
 

 

 

 

全民健康保險各總額部門 108 年度  

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 

 

 

 

會議手冊 

 

 

 
時    間：109 年 7 月 28、29 日(星期二、三) 

地    點：衛生福利部 1 樓大禮堂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目     錄 

壹、 議程-------------------------------------------------------------- 1 

貳、 辦理各總額部門 108 年度執行成果評核之作業方式-- 3 

參、 健保署及各總額部門執行成果報告  

一、 健保署(含整體及跨部門預算)  

(一) 各總額部門(含門診透析)一般服務----------------- 13 

(二) 跨部門及其他預算專案計畫------------------------- 57 

二、 醫院總額(含一般服務、專案計畫) --------------------- 89 

三、 西醫基層總額(含一般服務、專案計畫)---------------- 109 

四、 牙醫門診總額(含一般服務、專案計畫)---------------- 141 

五、 中醫門診總額(含一般服務、專案計畫)---------------- 203 

肆、 會議規則-------------------------------------------------------- 253 

伍、 附錄  

一、 108 年度各部門總額及其分配方式公告---------------255 255 

二、 109 年度各部門總額及其分配方式公告---------------301 301 

三、 專案計畫相關資訊-----------------------------------------353 353 

註：本會議手冊及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報告電子檔可至本部全球資訊網下載。 

下載路徑： 

本部首頁/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全民健康保險會/公告及重要工作成果/總額評核會議資料及評

核結果/全民健康保險各總額部門評核會報告投影片/109 年全民健康保險各總額部門評核報告投

影片  



 

  



 

 

 

 

 

 

 

 

 

 

 

 

壹、議     程 
  



 

  



全民健康保險各總額部門 108年度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議程 

日期：109年 7月 28日、29日(星期二、三) 

地點：衛生福利部 1樓大禮堂(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號) 

7月 28日(二) 報告內容 主持人/報告單位/評論人 

09：00～09：15 報到  

09：15～09：20 開幕致詞 周主任委員麗芳 

09：20～10：10 

 

各總額部門(含門診透析)一般服務執

行成果報告(50分鐘) 

1.年度重點項目之推動與未來規劃 

2.各部門整體性、一致性項目執行成果 

3.門診透析服務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 

報告人： 

醫務管理組吳副組長科屏 

10：10～10：40 中場休息(30分鐘)(出席人員大合照)  

10：40～11：20 跨部門及其他預算專案計畫執行成果 

報告(40分鐘) 

1.年度重點項目之推動與未來規劃 

2.專案計畫/方案執行成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 

報告人： 

醫務管理組蔡專門委員翠珍 

醫務管理組劉專門委員林義 

11：20～12：30 
評論及意見交流(70分鐘) 

(評論30分鐘，意見交流25分鐘，健保署回應15分鐘) 

主 持 人：周主任委員麗芳 

評 論 人：評核委員 

12：30～13：30 午餐   

13：30～14：20 醫院總額執行成果報告(50分鐘) 

1.年度重點項目之推動與未來規劃 

2.一般服務執行績效 

3.專案計畫/方案執行成效 

報告單位：台灣醫院協會 

報告人： 

潘副執行長延健 

14：20～15：10 
評論及意見交流(50分鐘) 

(評論30分鐘，意見交流12分鐘，部門回應8分鐘) 

主 持 人：周主任委員麗芳 

評 論 人：評核委員 

15：10～15：30 中場休息(20分鐘)  

15：30～16：20 西醫基層總額執行成果報告(50分鐘) 

1.年度重點項目之推動與未來規劃 

2.一般服務執行績效 

3.專案計畫/方案執行成效 

報告單位：醫師公會全聯會 

報告人： 

陳執行長相國 

羅副秘書長浚晅 

16：20～17：10 
評論及意見交流(50分鐘) 

(評論30分鐘，意見交流12分鐘，部門回應8分鐘) 

主 持 人：周主任委員麗芳 

評 論 人：評核委員 

 —  第 1天議程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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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9日(三) 報告內容 主持人/報告單位/評論人 

08：50～09：00 報到  

09：00～09：50 牙醫門診總額執行成果報告(50分鐘) 

1.年度重點項目之推動與未來規劃 

2.一般服務執行績效 

3.專案計畫/方案執行成效 

報告單位：牙醫師公會全聯會 

報告人： 

吳副主委迪 

簡召集人志成 

09：50～10：40 
評論及意見交流(50分鐘) 

(評論30分鐘，意見交流12分鐘，部門回應8分鐘) 

主 持 人：周主任委員麗芳 

評 論 人：評核委員 

10：40～11：00 中場休息(20分鐘)  

11：00～11：50 中醫門診總額執行成果報告(50分鐘) 

1.年度重點項目之推動與未來規劃 

2.一般服務執行績效 

3.專案計畫/方案執行成效 

報告單位：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報告人： 

黃召集人頌儼 

黃召集人頌儼、詹執行長永兆 

11：50～12：40 
評論及意見交流(50分鐘) 

(評論30分鐘，意見交流12分鐘，部門回應8分鐘) 

主 持 人：周主任委員麗芳 

評 論 人：評核委員 

 — 成果發表會結束 —  

註：依健保會 109年第 1次委員會議(109.2.21)通過之評核作業方式，提報重點如下： 

1.簡報內容以「年度重點項目執行成果與未來規劃」為主，請以政策目標、總額協定要求及民
眾關切議題為主軸，提出 108年度執行成果，及短中期之具體目標與規劃作為。 

2.本年度於協商因素項目及專款項目之評核內容，新增「108年執行未滿半年及 109年新增
項目之執行現況及未來規劃」，請一併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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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辦理各總額部門 108 年度 

執行成果評核之作業方式 

  



 

  



 

辦理各總額部門 108 年度執行成果評核之作業方式 
第 4屆 109 年第 1 次委員會議(109.2.21)通過 

壹、評核範圍 

一、醫院、西醫基層、牙醫門診、中醫門診四總額部門108年度之年度重點項

目、一般服務項目及門診透析服務執行成果。 

二、四總額部門及其他預算108年度之專款項目執行成果。 

貳、辦理方式 

一、評核委員 

(一)函請四部門總額受託團體及付費者代表委員推薦評核委員人選。 

(二)幕僚彙整四部門總額受託團體及付費者代表委員推薦名單，加上本會

現任、曾任專家學者及付費者代表委員後，請委員就該建議名單勾選適

合人選，再由主任委員依據委員勾選結果，排定邀請名單。幕僚依邀請

名單依序邀請 7 位擔任評核委員。 

二、評核會議之資料 

(一)請四總額部門及健保署於評核會議前 1 個月，提供年度重點項目、一

般服務項目及專款項目之執行成果書面報告，另對於 108 年執行未滿半

年及 109 年新增之總額協商因素項目，請說明執行現況及未來規劃(報

告大綱及提報單位，詳附表一~四)，供評核委員事先審閱。 

(二)書面報告內容以精簡為原則，部門提報之年度重點項目及一般服務項

目內文限 100 頁，各專款項目內文限 10 頁，並編製目錄(含內文、圖、

表、附錄)及標明頁碼。 

(三)請四總額部門及健保署於評核會議前 2 週，提送口頭報告(簡報)。 

三、評核會議 

(一)會議期程：2 天。 

(二)第一階段：公開發表會議(1 天半)。 

1.健保署統一報告各部門總額一般服務之整體性、一致性項目(如：利用

概況、滿意度調查結果、品質指標監測結果等)及門診透析與其他預

算之執行成果。 

2.由接受健保署專業事務委託之四部門總額受託團體報告年度重點項

目、一般服務項目及專款項目之執行成果；為利評核委員及與會者掌

握及聚焦於重點項目，簡報內容請以「年度重點項目執行成果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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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為主，請部門以政策目標、總額協定要求及民眾關切議題為主軸，

提出 108年度執行成果，及短中期之具體目標及規劃作為。 

3.評核委員評論各總額部門年度重點項目、一般服務項目及專款項目之

執行成果報告，並開放與會者提問。 

4.參與人員 

除本會委員、四部門總額相關團體與健保署外，另邀請衛福部相關單

位與附屬機關，如：社保司、醫事司、照護司、心口司、中醫藥司、全

民健保爭議審議會、健康署、疾管署等，以及民間團體，如：病友團體、

社福團體、醫策會、消基會、醫改會等，預估約 160 人。 

(三)第二階段：評核內部會議(半天)。 

1.評核委員就四總額部門之執行成果，充分溝通後評定等級；並針對四

部門總額及其他預算之年度重點項目、一般服務項目及專款項目提出

共識建議，供協商參考。 

2.參與人員：主任委員、評核委員、本會幕僚。 

 

參、評核項目與配分 

評核年度重點項目執行成果、一般服務項目及專款項目執行績效/成果之

計分權重分別為20%、60%、20%，於分開評核之後再合併計分，各總額

部門執行成果評核項目及配分如下表。 

評核項目 配分 

壹、年度重點項目執行成果與未來規劃
註1 

一、必要項目：請部門以政策目標、總額協定要求及民眾關切

議題為主軸，提出108年度執行成果，及短中期之具體目標

及規劃作為。(附表三) 

二、自選項目：部門自行提報，最多2項，建議可提出改善最多

或有所突破之項目。 

20 

貳、一般服務項目執行績效 

一、就108年評核委員評論意見與期許之回應說明 

二、維護保險對象就醫權益 

(一)醫療服務品質調查結果之檢討及改善措施 

(二)民眾自費情形及改善措施 

(三)就醫可近性與及時性之改善措施  

(四)民眾諮詢及抱怨處理 

(五)其他確保民眾就醫權益之措施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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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配分 

三、專業醫療服務品質之確保與提升 

(一)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監測結果之檢討及改善措施 

(二)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執行結果 

(三)其他改善專業醫療服務品質具體措施 

四、協商因素項目之執行情形 

(一)新醫療科技(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本項適用

於協定事項有新醫療科技項目之部門) 

(二)支付標準修訂及其他協商因素項目(依協定結果分列) 

(三)108年執行未滿半年及109年新增項目之執行現況及未來

規劃 

五、總額之管理與執行績效 

(一)醫療利用及費用管控情形 

(二)地區預算分配(含風險調整基金)之執行與管理 

(三)點值穩定度 

(四)專業審查及其他管理措施 

(五)院所違規情形及醫療機構輔導 

參、專款項目執行成果
註2 

一、就108年評核委員評論意見與期許之回應說明 

二、108年計畫/方案執行成果 

三、104~108年執行情形及成效評估(含自選3項關鍵績效指標) 

四、檢討與改善方向 

(一)109年計畫/方案修正重點 

(二)108年執行未滿半年及109年新增項目之執行現況及未來
規劃 

20 

總分 100 
註：1.年度重點項目係就「一般服務項目」及「專款項目」中，擇與政策目標、總額

協定要求及民眾關切之議題，進行重點報告，以利評核聚焦於年度重要事項。 

2.列入評核之專款項目如附表四。 

肆、評核結果之應用 

一、評核結果區分為下列五等級： 

評核分數 等級 

90 分及以上 特優 

85 分至未達 90 分 優 

80 分至未達 85 分 良 

75 分至未達 80 分 可 

5



 

評核分數 等級 

未達 75 分 劣 

二、評核等級作為110年度總額協商之參考，評等「良」級以上之部門，酌給

「品質保證保留款」之預算，以茲鼓勵。 

三、評核委員針對四部門總額年度重點項目、一般服務項目及專款項目之共

識建議，作為協商110年度該部門總額一般服務項目成長率及各專款項目

經費增減及續辦與否之參據。 

伍、109 年評核作業時程表 

時 間 作 業 內 容 

109 年 1 月 

 

1.函請四部門總額受託團體及健保署提供建議之 109 年

「年度重點項目─必要項目」及其績效指標、操作型

定義及目標值，並請就本會研擬之評核內容(草案)提供

修正建議。 

2.請四部門總額受託團體及本會付費者代表委員推薦評

核委員人選。 

3.研擬評核作業方式(草案)。 

109 年 2 月 1.研擬評核作業方式(草案)提委員會議議定。 

2.幕僚彙整四部門總額受託團體及付費者代表委員推薦

名單，加上本會現任、曾任專家學者及付費者代表委

員，請委員就該建議名單勾選適合人選。 

109 年 3~4 月 1.請四總額部門及健保署依議定之評核作業方式準備資料。 

2.由主任委員依據委員之勾選結果，排定邀請名單。 

3.依邀請名單依序邀請 7 位擔任評核委員。 

109 年 5 月中旬 請健保署提供四總額部門所需數據；四總額部門視需要

另洽請健保署提供相關資料。 

109 年 6 月中旬 

(評核會議前1個月) 

健保署及四總額部門提送執行成果之書面報告，供評核

委員審閱。 

109 年 7 月中旬 

(評核會議前 2 週) 

健保署及四總額部門提送「各總額部門 108 年度執行成

果發表暨評核會議」之口頭報告(簡報)。 

109 年 7 月下旬 

(訂於 7 月 28、29 日) 

召開為期 2 天之「各總額部門 108 年度執行成果發表暨

評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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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年度重點項目及各部門總額一般服務項目執行績效/成果之報告大綱 

評核項目 健保署提報 部門提報 

壹、年度重點項目執行成果與未來規劃   

一、必要項目：請部門以政策目標、總額協定要求及民
眾關切議題為主軸，提出 108年度執行成果，及短
中期之具體目標及規劃作為。 

V V 

二、自選項目：部門自行提報，最多 2 項，建議可提
出改善最多或有所突破之項目。 

V V 

貳、一般服務項目執行績效   

一、就 108年評核委員評論意見與期許之回應說明 V V 

二、維護保險對象就醫權益 

(一)醫療服務品質調查結果之檢討及改善措施 

調查/統計結果 

及重點說明 
檢討及改善 

(二)民眾自費情形及改善措施 

(三)就醫可近性與及時性之改善措施 

(四)民眾諮詢及抱怨處理 

(五)其他確保民眾就醫權益之措施 － V 

三、專業醫療服務品質之確保與提升 

(一)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監測結果之檢討及改善
措施 

監測結果 
及重點說明 檢討及改善 

(二)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執行結果 核發結果統計 

(三)其他改善專業醫療服務品質具體措施 － V 

四、協商因素項目之執行情形 

(一)新醫療科技(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 
(本項適用於協定事項有新醫療科技項目之部門) 執行情形 

(含成效)檢討
註3 

推動情形、 
檢討及改善 

(二)支付標準修訂及其他協商因素項目(依協定結果分列) 

(三)108年執行未滿半年及 109年新增項目之執行現
況及未來規劃 

執行情形 
推動情形、 

檢討及未來規劃
與預期目標 

五、總額之管理與執行績效 

(一)醫療利用及費用管控情形 醫療利用情形 

管控措施、 

檢討及改善 

(二)地區預算分配(含風險調整基金)之執行與管理 預算分配結果 

(三)點值穩定度 點值 

(四)專業審查及其他管理措施 審查核減統計 

(五)院所違規情形及醫療機構輔導 違規情形統計 

參、附錄(如：品質確保方案、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及其他視需要提供之方案內容) 
註：1.請健保署配合於 5月中旬提供各總額部門所需數據，以利各部門提報檢討與改善措施；門診透析

服務，各項目均由署提報。報告內容請至少提供 5年(104~108年)之數據。另請健保署於書面報
告提供各項調查/統計結果時，重點說明其結果。 

2.部門提報之執行成果報告內文限100頁，請編製目錄 (含內文、圖、表、附錄)及標明頁碼。 
3.依據109年總額協定事項，請於109年7月底前，提報延續性項目之108年執行情形及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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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二 

各部門總額及其他預算專款項目之執行成果報告大綱 

計畫型項目 健保署提報 部門提報 

一、就 108 年評核委員評論意見與期許之回應說明 

－ V 

二、108 年計畫/方案執行成果 

(一)計畫目的 

(二)執行目標 

(三)經費來源與協定事項 

(四)費用支付 

(五)執行內容 

(六)評核指標及退場機制 

三、104~108 年執行情形及成效評估 

(一)預算執行數及執行率 
執行情形之 

統計結果 推動情形、
檢討及改善 

(二)目標達成情形 

(三)執行概況及結果，包含醫療服務提供及民眾利
用情形、獎勵情形等 

(四)成效評估，包含評核指標達成情形、就醫可近
性及健康狀況改善情形、相關退場情形等(含
自選 3 項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及改善建議 

四、檢討與改善方向   

(一)109 年計畫/方案修正重點 － V 

(二)108 年執行未滿半年及 109 年新增項目之執行
現況及未來規劃 

執行情形 
推動情形、 
檢討及未來規
劃與預期目標 

五、附錄：各項專案計畫/方案內容 － V 

非計畫型項目 健保署提報 部門提報 

一、就 108 年評核委員評論意見與期許之回應說明 － V 

二、104~108 年執行情形及成效評估 

(一)預算執行數及執行率 執行情形 

之統計結果 

及改善建議 

推動情形、
檢討及改善 (二)執行結果及成效 

三、檢討與改善方向   

(一)109 年修正重點 － V 

(二)108 年執行未滿半年及 109 年新增項目之執行
現況及未來規劃 

執行情形 
推動情形、 
檢討及未來規
劃與預期目標 

註：1.由各總額部門負責之專款項目(計畫型及非計畫型)，請健保署提供執行情形之數據(其
中計畫型應含 3 項自選關鍵績效指標)；由健保署負責之專款項目(計畫型及非計畫型)，
均由署提報，各專款項目之提報單位如附表四。 

    2.各專案之執行成果報告內文限 10 頁，請編製目錄 (含內文、圖、表、附錄)及標明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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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各總額部門及健保署108年「年度重點項目─必要項目與績效指標」 

單位/部門 必要項目與績效指標(含目標值) 

健保署─ 

整體總額 

必要項目1：整體資源配置與未來規劃 

必要項目2：分級醫療之推動成效 
績效指標 ：區域級(含)以上醫院回轉率 
目標值   ：≧1.5% 
操作型定義：分母案件之回轉件數/區域級(含)以上醫院接受上轉之門住

診申報件數合計 

必要項目3：推動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之成效 
績效指標 ：60類藥品重複用藥日數下降比率 
目標值   ：較去年同期下降10% 
操作型定義：60類藥品之重複用藥日數/60類藥品之總給藥日數 

牙全會─ 

牙醫門診 

總額 

必要項目1：牙醫院所感染管制之現況與改善情形 

績效指標 ：院所感染管制申報率 

目標值   ：最近3年全國平均值*(1-10%) 
操作型定義：申報加強感染管制診察費的院所數/申報總院所數 

必要項目2：國人牙齒保存現況與改善情形 

績效指標 ：有就醫者平均拔牙顆數(負向指標) 

目標值   ：最近3年全國平均值*(1+10%) 

操作型定義：拔牙總顆數(簡單性拔牙92013C+複雜性拔牙92014C)/就醫
人數 

中全會─ 

中醫門診 

總額 

必要項目1：符合中醫針灸標準作業程序(SOP)規範 

績效指標 ： 

(I)符合「中醫針灸標準作業程序(SOP)規範」合格院所比率 

(II)訪視合格院所比率 

目標值   ： 

(I) 90% 

(II) 95% 

操作型定義： 

(I)符合「中醫針灸標準作業程序(SOP)規範」合格院所數/申報針灸處
置費之院所數 

(II)訪視合格院所數/訪視院所數 

必要項目2：中醫假日就診方便性之整體規劃 

績效指標 ： 

(I)服務人次成長率 

(II)醫師數成長率 

目標值   ： 

(I)  2.20% 

(II) 1.50% 

操作型定義： 

(I)服務人次：(108年-107年)/107年 
(II)醫師數：(108年-107年)/1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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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部門 必要項目與績效指標(含目標值) 

醫全會─ 

西醫基層 

總額 

必要項目1：西醫基層轉診執行概況 

績效指標 ： 

(I)轉診占率 

(II)基層接受轉診率 

(III)基層接受慢性病病人轉診率 

(IV)慢性病病人轉診照護情形 

目標值   ： 

(I)較前1年度指標值增加3~5% 

(II)較前1年度指標值增加3~5% 

(III)較前1年度指標值增加3~5% 

(IV)較前1年度指標值增加3~5% 

操作型定義： 

(I)基層轉診件數/西醫部門轉診件數 

(II)基層接受轉診件數/醫院轉至基層件數 
註：基層接受轉診件數排除平轉案件 

(III)基層接受醫院慢性病轉診件數/醫院轉至基層慢性病件數 
註：慢性病定義：案件分類為04、08案件 

(IV)慢性病轉診病人持續就醫歸戶人數/醫院轉至基層慢性病歸戶人數 
註：(i)持續就醫定義：醫院轉至基層慢性病病人於同院所因慢性病持續就醫兩次以上 

  (ii)慢性病定義：案件分類為04、08案件 

必要項目2：醫療給付改善方案成效 

績效指標 ：糖尿病病人照護率 

目標值   ：照護率較前1年度照護率增加3.13% 

操作型定義：當年度申報糖尿病方案相關費用之歸戶人數/當年度糖尿
病方案之符合收案條件之歸戶人數 

醫院協會─ 

醫院總額 

必要項目1：醫院分級醫療執行成效 

績效指標 ： 

(I)醫院層級轉診率 

(II)分級醫療垂直整合策略聯盟涵蓋率 

目標值   ： 

(I)較107年件數成長5%~10% 

(II)95%以上 

操作型定義： 

(I)各層級醫院轉診件數/醫院部門各層級總就醫件數 
(II)完成建立與其他院所策略聯盟合作機制之家數/醫院部門醫院家數 

註：醫院協會建議健保署「新增就醫民眾對分級醫療轉診政策實施滿意
度調查」，並列為績效指標3。 

必要項目2：護病比執行現況 

績效指標 ：護病比分級達成率 

目標值   ：維持107年成效 
操作型定義：各層級達成各分級護病比家數/各層級總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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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部門 必要項目與績效指標(含目標值) 

健保署─ 

其他預算 

必要項目1：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之推動成效 

績效指標 ：居家整合收案對象門診次數降低 

目標值   ：照護對象(收案滿一個月)後每月平均門診就醫次數較收案
前低 

操作型定義：照護對象(收案滿一個月)後每月平均門診就醫次數較收案
前低 

必要項目2：C型肝炎藥費預算執行與治療成效 

績效指標 ： 

(I)C型肝炎藥費預算執行率 

(II)C型肝炎治療涵蓋率(年累計) 

目標值   ： 

(I)C型肝炎藥費預算執行率達95% 

(II) C型肝炎治療涵蓋率(年累計)較去年同期提升 

操作型定義： 

(I)C型肝炎藥費結算金額/協定之合計預算 
(II)至當年底已接受治療人數/慢性C型肝炎患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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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各部門總額及其他預算專款項目執行成果之提報單位 

部門別 計畫／方案名稱 提報單位 

牙醫 

-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 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 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108 年導入一般服務)

註 2 

- 牙醫急診醫療不足區獎勵試辦計畫(109 年新增) 

牙醫師公

會全聯會 

中醫 

-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 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 
- 中醫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畫 
- 中醫癌症患者加強照護整合方案 
- 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計畫 
- 中醫急症處置計畫 

- 中醫慢性腎臟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109 年新增) 

中醫師公

會全聯會 

西醫基層 

-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含計畫檢討與管控暨執行成果) 健保署 

-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醫界配合推動情形) 
- 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 強化基層照護能力及「開放表別」項目(非計畫型) 
- 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罕見疾病特材(非計畫型) 
- 因應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照護衍生費用(非計畫型) 
- 新增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藥品調劑費用(非計畫型) 
- 偏鄉地區基層診所產婦生產補助試辦計畫(109 年新增) 

醫師公會 

全聯會 

醫院 

- 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 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醫院支援西醫基層) 
-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醫療服務提升計畫 
- 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罕見疾病特材(非計畫型) 
- 鼓勵器官移植並確保術後追蹤照護品質(非計畫型) 

- 鼓勵繼續推動住院診斷關聯群(DRGs)(非計畫型) 

醫院協會 

門診透析 - 慢性腎臟病照護及病人衛教計畫 

健保署 

跨部門 
(醫院、 
西醫基層) 

- C 型肝炎藥費(含其他預算「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 C 型肝炎藥費專
款不足之經費」，及流用於 108 年 C 型肝炎藥費不足款之經費) 

-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糖尿病、氣喘、乳癌、思覺失調症、B 型肝炎帶原者
及 C 型肝炎感染者個案追蹤、早期療育、孕產婦全程照護、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及提升醫院用藥安全與品質方案) 

- 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非計畫型) 
- 基層總額轉診型態調整費用(非計畫型) 

其他預算 

-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 居家醫療照護、助產所、精神疾病社區復健及轉銜長照 2.0 之服務(含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 推動促進醫療體系整合計畫 
- 獎勵上傳資料及院所外其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寬補助費用(含各部門總
額之網路頻寬補助費用執行成果) 

- 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 特殊族群藥事照護計畫(109 年改為「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畫」) 
- 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罕見疾病、血友病、後天免疫缺乏病毒治療藥費、罕見
疾病特材、器官移植專款不足之經費，及狂犬病治療藥費(非計畫型) 

- 調節非預期風險及其他非預期政策改變所需經費(非計畫型) 
- 提升保險服務成效(非計畫型) 

註：1.各部門總額之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執行成果於一般服務項目執行成果報告中提報。 

2.104~107 年度專款「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執行成果併於一般服務之「牙周病統合治療方案」
中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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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健保署及各總額部門 

執行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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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療

雙
向

轉
診

-以
資

訊
輔

助
提

升
醫

療
品

質

-精
準

審
查

及
有

效
管

理
3

,7
7

4
 3

,9
2

0
 4

,0
8

0
 4

,2
3

7
 4

,4
1

6
 4

,6
0

4
 4

,7
8

1
 4

,9
3

9
 5

,0
7

7
 5

,2
9

6
 5

,5
3

1
 5

,7
1

0
 5

,9
0

5
 6

,1
9

6
 6

,5
4

5
 6

,8
5

3
 7

,1
5

3
 7

,5
2

6
 

1
4

6
 

1
6

0
 

1
5

7
 

1
7

9
 

1
8

8
 

1
7

6
 

1
5

9
 

1
3

8
 

2
1

9
 

2
3

5
 

1
7

8
 

1
9

6
 

2
9

0
 

3
5

0
 

3
0

8
 

3
0

3
 

3
6

3
 

1
0

0

1
5

0

2
0

0

2
5

0

3
0

0

3
5

0

4
0

0

4
5

0

5
0

0

3
,0

0
0

3
,5

0
0

4
,0

0
0

4
,5

0
0

5
,0

0
0

5
,5

0
0

6
,0

0
0

6
,5

0
0

7
,0

0
0

7
,5

0
0

8
,0

0
0

9
2
年

9
3
年

9
4
年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9
年

增 加 預 算 金 額 ( 億 元 )

總 額 預 算 金 額 ( 億 元 )

總
額

預
算

增
加

金
額

9
2
-
10

9年
總
額
預
算

1
0

9
年

總
額

預
算

達
7

,5
2

6
億

元
(成

長
率

5
.2

3
7

%
)，

增
加

3
6

3
億

元
；

較
9

2
年

，
總

額
預

算
成

長
2

倍
。

6

9
5

年
達

到
4

千
億

元

1
0
0

年
達

到
5

千
億

元

1
0
5

年
達

到
6

千
億

元

1
0
8

年
達

到
7

千
億

元

6
0

%

6
6

%

2
0

%

1
7

%

6
%

5
%

8
%

6
%

4
%

4
%

2
%

2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1
0
0

%

9
2
年

9
3
年

9
4
年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9
年

醫
院

總
額

西
醫

基
層

門
診

透
析

牙
醫

總
額

中
醫

總
額

其
他

總
額

9
2
-
10

9年
各
總
額
部
門
之
預
算
占
率

醫
院

總
額

預
算

(含
門

診
透

析
)占

率
逐

年
提

升
(6

0
%

～
6

6
%

)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預
算

(含
門

診
透

析
)占

率
逐

年
下

降
(2

0
%

～
1
7
%

)

牙
醫

總
額

預
算

占
率

逐
年

下
降

(8
%
～

6
%
)

中
醫

總
額

及
其

他
預

算
占

率
持

平

醫
院

總
額

預
算

占
率

逐
年

提
升

，
西

醫
基

層
、

門
診

透
析

、
牙

醫
逐

年
下

降
。

7

門
診

透
析

預
算

占
率

逐
年

下
降

(6
%

～
5
%

)

歷
年
總
額
預
算
與
申
報
點
數

_各
總
額
合
計

8

註
：

1.
申
報
費
用
不
含
代
辦
、
其
他
部
門
、
自
墊
核
退
、
追
扣
補
付
…
等
申
報
之
點
數
。

2.
整
體
預
算
係
指
總
額
部
門
(
不
含
其
他
預
算
)
之
預
算
(與

實
際
支
付
數
不
同

)
，
包
含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及
專
款
等
項
目
。

3.
因
95
年
起
預
算
改
依
部
門
總
成
長
率
協
定
，
故
資
料
由

9
5
年
開
始
呈
現
。

4
,1

5
8

 
4

,3
3

2
 

4
,5

3
8

 
4

,7
3

6
 

4
,8

8
1

 
5

,0
1

3
 

5
,2

1
7

 
5

,4
5

6
 

5
,6

0
2

 
5

,7
9

2
 

6
,0

9
2

 
6

,4
3

2
 

6
,7

2
6

 
7

,0
1

2
 

4
,4

9
5

 
4

,6
5

0
 

4
,8

7
8

 
5

,1
0

5
 

5
,2

3
4

 
5

,4
9

2
 

5
,6

2
2

 
5

,8
6

0
 

6
,1

0
8

 
6

,2
4

6
 

6
,5

6
4

 
6

,9
4

8
 

7
,3

1
9

 
7

,6
5

6
 

8
.1

%
7

.3
%

7
.5

%
7

.8
%

7
.2

%

9
.6

%

7
.8

%
7

.4
%

9
.0

%
7

.8
%

7
.7

%
8

.0
%

8
.8

%
9

.2
%

0
%

5
%

1
0

%

1
5

%

2
0

%

2
5

%

0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5
,0

0
0

6
,0

0
0

7
,0

0
0

8
,0

0
0

9
5

9
6

9
7

9
8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差 異 率

預 算 與 申 報 費 用 點 數

整
體
預
算
(億

元
)

整
體
申
報
(億

點
)

差
異
率
(
%)

歷
年

總
額

預
算

申
報

點
數

之
差

異
率

介
於

8
%

-9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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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億

元
)
占
合
計
(%

)
值
(億

元
)
占
合
計
(%

)
值
(億

元
)
占
合
計
(%

)
值
(億

元
)
占
合
計
(%

)
值
(億

元
)
占
合
計
(%

)

合
計

4
4

9
2

1
0

0
.0

%
1

1
6

8
1

0
0

%
4

3
5

1
0

0
%

2
4

8
1

0
0

%
3

8
2

1
0

0
%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4
2

2
2

9
4

.0
%

1
1

2
2

9
6

.0
%

4
0

5
9

3
.0

%
2

4
3

9
8

.0
%

3
8

2
1

0
0

%

-浮
動
金
額

2
2

7
3

5
0

.6
%

7
8

4
6

7
.1

%
4

0
2

9
2

.3
%

1
4

3
5

7
.6

%
3

5
2

9
2

.1
%

-結
算
非
浮
動
金
額

1
9

4
8

4
3

.4
%

3
3

8
2

8
.9

%
3

0
.7

%
1

0
0

4
0

.4
%

3
0

7
.9

%

專
款

預
算

2
7

0
6

.0
%

4
6

4
.0

%
3

0
7

.0
%

5
2

.0
%

項
目

醫
院

西
醫
基
層

牙
醫

中
醫

透
析

1
0
8年

健
保
預
算
的
配
置

1.
各
部
門
總
額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
占
其
總
額
部
門
預
算
約

93
%(
牙
醫

)
～

9
8%

(
中
醫

)

2.
保
障
項
目

(非
浮
動
金
額

)：
約
占
其
總
額
部
門
預
算

0.
7%

(
牙
醫

)～
43

.4
%(
醫
院

)。

3.
專
款
預
算
，
占
其
總
額
部
門
預
算
約

2%
(中

醫
)
～

7
%(
牙
醫

)
。

9

註
：

10
8年

各
總
額
保
障
項
目

(除
藥
品
外
之
保
障
項
目
，
以
每
點

1元
支
付
為
原
則

)
1
.

醫
院
部
門
：
門
診
、
住
診
之
藥
事
服
務
費
、
門
診
手
術
、
住
院
手
術
費
、
麻
醉
費
、
血
品
費
、
急
救
責
任
醫
院
之
急
診
醫

療
服
務
點
數
、
地
區
醫
院
急
診
診
察
費
、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
保
險
人
公
告
之
分
區
偏
遠
認
定
原
則
醫
院

(前
一
季
各
區
門

住
診
平
均
點
值
)。

2
.

西
醫
基
層
部
門
：
論
病
例
計
酬
案
件
、
血
品
費
相
關
項
目
、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
提
升
婦
產
科
夜
間
住
院
護
理
照
護
品
質
」

執
行
方
案
。

3
.

中
醫
部
門
：

「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
之
論
量
計
酬
案
件

4
.

門
診
透
析
：
腹
膜
透
析
之
追
蹤
處
置
費
、
偏
遠
地
區
之
門
診
透
析
服
務
。

達
49
.4
%，

近
預
算
一
半

健
保

現
況

與
挑

戰
2

1
0

-人
口

老
化

-醫
療

費
用

逐
年

成
長

-有
限

醫
療

資
源

需
有

效
利

用

-健
保

財
務

收
支

平
衡

面
臨

挑
戰

近
10
年
人
口
老
化
醫
療
費
用
趨
勢
逐
年
上
升

2
0
0
9
年

6
5

歲
保

險
對

象
人

數
約

占
1

0
.8

2
%

，
醫

療
費

用
約

占
3

4
.4

8
%

。
2
0
1
9
年

6
5

歲
保

險
對

象
人

數
約

占
1

5
.1

2
%

，
醫

療
費

用
約

占
3

8
.7

5
%

。

1
1

24
6 

24
9 

25
3 

26
0 

27
0 

28
1 

29
4 

31
1 

32
6 

34
2 

35
9 

1,
76

8 
1,

80
7 

1,
88

6 
1,

92
5 

2,
04

0 
2,

15
3 

2,
24

4 
2,

41
9 

2,
61

3 
2,

81
9 

2,
99

5 

0.
0

50
0.

0

1,
00

0.
0

1,
50

0.
0

2,
00

0.
0

2,
50

0.
0

3,
00

0.
0

0.
0

50
.0

10
0.

0

15
0.

0

20
0.

0

25
0.

0

30
0.

0

35
0.

0

40
0.

0

45
0.

0

20
09

年
20

10
年

20
11

年
20

12
年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20

16
年

20
17

年
20

18
年

20
19

年
65

歲
以
上
保
險
人
數

65
歲
以
上
醫
療
點
數

萬
人

億
點

西
醫
歷
年
醫
療
點
數
趨
勢

1
2

2,
09

9 
2,

36
2 

2,
42

5 
2,

49
1 

2,
58

9 
2,

73
3 

2,
89

2 
3,

00
8 

3,
20

6 
3,

30
0 

3,
49

0 
3,

64
7 

3,
73

3 
3,

92
5 

4,
19

0 
4,

41
6 

4,
64

6 

1,
22

3 
1,

45
7 

1,
51

2 
1,

50
7 

1,
55

2 
1,

61
2 

1,
65

9 
1,

68
6 

1,
74

2 
1,

75
6 

1,
78

3 
1,

87
0 

1,
92

6 
2,

02
9 

2,
11

6 
2,

23
8 

2,
32

0 

3,
32

2 

3,
82

0 
3,

93
7 

3,
99

8 
4,

14
1 

4,
34

5 
4,

55
1 

4,
69

5 
4,

94
8 

5,
05

6 
5,

27
3 

5,
51

7 
5,

66
0 

5,
95

4 
6,

30
6 

6,
65

4 
6,

96
6 

0

1,
00

0

2,
00

0

3,
00

0

4,
00

0

5,
00

0

6,
00

0

7,
00

0

8,
00

0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
0

10
1

10
2

10
3

10
4

10
5

10
6

10
7

10
8

醫 療 費 用 點 數 ( 億 點 )

門
診

住
診

合
計

門 診 住 診門 住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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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醫
門
診
各
層
級
醫
療
費
用
占
率
趨
勢

1
3

1
9
.1

%

2
0
.3

%
2
3
.6

%
2
4
.6

%
2
4
.9

%
2
3
.6

%
2
3
.3

%
2
2
.4

%
2
3
.3

%
2
4
.7

%
2
5
.2

%
2
5
.3

%
2
5
.4

%

2
5
.8

%

2
6
.2

%
2
6
.4

%

2
6
.4

%
2
6
.7

%
2
6
.8

%
2
7
.3

%2
7
.3

%
2

7
.0

%

1
8
.0

%

1
8
.2

%

1
8
.4

%

2
0
.2

%

2
1
.5

%
2
2
.1

%
2
2
.6

%
2
2
.1

%
2
2
.2

%
2
2
.4

%
2
3
.9

%
2
4
.5

%
2
5
.0

%

2
5
.9

%

2
6
.1

%
2
6
.3

%

2
6
.7

%
2
6
.7

%
2
7
.1

%
2
7
.4

% 2
7
.3

%
2

6
.9

%
2
0
.5

% 2
0
.2

%

1
8
.3

%
1
6
.9

%
1
6
.1

%
1
5
.9

%
1
5
.8

%
1
5
.8

%
1
5
.6

%
1
5
.2

%
1
4
.1

%
1
3
.6

%
1
3
.2

%
1
2
.3

%
1
2
.2

%
1
2
.3

%
1
2
.4

%
1
2
.5

%
1
2
.5

%
1
2
.7

%
1
3
.3

%1
4

.4
%

4
2
.4

%
4
1
.2

%
3
9
.7

%
3
8
.3

%
3
7
.6

%
3
8
.4

%
3
8
.3

%
3
9
.6

%
3
8
.9

%
3
7
.7

%
3
6
.9

%
3
6
.6

%
3
6
.4

%
3
6
.1

%
3
5
.5

%
3
5
.0

%
3
4
.5

%
3
4
.1

% 3
3
.6

%
3
2
.7

% 3
2
.1

%
3

1
.7

%

0
%

5
%

1
0
%

1
5
%

2
0
%

2
5
%

3
0
%

3
5
%

4
0
%

4
5
%

5
0
%

8
7

8
8

8
9

9
0

9
1

9
2

9
3

9
4

9
5

9
6

9
7

9
8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醫 療 費 用 占 率 ( % )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地
區
醫
院

基
層
院
所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1
4

註
：
虛
線
部
分
係
模
擬
若
未
實
施
分
級
醫
療
政
策
，
門
診
件
數
之
趨
勢
，

1
0

7
年
起
件
數
及
點
數
係
按
前

1
0
年
件
數
之
幾

何
平
均
成
長
率
推
估
。

9
.2

%

1
0

.7
%

1
0

.1
%

1
1

.3
%

1
1

.3
%

1
5

.1
%

1
4

.3
%

1
6

.5
%

1
1

.5
%

9
.9

%

1
0

.7
%

9
.6

%

6
8

.0
%

6
4

.3
%

6
4

.8
%

6
2

.6
%

5
0

%

5
5

%

6
0

%

6
5

%

7
0

%

5
%

1
0

%

1
5

%

2
0

%

2
5

%

3
0

%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9
年

1
1

0
年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西
醫

基
層 地

區
醫

院

1
06
年
分
級
醫
療
實
施
後
，
西
醫
基
層
人
次
占
率
下
降
趨
勢
已
趨
緩
且
微
幅
提
升
，

地
區
醫
院
亦
微
幅
提
升
；
醫
學
中
心
及
區
域
醫
院
人
次
則
微
幅
下
降

。

西
醫
基
層
門
診
占

率
已
略
有
提
升

西
醫
門
診
各
層
級
人
次
占
率
趨
勢

2
5

.1
%

2
5

.7
%

2
5

.8
%

2
5

.2
%

2
4

.8
%

2
5

.0
%

2
5

.2
%

2
5

.1
%

2
5

.3
%

2
5

.0
%

2
5

.4
%

2
5

.6
%

2
5

.2
%

2
6

.0
%

2
5

.3
%

2
6

.3
%

2
6

.3
%

2
6

.0
%

2
6

.0
%

2
6

.5
%

2
6

.8
%

2
7

.2
%

2
3

.5
%

2
2

.5
%

2
1

.5
%

2
0

.9
%

2
1

.4
%

2
1

.0
%

2
0

.4
%

2
0

.3
%

1
9

.6
%

1
9

.3
%

1
8

.8
%

1
8

.9
%

1
8

.8
%

1
8

.8
%

1
8

.7
%

1
8

.4
%

1
8

.3
%

1
8

.0
%

1
8

.3
%

1
8

.1
%

1
7

.9
%

1
7

.7
%

4
4

.0
%

3
8

.3
%

3
9

.6
%

4
0

.6
%

4
0

.3
%

4
0

.6
%

4
0

.4
%

4
0

.7
%

4
0

.8
%

4
0

.8
%

4
0

.5
%

4
0

.1
%

4
0

.0
%

3
9

.3
%

3
9

.1
%

3
8

.0
%

3
7

.9
%

3
8

.0
%

3
7

.5
%

3
7

.0
%

3
6

.8
%

3
6

.3
%

2
.5

%
2

.7
%

2
.6

%
2

.6
%

2
.5

%
2

.6
%

2
.6

%
2

.5
%

2
.6

%
2

.7
%

2
.6

%
2

.6
%

2
.6

%
2

.6
%

2
.6

%
2

.6
%

2
.5

%
2

.6
%

2
.6

%
2

.5
%

2
.5

%
2

.4
%

2
.0

%
2

.0
%

2
.0

%
2

.0
%

2
.0

%
2

.0
%

2
.1

%
2

.2
%

2
.2

%
2

.4
%

2
.5

%
2

.4
%

2
.5

%
2

.5
%

2
.9

%
3

.3
%

3
.4

%
3

.5
%

3
.6

%
3

.7
%

3
.8

%
3

.9
%

2
.8

%

8
.8

%
8

.5
%

8
.7

%
8

.9
%

8
.9

%
9

.3
%

9
.2

%
9

.5
%

1
0

.0
%

1
0

.2
%

1
0

.5
%

1
0

.8
%

1
0

.8
%

1
1

.3
%

1
1

.4
%

1
1

.6
%

1
1

.9
%

1
2

.0
%

1
2

.3
%

1
2

.3
%

1
2

.5
%

0
%

5
%

1
0

%

1
5

%

2
0

%

2
5

%

3
0

%

3
5

%

4
0

%

4
5

%

5
0

%

8
7
年

8
8
年

8
9
年

9
0
年

9
1
年

9
2
年

9
3
年

9
4
年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各 醫 療 費 用 占 率 ( % )

藥
費
(
億
點
)

診
察
費
(
億
點
)

診
療
費
(
不
含
檢
查
(
驗
)
費

)
(
億
點

)
藥
事
服
務
費

(
億
點
)

特
材
費
(
億
點
)

檢
查
(
驗
)
費
(
億
點
)

診
療
費

(不
含

檢
查
(
驗
)
費

)

(
2
,
77
9
億
)

藥
費

(
2
,
08
3
億
)

診
察
費

(
1
,
35
1
億

)

檢
查
(
驗
)

費
(
95
5億

)

特
材
費

(
2
9
5億

)

藥
事

服
務
費

(
1
8
5億

)

歷
年
醫
療
費
用
之
分
項
費
用
占
率
趨
勢

1
5

註
:

1
.資

料
範
圍
：
總
額
內
案
件

(排
除
代
辦
案
件

)，
且
含
住
院
與
交
付
機
構
之
費
用
。

2
.診

察
費
：
包
括
醫
師
診
療
、
處
方
、
護
理
人
員
服
務
、
電
子
資
料
處
理
、
污
水
及
廢
棄
物
處
理
及
其
他
基
本
執
業
成
本
。
醫
院
門
診
診
察
費
支
付
點
數
內
含

1
0

%
護
理

費
，
住
院
則
另
申
報
護
理
費
。

3
.診

療
費
在
住
院
案
件
係
除
診
察
費
、
藥
費
、
藥
事
服
務
費
與
特
殊
材
料
費
以
外
之
其
他
分
項
費
用
合
計
，
如

:手
術
、
治
療
處
置
。

4
.檢

查
(驗

)費
在
門
診
與
交
付
機
構
案
件
為
檢
查

(驗
)醫

令
點
數

(醫
令
前

2
碼
為

0
6
到

3
3
)合

計
，
在
住
診
為
明
細
之
檢
查

(驗
)點

數
。

醫
院
門
、
住
診
費
用
占
率
趨
勢

1
6

5
1
.7

%
5
2
.3

%
5
2
.1

%
5
1
.8

%
5
1
.6

%
5
1
.7

%

5
0
.3

%

4
9
.5

%

5
0
.6

%
5
1
.3

%
5
2
.0

%
5
2
.8

%
5
3
.4

%
5
4
.3

%
5
5
.1

%
5
6
.2

%

5
6
.3

%

5
6
.3

%
5
6
.5

%5
7
.3

%
5
7
.4

%5
7

.9
%

4
8
.3

%
4
7
.7

%
4
7
.9

%
4
8
.2

%
4
8
.4

%
4
8
.3

%

4
9
.7

%5
0
.5

%

4
9
.4

%
4
8
.7

%
4
8
.0

%
4
7
.2

%
4
6
.6

%
4
5
.7

%
4
4
.9

%
4
3
.8

%

4
3
.7

%

4
3
.7

%

4
3
.5

%
4
2
.7

%
4
2
.6

% 4
2

.1
%

3
0

%

3
5

%

4
0

%

4
5

%

5
0

%

5
5

%

6
0

%

6
5

%

7
0

%

8
7

8
8

8
9

9
0

9
1

9
2

9
3

9
4

9
5

9
6

9
7

9
8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醫 療 費 用 占 率 ( % )

門
診

住
診

門
診

3
,1

7
2
億

住
診

2
,3

0
4
億

門
診

3
,1

7
2
億

住
診

2
,3

0
4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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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

0
年

健
保

醫
療

點
數

成
長

主
要

原
因

健
保

醫
療

費
用

成
長

主
要

原
因

過
去

1
0
年

增
加

金
額

(億
點

)

成
長

貢
獻

度

6
5
歲

以
上

且
有

重
大

傷
病

3
6

2
.8

 
1

4
.7

%
 

6
5
歲

以
上

但
非

重
大

傷
病

8
2

4
.9

 
3

3
.4

%
 

有
重

大
傷

病
但

非
6

5
歲

以
上

3
3

3
.1

 
1

3
.5

%
 

其
他

項
目

(扣
除

6
5
歲

以
上

與
重

大
傷

病
後

之
其

他
因

素
，

如
：

新
藥

、
新

科
技

、
新

增
支

付
標

準
及

服
務

密
集

度
增

加
等

)
9

5
1

.1
 

3
8

.5
%

 

總
計

2
,4

7
1

.9
 

1
0

0
.0

%
 

1
7

健
保
歷
年
財
務
收
支
情
形

1
,9

4
0

 

2
,4

1
3

 
2

,4
3

6
 

2
,6

0
5

 
2

,6
4

9
 

2
,8

5
2

 

2
,8

6
2

 

3
,0

7
6

 

3
,3

6
8

 

3
,5

2
2

 
3

,6
1

1
 

3
,8

1
9

 
3

,8
7

4
 

4
,0

2
0

 
4

,0
3

1
 4

,6
0

8
 

4
,9

2
4

 

5
,0

7
2

 

5
,7

5
0

 

5
,9

9
3

 
6

,0
3

6
 

5
,7

5
3

 

5
,9

0
0

 

6
,0

6
1

 

6
,2

2
6

 

1
,5

6
8

 

2
,2

2
9

 

2
,3

7
6

 

2
,6

2
0

 

2
,8

5
9

 

2
,8

4
2

 

3
,0

1
8

 

3
,2

3
3

 

3
,3

7
1

 
3

,5
2

7
 

3
,6

7
4

 

3
,8

2
2

 

4
,0

1
1

 

4
,1

5
9

 
4

,3
4

8
 

4
,4

2
3

 
4

,5
8

2
 4

,8
0

6
 

5
,0

2
1

 

5
,1

8
1

 

5
,3

8
1

 

5
,6

8
4

 

5
,9

9
8

 6
,3

2
8

 

6
,5

6
3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5
,0

0
0

6
,0

0
0

7
,0

0
0

8
4

8
5

8
6

8
7

8
8

8
9

9
0

9
1

9
2

9
3

9
4

9
5

9
6

9
7

9
8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8
5至

10
8年

平
均
成
長
率

保
險
收
入

4.
21

%

保
險
成
本

4.
81
%

註
：
截
至

1
09
年
5月

底
，
保
險
收
支
累
計
結
餘
為

1
,
53
1億

元
，
約
當

2
.
75
個
月
保
險
給
付
支
出
。

單
位

：
億

元

單
位

：
年

1
8

1
9

健
保

因
應

策
略

3

-推
動

分
級

醫
療

雙
向

轉
診

-以
資

訊
輔

助
提

升
醫

療
品

質

-精
準

審
查

及
有

效
管

理

１

6 5

分
級

醫
療

2

４
3

分
級
醫
療
的
推
動
策
略

1
.提

升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量

能

2
.導

引
民

眾
轉

診
就

醫
習

慣
與

調
整

部
分

負
擔

3
.調

高
醫

院
重

症
支

付
標

準
，

導
引

醫
院

減
少

輕
症

服
務

４
.強

化
醫

院
與

診
所

醫
療

合
作

服
務

，
提

供
連

續
性

照
護

５
.提

升
民

眾
自

我
照

護
知

能

6
.加

強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管

理


開
放
基
層
表
別
，
擴
大
診
所
服
務
範
疇


擴
大
家
庭
醫
師
整
合
性
照
護
計
畫


鼓
勵
診
所
朝
向
多
科
聯
合
執
業
，
提
供
一
站
式

整
合
性
服
務


輔

導
基

層
診

所
規

劃
無

障
礙

空
間

，
建

立
友

善
就

醫
環

境


降
低
弱
勢
民
眾
就
醫
經
濟
障
礙


提
高
假
日
基
層
開
診
率
、
提
供
開
診
時

段
與
急
診
就
醫
資
訊
查
詢


調
整
門
診
部
分
負
擔
，
鼓
勵
民
眾
至
診

所
就
醫


調
整
急
診
部
分
負
擔
，
紓
解
急
診
壅
塞


建
置
電
子
轉
診
單
並
監
控
非
必
要
轉
診


修
法
加
強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監
督
管
理


限
制
醫
療
法
人
醫
院
附
設
診
所
之
管
理

措
施


規
範
醫
院
不
得
以
交
通
車
載
送
方
式
不

當
招
攬
輕
症
病
人


調
高
重
症
支
付
標
準


推
動
區
域
級
以
上
醫
院
門
診
減
量


持
續
推
動
緊
急
醫
療
能
力
分
級


建
置
轉
診
資
訊
交
換
平
台


建
置
居
家
照
護
資
訊
共
享
平
台


強
化
醫
院
出
院
準
備
及
追
蹤
服
務


鼓
勵
醫
師
跨
層
級
支
援


鼓
勵
診
所
及
醫
院
共
同
照
護


加
強
宣
導
分
級
醫
療


加
強
自
我
健
康
管
理


宣
導
利
用
家
醫
群

2
4
小
時
電
話

諮
詢
服
務

紅
字

為
健

保
署

權
責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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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分
級
醫
療
雙
向
轉
診
策
略 •

家
醫
計
畫

•
開
放
表
別

•
轉
診
支
付
誘
因

•
基
層
總
額
轉
診
型
態
調

整
費
用

•
電
子
轉
診

•
雲
端
查
詢
系
統

•
調
整
急
重
症
支
付
標
準

•
區
域
級
以
上
醫
院
門
診

件
數
降
低
2%

醫
院

平
台

基
層

誘
因

大
醫
院
門
診
減
量

提
升
基
層
服
務
量
能

強
化
醫
院
與
診
所
合
作

提
供
連
續
性
照
護

垂 直 整 合

資
訊
共
享

2
1

大
醫
院
應
減
少
門
診
人
次


醫
院
提
供
整
合
門
診


家
庭
醫
師
整
合
計
畫


醫
院
與
診
所
共
同
照
護

大
型

醫
院

門
診

減
量

整
合

門
診

小
型

醫
院

基
層

診
所

自
行

減
量

下
轉

單
向

減
量

雙
向

轉
診 2

2

1
0
6
-
10

9
年
推
動
分
級
醫
療
編
列
之
預
算

項
目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9
年

鼓
勵
院
所
建
立
轉
診
之
合
作

機
制

醫
院

2
.5

8
6

.8
9

6
.8

9

基
層

1
.2

9
2

.5
8

2
.5

8

基
層
總
額
轉
診
型
態
調
整
費
用

1
3

.4
6

1
3

.4
6

1
0

.0
0

基
層
開
放
表
別

2
.5

4
.5

7
.2

8
.2

家
庭
醫
師
整
合
照
護
計
畫

1
5

.8
2

8
.8

2
8

.8
3

5
.0

2
3

億
元

大
醫
院
門
診
減
量

►
10
8
年

起
醫

學
中

心
與

區
域

醫
院

之
門

診
件

數
，

件
數

不
得

超
過

10
6
年
96

.0
4%
(9
8%
×9
8%
)
，
並
以
5年

減
少

10
%為

目
標
。

►
10
7
年
起
同
步
新
增
雙
向
轉
診
支
付
誘
因
。

►
暫
不
實
施
醫
院
門
診
合
理
量
。

►
為
利
醫
界
全
力
配
合
防
疫
，

10
9年

起
門
診
減
量
暫
緩
執
行
，
第

1

季
不
核
扣
。

2
4

層
級
別

西
醫
基
層

醫
院

是
否
使
用
電
子
轉
診
平
台

使
用

未
使
用

使
用

未
使
用

上
轉

每
人

2
5
0點

每
人

2
0
0點

接
受
轉
診
診
察
費

加
算
2
0
0點

下
轉
或
治
療
結
束
後
回
轉

(
限
醫
院
層
級
以
上
申
報

)
接
受
轉
診
診
察
費

加
算
2
0
0點

每
人

5
0
0點

每
人

4
0
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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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醫
院
及
基
層
診
所
量
能
提
升

社
區
服
務
更
深
入

►
開
放
表
別

(1
0

8
年
編
列

7
.2
億
，

1
0

9
年
編
列

8
.2
億

)

►
用
藥
品
質

(下
轉
病
人
放
寬
藥
品
審
核

)

►
查
詢
雲
端
資
料
，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
強
化
預
防
保
健
服
務
與
慢
性
病
照
護

可
近
性
加
強

►
家

庭
醫
師

整
合

性
照
護

計
畫

(1
0
8
年

執
行

2
8
.8
億
，

1
0
9
年
編
列

3
5
億

)

►
假
日
開
診

(地
區
醫
院
假
日
診
察
費
加
成

)

2
5

鼓
勵
地
區
醫
院
假
日
開
診

•
辦
理
緣
由

配
合
分
級
醫
療
政
策
，
並
以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為
優
先
考
量
，
鼓
勵
基
層
院
所
假
日
開

診
，
同
時
考
量
假
日
各
類
醫
事
人
力
與
行
政
團
隊
出
勤
、
加
班
之
實
際
成
本

•
執
行
內
容

–
增
列
地
區
醫
院
假
日
門
診
案
件
加
成

3
0

%
(不

含
門
診
診
察
費
、
藥
品
及
特
材
費
用

)

–
增
列
地
區
醫
院
假
日
門
診
診
察
費
加
計
：
週
六
加
計

1
0

0
點
、
週
日
及
國
定
假
日
加

計
1

5
0
點

•
自

1
0

7
年

1
2
月

1
日
起
實
施
，
推
估
全
年
將
增
加

6
.8

2
億
點
，
由
一
般
服
務
之
非
協
商
支
應

•
另
鼓
勵
地
區
醫
院
夜
間
開
診
，

1
0

8
年

1
月

1
日
起
地
區
醫
院
夜
間
門
診
診
察
費
加
成

1
0

%

週
六

週
日

2
6

01
0

2
0

3
0

4
0

5
0

0

1
00

2
00

3
00

4
00

5
00

107年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8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9年1月

2月

3月

012345678

0

1
00

2
00

3
00

107年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8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9年1月

2月

3月

開
診
家
數

平
均
每
日
件
數

開
診
數

開
診
數

千
件

千
件

1
0
9
年

1
月
開
診
數
逢
農
曆
年
且
其
週
六
為
初
一
故
較

1
0
8
年
同
期

(無
過

年
)低

，
1
0
9
年
第

1
季
受
疫
情
影
響
致
平
均
每
日
件
數
較

1
0
8
年
同
期
低
。

1
0

6
年

1
~

3
月

1
0

9
年

1
~

3
月

1
0

.4
2

%
9

.0
0

%

1
4

.6
0

%
1

3
.2

0
%

9
.6

3
%

1
0

.4
1

%

6
5

.3
5

%
6

7
.3

9
%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0
.0

0
%

1
0
.0

0
%

2
0
.0

0
%

3
0

.0
0

%

4
0
.0

0
%

5
0
.0

0
%

6
0
.0

0
%

7
0
.0

0
%

8
0
.0

0
%

9
0
.0

0
%

1
0
0

.0
0
%

1
0

6
年

1
~

1
2
月

1
0

8
年

1
~

1
2
月

1
0

.6
5

%
1

0
.1

4
%

1
5

.0
9

%
1

4
.3

1
%

9
.9

3
%

1
0

.7
4

%

6
4

.3
3

%
6

4
.8

1
%

各
層
級
門
診
件
數
占
率
變
動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署
三
代
倉
儲
：
門
診
明
細
檔
（

1
0

9
.5

.6
擷
取
）
。

就
醫
日
期

1
0

6
/1

0
9
年

1
-3
月
期
間
。

◎
總
就
醫
次
數
：
取
醫
事
類
別
為
醫
院

(1
2

)、
基
層

(1
1

)之
案
件
，
並
不
計
補
報
、
轉
代
檢
、
慢
連
箋
調
劑
、
病
理
中
心
、
就
醫
併
同
開
立

B
C
肝
用
藥
、
其
他

依
規
定
拆
併
報
案
件
。

2
7

區
域
醫
院
以
上
門
診
減
量

2
%-
醫
學
中
心

2
8

4
,2

9
7

4
,4

0
7

4
,5

0
7

4
,4

5
3

4
,2

9
7

4
,0

7
0

4
,1

9
1

4
,2

5
1

4
,3

3
5

3
,8

2
2

3
,4

5
0

3
,6

0
0

3
,7

5
0

3
,9

0
0

4
,0

5
0

4
,2

0
0

4
,3

5
0

4
,5

0
0

4
,6

5
0

1
0
8

Q
1

1
0
8

Q
2

1
0
8

Q
3

1
0
8

Q
4

1
0
9

Q
1

單 位 ： 千 件

基
期
件
數

符
合
減
量
範
圍
件
數

-5
.3

%

-4
.9

%

-5
.7

%
-2

.7
%

-1
1
.0

%

1
08
全
年
醫
學
中
心
減
量
幅
度

4.
6%
，
已
達
目
標
值

-
3
.9

6%
。

1
09
年
門
診
減
量
措
施
已
暫
緩
執
行
，
第

1季
亦
不
核
扣
。

1
0
8
年
~
1
0
9
年
第
1
季
執
行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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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域
醫
院
以
上
門
診
減
量
2%
-區

域
醫
院

2
9

6
,2

6
5

6
,5

7
8

6
,7

4
9

6
,6

3
3

6
,2

8
4

5
,9

5
5

6
,2

7
1

6
,4

1
0

6
,5

3
1

5
,5

7
7

5
,0

0
0

5
,2

0
0

5
,4

0
0

5
,6

0
0

5
,8

0
0

6
,0

0
0

6
,2

0
0

6
,4

0
0

6
,6

0
0

6
,8

0
0

7
,0

0
0

1
0
8

Q
1

1
0
8

Q
2

1
0
8

Q
3

1
0
8

Q
4

1
0
9

Q
1

單 位 ： 千 件

基
期
件
數

符
合
減
量
範
圍
件
數

-4
.9

%

-4
.7

%

-5
.0

%
-1

.5
%

-4
.9

%

-4
.

-1
.5

%

-1
1
.3

%

10
8全

年
區
域
醫
院
減
量
幅
度

4.
0
%，

已
達
目
標
值

-3
.
96

%。
10

9
年
門
診
減
量
措
施
已
暫
緩
執
行
，
第

1季
亦
不
核
扣
。

1
0
8
年
~
1
0
9
年
第
1
季
執
行
情
形

9
78
,8
00

7
3%

1
97
,8
17

1
5%

1
48
,6
92

1
1%

10
,3
54
 

1
%

8
07
,7
21

8
9%

3
3,
23
6

4
%

5
7,
77
9

6
%

1
3,
21
0

1
%

轉
診

(轉
入

)案
件
分
析

1
.

總
轉
診
件
數

2
6
4
萬
件
中
，
轉
入
案
件
為

1
3
3
.6
萬
件

2
.

1
3

3
.6
萬
件
中
，
上
轉

9
7

.9
萬
件
，
平
轉

1
9

.8
萬
件
，
下
轉

1
4

.9
萬
件

3
.

下
轉
件
數
較
前
一
年
同
期
增
加

1
.6
倍

4
.

下
轉
占
率
由

6
%
增
加
到

1
1

%

1
0
7

年
1
-1

2
月

1
0
8

年
1
-1

2
月

上
轉

平
轉

下
轉

3
0

上
轉

平
轉

下
轉

*者
係
資
料
不
全
，
無
法
判
斷
為
上
轉
、
平
轉
或
下
轉
者
。

建
置

轉
診

資
訊

交
換

平
台

建
置

居
家

照
護

資
訊

共
享

平
台

強
化

醫
院

出
院

準
備

及
追

蹤
服

務

挹
注

1
億

元
鼓

勵
醫

師
跨

層
級

支
援

鼓
勵

診
所

及
醫

院
共

同
照

護

推
動
院
所
垂
直
整
合
計
畫

3
1

強
化
院
所
醫
療
合
作
，
提
供
連
續
性
照
護

各
院
所
間
組
成
垂
直
整
合
聯
盟

北
區

台
北

東
區

高
屏

中
區

南
區

1
7

個
策

略
聯

盟
：

成
大
醫
院
、
奇
美
醫
院
、

台
大
雲
林
、
奇
美
柳
營
、
聖
馬
爾
定
、
嘉
基
醫
院
、

大
林
慈
濟
、
中
榮
嘉
義
、
中
醫
北
港
、
市
立
安
南
、

長
庚
嘉
義
、
南
市
立
醫
、
郭
綜
合
醫
、
新
樓
麻
豆
、

新
樓
醫
院
、
彰
基
雲
林
、
臺
南
醫
院
。

1
8

個
策

略
聯

盟
：

中
山
醫
、
中
國
醫
、
台

中
榮
總
、
秀
傳
、
國
軍
臺
中
總
醫
院
、
彰
基
、

衛
部
豐
原
醫
院
、
彰
濱
秀
傳
、
澄
清
中
港
、

澄
清
綜
合
、
台
中
慈
濟
、
臺
中
醫
院
、
彰
化

醫
院
、
埔
里
基
督
教
、
大
里
仁
愛
、
草
屯
療

養
院
、
童
綜
合
、
光
田
。

1
5

個
策

略
聯

盟
：

三
總
、
馬
偕
、
亞

東
醫
院
、
臺
北
榮
總
、
羅
東
博
愛
醫
院
、

雙
和
醫
院
、
基
隆
共
好
、
台
北
藍
鵲

(市

聯
醫

)、
蘭
陽
分
級
照
護
網
、
聖
母
、

新

光
、
北
醫
、
星
月
計
畫

(台
大

)、
萬
芳
、

里
仁
專
案

(國
泰

)。

3
個

策
略

聯
盟

：
類
都
會
智
慧
型
在
地
整
合

模
式

(慈
濟

)、
山
地
偏
鄉
型
在
地
整
合
模
式

(門
諾

)、
區
域
在
地
醫
療
整
合
模
式

(馬
偕

)

1
4

個
策

略
聯

盟
：

高
榮
與
高
屏
地
區
基
層
、
高
榮

_
支
援
醫
院
、
高
長
及
高
長
醫
師
聯
誼
會
、
高
長
略
聯
盟

合
作
、
大
同
醫
院
、
高
雄
市
立
聯
醫
院
合
作
聯
盟
、
屏

基
基
層
、
國
軍
左
營

_環
台
醫
療
策
略
聯
盟
、
義
大
醫

院
、
小
港
醫
院
、
安
泰
、
高
醫

_分
級
醫
療
雙
向
轉
診

團
隊
、
高
醫

_分
級
醫
療
雙
向
轉
診
共
同
照
護
討
、
高

醫
_守

護
城
鄉
零
距
離
。

7
9

個
策

略
聯

盟
，

共
7

,1
7

7
家

特
約

院
所

(醫
中

2
4

家
、

區
域

8
2

家
、

地
區

醫
院

3
0

8
家

、
基

層
診

所
6

,6
0

8
家

及
藥

局
1

家
、

居
護

所
1

4
0

家
、

康
復

之
家

1
0

家
、

助
產

所
1

家
、

居
家

呼
吸

治
療

所
3

家
)

_統
計

至
1

0
9

年
5

月
底

1
2

個
雁

行
計

畫
：

桃
園
醫
院
、
敏
盛
綜
合
醫
院
、
壢

新
醫
院
、
新
竹
馬
偕
紀
念
醫
院
、
為
恭
紀
念
醫
院
、
林

口
長
庚
紀
念
醫
院
、
聖
保
祿
醫
院
、
北
榮
桃
園
分
院
、

天
晟
醫
院
、
東
元
綜
合
醫
院
、
國
軍
桃
園
總
醫
院
、
台

大
新
竹
。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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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7年

本
署
委
託
國
立
陽
明
大
學
研
究
計
畫

「
分
級
醫
療
制
度
之
成
效
評
估
及
效
益
分
析
」
結
論

•
整
體
而
言
，
專
家
委
員
對
於
目
前
實
施
的
政
策
多
數
覺
得
是
有
效

的
。

•
本
計
畫
分
析
包
含
民
眾
長
期
就
醫
流
向
趨
勢
分
析
、
分
級
醫
療
政
策

實
施
前
後
就
醫
流
向
、
與
醫
療
資
源
耗
用
之
初
步
評
估
，
分
析
結
果

如
下
：

–
所
有
感
冒
、
初
級
醫
療
案
件
還
是
以
診
所
為
主
要
就
醫
場
所
。
疾
病
複
雜
程
度

低
的
病
患
，
總
就
醫
次
數
約

90
%的

就
醫
在
診
所
。

–
感
冒
與
初
級
醫
療
案
件
及
疾
病
複
雜
程
度
低
的
病
患
佔
醫
療
院
所
之
總
門
診
量

佔
比
，
在
診
所
之
佔
比
為
最
高
，
而
在
醫
學
中
心
為
最
低
。

–
所
有
癌
症
、
重
大
傷
病
案
件
的
門
診
，
還
是
以
區
域
級
以
上
醫
院
為
主
，
且
疾

病
複
雜
程
度
越
高
，
越
傾
向
在
醫
院
就
醫
。
因
此
大
病
還
是
在
大
醫
院
，
小
病

還
是
在
基
層
院
所
就
醫
。

–
另
外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驅
動
大
醫
院
門
診
成
長
的
動
力
可
能
來
自
醫
學
中
心
及

區
域
醫
院
在
平
均
就
醫
費
用
及
平
均
就
醫
次
數
的
高
成
長
。

3
3

1
0
7年

本
署
委
託
國
立
陽
明
大
學
研
究
計
畫

「
分
級
醫
療
制
度
之
成
效
評
估
及
效
益
分
析
」
建
議

•
健
保
署
近
年
來
強
力
推
動
分
級
醫
療
政
策
，
其
六
大
策
略
涉
及
之
層
面
相
當
廣

泛
，
應
投
入
更
多
的
資
源
進
行
長
時
間
的
觀
察
，
並
從
各
方
蒐
集
更
完
善
的
資

料
以
全
面
評
估
現
行
制
度
的
成
效
。

•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隨
著
社
會
高
齡
化
及
疾
病
型
態
的
轉
變
，
疾
病
複
雜
程
度
高

的
病
患
逐
年
增
加
，
輕
症
案
件
逐
年
遞
減
，
如
要
達
成
分
級
醫
療
的
目
的
，
建

議
要
全
面
提
升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量
能
，
強
化
基
層
診
所
因
應
社
會
照
護
需
求
。

•
健
保
署
為
加
強
轉
診
之
效
率
建
置
資
訊
系
統
供
院
所
交
換
轉
診
資
訊
，
經
座
談

會
收
集
相
關
資
訊
系
統
及
交
換
平
台
使
用
經
驗
後
，
未
來
仍
需
要
投
入
資
源
以

解
決
資
訊
系
統
連
接
及
使
用
上
的
困
難
，
例
如
：
病
患
相
關
資
訊
之
不
足
、
硬

體
設
備
無
法
支
援
、
網
路
連
線
的
困
難
、
與
院
所
本
身
資
訊
系
統
上
整
合
之
障

礙
等
。

•
現
行
政
策
中
，
強
化
醫
院
與
診
所
醫
療
合
作
服
務
，
提
供
連
續
性
照
護
是
為
重

點
項
目
之
一
。
為
導
引
醫
院
減
少
輕
症
服
務
，
並
強
化
醫
院
與
診
所
醫
療
合

作
，
健
保
署
提
供
多
項
誘
因
以
促
進
醫
療
機
構
間
垂
直
整
合
，
建
議
應
持
續
觀

察
醫
院
與
診
所
的
合
作
關
係
對
分
級
醫
療
的
影
響
，
並
針
對
其
施
行
成
效
進
行

後
續
追
蹤
分
析
。

3
4

1
0
8年

本
署
委
託
國
立
陽
明
大
學
研
究
計
畫

「
分
級
醫
療
制
度
下
醫
療
服
務
整
合
模
式
評
估
與
初
探
」
建
議

•
建
立
合
作
及
互
信
需
要
時
間
，
應
持
續
觀
察
合
作
關
係
對
分
級
醫
療

的
影
響
，
並
針
對
其
施
行
成
效
進
行
後
續
追
蹤
分
析
。

•
下
轉
案
件
有
限
，
顯
示
對
基
層
院
所
量
能
的
缺
乏
信
心
，
建
議
要
全

面
提
升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量
能
、
基
礎
合
作
能
力
以
及
基
層
專
業
能

力
。

•
健
保
署
雖
提
供
多
項
誘
因
以
促
進
醫
療
機
構
間
垂
直
整
合
，
如
能
進

一
步
協
助
降
低
醫
療
院
所
合
作
的
行
政
障
礙
，
及
透
過
強
化
聯
盟
內

院
所
共
同
的
財
務
誘
因
，
讓
策
略
聯
盟
內
的
院
所
能
有
一
致
的
目

標
，
將
能
促
進
實
質
的
臨
床
服
務
整
合
。

•
持
續
提
升
民
眾
自
我
照
護
知
能
或
透
過
政
策
配
套
，
讓
民
眾
自
發
性

前
往
基
層
就
診
或
願
意
下
轉
是
至
關
重
要
的
。

3
5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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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資
訊
輔
助
提
升
醫
療
品
質

被
保

險
人

(民
眾

)

醫
療

提
供

者
醫

療
服

務

就
醫

行
為

雲
端

查
詢

系
統

1
0

2
年

實
施

醫
事

人
員

即
時

查
詢

病
人

過
去

就
醫

與
用

藥
紀

錄

健
康

存
摺

1
0

3
年

實
施

民
眾

隨
時

取
得

完
整

醫
療

資
料

及
保

險
狀

態

協
助

民
眾

進
行

自
我

健
康

管
理

鼓
勵

健
康

促
進

邁
向

初
段

預
防

保
障

病
人

安
全

提
升

醫
療

品
質

避
免

重
複

處
方

提
升

醫
療

效
率

中
央

智
慧

系
統

(C
IS

) 

3
7

健
保
署
近
年
在
醫
療
資
訊
的
努
力

雲
端

化
個

人
化

行
動

化
透

明
化

3
8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雲
端
查
詢
系
統

3
9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雲
端
查
詢
系
統
發
展
歷
程

4
0

重
複

開
立

醫
囑

提
示

用
藥

安
全

提
示

疑
義

通
報

機
制

單
向

查
詢

充
實

項
目

雙
向

互
動

主
動

提
示

避
免
藥
品
交
互

作
用
及
過
敏
反
應

提
升

病
人

安
全

及
資

訊
安

全

雲
端

藥
歷

特
定

藥
品

用
藥

(特
定

管
制

藥
品

&
特

定
凝

血
因

子
用

藥
)

檢
查

檢
驗

結
果

(含
醫

療
影

像
、

結
果

、
報

告
)

牙
科

處
置

及
手

術

手
術

紀
錄

中
醫

用
藥

紀
錄

出
院

病
摘

過
敏

藥
物

復
健

醫
療

檢
查

檢
驗

紀
錄

C
D

C
預

防
接

種

1
0

7
年

1
0

8
年

增
加
醫
療
影
像
查
詢
功
能

重
複
開
立
醫
囑
提
示
功
能

1
0

2
年

「
健
保
雲
端
藥
歷
系
統
」

「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雲

端
查
詢
系
統
」

1
0

4
年

1
0

6
年

擴
增
收
載
範
圍

單
一

個
案

即
時

下
載

藥
品

交
互

作
用

及
過

敏
藥

提
示

功
能

IS
O

+
資

安
查

核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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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成
效

-
1


雲
端
查
詢
率
逐
年
成
長
至

8
7
.
5%


跨
院
所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率
逐
年
降
低

0
.0
%

1
0
.0
%

2
0
.0
%

3
0
.0
%

4
0
.0
%

5
0
.0
%

6
0
.0
%

7
0
.0
%

8
0
.0
%

9
0
.0
%

0

2
,0
0
0

4
,0
0
0

6
,0
0
0

8
,0
0
0

1
0
,0
0
0

1
2
,0
0
0

1
4
,0
0
0

1
6
,0
0
0

1
8
,0
0
0

2
0
,0
0
0

查
詢
人
數

就
醫
病
人
數

(千
人

)

4
1

0
.0
%

0
.5
%

1
.0
%

1
.5
%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降
血

壓

0
.0
%

1
.0
%

2
.0
%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降
血

脂

0
.0
%

1
.0
%

2
.0
%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降
血

糖

0
.0
%

2
.0
%

4
.0
%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抗
思

覺
失

調

0
.0
%

1
.0
%

2
.0
%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抗
憂

鬱
症

0
.0
%

2
.0
%

4
.0
%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安
眠

鎮
靜

執
行
成
效

-
2

2
2
.2
3
2
3
.2
2

2
1
.2
4
2
2
.7
3
2
2
.8
9
2
3
.0
6
2
3
.2
3

2
3
.4
0

2
3
.5
8
2
3
.7
5

1
9
.7
3

1
1
.4
2

8
.4
3

8
.6
2

7
.9
7

6
.8
7

.0
0

5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2
5
.0
0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未
介

入
措

施
之

預
期

值
重

複
藥

費


減
少
重
複
藥
費
管
理
成
效
(A
P
I
提
醒
機
制
)
 

估
算
10
3年

至
1
08
年
減
少
全
藥
類
重
複
藥
費
約

7
6.

9億
元

(億
元

)

雲
端

藥
歷

核
扣

方
案

：
6

0
類

(1
0

8
Q

1
)；

全
藥

類
(1

0
8

Q
4

)

核
扣

方
案

1
2

類
核

扣
方

案
6

類

1
0

7
年

9
月
起
電
腦

主
動
提
示

(A
P

I)
醫

師
重
複
處
方
，
避

免
重
複
用
藥

4
2

2
4
.8

9
 

2
6
.3

1
 

1
8
.8

4
 

1
9
.9

0
 

2
0
.9

5
 

2
1
.6

1
 

2
3
.5

4
 

2
3
.6

5
 

2
2
.3

0
 

0
.0
0

5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2
5
.0
0

3
0
.0
0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未
介

入
措

施
之

預
期

值
申

報
費

用

(億
點

)

檢
查
檢
驗
紀
錄

/
結
果
查
詢

影
像
調
閱
分
享

核
扣

方
案


減
少
重
複
檢
查
檢
驗
管
理
成
效

(
AP
I
提
醒
機
制

)
估
算
10
7-

10
8
年
減
少
44
類
重
複
檢
查
檢
驗
費
用
約
5.
3
億
點

電
腦
主
動
提

示
2

8
日
內
病

人
已
做
醫
療

影
像
檢
查

4
3

執
行
成
效

-
3

辦
理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雲
端
查
詢
標
竿
學
習
分
享
會

4
4


於
10
8年

1
2
月
舉
辦
，
7
0
家
醫
療
院
所
到
場
參
加
觀
摩
。

技
術

共
享

推
廣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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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發
展

導
入

IS
O

，
標

準
化

資
安

管
理

雲
端

系
統

介
面

優
化

藥
品

交
互

作
用

提
示

慢
性

腎
臟

病
人

用
藥

提
示

1
0
9年

持
續
完
善
各
項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雲
端
系
統
功
能

4
5


提
升
醫
師
及
藥
師
使
用
意
願
、
資
訊
安
全
及
病
人
安
全

健
康
存
摺

4
6

健
康
存
摺
建
置
目
的

民
眾

醫
療

院
所

健
保

署

就
醫

申
報

回
饋


健

康
存

摺
-是

一
個

線
上

查
詢

系
統

，
能

查
詢

自
己

的
就

醫
及

健
康

資
料

。

-每
一

位
享

有
健

保
的

民
眾

都
可

以

使
用

，
不

分
年

齡
，

完
全

免
費

。


建

置
目

的
-運

用
IC

T
科

技
，

將
個

人
健

康
資

料
還

給
個

人
，

落
實

知
情

權
與

健
康

自
主

，
協

助
民

眾
做

好
自

我
健

康
管

理
。

-縮
短

醫
病

間
醫

療
資

訊
不

對
等

，
使

用
者

可
提

供
個

人
就

醫
資

料
予

醫
師

參
考

，
提

升
就

醫
安

全
與

品
質

。

4
7

0

50
0,
00
0

1,
00
0,
00
0

1,
50
0,
00
0

2,
00
0,
00
0

2,
50
0,
00
0

3,
00
0,
00
0

3,
50
0,
00
0

4,
00
0,
00
0

4,
50
0,
00
0

5,
00
0,
00
0

5,
50
0,
00
0

6,
00
0,
00
0

6,
50
0,
00
0

7,
00
0,
00
0

7,
50
0,
00
0健
康
存
摺
發
展
軌
跡
與
使
用
情
形

人
數

健
康

存
摺

W
E

B
(1

.0
)

眷
屬

管
理

行
動

版
A

P
P

上
架

快
速

認
證

4
7

1
萬

健
康

存
摺

(2
.0

)

截
至

1
0
9
年

5
月

3
1
日

使
用

人
數

使
用

人
次

5
,7

0
8
萬

人
次

防
疫

口
罩

1
0
3
0
9

1
0
4
1
0

1
0
5
0
7

1
0
7
0
5

1
0
8
0
5

1
0
9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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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理

量
測

預
防

接
種

癌
症

篩
檢

結
果

健
康

資
料

門
診

資
料

(西
醫

、
中

醫
、

牙
醫

)

住
院

資
料

(連
結

「
出

院
病

歷
摘

要
」

)

用
藥

資
料

手
術

資
料

就
醫

資
料

血
糖

、
血

脂
檢

驗
報

告

其
他

檢
驗

資
料

、
自

費
健

檢

影
像

(檔
)或

病
理

檢
查

資
料

檢
驗

(查
)結

果

器
官

捐
贈

/安
寧

緩
和

/預
立

醫
療

意
願

貼
心

叮
嚀

就
醫

提
醒

過
敏

資
料

疾
病

評
估

肝
癌

風
險

預
測

末
期

腎
病

評
估

個
人

專
區

常
用

功
能

我
的

行
事

曆

設
定

常
用

功
能

設
定

推
播

兒
童

預
防

接
種

提
醒

及
推

播

我
的

首
頁

最
近

一
次

就
醫

紀
錄

健
康

時
事

使
用

指
南

觀
看

影
音

短
片

健
康

存
摺

簡
介

使
用

小
技

巧

聯
絡

窗
口

健
康
存
摺
包
含
資
料

(A
P

P
版

)

成
人

預
防

保
健

4
9

【
牙

醫
資

料
】

就
醫
紀
錄
視
覺
化
呈
現

【
手

術
資

料
】

【
醫

療
檢

查
影

像
】

【
用

藥
資

料
】

【
檢

驗
數

據
趨

勢
圖

】


健

康
存

摺
儲

存
您

3
年

內
就

醫
資

料
，

包
含

門
診

(西
醫

、
中

醫
、

牙
醫

)、
住

院
、

手
術

、
用

藥
、

過
敏

紀
錄

、
檢

驗
檢

查
資

料
等

，
並

儘
量

以
視

覺
化

圖
表

呈
現

。

【
門

診
資

料
】

*西
醫
、
中
醫
、
牙
醫
門
診
，

住
院
、
手
術
、
用
藥
資
料
可

轉
成

英
文

版
呈
現
。

5
0

資
料
多
元

【
預

防
接

種
資

料
】

【
癌

症
篩

檢
結

果
】

【
器

捐
/安

寧
註

記
】

【
成

人
預

防
保

健
結

果
】

【
生

理
量

測
】


衛

生
福

利
部

各
司

署
資

料
跨

機
關

整
合


使

用
者

可
自

行
輸

入
血

壓
、

體
重

等
生

理
量

測
值

使
用

者
自

行
輸

入
跨

機
關

整
合

5
1

加
值
運
用

【
肝

癌
風

險
預

測
】

【
末

期
腎

病
評

估
】

疾
病

評
估

表
示
可
連
結
衛
教
資
訊

!

連
結

衛
教

資
訊

就
醫

提
醒

與
推

播
服

務

【
兒

童
常

規
疫

苗
接

種
試

算
推

播
】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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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增
功
能

眷
屬
健
康
管
理

（
1
08
0
50
7）

•
為
利
老
人
、
小
孩
也
可
以
透
過
家
人

手
機
利
用
「
健
康
存
摺
」
進
行
健
康

管
理
。

•
截
至
10
90

53
1
該
功
能
已
使
用
次
數

約
15
0萬

次
，
使
用
該
功
能
人
數
逾

2
0萬

人
。

收
載
自
費
檢
查
資
料

（
1
07
12
0
1）

•
方
式
：
鼓
勵
院
所
上
傳
、
民
眾
登
入

健
康
存
摺
自
行
登

打
。

•
截
至
10
9
05
3
1，

醫
事
機
構
計
上
傳

約
計
67
9,
15
1筆

資
料
（
18
,3
85

人
）
。

•
民
眾
登
入
健
康
存
摺
自
行
登
打
，
約

計
16
,2
54
筆
資
料
（

13
,4
99
人
）
。

5
3

新
增
功
能

（
續
）

購
買
紀
錄

人
道
援
助

5
4

新
增
功
能

（
續
）

飲
食
熱
量
攝
取

卡
路
里
消
耗

5
5

◎
為
利
國
民
健
康
署
我
的
健
康
讚
會
員
資
料
與
健
康
存
摺
使
用
者
資
料
整
合
，
依
衛
福
部
資
訊
處

規
劃
新
增
功
能

未
來
規
劃

•
增
進
使
用
者
黏
著
度
，
精
進

U
I（

U
se

r 
In

te
rf

ac
e）

使
用
者
介
面
及

U
X
（

U
se

r 
E

xp
er

ie
nc

e）
使
用
者
體

體
驗
。

•
精
進
功
能
：
優
化
就
醫
記
錄
查
詢
、
強
化
推
播
提
醒

服
務
與
手
機
行
事
曆
結
合
、
新
增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之
收
(結

)案
紀
錄
，
豐
富
就
醫
資
料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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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準
審
查

5
7

精
準
審
查

--
醫
療
利
用
量
的
監
控
概
念

監
測

•
總
量
管
理

•
分
層
透
析

•
探
勘
影
響
因
子

透
析

篩
異

•
切
中
管
理
標
的

•
異
常
案
件
篩
選

精
準

審
查

5
8

精
準
審
查

--
審
查
朝
合
理
化 

注
重
臨
床
專
業

•
醫
療
院
所
-
證
據
醫
學
、
病
歷
佐
證

•
健
保
行
政
-
審
查
共
識
、
核
減
理
由


減
少
財
務
衝
擊

•
醫
療
院
所
-
申
報
合
理
、
價
值
醫
療

•
健
保
行
政
-
減
少
隨
機
抽
審
回
推
之
衝
擊


健
保
署

1
07

.
03

.1
5公

告
修
正
審
查
辦
法

~
提
高
極
端
值
案
件
比
例
、
增
列
得
設
定
回
推
上
限

值

5
9

精
準
審
查

--
審
查
朝
智
能
化


強
化
資
訊
科
技
與
醫
療
專
業
參
與

•
數
位
化
作
業
環
境

(
上
傳
、
申
報
、
送
審
、
核
定
、
爭
審

)

•
大
數
據
分
析

+專
業
意
見

+
資
通
科
技

•
偏
重
立
意
抽
審

朝
向
精
準
審
查
邁
進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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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準
審
查
─
用
藥
及
檢
查

(驗
)之

管
理

6
1

供
醫

師
看

診
即

時
掌

握
病

人
資

訊
，

以
確

保
病

人
安

全
與

醫
療

品
質

資
訊

提
示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雲
端

查

詢
系

統
重

複
處

方
主

動

提
示

資
訊

回
饋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醫
師

處
方

前

醫
師

處
方

後
且

申
報

費
用

即
時
查
詢
病
人

3
個

月
內
藥
品
就
醫
資
訊


藥
品

8
0

/2
0
管
理
方

案


6
0
類
藥
品
重
複
病
人

用
藥
歷
程

(自
1

0
8

Q
4

擴
增
為
全
藥
類

)


異
常
高
於
同
儕

立
意

專
審


6

0
類
藥
品
重
複
用
藥

不
符
規
範
不
予
支
付

(自
1

0
8

Q
4
擴
增
為
全

藥
類

)

用
藥

管
理

即
時
查
詢
及
提
示
病
人

6
個

月
內
重
要
檢
查

(驗
)

結
果
功
能

2
0
類
重
要
檢
查

(驗
)管

理
方
案


異
常
高
於
同
儕

立
意

專
審


門
診

2
8
日
內
再
執
行

未
先
調
閱
已
上
傳

C
T

及
M

R
I檢

查
影
像
或
報

告
不
予
支
付

檢
查

(驗
)管

理

6
1

精
準
審
查

-藥
品
80

/2
0管

理
方
案

6
2

資
訊
提
示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雲
端
查
詢
系
統

資
訊
回
饋

80
%藥

費
的
藥
品
統
計

(A
TC

3碼
)

精
準
審
查

※
按
月
回
饋
統
計
資
料

1
.
重
複
用
藥
金
額
佔
率

2
.
院
所
及
醫
師
每
日
平
均

藥
費
高
於
同
儕

※
電
腦
抽
審
指
標

1
.
增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並
自
動
化

審
查

2
.
重
複
用
藥
管
理
方
案
擴
增
類
目

醫
師
處
方
前

醫
師
處
方
後

且
申
報
費
用

※
立
意
抽
審
指
標

1
.
提
高
審
查
效
能
佳
之
篩
異
指
標
抽
審
率

2
.
持
續
開
發
篩
異
指
標

電 腦 審 查

專 業 審 查

精
準
審
查

-1
08
年
20
類
重
要
檢
查
(驗

)管
理
方
案
-1

6
3

資
訊
提
示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雲
端
查
詢
系
統

資
訊
回
饋

2
0類

重
要
檢
查
(驗

)統
計

精
準
審
查

醫
師
處
方
前

醫
師
處
方
後

且
申
報
費
用

※
按
月
回
饋
統
計
資
料

1
.
同
病
人

2
8日

再
次
執
行

2
.
院
所
及
醫
師
執
行
率
異
常

高
於
同
儕

※
抽
審
指
標

1
.
同
病
人

2
8日

再
次
執
行

病
人
再
次
執
行
檢
查

(驗
)極

端
異
常

2
.
院
所
及
醫
師
執
行
率
異
常
高
於
同
儕

院
所
執
行
率
異
常
偏
高

電
腦

斷
層

(C
T

)
腹

部
超

音
波

磁
振

造
影

(M
R

I)
正

子
造

影
(P

E
T

)

1
0

8
年

C
T

、
M

R
I、

腹
部

超
音

波
、

正
子

照
影

2
8

日
內

再
檢

查
次

數
及

比
率

分
析

1
.資

料
來
源
：

D
A
指
標

2
7

3
4

_檢
查

(驗
)管

理
效
益
評
估
統
計

2
.統

計
期
間
：

1
0

7
/0

1
－

1
0

8
/1

2

3
.列

入
計
算
醫
令
代
碼
：

C
T
檢
查

(3
3

0
7

0
B
、

3
3

0
7

1
B
、

3
3

0
7

2
B

)；
M

R
I檢

查
(3

3
0

8
4

B
、

3
3

0
8

5
B

)；
P

E
T
檢
查

(2
6

0
7

2
B

)腹
部
超
音
波
檢
查

(1
9

0
0

1
C
、

1
9

0
0

9
C

)

4
.分

子
(跨

院
)：

當
月
分
母
案
件
中
以
同
病
人

ID
往
前
勾
稽

2
8
日
內
全
國
門
診
有
申
報

C
T
、

M
R

I、
P

E
T
、
腹
部
超
音
波
執
行
之
案
件
，

有
勾
稽
到
之
分
母
案
件
列
為
分
子

2
8
日
內
再
次
檢
查
次
數

2
8
日
內
再
次
檢
查
率

6
4

2
2
,5

9
7
 

1
9
,5

7
9
 

2
.3

4
%

1
.9

6
%

1
8

,0
0

0

1
9

,0
0

0

2
0

,0
0

0

2
1

,0
0

0

2
2

,0
0

0

2
3

,0
0

0

2
4

,0
0

0

0
.0

%

0
.5

%

1
.0

%

1
.5

%

2
.0

%

2
.5

%

1
0
7
年

1
0
8
年

7
,6

0
0
 

6
,4

6
3
 

1
.2

6
%

1
.0

4
%

6
,0

0
0

6
,5

0
0

7
,0

0
0

7
,5

0
0

8
,0

0
0

8
,5

0
0

0
.0

%

0
.2

%

0
.4

%

0
.6

%

0
.8

%

1
.0

%

1
.2

%

1
.4

%

1
0
7
年

1
0
8
年

3
9
,0

5
0
 

3
1
,7

4
5
 

1
.5

7
%

1
.2

4
%

3
0

,0
0

0

3
2

,0
0

0

3
4

,0
0

0

3
6

,0
0

0

3
8

,0
0

0

4
0

,0
0

0

4
2

,0
0

0

0
.0

%

0
.2

%

0
.4

%

0
.6

%

0
.8

%

1
.0

%

1
.2

%

1
.4

%

1
.6

%

1
0
7
年

1
0
8
年

2
8

2
1

0
.0

9
%

0
.0

6
%

1
0

1
5

2
0

2
5

3
0

3
5

0
.0

0
%

0
.0

2
%

0
.0

4
%

0
.0

6
%

0
.0

8
%

0
.1

0
%

1
0
7
年

1
0
8
年

精
準
審
查

-1
08
年
20
類
重
要
檢
查
(驗

)管
理
方
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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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各
總
額
部
門
執
行
情
形

一
、
客
觀
數
據

二
、
主
觀
調
查

總
額

執
行

及
時

保
障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效
率

資
源
利
用

合
理
化

效
果

結
果
面
測
量

安
全

強
化
病
人
安
全

病
人
為

中
心

建
構
全
人
照
護

模
式

公
平

促
進
就
醫

公
平
性

6
6

參
考
美
國

I
ns

ti
t
ut

e
 o

f 
Me

d
ic

i
ne
；

(I
O
M)

六
大
醫
療
品
質
目
標
。

健
保
於
總
額
下
推
動
各
項
重
點
措
施

6
7

六
大

構
面

及
時

公
平

效
率

安
全

病
人

為
中 心

效
果

精
準

審
查

、
違

規
查

處
與

輔
導

、
分

區
自

主
管

理


導
入
新
藥
、
新
特
材
、
新
診

療
項
目
、

C
型
肝
炎
新
藥
。


推
動
疾
病
管
理
方
案
。


特
約
各
類
健
保
院
所
、
鼓
勵

院
所
假
日
開
診
。


推
動
分
級
醫
療
與
雙
向
轉

診
、
大
醫
院
門
診
減
量


支
付
制
度
改
革

(論
病
例
計

酬
、

R
B

R
V

S
、

D
R

G
、
論
人

計
酬
等

)及
支
付
標
準
調
整


減
少
呼
吸
器
依
賴
患
者
、
推

動
安
寧
療
護
。


調
整
部
分
負
擔
。


公
開
品
質
指
標
、
辦
理
總
額

各
部
門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
定
期
監
測
民
眾
滿
意
度
。


推
動
院
所
即
時
上
傳
、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端
查
詢
系
統
、
健
康
存
摺
。


加
強
院
所
感
染
管
控
。


護
理
人
力
之
改
善
。

各
項
整
合
方
案


家
庭
醫
師
整
合
計
畫
。


醫
院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
急
性
後
期
整

合
照
護
、
跨
層
級
醫
院
合
作
計
畫


居
家
醫
療
與
長
照

2
.0
轉
介
。


保
障
弱
勢
族
群
醫
療
權
益

(重
大
傷
病
認
定
、
保
障
血
友
病
及

罕
病
及
愛
滋
病
藥
品
、
器
官
移

植
費
用

)


強
化
偏
遠
地
區
醫
療

(I
D

S
、

各
總
額
部
門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
醫
院
醫
療
服
務

提
升
計
畫
。

執
行
概
況
—
及
時
性

二

新
醫
療
科
技
之
導
入

疾
病
管
理
方
案

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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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醫
療
科
技
預
算

6
9

年
項
目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醫
院

成
長
率

0
.6

4
6

%
0

.5
0

3
%

0
.5

3
1

%
0

.8
4

4
%

0
.7

1
4

%

增
加
金
額

(億
元

)
2

2
.7

5
5

1
8

.5
3

5
2

0
.6

3
3

4
.4

0
3

0
.1

9

西
醫
基
層

成
長
率

0
.1

2
2

%
0

.0
8

2
%

0
.0

8
0

%
0

.1
0

6
%

0
.0

3
7

%

增
加
金
額

(億
元

)
1

.2
0

0
.8

3
0

.8
4

1
.1

6
0

.4
2

新
醫
療
科
技

-新
藥


1
04
-1
08
年
收
載
新
藥
之
品
項
數

*本
表
所
指
新
藥
為
10
4至

1
08
年
收
載
，
且
符
合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
並
經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共
同
擬
訂
會
議
同
意
納
入
收
載
之
藥
品
，
且
不
含
專
款
藥
品

(罕
見
疾
病
用
藥
、

血
友
病
用
藥
、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症
候
群
治
療
藥
品
及

C肝
用
藥

)及
代
辦
品
項

(戒
菸
、
流
感
疫
苗
及
流
感
抗
病
毒

藥
劑

)

7
0

收
載
年
度

新
藥
類
別
/品

項
數

合
計

第
1類

第
2
A
類

第
2B

類

1
0
4

3
1
8

1
9

4
0

1
0
5

4
1
2

1
0

2
6

1
0
6

6
1
4

2
2

4
2

1
0
7

2
1
3

3
6

5
1

1
0
8

9
2
4

1
8

5
1

合
計

2
4

8
1

1
0
5

2
1
0

新
醫
療
科
技

-新
藥

(
收
載
51
項

)

7
1


第
1
類
新
藥
9項

，
分
別
用
於
治
療
局
部
晚
期
或
轉
移
性
乳
癌
的
停

經
後
婦
女
之
初
始
內
分
泌
或
是
以
內
分
泌
治
療
時
疾
病
惡
化
後
的

治
療
、
慢
性
淋
巴
球
性
白
血
病

(C
LL
)等

。


第
2
A
類
新
藥
24
項
，
分
別
用
於
治
療
黑
色
素
細
胞
瘤

治
療
無
法
切

除
或
轉
移
性
黑
色
素
瘤
病
人
、
治
療
一
歲
以
上
糖
尿
病
患
者
、
肢

端
肥
大
症
、
適
合
接
受
全
身
性
治
療
或
光
療
法
的
中
至
重
度
斑
塊

性
乾
癬
成
人
病
人
、
自
體
顯
性
多
囊
性
腎
臟
病
(A
D
P
K
D
)且

eG
FR
大

於
2
5
m
L/
m
in
/1
.7
3
m
2
之
慢
性
腎
臟
病
成
人
患
者
等
。


第
2
B
類
新
藥
共
18
項
，
分
別
用
於
治
療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
因
輸
血

而
導
致
慢
性
鐵
質
沈
著
症
(輸

血
性
血
鐵
質
沉
積
)的

成
年
人
及
2
歲

以
上
兒
童
患
者
等
。

新
醫
療
科
技

-新
特
材


1
04
-1
08
年
收
載
新
特
材
之
品
項
數

7
2

收
載
年
度

創
新
功
能

功
能
改
善

總
計

1
0
4

7
5
3

6
0

1
0
5

5
2

5
4

1
0
6

1
0
6

3
1

5
3

8
4

1
0
7

3
1

4
0

7
1

1
0
8

2
7

3
9

6
6

合
計

1
4
8

2
3
9

3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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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醫
療
科
技

-新
診
療
項
目


1
04
-1
08
年
新
醫
療
科
技
診
療
項
目
之
項
目
數

註
1
：

1
0
8
年
新
增
項
目
計

1
5
項
，
修
訂
項
目
計

6
項
。

註
2
：

1
0
8
年
新
醫
療
科
技
診
療
項
目
就
未
列
項
編
列

1
億
元
；
惟
因
院
所
未
列
項
目
提
報
之
新
增
診
療
項
目
計

5
1

項
，
「
胸
骨
切
除
術
」
經

1
0
9

/3
/1

2
共
同
擬
訂
會
議
通
過
，
修
訂

6
7
0

0
1
B
及

6
7

0
3
8

B
之
備
註
；
「

H
L

A
-B

 

5
8

0
1
」
及
「
大
腸
金
屬
支
架
置
放
術
」

(計
5
項
建
議

)經
提
共
同
擬
訂
會
議
及
專
家
諮
詢
會
議
後
，
須
補
充
資

料
後
再
提
會
；
「
經
前
部
全
層
眼
瞼
切
開
術
」
院
所
表
示
撤
案
；

2
7
項
新
增
建
議
已
函
請
提
案
院
所
補
件
，

另
其
餘
項
目
將
盡
速
辦
理
。

7
3

收
載
年
度

項
目
數

總
額
編
列

(百
萬
元

)

推
估
增
加
預
算

(百
萬
點

)

1
0
4
年

2
7

3
0
0

2
5
3
.7

1

1
0
5
年

2
6

3
0
0

3
0
0
.1

9

1
0
6
年

2
1

3
9
3

3
9
1
.9

1

1
0
7
年

3
1

4
0
0

3
9
4
.7

6

1
0
8
年

2
1

(註
1
)

4
0
0

3
8
7
.1

3

2
(註

2
)

1
0
0

0

執
行
概
況
—
及
時
性

二

新
醫
療
科
技
之
導
入

疾
病
管
理
方
案

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7
4

4
7

3
.0

 4
5

3
.4

 3
9

7
.4

 3
9

5
.6

 

5
1

6
.7

 6
6

4
.1

 

7
5

2
.5

 8
5

6
.7

 1
,0

0
5

.5
 1

,1
8

1
.9

 
1

,2
9

0
.9

 1
,4

4
3

.3
 1

,5
3

1
.8

 

1
,7

1
7

.0
 

0

5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疾
病
管
理
方
案

-
照
護
人
數

7
5

註
：
疾
病
管
理
方
案
照
護
人
數
係
統
計
論
質
方
案

(
糖
尿
病
、
氣
喘
、
思
覺
失
調
症
、
乳
癌
、

B、
C肝

個
案
追
蹤
、
孕
產
婦
全
程
照
護
、
早
療
、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病
、
提
升
醫
院
用
藥
安
全
與
品
質
方
案

)及
E
a
r
ly

-
CK
D方

案
之
收
案
數
。

1
0
項
疾
病
管
理
方
案

1
0
8年

共
照
護
約

17
2
萬
人

千 人

疾
病
管
理
方
案

-
照
護
率

7
6

註
1：

照
護
率

分
子

:
當
年
度
申
報
該
方
案
相
關
費
用
之
歸
戶
人
數
。

分
母

:
當
年
度
該
疾
病
之
符
合
收
案
條
件
之
歸
戶
人
數

(糖
尿
病

)
或
當
年
度
申
報
該
疾
病
診
斷
之
歸
戶
人
數

(氣
喘
、
乳
癌
、
高
血
壓
、
思
覺
失
調
症
、

B
C肝

帶
原
者

)
註

2：
糖
尿
病
方
案

99
年
放
寬
收
案
條
件

;氣
喘
方
案
配
合
收
案
對
象
定
義
改
變
，

9
9年

照
護
率
統
計
方
式
改
變
：

9
9年

以
前
分
母
是
以
門
診
主
診
斷

49
3歸

戶
人
數
，
排
除
兩
次

就
醫
大
於

6
0天

者
。

99
年
開
始
分
母
是
以
門
診
主
診
斷

4
9
3歸

戶
人
數
，

6
0天

內
同
院
所
就
醫

2次
以
上
。
。

註
3：

高
血
壓
方
案
因
病
患
常
合
併
多
重
疾
病
，
例
如
糖
尿
病
、
慢
性
腎
臟
病
等
，
故
未
再
以
疾
病
別
單
獨
另
列
計
畫
追
蹤
，

自
1
02
年

1
月

1
日
起
停
止
試
辦
。

註
4
: 
早
期
療
育
計
畫
係
以
團
隊
提
供
全
人
照
護
，
門
檻
較
高
，
致
照
護
率
約
維
持

1
0
%；

另
乳
癌
方
案
因
參
與
醫
院
僅

5家
，
照
護
人
數
有
限
。

糖
尿
病

, 
5

5
%

氣
喘

, 
3

6
%

乳
癌

, 
7

%

思
覺
失
調

, 
6

7
%

B
C
肝
追
蹤

, 
4

1
%

孕
產

, 
3

3
%

早
療

, 
1

2
%

C
O

P
D

, 
3

5
%

E
ar

ly
-C

K
D

, 
3

0
.9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糖
尿
病

氣
喘

乳
癌

思
覺
失
調

B
C
肝
追
蹤

孕
產

早
療

C
O

P
D

E
ar

ly
-C

K
D

31



可
避
免
住
院
指
標
趨
勢

7
7

年
度

單
位

件
數
/1
0萬

人 1
8

1
4

1
8

1
5

1
7

5
5

1
6

8
8

1
7

2
6

1
7

6
2

1
6

6
8

1
5

6
3

1
5

5
2

1
5

1
0

1
5

8
7

1
5

4
2

1
5

3
4

9
2

3
9

5
4

9
6

3
9

5
9

9
9

6
1

0
5

6
1

0
2

4
9

6
6

9
8

1
9

6
6

1
0

2
3

9
6

1
9

5
3

8
9

2
8

6
1

7
9

2
7

3
0

7
3

1
7

0
6

6
4

3
5

9
7

5
7

2
5

4
4

5
6

4
5

8
1

5
8

1

 -

 5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2
,5

0
0

9
5

9
6

9
7

9
8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總
體

急
性

慢
性

新
制

成
人

健
康

檢
查

篩 檢

篩
檢

合 作 執 行

透
析

事
務

建 立

採 用

篩
檢

動
員

照 護

透 析 總 額

合 作 推 動

宣 傳

推 動

建
議

協
助

建 立

台
灣

腎
臟

醫
學

會

慢
性
腎
臟
病
防
治
指
引

腎
毒
物
藥
物
用
藥
指
引

監
測
資
料
庫
與
監
測
指
標

e
a

rl
y

C
K

D
計

畫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D
e

p
a

rt
m

e
n

t 
o

f 
H

e
a

lt
h

 P
ro

m
o

ti
o

n
  

M
in

is
tr

y
 o

f 
H

e
a

lt
h

 a
n

d
 W

e
lf

a
re

透
析
患
者

安
寧
照
護

腎
臟
移
植

糖
尿

病
、

冠
心

病
、

高
血

壓
、

高
危

險
群

社
會

大
眾

(潛
在

病
患

)
e

G
F

R
架

構

C
K

D
1

C
K

D
2

C
K

D
3
a

C
K

D
3
b

C
K

D
4

C
K

D
5

個
案

管
理

基
層

院
所

衛
生

所
合

作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保
署

D
e

p
a

rt
m

e
n

t 
o

f 
N

a
ti

o
n

a
l 

H
e

a
lt

h
 I

n
s
u

ra
n

c
e

 

M
in

is
tr

y
 o

f 
H

e
a

lt
h

 a
n

d
 W

e
lf

a
re

健
康

保
健

推
廣

機
構

(腎
臟
專
科
醫
師

+
衛
教
師

+
營
養
師

)

透
析

院
所

透
析
院
所

P
re

-
E

S
R

D
計

畫

生
策
會

國
衛
院

其
它
醫
學
會

衛
生
福
利
部

(M
in

is
tr

y
 
o
f 

H
e
a
lt
h
 a

n
d
 W

e
lf
a
re

)

慢
性
腎
臟
病
防
治
與
照
護

品
質
提
升

5
年
計
畫

媒
體

持 續 推 動

7
8

防
治
腎
病
建
構
跨
單
位
合
作
模
式

減
緩
腎
臟
病
人
病
程
進
度
相
關
措
施

為
提
早
在
腎
臟
病
早
期
介
入
相
關
預
防
措
施
，
提
升
早
期
慢
性

腎
臟
病
患
對
自
我
疾
病
認
知
並
做
改
善
，
進
而
減
緩
與
避
免
其

疾
病
病
程
進
入
末
期
腎
病
變
，
降
低
台
灣
尿
毒
症
之
發
生
率
。

•
初
期
慢
性
腎
臟
病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
Ea
rl

y_
CK
D
）

–
照
護

C
K
D第

1-
3
a
期
之
個
案
，
重
新
恢
復
腎
功
能
。

–
1
0
8年

共
有

99
9
家
院
所
參
與
，
累
計
收
案
數
為

86
.9
萬
人
。

•
末
期
腎
臟
病
前
期
之
病
人
照
護
與
衛
教
計
畫
(P

r
e-
E
SR
D
)

–
照
護

C
K
D第

3b
-
5
期
之
個
案
。

–
1
0
8年

有
2
4
4家

院
所
參
與
，
新
收
案
數
為

2.
7
萬
人
，
透
析
新
增
病

患
中
有
接
受

Pr
e
-
E
SR

D照
護
之
比
例
約

6
9.

0
%
，
逐
年
增
加
。

7
9

執
行
概
況
—
及
時
性

二

新
醫
療
科
技
之
導
入

疾
病
管
理
方
案

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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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滿
意
度
調
查

-假
日
有
看
診
之
緊
急
需
求
比
率

8
1

註
：
問
卷
題
目

1
醫
療
人
員
亦
需
適
度
休
息
，
您

(他
)【

就
診
者
】
曾
經
有
緊
急
需
求
要
在

(診
所

/牙
醫

/中
醫

)假
日
求
診
？

2
.[
有
者
續
答

]您
(他

)[
就
醫
者

]是
否
能
在
當
地

(診
所

/牙
醫

/中
醫

)找
到
其
他
就
醫
的
醫
療
院
所
？

3
..
[否

者
續
答

]請
問
您

(他
)[
就
醫
者

]是
否
因
而
感
到
不
方
便
？

%

10
8年

4
3
%

1
4
%

2
0
%

2
9
%

3
1
%

5
2
%

7
0
%

6
5
%

8
2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基
層

中
醫

牙
醫

假
日

有
看

診
緊

急
需

求

有
看

診
需

求
，

不
能

在
當

地
找

到
其

他
就

醫
的

院
所

假
日

不
能

在
當

地
院

所
看

診
，

感
到

不
方

便
的

比
例

離
島
地
區
假
日
門
診
案
件
診

察
費
加
計
20
%
：

新
增
通
則
八
：
離
島
地
區
牙

醫
診
所
週
六
、
週
日
及
國
定

假
日
之
牙
醫
門
診
案
件
，
門

診
診
察
費
得
加
計

20
%

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提
升
牙
醫
假
日
開
診
率

8
2

1.
增
修
牙
醫
急
症
處
置
相
關
診
療
項
目
及
假
日
急
診
處
置

2
.

提
高
支
付
誘
因
，
以
增
加
牙
醫
急
症
處
置
便
利
性

調
升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之
牙
科
門
診
診
察
費

10
點

(1
0
5.

4.
1
生
效

)

1
0

5
年

1
0

9
年

1
0

8
年

新
增

2項
支
付
項
目

•
牙
醫
急
症
處
置
支
付

項
目
(
1,

0
00
點

)
•

週
日
及
國
定
假
日
牙

醫
門
診
急
症
處
置

(8
00
點

)

•
增
列
週
六
急
症
處
置
：
修

訂
「
週
六
、
日
及
國
定
假

日
牙
醫
門
診
急
症
處
置
」

(8
00
點

)
•
新
增
「
牙
齒
外
傷
急
症
處

理
」

(4
,9

76
點

)

醫
院
牙
醫
夜
間
急
診
案
件

特
定
處
置
費
加
計

50
%
：

新
增
通
則
七
：
地
區
醫

院
、
區
域
醫
院
及
醫
學
中

心
牙
醫
師
之
夜
間

(晚
上

9
時
至
隔
日
早
上

9
時

)急
診

案
件
申
報
特
定
處
置
費
，

得
加
計

5
0%
。

•
為
鼓
勵
西
醫
基
層
假
日
開
診
，
本
署
持
續
研
擬
運
用

1
0
7年

度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非
協
商
因
素
預
算
，
調
高
假

日
診
察
費
，
並
經

10
7
年

5月
31
日
及
1
0
7年

8月
2
3日

兩
次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研
商
議
事
會
議
提
案
討
論
，
惟
均
未

獲
共
識
。

•
本
署
於

10
8
年

5月
23
日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研
商
議
事
會
議

再
提
案
討
論
，
運
用
1
0
7年

度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非
協
商

因
素
預
算
調
高
假
日
診
察
費
，
惟
會
議
決
議
第
一
段
(1
-

3
0
人
次
)合

理
量
門
診
診
察
費
均
調
高
6
點
，
不
另
針
對

假
日
診
察
費
調
整
。

8
3

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提
升
基
層
假
日
開
診
率

提
高
支
付
誘
因

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提

高
假
日
基
層
開
診
率

•
1
0
6
年
1
2
月
2
6
日
支
付
標
準
共
同
擬
訂
會
議
之
會
議
共

識
重
點
：


西
醫
基
層
開
診
率
以
維
持
現
行
全
國
平
均
值
(週

六
8
3
％
，

週
日
2
0
％
)為

原
則
，
開
診
率
較
低
之
區
域
醫
師
公
會
全
聯

會
各
縣
市
醫
師
公
會
協
助
輔
導
。


請
全
聯
會
於
研
議
運
用
1
0
7
年
度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非
協
商
因

素
調
整
支
付
標
準
項
目
中
，
將
提
高
假
日
開
診
誘
因
納
入
考

量
。

•
本
署
按
上
述
會
議
之
決
議
，
每
月
持
續
函
送
全
聯
會
各

縣
市
之
假
日
開
診
率
統
計
，
洽
請
該
會
就
開
診
率
較
低

之
地
區
瞭
解
原
因
及
輔
導
。

8
4

全
聯
會
輔
導

33



8
6
.
0%

7
9
.
5%

8
4
.
2%

8
1
.
6%

8
4
.
5%

8
2
.
4%

8
3
.
2%

8
2
.
0%

8
1
.
8%

8
2
.
9%

8
4
.
1%

8
4
.
5%

6
5
.
2%

8
3
.
8%

8
5
.
3%

9
3
.
2%

7
9
.
4%

9
1
.
2%

8
8
.
5%

9
2
.
1%

8
9
.
6%

9
1
.
6%

9
0
.
2%

8
7
.
5%

8
9
.
6%

9
1
.
7%

9
2
.
2%

6
8
.
8%

8
9
.
4%

9
2
.
8%

7
0
.
4%

5
7
.
4%

6
5
.
7%

6
1
.
7%

6
7
.
3%

6
2
.
6%

6
6
.
9%

6
5
.
6%

6
0
.
7%

6
4
.
5%

6
6
.
6%

6
7
.
1%

4
9
.
8%

6
3
.
9%

6
8
.
5%

40
%

60
%

80
%

10
0%

12
0%

10
80
1
10
80
2
10
80
3
10
80
4
10
80
5
10
80
6
10
80
7
10
80
8
10
80
9
10
81
0
10
81
1
10
81
2
10
90
1
10
90
2
10
90
3

1
0

8
年
至

1
0

9
年

3
月
週
六
開
診
率

基
層

中
醫

牙
醫

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西
醫
基
層
、
中
醫
及
牙
醫
診
所
假
日
開
診
率

8
5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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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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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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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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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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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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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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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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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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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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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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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6
10
80
7
10
80
8
10
80
9
1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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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1
1
10
81
2
10
90
1
10
90
2
10
90
3

1
0

8
年
至

1
0

9
年

3
月
週
日
開
診
率

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住
院
病
床
等
待
與
期
望

•
是
否
容
易
排
到
病
床
：

1
0
8
年
約

8
0
%
的
民
眾
表
示
容
易
。

•
是
否
與
期
望
相
符
：

1
0
8
年
約

7
7
%
的
民
眾
與
期
望
相
符
。

註
：
回
答
人
數
，

1
0
4
年

1
0
6
人

(占
率

5
.2

%
) 
，

1
0

5
年

7
2
人

(占
率

3
.6

%
)，

1
0

6
年

6
9
人

(占
率

6
.7

5
%

)、
1

0
7
年

7
1
人

(占
率

6
.4

7
%

) 
、

1
0

3
年

4
1
人

(占
率

4
%

) 
；

。
8
6

7
1
%

6
9
%

7
9
%

7
2
%

8
0
%

9
2
%

6
5
%

8
3
%

7
5
%

7
7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住
院

容
易

排
到

病
床

排
到

之
病

床
與

期
望

相
符

執
行
概
況
—
效
率
面

三

8
7

西
醫
部
門

中
醫
部
門

牙
醫
部
門

推
動
Tw
-D
RG
s

•
執
行
情
形

預
計
分

5
個
階
段
導
入
，
共

1
,0

6
2
項
。

1
.1

0
0

~
1

0
2
年
因

T
w

-D
R

G
s第

2
階
段
項
目
未
導
入
，
故
預
算
未
執
行
。

2
.1

0
3
年
導
入

T
w

-D
R

G
s第

2
階
段
項
目
，
併
醫
院
總
額
一
般
服
務
費
用
結
算

3
.8

7
億
元
。

3
.1

0
4
年
因

T
w

-D
R

G
s第

3
階
段
項
目
未
導
入
，
預
算
尚
未
執
行
。

4
.1

0
5
年
因

T
w

-D
R

G
s第

3
-5
階
段
項
目
未
導
入
，
預
算
尚
未
執
行
。

5
.1

0
6
年
因

T
w

-D
R

G
s第

3
階
段
項
目
尚
未
導
入
，
預
算
尚
未
執
行
。

6
.1

0
7
年
因

T
w

-D
R

G
s第

3
-5
階
段
項
目
未
導
入
，
預
算
尚
未
執
行
。

7
.1

0
8
年
因

T
w

-D
R

G
s第

3
-5
階
段
項
目
未
導
入
，
預
算
尚
未
執
行
。

8
8

年
9
8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經
費

(億
元

)
3

3
3

3
.8

7
3

.8
7

6
.6

7
2
.8

1
1
.1

4
3

1
0

.8
8

8
.6

8

實 際

導
入
階
段

1
2

導
入
項
目

(項
)

--
1
6
4

--
--

--
2
3
7

--
--

--

導
入
項
目
占

D
R

G

費
用
比

2
8
.6

%
7
.6

%

導
入
項
目
占
住
院

費
用
比

1
6
.7

%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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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
-
DR

Gs
之
成
效

8
9

年
度

指
標

已
實
施

D
R

G
s

待
實
施

D
R

G
s

1
0

7
1

0
8

變
化

幅
度

1
0

7
1

0
8

變
化

幅
度

3
日
內
再
急
診
率

1
.9

8
%

2
.0

3
%

↑
0

.0
5
個
百
分
點

3
.7

7
%

3
.8

5
%

↑
0

.0
8
個
百
分
點

1
4
日
內
再
住
院
率

3
.8

%
3

.7
%

↓
0

.1
個
百
分
點

1
3

.4
6

%
1

4
.0

3
%

↑
0

.5
7
個
百
分
點

住
院
日
數

3
.9

9
3

.9
7

↓
0

.0
2
天

1
2

.8
8

1
1

.9
2

↓
0

.9
6
天

轉
院
率

0
.6

3
%

0
.6

4
%

↑
0

.0
1
個
百
分
點

2
.5

4
%

2
.5

8
%

↑
0

.0
4
個
百
分
點

急
性
心
肌
梗
塞
出
院

後
3

0
內
死
亡
率

1
0

.0
5

%
9

.4
4

%
↓

0
.6

1
個
百
分
點

急
重
難
之
支
付
標
準
調
整

(西
中
牙

)

9
0

提
高
住
院
基
本

診
療
支
付
條
件

提
高
護
理
人

員
支
付
條
件

急
診
保
障

措
施

特
定
診
療

項
目
調
整


10
5年

調
升
住
院
診
察
費
及
病
房

費
11
.4
%


1
06
年

•
調
高
IC
U及

高
危
險
妊

娠
住
院
診
察
費

•
調
升
兒
童
專
科
醫
師
申

報
加
護
病
房
診
察
費
、

住
院
會
診
費
、
一
般
住

院
診
察
費
及
隔
離
病
床

住
院
診
察
費
之
加
成

率
。


10

8年
•

調
升
住
院
診
察
費

1
3.
5
%

•
7
5歲

以
上
老
人
住
院
診

察
費
加
成
20
%。


1
05
年

調
升
住
院
護
理
費

7%
-

1
1.
4
%


10

6年
•

偏
鄉
醫
院
住
院
護
理
費

加
成
由

3.
5%
調
升
為

1
5%

•
地
區
醫
院
住
院
護
理
費

支
付
點
數
調
升

3.
5%


1
07
年

•
提
升
加
護
病
床
護
理

費
，
調
升

5%
•

全
日
平
均
護
病
比
加
成

率
由
3%
-
14
%調

整
為

2
%-
2
0%


1
08
年

急
性
一
般
及
經
濟
病
床
住

院
護
理
費

(含
精
神
病
床
)

調
升

3%


10

6
年

•
地
區
醫
院
急
診
診

察
費
保
障
每
點
1

元
•

放
寬
急
診
診
察
費

例
假
日
加
成
時
間

•
調
升

1-
2級

及
精

神
科
急
診
診
察

費
、
急
診
觀
察
床

病
房
費
及
護
理
費


10

8年
兒
科
專
科
醫
師
急
診

診
察
費
加
計
50
%，

其
餘
專
科
醫
師
診
治

6歲
以
下
兒
童
急
診
診
察

費
加
計

50
%


10

6
年

•
調
升
手
術
及
麻
醉
項
目
、
生

產
支
付
標
準
、
治
療
處
置
及

檢
驗
檢
查
支
付
點
數

•
增
修
多
重
創
傷
及
同
一
刀
口

執
行
多
項
手
術
之
支
付
點
數

計
算
方
式
。

•
將
手
術
項
目
全
面
改
為
「
提

升
兒
童
加
成
」


10
7年

調
升
創
傷
處
理
、
手
術

/創
傷
處

置
及
換
藥
及
心
肺
甦
醒
術
等

11
項
特
定
處
置
項
目
支
付
點
數


10

8
年

•
調
升
交
腳
皮
瓣
移
植
術
等

36
7

項
手
術
診
療
項
目
支
付
點

數
。

•
調
升
一
般
高
壓
氧
治
療
等

47
項
治
療
處
置
診
療
項
目
支
付

點
數
。

•
麻
醉
費
調
整
為
提
升
兒
童
加

成
項
目

(含
麻
醉
恢
復
照
護
費

及
麻
醉
前
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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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5

7
%

0
.4

4
%

0
.4

4
%

0
.5

4
%

0
.7

0
%

0
.7

8
%

0
.6

4
%

0
.4

5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醫
院
整
體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地
區
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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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吸
器
依
賴
病
人
醫
療
利
用
持
平

9
3年

註 1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三
代
倉
儲
資
料
。

2
.呼

吸
器
依
賴
患
者
，
係
指
該
年
度
某
段
申
報
資
料
中
呼
吸
器
使
用
天
數
超
過

2
1
天
者
，
當
年
度
中
之
新
個
案
，
申
報

5
7
0
2
3
B
未
申
報

5
7
0
0
1
B
或

5
7
0
0
2
B
者
不
列
入
。

3
.住

院
費
用
含
病
患
住
院
當
時
之
疾
病
治
療
處
置
費
、
手
術
費
、
檢
查
費
、
藥
費
、
診
察
費
及
病
房
費
等
。

2
4

8
.8

 
2

5
1

.2
 

2
4

5
.4

 
2

6
0

.6
 

2
6

8
.0

 

0

5
0

1
0
0

1
5
0

2
0
0

2
5
0

3
0
0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億
點

呼
吸

器
依

賴
患

者
住

院
費

用
(含

IC
U

,R
C

C
,R

C
W

)

推
廣
安
寧
療
護

-
供
給
面

9
4

2
66

28
9

34
0

40
1

63
8

82
5

92
9

1
,0

43
1,

10
1

2
37

29
4

31
8

40
0

70
0

1,
05

7

1,
31

6

1
,5

77
1,

67
6

79
72

82
89

1
49

2
03

2
44

2
61

28
1

0

20
0

40
0

60
0

80
0

10
0
0

12
0
0

14
0
0

16
0
0

18
0
0

1
00

10
1

1
02

10
3

10
4

10
5

10
6

10
7

1
08

醫
師

護
理

其
他

年

人

安
寧
療
護
推
動
成
效

-服
務
人
數

9
5

9
,8

24

1
0,

15
4

10
,
33

0
10

,
75

6
11
,3
81

12
,8

44
14

,0
8
2

14
,
55

6
14

,9
73

5,
2
90

1
3,

47
6

18
,5
89

23
,
55

3

30
,7

48

35
,8

23

39
,7

6
9

42
,4
58

47
,4

48

4
,7

53
4,

98
4

5,
49
2

6,
06

3
7,

66
1

8,
73

9
10

,6
8
6

11
,
99

4
12

,7
48

0

5,
00

0

1
0,

00
0

1
5,

00
0

2
0,

00
0

2
5,

00
0

3
0,

00
0

3
5,

00
0

4
0,

00
0

4
5,

00
0

5
0,

00
0

1
00

10
1

10
2

10
3

1
04

10
5

10
6

1
07

1
08

住
院
安
寧

安
寧
共
照

安
寧
居
家

年

人

病
患
死
亡
前

1年
接
受
安
寧
療
護
之
比
率

9
6

1
3
.3

%
15

.7
%

17
.
6%

21
.1

%
22

.9
%

25
.2

%
2
6.

3%

3
9
.8

%

44
.6

%

49
.
0%

55
.6

%
58

.7
%

60
.9

%
6
1.

4%

3.
0
%

4
.3

%
6.

4%
9.

0%
12

.0
%

14
.2

%
1
5.

3%

0
%

10
%

20
%

30
%

40
%

50
%

60
%

70
%

1
01

1
02

10
3

10
4

1
05

10
6

1
07

合
計

癌
症

八
大
非
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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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液
、
腹
膜
透
析
同
院
住
院
率

負 向 指 標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1
8

3
6
、

1
83

8
)。

同
院
住
院
率

=[
（
追
蹤
期
間
同
院
勾
稽
住
院
次
數
）
／

(追
蹤
期
間
之
總
病
人
月
數

) 
×

1
0

0
]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9
7

單 位 ： 次 數 / 百 人 月

2345678910

98
年

99
年

10
0年

10
1年

10
2年

10
3
年

10
4
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血
液
透
析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署

1
0
8年

全
署
為

4.
3
4

東
區
最
高

6.
43
 ；

高
屏
最
低

3.
95

46810121416

98
年

99
年

10
0年

10
1
年

10
2年

10
3年

10
4年

10
5年

10
6
年

1
07
年

10
8
年

腹
膜
透
析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署

1
0
8年

全
署
為

9
.2
7

東
區
最
高
13
.6
3；

高
屏
最
低

8.
42

血
液
、
腹
膜
透
析
跨
院
住
院
率

負 向 指 標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1
4

4
4
、

1
4

4
6

) 
。

跨
院
住
院
率

=[
（
追
蹤
期
間
跨
院
勾
稽
住
院
次
數
）
／

(追
蹤
期
間
之
總
病
人
月
數

)]
×

1
0

0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9
8

單 位 ： 次 數 / 百 人 月

468101214161820

98
年

9
9年

10
0年

10
1年

10
2年

10
3
年

1
0
4年

1
0
5年

1
0
6
年

10
7年

1
08
年

腹
膜
透
析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署

1
08
年
全
署
為

1
0.
8
5

東
區
最
高
15
.6
8；

南
區
最
低

10
.0
2

6810121416

98
年

99
年

10
0年

10
1年

10
2
年

1
0
3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6
年

1
07
年

1
0
8
年

血
液
透
析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署

1
0
8年

全
署
為

9.
9
9

東
區
最
高

12
.9
0；

高
屏
最
低

9.
91

慢
性
病
開
立
慢
性
病
連
續
處
方
箋
百
分
比

9
9

6
8

.0
7

%

6
9

.6
2

%

7
0

.7
6

%

7
0

.8
3

%

7
0

.8
2

%

7
1

.0
2

%

7
1

.5
4

%

7
1

.4
5

%

7
1

.4
9

%

7
1

.2
8

%

7
1

.1
0

%

7
0

.1
9

%

5
5.
00
%

6
0.
00
%

6
5.
00
%

7
0.
00
%

7
5.
00
%

8
0.
00
%

97
年

9
8年

99
年

1
0
0年

10
1年

10
2年

10
3
年

10
4
年

1
05
年

10
6
年

10
7年

10
8年

西
醫
基
層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1
3

1
8
、

2
2

3
) 
。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20
.4
7%

3
4
.1
6
%

3
6.
10
%

3
9.
0
7
%

4
0.
75
%

4
2
.6
6
%

44
.0
7%

45
.3
1
%

4
4.
43
%45

.
05
%

46
.1
2%

47
.5
1%

1
0.
00
%

1
5.
00
%

2
0.
00
%

2
5.
00
%

3
0.
00
%

3
5.
00
%

4
0.
00
%

4
5.
00
%

5
0.
00
%

97
年

98
年

9
9年

1
00
年

10
1年

10
2
年

1
03
年

10
4年

10
5年

10
6
年

10
7年

10
8年

醫
院
總
額

慢
性
病
開
立
慢
性
病
連
續
處
方
箋
百
分
比

1
0
0

40
.
00
%

45
.
00
%

50
.
00
%

55
.
00
%

60
.
00
%

65
.
00
%

70
.
00
%

75
.
00
%

80
.0
0%

97
年

98
年

99
年

1
00
年

10
1年

10
2年

10
3
年

10
4
年

10
5
年

1
06
年

10
7
年

10
8
年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各
分
區

1
08
年
全
署
為

7
0.
1
9%

高
屏
最
高
74
.4
5
%
東
區
最
低

64
.3
1%

0.
00
%

10
.0
0%

20
.
00
%

30
.
00
%

40
.
00
%

50
.
00
%

60
.
00
%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醫
院
總
額
各
分
區

10
8年

全
署
為

4
7.
5
1%

臺
北
最
高
50
.
82
%；

中
區
最
低

43
.
62
%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1
3

1
8
、

2
2

3
) 
。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37



區
域
醫
院
以
上
初
級
門
診
照
護
率

健
保
監
理
指
標

1
0
1

1
0
5

年
將

IC
D

-9

改
為

IC
D

-1
0

1
8

.5
1

%
1

8
.4

2
%

1
8

.3
1

%
1

8
.1

9
%

1
7

.9
0

%

1
7

.4
1

%

1
7

.0
3

%

1
6

.3
5

%

1
9
.7

4
%

1
8

.1
0

%

1
7

.6
4

%

1
7

.1
3

%

1
5
.0

0
%

1
5
.5

0
%

1
6
.0

0
%

1
6
.5

0
%

1
7
.0

0
%

1
7
.5

0
%

1
8
.0

0
%

1
8
.5

0
%

1
9
.0

0
%

1
9
.5

0
%

2
0
.0

0
%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執
行
概
況
—
效
率
面

三

1
0
2

西
醫
部
門

中
醫
部
門

牙
醫
部
門

1
0
3

0
.0

0
%

0
.1

0
%

0
.2

0
%

0
.3

0
%

0
.4

0
%

0
.5

0
%

0
.6

0
%

0
.7

0
%

0
.8

0
%

0
.9

0
%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署

中
醫
門
診
後
隔
日
再
次
就
診
中
醫
之
比
率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2
3

7
) 
。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2
6
日

1
0
8年

全
署
為

0
.3
7%

中
區
最
高

0.
45
%，

北
區
最
低

0.
26
%

1
0
4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8
3

9
) 
。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2
6
日

中
醫
同
院
所
針
傷
科
處
置
次
數
每
月
大
於

1
5次

之
比
率

0
.0

0
%

0
.2

0
%

0
.4

0
%

0
.6

0
%

0
.8

0
%

1
.0

0
%

1
.2

0
%

1
.4

0
%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署

1
0
8年

全
署
為

0
.1
5%

中
區
最
高

0.
27
%；

高
屏
、
東
區
最
低

0.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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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

0
.1

0
%

0
.2

0
%

0
.3

0
%

0
.4

0
%

0
.5

0
%

0
.6

0
%

0
.7

0
%

0
.8

0
%

0
.9

0
%

1
.0

0
%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署

1
0
5

中
醫
門
診
處
方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二
日
以
上
之
比
率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8
2

) 
。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2
6
日

1
0
8年

全
署
為

0
.5
6%

中
區
最
高

0.
67
%；

北
區
最
低

0.
41
%

牙
醫
同
院
所
九
十
日
以
內
根
管
治
療
完
成

1
0
6

1
0
8年

全
署
為

9
2.
18
%

中
區
最
高

94
.3
3
%；

南
區
最
低

91
.5
3
%

8
6

.0
0%

8
7

.0
0

%

8
8

.0
0

%

8
9

.0
0

%

9
0

.0
0

%

9
1

.0
0

%

9
2

.0
0

%

9
3

.0
0

%

9
4

.0
0

%

9
5

.0
0%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臺
北
業
務
組

北
區
業
務
組

中
區
業
務
組

南
區
業
務
組

高
屏
業
務
組

東
區
業
務
組

全
署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

2
2

7
)。

製
表
日
期
：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牙
醫
13
歲
以
上
牙
醫
就
醫
病
人
全
口
牙
結
石
清
除
率

1
0
7

1
0
8年

全
署
為

7
6.
22
%

臺
北
區
最
高

76
.
96
%；

東
區
最
低

68
.
02
%

60
.
00
%

62
.
00
%

64
.
00
%

66
.
00
%

68
.
00
%

70
.
00
%

72
.
00
%

74
.
00
%

76
.
00
%

78
.
00
%

10
1
年

1
02
年

1
03
年

1
04
年

1
05
年

1
06
年

10
7
年

1
08
年

臺
北
業
務
組

北
區
業
務
組

中
區
業
務
組

南
區
業
務
組

高
屏
業
務
組

東
區
業
務
組

全
署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

2
2

8
、

1
8

0
5

)。

製
表
日
期
：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牙
醫
保
險
對
象
牙
齒
填
補
保
存
率

-二
年
以
內

1
0
8

8
8

.0
0

%

8
9

.0
0

%

9
0

.0
0

%

9
1

.0
0

%

9
2

.0
0

%

9
3

.0
0

%

9
4

.0
0

%

9
5

.0
0

%

9
6

.0
0

%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臺
北
業
務
組

北
區
業
務
組

中
區
業
務
組

南
區
業
務
組

高
屏
業
務
組

東
區
業
務
組

全
署

1
0
8年

全
署
為

9
3.
92
%

臺
北
區
最
高

94
.
76
%；

東
區
最
低

91
.
84
%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

2
2

6
)。

製
表
日
期
：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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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診
察
費
申
報
率

1
0
9

50
.0
0%

55
.0
0%

60
.0
0%

65
.0
0%

70
.0
0%

75
.0
0%

80
.0
0%

85
.0
0%

90
.0
0%

95
.0
0%

10
0.
00
%

99
年

10
0年

10
1年

10
2
年

10
3
年

10
4年

10
5
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臺
北
業
務
組

北
區
業
務
組

中
區
業
務
組

南
區
業
務
組

高
屏
業
務
組

東
區
業
務
組

全
署

1
0
8年

全
署
為

9
5.
54
%

南
區
最
高
98
.7
0
%；

臺
北
最
低
92
.7
6
%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

8
1

3
、

8
1

4
)。

製
表
日
期
：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牙
醫
執
行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診
察
費
院
所
查
核
合
格
率

1
1

0

75
.0
0%

80
.0
0%

85
.0
0%

90
.0
0%

95
.0
0%

10
0.
00

%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臺
北
業
務
組

北
區
業
務
組

中
區
業
務
組

南
區
業
務
組

高
屏
業
務
組

東
區
業
務
組

全
署

1
0
8年

全
署
為

9
5.
34
%

臺
北
及
高
屏
最
高

97
.9
6%
；
北
區
最
低

88
.
89
%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中
華
民
國
牙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

製
表
日
期
：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執
行
概
況
—
效
果
面

四

1
1
1

滿
意
度
調
查

品
質
公
開
辦
理
情
形

品
保
款
辦
理
情
形

民
眾
申
訴
管
道
及
處
理

鼓
勵
腎
臟
移
植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療
品
質
資
訊
公
開
網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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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醫
療
品
質
資
訊
公
開
項
數
及
辦
理
情
形

指
標
性
質

/
項
數

醫
院

總
額

西
醫

基
層

牙
醫

總
額

中
醫

總
額

透
析

總
額

特
約

藥
局

合
計

1
.
整
體
性
指
標

3
2

2
4

1
4

5
3
0

0
1
0
5

2
.
機
構
別
指
標

4
0

3
1

2
0

8
1
7

1
1
1
7

合
計

7
2

5
5

3
4

1
3

4
7

1
2
2
2

機
構
別
指
標

-疾
病
別

疾
病
別

糖
尿
病

人
工
膝

關
節
手

術

子
宮
肌

瘤
手
術

消
化

性
潰
瘍

氣
喘

疾
病

急
性
心

肌
梗
塞

鼻
竇
炎

腦
中
風

慢
性

腎
臟
病

人
工
髖

關
節
手

術

合 計

項
數

5
3

4
2

5
1
9

5
3

4
3

5
3 1

1
3

•按
季
、
按
年
公
開
各
總
額
整
體
性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資
訊
，
目
前
已
公
開
至
10
8年

第
4季

季
報
及
10
7年

年
報
。

•按
季
公
開
各
醫
療
院
所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資
訊
，
目
前
已
公
開
至
10
8年

第
4季

。
•截

至
1
09
年
5月

19
日
，
專
區
上
網
瀏
覽
累
積
達
80
2萬

人
次
。

1
0

6
年

層
級

別
1
.基

本
獎

勵
占

比
2
.指

標
獎

勵
占

比

醫
學
中
心

2
0
%


1
5
%

8
0
%


8
5
%

1
5
項
指
標
，
達
成
項
數
最
高
以

8
項
計
算
。

區
域
醫
院

2
5
%


2
0
%

7
5
%


8
0
%

1
7
項
指
標
，
達
成
項
數
最
高
以

8
項
計
算
。

地
區
醫
院

7
0
%


6
0
%

3
0
%


4
0
%

2
2
項
指
標

；
診
療
科
別
為

5
科

(含
)以

上
且
病
床
數
達

2
0
0
床
者
，
達
成
項
數
最
高
以

8
項
計
算
；

其
餘
最
高
以

5
項
計
算
。

1
1
4

層
級

別
1
.基

本
獎

勵
占

比
2
.指

標
獎

勵
占

比

醫
學
中
心

1
5
%


1
0
%

8
5
%


9
0
%

區
域
醫
院

2
0
%


1
5
%

8
0
%


8
5
%

地
區
醫
院

6
0
%


6
0
%

4
0
%


4
0
%

1
0

7
、

1
0

8
年

醫
院
總
額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註
：

1
0
7
-1

0
8

年
各

層
級

指
標

達
成

項
數

標
準

同
上

。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1
1

5

項 次
指

標
項

目
指

標
年

度
權

重
(%

)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診

所
月

平
均

門
診

申
復

核
減

率
V

V
2
0

2
0

2
診

所
之

每
位

病
人

年
平

均
就

診
次

數
V

V
2
0

2
0

3
個

案
重

複
就

診
率

V
V

2
0

2
0

4
健

保
卡

處
方

登
錄

差
異

率
V

V
2
0

2
0

5
門

診
病

人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雲

端
查

詢
系

統
查

詢
率

V
V

2
0

2
0

6
藥

歷
查

詢
- 同

院
所

處
方

「
降

血
糖

藥
物

」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率

V
V

2
2

7
藥

歷
查

詢
- 同

院
所

處
方

「
口

服
降

血
壓

藥
物

」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率

V
V

2
2

8
藥

歷
查

詢
- 同

院
所

處
方

「
口

服
降

血
脂

藥
物

」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率

V
V

2
2

9
糖

尿
病

病
患

醣
化

血
色

素
(H

B
A

1
c

) 執
行

率
V

V
2

2

1
0

初
期

慢
性

腎
臟

病
e

G
F

R
執

行
率

V
V

2
2

1
1

檢
驗

（
查

）
結

果
上

傳
率

V
V

2
2

權
重

合
計

最
高

以
1

0
0

%
計

算
最

高
以

1
0

0
%

計
算

1
.

前
述
各
項
指
標
計
算
核
發
權
重
和
後
，
排
除
權
重
和
為
零
之
診
所
，
若
合
格
之
診
所
數
大
於

80
%，

則
依
權

重
和
由
高
至
低
排
序
，
取
前
80
%之

診
所
核
發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

2
.

1
08
年
品
保
款
中
之
「
無
障
礙
就
醫
環
境
」
奬
勵
指
標

(3
%)
，
因
全
聯
會
與
衛
生
福
利
部
對
於
「
診
所
無
障

礙
環
境
合
格
標
準
」
未
達
共
識
，
爰
未
計
算
該
項
分
數
。

牙
醫
總
額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1
1

6

年
度

適
用

層
級

別
核

發
基

礎

1
0

7
年

1
0

8
年

醫
院

基
層

醫
院

基
層

政 策 指 標

1
.

6
5

歲
(含

)以
上

老
人

恆
牙

牙
冠

2
年

內
自

家
再

補
率

2
0

%
2

0
%

2
0

%
2

0
%

2
.

4
歲

以
上

自
家

乳
牙

5
4

5
天

再
補

率
2

0
%

2
0

%
2

0
%

2
0

%

3
.

恆
牙

根
管

治
療

2
0

%
2

0
%

2
0

%
2

0
%

4
.

全
口

牙
結

石
清

除
2

0
%

2
0

%
2

0
%

2
0

%

專 業 獎 勵

1
.

牙
周

病
顧

本
計

畫
3

%
3

%
3

%
3

%

2
.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品

質
5

%
5

%
5

%
5

%

3
.

口
腔

癌
篩

檢
1

0
%

-
1

0
%

-

4
.

每
月

完
成

門
診

時
間

網
路

登
錄

(A
)

-
3

%
-

-

5
.

週
日

或
國

定
假

日
有

提
供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B
)

-
2

%
-

-

6
.

每
月

完
成

門
診

時
間

網
路

登
錄

且
週

日
或

國
定

假
日

有
提

供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A

+
B

)
-

-
-

2
%

7
.

月
平

均
初

核
核

減
率

-
5

%
-

1
%

8
.

特
殊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2
%

2
%

2
%

4
%

9
.

無
障

礙
就

醫
環

境
-

-
-

5
%

核
算

基
礎

小
計

1
0

0
%

1
0

0
%

1
0

0
%

1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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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醫
總
額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核
發

原
則

/
核

算
基

礎
指

標
項

目
年

度
(加

計
權

重
%

)

1
0

7
年

1
0

8
年

政
策

獎
勵

1
.於

中
醫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列
示

無
中

醫
地

區
新

開
業

+
1

0
0

%
+

1
0

0
%

2
.從

事
教

學
研

究
且

績
效

卓
著

之
中

醫
院

所
+

1
0

%
+

1
0

%

3
.鼓

勵
當

年
度

周
日

開
診

超
過

3
0

天
(4

5
天

)者
+

1
0

%
(+

2
0

%
)

+
1

0
%

(+
2

0
%

)
4

.中
醫

門
診

特
約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查
詢

健
保

雲
端

藥
歷

系
統

，
查

詢
率

>
2

0
%

者
，

依
核

算
基

礎
(A

)加
計

5
%

+
5

%
+

5
%

5
.參

加
即

時
查

詢
病

患
就

醫
資

訊
方

案
+

5
%

+
5

%

6
.每

月
完

成
門

診
時

間
網

路
登

錄
V

P
N

+
1

0
%

+
1

0
%

7
.中

醫
特

約
基

層
院

所
提

供
無

障
礙

就
醫

環
境

者
，

加
計

5
%

。
-

+
5

%

註
.1

0
6
年
起
各
院
所
參
與
品
保
款
之
核
算
基
礎
為
其
申
報
費
用
之

6
0

%
。

1
1

7

核
發

原
則

/
核

算
基

礎
指

標
項

目
年

度
(減

計
權

重
%

)

1
0

7
年

1
0

8
年

專
業

獎
勵

1
.中

醫
師

未
依

全
聯

會
修

滿
繼

續
教

育
點

數
(每

年
2

0
點

)
申

報
點

數
不

列
入

核
算

基
礎

2
.同

院
所

同
患

者
同

月
就

診
8

次
以

上
超

過
8

0
百

分
位

-2
0

%
-2

0
%

3
.同

日
重

複
就

診
率

超
過

8
0

百
分

位
-1

0
%

-1
0

%

4
.7

日
內

處
方

用
藥

日
數

重
複

2
日

以
上

之
比

率
超

過
8

0
百

分
位

-1
0

%
-1

0
%

5
.中

醫
門

診
院

所
當

年
度

申
報

中
醫

一
般

案
件

、
中

醫
慢

性
病

、
中

醫
慢

性
病

連
續

處
方

調
劑

及
過

敏
性

鼻
炎

照
護

計
畫

，
屬

慢
性

病
給

藥
七

天
以

上
之

件
數

占
率

為
3

%
以

下
者

-1
0

%
-1

0
%

慢
性
腎
衰
竭
病
人
門
診
透
析
服
務
品
質
提
升
獎
勵
計
畫

1
1

8

指
標

項
目

血
液

透
析

腹
膜

透
析

目
標

值
配

分
目

標
值

配
分

1
.血

清
白

蛋
白

(A
lb

u
m

in
 ≧

3
.5

 
g

m
/d

l(
B

C
G

或
3

.0
g

m
/d

l(
B

C
P

)受
檢

率
≧

9
5

%
且

合
格

率
≧

7
5

%
每

季
4

分
(共

1
6

分
)

受
檢

率
≧

9
5

%
且

合
格

率
≧

7
0

%
每

季
4

分
(共

1
6

分
)

2
-1

.U
R

R
≧

6
5

%
受

檢
率

≧
9

5
%

且
合

格
率

≧
9

5
%

每
季

4
分

(共
1

6
分

)
--

--

2
-2

.W
e

e
k

ly
K

t/
V

≧
1

.7
--

--
受

檢
率

≧
9

5
%

且
合

格
率

≧
 7

0
%

每
半

年
8

分
(共

1
6

分
)

3
.H

b
>

8
.5

g
/d

L
受

檢
率

≧
9

5
%

且
合

格
率

≧
9

0
%

每
季

4
分

(共
1

6
分

)
受

檢
率

≧
9

5
%

且
合

格
率

≧
 8

0
%

 
每

季
4

分
(共

1
6

分
)

4
.鈣

磷
乘

積
小

於
6

0
m

g
2
/d

L
2

受
檢

率
≧

9
5

%
且

合
格

率
≧

8
0

%
每

半
年

8
分

(共
1

6
分

)
受

檢
率

≧
9

5
%

且
合

格
率

≧
7

5
%

每
半

年
8

分
(共

1
6

分
)

5
.B

型
肝

炎
表

面
抗

原
(H

B
sA

g
)轉

陽
率

(A
)平

均
每

月
透

析
病

人
數

5
0

人
以

上
之

院
所

：
受

檢
率

≧
9

0
%

且
轉

陽
率

≦
 2

.0
%

8
分

(年
)

受
檢

率
≧

9
0

%
8

分
(年

)
(B

)平
均

每
月

透
析

病
人

數
5

0
人

(含
)以

下
之

院
所

：
受

檢
率

≧
9

0
%

且
轉

陽
率

≦
3

.5
%

6
.C

型
肝

炎
抗

體
(A

n
ti

-H
C

V
)轉

陽
率

(A
)平

均
每

月
透

析
病

人
數

5
0

人
以

上
之

院
所

：
受

檢
率

≧
9

0
%

且
轉

陽
率

≦
 2

.0
%

8
分

(年
)

受
檢

率
≧

9
0

%
8

分
(年

)
(B

)平
均

每
月

透
析

病
人

數
5

0
人

(含
)以

下
之

院
所

：
受

檢
率

≧
9

0
%

且
轉

陽
率

≦
3

.5
%

7
.建

立
對

新
病

人
透

析
治

療
模

式
選

擇
之

充
分

告
知

機
制

1
0

0
%

1
0

分
(年

)
1

0
0

%
1

0
分

(年
)

8
.5

5
歲

以
下

透
析

病
人

移
植

登
錄

率
移

植
登

錄
率

≧
5

%
 

1
0

分
(年

)
移

植
登

錄
率

≧
5

%
 

1
0

分
(年

)

註
:1

0
8
年
「
無
障
礙
就
醫
環
境
奬
勵
指
標

(5
%

)，
因
全
聯
會
與
衛
生
福
利
部
對
於
「
診
所
無
障
礙
就
醫
環
境
合
格
標
準
」
未
達
共
識
，
爰

未
計
算
該
項
分
數
。

10
7
年
、
10
8
年
品
保
方
案
核
發
情
形

1
1

9

各
總

額
核

發
與

不
核

發
情

形

項
目

1
0

7
年

1
0

8
年

初
步

結
算

預
算

百
萬
元

核
發

不
核
發

預
算

百
萬
元

核
發

不
核
發

家
數

金
額

百
萬
元

家
數

占
率

不
核
發

分
數

家
數

家
數

金
額

百
萬
元

家
數

占
率

不
核
發

分
數

家
數

醫
院

7
9

5
4

6
5

 
7

9
5

9
7

%
-

1
3

 
7

9
5

4
7

1
 

7
9

5
9

9
.6

%
-

2
 

西
醫
基
層

2
1

5
7

,7
4

8
 

2
1

5
7

3
%

-
2

,9
2

1
 

4
3

3
7

,9
7

8
4

3
3

7
5

%
-

2
,7

1
2

中
醫

4
6

3
,1

6
3

 
4

6
8

1
%

-
7

3
9

 
4

6
3

,1
8

3
 

4
6

8
0

%
-

7
8

3

牙
醫

2
3

5
5

,8
3

2
2

3
5

8
3

%
-

1
,2

0
4

2
3

5
5

,9
0

5
2

3
5

8
3

%
-

1
,1

7
7

透 析

血
液
透
析

4
5

5
0

2
 

4
2

7
5

%
<

7
0

1
7

1
 

4
5

5
1

5
 

4
2

7
4

%
<

7
0

1
7

8
 

腹
膜
透
析

7
9

 
3

6
6

%
4

0
 

9
3

 
3

7
9

%
2

4
 

註
:1
08
年
為
初
步
統
計
，
尚
須
俟
各
總
額
部
門
研
商
議
事
會
議
確
認
。

醫
院

總
額

核
發

情
形

之
分

布

年
度

層
級

家
數

符
合
核
發
醫
院

不
核
發

家
數

基
本
獎
勵

基
本
獎
勵

指
標
獎
勵

參
與
學
會
品
質
計
畫

地
區
醫
院

品
質
精
進
獎
勵

家
數

金
額

百
萬
元

家
數

占
率

家
數

金
額

百
萬
元

家
數

占
率

家
數

金
額

百
萬
元

家
數

占
率

1
0

8
年

初
步

結
算

醫
學

中
心

1
9

1
9

3
4

1
0

0
%

－
－

－
1

9
3

0
2

1
0

0
%

0

區
域

醫
院

8
1

8
0

4
7

9
9

%
－

－
－

8
0

2
6

6
9

9
%

1

地
區

醫
院

第
一

組
4

7
4

4
2

2
9

4
%

4
3

2
3

9
1

%
4

6
2

8
9

8
%

1

第
二

組
3

2
6

2
1

9
2

2
6

7
%

2
0

0
2

1
6

1
%

3
2

6
3

1
1

0
0

%
0

合
計

4
7

3
3

6
2

1
2

5
7

7
%

2
4

3
4

4
6

5
%

4
7

1
6

2
7

9
9

.6
%

2

1
0

7
年

醫
學

中
心

2
0

2
0

3
4

1
0

0
%

－
－

－
2

0
3

0
4

1
0

0
%

0

區
域

醫
院

8
3

8
0

4
8

9
6

%
－

－
－

8
0

2
7

1
9

6
%

3

地
區

醫
院

第
一

組
4

7
4

5
2

1
9

6
%

4
2

2
1

8
9

%
4

7
2

6
1

0
0

%
0

第
二

組
3

2
8

2
0

9
2

1
6

4
%

1
9

3
2

0
5

9
%

3
1

8
3

0
9

7
%

1
0

合
計

4
7

8
3

5
4

1
2

3
7

4
%

2
3

5
4

2
6

3
%

4
6

5
6

3
0

9
7

%
1

3

1
2
0

年
度

8
0

-8
9
分

(或
百
分
位

)
9

0
-9

9
分

(或
百
分
位

)
1

0
0
分

(或
百
分
位

)(
含
以
上

)

家
數

金
額

百
萬
元

家
數

占
率

家
數

金
額

百
萬
元

家
數

占
率

家
數

金
額

百
萬
元

家
數

占
率

1
0

7
年

西
醫
基
層

2
,6

1
8

6
4

3
4

%
7

2
0

1
9

9
%

4
,4

1
0

1
3

1
5

7
%

中
醫

4
6

0
 

1
1

1
4

%
3

0
 

1
1

%
3

1
 

2
1

%

牙
醫

3
0

2
 

2
1

5
%

1
,0

3
2

 
8

9
1

8
%

1
1

8
 

2
5

2
%

透
析

血
液
透
析

1
4

5
 

1
0

2
9

%
2

1
2

 
2

3
4

2
%

6
9

 
5

1
4

%

腹
膜
透
析

2
6

 
0

3
3

%
3

1
 

2
3

9
%

1
2

 
1

1
5

%

1
0

8
年

初
步

結
算

西
醫
基
層

2
,5

7
9

1
2

4
3

2
%

7
7

6
4

1
1

0
%

4
,6

2
3

2
6

9
5

8
%

中
醫

6
0

0
1

1
.5

1
9

%
6

0
 

2
.0

2
%

7
2

 
3

.6
2

%

牙
醫

8
2

0
 

5
8

1
4

%
5

5
8

6
0

9
%

5
9

 
2

0
1

%

透
析

血
液
透
析

1
3

6
 

8
2

6
%

2
1

3
 

2
3

4
1

%
9

8
 

7
1

9
%

腹
膜
透
析

3
2

 
1

3
4

%
3

0
 

1
3

2
%

1
8

 
1

1
9

%

年
度

5
9
分

(或
百
分
位

)以
下

6
0

-6
9
分

(或
百
分
位

)
7

0
-7

9
分

(或
百
分
位

)

家
數

金
額

百
萬
元

家
數

占
率

家
數

金
額

百
萬
元

家
數

占
率

家
數

金
額

百
萬
元

家
數

占
率

1
0

7
年

西
醫
基
層

-
-

-
-

-
-

-
-

-
中
醫

5
3

3
 

5
1

7
%

9
7

4
 

1
0

3
0

%
1

,1
3

5
 

1
8

3
5

%

牙
醫

2
,7

0
9

3
9

4
7

%
7

8
0

 
2

2
1

3
%

8
9

1
 

3
9

1
5

%

透
析

血
液
透
析

-
-

-
-

-
-

7
6

 
4

1
5

%
腹
膜
透
析

-
-

-
-

-
-

1
0

 
0

1
3

%

1
0

8
年

初
步

結
算

西
醫
基
層

-
-

-
-

-
-

-
-

-
中
醫

3
9

9
 

3
.1

1
2

%
8

7
7

 
9

.4
2

7
%

1
,2

1
8

 
1

6
.7

3
8

%

牙
醫

2
,7

9
6

3
7

4
7

%
1

,3
4

8
 

4
0

2
3

%
3

2
4

 
2

0
6

%

透
析

血
液
透
析

-
-

-
-

-
-

6
8

 
3

1
3

%
腹
膜
透
析

-
-

-
-

-
-

1
3

 
0

1
4

%

1
0
7年

、
10

8年
品
保
方
案
核
發
情
形

西
醫

基
層

、
中

醫
、

牙
醫

、
門

診
透

析
核

發
家

數
分

布

42



透
析
人
數
與
費
用
統
計
(
門
住
診

)

1
2
1

透
析

人
數

從
9

6
年

5
.8

7
萬

人
，

1
0

8
年

已
達

到
9

.2
6

萬
人

門
住

診
總

醫
療

支
出

也
從

9
6

年
3

9
5

億
，

1
0

8
年

已
達

約
6

8
3

億

備
註

:
1
.資

料
來
源
為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三
代
倉
儲
門
診
及
住
院
點
數
清
單
。

2
.人

數
為
申
報

0
5案

件
之
病
人
歸
戶
。

3
.相

關
醫
療
利
用
統
計
為
指
上
述

ID
之
當
年
就
醫
申
報
情
形
統
計
。

4
.醫

療
點
數
為
申
請
點
數

+部
分
負
擔
。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人
數

(千
人

)
5
8

.7
6
2

.1
6
5

.2
6
9

.0
7
1

.9
7
4

.6
7
7

.5
7
9

.9
8
2

.3
8
5

.1
8
7

.5
9
0

.0
9
2

.6

門
住
合
計

醫
療
點
數

(十
億
點

)

3
9

.5
4
2

.2
4
4

.6
4
7

.3
4
9

.4
5
0

.9
5
3

.0
5
5

.0
5
7

.1
6
0

.0
6
2

.4
6
5

.4
6
8

.3

0
.0

2
0

.0

4
0

.0

6
0

.0

8
0

.0

1
0

0
.0

1
2

0
.0

1
4

0
.0

0
.0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0

.0

6
0

.0

7
0

.0

8
0

.0

醫 療 點 數 ( 十 億 )

透 析 人 數 ( 千 人 )

資
料
來
源
：

1
.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1
9

9
8

-2
0

1
5
年
門
診
及
住
診
點
數
及
醫
令
明
細
清
單
檔
。

2
.

1
9

9
8

-2
0

1
5
年
間
醫
令
申
報

7
6

0
2

0
A
及

7
6

0
2

0
B

(腎
臟
移
植

)之
案
件
，
以
其
入
院
日
為
觀
察
起
點
，
以
死
亡
日
期
或

2
0

1
5

/1
2

/3
1

(受
限

)為
觀
察
終
點
，
計
觀
察
對
象

4
,3

8
6
人
。

3
.

1
9

9
8

-2
0

1
5
年
間
連
續
洗
腎

9
0
天
之
洗
腎
病
患
，
並
取
其
首
度
洗
腎
日
為
觀
察
起
點
，
以
死
亡
日
期
或

2
0

1
5

/1
2

/3
1

(受
限

)為
觀
察
終
點
，
計
觀
察
對
象

1
6

0
,8

2
5
人
。

4
.

本
表
為
透
過
生
命
表

(l
if

e
-t

a
b

le
 e

st
im

a
te

)估
計
相
關
存
活
率
並
繪
製
其

K
a

p
la

n
-M

e
ie

r存
活
曲
線
。

腎
臟
移
植
與
洗
腎
病
患
存
活
率
比
較

1
2

2

長
期
透
析
、
腎
移
植
人
數
及
平
均
醫
療
費
用 1

2
3

註
:
1.
洗
腎
人
數
定
義
，
以
連
續
透
析

3個
月
之
病
人

I
D歸

戶
計
算
。

2.
腎
移
植
追
蹤
者
，
係
指
曾
於
門
診
申
報
腎
臟
移
植
術
後
追
蹤
者
。

7
1

,3
8

4
 

7
4

,1
3

6
 

7
6

,9
4

6
 

7
9

,2
2

5
 

8
1

,5
9

0
 

8
4

,2
5

2
 

8
6

,5
1

0
 

8
8

,9
6

3
 

9
1

,4
1

3
 

5
,2

4
2

 
5
,3

7
7
 

5
,5

3
3

 
5

,6
6

5
 

5
,8

3
3

 
5
,8

8
6
 

6
,0

1
4

 
6

,1
8

1
 

6
,3

1
3
 

6
8

5
,4

3
6

 
6

7
9

,7
1

5
 

6
8

1
,9

9
5

 
6

8
6

,0
2

5
 

6
9

2
,0

7
8

 
7

0
2

,0
9

7
 

7
1
1

,8
5
6

 
7

2
4

,4
0

4
 

7
3

5
,2

6
7

 

3
4

1
,5

4
2

 
3

3
8

,8
5

4
 

3
4

7
,9

5
0

 
3

5
6

,0
9

9
 

3
5

3
,4

9
9

 
3

5
3

,9
1

5
 

3
6

2
,0

7
4

 
3

6
6

,4
3

1
 

3
6
5
,2

3
1
 

 - 5
0

,0
0

0

 1
0

0
,0

0
0

 1
5

0
,0

0
0

 2
0

0
,0

0
0

 2
5

0
,0

0
0

 3
0
0
,0

0
0

 -

 1
0
0

,0
0

0

 2
0
0

,0
0

0

 3
0
0

,0
0

0

 4
0
0

,0
0

0

 5
0
0

,0
0

0

 6
0
0

,0
0

0

 7
0
0

,0
0

0

 8
0
0

,0
0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病人數

醫療費用(點)

E
S

R
D

 P
at

.
R

.T
. 

P
at

.
E

S
R

D
 p

er
 C

ap
it

a
R

.T
. 

p
er

 C
ap

it
a

鼓
勵
及
早
換
腎


針
對
腎
移
植
等
候
名
單

:


9
5
年
起
推
動

Pr
e
-
E
SR
D
計
畫
，
鼓
勵
積
極
照
護
末
期
腎

病
前
期
之
病
人
，
額
外
支
付
照
護
獎
勵
費
用
。


1
0
6年

新
增
活
腎
移
植
團
隊
照
護
獎
勵
費
，
個
案
於
取

得
重
大
傷
病
卡
前
移
植
，
每
例
獎
勵

5
 萬

點
。

(1
06

年
共
有

3 
例
，
1
0
7年

共
有

12
例
，
1
0
8年

年
1
3例

，
1
0
9年

Q
1共

2例
)


前
項
獎
勵
業
於

1
0
9年

第
2
次
支
付
標
準
共
同
擬
定
會
議

提
案
通
過
，
提
高
原
獎
勵
點
數
至

6萬
點
外
，
更
擴
大

於
透
析
後
6
個
月
內
及

6個
月
以
上
獎
勵
透
析
院
所

3
萬

點
及

1
萬
點
。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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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年
腎
臟
移
植
維
持
在

30
0例

左
右
，

10
8年

首
次
突
破

40
0例

。

腎
臟
移
植
人
數
統
計

1
2
5

單 位
:
人

2
8

7

3
2

5

2
8

7

3
1

8
3

4
3

3
0

8
2

9
6

3
4

4
3

5
5

4
1

9

0

5
0

1
0
0

1
5
0

2
0
0

2
5
0

3
0
0

3
5
0

4
0
0

4
5
0

5
0
0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滿
意
度
調
查

-整
體
醫
療
結
果

註
：
滿
意
程
度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2
6

9
3

.4
%

9
5

.4
%

9
2

.6
%

9
3

.6
%

8
4

.3
%

8
9

.4
%

9
2

.4
0

%

9
3

.2
%

9
2

.3
%

8
5

.2
%

9
6

.8
%

9
5

.9
%

9
4

.0
%

9
5

.0
%

8
3

.8
%

7
5
.0

%

8
0
.0

%

8
5
.0

%

9
0
.0

%

9
5
.0

%

1
0
0

.0
%

醫
院

西
醫

基
層

牙
醫

門
診

中
醫

門
診

門
診

透
析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民
眾
申
訴
管
道
及
處
理

•
民
眾
申
訴
管
道

包
括
民
眾
透
過
電
話
、
電
子
郵
件
或
書
面
..
等
管
道
，
向
健
保
署
檢
舉
申
訴

醫
療
院
所
疑
似
違
規
情
事
等
。

•
1
08
年
民
眾
申
訴
前
三
名
情
形

全
年
申
訴
件
數
為
1,
77
4件

，
以
「
額
外
收
費
(自

費
抱
怨
)
」

類
38
8件

最
多
，
占
22
%，

其
次
為
「
醫
療
行
政
或
違
規
事
項
」
計

35
3件

，
占
20
%，

第
三

為
「
疑
有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

計
24
3件

，
占

14
%
。

1
2
7

整
體

件
數

占
率

額
外
收
費

(自
費
抱
怨
)

3
88

2
2%

醫
療
行
政
或
違
規
事
項

3
53

2
0%

疑
有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2
43

1
4%

總
件
數

1
,7
7
4

1
00
%

註
:

1
.
額
外
收
費

(
自
費
抱
怨

)：
收
取
特
材
差
額
費
、
自
費
特
材
、
自
費
藥
品
等

2
.
醫
療
行
政
或
違
規
事
項
：
院
所
掛
號
規
定
、
押
卡
、
逃
漏
稅
、
不
當
招
攬
病
人

(號
稱
可
免
收
取
掛
號
費
或
部
分
負
擔

)等
。

3
.
疑
有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
透
過
健
康
存
摺
發
現
院
所
申
報
內
容
與
事
實
不
符

(如
洗
牙
卻
申
報
牙
周
病
、
未
檢
驗
檢
查
卻
申
報
檢
驗
費
用

)。

民
眾
申
訴
管
道
及
處
理

1
0

8
年
民
眾
申
訴
及
反
映
成
案
件
數
統
計

-前
三
名
之
項
目

1
2
8

醫
院

件
數

占
率

額
外
收
費
(自

費
抱
怨
)

2
50

2
9%

醫
療
行
政
或
違
規
事
項

1
84

2
2%

藥
品
及
處
方
箋

9
4

1
0%

總
件
數

8
50

1
00
%

西
醫
基
層

件
數

占
率

額
外
收
費

(自
費
抱
怨
)

1
06

1
9%

疑
有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8
6

1
6%

醫
療
行
政
或
違
規
事
項

8
4

1
5%

總
件
數

5
50

1
00
%

牙
醫

件
數

占
率

疑
有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6
7

3
1%

醫
療
行
政
或
違
規
事
項

5
1

2
4%

服
務
態
度
及
醫
療
品
質

3
4

1
6%

總
件
數

2
15

1
00
%

中
醫

件
數

占
率

額
外
收
費
(自

費
抱
怨
)

1
7

2
1%

疑
有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1
7

2
1%

醫
療
行
政
或
違
規
事
項

1
7

2
1%

總
件
數

8
2

1
00
%

其
他

件
數

占
率

藥
品
及
處
方
箋

2
2

2
9%

醫
療
行
政
或
違
規
事
項

1
7

2
2%

疑
有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1
1

1
4%

總
件
數

7
7

1
00
%

藥
品
及
處
方
箋
：
扣
留
慢
連
箋
、
院
所
指
定
病
人
至
特
定
藥
局
領
藥
、
藥
局
更
換
同
成
分
學
名
藥
未
告
知
病
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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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概
況
—
安
全
性

五

死
亡
率
、
感
染
率

健
保
雲
端
查
詢
、
健
康
存
摺

(
詳
健
保
因
應
策
略

)

1
2
9

急
性
心
肌
梗
塞
死
亡
率

(排
除
轉
院
個
案

)

-
健
保
監
理
指
標

1
3
0

15
.
39
%

1
4.
41
%

14
.2
5%

13
.9
7%

13
.
38
%

12
.
7
3%

1
1.
77
%

8.
71
%

10
.2
6%

9.
6
9%

9.
49
%

9.
09
%

0.
00
%

2.
00
%

4.
00
%

6.
00
%

8.
00
%

10
.0
0%

12
.0
0%

14
.0
0%

16
.0
0%

18
.0
0%

97
年

98
年

9
9年

1
00
年

10
1
年

10
2年

1
03
年

10
4
年

10
5年

1
06
年

1
07
年

10
8
年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1
6

6
8

) 
。

急
性
心
肌
梗
塞
死
亡
率

=
分
母
病
患
死
亡
個
案
數
／

1
8
歲
以
上
且
主
診
斷
為
急
性
心
肌
梗
塞
之
病
患
數

。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1
4
日
。

透
析
時
間
＜
1年

之
死
亡
率

負 向 指 標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1
4

5
0
、

1
4
5
2

) 
。

透
析
時
間

<
1
年
之
死
亡
率

=
[（

追
蹤
期
間
透
析
時
間

<
1
年
之
死
亡
個
案
數
）

／
(追

蹤
期
間
透
析
時
間

<
1
年
之
總
病
人
月

數
)]
×

1
0

0
。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

1
3
1

單 位 ： 人 數 / 百 人 月

0.
40

0.
50

0.
60

0.
70

0.
80

0.
90

1.
00

1.
10

1.
20

1.
30

1.
40

98
年

99
年

1
00
年

10
1年

10
2年

10
3
年

10
4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血
液
透
析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署

1
08
年
全
署
為

0
.
9
8

東
區
最
高
1.
06
；
臺
北
最
低
0.
92

0.
00

0.
50

1.
00

1.
50

2.
00

98
年

99
年

10
0年

10
1
年

10
2年

10
3年

10
4年

10
5
年

10
6
年

10
7年

10
8年

腹
膜
透
析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署

1
0
8年

全
署
為

0
.5
8

東
區
最
高
1.
9
9；

南
區
最
低
0
.1
2

透
析
時
間
≧

1
年
之
死
亡
率

負 向 指 標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1
4

5
6
、

1
4
5
8

 )
。

透
析
時
間
≧
1
年
之
死
亡
率

=
[（

追
蹤
期
間
透
析
時
間
≧
1
年
之
死
亡
個
案
數
）
／

(追
蹤
期
間
透
析
時
間
≧
1
年
之
總
病
人
月
數

)]
×

1
0

0
。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

1
3
2

單 位 ： 人 數 / 百 人 月

0.
00

0.
20

0.
40

0.
60

0.
80

1.
00

1.
20

1.
40

1.
60

98
年

99
年

10
0年

10
1
年

1
02
年

1
03
年

10
4
年

10
5
年

10
6
年

1
0
7
年

1
0
8年

腹
膜
透
析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署

1
08
年
全
署
為

0
.
7
4

東
區
最
高

1.
11
；
北
區
最
低

0.
63

0.
40

0.
50

0.
60

0.
70

0.
80

0.
90

1.
00

1.
10

1.
20

1.
30

98
年

99
年

10
0年

10
1年

1
02
年

10
3
年

1
0
4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7
年

10
8年

血
液
透
析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署

10
8年

全
署
為

1.
0
1

東
區
最
高

1.
11
；
高
屏
最
低

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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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1%

0.
2%

0.
3%

0.
4%

0.
5%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同
院
六
類
藥
品
重
疊
率
下
降

--
口
服
降
血
壓
藥
物

--
口
服
降
血
脂
藥
物

--
降
血
糖
藥
物

--
抗
思
覺
失
調
藥
物

--
抗
憂
鬱
症
藥
物

--
安
眠
鎮
靜
藥
物

同
藥
理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率

-西
醫
基
層

1
3
3

0%1%2%3%4%

10
3年

10
4年

10
5年

10
6
年

10
7年

10
8年

跨
院
六
類
藥
品
重
疊
率
下
降

--
口
服
降
血
壓
藥
物

--
口
服
降
血
脂
藥
物

--
降
血
糖
藥
物

--
抗
思
覺
失
調
藥
物

--
抗
憂
鬱
症
藥
物

--
安
眠
鎮
靜
藥
物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1
7

1
0
、

1
7
1
1
、

1
7

1
2
、

1
7

2
6
、

1
7
2

7
 、

1
7

2
8
、

1
7
1
3
、

1
7

1
4
、

1
7
1
5
、

1
7
2
9
、

1
7
3
0
、

1
7
3
1
)。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

0.
00
%

0.
05
%

0.
10
%

0.
15
%

0.
20
%

0.
25
%

0.
30
%

0.
35
%

0.
40
%

10
3年

1
04
年

10
5
年

1
0
6年

1
07
年

1
08
年

同
院
六
類
藥
品
重
疊
率
下
降

--
口
服
降
血
壓
藥
物

--
口
服
降
血
脂
藥
物

--
降
血
糖
藥
物

--
抗
思
覺
失
調
藥
物

--
抗
憂
鬱
症
藥
物

--
安
眠
鎮
靜
藥
物

同
藥
理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率

-醫
院
總
額

1
3
4

0.
00
%

0.
50
%

1.
00
%

1.
50
%

2.
00
%

2.
50
%

10
3年

1
04
年

10
5年

10
6年

10
7
年

1
08
年

跨
院
六
類
藥
品
重
疊
率
下
降

-
-口

服
降
血
壓
藥
物

-
-口

服
降
血
脂
藥
物

-
-降

血
糖
藥
物

-
-抗

思
覺
失
調
藥
物

-
-抗

憂
鬱
症
藥
物

-
-安

眠
鎮
靜
藥
物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倉
儲
醫
療
給
付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D
A
代
號

:1
7

1
0
、

1
7
1
1
、

1
7

1
2
、

1
7

2
6
、

1
7
2

7
 、

1
7

2
8
、

1
7
1
3
、

1
7

1
4
、

1
7
1
5
、

1
7
2
9
、

1
7
3
0
、

1
7
3
1
)。

製
表
日
期

:1
0
9
年

5
月

2
2
日
。

護
理
人
力
之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1
3
5

各
層
級
醫
院
全
日
平
均
護
病
比
達
特
定
加
成
率
概
況

10
7
年
各
特
約
類
別
全
日
平
均
護
病
比
達
特
定
加
成
率
概
況

護
病
比
加
成
率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地
區
醫
院

1
-1

1
月

1
2
月

護
病
比
範
圍

符
合
月
次

占
率

護
病
比
範
圍

符
合
月
次

占
率

護
病
比
範
圍

符
合
月
次

占
率

1
4

%
2

0
%

<
 7

.0
5

9
1

8
.9

%
<

 1
0

.0
7

1
8

6
7

.2
%

<
 1

3
.0

3
,6

3
1

8
7

.2
%

1
2

%
1

7
%

7
.0
–

7
.4

9
5

3
0

.4
%

1
0

.0
–

1
0

.4
1

7
0

1
5

.9
%

1
3

.0
–

1
3

.4
5

7
1

.4
%

9
%

1
4

%
7

.5
–

7
.9

1
2

4
3

9
.7

%
1

0
.5
–

1
0

.9
7

9
7

.4
%

1
3

.5
–

1
3

.9
5

5
1

.3
%

6
%

5
%

8
.0
–

8
.4

3
3

1
0

.6
%

1
1

.0
–

1
1

.4
4

0
3

.7
%

1
4

.0
–

1
4

.4
4

2
1

.0
%

3
%

2
%

8
.5
–

8
.9

1
0

.3
%

1
1

.5
–

1
1

.9
5

3
5

.0
%

1
4

.5
–

1
4

.9
3

1
0

.7
%

無
加
成

>
 8

.9
0

0
.0

%
>

 1
1

.9
8

0
.7

%
>

 1
4

.9
3

0
0

.7
%

未
填
或
護
病
比
為

0
0

0
.0

%
0

0
.0

%
0

7
.6

%

總
計
月
次

3
1

2
1

,0
6

8
3

,8
4

6

1
08
年
各
特
約
類
別
全
日
平
均
護
病
比
達
特
定
加
成
率
概
況

護
病
比
加
成
率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地
區
醫
院

護
病
比
範
圍

申
報
月
次

占
率

護
病
比
範
圍

申
報
月
次

占
率

護
病
比
範
圍

申
報
月
次

占
率

2
0

%
  

  
  

  
  

<
 7

.0
3

2
1

0
.7

%
<

 1
0

.0
6

0
4

5
7

.9
%

<
 1

3
.0

3
,5

5
8

8
6

.8
%

1
7

%
7

.0
–

7
.4

6
4

2
1

.3
%

1
0

.0
–

1
0

.4
1

8
1

1
7

.3
%

1
3

.0
–

1
3

.4
9

4
2

.3
%

1
4
%

7
.5
–
7
.9

1
4
1

4
7
.0

%
1
0
.5
–
1
0
.9

1
2
6

1
2
.1

%
1
3
.5
–
1
3
.9

6
6

1
.6

%

5
%

8
.0
–

8
.4

5
6

1
8

.7
%

1
1

.0
–

1
1

.4
4

7
4

.5
%

1
4

.0
–

1
4

.4
6

0
1

.5
%

2
%

8
.5
–

8
.9

7
2

.3
%

1
1

.5
–

1
1

.9
7

6
7

.3
%

1
4

.5
–

1
4

.9
6

9
1

.7
%

無
加
成

>
 8

.9
0

0
.0

%
>

 1
1

.9
1

0
1

.0
%

>
 1

4
.9

3
7

0
.9

%

未
填
或
護
病
比
為

0
2

1
3

5
.2

%

總
計
月
次

3
0

0
1

,0
4

4
4

,0
9

7

護
理
人
力
之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扣
除
新
成
立
院
所
及
原
醫
院
床
位
增
加
所
增
加
之
護
理
人
員
，

10
8

年
醫
院
共
計
淨
增
加

2,
41
2
人
。

各
層
級
醫
院
淨
增
加
護
理
人
員
數
(單

位
：
人
)

1
3
6

年
度

類
別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9
9

~
1

0
8

年
累
計

增
加

淨
增
加
總
數

1
,1

8
4

1
,7

0
9

1
,0

6
9

2
,2

4
3

1
,3

1
7

1
,4

2
3

2
,2

1
7

2
,2

5
0

2
,5

8
1

2
,4

1
2

1
8

,4
0

5

醫
學
中
心

2
2

2
6

7
4

6
4

0
9

3
2

6
8

2
4

7
3

1
,0

6
3

9
5

5
1

,0
1

6
9

0
7

7
,5

6
4

區
域
醫
院

9
0

8
7

6
9

3
4

2
1

,0
7

1
6

0
9

9
3

7
9

2
6

9
9

4
9

8
5

8
6

8
8

,4
0

9

地
區
醫
院

2
9

2
2

9
1

4
5

2
3

5
5

4
-2

2
2

5
2

6
1

5
5

5
6

2
6

2
,3

5
7

精
神
專
科

2
5

3
7

-5
2

1
3

-3
1

2
4

1
1

3
-1

2
8

2
6

慢
性
醫
院

-
-

-6
-8

3
-9

2
2

7
3

7
3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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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概
況
—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六

各
整
合
方
案

品
質
轉
診

1
3
7

區
域

整
合

現
行

社
區
化
整
合
照
護
模
式

家
醫

群

社
區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或
區

域
醫

院

居
護

所

家
醫

群

社
區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或
區

域
醫

院

居
護

所

就
近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醫
學

中
心

或
區

域
醫

院
社

區
醫

院

社
區

醫
院

居
護

所

社
區

醫
院

居
護

所

家
醫

群

居
護

所

居
護

所

家
醫

群
社

區
藥

局

家
醫

群

社
區

藥
局

1
3
8

整
合
照
護
計
畫

醫
院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糖
尿

病
整

合
照

護

家
庭

醫
師

整
合

慢
性

腎
臟

病
照

護

急
性

後
期

醫
療

居
家

醫
療

整
合

照
護

1
3
9

家
醫
群
照
護
模
式

執
行
中
心

計
畫
運
作
協
調

診
所 診
所

診
所

診
所

診
所

合
作
醫
院

健
保
署

社
區
醫
療
群

委 託 辦 理

支 付 費 用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門

診
)

2
4小

時
就
醫
諮
詢
專
線

門
診
、
預
防
保
健

個
案
管
理

社
區
衛
教

結
果
回
饋

個
案
研
討

轉
診
或
轉
檢

水
平
轉
診

共
同
照
護
門
診

住
院
(含

巡
診
)

垂
直
轉
診

經 轉 診 之 就

醫 、

檢 查 、 住 院

1
4
0

1
08
年
計
有
60
5個

社
區
醫
療
群
，
參
加
基
層
診
所

5,
05
2家

，
占
西
醫
基
層
診
所
近

48
.1
%，

較
10
7年

4,
55
8

家
，
增
加

49
4家

。
交
付
名
單
收
案
人
數

39
9萬

人
，
占
較
需
照
護
族
群

(6
3
6萬

人
)6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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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重
慢

性
病
患

心
臟
科

新
陳
代
謝

科

免
疫
風
濕

科

神
經
內
科

復
健
科

其
他
科

提
供
整

合
照
護

門
診

減
輕
病

人
往
返

奔
波

減
少

重
複
用

藥
、
檢

查
提
升
品

質
及
用

藥
安
全

一
次

掛
號

多
科
共

同
照
護

一
次
部

分
負
擔

以
醫
師
為
中
心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醫
院
門
診
整
合
模
式

1
4
1

1
08
年
計
有

15
7家

醫
院
參
加
，
開
設
整
合
照
護
門
診
模
式
有

11
4家

、
非
開
設
整
合
照
護
門
診
模
式
有

11
9家

，
服
務
人
數
約

20
.
5萬

人
。

急
性
後
期
整
合
照
護

1
42

10
8年

共
38
團
隊
、

21
0
家
醫
院
參
與
計
畫
，
收
案
人
數
於
腦
中
風
共

5,
65
7
人
、
燒
燙
傷
(
累
計

)7
1人

、
脆
弱
性
骨
折

2
,7
13

人
、
創
傷
性
神
經
損

36
3
人
、
衰
弱
高
齡

88
9
人
及
心
臟
衰
竭
1,
0
42
人
。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整
合
計
畫

服
務

特
色

擴
大
照
護
對
象

強
化
個
案
管
理
機
制

•
10
5年

2月
1
5
日
公
告
實
施

•
整
合
多
項
居
家
照
護
，
提
供
連
續
性
醫
療
照
護
。

整
合
前

4
服
務
項
目

整
合
後

3
照
護
階
段

1
0

4
年
居
家
醫
療
試
辦
計
畫

居
家
醫
療

一
般
居
家
照
護

重
度
居
家
醫
療

呼
吸
居
家
照
護

安
寧
療
護

安
寧
居
家
療
護

1
4
3

改
善
不
同
類
型
居
家

醫
療
片
段
式
的
服
務

模
式

促
進
社
區
內
團
隊

合
作
：
醫
事
人
員

間
、
院
所
間

1
08
年

12
月
收
案
院
所
：
醫
院

14
5家

、
診
所
8
00
家
、
居
護
所

38
3家

；
累
計
照
護
人
收
為

66
,0
5
5人

。
1
4
4

1
08
年
申
報
02
02
5B
「
出
院
準
備
及
追
蹤
管
理
費
」
約

3,
70
0萬

元
，
服
務
人
次
約

2.
5萬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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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患
經
轉
診
治
療
後
，

接
受

轉
診

的
院

所
應

建
議
病
患

轉
回

原
診

治
院

所
或

其
他

適
當

院

所
，
接
受
後
續
追
蹤
治
療
。

接
受
轉
診
院
所
應
將
病
患
初
步
診
療
的
處
置

情
形
、
後
續
診
治
之
相
關
檢
查
及
處
置
結

果
，

回
復

原
診

治
院

所
。

開
立
轉
診
單
前
，

得
先
洽
接
受
轉
診

之
院
所
，
提
供
醫
事
機
構
、
診
療
科

別
等
就
醫
安
排
。

接
受
轉
診
院
所

應
提
供
適
當
就
醫
安

排
，
保
留

門
診
一
定
優
先
名
額
予
轉

診
就
醫
的
病
人
。

強
化
轉
診
流
程
、
提
升
轉
診
效
率

1
4

5

A
院
所

開
立
至

B
院
所

B
院
所
受

理
轉
診

B
院
所

回
復
轉
診

單

B
院
所
轉
回

A
或
轉
適
當
院
所

到
C
院
所

A
/C
受
理

轉
診

A
/C
回
復

轉
診
單

強
化

轉
診

機
制

落
實

雙
向

轉
診

建
置
電
子
轉
診
資
訊
平
台

►
建

置
電

子
轉

診
平

台
，

讓
接

受
轉

診
的

醫
師

了
解

病
人

的
病

情
，
看
診
結
果
也
可
回
復
給
原
醫
師
，
加
強
雙
向
溝
通
。

►
透
過
「
家
醫
計
畫
指
標
」
，
鼓
勵
院
所
使
用
轉
診
平
台
。

►
促
進
垂
直
整
合
，
推
動
落
實
雙
向
轉
診
。

總
體
目
標

[轉
出

]
[接

受
轉

診
]

1
4
6

電
子
轉
診
平
台
每
月
轉
診
件
數

1
4

7

電
子
轉
診
平
台
使
用
家
數
及
件
數
持
續
增
加
，

1
0

8
年

1
-1

2
月
共

11
,3

9
1
家
院
所
使

用
，
轉
診
約

1
4

1
萬
人
次
；
較

1
0
7
年
共

9
,5

6
8
家
院
所

(4
5

%
)，

轉
診
約

7
0

.5
萬
人
次

提
高
。

1
0

.2
 

7
.8

 

1
1

.1
 
1
1

.1
 1

2
.2

 1
1

.7
 1

3
.1

 1
2
.7

 1
2

.2
 1

3
.2

 1
2

.9
 1

3
.0

 

 - 2
.0

 4
.0

 6
.0

 8
.0

 1
0

.0

 1
2

.0

 1
4

.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轉
診
件
數

轉
診
件
數

(
萬
件

)

上
、
下
轉
支
付
標
準
執
行
結
果

1
4
8

一
、

1
0

8
年

預
算

執
行

情
形

二
、

1
0

8
年

各
特

約
層

級
實

際
核

付
醫

令
數

註
：

1.
表
中
所
列
為
實
際
核
付
數
，
非
申
報
數
。

2.
核
付
條
件
為
申
報
案
件
需
勾
稽
到
轉
入
院
所
有
申
報
對
應
之

01
03
8C
「
接
受
轉
診
診
察
費
加
算
」
或
於
電
子
轉
診
平
台
有
登
錄
及
回
復
病
患
就
醫
情
形
之
資
料

3.
考
量
轉
診
單
期
限
及
補
報
期
限
，
申
報
轉
診
未
核
付
案
件
將
往
後
再
勾
稽
3季

，
確
認
是
否
核
付

單
位

：
百

萬
點

總
額
別

預
算
點
數

(全
年
經
費

)
實
際
執
行
點
數

預
算
執
行
率

醫
院

6
8

9
.0

2
0

6
.0

2
9

.9
%

西
醫
基
層

2
5

8
.0

1
4

3
.8

5
5

.7
%

特
約
層
級

下
轉

(0
1

0
3

4
B
、

0
1

0
3
5

B
)

上
轉

(0
1

0
3

6
C
、

0
1
0
3

7
C

)

接
受
轉
診

(0
1

0
3

8
C

)
轉
診
合
計

醫
學
中
心

1
4

,6
7

1
 

…
1

4
5

,4
6

1
 

1
6

0
,1

3
2
 

區
域
醫
院

1
3

,4
8

2
 

7
,5

9
9

 
1
1

7
,4

1
6
 

1
3

8
,4

9
7
 

地
區
醫
院

2
,3

0
3

 
2

1
,7

0
7

 
2

7
,7

1
0

 
5

1
,7

2
0

 

基
層
院
所

…
2

2
9

,3
3

9
 

1
4

,4
9

8
 

2
4

3
,8

3
7
 

合
計

3
0

,4
5

6
 

2
5

8
,6

4
5
 

3
0

5
,0

8
5
 

5
9

4
,1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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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概
況
—
公
平
面

七

1
4
9

可
近
性

弱
勢
族
群
保
障

偏
鄉
照
護
計
畫

滿
意
度
調
查

-預
約
醫
師
容
易
程
度

註
.本

表
呈
現
數
據
為
容
易

+非
常
容
易
，
門
診
透
析
與
醫
院
部
門
無
本
題
項

1
5
0

8
9

.6
%

6
3

.0
%

8
7

.5
%

9
0

.2
%

6
5

.1
%

8
7

.2
%

9
3

.7
%

6
7

.2
%

8
7

.2
%

6
0
%

6
5
%

7
0
%

7
5
%

8
0
%

8
5
%

9
0
%

9
5
%

1
0
0

%

西
醫
基
層

牙
醫
門
診

中
醫
門
診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滿
意
度
調
查

-就
醫
院
所
交
通
便
利
性

1
5
1

8
7

.6
%

9
3

.7
%

9
2

.1
%

9
2

.4
%

7
3

.6
%

8
3

.9
%

9
1

.2
%

9
1

.8
%

9
0

.4
%

7
8

.7
%

9
2

.7
%

9
5

.0
%

9
2

.5
%

9
3

.5
%

7
7

.8
%

6
5
.0

%

7
0
.0

%

7
5
.0

%

8
0
.0

%

8
5
.0

%

9
0
.0

%

9
5
.0

%

1
0
0

.0
%

醫
院

西
醫
基
層

牙
醫
門
診

中
醫
門
診

門
診
透
析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5

.6
%

9
.4

%

1
3

.1
%

2
9

.1
%

8
.3

%

1
3

.9
%

1
3

.1
%

1
1

.1
%

2
3

.3
%

1
1

.3
%

2
3

.0
%

1
5

.1
%

1
8

.9
%

3
6

.9
%

1
2

.3
%

0
.0

%

5
.0

%

1
0
.0

%

1
5
.0

%

2
0
.0

%

2
5
.0

%

3
0
.0

%

3
5
.0

%

4
0
.0

%

醫
院

西
醫

基
層

牙
醫

門
診

中
醫

門
診

門
診

透
析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滿
意
度
調
查

-被
要
求
自
費
比
率

1
5
2

(2
3

7
人

)

(1
5

6
人

)

(1
9

5
人

)

(1
2

7
人

)

(3
8

0
人

)

註
：

10
8年

各
總
額
部
門
滿
意
度
調
查
之

(
)內

數
據
，
表
示
除
掛
號
費
和
部
分
負
擔
外
，
自
付
其
他
費
用
之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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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費
資
訊
公
開

•
自
費
醫
材
比
價
網


為
使
自
付
差
價
或
健
保
尚
無
法
納
入
給
付
之
自
費
醫
材
透
明
化
，
並
使
民

眾
方
便
查
詢
及
比
較
各
醫
療
院
所
的
收
費
，
縮
短
醫
療
院
所
間
相
同
醫
材

收
費
之
差
異
。


為
使
網
頁
便
利
於
民
眾
查
詢
，
10
9年

2月
新
改
版
自
費
醫
材
比
價
網
，
以

達
友
善
查
詢
，
網
頁
版
更
重
點
:


以
民
眾
較
能
理
解
的
角
度
出
發
，
在
首
次
進
入
自
費
醫
材
比
價
網
，
以
跳
窗
呈
現
網
站

使
用
說
明
及
查
詢
步
驟
，
並
以
手
術
處
置
之
位
置
類
型
、
醫
材
之
顯
著
用
途
新
建
置

「
醫
材
分
類
」
欄
位
供
民
眾
查
詢
使
用
。


將
「
民
眾
全
自
費
品
項
收
費
情
形
」
及
「
民
眾
自
付
差
額
品
項
收
費
情
形
」
拆
分
不
同

查
詢
頁
面
，
避
免
民
眾
混
淆
影
響
查
詢
。


新
增
「
健
保
全
額
給
付
特
材
與
保
險
人
自
付
差
額
特
材
比
較
表
」
，
讓
民
眾
更
易
了
解

健
保
特
材
與
自
付
差
額
特
材
之
差
異
。


配
合
1
0
9年

1月
30
日
發
布
修
正
之
藥
物
支
付
標
準
第

52
-4
條
，
自
付
差
額
特
材
可
查
詢

健
保
給
付
點
數
及
核
定
費
用
，
健
保
特
約
院
所
收
取
自
付
差
額
特
材
差
額
之
上
限
，
不

得
超
過
該
自
付
差
額
特
材
核
定
費
用
扣
除
健
保
給
付
點
數
之
差
額
。

1
5
3

保
障
弱
勢
族
群
醫
療
權
益

保
障
弱

勢
族
群

強
化
偏
遠

地
區
醫
療

重
大
傷
病

認
定

保
障
血
友

病
用
藥

鼓
勵
器
官

移
植 納

入
罕
見

疾
病
用
藥

1
5
4

重
大
傷
病
費
用
支
出

1
5

5

醫 療 點 數 ( 萬 點 )

(年
)

千
人

醫 療 點 數 ( 億 點 )

(年
)

1
,7

2
0

 
1

,8
1

5
 

1
,9

1
7

 
2

,0
4

4
 

2
,1

3
9
 

9
2

5
 

9
3
2
 

9
4

3
 

9
5

8
 

9
6

7
 

 - 2
0

0

 4
0

0

 6
0

0

 8
0

0

 1
,0

0
0

 -

 2
0

0

 4
0

0

 6
0

0

 8
0

0

 1
,0

0
0

 1
,2

0
0

 1
,4

0
0

 1
,6

0
0

 1
,8

0
0

 2
,0

0
0

 2
,2

0
0

 2
,4

0
0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醫
療
點
數

就
醫
人
數

1
8

.1
 

1
8

.6
 

1
9

.5
 

2
0

.3
 

2
1

.3
 

2
2

.1
 

0

1
0

2
0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每
人
醫
療
點
數

重
大
傷
病
就
醫
疾
病
概
況

1
0
4
年
至

1
0
8
年
前

6
大
重
大
傷
病

醫
療
點
數
占
所
有
重
大
傷
病
醫

療
點
數
之

8
8
.7

1
%

~
8
9

.8
%
。

1
5
6

註 1
.醫

療
點
數

:第
5
名
之
重
大
傷
病
，

1
0

3
-1

0
4
年
為
自
體
性
免
疫
疾
病
；

1
0

5
-1

0
7
年
為
急
性
腦
血
管
疾
病
、
自
體
性
免
疫
疾
病
為
第

6
名
。

2
.營

養
不
良
為
因
腸
道
大
量
切
除
或
失
去
功
能
，
或
其
他
慢
性
疾
病
引
起
嚴
重
營
養
不
良
者
，
給
予
全
靜
脈
營
養
已
超
過

3
0
天
，
口
攝
飲
食
仍
無
法

提
供
足
量
營
養
者
。

就
醫
人
數
(
萬
人
)

平
均
每
人
醫
療
費
用
點
數

(萬
點
)

醫
療
點
數

(億
點
)

0

2
0

0

4
0

0

6
0

0

8
0

0

1
,0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0
1

0
2

0
3

0
4

0
5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0

5
0

1
0

0

1
5

0

2
0

0

2
5

0

3
0

0

3
5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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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年
各
類
重
大
傷
病

-個
人
最
高
醫
療
點
數

1
5
7

0
1

癌 症

0
3

溶 血 症

0
4 洗 腎

0
5 自 體 性 免 疫 疾 病

0
6 慢 性 精 神 病

0
7

新 陳 代 謝 異 常

0
8

先 天 性 畸 形

0
9

燒 傷

1
0

器 官 移 植

1
1 小 兒 麻 痺

1
2 重 大 創 傷

1
3

呼 吸 器

1
4 營 養 不 良

1
5 潛 水 伕 症

1
6 重 症 肌 無 力 症

1
7 先 天 免 疫 不 全

1
8

脊 髓 損 傷

1
9

職 業 病

2
0

急 性 腦 血 管 疾 病

2
1

多 發 性 硬 化 症

2
2

先 天 性 肌 肉 萎 縮

2
3 外 皮 之 先 天 畸 形

2
4 漢 生 病

2
5

肝 硬 化 症

2
6

早 產 兒 併 發 症

2
7

烏 腳 病

2
8

運 動 神 經 元 疾 病

2
9 庫 賈 氏 症

3
0

罕 病

X X 不 詳

類
型

0
1

癌
症

0
3

溶
血
症

0
4

洗
腎

0
5

自
體
性
免
疫
疾
病

0
6

慢
性
精
神
病

0
7

新
陳
代
謝
異
常

0
8

先
天
性
畸
形

0
9

燒
傷

1
0

器
官
移
植

1
1

小
兒
麻
痺

1
2

重
大
創
傷

1
3

呼
吸
器

1
4

營
養
不
良

1
5

潛
水
伕
症

最
大
值

(千
點

)
1

3
,1

5
7

1
4

,2
0

0
1

4
,3

9
1

1
4

,0
7

3
9

,5
4

9
1

9
,2

7
7

1
3

,9
0

8
5

,5
1

4
1

1
,0

8
3

4
,1

5
8

1
3

,1
7

9
4

1
,8

4
8

3
,1

6
0

1
,6

9
3

類
型

1
6

重
症
肌

無
力
症

1
7

先
天
免

疫
不
全

1
8

脊
髓

損
傷

1
9

職
業
病

2
0

急
性
腦
血

管
疾
病

2
1

多
發
性

硬
化
症

2
2

先
天
性
肌

肉
萎
縮

2
3

外
皮
之
先
天

畸
形

2
4

漢
生
病

2
5

肝
硬
化
症

2
6

早
產
兒

併
發
症

2
7

烏
腳
病

2
8

運
動
神
經

元
疾
病

2
9

庫
賈
氏
症

3
0

罕
病

X
X

不
詳

最
大
值

(千
點

)
2

,2
4

4
5

,5
6

4
8

,2
4

7
3

,9
4

0
1

7
,0

6
4

3
,1

5
7

1
,7

1
0

1
,4

5
6

5
4

9
4

,8
1

0
1

,4
6

4
5

6
1

3
,2

1
0

1
,4

0
5

4
2

,7
4

6
5

,5
7

0

2
0

0

4
0

0

6
0

0

8
0

0

1
,0

0
0

1
,2

0
0

1
,4

0
0

千 點

各
類
重
大
傷
病
盒
型
圖

1
5

1
,0

2
1

2
0

,0
0

0

4
0

,0
0

0

6
0

,0
0

0

8
0

,0
0

0

1
0

0
,0

0
0

1
2

0
,0

0
0

1
4

0
,0

0
0

1
6

0
,0

0
0

0
2
凝
血
因
子
異
常

千 點

各
類
重
大
傷
病
盒
型
圖

罕
病
、
血
友
病
藥
費
專
款
支
出
情
形

註
1

.罕
病
藥
費
不
含
罕
病
特
材
費
用
，
藥
費
及
特
材
支
出
擷
取
自
各
年
度
醫
院
總
額
第

4
季
點
值
結
算
說
明
表
。

2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預
算

(1
0

4
年
起
新
增

)，
1

0
4
年
費
用
支
出

3
.2

2
百
萬
元
；

1
0

5
年

1
.5

4
百
萬
元
；

1
0

6
年

3
.3

6
百
萬
元
；

1
0

7
年
支
出

1
.1

2
百
萬
元
，

1
0

8
年
支
出

2
.1
百
萬
元
。

1
5
8

罕
病

、
血

友
病

專
款

支
出

，
9

9
年

為
4

3
.7

8
億

元
，

因
罕

病
與

血
友

病
人

數
增

加
，

至
1

0
8

年
支

出
為

1
0

1
.1

億
元

，
藥

費
成

長
率

在
本

署
監

控
下

，
近

年
成

長
率

趨
緩

。


1

0
8

年
罕

病
藥

費
支

出
6

1
.6

7
億

元
。


近

5
年

平
均

每
年

費
用

成
長

率
約

1
1

.2
%

。

1
5
9

註
:1

.本
表
近

5
年
平
均
每
年
費
用
成
長
率
係
以
幾
何
平
均
數
計
算
。

2
.罕

病
藥
費
不
含
罕
病
特
材
費
用
，
藥
費
及
特
材
支
出
擷
取
自
各
年
度
醫
院
總
額
第

4
季
點
值
結
算
說
明
表
。

3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預
算

(1
0

4
年
起
新
增

)，
1

0
4
年
費
用
支
出

3
.2

2
百
萬
元
；

1
0

5
年

1
.5

4
百
萬
元
；

1
0

6
年

3
.3

6
百
萬
元
；

1
0

7
年
支
出

1
.1

2
百
萬
元
，

1
0

8
年
支
出

2
.1
百
萬
元
。

罕
病
藥
費
專
款
支
出
情
形

註
1

.本
表
近

5
年
平
均
每
年
費
用
成
長
率
係
以
幾
何
平
均
數
計
算
。

2
.藥

費
支
出
擷
取
自
各
年
度
醫
院
總
額
第

4
季
點
值
結
算
說
明
表
。

3
.9

4
~

9
8
年
只
納
入
先
天
血
友
病
，

9
9
年
起
納
入
後
天
血
友
病
，

1
0

3
年
起
納
入
類
血
友
病
。

4
.血

友
病
藥
費

1
0

6
年
預
算

3
1

.4
9
億
元
，
其
預
算
不
足

2
.7

4
億
元
，
由
其
他
預
算
「
支
應
醫
院
總
額

罕
見
疾
病
與
血
友
病
藥
費
、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及
器
官
移
植
、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原
慢
性

B
型
及

C
型
肝

炎
治
療
計
畫
專
款
不
足
之
經
費
，
及
狂
犬
病
治
療
藥
費
」
項
下
支
應
。


1

0
8

年
血

友
病

藥
費

3
9

億
元

。


近

5
年

平
均

每
年

費
用

成
長

率
約

2
.2

%
 。

1
6
0

血
友
病
藥
費
專
款
支
出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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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勵
器
官
移
植
專
款
支
出
情
形

本
專
款
主
要
支
應
心
臟
、
肺
臟
、
肝
臟
、
腎
臟
、
骨
髓
、
胰
臓
及
腸
移
植
共

7項
手
術
個
案
，
其

當
次
住
診
費
用
及
術
後
門
住
診
追
蹤
之
抗
排
斥
藥
費
。

年
項
目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預
算
數

值
(億

元
)

3
9

.7
4

1
.6

4
2

.2
4

4
.0

4
7

.1
成
長
率

0
.0

%
4

.8
%

1
.3

4
%

4
.4

%
7

.1
%

預
算
執
行
數

值
(億

元
)

3
7

.0
3

9
.0

4
1

.9
2

4
3

.9
4

5
.4

成
長
率

2
.5

%
5

.5
%

7
.5

%
4

.7
%

3
.4

%

預
算
執
行
率

(%
)

9
3

%
9

4
%

9
9

%
9

9
.8

%
9

6
%

整
體
支
出
情
形

移
植
人
數

值
(人

)
1

,5
9

1
1

,6
5

7
1

,7
2

3
1

,8
0

2
1

,9
2

5

成
長
率

0
.1

%
4

.1
%

4
.0

%
4

.5
%

6
.8

%

移
植
費
用

值
(億

元
)

1
6

.7
1

7
.2

1
8

.8
2

0
.2

2
1

.2
成
長
率

0
.2

%
3

.0
%

9
.3

%
7

.5
%

5
.1

%

抗
排
斥
藥
費

值
(億

元
)

2
0

.3
2

1
.9

2
3

.2
2

3
.7

2
4

.2
成
長
率

4
.4

%
7

.9
%

6
.0

%
2

.5
%

1
.9

%

1
6
1

現
行
健
保
偏
鄉
醫
療
照
護
措
施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偏
鄉
醫
療
照
護
計
畫

ID
S計

畫
西
、
中
、
牙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之
醫

療
服

務
提

升
計

畫

註
：

1
.中

醫
地
區
預
算
分
配
提
撥
1
%
作
為
偏
鄉
院
所
保
障
點
值
每
點
1
元
，
由
一
般
服
務
支
應
。

2
.牙

醫
部
門
針
對
偏
鄉
且
點
值
低
之
院
所
亦
給
予
保
障
。

1
6
2

1
9
9
9
.1

1

2
0
0
3
-2

0
0
4

2
0
0
9

ID
S
計
畫

西
醫

牙
醫

中
醫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改
善
方
案

醫
院
支
援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改

善
方
案

註
：
執
行
期
間
係

9
8

0
8

0
1

~
9

9
0

7
3

1
，
展
延

9
8
年
度
計
畫
至

9
9
年

1
2
月

3
1
日
止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醫
療
服
務
提
升

計
畫

2
0
1
2

年
度 預

算
經

費
（

百
萬

元
）

9
2

9
3

9
4

9
5

9
6

9
7

9
8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ID
S

計
畫

3
5

9
 

4
5

4
 

5
4

9
 

5
4

9
 

5
4

9
 

6
0

3
 

6
0

3
 

6
0

3
 

6
0

3
6

0
3

6
0

3
6

0
5

6
0

5
6

0
5

6
0

5
6

0
5

6
5

5
.4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改
善

方
案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5
9

.3
1

0
6

.9
7

5
7

5
7

5
7

5
9

0
9

0
7

4
.4

7
4

.4
7

4
.4

7
4

.4
9

6
.5

1
0

6
.5

1
2

1
.5

1
3

5
.6

1
3

5
.6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1
5

0
2

3
1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5
0

1
5

0
1

5
0

1
5

0
2

4
0

1
8

0
1

8
7

2
1

7
.1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1
8

2
 

2
5

1
2

0
8

2
0

8
2

0
8

2
0

8
2

2
8

2
2

8
2

2
9

2
2

9
2

2
9

2
8

0
2

8
0

2
8

0
2

8
0

2
8

0
2

8
0

醫
院

支
援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2
0

0
5

0
5

0
5

0
6

0
6

0
6

0
6

0
8

0
8

0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之
醫

療
服

務
提

升
計

畫
5

0
0

6
7

0
8

0
0

8
0

0
8

0
0

8
0

0
9

5
0

9
5

0

健
保
偏
鄉
醫
療
推
動
歷
程
及
投
入
資
源

1
1
6
3

7
1

2
.7

合
計

2
,3

1
8

.1
百

萬
元

健
保
偏
鄉
醫
療
歷
年
服
務
人
數

註
：

1
.I

D
S
計
畫
照
護
人
數
為
針
對
當
年
最
後
一
筆
投
保
狀
態
為
在
保
之
人
數
針
對
其
戶
籍
紀
錄
進
行
統
計
。

2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為
巡
迴
及
開

/執
業
計
畫
服
務
人
數
。

單
位

:千
人

1
1
6
4

4
6

5
4

6
9

4
7

3
4

7
9

4
7

9

7
1

5
2

4
8

5
7

5
8

3
2

3
1

3
7

4
5

4
9

8
6

8
2

8
2

8
2

8
4

0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0
0

6
0
0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ID
S

西
醫

中
醫

牙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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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發
展
程
度
觀
察
最
高
與
最
低
兩
組
之
醫
師
人
力
比
值

醫
院

西
醫
基
層

中
醫

牙
醫

註
:

1
.每

萬
人
口
醫
師
數
為
戶
政
司
當
年
底
戶
籍
人
口
數

/
醫
師
數
(
各
部
門
總
額

)。
2
.鄉

鎮
市
區
發
展
程
度
，
觀
察
最
高
與
最
低
兩
組
醫
師
人
力
之
比
值
。

3
.引

用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年
度
監
測
結
果
報
告
書
鄉
鎮
市
區
發
展
程
度
分
類
建
議
採
謝
雨
生

(
20
11
)定

義
，
依
鄉
鎮
市
區
之
「
人
力
資
源

結
構
」
、
「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
、
「
教
育
文
化
發
展
」
、
「
交
通
動
能
發
展
」
、
「
生
活
環
境
發
展
」
及
「
資
訊
基
礎
建
設
」
等
構

面
加
以
分
類
，
分
為
1級

至
5
級
區
域
，
共

5組
。

10
8年

觀
察
各
部
門
最
高
與
最
低
兩
組
醫
師
人
力
之
比
值
，
西
醫
基
層
、
中
醫
比
值

較
10
7年

增
加
，
醫
院
、
牙
醫
比
值
較

10
7年

降
低
。

1
6
5

2
.1

3
2

.1
6

2
.1

8
2

.2
1

2
.2

7

0
.0

0
.5

1
.0

1
.5

2
.0

2
.5

3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5
4
.7

7
3
.5

7
9
.4

7
6
.7

1
7
3
.0

9

0

2
0

4
0

6
0

8
0

10
4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
年

1
0
.0

1
9
.8

1
9
.6

5
8
.4

4
8
.8

2

02468

1
0

1
2

1
4

10
4
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1
1
.8

9
1
1
.9

1
1
3
.3

5
1
3
.6

5
1
3
.2

3

02468

1
0

1
2

1
4

10
4
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各
地
區
就
醫
率

-
一
般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牙
醫

中
醫

醫
院

西
醫
基
層

註
：

1
.就

醫
率
系
門
診
就
醫
人
數

(分
為
醫
院
、
西
醫
基
層
、
牙
醫
門
診
、
中
醫
門
診

)/
總
人
數
。

2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按
該
部
門
當
年
度
公
告
之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為
執
行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醫
療
給
付
效
益
提
升
計
畫

(I
D

S
)之

地
區
。

10
8年

醫
院
及
西
醫
基
層
門
診
就
醫
率
為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最
高
，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居

次
，
一
般
地
區
就
醫
率
較
低
；
牙
醫
及
中
醫
部
門
則
相
異
，
一
般
地
區
之
門
診
就
醫
率
較

高
，
其
次
為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
最
低
為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

1
6
6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
1
08
年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醫
院
計
1
28
家
，
其
中
93
家
(
73
%)
參
與
本
計
畫
。

•
9
2家

提
供
內
科
門
診
服
務
，

93
家
提
供
外
科
門
診
服
務
、
62
家
提
供
婦
產
科

門
診
服
務
、

61
家
提
供
小
兒
科
門
診
服
務
、
76
家
提
供
急
診
服
務
。

單
位
：
家
數

1
6
7

單
位
：
家
數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醫
療
服
務
提
升
計
畫

-參
與
情
形
及
提
供
科
別
服
務

參
加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醫
療
服
務
提

升
計
畫

參
加
偏
遠
地

區
醫
院
認
定

原
則

未
參
加

合
計

1
04
年

72
1
3

23
1
08

1
05
年

85
1
4

23
1
22

1
06
年

90
1
2

22
1
24

1
07
年

91
1
6

20
1
27

1
08
年

93
1
4

21
1
28

0

2
0

4
0

6
0

8
0

1
0

0

1
2

0

1
4

0

內
科
門
診

外
科
門
診

婦
產
科
門

診

小
兒
科
門

診
急
診

10
4年

7
2

7
2

50
46

59

10
5年

85
85

55
51

69

10
6年

9
0

8
9

58
54

72

10
7年

9
1

9
1

58
55

72

10
8年

9
2

9
3

62
61

76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9
0

1
0

0

註
:未

參
加
醫
院
主
要
為
精
神
科
醫
院
，
無
法
提
供
內
、
外
、
婦
、
兒
門
診
及
住
院
醫
療
服
務

者
。

執
行
概
況
-
公
平
面

七

審
查
(
醫
審

)
查
核

1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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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部
門
核
減
率

註
1

.資
料
來
源
：
擷
取
門
住
診
醫
療
費
用
統
計
檔
，
截
至

1
0
9

0
4

0
2
止
已
完
成
核
付
之
資
料
。

註
2

. 
初
核
核
減
率
＝
（
申
請
點
數
－
核
定
點
數
）

/醫
療
點
數

註
3

.申
復
後
核
減
率
＝
【
申
請
點
數
－
（
核
定
點
數
＋
申
復
補
付
點
數
）
】

/醫
療
點
數

註
4

.爭
審
後
核
減
率
＝
【
申
請
點
數
－
（
核
定
點
數
＋
申
復
補
付
點
數
＋
爭
審
補
付
點
數
）
】
/醫

療
點
數

0
.0

0
%

0
.2

0
%

0
.4

0
%

0
.6

0
%

0
.8

0
%

1
.0

0
%

1
.2

0
%

1
.4

0
%

1
.6

0
%

醫
院

總
額

0
.0

0
%

0
.1

0
%

0
.2

0
%

0
.3

0
%

0
.4

0
%

0
.5

0
%

0
.6

0
%

0
.7

0
%

0
.8

0
%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0
.0

0
%

0
.0

5
%

0
.1

0
%

0
.1

5
%

0
.2

0
%

0
.2

5
%

0
.3

0
%

0
.3

5
%

0
.4

0
%

牙
醫

總
額

0
.0

0
%

0
.0

2
%

0
.0

4
%

0
.0

6
%

0
.0

8
%

0
.1

0
%

0
.1

2
%

0
.1

4
%

0
.1

6
%

0
.1

8
%

中
醫

總
額

10
8
年
度
各
部
門
總
額
查
處
追
扣
金
額
表

1
7
0

總
額
別

類
型
別

扣
減

罰
鍰

其
他

小
計

醫
院
總
額

總
額
舉
發

0
0

0
0

非
總
額
舉
發

58
3
09

1
3,

34
3

13
,
71

0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總
額
舉
發

1
44

1,
62

1
1,

66
5

非
總
額
舉
發

64
0

1,
4
65

5
9,

67
6

61
,
78

0

牙
醫
總
額

總
額
舉
發

6
11
4

19
,9
77

20
,0
97

非
總
額
舉
發

87
12

,8
76

5
6,

41
8

69
,
38

1

中
醫
總
額

總
額
舉
發

0
0

0
0

非
總
額
舉
發

20
2

1,
0
39

2
2,

17
9

23
,
42

0

其
他
預
算

總
額
舉
發

0
0

0
0

非
總
額
舉
發

11
4,
97
6

7,
23
1

12
,2
19

合
計

總
額
舉
發

7
1
58

2
1,

59
7

21
,
76

2

非
總
額
舉
發

99
7

20
,6

66
15

8,
84

7
18

0,
51

0

單
位
：
千
元

10
8非

總
額
舉
發
查
處
追
扣
金
額
約

1.
80
億
元
(1
07
年
約
1.
59
億
元
)

謝
謝
聆
聽

敬
請
指
教

1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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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保署(含整體及跨部門預算) 

(二)跨部門及其他預算專案  

  計畫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跨
部
門
及
其
他
預
算
專
案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報
告

1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醫
務
管
理
組

專
門
委
員

蔡
翠
珍

專
門
委
員

劉
林
義

1
0

9
年

7
月

2
8
日

I

1

1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醫
院
編
列

11
.8

7
億
元
，
辦
理

9
項
方
案

西
醫
基
層
編
列

4
億
元
，
辦
理

7
項
方
案

2
.C

肝
新
藥

醫
院
、
基
層
、
其
他
預
算
合
計
編
列

6
5
.3

6
億
元

家
醫
診
所

2

3
.家

醫
計
畫

西
醫
基
層
編
列

2
8
.8

0
億
元

1
0
8
年
專
案
計
畫

4
.鼓

勵
院
所
建
立
轉
診
機
制

醫
院
編
列

6
.8

9
億
元
，
西
醫
基
層
編
列

2
.5

8
億
元

5
.基

層
總
額
轉
診
型
態

其
他
預
算
編
列

1
3
.4

6
億
元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3

方
案
構
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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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目
的

5

方
案
架
構

6

1
.糖

尿
病

2
.乳

癌

3
.氣

喘

民
國

9
0
年

4
. 

B
型
肝
炎
帶
原
者
及

C
型
肝
炎
感
染
者

5
. 
思
覺
失
調

民
國

9
9
年

6
.早

期
療
育

7
.孕

產
婦
全
程
照
護

民
國

1
0

4
年

8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病

民
國

1
0

6
年

子
宮
頸
癌
：

9
5
年
起
業
務
移
由
國
民
健
康
署
辦
理

結
核

病
：

9
7
年
導
入
支
付
標
準
後
已
排
除
於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專
款
支
付
項
目
。

高
血

壓
：
因
常
合
併
多
重
疾
病
（
如
糖
尿
病
、
慢
性
腎
臟
病
等
）
故
未
再
以
疾
病
別
單
獨
計
畫
追
蹤
，
於

1
0

2
年
停
止
試
辦

時
間

軸

9
.提

升
醫
院
用
藥

安
全
與
品
質
方
案

民
國

1
0

8
年 7

方
案
簡
介
-糖

尿
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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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簡
介
-氣

喘

9

方
案
簡
介
-乳

癌

1
0

方
案
簡
介
-思

覺
失
調

1
1

方
案
簡
介
-

B
、

C
肝
追
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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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簡
介
-孕

產
婦
全
程
照
護

1
3

方
案
簡
介
-早

期
療
育

1
4

方
案
簡
介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病

1
5

方
案
簡
介
-
提
升
醫
院
用
藥
安
全
與
品
質
方
案

(
1
0
8年

起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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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年
方
案
照
護
人
數

1
7

9
項
疾
病
管
理
方
案

1
0

8
年
共
照
護
約

1
3

1
萬

人

照
護

人
數

逐
年

成
長

萬
人

3
6

3
3

3
2

3
4

4
6

5
4

6
6

7
2

8
1

8
8

9
6

1
0

6

1
1

5

1
3

1

0

2
0

4
0

6
0

8
0

1
0
0

1
2
0

1
4
0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歷
年
方
案
照
護
人
數

1
8

照
護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人
數

糖
尿
病

1
7

6
,4

7
5

1
8

1
,0

9
8

1
9

1
,2

5
1

2
1

4
,3

4
0

2
5

4
,5

0
4

2
8

3
,7

4
8

3
2

5
,5

0
1

3
6

5
,8

2
1

4
1

9
,4

5
5

4
6

8
,1

8
0

5
2

0
,7

2
7

5
9

8
,2

5
9

6
8

4
,6

4
0

7
8

3
,8

0
3

氣
喘

1
9

0
,6

7
1

1
4

0
,4

6
4

1
1

9
,6

4
5

1
1

5
,7

8
8

1
1

5
,4

2
3

1
1

5
,6

0
0

1
0

6
,5

8
1

1
0

3
,9

8
4

1
0

1
,9

9
0

1
0

2
,9

4
8

1
0

9
,0

6
6

1
1

7
,8

0
1

1
2

2
,9

7
6

1
3

5
,6

5
0

乳
癌

6
,9

2
7

8
,4

3
8

9
,8

0
7

1
0

,7
4

3
1

1
,6

7
8

1
1

,8
2

7
1

2
,6

5
3

1
3

,4
5

8
1

2
,0

4
1

1
2

,5
2

0
1

2
,1

8
3

1
1

,3
7

4
1

0
,9

6
3

1
1

,1
6

4

思
覺

失
調

未
實
施

3
6

,5
8

0
4

3
,0

7
6

4
7

,6
5

7
4

9
,2

0
9

5
7

,5
6

5
5

9
,6

7
9

6
3

,8
0

0
6

1
,7

8
4

6
2

,7
3

4
6

1
,2

9
6

B
C
肝
追

蹤
未
實
施

4
4

,0
5

7
9

2
,0

4
9

1
2

1
,4

5
1

1
4

9
,3

7
5

1
7

5
,3

1
7

2
0

1
,4

5
2

2
2

0
,9

2
8

2
3

1
,0

9
3

2
4

7
,8

7
7

2
6

7
,8

6
1

孕
產

未
實
施

5
9

,1
1

4
5

7
,9

5
8

6
0

,4
7

5
5

6
,5

8
1

5
4

,3
6

4

早
療

未
實
施

1
5

8
0

1
9

5
4

1
,4

7
3

1
,4

9
7

C
O

P
D

未
實
施

8
,8

9
8

1
7

,0
6

8
2

1
,8

7
7

用
藥

安
全

未
實
施

4
0
,9

5
3

合
計

3
6

4
,2

1
3

3
2

8
,6

5
2

3
1

9
,0

3
7

3
3

9
,0

3
7

4
5

6
,4

3
4

5
3

7
,9

5
5

6
5

9
,4

7
9

7
1

7
,2

5
5

8
0

5
,1

6
6

8
8

3
,9

6
4

9
6

1
,8

6
9

1
,0

5
6

,7
5

6
1

,1
4

5
,1

4
1

1
,3

0
9

,8
5

2

註
1
：
照
護
人
數
係
指
當
年
度
有
申
報
該
方
案
相
關
費
用
之
歸
戶
人
數
，
合
計
為
全
部
方
案
歸
戶
人
數
，
故
不
會
等
於
各
方
案
人
數
直
接
加
總
。

註
2
：
人
數
變
化
說
明
：
氣
喘

→
1

0
1
年
增
修
參
與
醫
師
資
格

(要
求
每
三
年
８
小
時
教
育
時
數
，
故
自

1
0

1
-1

0
3
年
陸
續
有
醫
師
因
三
年
期
滿

,未
補
教
育
時
數
而
退
出

,間
接
影
響

照
護
人
數
下
滑

)、
乳
癌

→
分
別
各

1
家
醫
院
於

1
0

4
年
及

1
0

6
年
完
全
退
出
，
其
申
報
量
自
前
一
年

(1
0

3
年
及

1
0

5
年

)開
始
下
降
；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資
料
顯
示

:1
0

7
年
出
生
人
數
為
近
八
年
新
低

:1
8

,1
6

0
1
人

,間
接
影
響
孕
產
照
護
人
數
下
降

)

註
3
：
早
療
自

1
0

4
年

1
0
月
實
施
。
故
當
年
度
照
護
人
數
僅

1
5
人

歷
年
方
案
照
護
率

1
9

照
護

率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糖
尿

病
2

3
%

2
5

%
2

6
%

2
8

%
2

9
%

3
1

%
3

4
%

3
5

%
3

9
%

4
1

%
4

3
%

4
8

%
5

1
%

5
5

%

氣
喘

3
5

%
3

5
%

3
1

%
3

2
%

4
7

%
4

6
%

3
9

%
3

8
%

3
6

%
3

6
%

2
8

%
3

0
%

3
5

%
3

6
%

乳
癌

1
3

%
1

4
%

1
5

%
1

5
%

1
5

%
1

4
%

1
4

%
1

3
%

 
1
1

%
 

1
1

%
1

0
%

8
%

8
%

7
%

思
覺

失
調

未
實
施

4
1

%
4

7
%

5
1

%
5

2
%

6
0

%
6

0
%

6
4

%
6

8
%

6
9

%
6

7
%

B
C

肝
追

蹤
未
實
施

8
%

1
7

%
2

1
%

2
5

%
2

9
%

3
3

%
3

5
%

3
7

%
3

9
%

4
1

%

孕
產

未
實
施

2
9

%
3

0
%

3
2

%
3

3
%

3
3

%

早
療

未
實
施

1
%

1
5

%
1

4
%

1
3

%
1

2
%

C
O

P
D

未
實
施

2
4

%
3

9
%

3
5

%

註
1
：
照
護
率

分
子

:當
年
度
申
報
該
方
案
相
關
費
用
之
歸
戶
人
數
。

分
母

:當
年
度
該
疾
病
之
符
合
收
案
條
件
之
歸
戶
人
數

(糖
尿
病

)或
當
年
度
申
報
該
疾
病
診
斷
之
歸
戶
人
數

(氣
喘
、
乳
癌
、
思
覺
失
調
症
、

B
C
肝
帶
原
者

) 
。

註
2
：
糖
尿
病
方
案

9
9
年
放
寬
收
案
條
件

;氣
喘
方
案
配
合
收
案
對
象
定
義
改
變
，

9
9
年
照
護
率
統
計
方
式
改
變
：

9
9
年
以
前
分
母
是
以
門
診
主
診
斷

4
9

3
歸
戶
人
數
，

排
除
兩
次
就
醫
大
於

6
0
天
者
。

9
9
年
開
始
分
母
是
以
門
診
主
診
斷

4
9

3
歸
戶
人
數
，

6
0
天
內
同
院
所
就
醫

2
次
以
上
。

註
3
：
氣
喘

→
1

0
1
年
增
修
參
與
醫
師
資
格

(要
求
每
三
年
８
小
時
教
育
時
數
，

1
0

1
-1

0
3
年
陸
續
有
醫
師
因
三
年
期
滿

,未
補
教
育
時
數
而
退
出

,間
接
影
響
照
護
率
下
滑

另
於

1
0

5
年
因
收
案
條
件
主
診
斷

IC
D

-9
轉

IC
D

-1
0
，
致
分
母
縮
小
，
照
護
率
下
滑
；

乳
癌

→
分
別
各

1
家
醫
院
於

1
0

4
年
及

1
0

6
年
完
全
退
出
，
其
申
報
量
自
前
一
年

(1
0

3
年
及

1
0

5
年

)開
始
下
降

歷
年
預
算
執
行
率

2
0

說
明
：
醫
院
總
額
自

1
0

4
年
起
，
除
乳
癌
方
案

1
0

6
年
執
行
數
較

1
0

5
年
減
少

7
.4
百
萬
，
其
他
方
案
皆
逐
年
增
加
，
惟
因
孕
產
方
案
自

1
0

4
年
始
納
入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專
款
，

1
0

4
年
及

1
0

6
年
新
增
早
期
療
育
與

C
O

P
D
方
案
，
新
方
案
實
際
執
行
結
果
較
難
貼
近
原
預

算
推
估
數
，
且
兩
方
案
首
年
執
行
月
份
皆
非
完
整

(早
療
為

1
0

4
年

1
0
月

,C
O

P
D
為

1
0

6
年

4
月

),
故
間
接
導
致
整
體
執
行
率
微
幅
下
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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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年
方
案
執
行
情
形

2
1

宛
蓁
、
玫
孜
、
晟
儀

醫
院

方
案

別

糖
尿

病
氣

喘
乳

癌
思

覺
失

調
B

C
肝

追
蹤

孕
產

早
期

療
育

C
O

P
D

用
藥

安
全

參
與
家
數

2
7

3
1

4
2

5
1

2
5

1
9

8
9

2
2

4
1

3
0

1
0

3
照
護
人
數

5
3

9
,6

7
9

5
3

,9
8

3
1

1
,1

6
4

5
9

,6
6

8
1

8
7

,7
6

3
4

4
,6

5
9

1
,3

8
3

2
0

,4
7

1
4

0
,9

5
3

照
護
率

6
0

.0
%

2
5

.4
%

7
.3

%
7

4
.0

%
3

9
.5

%
3

8
.0

%
1

1
.9

%
3

5
.2

%
-

執
行
數

(百
萬

)
6

9
1

.2
4

4
.7

7
5

.4
5

3
.0

3
4

.2
6

1
.5

3
.7

2
5

.6
2

7
.9

西
醫

基
層

方
案

別

糖
尿

病
氣

喘
乳

癌
思

覺
失

調
B

C
肝

追
蹤

孕
產

早
期

療
育

C
O

P
D

參
與
家
數

9
0

9
5

7
6

-
1

8
3

6
3

2
9

3
9

0
照
護
人
數

2
4

6
,9

4
0

8
1

,8
1

4
-

1
,6

2
8

8
0

,3
6

8
9

,7
0

5
1

1
4

1
,4

0
6

照
護
率

4
2

.1
%

3
8

.6
%

-
1

0
.5

%
4

1
.5

%
2

1
.2

%
8

.3
%

3
8

.1
%

執
行
數

(百
萬

)
3

2
8

.6
4

4
.8

-
1

.2
1

4
.7

1
2

.1
0

.4
0

.9

執
行
成
效

-糖
尿
病

(1
)

2
2

H
b

A
1

C
眼

底
鏡

檢
微

量
白

蛋
白


參
與
方
案
者

各
項

檢
查

率
皆
高
於
未
參
與
方
案
者

9
7

-1
0

8
年
參
與
及
未
參
與
糖
尿
病
方
案
患
者
之

H
b

A
1

C
、
眼
底
鏡
檢
、
微
量
白
蛋
白
檢
查
率
比
較
圖
表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署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符
合
本
方
案
收
案
條
件
之
對
象

6
4

.6
%

6
2

.5
%

5
8

.8
%

5
5

.7
%

5
0

.6
%

4
3

.2
%

9
9

.7
%

9
9

.4
%

9
8

.8
%

9
9

.4
%

9
9

.8
%

9
9

.7
%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3
6

.0
%

3
9

.8
%

4
1

.6
%

4
4

.3
%

4
1

.8
%

3
6

.8
%

8
7

.7
%

9
0

.1
%

8
9

.3
%

9
5

.3
%

9
6

.7
%

9
6

.9
%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
7

.3
%

2
1

.4
%

2
4

.5
%

2
7

.6
%

2
5

.6
%

2
2

.8
%

6
0

.8
%

7
1

.0
%

7
4

.0
%

8
6

.1
%

8
9

.5
%

9
1

.5
%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參
與
方
案

未
參
與
方
案

執
行
成
效

-糖
尿
病

(2
)

2
3

宛
蓁


收
案
患
者
之

H
b

A
1

C
及

L
D

L
檢

查
值

正
常

比
例

逐
年

增
加

H
b

A
1

C
＜

7
.0

%
(良

率
)

H
b

A
1

C
＞

9
.0

%
(不

良
率

)

L
D

L
<

1
0

0
m

g
/d

 (
良

率
)

9
4
年
新
參
與
糖
尿
病
方
案
者

(6
.8
萬
人

)於
9

9
~

1
0

7
年
之

H
b

A
1

C
及

L
D

L
檢
查
值
圖
表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資
料
庫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本
方
案
收
案
對
象

L
D

L
>

1
3

0
m

g
/d

 (
不

良
率

)

3
3

%
3

1
%

3
1

%
3

2
%

3
3

%
3

3
%

3
4

%
3

5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2
2

%
2

0
%

1
7

%
1

7
%

1
6

%
1

6
%

1
3

%
1

3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3
1

%
4

0
%

4
3

%
5

2
%

5
6

%
6

5
%

7
1

%
7

2
%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3
3

%

2
4

%
2

1
%

1
7

%
1

4
%

1
0

%
8

%
8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2
4
.3

%
 

4
1
.0

%
 

3
4
.6

%

H
b

A
1

c
值

<
7

%
7
%

~
9

.0
%

>
9

.0
%

執
行
成
效

-糖
尿
病

(3
)

2
4

初
診

H
b

A
lc

>
9

.0
%

人
數

1
年

後

H
b

A
lc

值
人

數
比

率

1
6

3
,4

3
1

<
7

%
3

9
,7

7
4

 
2

4
.3

%

7
~

9
.0

%
6

7
,0

6
8

 
4

1
.0

%

>
9

.0
%

5
6

,5
8

9
 

3
4

.6
%

改
善
比
例

6
5

%
 


追

蹤
9

4
-1

0
7

年
新

收
案

：
H

b
A

1
C

＞
9

.0
%

個
案

中
6

5
%

改
善

( 
一

年
後

)

9
4

-1
0

7
年
糖
尿
病
新
收
案
者
之

H
b

A
1

C
一
年
後
改
善
追
蹤
圖
表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資
料
庫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本
方
案
收
案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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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成
效

-糖
尿
病

(4
)

2
5

9
4

-1
0

8
年

洗
腎

患
者

數
累

計
之

糖
尿

病
患

者
洗

腎
發

生
率

(%
)

參
與

方
案

者
8

6
2

6
,5

5
5

0
.3

%

曾
參
與
方
案
者

(中
途
退
出

)
1

7
,0

3
1

3
3

4
,5

4
2

5
.1

%

未
參
與
方
案
者

3
0

,1
4

8
2

9
8

,1
8

2
1

0
.1

%

合
計

4
7

,2
6

5
6

5
9

,2
7

9
7

.1
7

%


參
與
方
案
者
之

洗
腎

發
生

率
低
於
未
參
與
方
案
者

9
4

-1
0

8
年
參
與
及
未
參
與
糖
尿
病
方
案
之
洗
腎
發
生
率
比
較
圖
表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資
料
庫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符
合
本
方
案
收
案
條
件
之
對
象

0
.3

%

5
.1

%

1
0

.1
%

0
%

2
%

4
%

6
%

8
%

1
0

%

1
2

%

參
與
方
案
者

曾
參
與
方
案
者

未
參
與
方
案
者

執
行
成
效

-氣
喘

(1
)

2
6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資
料
庫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本
方
案
收
案
對
象

降
階

治
療

成
功

率
出

院
1

4
日

內
因

氣
喘

再
入

院
率


近

五
年

參
與

方
案

者
之

監
控

指
標

表
現

未
有

明
顯

起
伏

1
0

4
-1

0
8
年
參
與
氣
喘
方
案
患
者
之
降
階
治
療
成
功
率
、
出
院

1
4
日
內
因
氣
喘
再
入
院
率
圖
表

1
4

.8
%

1
4

.2
%

1
3

.3
%

1
3

.0
%

1
3

.0
%

0
%

5
0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2
.3

4
%

5
.3

0
%

5
.2

9
%

5
.4

6
%

5
.5

1
%

0
%

5
0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執
行
成
效

-氣
喘

(2
)

2
7

平
均

每
人

急
診

次
數

平
均

每
人

住
診

次
數

次
數

次
數

1
0

4
-1

0
8
年
參
與
及
未
參
與
氣
喘
方
案
患
者
之
平
均
每
人
急
診
、
住
診
比
較
圖
表


近

五
年

參
與

方
案

者
與

未
參

與
方

案
者

之
每

人
急

診
及

住
診

次
數

無
顯

著
差

異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資
料
庫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符
合
本
方
案
收
案
條
件
之
對
象

0
.0

9
3

0
.1

0
3

0
.1

1
9

0
.1

1
3

0
.1

1
1

0
.0

5
9

0
.0

7
1

0
.0

6
7

0
.0

6
1

0
.0

6
0

0
.0

0
.1

0
.2

0
.3

0
.4

0
.5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0
.0

2
3

0
.0

2
9

0
.0

7
3

0
.0

7
1

0
.0

6
6

0
.0

1
7

0
.0

2
2

0
.0

3
2

0
.0

3
1

0
.0

2
9

0
.0

0
.1

0
.2

0
.3

0
.4

0
.5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執
行
成
效

-
B

、
C
肝
追
蹤

(1
)

2
8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署
檔
案
分
析
系
統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符
合
本
方
案
收
案
條
件
之
對
象


參
與
方
案
者
之

各
項

檢
查

率
皆

高
於

未
參

與
方

案
者

G
O

T

1
0

4
-1

0
8
年
參
與
及
未
參
與

B
C
肝
追
蹤
方
案
患
者
之

G
O

T
、

G
P

T
、
腹
部
超
音
波
檢
查
率
比
較
圖
表


1

0
8

年
參

與
方

案
者

之
早

期
發

現
肝

癌
計

有
4

6
2

人

(1
0

4
-1

0
7
年
分
別
為
：

4
7

2
人
、

4
6

5
人
、

3
9

5
人
、

4
9

7
人

)

9
1

.7
%

9
1

.0
%

9
1

.5
%

9
1

.5
%

9
1

.2
%

6
8

.6
%

6
7

.4
%

6
5

.6
%

6
8

.6
%

6
9

.6
%

5
0

%

7
5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G
P

T
腹

部
超

音
波

9
1

.9
%

9
1

.2
%

9
1

.6
%

9
1

.5
%

9
1

.1
%

7
2

.1
%

7
0

.6
%

6
8

.4
%

7
1

.1
%

7
2

.0
%

5
0

%

7
5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9
2

.8
%

9
3

.1
%

9
2

.8
%

9
2

.4
%

9
2

.5
%

6
4

.4
%

6
2

.7
%

6
1

.0
%

6
3

.5
%

6
4

.7
%

5
0

%

7
5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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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成
效

-
B

、
C
肝
追
蹤

(2
)

2
9

平
均

每
人

因
肝

炎
或

肝
硬

化
急

診
次

數
平

均
每

人
因

肝
炎

或
肝

硬
化

住
診

次
數

次
數

次
數

1
0

4
-1

0
8
年
參
與
及
未
參
與

B
C
肝
追
蹤
方
案
患
者
之
平
均
每
人
急
診
、
住
診
比
較
圖
表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資
料
庫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符
合
本
方
案
收
案
條
件
之
對
象
，
已
進
行
年
齡
校
正


近

五
年

參
與

方
案

者
與

未
參

與
方

案
者

之
每

人
急

診
及

住
診

次
數

無
明

顯
差

異

0
.0

1
2

 
0

.0
1

0
 

0
.0

0
9

 
0

.0
0

8
 

0
.0

0
8

 

0
.0

3
8

 

0
.0

2
9

 
0

.0
2

7
 

0
.0

2
5

 
0

.0
2

2
 

0

0
.0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0
.0

1
1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8

 

0
.0

2
3

 
0

.0
2

0
 

0
.0

1
8

 
0

.0
1

8
 

0
.0

1
6

 

0

0
.0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執
行
成
效
-乳

癌

3
0

存
活
率


第
０

-2
期

存
活

率
皆

保
持

在
9
0
%

以
上

資
料
來
源
：
參
與
方
案
院
所
提
供

資
料
說
明
：
參
與
方
案
醫
院
提
供
數
據
之
平
均
值

(1
0
8
年
共

4
家
醫
院
全
年
參
與

)

參
與
乳
癌
方
案
患
者
之
五
年
存
活
率
圖
表

9
9

.4
%

9
8

.8
%

9
8

.2
%

9
7

.8
%

9
7

.3
%

9
9

.4
%

9
8

.6
%

9
7

.4
%

9
6

.2
%

9
5

.7
%

9
8

.4
%

9
5

.9
%

9
4

.6
%

9
1

.8
%

8
9

.5
%

9
4

.1
%

8
4

.8
%

8
0

.3
%

8
3

.2
%

7
3

.9
%

7
9

.1
%

6
5

.3
%

5
3

.4
%

4
3

.7
%

3
6

.9
%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零
期

1
期

2
期

3
期

4
期

執
行
成
效

-思
覺
失
調

(1
)

3
1

急
診

使
用

人
次

比
率

較
前

一
年

減
少

平
均

每
月

精
神

科
門

診
次

數

較
前
一
年
增
加
或
≧
1

方
案

內
高

風
險

及
非

高
風

險
病

患
監

測
指

標
達

成
狀

況

非
高
風
險

√
高
風
險

√

非
高
風
險

X
高
風
險

√
未

達
標

(1
0

7
年

6
1

.7
%
、

1
0

8
年

5
5

.3
%

)

非
高
風
險
病
人
且
固
定

就
醫
占
率

較
前
一
年
增
加

(符
號

說
明

：
√

達
標

X
未

達
標

)
強

制
住

院
發

生
人

次
比

率

較
前

一
年

減
少

非
高
風
險

√
 

高
風
險

√

平
均

每
月

精
神

科
不

規
則

門
診

比
例

較
前

一
年

減
少

非
高
風
險

√
 

高
風
險

√

失
聯
結
案
率

較
前
一
年
減
少

非
高
風
險

√
高
風
險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資
料
庫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本
方
案
收
案
之
對
象

執
行
成
效

-思
覺
失
調

(2
)

3
2

平
均

每
人

因
思

覺
失

調
急

診
次

數
平

均
每

人
因

思
覺

失
調

強
制

住
診

次
數

次
數

次
數

1
0

4
-1

0
8
年
參
與
及
未
參
與
思
覺
失
調
方
案
患
者
之
平
均
每
人
急
診
、
強
制
住
診
比
較
圖
表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資
料
庫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符
合
本
方
案
收
案
條
件
之
對
象
，
已
進
行
年
齡
校
正


近

五
年

參
與

方
案

者
與

未
參

與
方

案
者

之
每

人
急

診
及

強
制

住
院

次
數

無
明

顯
差

異

0
.1

7
4

0
.1

6
3

0
.1

6
1

0
.1

6
0

0
.1

5
6

0
.1

9
2

0
.1

7
0

0
.1

6
9

0
.1

7
2

0
.1

7
6

0
.0

0

0
.0

5

0
.1

0

0
.1

5

0
.2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0
.0

0
8

0
.0

0
9

0
.0

1
1

0
.0

0
9

0
.0

1
0

0
.0

1
3

0
.0

1
5

0
.0

1
9

0
.0

1
1

0
.0

1
5

0
.0

0

0
.0

5

0
.1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0.
00

0.
05

0.
10

0.
15

0.
20

10
4年

10
5年

10
6年

10
7年

10
8年

參
與
方
案

未
參
與
方
案

64



執
行
成
效
-孕

產
婦
全
程
照
護

3
3

剖
腹

產
率

出
院

後
1

4
日

內
再

住
院

率

1
0

4
-1

0
8

年
參

與
方

案
者

之
全

程
照

護
率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5
2

.8
%

5
1

.6
%

5
2

.9
%

5
2

.4
%

5
2

.1
%

註
1
：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符
合
本
方
案
收
案
條
件
之
對
象

註
2
：
已
進
行
年
齡
校
正

資
料
來
源
：
國
民
健
康
署

計
算
方
式
如
下

:

1
.低

出
生
體
重
率
＝
體
重
＜

2
5

0
0
公
克
之
活
產
人
數

/年
度
出
生
通
報

之
活
產
人
數

2
.當

年
度
低
出
生
體
重
率
院
所
平
均
值

-
前
一
年
度
低
出
生
體
重
率
院

所
平
均
值


近
五
年

全
程

照
護

率
皆

達
5

0
%

1
0

3
-1

0
7

年
參

與
方

案
院

所
低

出
生

體
重

率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0
.0

4
%

0
.5

3
%

0
.2

9
%

0
.4

2
%

0
.3

5
%


近
五
年

低
出

生
體

重
率

皆
未

超
過

前
一

年
度

1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資
料
庫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本
方
案
收
案
之
對

象

3
6

.1
%

3
5

.7
%

3
5

.6
%

3
6

.5
%

3
6

.7
%

3
0

.0
%

2
9

.2
%

2
8

.9
%

2
8

.5
%

2
8

.8
%

2
0
%

2
5
%

3
0
%

3
5
%

4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0
.6

9
%

0
.6

3
%

0
.5

5
%

0
.5

9
%

0
.6

1
%

0
.3

6
%

0
.4

0
%

0
.4

3
%

0
.4

3
%

0
.3

9
%

0
.0

%

0
.5

%

1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執
行
成
效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病

3
4

C
O

P
D
個
案

人
數

收
案
前
一
年
曾

因
C

O
P

D
急
診

收
案
後
一
年
曾

因
C

O
P

D
急
診

人
數

人
數
占
率

人
數

人
數
占
率

1
0

,1
6

9
1

,0
9

2
1

0
.7

%
1

,0
7

2
1

0
.5

%

C
O

P
D
個
案

人
數

收
案
前
一
年
曾

因
C

O
P

D
住
院

收
案
後
一
年
曾

因
C

O
P

D
住
院

人
數

人
數
占
率

人
數

人
數
占
率

1
0

,1
6

9
1

,1
4

9
1
1

.3
%

9
4

1
9

.3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資
料
庫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符
合
本
方
案
收
案
之
對
象

註
：
本
方
案

1
0
6
年

4
月
實
施

,
以

1
0
7
年
度
參
與
方
案
個
案
人
數
為
比
較
前
、

後
年

度
概
況
。

8
0

.9
%

(1
4

,5
4

7
人

)

1
0

8
年
參
與
方
案
者
之

接
受
正
確
藥
物
治
療
占
率
圖

統
計
範
圍
：
當
年
度
本
方
案
收
案
之
對
象

執
行
成
效
-提

升
醫
院
用
藥
安
全
與
品
質 3

5

臨
床
藥
事
介
入

4
大
類

( 總
計

2
3
小
項

)

建
議
處
方

主
動
建
議

建
議
監
測

用
藥
連
貫
性

總
計

重
症
加
護
臨

床
藥
事
照
護

登
錄
件
數

1
7

,3
4

3
1

7
,3

0
9

1
1

,6
0

7
1

4
,8

8
6

6
1

,1
4

5

接
受
件
數

1
5

,3
7

1
1

6
,4

5
7

1
1

,2
4

2
1

3
,7

9
9

5
6

,8
6

9

接
受
率

8
8

.6
%

9
5

.1
%

9
6

.9
%

9
2

.7
%

9
3

.0
%

門
診
臨
床
藥

事
照
護

登
錄
件
數

1
,8

2
7

5
1

0
2

1
2

3
2

0
2

,8
6

9

接
受
件
數

1
,6

6
9

4
3

0
2

0
4

3
1

4
2

,6
1

7

接
受
率

9
1

.4
%

8
4

.3
%

9
6

.2
%

9
8

.1
%

9
1

.2
%

醫
師

或
其

他
醫

事
人

員
接

受
比

率
高

，
均

達
8
0
%

以
上

小
結

3
6

方
案

照
護

狀
況

除
早
期
療
育
、
乳
癌
、
思
覺
失
調
症
、

C
O

P
D
，
其
他
方
案
照
護
率
皆
較
去
年
成
長
。

早
期

療
育

方
案

參
與

院
所

及
收

案
率
，

與
辦

理
初

期
相

較
無

明
顯

成
長

0
1 0
2

方
案

辦
理

情
形

多
數
方
案
檢
查

(驗
)執

行
率
表
現
以
參
與
方
案
者
較
未
參
與
者
佳
：
如
糖
尿
病
、

B
C
肝

追
蹤
及
孕
產
婦
全
程
照
護
。

0
3

方
案

執
行

成
效


糖

尿
病

檢
驗

結
果

良
好

比
例

增
加

；
思

覺
失

調
多

數
指

標
達

標


C

O
P

D
收
案
後
一
年
之
急
診
及
住
院
率
均
較
收
案
前
低
，
惟
本
方
案
為

1
0

6
年

新
執

行
方

案
，

執
行

成
效

仍
需

再
追

蹤
觀

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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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討

及
展
望

-早
期
療
育

3
7


早
療
方
案
執
行
概
況
，
未
能
達
到
方
案
初
衷


參
與
院
所
未
積
極
配
合
方
案
規
範
，
僅
持
續
收
案
並
申
報
照
護
費


照
護
品
質
不
佳
，
恐
淪
為
健
保
資
源
之
浪
費


研
議
回
歸
健
保
醫
療
服
務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
早
療
方
案
於

1
0

8
年

4
月

2
9
日
衛
生
福
利
部
召
開
之
「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推
動
小
組
第

1
0
屆
第

2
次
會
議
」
中
報
告
執
行
概
況
，
研
議
停
止
方
案
及
回
歸
醫

療
服
務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辦
理
，
並
獲
得
與
會
專
家
認
同
。


本
署
已
於

1
0

8
年

1
0
月

7
日
針
對
健
保
給
付
不
足
、
早
療
資
源
浪
費
之
管
控
以
及

早
療
治
療
模
式
等
議
題
召
開
「
早
期
療
育
相
關
健
保
支
付
項
目
討
論
會
」
。


兒
童
青
少
年
醫
學
會
已
依
會
議
決
議
於

1
0

9
年

4
月

1
日
來
函
申
請
增
修
早
期
療

育
6
項
健
保
支
付
項
目
，
本
署
刻
正
依
程
序
辦
理
支
付
標
準
增
修
訂
事
宜
。

相
關

疾
病

方
案

整
合

辦
理

檢
討

方
案

規
定

適
當

性
與

持
續

精
進

持
續

追
蹤

方
案

執
行

狀
況

檢
討
及
展
望
-整

體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3
8

C型
肝
炎
新
藥

3
9

C
型
肝
炎
口
服
新
藥
健
保
給
付
執
行
計
畫

策
略

目
的

•
為
管
理
經
費
之
運
用
，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須
上
傳
個
案
資
料
並
取

得
「
登
錄
完
成
號
碼
」
後
，
方
得
處
方
藥
品
，
並
依
時
序
登
錄
個

案
後
續
追
蹤
之
病
毒
量
檢
驗
結
果
，
以
評
估
治
療
效
果
。

•
配
合
C型

肝
炎
治
療
費
用
專
款
額
度
，
進
行
健
保
給
付

C型
肝
炎
全

口
服
新
藥
之
管
理
，
將
有
限
資
源
做
最
適
分
配
並
達
成
最
佳
效
益

，
以
達
成
我
國
全
面
性
根
除

C
型
肝
炎
之
目
標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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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
肝
炎
預
算

4
1

年
度

項
目

1
0

6
1

0
7

1
0

8

合
計 預
算
數

( 百
萬
元

)
2

,9
4

3
.0

5
,0

3
6

.0
6

,5
3

6
.0

預
算
執
行
數

( 百
萬
元

)
2

,6
9

0
.8

4
,8

5
6

.9
7

,0
5

3
.9

- 既
有

C
型
肝
炎
藥
品

4
4

5
.4

1
3

6
.9

9
.6

- 全
口
服

C
肝
新
藥

2
,2

4
5

.4
4

,7
2

0
.1

7
,0

4
4

.3

預
算
執
行
率

9
1

.4
%

9
6

.4
%

1
0

7
.9

%

C
肝
新
藥

- 新
收
案
數

9
,5

3
8

1
9

,5
4

9
4

5
,8

0
8

- 總
治
療
人
數

9
,5

3
8

2
9

,0
8

7
7

4
,8

9
5

- 已
達
治
癒
標
準
人
數

7
,8

1
9

1
5

,3
6

1
4

1
,5

9
2

治
療
涵
蓋
率

( 年
累
計

)
2

2
.1

%
2

6
.9

%
3

8
.2

%

年
度

項
目

1
06

10
7

10
8

預
算
數

(億
元

)
29

.4
3

50
.3

6
65

.3
6

預
算
執
行
數

(億
元

)
26

.9
08

48
.
56

9
7
0.

53
9

-既
有

C
型
肝
炎
藥
品

4.
45

4
1.

36
9

0.
09

6
-全

口
服

C
肝
新
藥

22
.4

54
47

.
20

1
7
0.

44
3

預
算
執
行
率

91
.4

%
96

.4
%

1
07

.9
%

C肝
新
藥

-新
收
案
數

9,
53

8
19

,
54

9
4
5,

80
0

-總
治
療
人
數

9,
53

8
29

,
08

7
7
4,

89
5

-已
達
治
癒
標
準
人
數

7,
81

9
15

,
36

1
4
1,

59
2

治
療
涵
蓋
率

(年
累
計
)

22
.1
%

26
.9
%

38
.2
%

1
0
8年

C型
肝
炎
藥
費
之
結
算
如
下

(
預
算
合
計
6
5.
36
億
元
，
實
支
7
0.
5
4
億
元
)
；

(
1
) 
醫
院
編
列
預
算

4
7.
6
億
元
，
實
支
約
64
.3
1億

元
。

(2
) 
西
醫
基
層
編
列
4.
06
億
元
，
實
支
約
6.
23
億
元
。

(
3
)前

述
不
足
經
費
約

1
8
.8
8
億
元
，
由
其
他
預
算
「
支
應
醫
院
及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C型
肝
炎
藥
費
專
款
不
足
之
經
費
」
編
列

13
.7
億
元

支
應
；
另
，

5
.1
8億

元
再
由
其
他
預
算
「
調
節
非
預
期
風
險
及
其
他
非
預
期
政
策
改
變
所
需
經
費
」

(8
.
2
2億

元
)結

餘
款
支
應
。

收
案
人
數
分
布

分
區
別

醫
院

診
所

合
計

人
數

比
例

人
數

比
例

人
數

比
例

臺
北

7
,5
7
7

1
7
%

5
8
0

1
.3
%

8
,1
5
7

1
8
%

北
區

4
,9
7
9

1
1
%

7
5
3

1
.6
%

5
,7
3
2

1
3
%

中
區

7
,9
8
2

1
7
%

4
2
6

0
.9
%

8
,4
0
8

1
8
%

南
區

1
3
,4
3
7

2
9
%

1
,6
2
9

3
.6
%

1
5
,0
6
6

3
3
%

高
屏

6
,6
7
3

1
5
%

4
5
7

1
.0
%

7
,1
3
0

1
6
%

東
區

1
,1
5
3

3
%

1
5
4

0
.3
%

1
,3
0
7

3
%

總
計

4
1
,8
0
1

9
1
%

3
,9
9
9

8
.7
%

4
5
,8
0
0

1
0
0
%

•
醫
院
收
案
41
,8
01
、
診
所
3,
99
9人

，
其
中
南
區
收
案
比
例
最
高
。

4
2

收
案
病
人
特
性

項
目

N
=
4
5,
80
0

人
數

%

1
.年

齡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6
1
.1
±
13
.2

1
9
歲
以
下

1
3

0
.0
3
%

2
0
-2
9
歲

3
2
0

0
.7
%

3
0
-3
9
歲

2
,2
0
9

4
.8
%

4
0
-4
9
歲

6
,7
6
0

1
4
.8
%

5
0
-5
9
歲

1
0
,6
7
6

2
3
.3
%

6
0
-6
9
歲

1
3
,2
57

2
8
.9
%

7
0
-7
9
歲

8
,7
0
6

1
9
.0
%

8
0
歲
以
上

3
,8
5
9

8
.4
%

2
.性

別

女
2
3
,2
4
8

5
1
%

男
2
2
,5
5
2

4
9
%

3
.肝

纖
維
化
診
斷

F0
1
2
,7
3
7

2
8
%

F1
1
1
,8
2
5

2
6
%

F2
8
,6
0
5

1
9
%

F3
7
,4
7
2

1
6
%

F4
5
,1
6
1

1
1
%

4
.病

毒
基
因
型

1
a

3
,0
3
7

6
.6
%

1
b

1
8
,4
6
0

4
0
.3
%

2
1
8
,4
7
0

4
0
.3
%

3
9
5
4

2
.1
%

6
3
,9
8
7

8
.7
%

混
合
型

8
5
1

1
.9
%

4
、
5
或
無
法
分
辨

4
1

0
.1
%

•
1
0
8年

給
付
條
件
不
再
限
制

肝
纖
維
化
，
只
要
檢
查
血

中
病
毒
量
陽
性
，
即
可
接

受
健
保
給
付
全
口
服
用

藥
。

•
使
用
者
年
齡
主
要
分
布
於

5
0
歲
至
79
歲
間
。

治
療
成
果

4
4

達
追
蹤
人
數

偵
測
不
到
病
毒

人
數

[1
]

偵
測
到
病
毒

人
數

[2
]

提
早
停
藥
或
未

檢
測
人
數
(%
)

SV
R
-1
2

[1
]/
([
1]
+[
2]
)

4
4
,5
5
0

4
1
,5
9
2

5
6
5

2
3
9
3
(5
.4
%
)

9
8
.7
%

註
：
臨
床
上
判
斷
使
用
C
肝
新
藥
後
是
否
治
癒
的
標
準
，
為
從
完
成
治
療
時
起

算
1
2
週
後
檢
測
不
到
病
毒
量
，
又
稱
SV
R
-1
2
。
追
蹤
至
1
0
9
/4
/2
7
止
，
治
療

個
案
之
SV
R
-1
2
比
例
約
9
8
.7
%
。

•
個
案
治
療
後
12
週
病
毒
量
檢
測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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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案
提
前
停
藥
原
因

4
5

治
療
人
數

停
藥
人
數

停
藥
原
因
分
布
(%
)

醫
師
評
估
建
議
停
藥

病
人
自
行
停
藥

人
數

停
藥

比
例

(%
)

肝
功
能

異
常

其
他
不
適
或

疾
病

身
體
不
適
而

放
棄

非
健
康
因
素

原
因
未
明
之

逾
時
未
回
診

4
5
,8
0
0

1
,0
8
5

2
.4

4
.1
%

2
1
.5
%

1
8
.6
%

5
.4
%

5
0
.3
%

家
庭
醫
師
整
合
性
照
護
計
畫

4
6

計
畫
目
的

建
立
家
庭
醫
師
制
度

建
立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的
醫
療
觀
念

奠
定
「
家
庭
責
任
醫
師
制
度
」
基
礎

4
7

提
供
民
眾
周
全
性
、
協
調
性
與
持
續
性
的
醫
療
照
護

以
民
眾
健
康
為
導
向
，
提
升
醫
療
品
質
。

家
醫
計
畫
照
護
模
式

4
8

執
行
中
心

計
畫
運
作
協
調

診
所 診
所

診
所

診
所

診
所

合
作
醫
院

健
保
署

社
區
醫
療
群

委 託 辦 理

支 付 費 用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門
診

)
2

4
小
時
就
醫
諮
詢
專
線

門
診
、
預
防
保
健

個
案
管
理

社
區
衛
教

結
果
回
饋

個
案
研
討

轉
診
或
轉
檢

水
平
轉
診

共
同
照
護
門
診

住
院

(含
巡
診

)

垂
直
轉
診

經 轉 診 之 就 醫 、

檢 查 、 住 院

68



4
9


轉
診
或
轉
檢


共
同
照
護
門
診


住
院

(含
巡
診

)

如
需
進
一
步
檢
查

合
作
醫
院

用
藥

指
導

預
防

保
健

轉
診

預
約

疾
病

管
理

門
診

就
醫

諮
詢

專
線

家
醫
診
所

病
情
穩
定
回
歸
基
層

持
續
追
蹤
照
護

保
險
對
象

提
供
整
合
式
照
護
服
務

10
8年

參
加
院
所
服
務
涵
蓋

5
0

圖
例
－
診
所
數

０
家

１
－
２
５
家

２
６
－
５
０
家

５
１
－
１
０
０
家

大
於
１
０
０
家

1
08
年
執
行
情
形

收
案
會
員
數
：
54
5.
8萬

人

參
與
醫
療
群
數
：
60
5群

參
與
診
所
家
數
：
5,
05
2家

(4
8.
1%
)

參
與
醫
師
數
：
6,
66
6人

(4
1.
9%
)

合
作
醫
院
家
數
：
22
9
家 澎
湖
不
分
區

金
馬

臺
北
中
區

5
1

歷
年
經
費
執
行
情
形


近
五
年
預
算
執
行
率
均
達

1
0
0
%
。

註
1：

97
年
因
政
策
導
向
故
選
擇
健
康
回
饋
型
之
醫
療
群
數
不
斷
增
加
，
致
預
算
較
實
際
給
付
費
用
不
足

0.
9
6億

元
(實

支
10
.1
1
億
元
，

不
足
費
用
由
總
額
其
他
部
門
預
算
之
其
他
預
期
政
策
改
變
所
需
經
費
支
應

)。
註
2：

10
6
年
原
預
算
為
15
.8
億
元
，
由
10
7
年
度
家
醫
計
畫
專
款
之

4
50
百
萬
元
挹
注
1
0
6年

度
之
不
足
款
，
故

06
年
預
算
為
20
.3
億
元
。

93
94

95
96

97
98

99
10
0

10
1

10
2

10
3

10
4

10
5

10
6

10
7

10
8

預
算
數

(億
)

6.
1

7.
7

8.
8

8.
8

9.
15

9.
15

11
.1
51
1
.1
51
1
.1
51
2
.1
5

12
11
.8

11
.8

20
.3

24
.3

28
.8

實
支
費
用

(億
)
4.
72

5.
61

7.
34

5.
68

10
.1
1
7.
02

7.
78

7.
36

9.
93

12
.0
21
1
.9
8
11
.8

11
.8

20
.3

24
.3

28
.8

執
行
率

(%
)

77
.4

72
.9

83
.4

64
.5

11
0.
5
76
.7

69
.8

66
.0

89
.1

98
.9

99
.8

10
0.
01
0
0.
01
0
0.
01
0
0.
01
0
0.
0

051015202530

近
5年

醫
療
群
參
與
情
形


參
與
本
計
畫
之
社
區
醫
療
群
數
、
診
所
數
、
醫
師
數
逐
年
上
升

5
2

註
1
：
資
料
擷
取
時
間
為
當
年
度

4月
；
另
退
場
群
數
係
以
當
年
度
全
年
執
行
後
計
算
。

註
2
：
10
2年

至
1
03
年
包
含
單
一
診
所
型
態
，
10
2年

2
84
家
診
所
、
36
6位

醫
師
、
會
員

12
.3
萬
人
；
10
3年

1
93
家
診
所
、

27
4位

醫
師
、
會
員
8.
9萬

人
。

10
4

10
5

10
6

10
7

10
8

診
所
數

3,
03
5

3,
05
7

4,
06
3

4,
55
8

5
,0
5
2

醫
師
數

3,
70
9

3,
78
9

5,
18
2

5,
92
4

6
,6
6
6

群
數

4
26

41
4

5
26

5
67

60
5

010
0

20
0

30
0

40
0

50
0

60
0

70
0

1,
00
0

2,
00
0

3,
00
0

4,
00
0

5,
00
0

6,
00
0

7,
00
0

群 數

診 所 數 、 醫 師 數

參
與
數

10
4

10
5

1
0
6

10
7

10
8

參
與
診
所
占
率

30
%

30
%

3
7
%

44
%

48
%

參
與
醫
師
占
率

25
%

25
%

3
4
%

38
%

42
%

0%10
%

20
%

30
%

40
%

50
%

60
%

參
與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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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資
料
擷
取
時
間
為
當
年
度

4
月

註
2：

收
案
人
數
占
率
為
收
案
人
數

/保
險
對
象
人
數

5
3

近
5年

醫
療
群
收
案
情
形


收
案
人
數
逐
年
上
升
，

10
8
年
收
案
數
占
總
保
險
對
象
數

22
.9
%

10
1

10
2

10
3

10
4

10
5

10
6

10
7

10
8

收
案
人
數
(
萬

)
21
1
.1

20
5
.3

22
3
.5

24
8
.5

26
0
.4

41
3
.4

47
3
.1

5
45

.8

收
案
人
數
占
率

(%
)

9.
1
%

8.
8
%

9.
6
%

10
.
5%

11
.
1%

17
.
6%

19
.
8%

2
2.

9%

0%5%10
%

15
%

20
%

25
%

0

10
0

20
0

30
0

40
0

50
0

60
0

近
5年

醫
療
群
交
付
名
單
收
案
情
形


10
8年

計
畫
交
付
名
單
收
案
人
數
占
較
需
照
護
族
群
人
數
63
%

5
4

註
1：

資
料
擷
取
時
間
為
當
年
度

4月
註
2：

較
需
照
護
族
群
人
數
為
慢
性
病
、
非
慢
性
病
、
門
診
高
利
用
、

6
5
歲
以
上
多
重
慢
性
病
、
3
-5
歲
兒
童
及
參
與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之
個
案
。

註
3：

交
付
名
單
收
案
數
不
含
院
所
自
行
收
案
個
案
。

10
4

10
5

10
6

10
7

10
8

較
需
照
護
族
群
人
數
(萬

)
51
6

55
1

61
4

61
0

63
6

交
付
名
單
收
案
數

(萬
)

19
9

21
3

30
5

33
6

39
9

占
率

39
%

39
%

50
%

55
%

63
%

0%10
%

20
%

30
%

40
%

50
%

60
%

70
%

 - 1
00

 2
00

 3
00

 4
00

 5
00

 6
00

 7
00

32 4

提
供
病
人
轉
診
服
務

2
4
小
時
諮
詢
專
線

加
強
診
所
與
醫
院
合
作

•
加
強
會
員
個
案
管
理
及
衛
教

•
預
防
保
健
各
指
標
歷
年
均
達
高
標

•
醫
療
群
與
22
9家

醫
院
合
作

•
轉
診
服
務
：
42
4
,
38
8人

次
•
共
照
門
診
：
6,
5
0
2診

次
•
病
房
巡
診
：
1
,0
1
5次

•
醫
院
與
診
所
合
作
轉
診
。

•
辦
理
個
案
研
討
。

•
辦
理
共
同
照
護
門
診
。

•
參
與
上
述
活
動
6次

以
上
醫
師
計

6,
00
0餘

位
。

•
電
話
諮
詢
服
務
：

45
,
66
8
通

•
提
供
適
當
就
醫
指
導

•
減
少
急
診
與
不
必
要
就
醫

•
主
動
電
訪
會
員
人
數
：

70
4,
65
5人

1
會
員
健
康
資
料
建
檔

5
辦
理
社
區
衛
教
、
宣
導

•
營
造
健
康
社
區
，
提
升
醫
療
群
形
象
。

•
辦
理
社
區
衛
教
1,
76
6場

次
。

•
參
與
人
數
達
10
6
,
31
4人

次
。

10
8年

家
醫
計
畫
提
供
服
務
成
果

10
8年

醫
療
群
品
質
指
標
執
行
情
形

註
1：

目
標
值
：
電
子
轉
診
使
用
率
為
≧

8
0%
、
門
診
雙
向
轉
診
率
≧
同
儕
50
百
分
位
；
成
人
預
防
保
健
檢
查
率
、
子
宮
頸
抹
片
檢

查
率
及
65
歲
以
上
老
人
流
感
疫
苗
注
射
率
為
≧
較
需
照
護
族
群

60
百
分
位
；
糞
便
潛
血
檢
查
率
為
高
於
全
國
民
眾
檢
查
率
。

註
2
：
1
08
年
群
數
計
有

60
5群

5
6

指
標

收
案
會
員

目
標
值

達
成

群
數

達
成
群
數

占
率

電
子
轉
診
使
用
率

5
6
.
4
3%

≧
8
0
.0

0%
8
1

1
3
.
4%

門
診
雙
向
轉
診
率

83
.
98

%
≧

8
5.

7
1%

1
1
2

18
.5

%

成
人
預
防
保
健
檢
查
率

37
.
87

%
≧

2
4.

4
3%

5
1
0

84
.3

%

子
宮
頸
抹
片
檢
查
率

17
.
44

%
≧

1
5.

2
2%

3
8
2

63
.1

%

老
人
流
感
注
射
率

3
1
.
7
2%

≧
2
6
.5

1%
4
3
5

7
1
.
9%

糞
便
潛
血
檢
查
率

21
.
63

%
≧

1
4.

3
0%

4
5
1

7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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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目
標
值
：
會
員
固
定
就
診
率
為
≧
同
儕

60
百
分
位
；
潛
在
可
避
免
急
診
件
數
、
可
避
免
住
院
件
數
及
會
員
急
診
率
為
收
案
會

員
30
百
分
位
；
糖
尿
病
會
員
胰
島
素
注
射
率
為
其

50
百
分
位
。

註
2：

10
8
年
群
數
計
有

6
05
群

10
8年

醫
療
群
品
質
指
標
執
行
情
形

5
7

指
標

收
案
會
員

目
標
值

達
成

群
數

達
成
群
數

占
率

每
十

萬
人

潛
在

可
避

免
急

診
件

數
1
,
16

0
.
5

≦
56

1.
7

1
2
6

20
.8

%

每
十
萬
人
可
避
免
住
院
件
數

65
3
.6

≦
24

7.
9

1
3
9

23
.0

%

會
員
急
診
率

34
.6

7%
≦

2
8.

3
0
%

8
4

13
.9

%

糖
尿
病
會
員
胰
島
素
注
射
率

6.
2
4%

≧
1.

35
%

5
2
8

87
.3

%

會
員
固
定
就
診
率

47
.9

8%
≧

4
5.

3
1%

3
5
1

58
.0

%

近
5年

預
防
保
健
指
標
檢
查
/注

射
率 5

8


近
年
社
區
醫
療
群
各
項
預
防
保
健
達
成
率
均
達
成
設
定
之
目
標
值


10
8
年
起
會
員
於
基
層
院
所
接
受
預
防
保
健
項
目
為
統
計
範
圍

1.
成
人
預
防
保
健
檢
查
率
：
分
子
為
40
歲
(含

)以
上
會
員
於
基
層
診
所
接
受
成
人
健
檢
人
數
；
分
母
為

(
40
歲
至
64
歲
會
員
數
/3
+6
5歲

《
含
》
會
員
數
)。

2.
子
宮
頸
抹
片
檢
查
率
：
分
子
為
30
歲
(含

)以
上
女
性
會
員
於
基
層
診
所
接
受
子
宮
頸
抹
片
人
數
;分

母
為
30
歲
(含

)以
上
女
性
會
員
數
。

3.
65
歲
以
上
老
人
流
感
注
射
率
：
分
子
為
65
歲
以
上
會
員
於
基
層
診
所
接
種
流
感
疫
苗
人
數

;分
母
為
65
歲
以
上
總
會
員
人
數
。

4.
糞
便
潛
血
檢
查
率
：
分
子
為

50
歲
以
上
至
未
滿
7
5歲

會
員
於
基
層
診
所
接
受
定
量
免
疫
糞
便
潛
血
檢
查
人
數

;
分
母
為
50
歲
以
上
至
未
滿
75
歲
會
員
人
數
/2
。

0%10
%

20
%

30
%

40
%

50
%

成
人
預
防
保
健

檢
查
率

子
宮
頸
抹
片

檢
查
率

老
人
流
感

注
射
率

糞
便
潛
血

檢
查
率

10
4

49
.3
7
%

29
.2
8
%

41
.8
5
%

43
.7
5
%

10
5

47
.4
4
%

28
.4
5
%

49
.2
1
%

46
.9
2
%

10
6

47
.1
7
%

29
.6
7
%

49
.4
9
%

44
.4
2
%

10
7

45
.8
8
%

29
.3
2
%

45
.5
6
%

44
.7
9
%

10
8

37
.8
7
%

17
.4
4
%

31
.7
2
%

21
.6
3
%

近
5年

社
區
醫
療
群
品
質
評
核


10
8年

品
質
指
標
達

80
分
以
上
共
計
45
6群

，
占
所
有
群
數
約

75
%，

指
標
<
6
0分

計
有
2
群

5
9

註
1
：
表
內
占
率
係
呈
現
各
品
質
分
級
之
醫
療
群
所
佔
當
年
度
參
與
醫
療
群
。

註
2
：
10
4
年
共
4
26
群
、
1
05
年
共
4
1
4
群
、
1
06
年
共
5
26
群
、
1
0
7年

共
56
7
群
、
10
8年

共
6
05
群
。

0.
0%

10
.0
%

20
.0
%

30
.0
%

40
.0
%

50
.0
%

60
.0
%

1
04
年

1
05
年

1
06
年

1
07
年

1
08
年

特
優
級
(≧

90
分

)
19
.8
%

36
.5
%

52
.7
%

35
.1
%

32
.7
3
%

良
好
級

(8
0分

～
90
分

)
31
.6
%

40
.3
%

34
.2
%

44
.3
%

42
.6
4
%

普
通
級

(7
0分

～
80
分

)
25
.2
%

17
.9
%

12
.0
%

18
.9
%

21
.3
2
%

輔
導
級

(6
0分

～
70
分

)
16
.7
%

5.
1%

1.
1%

1.
6%

2.
98
%

不
支
付

(＜
60
分

)
6.
6%

0.
2%

0.
0%

0.
2%

0.
33
%

6
0

近
5年

社
區
醫
療
群
健
康
管
理
成
效


自
10
6年

起
平
均
每
人

VC
-A
E
結
餘
數
已
成
正
值

註
：
健
康
管
理
成
效
鼓
勵
係
依
會
員
實
際
申
報
西
醫
門
診
醫
療
費
用

(A
E
)
與
以
風
險
校
正
模
式
預
估
之
西
醫
門
診
醫
療
費
用

(
V
C)
之
間

差
值

0%10
%

20
%

30
%

40
%

50
%

60
%

70
%

80
%

4
8%

5
4%

6
7%

7
6%

6
7%

有
結
餘
家
醫
群
數
占
率

10
4
年

10
5年

10
6年

1
07
年

1
08
年

(2
00
)

0

2
00

4
00

6
00

8
00

1
,0
00

1
,2
00

(
17
8
)

(5
)

4
72
 

1,
0
4
1 

4
04

平
均
每
人
結
餘
數

10
4
年

10
5年

1
06
年

1
0
7年

10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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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

滿
意
度
調
查
結
果

6
1


1
0
8年

抽
測
會
員
施
測
項
目
滿
意
度
結
果
均
達

9
9
%以

上

年
度

分
區
電
話
抽

測
通
數

施
測
項
目

健
康
諮
詢
及

衛
教

對
會
員
健
康
狀

況
的
了
解
程
度

對
家
庭
醫
師
整

體
性

1
0
4

4
,
44

0
9
9
.3

%
9
9
.
4%

99
.3

%

1
0
5

4
,
17

2
9
9
.2

%
9
9
.
2%

99
.1

%

1
0
6

5,
27
2

99
.5
%

99
.5
%

99
.
5
%

1
0
7

5
,
39

8
9
9
.3

%
9
9
.
4%

99
.3

%

1
0
8

5
,
96

4
9
9
.8

%
9
9
.
7%

99
.8

%

10
9年

計
畫
修
訂
方
向

6
2

組
織

運
作

績
效
獎

勵
費
用

多
重
慢

性
病
人


原

1
5種

慢
性
病
，
考
量
基
層
診
所
醫
師
專
科
別
及
檢
查
設

備
設
置
，
刪
除
失
智
症
、
甲
狀
腺
機
能
障
礙
及
攝
護
腺

(前
列
腺

)肥
大

3類
疾
病


評
核
指
標
特
優
及
且
平
均
每
人

VC
-A
E
差
值
>2
75
點
者
，
品

質
提
升
費
用
由
原
每
會
員

27
5點

調
整
為
每
會
員

27
5元


調
升
評
核
指
標
輔
導
級
及
不
支
付
等
級
之
分
數
，
由
原

60
分

調
升
為

6
5分


會
員
24
小
時
諮
詢
專
線
不
得
設
置
於
醫
院
之
急
診
室


增
列
計
畫
執
行
中
心
應
辦
理
之
核
心
業
務
及
其
內
容
項
目
，

及
其
核
心
業
務
不
得
委
由
非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執
行
，
如
有
違

反
則
需
終
止
執
行
計
畫

6
3

10
9年

計
畫
修
訂
方
向

偏
遠
地
區

診
所
績
效

獎
勵
費

檢
討
評

核
指
標


符
合
本
保
險
醫
療
資
源
缺
乏
地
區
施
行
區
域
及
本
保
險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之
診
所
，
且
所
屬
社
區
醫
療
群
計
畫
評

核
指
標
為
良
好
級

(含
)
以
上
，
診
所
之
績
效
獎
勵
費
每

點
支
付
金
額

1
元
計
算


調
整
得
分
閾
值
：
成
人
預
防
保
健
檢
查
率
、
65
 歲

以
上
老
人
流
感
注
射
率
、
潛
在
可
避
免
急
診
率
、
會
員
急

診
率

(排
除
外
傷

)
、
可
避
免
住
院
率
及
會
員
固
定
就
診

率


新
增
初
期
慢
性
腎
臟
病
會
員
之
早
期
尿
液
篩
檢
之
檢
驗

檢
查
執
行
率
，
以
早
期
發
現
初
期
慢
性
腎
臟
病
病
人


收
治
糖
尿
病
、
初
期
慢
性
腎
臟
病
個
案
之
診
所
指
標
變

更
為
糖
尿
病
會
員
胰
島
素
注
射
率
，
並
調
升
得
分
閾
值

鼓
勵
院
所
建
立
轉
診
機
制

基
層
總
額
轉
診
型
態
調
整
費
用

6
4

博
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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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診
支
付
誘
因

預
算

(億
元

)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9

年

醫
院

2
.5

8
6

.8
9

6
.8

9

西
醫

基
層

1
.2

9
2

.5
8

2
.5

8

支
付

標
準

適
用

層
級

支
付

點
數

醫
院

基
層

診
所

辦
理

轉
診

費
_

回
轉

及
下

轉
v

使
用

轉
診

電
子

平
台

：
5

0
0

點
未

使
用

轉
診

電
子

平
台

:4
0

0
點

辦
理

轉
診

費
_

上
轉

v
v

使
用

轉
診

電
子

平
台

：
2

5
0

點
未

使
用

轉
診

電
子

平
台

：
2

0
0

點

接
受

轉
診

診
察

費
加

算
v

v
2

0
0

點


為

推
動

分
級

醫
療

，
鼓

勵
院

所
「

建
立

轉
診

之
合

作
機

制
」

，
自

1
0

7
年

起
編

列
專

款
預

算
。

規
劃

轉
診

支
付

誘
因

，
新

增
5

項
轉

診
支

付
標

準
項

目
，

自
1

0
7

年
7

月
1

日
起

施
行

。

轉
診
支
付
範
例

層
級

別
西

醫
基

層
醫

學
中

心

是
否
使
用

電
子
轉
診
平
台

使
用

未
使
用

使
用

未
使
用

上
轉

每
人

2
5

0
點

每
人

2
0

0
點

接
受
轉
診
診
察
費

加
算

2
0

0
點

下
轉
或
治
療
結
束

後
回
轉

( 限
醫
院
層
級

以
上
申
報

)

接
受
轉
診
診
察
費

加
算

2
0

0
點

每
人

5
0

0
點

每
人

4
0

0
點

轉
診
支
付
規
範
及
核
付
情
形

轉
診
支
付
標
準
支
付
方
式
：


病
患

需
有

就
醫

事
實
，
轉
出
院
所
確
認
轉
入
院
所
受
理
轉
診
後
即
可
先
申

報
轉
診
費
，
惟

轉
診

費
用

點
數

先
申

報
為

0
，

由
本

署
後

續
勾

稽
個

案
就

醫

情
形

後
每

季
統

一
補

付
。


同
體
系
院
所
間
（
含
委
託
經
營
）
之
轉
診
案
件
不
得
申
報
。

( 單
位
：
醫
令
數

: 萬
件
；
結
算
數

: 億
點

)

1
0

7
年

1
0

8
年

申
報

醫
令
數

核
付

醫
令
數

核
付
率

結
算
數

申
報

醫
令
數

核
付

醫
令
數

核
付
率

結
算
數

醫
院

5
1

.0
 

3
5

.0
 

6
8

.6
%

0
.7

1
1

2
3

.8
 

8
1

.8
 

6
6

.0
%

2
.0

6

西
醫
基
層

4
1

.2
 

2
4

.4
 

5
9

.1
%

0
.5

5
9

6
.2

 
6

1
.1

 
6

3
.5

%
1

.4
4

合
計

9
2

.3
 

5
9

.4
 

6
4

.4
%

1
.2

6
2

2
0

.0
 

1
4

2
.8

 
6

4
.9

%
3

.5
0

備
註
：

1
0

7
年
及

1
0

8
年
皆
以
一
點
一
元
支
應

基
層
總
額
轉
診
型
態
調
整
費
用

一
、

轉
診

成
功

部
分

：
申

報
轉

診
醫

令
且

轉
診

成
功

者
，

該
保

險
對

象
6

個
月
於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案
件
點
數
。

考
量
推
動
第

1
年
院
所
尚
不
熟
悉
申
報
規
定
，

10
8
年
起
增
列
自

行
就
醫
部
分
。

6
8

二
、
自
行
就
醫
部
分
：

1
.

門
(
急

)
診

案
件

：
當

月
於

基
層

就
醫

者
，

其
主

診
斷

自
就

醫
當

月
及
往
前

3
個
月
，
均
只
在
醫
院
就
醫
而
未
在
基
層
就
醫
者

，
該
保
險

對
象

當
月

以
同

一
主

診
斷

於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案

件
點

數
x
1
.
5
計

算
。

2
.

住
診
案
件
：
當
月
於
基
層
就
醫
者
，
其
主
診
斷
前

3
碼
自
就
醫
當
月

及
往
前

3
個
月
均
只
在
醫
院
就
醫
而
未
在
基
層
就
醫

，
自
醫
院
住
院

離
院
後
，

2週
內
至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案
件
點
數
。

73



基
層
總
額
轉
診
型
態
調
整
費
用

6
9

年
度

項
目

1
0

7
年

7
~

1
2
月

1
0

8
年

--
下
轉
病
人
數

轉
診
成
功

(A
)

1
3

,5
6

7
 

6
6

,8
8

4
 

自
行
就
醫
─
門
診

(B
)

…
3

8
1

,3
7

5
 

自
行
就
醫
─
住
診

(C
)

…
2

,2
9

9
 

--
下
轉
病
人
就
醫
件
數

轉
診
成
功

(A
)

7
2

,9
7

3
 

5
3

3
,6

1
6
 

自
行
就
醫
─
門
診

(B
)

…
5

3
6

,5
6

7
 

自
行
就
醫
─
住
診

(C
)

…
3

,3
5

4
 

--
下
轉
病
人
就
醫
費
用

( 百
萬
元

)

轉
診
成
功

(A
)

6
2

.6
4

4
9

.5

自
行
就
醫
─
門
診

(B
)

…
5

9
8

.3

自
行
就
醫
─
住
診

(C
)

…
3

.2

註
：
下
轉
病
人
於
基
層
診
所
發
生
之
醫
療
費
用
以

1
0
8
年
其
他
預
算
「
基
層
總
額
轉
診
型
態
調
整
費
用
」
之
動
支
原
則
定
義
計
算
，
摘
要
如
下
：

(1
)轉

診
成
功

(於
轉
診
平
台
有
完
成
勾
稽
之
個
案

)：
於
基
層
院
所
接
受
轉
診
之
日
起

6
個
月
，
該
病
患
於
基
層
之
門
診
案
件
點
數
。

(2
)自

行
就
醫
─
門
診
：
於
基
層
就
醫
前

3
個
月
均
在
醫
院
門
診
就
醫
者
，
下
轉
當
月
同
一
主
診
斷
於
基
層
之
門
診
案
件
點
數

*1
.5
。

(6
個
月

內
不
與
其
他
補
助
條
件
重
複
計
算

)

(3
)自

行
就
醫
─
住
診
：
於
基
層
就
醫
前

3
個
月
只
在
醫
院
門
診
就
醫
，
自
醫
院
出
院
後
，

2
周
內
至
基
層
就
醫
，
於
基
層
之
門
診
案
件
點

數
。

(1
個
月
內
不
與
其
他
補
助
條
件
重
複
計
算

)

2

1
.偏

遠
及
弱
勢
照
護


山
地
離
島

I
DS
計
畫
編
列

6.
55

4
億
元


居
家
、
助
產
所
、
精
神
社
區
復
健
及
轉
銜
長
照
編
列

60
.2

0
億
元


收
容
於
矯
正
機
關
醫
療
服
務
編
列

16
.5

38
億
元

2
.促

進
體
系
合
作


基
層
總
額
轉
診
型
態
編
列

1
3.

46
億
元

(跨
部
門

)

促
進
醫
療
體
系
整
合
編
列

5
億
元


鼓
勵
院
所
即
時
查
詢
編
列

8
億
元

3
.提

升
保
險
成
效
及
其
他
預
備
金


支
應
C肝

不
足
經
費
編
列

13
.7
億
元

(跨
部
門

)

調
節
非
預
期
風
險
編
列
8.

22
億
元


慢
性
腎
臟
病
照
護
編
列
4.

04
億
元


特
殊
族
群
藥
事
照
護
編
列
0.

3
億
元


罕
病
等
預
備
款
編
列
2.
9
億
元


提
升
保
險
服
務
成
效
編
列
3
億
元

7
0

1
0
8
年
專
案
計
畫

歷
年
協
定
預
算
及
執
行
率
一
覽
表

預
算
項
目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1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醫
療
給
付
效
益

提
升
計
畫

6
.0

5
4
億
元

(4
.6

9
億
元

7
7

%
)

6
.0

5
4
億
元

(4
.8

8
億
元

8
1

%
)

6
.0

5
4
億
元

(4
.7

5
億
元

7
8

%
)

6
.0

5
4
億
元

(5
.0

1
億
元

8
3

%
)

6
.5

5
4
億
元

(4
.9

4
億
元

7
5

%
)

2
.非

屬
各
部
門
總
額
之
服
務
項
目

(居
家
、
精
神
社
區
復
健
、
助
產
所
等

)

3
7

.1
4
億
元

(9
7

.1
4
億
元

1
0

0
%

)

4
0
億
元

(4
0
億
元

1
0

0
%

)

5
0
億
元

(4
3

.8
6
億
元

8
8

%
)

5
5

.2
0
億
元

(4
9

.3
9
億
元

9
0

%
)

6
0

.2
0
億
元

(5
2

.9
9
億
元

8
8

%
)

3
.促

進
醫
療
體
系
整
合

1
1
億
元

(1
.6

9
億
元

1
5

%
)

1
1
億
元

(3
.0

3
億
元

2
8

%
)

1
1
億
元

(3
.0

5
億
元

2
8

%
)

7
億
元

(2
.7

8
億
元

4
0

%
)

5
億
元

(2
.0

4
億
元

4
1

%
)

醫
院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門
診
整
合

照
護
計
畫

3
億
元

(1
.1

3
億
元

3
8

%
)

3
億
元

(2
.2

8
億
元

7
6

%
)

3
億
元

(2
.2

8
億
元

7
6

%
)

-

(1
.9

3
億
元

)

-

-

(0
.7

9
億
元

)

-

急
性
後
期
整
合
照
護
計
畫

4
億
元

(0
.4

3
億
元

1
1

%
)

4
億
元

(0
.5

7
億
元

1
4

%
)

4
億
元

(0
.4

5
億
元

1
1

%
)

-

(0
.4

2
億
元

)

-

-

(0
.6

1
億
元

)

-

跨
層
級
醫
院
合
作
計
畫

1
億
元

(0
.1

4
億
元

1
4

%
)

1
億
元

(0
.1

8
億
元

1
8

%
)

1
億
元

(0
.3

2
億
元

6
1

%
)

-

(0
.4

2
億
元

)

-

-

(0
.6

4
億
元

)

-

註
：

(﹚
內
資
料
為
預
算
實
際
執
行
數
及
執
行
率

7
1

歷
年
協
定
預
算
及
執
行
率
一
覽
表

預
算
項
目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6
.鼓

勵
醫
療
院
所
即
時
查
詢
病
患
就

醫
資
訊
方
案

2
2
億
元

(3
.8

3
億
元

1
7

%
)

1
1
億
元

(6
.7

6
億
元

6
1

%
)

1
1
億
元

(8
.5

3
億
元

7
7

.8
%

)

1
1
億
元

(1
1
億
元

1
0

0
%

)

8
億
元

(5
.2

1
億
元

6
5

%
)

7
.高

診
次
暨
複
雜
用
藥
者
藥
事
服
務

計
畫

5
,4

0
0
萬
元

(4
,
2
20
萬
元

7
8%

)

5
,0

0
0
萬
元

(3
,1
6
0萬

元

63
%

)

4
,0

0
0
萬
元

(2
,8
20
萬
元

71
%

)

4
,0

0
0
萬
元

(3
,3
1
0萬

元

83
%

)

3
,0

0
0
萬
元

(未
執
行

)

8
.慢

性
腎
臟
病
照
護
及
病
人
衛
計
畫

(含
E

ar
ly

-C
K

D
、

P
re

-E
S

R
D
、

E
S

R
D
門
診
服
務
品
質
提
升
計
畫

4
.0

4
億
元

(3
.0

3
億
元

7
5

%
)

4
.0

4
億
元

(3
.3

5
億
元

8
3

%
)

4
.0

4
億
元

(3
.6

9
億
元

9
1

%
)

4
.0

4
億
元

(3
.9

7
億
元

9
8

%
)

4
.0

4
億
元

(4
.0

4
億
元

1
0

0
%

)

9
.保

險
對
象
收
容
於
矯
正
機
關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1
4

.0
5
億
元

(1
0

.9
4
億
元

7
8

%
)

1
4

.0
5
億
元

(1
2

.5
3
億
元

8
9

%
)

1
4

.0
5
億
元

(1
3

.1
4
億
元

9
4

%
)

1
6

.5
3

8
億
元

(1
3

.5
5
億
元

8
2

%
)

1
6

.5
3

8
億
元

(1
4

.4
2
億
元

8
7

%
)

1
0

.提
升
保
險
服
務
成
效

2
.8

5
億
元

(0
.3

1
億
元

1
1

%
)

2
.9

5
億
元

(3
.1

5
億
元

1
0

8
%

)

3
.1

0
億
元

(1
.6

5
億
元

5
3

%
)

3
億
元

(2
.5

2
億
元

8
4

%
)

3
億
元

(2
.9

7
億
元

9
9

%
)

1
1

.調
節
非
預
期
風
險

1
0
億
元

(9
.6

7
8
億
元

9
7

%
)

1
0
億
元

(1
.7

7
5
億
元

1
8

%
)

1
0
億
元

(1
.7

7
5
億
元

1
8

%
)

8
.2

2
億
元

(無
支
用

)

8
.2

2
億
元

(5
.1

8
億
元

6
3

%
)

1
2

.基
層
總
額
轉
診
型
態
調
整
費
用

-
-

-

1
3

.4
6
億
元

(0
.6

3
億
元

5
%

)

1
3

.4
6
億
元

(1
0

.5
1
億
元

7
8

%
)

註
：

(﹚
內
資
料
為
預
算
實
際
執
行
數
及
執
行
率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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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地
離
島
地
區
醫
療
給
付
效
益

提
升
計
畫

7
3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I
DS

)醫
療
給
付
效
益
提
升
計
畫

29
山
地
鄉

2
1

離
島
鄉

50
山
地
離
島

承
作
醫
院

家
數

醫
學
中
心

7

區
域
醫
院

1
4

地
區
醫
院

5

•
本
計
畫
於

5
0
個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包
含

29
個
山
地
鄉
、

21
個
離
島
鄉

)
共

26
家
特
約
醫
院
承
作

30
個
計
畫
。

7
4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保
險
對
象
於
該
區
內
外
就
醫
次
數
比
較 年

占 率

•
山
地
地
區
區
外
門
診
就
醫
次
數
占
率
較
高
(約

7成
)

離
島
地
區
區
內
門
診
就
醫
次
數
占
率
較
高
(約

6
成
)

註
：

1
.統

計
對
象
為
戶
籍
於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且
在
保
之
保
險
對
象

2
.門

診
就
醫
次
數
經
年
齡
性
別
校
正

3
.地

區
外
就
醫
指
保
險
對
象
在
非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內
就
醫

7
5

3
4

3
4

3
3

3
2

3
1

3
0

2
9

2
9

2
9

2
8

6
8

6
6

6
5

6
2

6
1

6
0

5
9

5
9

5
9

5
9

3
2

3
3

3
6

3
8

3
9

4
0

4
1

4
1

4
1

4
1

6
7

6
7

6
7

6
8

6
9

7
0

7
1

7
1

7
1

7
2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山
地
區
內

離
島
區
內

離
島
區
外

山
地
區
外

山
地
區
外

離
島
區
外

山
地
區
內

離
島
區
內

年

占 率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保
險
對
象
於
該
區
內
外
就
醫
費
用
比
較

•
山
地
地
區
、
離
島
地
區
之
區
外
西
醫
門
診
醫
療
費
用
點
數
占
率

較
高
，
分
別
為
約

8成
7及

約
5
成
5

註
：

1
.統

計
對
象
為
戶
籍
於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且
在
保
之
保
險
對
象

2
.門

診
就
醫
次
數
經
年
齡
性
別
校
正

3
.地

區
外
就
醫
指
保
險
對
象
在
非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內
就
醫

山
地
區
外

離
島
區
外

山
地
區
內

離
島
區
內

7
6

8
2

8
2

8
3

8
3

8
5

8
6

8
6

8
6

8
6

8
7

4
7

4
8

4
9

4
9

4
7

4
6

4
5

4
5

4
5

4
5

5
3

5
2

5
1

5
1

5
3

5
4

5
5

5
5

5
5

5
5

1
9

1
8

1
7

1
7

1
5

1
4

1
4

1
4

1
4

1
3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9
0

1
0
0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山
地
區
外

離
島
區
內

離
島
區
外

山
地
區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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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10

8年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保
險
對
象
可
避
免
住
院

•
山
地
離
島
可
避
免
住
院
率
有
逐
年
下
降
趨
勢

1.
人
口
結
構
依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20
1
5年

年
終

18
歲
以
上
之
人
口
進
行
校
正
。

2.
AH
RQ
第
五
版
之
P
QI
指
標
分
類
定
義

(1
)急

性
指
標
：
係
指
脫
水
、
尿
道
感
染
、
細
菌
性
肺
炎
等
3
項
指
標
。

(2
)慢

性
指
標
：
係
指
短
期
糖
尿
病
併
發
症
、
長
期
糖
尿
病
併
發
症
、
控
制
不
良
糖
尿
病
、
糖
尿
病
下
肢
截
肢
、

CO
PD
及
成
人
氣
喘
、

青
年
氣
喘
、
高
血
壓
、
心
臟
衰
竭
、
心
絞
痛
等
9
項
指
標
。

(3
)總

體
指
標
：
急
性
指
標
及
慢
性
指
標
之
住
院
件
數
總
和
。

每 十 萬 人 口 可 避 免 住 院 件 數

年

7
7

2
7

6
3

2
,8

1
7

 
2

,5
9

7
 

2
,5

4
3

 
2

,4
5

5
 

2
,4

4
5

 
2

,3
9

2
 

2
,3

7
0

 
2

,3
8

6
 

2
,2

8
2

 

1
1

7
7

1
,1

6
4

 
1

,0
9

1
 

1
,0

6
6

 
1

,0
0

0
 

9
7

5
 

9
2

1
 

9
5

7
 

9
4

6
 

8
9

3
 

1
5

8
6

1
,6

3
9

 
1

,5
0

7
 

1
,4

7
7

 
1

,4
5

5
 

1
,4

7
0

 
1

,4
7

1
 

1
,4

1
3

 
1

,4
4

0
 

1
,3

8
9

 

0

5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2
5

0
0

3
0

0
0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總
體
指
標

慢
性
指
標

急
性
指
標

9
9-
10
8年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保
險
對
象
可
避
免
住
院

-總
體
指
標

•
總
體
指
標
，
離
島
地
區
可
避
免
住
院
率
較
全
國
低
，
山
地
地
區

可
避
免
住
院
率
較
高

每 十 萬 人 口 可 避 免 住 院 件 數

年

7
8

 -

 5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2
,5

0
0

 3
,0

0
0

 3
,5

0
0

 4
,0

0
0

 4
,5

0
0

 5
,0

0
0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全
國

山
地
離
島

山
地

離
島

居
家
醫
療
、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整

合
計
畫
、
轉
銜
長
照

2.
0

7
9

8
0

76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整
合
計
畫

服
務

特
色

促
進
社
區
內
團
隊

合
作
：
醫
事
人
員

間
、
院
所
間

改
善
不
同
類
型
居
家

醫
療
片
段
式
的
服
務

模
式

擴
大
照
護
對
象

強
化
個
案
管
理
機
制

•
10
5
年
2月

15
日
公
告
實
施

•
整
合
多
項
居
家
照
護
，
提
供
連
續
性
醫
療
照
護
。

整
合
前

4
服
務
項
目

整
合
後

3
照
護
階
段

1
0

4
年
居
家
醫
療
試
辦
計
畫

居
家
醫
療

一
般
居
家
照
護

重
度
居
家
醫
療

呼
吸
居
家
照
護

安
寧
療
護

安
寧
居
家
療
護

8
1

轉
銜
長
照
辦
理
情
形

申
報
健
保
出

院
準
備
件
數

出
院
前
接
受

長
照

2
.0
需
求
評
估

出
院
後

7
日
內

接
受
長
照
服
務

出
院
後

接
受
長
照
服
務

(A
)

件
數

(B
)

件
數
占
率

(B
/A

)

件
數

(C
)

件
數
占
率

(C
/B

)

件
數

(D
)

件
數

占
率

(D
/B

)

1
0

6
年

4
-1

2
月

7
8

,7
4

3
3

,3
5

7
4

.3
%

7
8

4
2

3
%

2
,0

0
7

6
0

%

1
0

7
年

1
-1

2
月

1
1

9
,0

5
4

1
3

,7
6

0
1
1

.6
%

4
,0

6
6

3
0

%
8

,8
0

0
6

4
%

1
0

8
年

1
-1

2
月

1
4

6
,3

4
9

2
4

,7
1

7
1

6
.9

%
1

0
,6

6
4

4
3

%
1

7
,5

2
8

7
1

%

8
2

收
容
於
矯
正
機
關
者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8
3

收
容
於
矯
正
機
關
者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策
略

目
的

•
5
4
所
矯
正
機
關
依
照
地
理
位
置
分
為

3
4
群
，
同
一
群
組
矯
正
機
關

由
同
一
院
所

(或
團
隊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
藉
由
支
付
誘
因
，
鼓
勵
特
約
院
所
至
矯
正
機
關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
鼓
勵
特
約
醫
療
院
所
至
矯
正
機
關
提
供
保
險
醫
療
服
務
，
提
升
收

容
對
象
之
醫
療
服
務
可
近
性
及
醫
療
品
質
。

•
兼
顧
矯
正
機
關
犯
罪
矯
治
管
理
之
需
求
，
落
實
轉
診
制
度
。

•
健
全
矯
正
機
關
醫
療
照
護
網
絡
。

8
4

77



收
容
於
矯
正
機
關
者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服
務
涵
蓋
情
形

•
5
4所

矯
正
機
關
依
照
地
理
位
置
分
為

34
群
，
同
一
群
組
矯
正
機
關
由
同
一
院

所
(或

團
隊
)提

供
矯
正
機
關
西
醫
各
專
科
、
牙
科
、
中
醫
科
醫
療
服
務
。

1
1
1

7
1

2
0

1
8

2

3
4

0

2
0

4
0

6
0

8
0

1
0
0

1
2
0

10
8年

矯
正
機
關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辦
理
情
形

8
5

收
容
於
矯
正
機
關
者
就
醫
情
形

平
均
每
人
就
醫
次
數

戒
護
門
診
占
率

•
矯
正
機
關
收
容
人
每
人
就
醫
次
數
約
為
14
次
、
住
院
件
數
約
為
0.

1次
、

大
部
分
為
監
內
就
醫
，
戒
護
門
診
占
率
約
占

3.
5%

1
1
.0

0 1
2
.1

11
2
.3

7 1
2

.9
31

3
.5

3

1
3

.6
1

1
3

.9
7

0
.0

8
0

.0
9

0
.1

0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0

0

2
.0

0

4
.0

0

6
.0

0

8
.0

0

1
0
.0

0

1
2
.0

0

1
4
.0

0

1
6
.0

0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平
均
每
人
門
診
件
數

平
均
每
人
住
診
件
數

2
.9

%
2

.9
%

3
.1

%
3

.3
%

3
.6

%
3

.4
%

3
.5

%

0
.0

%

0
.5

%

1
.0

%

1
.5

%

2
.0

%

2
.5

%

3
.0

%

3
.5

%

4
.0

%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戒
護
門
診
占
率

8
6

收
容
於
矯
正
機
關
者
就
醫
情
形
監
所
、
戒
護

就
醫
情
形

西
醫

牙
醫

透
析

中
醫

件 數 ( 千 件 ) 件 數 ( 千 件 )

件 數 ( 千 件 )件 數 ( 千 件 )

6
3

5
.7

6
7

3
.76

7
8

.5

7
0

7
.7

7
3

4
.1

7
6

0
.7

7
8

3
.8

1
9

.9
2

1
.6

2
3

.1
2

5
.6

2
9

.5
2

9
.2

3
0

.7

0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0
0

6
0
0

7
0
0

8
0
0

9
0
0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監
內

戒
護

5
2

.3

6
0

.4
5

7
.7

6
1

.2
6

1
.9

6
2

.2
6

1
.4

1
0

.7
0

.6
0

.6
0

.6
0

.6
0

.7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監
內

戒
護

1
.7

1
1

.8
1

3
.1

1
2

.9
1

3
.0

1
3

.0
1

3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5

1
0

1
5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監
內

戒
護

0
.8

0
.9

0
.9

0
.8

0
.8

0
.8

0
.8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0
.2

0
.4

0
.6

0
.8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監
內

戒
護 8
7

收
容
於
矯
正
機
關
者

-急
診
就
醫
率
、
疥
瘡

盛
行
率

•
10
8年

急
診
就
醫
率
、
疥
瘡
盛
行
率
微
幅
下
降

%

年

1
1
.6

0
%

1
1
.1

0
%

5
.9

0
%

3
.7

0
%

4
.7

0
%

4
.3

0
%

4
.1

0
%

0
.6

8
%

0
.6

7
%

0
.7

5
%

0
.8

1
%

0
.8

5
%

0
.7

6
%

0
.7

0
%

0
.0

0
%

2
.0

0
%

4
.0

0
%

6
.0

0
%

8
.0

0
%

1
0

.0
0
%

1
2

.0
0
%

1
4

.0
0
%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疥
瘡
盛
行
率

急
診
就
醫
率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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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院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門
診
整
合
照
護
計
畫

8
9

計
畫
概
念

多
重
慢

性
病
患

心
臟
科

新
陳
代
謝

科

免
疫
風
濕

科

神
經
內
科

復
健
科

其
他
科

提
供
整

合
照
護

門
診

減
輕
病

人
往
返

奔
波

減
少

重
複
用

藥
、
檢

查
提
升
品

質
及
用

藥
安
全

一
次

掛
號

多
科
共

同
照
護

一
次
部

分
負
擔

以
醫
師
為
中
心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9
0

歷
年
計
畫
推
展
情
形

9
9年

計
畫

(
9
8年

12
月

-
1
0
0年

3月
)

◎
院
內
高
就

診
忠
誠
病
患

為
照
護
對

象
。

◎
給
付
基
本

承
作
費
。

◎
成
效
指
標

(院
內
就
醫

費
用
、
次

數
、
用
藥
品

項
數
、
急
診

率
)達

標
者
，
給
付
獎

勵
費
。

1
0
0年

計
畫

(
1
00
年
4月

-
1
0
1年

3月
)

◎
照
護
對
象

修
訂
為
全
國

高
就
診
之
該

院
忠
誠
病

人
。

◎
開
放
院
所

自
行
選
定
多

重
疾
病
有
整

合
需
求
之
個

案
。

1
0
1年

計
畫

(
1
01
年
4月

-
1
0
2年

3月
)

◎
成
效
指
標

評
量
範
圍
擴

大
至
院
內

+
院
外
整
體

◎
指
標
取
消

急
診
率

1
0
2-
1
03
年

計
畫

(1
0
2

年
4月

-
1
03

年
12
月

)

◎
照
護
對
象

改
為
罹
患

2
種

(含
)以

上
慢
性
病
忠
誠

病
人
。

◎
成
效
指
標

增
加
住
院

率
、
三
高
用

藥
重
複
率
。

◎
取
消
基
本

承
作
費
，
新

增
評
核
結
果

獎
勵
費
用
。

◎
自
行
收
案

不
納
入
成
效

評
量
獎
勵
。

1
04

-1
06
年
計
畫

(
10
4年

1月
~1
06

年
1
2月

)
◎
照
護
對
象
以
高

齡
、
三
高
多
重
慢

性
病
及
失
智
症
患

者
為
重
點
照
護
病

人
，
另
開
放
醫
院

自
行
收
案
多
重
慢

性
病
患

整
合
照
護
。

◎
10
4年

9月
新
增

失
智
症
家
庭
諮
詢

費
及
個
案
門
診
整

合
費
，
取
消
住
院

率
成
效
指
標
及
評

核
結
果
獎
勵
費
。

◎
1
05
年
重
點
照

護
對
象
新
增
重
大

傷
病
及
罕
病
病

患
。

9
1

1
07
年
計
畫

(
10
7年

1月
~
10
8年

3
月
)

◎
配
合
分
級

醫
療
及
大
醫

院
門
診
減

量
，

10
7年

計
畫
以
不
增

加
醫
院
照
護

人
數
及
家
數

為
原
則
，
本

署
不
再
新
增

照
護
名
單
，

俾
利
醫
院
就

現
行
個
案
作

好
實
際
整
合

及
下
轉
。

1
08
年

-1
09

年
計
畫

(
10
8年

4月
~

迄
今

)
◎
鼓
勵
醫
院

開
設
「
整
合

照
護
門

診
」
，
如
無

法
開
設
者
，

同
一
保
險
對

象
如
同
一
日

就
診
多
科
，

並
由
最
後
就

診
醫
師
整
合

開
藥
及
處
置

者
(非

開
設

「
整
合
照
護

門
診
」

) 
亦

得
參
加
。

1
0

8
年
執
行
方
式

開
設
整
合
照
護
門
診
模
式
者

無
法
開
設
整
合
門
診
者
，
仍
可
協
助
整
合
藥
物
。

同
一
日
多
科

最
後
就
診
醫
師

*
整
合
藥
物
及
處
置

僅
收
一
次
部
分
負
擔

不
得
申
報
門
診
整
合
診
察
費

穩
定

慢
性
病
人

整
合
門
診 開
診
診
次

(平
日
看
診
日

)
上
傳
V
PN

給
付

整
合
診
察
費

(初
診
、
複
診

)


醫
學
中
心
:2
診


區
域
醫
院
:
1
診


地
區
醫
院
:
不
限
診
次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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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用
支
付

-個
案
門
診
診
察
整
合
費


限
開
設
整
合
照
護
門
診
模
式
申
報
。


門
診
整
合
初
診
診
察
費
1,

50
0點
：
須
完
成
周
全
性
評

估
及
照
護
計
畫


門
診
整
合
複
診
診
察
費
1,

00
0點
：


限
門
診
整
合
初
診
後
半
年
內
申
報


同
一
照
護
對
象
最
多
可
申
報

2次


含
照
護
計
畫
之
修
正
與
調
整


不
得
另
申
報
醫
院
門
診
診
察
費

9
3

傾
向

分
數

配
對

(P
ro

p
e

n
si

ty
 S

c
o

re
 

M
a

tc
h

in
g

)

•
2

0
1

9
年

4
-9
月
間
，
曾
提
供
整
合
門
診
之
院
所
計
有

1
3

0
家
醫
院
，
共
計
就
醫
族

群
逾

9
0

0
萬
人
。

•
其
中
有

1
6
萬
餘
人
接
受
過
整
合
門
診

(整
合
式
照
護
模
式
註
記
：

Q
、

R
、

S
、

X
)

•
就
上
述
名
單
超
過

3
0
歲
族
群
，
以
傾
向
分
數
做

1
-1
配
對

(G
re

e
d

y
 M

a
tc

h
in

g
)

非
屬
整
合
照
護

8
,8

6
7

,7
4

8
人

整
合
照
護

1
6

4
,3

7
3
人

整
合
照
護

1
5

6
,6

3
4
人

非
屬
整
合

照
護

1
5

6
,6

3
4
人

經
1

-1
配
對

9
4

傾
向

分
數

配
對

之
前

後
資

訊
II

非
屬
整
合
照
護

整
合
照
護

年
齡
配
對

慢
性
病
次
數
配
對

9
5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
數

7
7

,9
0

0
   

   
  

7
8

,7
3

4
   

   
  

3
,0

3
5

,5
5

4
   

3
,6

8
8

,5
9

0
   

7
7

,9
0

0
   

   
  

7
8

,7
3

4
   

   
  

年
齡

平
均
值

7
1

.5
   

   
   

   
 

7
0

.7
   

   
   

   
 

5
7

.2
   

   
   

   
 

5
7

.0
   

   
   

   
 

7
1

.4
   

   
   

   
 

7
0

.7
   

   
   

   
 

標
準
差

(1
3

.8
)

(1
3

.6
)

(1
4

.8
)

(1
5

.0
)

(1
3

.7
)

(1
3

.6
)

慢
病
次
數

平
均
值

5
.8

   
   

   
   

  
 

5
.4

   
   

   
   

  
 

2
.2

   
   

   
   

  
 

1
.9

   
   

   
   

  
 

5
.8

   
   

   
   

  
 

5
.4

   
   

   
   

  
 

標
準
差

(4
.6

)
(4

.3
)

(2
.8

)
(2

.6
)

(4
.7

)
(4

.3
)

糖
尿
病
次
數

平
均
值

1
.2

   
   

   
   

  
 

1
.1

   
   

   
   

  
 

0
.4

   
   

   
   

  
 

0
.3

   
   

   
   

  
 

1
.2

   
   

   
   

  
 

1
.1

   
   

   
   

  
 

標
準
差

(2
.4

)
(2

.3
)

(1
.5

)
(1

.3
)

(2
.5

)
(2

.4
)

高
血
壓
次
數

平
均
值

0
.6

   
   

   
   

  
 

0
.6

   
   

   
   

  
 

0
.3

   
   

   
   

  
 

0
.2

   
   

   
   

  
 

0
.5

   
   

   
   

  
 

0
.6

   
   

   
   

  
 

標
準
差

(1
.4

)
(1

.4
)

(1
.0

)
(0

.9
)

(1
.5

)
(1

.5
)

高
血
酯
次
數

平
均
值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標
準
差

(0
.7

)
(0

.7
)

(0
.6

)
(0

.5
)

(0
.7

)
(0

.7
)

慢
性
腎
病
次
數

平
均
值

0
.7

   
   

   
   

  
 

0
.6

   
   

   
   

  
 

0
.2

   
   

   
   

  
 

0
.1

   
   

   
   

  
 

0
.7

   
   

   
   

  
 

0
.5

   
   

   
   

  
 

標
準
差

(2
.9

)
(2

.7
)

(1
.3

)
(1

.1
)

(2
.7

)
(2

.4
)

配
對
前

配
對
後

實
驗
組
(門

診
整
合
)

對
照
組
(非

屬
門
診
整
合
)

傾
向

分
數

配
對

之
前

後
資

訊
I

1
-1
配
對

9
6

80



配
對

後
前

後
期

照
護

比
較

II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值

P
-v

a
lu

e

西
醫

次
數

對
照

組
1

8
.3

4
   

   
   

 
1

2
.0

7
   

   
   

  
 

1
6

.8
2

   
   

   
 

1
2

.0
0

   
   

   
  

 
0

.3
3

   
   

   
  

<
.0

0
0

1
**

實
驗

組
(整

合
計

畫
)

1
8

.2
7

   
   

   
 

1
2

.1
5

   
   

   
  

 
1

7
.0

9
   

   
   

 
1

2
.0

9
   

   
   

  
 

西
醫

點
數

對
照

組
4

5
,2

9
6

.5
1

 
8

7
,7

8
5

.1
8

   
 

4
0

,4
1

5
.7

1
 

8
9

,6
2

6
.0

7
   

 
1

,0
4

2
.0

7
  

0
.0

6
   

   
  

實
驗

組
(整

合
計

畫
)

4
9

,4
9

2
.5

7
 

1
4

1
,4

8
8

.2
8

 
4

5
,6

5
3

.8
5

 
1

3
9

,2
7

0
.9

2
 

急
診

次
數

對
照

組
0

.4
4

   
   

   
  

 
1

.3
1

   
   

   
   

  
 

0
.3

4
   

   
   

  
 

1
.1

5
   

   
   

   
  

 
0

.0
0

   
   

   
  

0
.5

4
   

   
  

實
驗

組
(整

合
計

畫
)

0
.4

6
   

   
   

  
 

1
.4

1
   

   
   

   
  

 
0

.3
7

   
   

   
  

 
1

.1
7

   
   

   
   

  
 

P
IM

次
數

對
照

組
3

.8
5

   
   

   
  

 
4

.5
3

   
   

   
   

  
 

3
.4

8
   

   
   

  
 

4
.3

4
   

   
   

   
  

 
0

.1
0

   
   

   
  

<
.0

0
0

1
**

實
驗

組
(整

合
計

畫
)

3
.7

6
   

   
   

  
 

4
.3

4
   

   
   

   
  

 
3

.4
9

   
   

   
  

 
4

.2
3

   
   

   
   

  
 

藥
品

品
項

數

對
照

組
1

9
.4

2
   

   
   

 
1

2
.7

5
   

   
   

  
 

1
8

.1
3

   
   

   
 

1
2

.5
6

   
   

   
  

 
0

.1
1

   
   

   
  

0
.0

6
   

   
  

實
驗

組
(整

合
計

畫
)

2
0

.0
0

   
   

   
 

1
2

.7
8

   
   

   
  

 
1

8
.8

2
   

   
   

 
1

2
.6

1
   

   
   

  
 

照
護

前
照

護
後

差
異

中
差

異

9
7

指
標

比
較

摘
要

–
西
醫
門
診
次
數

整
合
計
畫
組
平
均
高
於
一
般
組

(對
照
組

)0
.3

3
次
，
而
且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差
異
，
換

言
之
整
合
計
畫
組
在
半
年
間
平
均
每
人
就
醫
次
數
高
於
一
般
組

(對
照
組

) 
0

.3
3
次
。

–
西
醫
門
診
點
數

整
合
計
畫
組
在
半
年
間
平
均
每
人
西
醫
點
數
高
於
一
般
組

(對
照
組

) 
1

,0
4

2
點
，
然

此
現
象
不
顯
著

(西
醫
點
數
差
異
不
大

)。

–
急
診
次
數

整
合
計
畫
組
與
一
般
組

(對
照
組

)兩
組
在
此
一
指
標
表
現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
西
醫
門
診
潛
在
不
當
用
藥

(P
IM

, 2
0

1
5

 B
e

e
rs

 C
ri

te
ri

a
)就

醫
次
數

開
立

P
IM

之
案
件
表
現
上
，
整
合
計
畫
組
平
均
高
於
一
般
組

(對
照
組

)0
.1

0
次

(具
顯

著
意
義

)。

–
西
醫
門
診
藥
品
品
項
數

綜
觀
，
兩
組
間
在
西
醫
就
醫
中
，
前
後
藥
品
的
開
立
品
項
數
約

2
0
左
右
，
看
似
整

合
計
畫
組
略
高
，
然
此
一
差
異
不
具
顯
著
意
義
。

9
8

急
性
後
期
整
合
照
護
計
畫

9
9

急
性
後
期
照
護
推
動
歷
程

建
立
腦
中
風
病
人
急
性
後
期
照

護
模
式
，
發
展
跨
院
垂
直
整
合

轉
銜
機
制

逐
步
擴
及
所
有
急
性
期

後
失
能
之
病
人
。

導
入
健
保
支
付
標
準
，
減
少
長

期
照
護
病
人
或
與
之
無
縫
接

軌
。

1
0

0

10
3
年
腦
中
風
試
辦

1.
專
家
會
議
選
擇
共
病

多
、
人
數
多
腦
中
風
病

人
先
行
試
辦
。

2.
提
供
住
院
模
式
，
採

依
復
健
強
度
與
時
間

「
論
日
支
付
」
，
並
訂

定
支
付
期
限
。

10
4年

新
增
燒
燙
傷

八
仙
塵
暴
為
契
機
，
新

增
日
間
照
護
模
式
，
提

供
社
區
化
之
燒
燙
傷
急

性
後
期
整
合
照
護
及
復

健
服
務
。

10
6年

擴
大
辦
理

新
增
創
傷
性
神
經
損
傷
、

脆
弱
性
骨
折
、
衰
弱
高
齡

及
心
臟
衰
竭
病
患
等

4
類

疾
病
，
照
護
方
式
新
增
居

家
照
護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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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性
後
期
照
護
推
動
目
標
及
策
略

策
略

目
的

•
建
立
急
性
後
期
照
護
模
式
，
並
發
展
跨
院
垂
直
整
合
轉
銜
機
制
。

•
逐
步
擴
及
所
有
急
性
期
後
失
能
之
病
人
。

•
銜
接
長
照
2.
0

•
強
化
出
院
準
備
服
務

•
建

立
急

性
期

、
急

性
後

期
、

慢
性

期
之

垂
直

整
合

轉
介

系
統

，
提

升
病

人
照

護
之
連
續
性
。

•
確

立
急

性
後

期
照

護
之

完
整

性
及

有
效

性
，

對
治

療
黃

金
期

之
病

人
給

予
積

極
性
整
合
性
照
護
，
使
其
恢
復
功
能
或
減
輕
失
能
程
度

，
減
少
後
續
再
住
院
醫

療
支
出
。

1
0

1

擴
大
辦
理
急
性
後
期
照
護
模
式
及
內
容 1

0
2

急
性
期

急
性
後
期
(p
os
t 
ac
ut
e 
ca
re
) 

疾
病
類
別

照
護
方
式

後
續
照
護

恢
復
功
能

回
歸
門
診

或
居
家
自

行
復
健

長
期
照
護

出 院 準 備 功 能 評 估 轉 銜

急
性

醫
療

照
護

心
臟
衰
竭

腦
中
風

燒
燙
傷

住
院
模
式

門
診
追
蹤

創
傷
性
神
經
損
傷

由
急
性
後

期
照
護

團
隊

，
依
病

人
評
估

結
果

安
排
適
當

照
護
模
式

(
除
心
臟
衰

竭
外
可
轉

換
模
式

)
，

各
類

模
式
合
計
天
數
不
超
過
計
畫
所
訂
上
限
天
數
。

脆
弱
性
骨
折

結 案 後 轉 銜

居
家
模
式

日
間
模
式

衰
弱
高
齡

照
護
人
數

1
0

3

1
08
年
腦
中
風
收
案
共

5
,6

57
人
、
燒
燙
傷

(累
計

)7
1
人
、
脆
弱
性
骨
折

2,
7
13
人
、
創
傷

性
神
經
損

36
3
人
、
衰
弱
高
齡

8
89
人
及
心
臟
衰
竭

1,
04

2
人
。

註
：

1
.資

料
來
源

:
中
央
健
保
署
V
P
N-
Q
P1
急
性
後
期
整
合
照
護
計
畫
收
案
及
結
案
資
料

(
統
計
至
10
8年

1
2月

3
1
日
收
案
資
料
、
擷
取
日
期

(
10
9.
04
.2
8)

。
2
.收

案
及
結
案
人
次
依
據
收
案
日
期
歸
戶

(若
跨
年
度
結
案
，
依
收
案
日
期
歸
年

)。

5
,6

5
7

7
1

2
,7

1
3

3
6

3

8
8

9
1

,0
4

2

0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5
,0

0
0

6
,0

0
0

腦
中
風

燒
燙
傷

(累
計

)
脆
弱
性
骨
折

創
傷
神
經
損
傷

衰
弱
高
齡

心
臟
衰
竭

1
0

4

結
案
病
人
成
效
及
後
續
回
歸
門
診

或
居
家
復
健
情
形

結
案
後
回
歸
門
診
或
居
家
自
行
復
健
占
率

整
體
成
效
結
果
進
步
占
率

註
1

.資
料
來
源

:中
央
健
保
署

V
P

N
-Q

P
1
急
性
後
期
整
合
照
護
計
畫
收
案
及
結
案
資
料
擷
取
日
期

(1
0

9
.4

.2
8

)
，
依
據
收
案
日

期
歸
戶

(若
跨
年
度
結
案
，
依
收
案
日
期
歸
年

)。
2

.本
資
料
係
院
所
登
錄
個
案
整
體
成
效
快
速
進
步
、
穩
定
進
步
者
占
率
。
進
步
情
形
共
分
為
退
步
、
無
差
異
、
穩
定
進
步
、
快
速
進
步
。

3
.本

以
各
類
照
護
疾
病
之
結
案
病
人
結
果
統
計
，
未
包
含
中
途
退
出
計
畫
未
正
常
結
案

(如
：
死
亡
、
病
情
轉
變
無
法
接
受
照
護
或
自
行
中
斷
等

)。
4

.本
資
料
係
包
含
回
歸
門
診
或
居
家
自
行
復
健
占
率
，
餘
個
案
流
向
包
含
安
置
於
療
護
機
構
、
病
情
轉
變
接
受
其
他
治
療

,未
納
入
計
算
。

整
體
功
能
進
步
占
率
：
腦
中
風
9
0
% 
、
燒
燙
傷

9
6%
 、

脆
弱
性
骨
折

9
3
% 
、
創
傷
性
神
經
損
傷

8
9%
及
衰
弱

高
齡
7
6
%、

心
臟
衰
竭

9
1%
 。

回
歸
門
診
或
居
家
自
行
復
健
占
率
：
腦
中
風

87
%
 、

燒
燙
傷

8
5
% 
、
脆
弱
性
骨
折

87
%
 、

創
傷
性
神
經
損
傷

8
6
%及

衰
弱
高
齡

7
9%
 
、
心
臟
衰
竭

97
%。

9
0

%
9

6
%

9
3

%
8

9
%

7
6

%

9
1

%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腦
中
風

燒
燙
傷

(
累
計

)

脆
弱
性

骨
折

創
傷
性

神
經

損
傷

衰
弱

高
齡

心
臟

衰
竭

8
7
%

8
5
%

8
7
%

8
6
%

7
9
%

9
7
%

0
%

2
0%

4
0%

6
0%

8
0%

1
00
%

腦
中
風

燒
燙
傷

(
累
計

)

脆
弱
性

骨
折

創
傷
性

神
經

損
傷

衰
弱

高
齡

心
臟

衰
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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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案
病
人
社
福
資
源
轉
介

註
：

1.
資
料
來
源

:
中
央
健
保
署
V
P
N-
Q
P
1急

性
後
期
整
合
照
護
計
畫
收
案
及
結
案
資
料

(統
計
至
1
08
年
1
2
月
31
日
收
案
資
料
、
擷
取
日
期

(1
09
.0
4.
2
8
)
。

2.
收
案
及
結
案
人
次
依
據
收
案
日
期
歸
戶

(若
跨
年
度
結
案
，
依
收
案
日
期
歸
年

)。
3.
部
分
個
案
中
途
退
出
計
畫
未
正
常
結
案

(
如
：
死
亡
、
病
情
轉
變
無
法
接
受
照
護
或
自
行
中
斷
等

)
，
未
納
入
計
算
。

結
案
個
案
占
率
，


無
轉
介
需
要
個
案
：
腦
中
風

4
7%
、
燒
燙
傷

(
累
計

)6
0
%、

脆
弱
性
骨
折

4
1
%、

創
傷
性
神
經
損
傷

52
%
、
衰

弱
高
齡

52
%、

心
臟
衰
竭

9
8
%。


已
取
得
管
道
占
率
：
腦
中
風

4
1%
、
脆
弱
性
骨
折

4
4%
、
創
傷
性
神
經
損
傷

41
%、

衰
弱
高
齡

3
7
%。

1
0

5

4
7
%

6
0
%

4
1
%

5
2
%

5
2
%

9
8
%

4
1
%

0
%

4
4
%

4
1
%

3
7
%

2
%

1
1
%

3
2
%

1
3
%

7
%

1
0
%

0
%

2
%

7
%

1
%

1
%

1
%

0
%

0
%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9
0%

1
00
%

腦
中
風

燒
燙
傷

(累
計

)
脆
弱
性
骨
折

創
傷
性
神
經
損
傷

衰
弱
高
齡

心
臟
衰
竭

無
需
要

個
案
取
得
諮
詢
管
道

已
轉
介
至
照
管
中
心

轉
介
其
他
社
福
資
源

擴
大
急
性
後
期
照
護
預
期
效
益

對
病
人

在
較
短
時
間
內
改
善
失
能

狀
態
、
恢
復
身
心
日
常
生
活
功
能
，

減
少
急
診
率
、
再
住
院
率
、
死
亡

率
。

對
社
會

減
少
整
體
之
醫
療
耗
用
、

減
少
長
期
照
護
耗
用
、
增
加
照
顧
家

屬
的
經
濟
生
產
力
。

對
家
屬

減
少
直
接
照
顧
壓
力
、
減

少
因
照
顧
所
帶
來
之
經
濟
損
失
及
家

庭
支
出
、
提
升
家
庭
成
員
生
活
品

質
。

對
健
康
照
護
體
系

組
織
跨
院

際
整
合
團
隊
，
協
助
急
重
症
後
期
康

復
階
段
病
人
，
就
近
回
歸
社
區
接
受

服
務
，
有
助
分
級
醫
療
。

預
期
效
益

1
0

6

跨
層
級
醫
院
合
作
計
畫

1
0

7

跨
層
級
醫
院
合
作
計
畫

策
略

目
的

•
建
立
醫
療
品
質
提
升
及
雙
向
轉
診
機
制
，
提
供
「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
之
連
續
性
全
人
照
護
。

•
就
醫
程
序
安
排

(急
診
後
送
及
下
轉
、
轉
住
院
或
手
術
)

•
醫
師
及
醫
事
人
員
專
業
訓
練

(建
教
合
作
、
支
援
)。

•
醫
療
資
訊
交
換
(電

子
病
歷
互
通
、
醫
療
影
像
交
換
)。

•
鼓
勵
醫
院
跨
層
級
合
作
，
建
置
區
域
性
醫
療
支
援
系
統
。

•
透
過
醫
師
支
援
模
式
，
讓
中
大
型
醫
院
醫
師
能
投
入
社
區
地
區

醫
院
服
務
，
提
升
社
區
醫
院
醫
療
團
隊
照
護
水
準
。

•
建
立
落
實
分
級
醫
療
及
雙
向
轉
診
制
度
之
基
礎
。

1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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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隊
組
織
運
作

支
援

地
區
醫
院

(主
責
醫
院

)

跨
層
級
合

作
團
隊

•
不
適
用
對
象
：


同
體
系
醫
院
間

(含
委
託
經
營
)
之
支
援
，
如
：
同
法
人
醫
院
體
系
、
國
軍
醫
院
體
系

等
。


衛
生
福
利
部
或
健
保
署
有
相
似
性
質
補
助
。
如
：
衛
福
部
緊
急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計
畫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之
醫
療
服
務
提
升
計
畫

等
。

•
經
費
來
源
：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療
給
付
費
用
總
額
其
他
預
算
之
「
推
動
促
進
醫
療
體
系
整
合
計

畫
」
項
下
「
跨
層
級
醫
院
合
作
計
畫
」
，
全
年
預
算

1億
元
。

•
醫
療
支
援
之
補
助
：


每
診
次
3,

5
0
0
點
(
由
跨
層
級
醫
院
團
隊
自
行
協
調
如
何
分
配

)，
每
月
份
接
受
支
援

診
次
上
限
為

4
0
診
次
；
當
月
星
期
六
開
診
率
達
10

0%
且
星
期
日
開
診
率
達

5
0%
以
上

者
，
接
受
支
援
上
限
為

50
診
次
。

1
0

9

1
.
醫
學
中
心
、
區
域
醫
院

2
.
基
層
診
所

(
皮
膚
科
、
眼
科
、
小
兒
科
、

耳
鼻
喉
科

)
支
援
地
區
醫
院
急
診

3
.
基
層
診
所
假
日
支
援
地
區
醫
院

(1
08
年
新
增

)

跨
層
級
醫
院
合
作
計
畫

-
院
所
參
與
情
形

10
8年

共
73
個
團
隊
參
與
本
計
畫
，
共

53
家
醫
學
中
心
及
區
域
醫
院
、

54
7名

醫
師
，
到

73
家
地
區
醫
院
，
提
供
18
,3
86
支
援
診
次
服
務
。

註
：

10
8年

本
計
畫
參
與
家
數
截
至
年
底
共

73
家
，
國
軍
中
清
分
院
於

10
8年

3月
退
出
計
畫
、
博
正
醫
院

10
8年

5月
停
業
。
上

述
醫
院
執
行
情
形
統
計
至
退
出
計
畫
月
份
。

1
1

0

家

38

1
4

34
37

1
2

28

46

1
6

40

56

1
3

37

73

1
4

39

0

1020304050607080

地
區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10
4

10
5

1
06

10
7

10
8年

2
3
9

23
6

36
5

4
44

5
4
7

0

2
0
0

4
0
0

60
0

10
4

10
5

1
06

10
7

10
8

參
與
醫
師
數

6,
45
1 

7
,0
1
3
 

9
,
15
4
 

1
2
,0
5
0 

18
,
3
86
 

0

5,
0
0
0

1
0,
0
0
0

1
5,
0
0
0

2
0,
0
0
0

10
4

10
5

1
06

1
0
7

10
8

支
援
診
次

人

診
次

跨
層
級
醫
院
合
作
計
畫

-
被
支
援
醫
院
當
年
就
醫
人
次
較
去
年
同
期
成
長
情
形

10
8
年
被
支
援
醫
院
門
診
人
次
較
去
年
同
期
高

3
,2
9
3 

4
,3
1
1 

4
,7
7
5 

5
,8
3
2 

8
,3
2
2 

3
,4
0
4 

4
,2
4
5 

4
,9
4
8 

5
,9
0
8 

8
,9
2
6 

0

1,
00
0

2,
00
0

3,
00
0

4,
00
0

5,
00
0

6,
00
0

7,
00
0

8,
00
0

9,
00
0

10
,0
0
0

10
4

10
5

10
6

10
7

1
08
年

前
一
年

當
年

千 人

即
時
查
詢
病
患
就
醫
資
訊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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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時
查
詢
病
患
就
醫
資
訊
方
案

方
案
或
計
畫
摘
要

預
期
產
出
或
影
響

目
的

鼓
勵

特
約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提
升

網
路

頻
寬

，
以

利
即

時
並

迅
速

辦
理

各
項

全
民

健
保

相
關

業
務

，
對

跨
院

所
就

醫
民

眾
，
可
提
升
就
醫
安
全
。

內
容

•
固

接
網

路
月

租
費

：
依

各
特

約
層

級
別

支
付

上
限

核
實

支
付
。

•
行
動
網
路
月
租
費
：
核
實
支
付
。

•
資
料
上
傳
獎
勵
金
：
檢
驗

(查
)結

果
、
醫
療
檢
查
影
像
及

報
告

、
出

院
病

歷
摘

要
、

人
工

關
節

植
入

物
資

料
、

居

家
訪

視
健

保
卡

登
錄

暨
上

傳
資

料
、

特
定

醫
令

申
報

執

行
起
迄
時
間
資
料
。

(1
)特

約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參

與
率
增
加

(2
)檢

驗
(查

)結
果

、
醫

療
檢
查
影
像
、
出
院
病
歷

摘
要
等
上
傳
資
料
量
增

加

1
1

3

即
時
查
詢
病
患
就
醫
資
訊
方
案

-參
與
率

1
1

4

  
  

  
  

  
  

  
  

  
  

  
  

  
  

  
  

  
  

  
  

  
  

  
  

  
  

  
  

  
  

  
  

  
 年

項
目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年

參
與
院
所
占
率

--
醫
學
中
心

1
0

0
%

1
0

0
%

1
0

0
%

1
0

0
%

1
0

0
%

--
區
域
醫
院

1
0

0
%

1
0

0
%

1
0

0
%

1
0

0
%

1
0

0
%

--
地
區
醫
院

8
0

%
8

9
%

9
3

%
9

8
%

9
9

%

--
基
層
醫
療

—
西
醫

2
5

%
3

7
%

4
3

%
7

6
%

9
4

%

--
基
層
醫
療

—
中
醫

1
7

%
4

4
%

5
9

%
7

2
%

9
1

%

--
基
層
醫
療

—
牙
醫

2
1

%
3

9
%

4
6

%
6

4
%

8
5

%

--
特
約
藥
局

2
6

%
3

5
%

4
0

%
4

9
%

8
2

%

--
檢
驗
所
、
助
產
所
、
康
復
之
家
、
居
家

  
 護
理

2
%

3
%

7
%

1
5

%
7

6
%

即
時
查
詢
病
患
就
醫
資
訊
方
案

-
上
傳
獎
勵
金

單
位
：
千
元

單
位
：
千
件
、
千
筆
、
千
次 1

1
5

檢
驗
(查

)
結
果
上

傳
醫
令
量

出
院
病
摘
上
傳
件

數

人
工
關
節
上
傳
醫

令
量

居
家
訪
視
健
保
卡

登
錄
次
數

特
定
醫
令
申
報
起

迄
時
間
醫
令
量

醫
療
影
像
(
及
報

告
)上

傳
醫
令
量

10
7年

89
,5
3
5

2
,
89
0

4
7

34
1

3
,7
8
7

15
,3
22

10
8年

2
17
,
1
32

2
,
88
6

5
0

64
9

4
,0
9
2

15
,5
07

5
0,
00
0

10
0,
00
0

15
0,
00
0

20
0,
00
0

25
0,
00
0特
約
類
別

檢
驗

(查
)結

果
出
院
病
摘

人
工
關
節

植
入
物

居
家
訪
視
健

保
卡
登
錄

特
定
醫
令
申

報
起
迄
時
間

醫
療
影
像

及
報
告

合
計

醫
學
中
心

1
05
,
88
2

5
,3
4
0

9
2

9
5

1
,8
1
4

5
1,
4
14

1
64
,
63
7

區
域
醫
院

1
14
,
94
5

6
,8
4
2

9
8

3
51

1
,4
1
8

5
2,
8
32

1
76
,
48
6

地
區
醫
院

5
0,
0
54

2
,2
4
6

5
8

2
71

5
48

2
0,
6
14

7
3,
7
91

診
所

2
,6
0
9

2
25

3
12

3
3
,1
5
0

檢
驗
所

1
,8
2
4

1
,8
2
4

居
家
護
理

2
,2
9
1

2
,2
9
1

呼
吸
照
護
所

1
2

1
2

合
計

2
75
,
31
4

1
4,
4
28

2
48

3
,2
4
5

4
,0
9
2

1
24
,
86
3

4
22
,
19
0

慢
性
腎
臟
病
照
護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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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緩
腎
臟
病
人
病
程
進
度
相
關
措
施

為
提
早
在
腎
臟
病
早
期
介
入
相
關
預
防
措
施
，
提
升
早
期
慢
性
腎
臟
病
患

對
自
我
疾
病
認
知
並
做
改
善
，
進
而
減
緩
與
避
免
其
疾
病
病
程
進
入
末
期

腎
病
變
，
降
低
台
灣
尿
毒
症
之
發
生
率
與
盛
行
率
。

•
初
期
慢
性
腎
臟
病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

Ea
rl

y_
CK
D
）

–
照
護

C
K
D第

1-
3
a
期
之
個
案
，
重
新
恢
復
腎
功
能
。

–
1
0
8年

共
有

99
9
家
院
所
參
與
，
參
與
醫
師
數

4,
00

1
人
，
該
年
度
收

案
數
為

40
.
7萬

人
，
收
案
率
約
30

.9
%

•
末
期
腎
臟
病
前
期
之
病
人
照
護
與
衛
教
計
畫

(P
re
-
E
SR
D
)

–
照
護

C
K
D第

3b
-
5
期
之
個
案

–
1
0
8年

有
2
4
4家

院
所
參
與
，
新
收
案
數
為

2.
7
萬
人
，
透
析
新
增
病

患
中
有
接
受

Pr
e
-
ES

RD
照
護
之
比
例
約

69
%，

逐
年
增
加
。

1
1

7

確
保
透
析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
慢
性
腎
衰
竭
病
人
門
診
透
析
服
務
品
質
提
升
獎
勵
計
畫

–
針
對
血
液
透
析
及
腹
膜
透
析
訂
有
指
標
，
包
括
血
清
白
蛋

白
、
尿
素
氮
移
除
率
(U
RR
)、

血
紅
素
(H
b
)、

B型
肝
炎
表
面

抗
原
(H
Bs

Ag
)轉

陽
率
、

C型
肝
炎
抗
體

(
an

t
i-
H
CV
)
轉
陽

率
、
55
歲
以
下
透
析
病
患
移
植
登
錄
率
等
，
針
對
指
標
優
良

之
院
所
予
以
獎
勵
。

–
全
年
4,
50
0萬

元
，
10
8年

核
發
獎
勵
之
院
所
數
有
51
5家

，
核
發
比
率
為

7
4
%。

•
定
期
公
開
醫
療
品
質
資
訊

–
各
指
標
之
監
測
結
果
定
期
每
季
公
開
於
健
保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醫
療
品
質
資
訊
公
開
專
區
。

1
1

8

E
a

rl
y

-C
K

D
醫
療
服
務
利
用
情
形

1
1

9

註
：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署
二
代
倉
儲
醫
令
及
明
細
檔
。

(資
料
擷
取
時
間

:1
09
年

2月
5日

)
2.
院
所
、
醫
師
、
照
護
人
數
：
申
報
醫
令
碼
前
三
碼
為

P4
3之

歸
戶
數
。

3.
申
報
費
用
：
該
年
度
申
報
點
數
。

4.
1
08
年
資
料
仍
持
續
收
載
中
,後

會
因
擷
取
時
間
不
同
而
變
動
。

5.
1
08
年
預
算
不
足
支
應
，
採
浮
動
點
值
支
付
。

•
1

0
8

年
院

所
數

9
9

9
家

，
照

護
人

數
約

4
1

萬
人

，
申

報
費

用
共

1
.3

9
億

點
，

結
算

金
額

1
.3

2
億

元
。

年
度

院
所
數

醫
師
數

照
護
人
數

申
報
費
用

（
百
萬
）

1
0
4
年

8
2
8

3
,2

8
9

2
7
8
,0

3
7

8
6
.6

1
0

5
年

8
6

7
3

,5
5

8
3

0
8

,4
3

1
9

7
.2

1
0

6
年

9
0

1
3

,8
5

3
3

5
2

,6
5

0
1
1

3
.2

1
0

7
年

9
3

0
3

,8
9

3
3

8
6

,6
6

3
1

2
5

.6

1
0

8
年

9
9

9
4

,0
0

1
4

0
7

,1
4

9
1

3
9

.1

P
r
e
-E
S
RD
醫
療
服
務
利
用
情
形

註
：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署
二
代
倉
儲
醫
令
及
明
細
檔
。

2.
院
所
醫
師
、
照
護
人
數
：
申
報
醫
令
碼
前
三
碼
為
P3
4
之
歸
戶
數
。

3.
10
6
年
1月

1日
新
增
預
先
建
立
廔
管
獎
勵
費

P3
41
0C
及
活
體
腎
臟
移
植
團
隊
照
護
獎
勵
費
P
3
4
11
C。

4.
10
8
年
預
算
不
足
支
應
，
採
浮
動
點
值
支
付
。

年
度

院
所
數

醫
師
數

照
護
人
數

申
報
費
用

(百
萬
)

1
04

21
3

76
2

71
,9

78
1
65

1
05

21
6

78
7

77
,5

90
1
85

1
06

22
5

79
6

83
,2

62
2
02

1
07

24
0

83
0

90
,4

15
2
19

1
08

24
4

87
0

95
,5

21
2
37

1
2

0

•
1

0
8

年
院

所
數

2
4

4
家

，
照

護
人

數
約

9
.5

萬
人

，
申

報
費

用
共

2
.3

7
億

點
，

結
算

金
額

2
.2

5
億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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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e
-E
SR

D
新
增
活
體
腎
臟
移
植
獎
勵
費

註
：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署
二
代
倉
儲
醫
令
及
明
細
檔
。

2.
院
所
、
醫
師
、
照
護
人
數
：
申
報
醫
令
碼
前
三
碼
為

P3
41
0及

P3
4
11
之
歸
戶
數
。

3.
1
06
年

1月
1日

新
增
預
先
建
立
廔
管
獎
勵
費
P3
41
0C
及
活
體
腎
臟
移
植
團
隊
照
護
獎
勵
費

P3
41
1
C。

4.
1
08
年
全
年
則
有

13
例
。

項
目

院
所
數

醫
師
數

照
護
人
數

預
算
執
行

(萬
)

預
先
建
立
瘻
管
獎
勵
費

10
9

34
5

1,
10

8
1
11

活
體
腎
臟
移
植

團
隊
照
護
獎
勵
費

10
11

13
65

 

1
2

1

•
1

0
6

年
新

增
項

目
•

活
體

腎
臟

移
植

1
0

6
年

3
例

，
1

0
7

年
1

2
例

，
1

0
8

年
1

3
例

提
升
保
險
服
務
成
效

1
2

2

優
化

提
升

管
控

與
審

查
溝

通
系

統
作

業
功

能

提
升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雲
端

查
詢

系
統

之
加

值
應

用

精
進

應
用

系
統

監
控

作
業

~
持

續
壯

大
資

訊
量

能
，

成
為

分
級

醫
療

堅
強

後
盾

~

提
升
保
險
服
務
成
效

1
2

3

開
發

智
能

辨
析

健
保

違
規

模
型

強
化

醫
務

管
理

統
計

分
析

作
業

功
能

強
化

健
保

卡
行

動
應

用
服

務
功

能

~
持

續
壯

大
資

訊
量

能
，

成
為

分
級

醫
療

堅
強

後
盾

~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謝
謝
聆
聽

敬
請
指
教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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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院總額(含一般服務、 

    專案計畫) 

  



 

 
  



1
0

8
年
醫
院
總
額
部
門

執
行
成
果
報
告

醫
院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執
行
會

潘
延
健
副
執
行
長

1
0

9
.0

7
.2

8

大
綱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
醫
院
分
級
醫
療
執
行
成
效

•
護
病
比
執
行
現
況

•
輔
助
健
保
署
住
院
診
斷
關
聯
群

T
W

-D
R

G
s執

行
進
度

•
落
實
總
額
精
神
同
儕
管
理

•
輔
助
各
區
平
衡
發
展

-推
動
醫
院

總
額
風
險
調
整
移
撥
款

•
1

0
8
年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
新
醫
療
科
技
執
行
現
況
與
未
來

展
望

•
其
他
預
算
專
案
計
畫

•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修
訂

2

醫
院
分
級
醫
療
執
行
成
效

3

強
化
轉
診
合
作
、
節
約
醫
療
資
源

•
配
合
政
府
推
動
分
級
醫
療

6
大
策
略
及

2
4

項
配
套
。

•
醫
院
部
門
強
化
轉
診
合
作
，
並
於

H
IS
系

統
中
建
置
完
備
相
關
院
所
轉
診
及
報
告
傳

送
機
制
。

•
轉
診
制
度
的
落
實
強
化
：

✓
總
就
醫
次
數
：
醫
學
中
心
與
區
域
醫
院

近
兩
年
均
有
減
少
，
而
地
區
醫
院
與
西

醫
基
層
則
有
上
升
的
趨
勢
。

✓
轉
診
率
：
各
層
級
的
轉
診
率
均
有
成
長
，

以
醫
學
中
心
成
長
最
多
。

總
就
醫
次
數
申
報
占
率

轉
診
率

1
0

8
年

1
-1

2
月

1
0

6
年

1
-1

2
月

差
異

%
1

0
8
年

1
-1

2
月

1
0

6
年

1
-1

2
月

差
異

%

醫
學
中
心

1
0

.1
4

%
1

0
.6

5
%

-0
.5

1
%

4
.4

1
%

3
.2

1
%

1
.2

%

區
域
醫
院

1
4

.3
1

%
1

5
.0

9
%

-0
.7

8
%

3
.3

9
%

2
.5

8
%

0
.8

1
%

地
區
醫
院

1
0

.7
4

%
9

.9
3

%
0

.8
1

%
1

.4
8

%
0

.9
5

%
0

.5
3

%

西
醫
基
層

6
4

.8
1

%
6

4
.3

3
%

0
.4

8
%

0
.1

0
7

%
0

.0
0

4
%

0
.1

0
3

%

資
料
來
源
：

1
0
9
年

3
月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業
務
執
行
季
報
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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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年
至

1
0

8
年
各
層
級
轉
診
流
向
占
率

•
醫
學
中
心
：
病
人
大
幅
下
轉
至

地
區
醫
院
與
西
醫
基
層
。

資
料
來
源
：

1
0

9
年

3
月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業
務
執
行
季
報
告

註
：

1
0

7
年
資
料
為

1
0
7
年

1
-1

1
月
之
統
計
結
果
，
非
全
年
資
料
。

•
區
域
醫
院
：
上
轉
至
醫
學
中

心
降
低
，
平
轉
區
域
醫
院
及

下
轉
至
基
層
診
所
增
加
。

•
地
區
醫
院
：
增
加
轉
至
西
醫

基
層
的
比
例
。

5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地
區
醫
院

基
層
診
所

1
0

6
1

6
.6

2
%

6
1

.7
1

%
2

0
.6

8
%

0
.9

9
%

1
0

7
1

3
.8

9
%

3
3

.8
6

%
3

7
.6

0
%

1
4

.6
5

%

1
0

8
4

.8
3

%
2

1
.2

6
%

3
7

.0
6

%
3

6
.8

5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醫
學
中
心
轉
診
流
向
分
布
圖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地
區
醫
院

基
層
診
所

1
0

6
6

6
.0

4
%

2
3

.3
3

%
6

.0
2

%
4

.6
0

%

1
0

7
5

1
.7

6
%

2
1

.4
5

%
1

2
.4

7
%

1
4

.3
1

%

1
0

8
3

0
.5

6
%

2
7

.9
6

%
1

1
.7

6
%

2
9

.7
1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區
域
醫
院
轉
診
流
向
分
布
圖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地
區
醫
院

基
層
診
所

1
0

6
6

0
.6

4
%

3
1

.4
1

%
7

.0
5

%
0

.9
0

%

1
0

7
5

2
.8

0
%

3
8

.3
3

%
5

.4
9

%
3

.3
8

%

1
0

8
4

5
.4

9
%

3
0

.6
7

%
1

7
.3

7
%

6
.4

7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社
區
醫
院
轉
診
流
向
分
布
圖

分
級
醫
療
整
合
策
略
聯
盟
涵
蓋
率

-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
為
了
解
現
行
醫
院
部
門
在
資
源
整
合
策
略
聯
盟
已
執
行
的
方
向
與

內
容
，
本
會
特
針
對
健
保
特
約
醫
院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
問
卷
發
出

4
6

4
份
，
合
計
收
到

2
1

1
家
醫
院
回
復
，
回
復
率
為

4
5

.4
7

%
，
其
中
以
醫
中
與
區
域
醫
院
層
級
回
復
率
較
高
為

8
9

.4
7

%
與

6
0

.9
7

%
，
顯
見
對
分
級
醫
療
的
重
視
。

回
復
醫
院

家
數

佔
該
層
級

所
有
醫
院

%
佔
所
有
回
復

醫
院
家
數

%

醫
中

1
7

8
9

.4
7

8
.0

5

區
域

5
0

6
0

.9
7

2
3

.6
8

地
區

1
4

4
3

9
.1

3
6

8
.2

4

合
計

2
1

1
4

5
.4

7
1

0
0

.0
0

6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醫
院
協
會

1
0

9
年
度
調
查
結
果

分
級
醫
療
整
合
策
略
聯
盟
涵
蓋
率

-與
他
院
建
立
合
作
關
係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地
區
醫
院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回
復
問
卷
家
數

1
3

1
7

3
7

5
0

1
1

9
1

4
4

為
執
行
分
級
醫
療
，
已
與
其
他
院

所
建
立
合
作
管
道

1
0

0
%

1
0

0
%

9
6

.9
7

%
9

8
.0

%
9

5
.6

9
%

9
7

.9
%

與
其
他
院
所
建
立
的
合
作
管
道
都

有
簽
具
合
作
契
約
或
備
忘
錄

6
2

.5
%

8
8

.2
%

7
5

.7
6

%
6

4
.7

%
7

3
.2

8
%

7
3

.0
%

與
其
他
院
所
建
立
策
略
聯
盟
的
合
作
對
象

-與
醫
學
中
心

8
7

.5
%

8
2

.4
%

6
3

.6
4

%
8

8
.0

%
7

4
.1

4
%

8
8

.9
%

-區
域
醫
院

8
7

.5
%

9
4

.1
%

6
9

.7
0

%
8

0
.0

%
7

8
.4

5
%

8
8

.2
%

-地
區
醫
院

1
0

0
%

9
4

.1
%

7
8

.7
9

%
9

2
.0

%
6

1
.2

1
%

7
3

.6
%

-西
醫
基
層

1
0

0
%

9
4

.1
%

8
1

.8
2

%
9

4
.0

%
6

4
.6

6
%

8
0

.6
%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醫
院
協
會

1
0

9
年
度
調
查
結
果

註
：

1
.問

卷
資
料
已
排
除
同
體
系
醫
院
支
援
或
互
轉
的
計
算
。

2
.醫

院
部
門
轉
介
作
業
亦
有
非
簽
具
合
作
契
約

/備
忘
錄
，
仍
依
病
人
需
求
進
行
快
速
轉
介
服
務
。

7

分
級
醫
療
整
合
策
略
聯
盟
涵
蓋
率

-
與
他
院
建
立
之
策
略
聯
盟
合
作
項
目

醫
院
分
級
醫
療
整
合
策
略
聯
盟
主
以
快
速
門
診
轉
介
、
醫
師
支
援
診
次

、
接
受
住
院
需

求
、
代
行
檢
驗

(查
)為

大
宗
。

8

快
速
門
診
轉
介

接
受
住
診
需
求

代
行
檢
驗

(查
)

醫
管
行
政
支
援

醫
師
支
援
診
次

聯
合
採
購

1
0

7
年

1
1

7
1

0
5

1
0

4
1

9
1

4
9

2
2

1
0

8
年

1
9

5
1

7
6

1
4

8
5

5
1

8
8

3
0

0

5
0

1
0

0

1
5

0

2
0

0

2
5

0

策
略
聯
盟
合
作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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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級
醫
療
整
合
策
略
聯
盟
涵
蓋
率

-
實
際
執
行
成
效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地
區
醫
院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門
診
轉
介

-轉
出

6
,5

1
6

1
2

,0
0

5
3

,1
9

0
7

,2
7

1
4

,7
8

5
8

,4
7

0

門
診
轉
介

-轉
入

1
3

,4
1

5
2

6
,3

0
8

1
1

,0
0

7
1

7
,7

0
2

4
,3

2
5

8
,7

2
8

住
診
轉
介

-轉
出

5
4

6
1

,2
6

4
6

4
1

9
1

2
5

5
6

1
,3

7
1

住
診
轉
介

-轉
入

1
,6

4
2

3
,5

5
4

1
,2

7
0

1
,8

1
2

9
7

1
7

0
9

代
行
檢
驗

-轉
出

3
6

8
9

,4
7

5
4

3
,3

7
7

8
5

,6
4

3
5

2
,5

5
5

1
4

5
,8

2
0

代
行
檢
驗

-轉
入

4
4

,5
6

6
6

9
,0

3
5

1
6

,0
1

2
7

5
,4

2
5

1
9

,3
1

7
1

7
,8

9
4

醫
師
支
援
診
次

-本
院

醫
師
至
他
院

3
,4

1
1

5
,2

4
7

4
,4

2
4

6
,6

1
6

2
,6

1
6

5
,2

7
7

醫
師
支
援
診
次

-他
院

醫
師
至
本
院

1
,6

0
1

2
,7

3
8

2
,7

0
6

6
,2

2
6

7
,2

2
9

1
1

,7
0

3 9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醫
院
協
會

1
0

9
年
度
調
查
結
果

0

5
0

0
0

0

1
0

0
0

0
0

1
5

0
0

0
0

2
0

0
0

0
0

2
5

0
0

0
0

醫
學
中
心

1
0

7
年

1
0

8
年

0

5
0

0
0

0

1
0

0
0

0
0

1
5

0
0

0
0

2
0

0
0

0
0

2
5

0
0

0
0

區
域
醫
院

1
0

7
年

1
0

8
年

0

5
0

0
0

0

1
0

0
0

0
0

1
5

0
0

0
0

2
0

0
0

0
0

2
5

0
0

0
0

地
區
醫
院

1
0

7
年

1
0

8
年

分
級
醫
療
整
合
策
略
聯
盟
涵
蓋
率

-
門
診
減
量
執
行
成
效

•
1

0
8
年

1
-1

2
月
符
合
降
低

2
%
範
圍
之
門
診
件
數
：
醫
學
中
心
下
降

4
.6

%
、
區
域
醫
院
下
降

4
.0

%
，
整
體
下
降
約

4
.3

%
，
較
原
設
定
目
標

下
降

3
.9

6
%
略
高
。

資
料
來
源
：

1
.1

0
8
年

1
2
月
份
、

1
0

9
年

3
月
健
保
會
業
務
執
行
季
報
告

2
.1

0
9
年
第

1
次
醫
院
總
額
執
行
概
況
報
告

1
0

1
0

8
年

Q
1

1
0

8
年

Q
2

1
0

8
年

Q
3

1
0

8
年

Q
4

醫
學
中
心
降
幅

(%
)

5
.3

4
.9

5
.7

2
.7

醫
學
中
心
達
標

(家
)

1
9

1
9

1
9

1
7

醫
學
中
心
未
達
標

(家
)

0
0

0
2

區
域
醫
院
降
幅

4
.9

4
.7

5
1

.5

區
域
醫
院
達
標

(家
)

5
5

5
6

6
2

4
2

區
域
醫
院
未
達
標

(家
)

1
4

1
3

7
2

7

整
體
核
扣
點
數

(百
萬
點

)
1

1
6

1
0

3
3

5
.8

1
5

2
.2

分
級
醫
療
整
合
策
略
聯
盟
涵
蓋
率

-
回
復
醫
院
反
映
事
項

就
分
級
醫
療
整
合
策
略
聯
盟
的
執
行
情
形
，
未
來
就

1
0
9
年
持
續
觀
察

•
醫
院
層
級
各
自
肩
負
不
同
的
任
務
與
責
任
，
收
治
疾
病
嚴
重
度
不
相

同
，
惟
視
醫
學
中
心
和
區
域
醫
院
的
門
診
減
量
分
為
同
層
級
，
建
議

應
視
醫
院
之
功
能
與
任
務
不
同
，
分
級
減
量
應
有
所
區
隔
。

•
建
議
應
考
量
醫
院
所
在
地
基
層
院
所
涵
蓋
率
，
設
定
不
同
的
減
量
目

標
比
率
。

•
民
眾
擁
有
高
度
就
醫
自
由
，
建
議
給
予
透
過
轉
診
制
度
就
醫
的
民
眾

實
質
上
的
優
惠
獎
勵
，
如
以
轉
診
方
式
就
醫
達
一
定
比
例
者
給
予
健

保
費
優
惠
等
有
感
的
措
施
，
逐
步
改
變
民
眾
就
醫
習
慣
。

•
建
議
排
除
特
殊
身
分
之
案
件
數
：
如
福
保
、
榮
民
（
眷
）
、

3
歲
以

下
兒
童
、
新
生
兒
依
附
註
記
、
持
殘
障
手
冊
及
軍
警
消
。

•
2
0
2

0
年
上
半
年
因
疫
情
影
響
，
下
半
年
若
繼
續
執
行
門
診
減
量
政
策
，

單
季
恐
無
法
達
標
，
建
議
門
診
減
量
計
算
仍
應
以
全
年
為
計
算
基
礎
。 1

1

護
病
比
執
行
現
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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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年
起
由
醫
院
總
額
專
款
支
應
提
升
住
院
護
理
照
護
品
質

•
9

9
~

1
0

3
年
合
計
投
入

8
3

.3
2

5
億
，
平
均

1
6

.6
6

5
億

/年
，

1
0

4
年
以
後
才

併
入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

•
預
算
框
定
執
行
項
目
：
訂
定
護
理
人
力
相
關
監
理
指
標
（
護
病
比
、
護
理

人
力
、
住
院
護
理
品
質
指
標
等
）

•
醫
院
提
報
資
料
包
含
：
護
理
人
力
配
置
狀
況
、
新
增
護
理
人
員
數
、
急
性

一
般
病
房
每
月
三
班
平
均
照
護
人
數
等
。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預
算
數

-億
元

8
.3

2
5

1
0

.0
2

0
.0

2
5

.0
2

0
.0

2
0

.0

預
算
執
行
數

-億
元

8
.3

2
5

8
.7

7
1

9
.9

6
2

4
.9

5
1

9
.5

2
併
入
一
般

服
務
結
算

預
算
執
行
率

-%
1

0
0

8
7

.7
9

9
.8

9
9

.8
9

7
.6

資
料
提
供
：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1
3

醫
院
部
門
就
改
善
護
理
執
業
環
境
的
努
力

•
9

8
年
、

9
9
年
致
力
改
善
護
理
工
作
設
備

✓
更
新
護
理
執
業
設
備
，
行
動
護
理
車

✓
規
劃
、
設
計
電
子
化
表
單
作
業

✓
強
化
開
發
資
訊
系
統
，
減
少
文
書
作
業

✓
重
塑
護
理
工
作
環
境
氣
氛

•
1

0
0
年

-1
0

5
年
全
面
調
增
護
理
人
員
薪
資
，
改
善
工
作
條
件

✓
調
增
大
小
夜
班
費

✓
調
增
護
理
人
員
薪
資

✓
檢
討
護
理
人
員
需
求

•
1

0
6

-1
0

7
年
運
用
非
協
商
因
素
中
醫
療
服
務
成
本
指
數
改
變
率
所
增
加
的

額
度
調
升
達
成
護
病
比
分
級
之
各
級
護
理
費
加
成
點
數
。

•
1

0
8
年
續
使
用
醫
療
服
務
成
本
指
數
改
變
率
部
分
額
度
調
增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

經
濟
病
床
、
精
神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
精
神
急
性
經
濟
病
床
等
住
院
護
理
費

3
%
，
合
計

4
.7

5
億
元
。

1
4

調
整
護
病
比
級
數
與
提
高
護
病
比
加
成
率

•
自

1
0
6
年
護
病
比
加
成
率
由
原

3
級
增
為

5
級

•
考
量

1
0
6
年
調
整
之
級
數
係
多
次
研
商
結
果
，
故

1
0

7
年
級
數
不
變
，

僅
調
整
加
成
率
。

1
0

6
年
以
前
加
成
率

1
0

6
年
加
成
率

1
0

7
年
加
成
率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地
區
醫
院

加
成
率

醫
學
中
心

區
域
醫
院

地
區
醫
院

加
成
率

加
成
率

<
8

.0
<

1
1

.0
<

1
4

.0
1

1
%

<
7

.0
<

1
0

.0
<

1
3

.0
1

4
%

2
0

%

8
.0

-8
.4

1
1

.0
-1

1
.4

1
4

.0
-1

4
.4

1
0

%
7

.0
-7

.4
1

0
.0

-1
0

.4
1

3
.0

-1
3

.4
1

2
%

1
7

%

8
.5

-8
.9

1
1

.5
-1

1
.9

1
4

.5
-1

4
.9

9
%

7
.5

-7
.9

1
0

.5
-1

0
.9

1
3

.5
-1

3
.9

9
%

1
4

%

>
8

.9
>

1
1

.9
>

1
4

.9
0

%
8

.0
-8

.4
1

1
.0

-1
1

.4
1

4
.0

-1
4

.4
6

%
5

%

8
.5

-8
.9

1
1

.5
-1

1
.9

1
4

.5
-1

4
.9

3
%

2
%

1
5

資
料
來
源
：
彙
整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歷
次
醫
院
總
額
議
事
會
議
資
料

5
級
護
病
比
加
成
率

1
0

4
年
至

1
0

8
年
執
行
結
果

1
6

護
病
比
加
成
率

1
4

%
1

2
%

9
%

6
%

3
%

無
加
成

未
填
或
護

病
比
為

0

醫
學

中
心

護
病
比

<
7

.0
7

.0
-7

.4
7

.5
-7

.9
8

.0
-8

.4
8

.5
-8

.9
>

9
.0

符
合

月
次

1
0

4
年

9
.9

%
1

0
.9

%
3

0
.1

%
3

0
.1

%
1

0
.0

%
9

.0
%

0
%

1
0

5
年

1
0

.6
%

1
5

.7
%

4
0

.4
%

2
6

.9
%

6
.1

%
0

.3
%

0
%

1
0

6
年

1
3

.8
%

2
5

.0
%

4
4

.6
%

1
5

.4
%

1
.3

%
0

%
0

%

1
0

7
年

1
8

.9
%

3
0

.4
%

3
9

.7
%

1
0

.6
%

0
.3

%
0

%
0

%

1
0

8
年

1
0

.7
%

2
1

.3
%

4
7

.0
%

1
8

.7
%

2
.3

%
0

%
0

%

區
域

醫
院

護
病
比

<
1

0
.0

1
0

.0
-1

0
.4

1
0

.5
-1

0
.9

1
1

.0
-1

1
.4

1
1

.5
-1

1
.9

>
1

2

符
合

月
次

1
0

4
年

6
0

.4
%

1
1

.7
%

1
2

.2
%

5
.8

%
4

.6
%

5
.3

%
0

%

1
0

5
年

6
0

.1
%

1
3

.5
%

1
1

.2
%

7
.0

%
4

.2
%

3
.8

%
0

%

1
0

6
年

6
1

.7
%

1
6

.7
%

1
0

.2
%

5
.5

%
4

.6
%

1
.3

%
0

%

1
0

7
年

6
7

.6
%

1
5

.5
%

7
.4

%
4

.0
%

4
.7

%
0

.7
%

0
%

1
0

8
年

5
7

.6
%

1
7

.2
%

1
2

.5
%

4
.5

%
7

.3
%

1
.0

%
0

%

地
區

醫
院

護
病
比

<
1

3
.0

1
3

.0
-1

3
.4

1
3

.5
-1

3
.9

1
4

.0
-1

4
.4

1
4

.5
-1

4
.9

>
1

5

符
合

月
次

1
0

4
年

8
4

.9
%

1
.3

%
1

.8
%

1
.5

%
1

.2
%

0
.9

%
8

.4
%

1
0

5
年

8
5

.4
%

1
.4

%
1

.4
%

0
.9

%
1

.6
%

0
.4

%
8

.8
%

1
0

6
年

9
0

.0
%

2
.1

%
1

.3
%

1
.0

%
0

.9
%

0
.6

%
4

.0
%

1
0

7
年

8
8

.7
%

1
.4

%
1

.3
%

1
.0

%
0

.8
%

0
.5

%
6

.3
%

1
0

8
年

8
4

.2
%

2
.2

%
1

.6
%

1
.4

%
1

.6
%

0
.9

%
8

%

資
料
來
源
：
彙
整
自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健
康
保
險
資
料
開
放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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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院
部
門

1
1

0
年
度
的
目
標

•
醫
院
部
門
持
續
配
合
衛
生
福
利
部
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就
護
理
人

力
及
護
病
比
調
整
政
策

•
透
過
智
慧
暨
智
能
醫
院
的
發
展
，
朝
向
智
慧
化
醫
療
服
務
流
程
改

善
、
資
訊
科
技
輔
助
系
統
設
計
等
方
向
邁
進
，
讓
寶
貴
的
護
理
人

力
發
揮
在
最
適
切
醫
療
服
務

•
考
量
基
礎
建
設
發
展
非
短
期
速
成
，
需
一
段
建
置
期
間
，
爰

1
1

0
年

度
護
病
比
分
級
達
成
率
希
望
得
以
維
持

1
0

7
-1

0
8
年
的
成
效
，
先

求
穩
定
再
成
長
，
其
因
在
於
人
力
是
流
動
的
，
會
因
為
各
式
因
素

及
政
策
而
變
動
。

1
7

輔
助
健
保
署
推
動
住
院
診
斷
關

聯
群

T
W

-D
R

G
S
執
行
進
度

1
8

醫
院
部
門
對
輔
助
推
動
支
付
制
度
改
革

-T
W

-D
R

G
s的

行
動
概
念
圖

1
9

了
解
實
務
編
碼
暨
申
報
現
況

疾
分
審
查
專
員
不
同
意
註
記
暨
影
響

D
R

G
落
點
概
況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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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與
健
保

署
共
組

D
R

G
s研

修
工
作
小
組

-
研
修
流
程

2
1

Tw
-D

R
G

s研
修
工
作
小
組
討
論
內
容

•
T

W
-D

R
G

s
支
付
通
則

•
各
層
級
醫
院
超
過
有
關
「
超
長
≧

3
0
天
住
院
天
數
」
、
「
曾
入
住
加
護
病
房
」
、
「
跨

科
別
收
治
」
、
「
多

C
C
」
之
個
案
可
否
核
實
支
付
等
建
議
，
因
涉
及
支
付
通
則
修

訂
，
另
案
研
議
修
訂
之
可
行
性
。

•
建
議
提
升
兒
科
病
人
超
過
上
限
臨
界
點
部
分
之
折
付
比
率
乙
案
：

•
上
限
臨
界
點
案
件
之
折
付
情
形
，
請
健
保
署
排
除
年
齡
小
於

1
8
歲
之
先
天
性
疾
病
個
案
，
並
將
年
齡
分
組

新
增
大
於

8
0
歲
組
，
重
新
統
計
後
提
供
本
會
參
考
。

•
建
議
各
層
級
醫
院
超
過
上
限
臨
界
點
部
分
之
費
用
，
調
整
為
不
分
層
級
均
以

8
5
%
支
付
，
本
項
健
保
署
將

併
入
通
則
研
議
修
訂
之
可
行
性
。

•
建
議
傳
統
手
術
及
內
視
鏡
手
術
之
編
碼
分
開
設
計
乙
案
：

•
有
關
部
分
手
術
內
視
鏡
術
式
已
為
臨
床
主
流
，
惟
無
對
應
之
內
視
鏡
術
式
診
療
項
目
可
供
申
報
，
或
內
視

鏡
術
式
診
療
項
目
支
付
點
數
不
敷
成
本
一
節
，
請
本
會
轉
知
相
關
專
科
醫
學
會
，
依
新
增
診
療
項
目
程
序
，

檢
具
相
關
資
料
向
健
保
署
提
案
新
增
或
修
訂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療
服
務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
。

•
另
腹
腔
鏡
輔
助
手
術

(l
a

p
a

ro
s
c
o

p
ic

-a
s
s
is

te
d

)，
雖
以
傳
統
術
式
進
行
，
但
過
程
中
有
使
用
腹
腔
鏡
輔

助
，
故
其
醫
療
資
源
耗
用
相
較
傳
統
術
式
高
，
惟
這
類
手
術
無
法
透
過

2
0
1

4
版

IC
D

-1
0
-P

C
S
編
碼
，
與

傳
統
手
術
予
以
區
分
；
故
請
本
會
提
供
現
行
臨
床
上
執
行
腹
腔
鏡
輔
助
手
術
之
診
療
項
目
，
以
利
健
保
署

盤
點
涉
及
之

D
R

G
項
目
以
及
研
議
後
續
處
理
方
式
。

•
T

W
-D

R
G

s
各

M
D

C
實
務
費
用
影
響
暨

D
R

G
分
類
表
除
錯

-給
予
健
保
署

D
R

G
拆
拼
組
建
議

2
2

落
實
總
額
精
神
同
儕
管
理

2
3

專
業
自
主
事
務
管
理
的
逐
步
執
行

•
強
化
與
健
保
署
的
伙
伴
關
係
，
注
入
醫
院
管
理
觀
點
與
想
法
。
各

區
審
查
執
行
分
會
在
轄
區
內
自
治
管
理
與
健
保
署
分
區
業
務
組
各

司
其
職
，
共
同
為
健
保
永
續
而
努
力
。

•
醫
院
部
門
分
會
與
共
管
會
運
作
模
式

•
因
各
區
分
會
實
際
作
法
不
同
，
本
會
定
期
安
排
分
會
至
審
查
執
行

會
進
行
專
案
報
告
，
藉
此
相
互
學
習
，
提
升
品
質
並
鼓
勵
創
新
。

案
件
類
別
：
點

值
、
審
查
管
理

共
識
、
點
值
攤

扣
暨
折
付
原
則

分
區
審
查
執

行
分
會
研
商
、

共
識

健
保

各
分
區

共
管
會

各
分
區

點
值

控
制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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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院
總
額
專
業
自
主
管
理
暨
與
健
保
署
溝
通
概
念

2
5

與
健
保
署
分
區
業
務
組
共
同
就
預
算
應
用
與
點
值
穩
定
，

透
過
分
會
平
台
進
行
各
分
區
管
理
機
制

2
6

強
化
分
區
預
算
，
結
合
同
儕
影
響
力
及
科
技
化
數
據
分
析

•
鼓
勵
由
各
醫
療
科
自
主
研
商
易
耗
用
資
源
之
醫
療
項
目

•
結
合
大
數
據
及
統
計
分
析
技
巧
，
找
出
問
題
，
並
設
法
解
決
。
以
中
區
分
會
為
例

2
7

實
驗
性
作
法

-審
查
執
行
會
中
區
分
會
各
科
管
理
指
標

科
別

指
標
內
容

風
濕
免
疫
科

1
.免

疫
檢
查
：

R
A
患
者
不
宜
經
常
開
立

A
N

A
、

a
n
ti
-d

s
D

N
A
、

E
N

A
；
乾
癬
關
節
炎

P
s
A
患
者
不
宜
每
日

開
立

A
N

A
、

R
F
等
）
［
若
因
使
用
生
物
製
劑
疑
似
產
生

L
U

P
U

S
-l
ik

e
癥
狀
，
可
開
立

A
N

A
、

a
n
ti
-

d
s
D

N
A
、

a
P

L
，
但
以
兩
次
為
限
］

2
.
E

N
A

(S
m

/R
N

P
)：

每
年
最
多
開
立
一
次

3
.
R

A
患
者
之

R
F

:每
季
最
多
開
立
一
次
，
每
年
不
超
過
四
次

4
.同

時
開
立

Ig
G
、

Ig
A
、

Ig
M

:每
季
最
多
開
立
一
次
，
每
年
不
超
過
四
次

【
排
除

c
o

m
m

o
n

v
a

ri
a

b
le

im
m

u
n

o
d

e
fi
c
ie

n
c
y
及
S
ja
g
re
n
’s

s
y
n

d
ro

m
e
】

病
理
科

IH
C
（
免
疫
組
織
化
學
染
色
法
）
：
染
色
比
例
及
平
均
染
色
次
數
偏
高
，
有
顯
著
偏
差
者
，
無
法
提
出
合
理

解
釋
且
未
改
善
者
，
改
列
入
立
意
抽
審

復
健
科

1
.門

診
復
健
次
數
每
年
治
療

1
8
0
次
以
上
者
，
列
入
立
意
抽
審
，
（
中
風
、
脊
椎
損
傷
、

T
B

I等
發
病
兩
年
內

不
再
此
限
）

2
.超

音
波
：
同
一
部
位
以

2
8
天
追
蹤
一
次
為
原
則
，
一
個
月
最
多
申
報

2
次

感
染
科

病
毒
學
檢
驗
：
高
於
同
儕
者
，
單
次
住
院
期
間
超
過

5
次
者
，
列
入
立
意
抽
審
。

消
化
內
科

1
.上

消
化
道
內
視
鏡
檢
查
（

2
8
0
1
6
C
）
：

1
2
0
天
（

4
個
月
）
內
重
複
檢
查
：
大
腸
鏡
檢
查
（

2
8
0
1
7
C
）
：

9
0
天
（

3
個
月
，
癌
症
追
蹤
）
內
重
複
檢
查
，
需
先
查
詢
健
保
雲
端
資
料
，
未
經
查
詢
而
開
立
者
，
則
核

刪
。

2
.同

院
同
病
人
同
日
內
視
鏡
檢
查
執
行
次
數
大
於

2
次
者
，
加
強
審
查
。

3
.門

診
同
院
同
病
人
同
日
同
醫
師
，
同
時
執
行
胃
鏡
與
大
腸
鏡
者
，
加
強
審
查
。

2
8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醫
院
協
會
審
查
執
行
會
中
區
分
會
秘
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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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
性
作
法

-審
查
執
行
會
中
區
分
會
各
科
管
理
指
標

科
別

指
標
內
容

腎
臟
內
科

1
.血

液
透
析
：

C
re

a
ti

n
in

e
<

4
，
平
均
脫
水
量

<
1
公
斤
的
案
件
，
加
強
審
查
。

2
.U

A
C

R
檢
測
頻
率
：
同
院
同
病
人
，
一
年
檢
測
次
數

>
4
次
或
半
年
內

>
2
次
者
，
加
強
審
查
。

放
射
腫
瘤
科

1
.每

日
照
野
以
不
超
過

6
個
為
原
則
，
多
處
轉
移
緩
解
性
治
療
及
預
期
存
活
時
間
不
長
者
應
檢
視
其
申
報
之

合
理
性
。

2
.使

用
率
較
高
之
醫
令
，
癌
放
射
治
療
（

3
6

0
0

1
8

-3
6

0
1

2
C
）
及
瘜
其
他
治
療
（

3
7

0
0

1
A

-3
7

0
4

6
B
）

列
為
重
點
審
查
項
目

居
家
照
護

1
.居

家
整
合
案
件
中
，

fo
le

y
更
換
一
個
月
以

2
次
為
限

2
.F

o
le

y
更
換
次
數
超
過
同
儕
平
均
值
的
居
家
照
護
所
，
列
入
重
點
稽
核
院
所
。

胸
腔
內
科

正
子
攝
影

(2
6

0
7

2
B

-3
0

0
3

0
C

)列
為
重
點
審
查
項
目

皮
膚
科

生
物
製
劑
：
每
項
藥
物
各
自
計
算
，
使
用
以

2
年
為
限

胸
腔
外
科

1
.P

E
T

-C
T
適
應
症
：
排
除
未
證
實
是
惡
性
腫
瘤
者
、
手
術
後
病
理
診
斷
為

A
IS

/M
IA
者
，
不
能

p
o

st
-o

p
ro

u
ti

n
e

fo
ll

o
w

-u
p

.1

2
.B

ra
in

M
R

I/
C

T
排
除
未
來
細
胞
學
或
組
織
學
證
實
為
惡
性
肺
結
節
或
肺
腫
瘤
、
肺
結
節
證
實
為

A
IS

/M
IA
者

3
.C

T
o

f
C

h
e

st
：
術
後
追
蹤
至
多
三
個
月
一
次
，
建
議
依
術
後
時
程
延
長
檢
查
時
間
間
隔
或
頻
率
。

2
9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醫
院
協
會
審
查
執
行
會
中
區
分
會
秘
書
處

成
效
尚
在
評
估
中
～
～
～

存
查

撰
寫
回
應
內
容

【
業
務
組
】

是
否
通
知
受
託

單
位

轉
知
醫

院
審
查

分
會
指

定
窗
口

申
報
醫
師
進
入

審
查
討
論
專
區

同
意
使
用
同
意
書

點
選
插
入
審
查
案
件

輸
入
意
見
內
容

查
詢
回
應
內
容

閱
畢

【
業
務
組
】

審
查
溝
通
案
件
受
理

【
業
務
組
】

徵
詢
審
查
醫
師
回
覆

案
件

【
業
務
組
】

輸
入
回
應
內
容

彙
集
轉
送
受
託
單
位

審
查
溝
通
案
件

定
時
拋
轉

Y
e

s

N
o

行
政
業
務

個
案
審
查
溝
通

交
給

科
別
代
表

﹝
判
讀
及
修
飾
回
應
內

容
﹞

陳
核
上
傳

Y
e

s
總
會

專
員

分
會

行
政

助
理N

O

分
會

執
秘

是
否
由

總
會
協

助
處
理

平
息
審
查
爭
議

-配
合
健
保
署
政
策
指
示

-建
構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溝
通

V
P

N
平
台
，
強
化
溝
通

3
0

提
升
審
查
品
質
，
縮
小
審
查
尺
度
落
差

•
持
續
進
行
全
區
跨
區
審
畢
評
量
作
業

•
授
權
各
分
會
自
所
屬
區
域
中
，
一
定
期
間
的
審
查
核
減
率
，
針
對

核
減
異
常
之
科
別
、
需
加
強
管
理
的
科
別
，
進
行
立
意
抽
樣
作
業
。

•
完
成
評
量
後
再
交
付
各
分
會
就
評
量
結
果
進
行
檢
討
作
業
並
進
行

改
進
。

•
適
時
辦
理
病
例
個
案
討
論
，
鼓
勵
審
查
醫
師
跨
區
參
與
，
以
提
升

全
區
共
識
。

•
鼓
勵
各
醫
學
會
定
期
檢
討
修
訂
各
分
科
之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台
北
區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區 東
區

授
權
分
會

自
主
視
所

屬
轄
區
管

理
需
求
擇

定
科
別

一
年
執
行

2
次

審
查
合

理
佔
率

台
北
區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區

東
區

第
一
次

8
2

.4
7

%
8

3
.7

3
%

9
1

.9
%

8
2

.2
7

%
9

1
.4

6
%

8
1

.6
2

%

第
二
次

8
0

.9
0

%
7

9
.6

5
%

8
9

.1
7

%
7

1
.4

3
%

9
3

.8
8

%
8

8
.8

5
%

全
年

8
1

.8
4

%
8

1
.6

6
%

8
9

.1
7

%
7

6
.7

4
%

9
2

.6
7

%
8

5
.2

3
%

3
1

輔
助
各
區
平
衡
發
展

推
動
醫
院
總
額
風
險
調
整
移
撥
款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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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院
總
額
風
險
調
整
移
撥
款
討
論
歷
程

1
0

7
.0

8

H
A

T
W

同
意
設
置
風
險
移
撥
款

1
.5
億
元

1
0

7
.1

0

衛
生
福
利
部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會

議
決
通
過
醫
院
總
額
部
門

設
置
風
險
移
撥
款

1
0

7
.1

0

H
A

T
W

成
立
專
門
委
員
會

研
商
共
識
風
險
移
撥
款
執
行
細
節

1
0

8
.0

3

健
保
署
醫
院
總
額
研
商
議
事
會
議

依
各
區
分
配
預
算
金
額
採
四
季
均
分

併
入

1
0

8
年
各
季
各
區
一
般
服
務
費
用

1
0

9
.0

4
H

A
T

W
舉
辦
風
險
移
撥
款
成
果
發
表
會

1
0

8
.0

5
H

A
T

W
各
區
風
險
調
整
移
撥
款
執
行
方
案

1
0

7
.1

2
H

A
T

W
決
定
分
配
因
素
權
重

3
3

醫
院
總
額
風
險
調
整
移
撥
款

目
的

•
平
衡
各
區
醫
療
資
源
的
均
衡
發
展

•
鼓
勵
各
區
強
化
醫
療
服
務

•
促
進
區
域
內
醫
療
體
系
整
合

使
用
範
圍

•
符
合
內
政
部
、
衛
生
福
利
部
定
義

之
偏
鄉
地
區
或
所
屬
轄
區
須
扶
弱

或
援
助
照
護
之
人
口

分
配
因
素

•
山
地
離
島
非
原
住
院
民
人
口
於
各

區
投
保
人
口
相
對
佔
率

•
偏
遠
地
區
人
口
於
各
區
投
保
人
口

相
對
佔
率

•
重
度
以
上
身
心
障
礙
人
口
於
各
區

投
保
人
口
相
對
佔
率

•
台
閩
地
區
原
住
民
人
口
於
各
區
投

保
人
口
相
對
佔
率

•
低
收
入
人
口
於
各
區
投
保
人
口
相

對
佔
率

•
6
歲
以
上
及

6
5
歲
以
上
各
區
戶
籍

人
口
於
各
區
投
保
人
口
相
對
佔
率

3
4

以
未
被
滿
足
的
醫
療
需
求
做
為
資
源
再
分
配
的
原
點

做
為
校
正
地
區
分
配
公
式
修
正
的
可
能
性
思
考

鑑
於
醫
院
部
門
總
額
預
算
與
實
際
醫
療
利
用
點
數
差

距
每
年
平
均
達

3
5

0
億
點
。

風
險
款
的
計
算
與
使
用
並
無
法
雷
同
於
其
他
各
部
門

醫
院
部
門
在
預
期
未
來
經
濟
狀
況
的
發
展
與
各
區
資

源
整
合
、
醫
療
基
礎
建
設
的
再
強
化
都
是
醫
院
部
門

亟
需
發
展
的
重
點

--
醫
院
總
額
風
險
調
整
移
撥
款
並
不
用
以
撥
補
點
值
。

醫
院
總
額
風
險
調
整
移
撥
款
執
行
概
要

•
奬
助
轄
區
內
醫
院
及
早
整
合
醫
療
照
護
，
拓
展
急

性
醫
療
至
慢
性
醫
療
照
護

台
北
區
、
北
區
、
中
區

•
轄
區
內
精
神
障
礙
弱
勢
醫
療
需
求
的
滿
足

高
屏
區

•
強
化
政
策
之
執
行
，
補
強
不
足
處

南
區

•
全
區
型
中
長
期
基
礎
建
設
發
展

東
區

3
5

籌
組
任
務

委
員

確
定
風
險

款
的
原
則

設
定
分
配

因
子

人
口
資
料

的
蒐
集

因
子
佔
率

的
決
定

交
付
各
分

會
執
行

持
續
追
蹤

醫
院
總
額
風
險
調
整
移
撥
款
六
分
區
執
行
一
覽
表

-1

3
6

分
區

計
畫
內
容

評
估
指
標

成
果

台
北

有
溫
度
的
醫

療
-強

化
到
宅

醫
療
服
務

較
1
0

7
年
服
務
人
數

成
長

1
.台

北
區
居
家
醫
療
服
務
總
申
報
人
次

6
,6

7
1
較

1
0
7
年
增
加

1
,2

6
5
人
次

2
.新

收
案

4
6
9
人

3
.滿

足
因
失
能
或
疾
病
特
性
以
致
外
出
不
便
患
者
就
醫
需
求
，
提
升
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
健
保
醫
療
滿
意
度

4
.給

予
有
意
擴
充
醫
療
服
務
至
居
家
的
醫
療
團
隊
實
質
鼓
勵

北
區

強
化
居
家
醫

療
服
務
及
整

合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人
數

每
季

大
於

等
於

1
,6

0
0
人

1
.每

季
居
家
照
護
人
數
高
於

1
,6

0
0
人

2
.團

隊
照
護
人
數
較

1
0
7
年
成
長

1
3
%

3
.各

季
照
護
對
象
平
均
門
診
就
醫
次
數
下
降

4
.強

化
健
保
署
雁
行
團
隊
實
績

中
區

中
區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整
合

計
畫
新
收
案

及
照
護
費

(再

收
案

)點
數
奬

勵
計
畫

中
區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整
合
計
畫
新
收
案
成

長
率

中
區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整
合
計
畫
訪
視
個
案

件
數
成
長
率

1
.中

區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整
合
計
畫
新
收
案
成
長
率

-5
.5

%
,未

達
標
，
經
檢

討
本
項
係
因
整
合
計
畫
新
增
「
個
案
需
完
成
用
藥
整
合
」
為
結
案
條
件
，

已
與
健
保
署
中
區
業
務
再
行
討
論
調
整

2
.訪

視
個
案
件
數
：
居
家
醫
療
成
長

1
6

.3
%
、
安
寧
療
護
成
長
率

2
4
.2

%

3
.投

入
之
醫
療
團
隊
反
應
透
過
鼓
勵
推
動
，
具
正
向
動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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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院
總
額
風
險
調
整
移
撥
款
六
分
區
執
行
一
覽
表

-2

3
7

分
區

計
畫
內
容

評
估
指
標

成
果

南
區

➢
C
型
肝
炎
全
口
服
新

藥
個
案
（
奬
助

C
型

肝
炎
檢
驗
檢
查
費
月

）

➢
精
神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1
0
8
年
全
年

C
肝
口
服

新
藥
治
療
人
數
大
於

1
0
7
年
全
年
全
口
服
新

藥
治
療
人
數

每
半
年
巡
迴
點
追
蹤

個
案
數
再
住
院
率
小

於
1
0
%

1
.
1
0
8
年

C
型
肝
炎
全
口
服
新
藥
個
案
件

1
1

.3
5
6
＞

1
0
7
年

C
型
肝
炎

全
口
服
新
藥
個
案

5
,8

7
5
人
。

2
.
1
8
0
年

C
型
肝
炎
全
口
服
新
藥
健
保
給
付
人
數
概
況
，
南
區
所
執
行

之
人
數
居
全
國
之
冠
，
佔
全
國

3
2
.8

%

3
.
1
0
8
年
上
半
年
再
住
院
率

3
.2

7
%
；
下
半
年
再
住
院
率

2
.5

9
%
，
均

小
於
設
定
之
目
標
值
。

高
屏

共
同
分
攤
高
屏
區
龍
發

堂
堂
眾
醫
療
費
用
支
出

1
.透

過
團
體
分
攤
紓
解
龍
發
堂
堂
眾
釋
出
的
社
會
壓
力
，
提
供
堂
眾

適
度
之
醫
療
服
務
。

2
.經

適
度
醫
療
照
護
，
醫
院
出
院
準
備
服
務
，
逐
步
轉
銜
至
機
構
或

返
家
照
護
，
就
醫
人
數
逐
漸
累
退
。

醫
院
總
額
風
險
調
整
移
撥
款
六
分
區
執
行
一
覽
表

-3

3
8

分
區

計
畫
內
容

評
估
指
標

成
果

東
區

➢
強
化
區
域
整
合
醫
療

➢
整
合
支
援
服
務
計
畫

➢
出
院
準
備
轉
銜
長
照
服
務

➢
分
級
醫
療
推
廣
、
強
化
醫
療
機

構
間
合
作
機
制

➢
增
進
特
定
疾
病
照
護
品
質

➢
糖
尿
病
照
護
改
善
計
畫

➢
C
型
肝
炎
加
強
照
護

➢
增
進
花
東
民
眾
自
我
照
護
識
能

➢
各
類
病
友
會
的
策
略
媒
合

弱
勢
服
務
資
源
盤
點

➢
ID

S
改
善
暨
緊
急
醫
療
計
畫

➢
遠
距
資
通
訊
計
畫

東
區
分
會
提
出

的
是
中
長
期
發

展
計
劃
，
逐
步

整
合
轄
區
內
醫

療
體
系
，
建
立

花
東
兩
縣
全
方

位
之
醫
療
照
護
。

首
年
以
盤
點
資

源
為
主
，
建
置

發
展
的
基
礎
設

施
。

1
.全

面
盤
點
東
區
所
有
的
醫
療
資
源

2
.完

成
繪
製
專
科
缺
乏
地
圖
，
可
做
為
未
來
東
區
人
力
媒

合
參
考
的
依
據

3
.完

成
東
區
疾
病
及
死
因
特
性
分
析
完
成
。

4
.完

成
各
式
未
來
相
關
子
計
畫
發
展
評
估
。

5
.完

成
急
救
加
護
人
力
培
訓

2
3

7
人
次

6
.提

升
急
救
成
功
率
，

R
O

S
C
（
恢
復
自
發
性
血
液
循
環
）

1
0
8
年
較

1
0
7
年
進
步

8
.6

%

7
.東

區
1
0
8
年
出
院
後

7
日
內
接
受
長
照

2
.0
服
務
，
較

1
0
7

年
提
升

1
3

.7
%
，
且
表
現
高
於
全
國
統
計
值

8
.
1
0
8
年
糖
尿
病
照
護
率
提
升

1
0

.8
1
%
，
眼
底
鏡
提
升

3
.2

3
%

9
.提

升
東
區
民
眾
健
康
識
能
，
辦
理

6
5
場
次
病
友
會
、
滿

意
度
皆
高
達

%
以
上

1
0

.完
成
花
東
縣
遠
距
醫
療
盤
點
及
遠
距
模
式

醫
院
總
額
風
險
移
撥
款
成
果
發
表
會
圓
滿
落
幕

3
9

•
疫
情
關
係
，
採
主
會
場
及
視
訊
會

場
。

•
感
謝
主
委
、
健
保
會
委
員
、
健
保

署
分
區
業
務
組
參
與
及
指
導
。

1
0

8
年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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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費
用
點
數

年
項
目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費
用
點
數

(億
)

4
0

0
8

.7
4

1
2

3
.5

4
3

7
2

.0
4

6
6

5
.9

4
9

6
4

.0
5

2
1

6

成
長
率

(%
)

4
.9

2
2

.8
6

6
.0

3
6

.7
6

.2
5

5
.0

8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1
0

9
年

5
月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業
務
執
行
報
告
．
台
北
。

4
1

4
1

2
3

.5
4

3
7

2
4

6
6

5
.9

4
9

6
4

5
2

1
6

012345678

0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5
0

0
0

6
0

0
0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1
0

4
~

1
0

8
年
總
費
用
點
數

費
用
點
數
（
億
）

成
長
率
（

%
）

1
0

4
~

1
0

8
年
門
診
利
用
情
形

註
：
新
醫
療
科
技
係
指
年
度
協
商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
其
含
新
增
診
療
項
目
、
新
藥
及
新
特
材
等
。

項
目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案
件
數

-值
（
萬
件
）

-成
長
率

%
9

,6
5

8
.2

2
.2

6
%

9
,8

7
1

.8
2

.2
1

%
9

,6
4

8
.3

2
.3

2
%

9
,8

6
5

.8
2

.2
5

%
1

0
,0

4
9

.8
1

.8
6

%
費
用
點
數

-值
（
億
點
）

-成
長
率

%
2

,2
1

6
.6

3
.0

3
%

2
,3

5
6

.3
6

.3
%

2
,5

6
2

.7
8

.7
5

%
2

,7
3

5
.2

6
.7

3
%

2
,9

0
3

.1
6

.1
3

%
平
均
每
日
醫
療
點
數

-值
（
點

/日
）

-成
長
率

%
2

,2
9

5
.1

0
.7

6
%

2
,3

8
6

.8
4

.0
%

2
,5

3
0

.2
5

.9
9

%
2

,7
7

2
.4

4
.2

%
2

,8
8

8
.7

4
.1

9
%

新
醫
療
科
技

-成
長
率

%
0

.6
4

6
%

0
.5

0
3

%
0

.5
3

1
%

0
.8

4
4

%
0

.7
1

4
%

4
2

0
%

2
%

4
%

6
%

8
%

1
0

%

$
0

$
2

,0
0

0

$
4

,0
0

0

$
6

,0
0

0

$
8

,0
0

0

$
1

0
,0

0
0

$
1

2
,0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4
~

1
0

8
年
門
診
利
用
情
形

案
件
數
（
萬
件
）

費
用
點
數
（
億
點
）

平
均
每
日
醫
療
點
數
（
點

/日
）

案
件
數
成
長
率

%
費
用
點
數
成
長
率

%
平
均
每
日
醫
療
點
數
成
長
率

%

新
醫
療
科
技
成
長
率

%

1
0

8
年
門
診
利
用
各
項

成
長
率
相
較
於

1
0

7
年

均
呈
現

微
幅
下
降
趨
勢

項
目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案
件
數

-值
（
萬
件
）

-成
長
率

%
3

1
3

.5
2

.0
9

%
3

2
0

.7
2

.3
%

3
2

4
.7

1
.2

7
%

3
2

9
.7

1
.5

2
%

3
3

7
.7

2
.4

2
%

3
4

7
.4

2
.8

7
%

費
用
點
數

-值
（
億
點
）

-成
長
率

%
1

,8
5

7
.3

4
.6

8
%

1
,9

0
6

.9
2

.6
7

%
2

,0
1

5
.8

5
.7

1
%

2
,1

0
5

.2
4

.4
3

%
2

,2
2

8
.8

5
.8

7
%

2
,3

1
3

.4
3

.7
9

%
住
院
日
數

-值
（
萬
日
）

-成
長
率

%
3

,0
9

1
.6

0
.8

1
%

3
,0

9
9

.5
0

.2
6

%
3

,1
7

3
.3

2
.3

8
%

3
,1

5
0

.1
-0

.8
1

%
3

,2
0

5
.7

1
.7

7
%

3
,2

5
9

.2
1

.6
6

%
平
均
每
日
醫
療
點
數

-值
（
點

/日
）

-成
長
率

%
6

,0
0

7
.8

3
.8

5
%

6
,1

5
2

.2
2

.4
0

%
6

,3
5

2
3

.2
5

%
6

,6
8

2
.9

5
.2

7
%

6
,9

5
2

.6
4

.0
3

%
7

,0
9

8
.0

2
.0

9
%

平
均
住
院
日
數

-值
（
日

/件
）

-成
長
率

%
9

.8
6

-1
.2

6
%

9
.6

6
-1

.9
9

%
9

.7
7

1
.0

%
9

.5
-2

.3
%

9
.4

9
-0

.6
4

%
9

.3
8

1
-1

.1
4

%

新
醫
療
科
技

-成
長
率

%
0

.5
8

4
%

0
.6

4
6

%
0

.5
0

3
%

0
.5

3
1

%
0

.8
4

4
%

0
.7

1
4

%

1
0

4
~

1
0

8
年
住
診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註
：
新
醫
療
科
技
係
指
年
度
協
商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
其
含
新
增
診
療
項
目
、
新
藥
及
新
特
材
等
。

4
3

-4
%

-2
%

0
%

2
%

4
%

6
%

8
%

0

2
0

0
0

4
0

0
0

6
0

0
0

8
0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4
~

1
0

8
年
住
診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案
件
數
（
萬
件
）

費
用
點
數
（
億
點
）

住
院
日
數
（
萬
日
）

平
均
每
日
醫
療
點
數
（
點

/日
）

平
均
住
院
日
數
值
（
日

/件
）

案
件
數
成
長
率

%
費
用
點
數
成
長
率

%
住
院
日
數
成
長
率

%

平
均
每
日
醫
療
點
數
成
長
率

%
平
均
住
院
日
數
成
長
率

%
新
醫
療
科
技
成
長
率

%1
0
8
年
住
診
案
件
數
成

長
率
雖
微
幅
上
升
，

餘
項
成
長
率
均
呈
現

下
降
趨
勢

1
0

4
~

1
0

8
年
藥
費
使
用
情
形

項
目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藥
費

-值
（
億
點
）

-成
長
率

%
1

,6
2

2
.4

1
.0

6
%

1
7

0
2

.6
4

.9
4

%
1

,8
3

5
.4

7
.7

8
%

1
,9

5
6

.9
6

.6
2

%
2

,0
8

2
.6

6
.4

1
%

門
診
藥
費

-值
（
億
點
）

-成
長
率

%
1

,3
7

6
.7

1
.3

1
%

1
,4

4
7

.9
5

.1
7

%
1

,5
7

1
.7

8
.5

3
%

1
,6

8
0

.9
6

.9
5

%
1

,7
9

5
.2

6
.7

8
%

住
診
藥
費

-值
（
億
點
）

-成
長
率

%
2

4
5

.7
-0

.2
6

%
2

5
4

.7
3

.6
5

%
2

6
3

.6
3

.4
8

%
2

7
6

.0
4

.6
8

%
2

8
7

.6
4

.2
2

%
藥
費
占
總
費
用
比
率

%
-門

診
-住

診

2
5

.7
%

3
1

.5
%

1
2

.7
%

2
5

.7
%

3
1

.6
%

1
2

.5
%

2
6

.2
%

3
2

.2
%

1
2

.4
%

2
6

.5
%

3
2

.7
%

1
2

.3
%

2
6

.9
%

3
3

.2
%

1
2

.3
%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1
0
9
年

5
月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業
務
執
行
報
告
．
台
北
。

4
4

-5
%

0
%

5
%

1
0
%

1
5
%

2
0
%

2
5
%

3
0
%

3
5
%

0

5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2
,5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門
診
藥
費
值
（
億
點
）

住
診
藥
費
值
（
億
點
）

藥
費
成
長
率
%

門
診
藥
費
成
長
率

%

住
診
藥
費
成
長
率

%
藥
費
占
總
費
用
比
率

%
門
診
藥
費
占
總
費
用
比
率

%
住
診
藥
費
占
總
費
用
比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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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區
浮
動
點
值

季
別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第
1
季

0
.8

9
5

2
0

.8
9

6
3

0
.8

8
6

1
0

.8
5

9
1

0
.8

8
0

4

第
2
季

0
.9

0
5

4
0

.8
9

7
3

0
.8

9
8

4
0

.8
7

7
0

0
.8

8
2

2

第
3
季

0
.8

9
9

8
0

.8
7

6
4

0
.8

7
2

6
0

.8
7

3
1

0
.8

8
7

3

第
4
季

0
.8

8
3

0
0

.8
6

6
1

0
.8

6
9

4
0

.8
7

0
5

0
.8

7
9

4

平
均

0
.8

9
5

9
0

.8
8

4
0

0
.8

8
1

6
0

.8
6

9
9

0
.8

8
2

3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署
網
站
提
供
之
各
總
額
部
門
結
算
及
預
估
點
值
統
計
表
。

-
1

0
8
年
年
平
均
浮
動
點
值

0
.8

8
2

3
低
於

1
0

5
年

0
.8

8
4

0

4
5

0
.7

8

0
.8

0
.8

2

0
.8

4

0
.8

6

0
.8

8

0
.9

0
.9

2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1
0

4
~

1
0

8
年
全
區
浮
動
點
值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平
均

全
區
平
均
點
值

季
別

年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第
1
季

0
.9

3
9

0
0

.9
3

9
5

0
.9

3
3

3
0

.9
1

7
9

0
.9

2
9

9

第
2
季

0
.9

4
3

8
0

.9
3

8
7

0
.9

3
9

5
0

.9
2

7
1

0
.9

2
9

9

第
3
季

0
.9

4
0

2
0

.9
2

6
6

0
.9

2
4

3
0

.9
2

4
9

0
.9

3
2

9

第
4
季

0
.9

3
1

2
0

.9
2

0
8

0
.9

2
3

4
0

.9
2

3
9

0
.9

2
9

3

年
平
均

0
.9

3
8

5
0

.9
3

1
4

0
.9

3
0

1
0

.9
2

3
5

0
.9

3
0

5

-
1

0
8
年
全
區
平
均
點
值

0
.9

3
0

5
低
於

1
0

5
年

0
.9

3
1

4

4
6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署
網
站
提
供
之
各
總
額
部
門
結
算
及
預
估
點
值
統
計
表
。

0
.8

7

0
.8

8

0
.8

9

0
.9

0
.9

1

0
.9

2

0
.9

3

0
.9

4

0
.9

5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1
0

4
~

1
0

8
年
全
區
平
均
點
值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年
平
均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4
7

1
0

8
年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調
查
結
果

指
標
項
目

年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民
眾
對
醫
院
的
醫
療
效
果
滿
意
度

-肯
定
態
度

9
5

.5
%

9
2

.0
%

9
6

.5
%

9
7

.6
%

9
8

.4
%

是
否
會
與
醫
師
討
論
照
護
或
治
療
方
式

每
次
都
有

大
部
分
時
候
有

4
0

.6
%

2
4

.4
%

3
9

.6
%

2
3

.9
%

4
5

.4
%

2
8

.3
%

5
7

.8
%

2
1

.2
%

5
7

.8
%

2
6

.1
%

醫
護
人
員
是
否
常
用
簡
單
易
懂
的
方
式
向

您
解
說
病
情
與
照
護
方
式

每
次
都
有

大
部
分
時
候
有

3
6

.0
%

0
.0

0
%

4
6

.5
%

2
0

.6
%

5
9

.6
%

2
3

.0
%

5
9

.5
%

1
8

.0
%

5
3

.3
%

2
7

.6
%

就
診
時
醫
師
是
否
提
供
您
問
問
題
或
表
達

顧
慮
的
機
會

每
次
都
有

大
部
分
時
候
有

6
2

.1
%

1
7

.6
%

6
8

.4
%

1
7

.8
%

7
4

.4
%

1
1

.2
%

7
0

.5
%

1
8

.2
%

•
民
眾
對
醫
院
醫
療
效
果
滿
意
度
部
分
，
肯
定
態
度
比
例
逐
年
提
高

•
1

0
8
年
度
為

9
8

.4
%

(+
0

.8
%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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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醫
療
科
技
執
行
現
況

與
未
來
展
望

4
9

1
0

8
年
新
醫
療
科
技
：

0
.7

1
4

%
；

3
0

.1
9
億
元

彙
整
健
保
署
歷
次
相
關
會
議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統
計
：

1
0

8
年
新
醫
療
科
技
預
算
超
支

1
9

.9
7
億
元
。

5
0

類
別

項
目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申
報
金
額

合
計

申
報
金
額

合
計

申
報
金
額

合
計

年
度
預
算
（
億
元
）

2
0

.6
3

3
4

.4
3

0
.1

9

藥
品

新
藥

3
.1

3
5

1
2

9
.5

9
8

1
3

.4
3

8
.5

4
5

2
1

6
.3

1
2

4
9

.0
7

5
修
訂
藥
品
給
付
規
定

2
6

.4
6

3
5

.1
1

5
2

3
2

.7
6

3

特
材

新
特
材

1
.3

8
7

6
1

.8
4

0
1

2
.1

7
1

2
.1

7
1

0
.3

2
7

0
.3

5
修
訂
特
材
給
付
規
定

0
.4

5
2

5
未
提
供

0
.0

2
3

新
增
診

療
項
目

新
增
項
目

1
.2

2
4

0
1

.4
2

9
9

0
.7

1
7

3
1

.1
3

5
1

0
.7

3
7

5
0

.7
3

7
5

修
訂
項
目

0
.2

0
5

9
0

.4
1

7
8

申
報
合
計

3
2

.8
6

8
1

1
1

.8
5

1
3

5
0

.1
6

2
5

差
額

（
1

2
.2

3
8

1
）

2
5

. 5
4

8
7

（
1

9
.9

7
2

5
）

新
藥
收
載
追
蹤

5
年
足
以
真
實
反
應
用
量
及
差
異
？
！

座
標
軸

0
-1

0
0

0
稀
釋
焦
點
的
問
題

類
別

項
目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第
四
年

第
五
年

預
估
新
藥
藥
費

9
8

-1
0

2
年

收
載

新
藥

第
1
年
申
報

藥
費

平
均

值

9
7

-1
0

1
年

收
載

新
藥
第

2
年

申
報

藥
費

平
均
值

9
6

-1
0

0
年

收
載
新
藥
第

3
年
申
報
藥

費
平
均
值

9
5

-9
9
年

收
載
新
藥

第
4
年

申
報
藥
費
平

均
值

9
4

-9
8

年
收

載
新

藥
第

5
年

申
報

藥
費

平
均
值

第
1
類

替
代
率

替
代
率
為

0
%

藥
費
增
加
金
額

預
估
新
藥
藥
費
＊
（

1
－
替
代
率
）

第
2

A
類

替
代
率

6
0

%
7

0
%

8
0

%
9

0
%

9
0

%
藥
費
增
加
金
額

預
估
新
藥
藥
費
＊
（

1
－
替
代
率
）

第
2

B
類

替
代
率

9
0

%
1

0
0

%
1

0
0

%
1

0
0

%
1

0
0

%

藥
費
增
加
金
額

預
估
新
藥
藥
費
＊
（

1
－
替
代
率
）

藥
費
增
加
金
額
合
計

第
1
類
新
藥
藥
費
增
加
金
額
＋
第

2
A
類
新
藥
藥
費
增
加
金
額
＋
第

2
B

類
新
藥
藥
費
增
加
金
額

5
1

1
0

4
~

1
0

8
年
各
類
新
藥
納
入
給
付
品
項
申
報
情
形

收
載
年
度

分
類

品
項
數

申
報
金
額
（
百
萬
元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4
年

第
1
類

3
3

1
.6

2
3

5
.3

3
5

2
.9

4
9

8
.1

4
9

6
.2

第
2

A
類

1
2

1
3

5
.3

5
6

0
.1

7
9

4
.6

1
0

4
7

.0
1

4
5

0
.7

第
2

B
類

3
0

4
1

.0
2

2
8

.5
5

2
8

.9
7

9
2

.3
9

5
6

.2

合
計

4
5

2
0

7
.8

1
,0

2
3

.8
1

6
7

6
.5

2
3

3
7

.3
2

9
0

3
.1

1
0

5
年

第
1
類

3
3

1
.6

3
9

1
.2

4
6

8
.8

4
9

0
.7

第
2

A
類

1
8

2
0

9
.6

1
1

9
3

.5
2

4
0

0
.0

2
9

8
3

.4

第
2

B
類

1
9

1
0

.3
2

3
3

.7
5

9
1

.5
9

5
8

.7

合
計

4
0

2
5

1
.5

1
8

1
8

.4
3

4
6

0
.4

4
4

3
2

.7

1
0

6
年

第
1
類

4
2

3
9

.4
7

1
4

.9
9

6
2

.8

第
2

A
類

1
2

4
9

.6
3

8
1

.1
7

3
5

.6

第
2

B
類

1
0

2
2

.6
3

2
1

.1
8

5
4

.6

合
計

2
6

3
1

1
.6

1
4

1
7

.2
2

5
5

3
.0

1
0

7
年

第
1
類

6
9

.6
8

3
.3

第
2

A
類

1
5

1
6

3
.0

4
9

7
.2

第
2

B
類

2
9

1
7

0
.2

1
6

8
2

.2

合
計

5
0

3
4

2
.8

2
2

6
2

.7

1
0

8
年

第
1
類

2
5

3
.0

第
2

A
類

1
3

1
2

7
2

.7

第
2

B
類

3
6

3
0

5
.5

合
計

5
1

1
6

3
1

.2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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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

1
0

8
年
新
藥
預
算
與
實
際
申
報
差
異

-由
健
保
署
所
提
資
料
，
明
確
看
出
新
藥
給
付
具
有
顯
著
成
長
的
效
果
，
新
藥
給
付
後
的
第
二
年
成
長
率
超
高

-1
0

4
年
至

1
0

6
年
新
藥
累
計
預
算
皆
不
足
以
支
應
新
藥
納
保
後
所
使
用
額
度

-1
0

7
年
至

1
0

8
年
則
尚
有
部
份
餘
額
可
留
至
後
面
年
度
使
用

5
3

收
載

年
度

品
項
數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5
年
推
估
結
果

預
算

申
報

預
算

申
報

預
算

申
報

預
算

申
報

預
算

申
報

預
算

申
報

差
額

1
0

4
4

0
1

2
.4

2
2

.0
7

1
2

.5
0

1
0

.2
4

1
2

.4
7

1
6

.7
7

1
2

.5
4

2
3

.3
7

1
2

.5
2

2
9

.0
3

6
2

.4
4

8
1

.4
8

(1
9

.0
4

)

1
0

5
2

6
1

1
.2

7
2

.5
2

1
1

.3
1

1
8

.1
8

1
1

.3
8

3
4

.6
0

1
1

.3
6

4
4

.3
3

4
5

.3
2

9
9

.6
3

(5
4

.3
1

)

1
0

6
5

0
1

1
.4

8
3

1
.1

6
1

1
.5

9
1

4
.1

7
1

1
.5

7
2

5
.5

3
3

4
.6

4
7

0
.8

6
(3

6
.2

2
)

1
0

7
5

1
2

4
.3

0
3

.4
3

2
4

.4
9

2
2

.6
3

4
8

.7
9

2
6

.0
6

2
2

.7
3

1
0

8
5

1
1

9
.3

4
1

6
.3

1
1

9
.3

4
1

6
.3

1
3

.0
3

資
料
來
源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共
同
擬
訂
會
議
藥
品
部
份
第

3
7
次
會
議
議
程
簡
報

收
載

年
度

品
項
數

申
報
年
度
及
金
額
（
百
萬
元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申
報
費

用
成
長
率

%
申
報

費
用

成
長
率

%

申
報

費
用

成
長
率

%
申
報

費
用

成
長
率

%

申
報

費
用

成
長
率

%

1
0

4
4

0
2

.0
7

-
1

0
.2

4
3

9
2

.6
9

1
6

.7
7

6
3

.7
5

2
3

.3
7

3
9

.4
2

2
9

.0
3

2
4

.2
1

1
0

5
2

6
2

.5
2

-
1

8
.1

8
6

2
3

.0
2

3
4

.6
0

9
0

.3
0

4
4

.3
3

2
8

.1
0

1
0

6
5

0
3

1
.1

6
-

1
4

.1
7

3
5

4
.8

1
2

5
.5

3
8

0
.1

4

1
0

7
5

1
3

.4
3

-
2

2
.6

3
5

6
0

.0
6

1
0

8
5

1
1

6
.3

1
-

新
藥
分
類
認
定

-實
務
驗
證

5
4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醫
院
協
會
建
構
醫
院
管
理
觀
點
之
新
藥
預
算
預
估
模
式

•
新
藥
分
類
認
定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藥
物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共
同
擬
訂
會
議
前
的
專

家
諮
詢
會
議

•
透
過
藥
品
不
同
類
別
屬
性
的
新
藥
進
行
驗
證
，
發
現
臨
床
認
定
為
第

1
類
創
新
藥
品
歸

為
第

2
A
類
及
臨
床
認
定
為
第

2
A
類
的
藥
品
歸
為
第

2
B
類

•
造
成
因
高
幅
度
的
替
代
率
的
預
算
編
列
，
產
生
不
足
以
支
付
申
報
的
問
題
。

1
0

4
~

1
0

8
年
新
特
材
健
保
納
保
品
項
申
報
情
況

收
載

年
度

特
材
分
類

品
項
數

申
報
費
用

(百
萬
點

)

1
0

7
年

創
新
功
能

3
1

6
2

.2

功
能
改
善

4
0

1
5

4
.9

合
計

7
1

2
1

7
.1

1
0

8
年

創
新
功
能

2
7

3
2

.7

功
能
改
善

3
9

2
.3

合
計

6
6

3
5

.0

5
5

收
載

年
度

分
類

品
項 數

申
報
金
額
（
百
萬
點
）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1
0

4

創
新
功
能

7
5

7
.4

8
5

.4
7

9
.8

1
0

0
.0

9
0

.1

功
能
改
善

5
3

5
4

.0
9

5
.3

8
4

.0
7

3
.2

7
4

.7

合
計

6
0

1
1

1
.4

1
8

0
.6

1
6

3
.9

1
7

3
.2

1
6

4
.9

1
0

5

創
新
功
能

5
2

2
3

4
.4

5
1

2
.1

5
6

8
.6

5
4

2
.6

功
能
改
善

5
4

8
2

.6
2

5
3

.7
2

9
2

.7
3

1
7

.8

合
計

1
0

6
3

1
6

.9
7

6
5

.8
8

6
1

.3
8

6
0

.4

1
0

6

創
新
功
能

3
1

7
7

.4
2

6
5

.2
1

6
4

.2

功
能
改
善

5
3

5
8

.9
1

8
7

.1
2

4
3

.6

合
計

8
4

1
3

6
.3

4
5

2
.3

4
0

7
.7

1
0

7

創
新
功
能

3
1

6
2

.2
1

6
6

.3

功
能
改
善

4
0

1
5

4
.9

6
1

7
.3

合
計

7
1

2
1

7
.1

7
8

3
.6

1
0

8

創
新
功
能

2
7

3
2

.7

功
能
改
善

3
9

2
.3

合
計

6
6

3
5

.0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1
0

9
.0

6
)提

供

創
新
功
能

(3
1
品

項
),

 2
8

.6
5

%

功
能
改
善

(4
0
品

項
),

 7
1

.3
5

%

1
0

7
年
新
特
材
健
保
納
保
品
項
申
報
情
況

1
0

4
~

1
0

8
年
新
增
診
療
項
目
品
項
及
申
報
情
形

單
位
：
百
萬

5
6

申
報
年
度

生
效
年
度

項
目
數

預
算

編
列
數

新
增
診
療
項
目

推
估
增
加
預
算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4
年

2
7

3
0

0
.0

2
5

3
.7

6
8

.8
2

2
8

.9
2

4
9

.7
2

8
1

.7
3

1
2

.3

1
0

5
年

2
6

3
0

0
.0

3
0

0
.1

1
0

3
.9

1
4

8
.1

1
8

0
.0

1
9

8
.0

1
0

6
年

2
1

3
9

3
.0

3
9

1
.9

7
7

.6
1

3
4

.7
1

6
6

.9

1
0

7
年

3
1

4
0

0
.0

3
9

4
.7

8
1

.2
1

6
6

.0

1
0

8
年

1
7

4
0

0
.0

3
6

3
.7

7
3

.7

2
1

0
0

.0
0

0

合
計

1
2

2
1

,8
9

3
.0

1
,7

0
4

.2
9

1
7

.1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1
0

9
.0

6
)提

供

-1
0

8
年
診
療
項
目
列
有
新
增
診
療
項
目
預
算

4
億
及
支
付
標
準
未
列
項
預
算

1
億
，
合
計

5
億
元
。

-核
定
新
增

1
7
項
，
年
度
申
報

0
.7

3
7
億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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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院
部
門
就
新
醫
療
科
技
引
進
與
預
算
連
動
概
念

新
藥
新
科
技
等
新
醫
療
科
技
的
引
進
，
扣
除
緊
急
需
求
，
應
設
有
一
定
期
間
，
含
評

估
與
公
告
周
知
以
契
合
各
界
反
應
，
共
擬
會
議
所
通
過
之
項
目
，
應
以
隔
年
實
施
為

原
則
，
以
緩
和
財
務
影
響

一
年
召
開
固
定

次
數
決
定
次
一

年
度
擬
引
進
之

新
興
醫
療
科
技

項
目
與
排
序

運
用
一
年
的
時

間
務
實
評
估
新

興
醫
療
科
技
的

替
代
情
況
與
財

務
影
響

參
據
共
擬
會
議

決
議
產
出
新
興

醫
療
科
技
引
進

排
序
與
預
算
，

編
列
合
理
充
足

年
度
預
算
提
供

國
發
會

依
據
年
度
核
定

的
總
額
上
下
限
，

協
商
年
度
新
興

科
技
預
算

依
據
健
保
會
協
商
經

衛
福
部
核
定
公
告
的

預
算
按
排
序
引
進
，

並
循
程
序
公
告
執
行

日
後
監
測
作
業
，
定

期
於
會
議
中
呈
現

共
擬
會
議

健
保
署

衛
福
部
社
保
司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會

健
保
署

5
7

與
現
行
程
序
的
差
異
：

1
.藥

物
共
擬
會
議
回
歸
專
業
認
定
，
決

定
藥
品
是
否
納
保
，
適
應
症
是
否
擴
充

2
.新

藥
實
際
納
保
的
品
項
，
回
歸
健
保

會
就
預
算
額
度
擇
定
最
適
組
合

新
藥
收
載
至
預
算
預
估
執
行
流
程
圖

5
8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修
訂

5
9

1
0

5
-1

0
8
年
醫
療
服
務
成
本
指
數
改
變
率
調
整
支
付
標
準
情
形

6
0

年
度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增
加
金
額

(億
元

)
9
1
.6

0
5

8
9
.6

7
4

2
6
.9

8
2

4
3
.9

4
2

協
定
事
項

原
則
用
以
調
整
支

付
標
準
，
並
以
與

醫
事
人
員
薪
資
連

動
或
間
接
反
應
之

方
式
辦
理

原
則
用
以
調
整
支
付
標
準
，
並
優
先
以

6
0

億
元
調
整
重
症
項
目

優
先
用
以
提
升
重
症
護
理
照
護

品
質
及
持
續
推
動
「
護
病
比
與

健
保
支
付
連
動
」
，
調
整
全
日

平
均
護
病
比
加
成
率

1
2
億
元
用
於
調
升
急
重
難
症
等
相
關
支

付
標
準

預
估
增
加
點

數
(億

點
)

9
1
.8

6
8
1
.7

3
2
7
.1

2
4
3
.2

7

實
際
增
加
點

數
(億

點
)

以
1
0
5
年

4
-1

2
月

申
報

6
9
.9
億
點
推

估
全
年
約
增
加

9
3
.2
億
點

以
1
0
6
年

1
0
-1

2
月
申
報

1
7
.2

4
億
點
推
估
全
年

約
增
加

6
9
.0
億
點

以
1
0
7
年

1
2
月
申
報

0
.9

3
億
點
推

估
全
年
約
增
加

11
.1
億
點

1
0
8
年

尚
未
生
效
執
行

生
效
日
期

1
0
5
.4

.1
1
0
6
.1

0
.1

1
0
7
.1

2
.1

1
0
9
.1

.1

調
整
項
目
及

預
估
額
度
：

1
.門

診

2
.住

診

3
.急

診

1
.
調

升
門

診
診

察
費

、
住

院
診

察
費

、
病

房
費

、
調

劑
費

等
基

本
診

療
章
節

1
4

7
項

2
.
地

區
醫

院
物

理
治

療
、

職
能

治
療

及
語

言
治

療
共

1
3

項
支

付
點

數
，

調
整

為
與

醫
中

、
區

域
醫

院
相

同
點

數
。1

.
調
升
重
症
支
付
標
準
，
包
含
調
高

IC
U

及
高
危
險
妊
娠
住
院
診
察
費
、

1
-2
級
及

精
神
科
急
診
診
察
費
、
急
診
觀
察
床
病

房
費

/護
理
費

(第
1
天

)
、
手
術
及
麻
醉

項
目
、
生
產
支
付
標
準
、
治
療
處
置
及

檢
驗
檢
查
支
付
點
數
，
另
放
寬
急
診
診

察
費
例
假
日
加
成
時
間
，
調
升
兒
童
專

科
醫
師
加
成
、
調
整
手
術
通
則
以
及
手

術
項
目
全
面
列
為
提
升
兒
童
加
成
，
共

計
調
整

1
,7

1
6
項
。

2
.
偏
鄉
醫
院
住
院
護
理
費
加
成
由

3
.5

%
調

升
為

1
5
%
、
地
區
醫
院
病
房
費
點
數
調

升
與
區
域
醫
院
相
同
、
地
區
醫
院
住
院

護
理
費
支
付
點
數
調
升

3
.5

%
、
地
區
醫

院
門
診
診
察
費
加
成
率
再
提
高

1
5
%
及

地
區
醫
院
之
急
診
診
察
費
保
障
每
點

1
元
。1

.
加
護
病
床
護
理
費
調
升

5
%
；

另
續
推
動
「
護
病
比
與
健
保

支
付
連
動
」
，
全
日
平
均
護

病
比
加
成
率
由

3
%

-
1
4
%
調

整
為

2
%

-2
0

%
2

.
調
升
創
傷
處
理
、
手
術

/創
傷
處
置
及
換
藥
、
心
肺
甦
醒

術
及
連
續
性
可
攜
帶
式
腹
膜

透
析
導
管
植
入
術
等

1
1
項
特

定
處
置
項
目
支
付
點
數
。

3
.
刪
除
門
診
合
理
量
公
式
。

4
.
鼓
勵
地
區
醫
院
假
日
開
診
，

增
列
假
日
門
診
診
察
費
加
計
，

以
及
除
藥
物
及
門
診
診
察
費

外
，
其
餘
門
診
之
診
療
項
目

增
列

3
0

%
加
成
。

1
.
調
整
手
術
分
項
。

2
.
調
整

1
0
6
年
重
症

6
0
億
關
聯
項
，
及

未
調
整
項
目
與
關
聯
項
。

3
.
調
整
歷
年
未
調
整
或
調
整

2
次
以
下
之

手
術
及
處
置
項
目
。

4
.
調
升
住
院
診
察
費

1
3

.5
%
及

7
5
歲
以

上
老
人
住
院
診
察
費
加
成

2
0

%
。

5
.
地
區
醫
院
夜
間
門
診
診
察
費
加
成

1
0

%
。

6
.
急
診
診
察
費
：
除
現
行
小
兒
專
科
醫

師
外
，
其
餘
專
科
醫
師
診
治

6
歲
以
下

兒
童
急
診
診
察
費
得
加
計

5
0

%
。

7
.
麻
醉
費
調
整
為
提
升
兒
童
加
成
項
目

(
含
麻
醉
恢
復
照
護
費
及
麻
醉
前
評
估

)。
8

.
急
性
一
般
及
經
濟
病
床
住
院
護
理
費

(
含
精
神
病
床

)調
升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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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預
算
專
案
計
畫

6
1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急
診
品
質
提
升
方
案

•
目
的

以
論
質
計
酬
方
式
試
辦
，
縮
短
病
人
在
急
診
室
留
置
時
間
，
提
升
急
重
症
照
護

品
質
。

•
內
容

✓
急
診
重
大
疾
病
照
護
品
質
獎
勵
：
針
對
急
性
心
肌
梗
塞
、
重
大
外
傷
、
嚴
重

敗
血
症
及
到
院
前
心
跳
停
止

(O
H

C
A

)患
者
，
訂
定
一
定
時
間
內
接
受
必
要

治
療
處
置
之
標
準
及
獎
勵
。

✓
轉
診
品
質
獎
勵
：
醫
院
照
護
能
力
未
符
需
求
之
病
人
，
轉
診
至
上
一
級
醫
院
；

或
收
治
病
況
穩
定
者
，
轉
出
至
同
等
級
或
下
一
級
醫
院
之
適
當
醫
療
機
構
者
，

給
予
獎
勵
。

✓
急
診
處
置
效
率
：
設
定
壅
塞
指
標
及
效
率
指
標
，
依
指
標
達
標
情
形
及
急
診

病
人
數
給
予
獎
勵
。

✓
補
助
急
診
專
科
醫
事
人
力
：

➢
補
助
醫
學
中
心
、
區
域
醫
院
急
診
專
科
醫
師
支
援
非
同
體
系
地
區
醫
院
急
診
服
務
。

➢
補
助
地
區
醫
院
增
聘
急
診
專
科
醫
師
人
力
。

6
2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急
診
品
質
提
升
方
案

•
1
0
8
年
修
訂
內
容

✓
新
增
照
護
到
院
前
心
跳
停
止

(O
H

C
A

)患
者
之
品
質
獎
勵
。

✓
調
升
急
診
重
大
疾
病
照
護
品
質
獎
勵
點
數
。

✓
急
診
處
置
效
率

-完
成
急
診
重
大
疾
病
照
護
病
人

6
小
時
內
轉
入
加
護
病
房
之
比
率
，

獎
勵
方
式
改
為
：
完
成
者
每
人
次
給
予

5
,0

0
0
點
。

項
目

原
點
數

1
0
8
年
調
整
點
數

急
性
心
肌
梗
塞

2
,0

0
0

6
,0

0
0

重
大
外
傷

2
小
時
內
進
開
刀
房

2
,0

0
0

1
0

,0
0

0

4
小
時
內
進
開
刀
房

2
,0

0
0

嚴
重
敗
血
症

2
,0

0
0

2
,0

0
0

到
院
前
停
止
心
跳

清
醒
出
院

3
0

,0
0

0

存
活
出
院

1
0

,0
0

0

轉
院
治
療

_
清
醒
出
院

1
5

,0
0

0

轉
院
治
療

_
存
活
出
院

5
,0

0
0

6
3

急
診
品
質
提
升
方
案
指
標

-
全
國

•
重
大
疾
病
照
護
進
入
加
護
病
房

<
 6
小
時
之
比
率

•
檢
傷
一
、
二
、
三
級
急
診
病
人

<
 8
小
時
內
轉
入
病
房
之
比
率

•
檢
傷
四
、
五
級
急
診
病
人

<
 4
小
時
內
離
開
醫
院
之
比
率

6
2

.8
0

%
5

9
.8

0
%

6
5

.1
0

%

6
1

.9
0

%

6
3

.1
0

%

4
0
%

6
0
%

8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7
0

.9
0

%

6
9

.9
0

%

7
0

.2
0

%
6

9
.8

0
%

6
8

.3
0

%

4
0
%

6
0
%

8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9
4

.1
0

%
9

4
.7

0
%

9
4

.7
0

%
9

4
.9

0
%

9
5

.2
0

%

6
0
%

8
0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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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
為
了
紓
解
急
診
壅
塞
問
題
，
醫
院
部
門
與
健
保
署
共
同
努
力
研
商

解
決
方
案
，
並
自

1
0

8
年
起
實
施
新
修
正
之
方
案
內
容
。

•
1

0
8
年
因
方
案
增
加
到
院
前
心
跳
停
止
病
人
之
照
護
給
付
，
以
及
部

分
獎
勵
額
度
調
升
，
預
算
執
行
率
達

1
0

0
%
。

•
為
求
穩
定
發
展

1
0

9
年
擬
維
持

1
0

8
年
方
案
內
容
續
執
行
，
期
望
可

提
升
計
劃
成
效
。

6
5

西
醫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
目
的

✓
鼓
勵
醫
師
到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
促
使
全
體
保
險
對
象
都
能
獲
得
適
當
的
照
護
。

•
策
略

✓
獎
勵
開
業
計
畫
：
增
加
當
地
現
有
醫
療
資
源
。

✓
巡
迴
醫
療
計
畫
：
將
鄉
外
醫
療
資
源
送
入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

6
6

西
醫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執
行
狀
況

-1
0

8
年
目
標
鄉
鎮
數

3
2
個
，
執
行
鄉
鎮
數
達

3
1
個

(執
行
率

9
6

.9
%

)
-共

計
4

0
家
醫
院
、

1
1
個
專
科
別
參
與
本
方
案
。

6
7

2
7

2
8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10
4年

1
05
年

10
6年

1
07
年

10
8年

目
標
鄉
鎮
數

執
行
鄉
鎮
數

西
醫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執
行
狀
況

-1
0

8
年
參
與
院
所
至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巡
迴
約

5
,0

2
3
診
次
、
服
務
約

6
7

,8
8

4
人
次
。

6
0

.9
 

6
7

.2
 

6
6

.2
 

6
5

.6
 

6
7

.9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單 位 ： 千

服
務
人
次

(目
標
數

)
服
務
人
次

(執
行
數

)

4
.5

 
4

.3
 

4
.3

 

4
.7

 
5

.0
 

0123456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單 位 ： 千

服
務
診
次

(目
標
數

)
服
務
診
次

(執
行
數

)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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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持
續
配
合
政
策
執
行
精
神
，
輔
助
西
醫
基
層
，
填
補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
1

0
9
年
方
案
修
正
內
容

✓
為
利
於
銜
接
巡
迴
醫
療
與
長
照
服
務
，
新
增
「
巡
迴
地
點
設
置
應
以
媒
合
當
地
政
府

單
位
或
長
照
據
點
為
優
先
」
之
規
定
。

✓
簡
化
行
政
流
程
，
若
申
請
巡
迴
計
畫
之
人
員
、
時
間
、
地
點
皆
與
前
一
年
相
同
者
，

可
函
文
備
查
即
可
。

✓
放
寬
診
療
時
間
、
地
點
之
異
動
次
數
，
自
單
一
院
所
一
年
不
可
超
過
五
次
，
修
正
為

每
一
巡
迴
點
一
年
不
可
超
過
二
次
。

✓
考
量
醫
療
院
所
醫
事
人
員
輪
值
排
班
問
題
，
放
寬
醫
師
備
援
人
數
以

3
名
為
限
。

✓
明
確
定
義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時
間
，
即
「
以
實
際
醫
療
時
間
計
算
，
且
不
包
含
車
程
、

用
膳
及
休
息
時
間
」
。

6
9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醫
療
服
務
提
升
計
畫
方
案

•
強
化
離
島
地
區
、
山
地
鄉
及
健
保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之
民
眾
在
地

醫
療
，
減
少
就
醫
奔
波
之
苦
。

•
以
點
值
保
障
該
等
區
域
或
鄰
近
區
域
之
醫
院
，
使
其
具
備
較
佳
醫
療

提
供
之
能
力
，
並
加
強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及
社
區
預
防
保
健
，
以
增
進

民
眾
就
醫
之
可
近
性
。

目
的

•
申
請
醫
院
須
承
諾
強
化
之
醫
療
服
務
：

-提
供
內
科
、
外
科
、
婦
產
科
及
小
兒
科
之
門
診
及
住
院
醫
療
服
務

(含
支
援
醫
師

)，
並
應
由
各
該
專
科
醫
師
實
際
提
供
每
週
三
次
以
上

之
門
診
看
診
服
務
。

-提
供

2
4
小
時
急
診
服
務
。

策
略

7
0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醫
療
服
務
提
升
計
畫
方
案

-參
與
醫
院

7
1

10
4
年

10
5
年

1
0
6
年

10
7
年

10
8
年

參
加
本
計
畫

7
2

8
5

9
0

9
1

9
0

參
加
偏
鄉
地
區
認
定
原
則

1
3

1
4

1
0

2
5

2
5

未
參
加

2
3

2
3

3
0

9
9

合
計

1
0
8

1
2
2

1
3
0

1
2
5

1
2
5

0

2
0

4
0

6
0

8
0

1
0
0

1
2
0

1
4
0

家 數

1
0

8
年
共
有

9
0
家
醫
院
參
與
本
計
畫

參
加
本
計
畫

參
加
偏
鄉
地
區
認
定
原
則

未
參
加

合
計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醫
療
服
務
提
升
計
畫
方
案

-提
供
科
別
服
務
情
形

•
1

0
8
年
：

9
2
家
提
供
內
科
服
務
、

9
3
家
提
供
外
科
門
診
服
務
，

6
2
家
提
供
婦
產
科

門
診
服
務
、

6
1
家
提
供
小
兒
科
門
診
服
務
、

7
6
家
提
供
急
診
服
務
、

2
2
家

2
4
小
時

急
診
。

•
參
與
提
供
內
外
婦
兒
門
診
服
務
由
各
該
專
科
醫
師
實
際
提
供
每
週
三
次
以
上
之

門
診
看
診
服
務
。

•
急
診
服
務
：
提
供

2
4
小
時
急
診
服
務
。

7
2

1
04
年

10
5年

1
06
年

10
7
年

10
8
年

內
科
門
診

7
2

8
5

7
2

9
1

9
2

外
科
門
診

7
2

8
5

8
9

9
1

9
3

婦
產
科
門
診

5
0

5
5

5
8

5
8

6
2

小
兒
科
門
診

4
7

4
6

5
4

5
5

6
1

急
診

5
9

5
9

9
0

7
2

7
6

24
小
時
急
診

2
2

2
2

0

2
0

4
0

6
0

8
0

1
0
0

單
位
：
家
數

內
科
門
診

外
科
門
診

婦
產
科
門
診

小
兒
科
門
診

急
診

24
小
時
急
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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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
病
、
血
友
病
及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及
罕
病
特
材
費

用
支
出
情
形

註
：

1
.「

罕
見
疾
病
與
血
友
病
藥
費
及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
及
「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
，
預
算
不
足
有
其
他
預
算
支
應
，

1
0

4
年
新

增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

1
0

6
新
增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

2
.1

0
4
年
起
新
增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費
用
，

1
0

4
年
起
預
算

0
.1

2
5
億
元
；

1
0

4
年
執
行
數

0
.0

3
億
元
，

1
0

5
年

0
.0

2
億
元
，

1
0

6
年

0
.1

2
5

億
元
，

1
0

7
年
未
框
定
該
筆
預
算
。
。

3
.1

0
6
年
起
新
增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預
算

3
5
億
元

(執
行
數

2
5

.0
4
億
元

)，
故

1
0

6
年
預
算
數
及
執
行
數
之
成
長
率
驟
高
。

-預
算
因
醫
療
需
求
而
逐
年
成
長
，
且
執
行
率
皆
達

9
0

%
以
上
。

A
ID

S
列
入
健
保
支
出

7
3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專
款
預
算

(億
)

7
8

.2
7

5
8

9
.5

2
5

1
2

4
.5

2
5

1
3

9
.6

0
5

1
5

2
.3

4
4

專
款
費
用
支
出

(億
)

7
6

.7
7

8
0

.6
3

1
1

2
.8

6
1

2
8

.9
7

1
4

0
.4

2

專
款
預
算
執
行
率

(%
)

9
8

.1
9

0
.1

9
0

.6
9

2
.4

9
2

.2

8
6

8
8

9
0

9
2

9
4

9
6

9
8

1
0

0

0

2
0

4
0

6
0

8
0

1
0

0

1
2

0

1
4

0

1
6

0

鼓
勵
器
官
移
植
並
確
保
術
後
追
蹤
照
護
品
質

項
目

年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預
算
數

值
(億

元
)

成
長
率

(%
)

3
9

.7
2

0

4
1

.6
2

4
.8

4
2

.1
5

7

1
.3

4
3

.9
9

7

4
.4

4
7

.1
2

8

7
.1

預
算
執
行
數

值
(億

元
)

成
長
率

(%
)

3
6

.9
6

2
.5

3
9

.0
1

5
.5

4
1

.9
2

7
.5

4
3

.9
1

4
.7

4
5

.3
8

3
.3

預
算
執
行
率

9
3

.1
9

3
.7

9
9

.4
9

9
.8

9
6

.3

整
體
支
出
情
形

移
植
人
數

值
(人

)

成
長
率

(%
)

1
,5

9
1

0
.0

6

1
,6

5
7

4
.1

1
,7

2
3

4
.2

1
,8

0
1

4
.5

1
,9

2
5

6
.8

移
植
費
用

值
(億

元
)

成
長
率

(%
)

1
6

.6
9

0
.2

1
7

.1
5

2
.8

1
8

.7
6

9
.4

2
0

.1
7

7
.5

2
1

.2

5
.1

抗
排
斥
藥
費

值
(億

元
)

成
長
率

(%
)

2
0

.2
6

4
.5

2
1

.8
5

7
.9

2
3

.1
5

6
.0

2
3

.7
3

2
.5

2
4

.1
7

1
.8

註 1
.本

項
專
款
用
於
心
臟
、
肺
臟
、
肝
臟
、
腎
臟
、
胰
臟
及
骨
髓
等

6
項
移
植
手
術
個
案
，
及
其
當

次
住
診
費
用
及
術
後
門
住
診
追
蹤
之
抗
排
斥
藥
費
。

2
.1

0
5
年
新
增
腸
移
植
，

1
0

6
年
新
增
角
膜
處
理
費

3
.器

官
移
植
人
數

1
0

2
年
起
改
為
結
算
移
殖
人
數
，
若
有
多
項
移
植
者
會
歸
於
較
前
項
。

4
.1

0
7
年
起
費
用
含
移
植
手
術
相
關
費
用
及
抗
排
斥
藥
費
。

7
4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移
植
費
用

(億
元

)
1

6
.6

9
1

7
.1

5
1

8
.7

6
2

0
.1

7
2

1
.2

抗
排
斥
藥
費

(億
元

)
2

0
.2

6
2

1
.8

5
2

3
.1

5
2

3
.7

3
2

4
.1

7

預
算
數

(億
元

)
3

9
.4

2
4

1
.6

2
4

2
.1

5
7

4
3

.9
9

7
4

7
.1

2
8

3
4

3
6

3
8

4
0

4
2

4
4

4
6

4
8

05

1
0

1
5

2
0

2
5

3
0

結
論

台
灣
地
區
人
口
老
化
速
度
成
長
快
，
支

撐
社
會
經
濟
脈
動
的
中
壯
人
口
的
減
少
，

顯
得
日
後
社
會
保
險
收
入
財
源
是
短
缺

的
，
疾
病
形
態
隨
生
活
環
境
的
變
遷
產

生
複
雜
化
、
多
變
異
的
形
式
，
未
來
醫

療
環
境
是
艱
困
的
！

如
何
將
總
額
預
算
妥
適
分
配
，
節
約
資

源
，
是
全
民
的
責
任
。

我
們
仍
在
努
力
的
路
上

~
~

謝
謝
聆
聽

懇
請
指
教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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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醫基層總額(含一般服務、

專案計畫)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一
般
服
務

中
華
民
國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西
醫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執
行
會

陳
相
國

執
行
長

1
0

9
年

7
月

陳
相
國
醫
師


中
華
民
國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常
務
理
事


中
華
民
國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西
醫
基

層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執
行
會
執
行
長


台
南
市
醫
師
公
會
理
事
長

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醫
學
系


中
華
民
國
外
科
專
科
醫
師


中
華
民
國
消
化
系
外
科
專
科
醫
師

2

防 疫
C

O
V

ID
-1

9

全
球
1

2
.2

M

台
灣

4
4

9
「
社
區
防
疫
分
級
分
流
」

善
用
社
區
醫
療
群
合
作
力
量
，

2
0

%
防
疫
功
能
診

所
，
診
療
感
冒
咳
嗽
症
狀
病
人
；

8
0

%
基
層
診
所
，

照
顧
慢
性
病
、
預
防
保
健
、
復
健
等
健
康
問
題
，

兼
顧
醫
療
品
質
及
安
全
防
疫
的
工
作
。

3

台
灣
社
區
防
疫
第
一
線

7
3

%

診
所
合
作
抗
疫

中
港
澳
回
台
後
約
有

7
3

%
民
眾
會
至
診

所
就
醫
，
透
過
基
層
診
所
醫
師
轉
診
醫

院
篩
檢
診
斷
，
做
好
第
一
線
分
流
，
防

範
「
社
區
傳
播
」
。

全
聯
會
協
助
防
疫

自
1

0
9
年

1
月

8
日
「
不
明
原
因
肺
炎
疫

情
醫
界
因
應
相
關
策
略
會
議
」
至

5
月

1
5
日
止
，
召
開

1
0
場
嚴
重
特
殊
傳
染

性
(武

漢
)肺

炎
應
變
會
議
。

4

109



全
聯
會
協
助
防
疫
工
作

診
所
擔
任
通
訊
診
療
機
構

針
對
居
家
隔
離
、
居
家
檢
疫
及
自

主
健
康
管
理
期
間
有
就
醫
需
求
，

提
供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服
務

展
延
專
科
醫
師
證
書
期
限

爭
取
專
科
醫
師
證
書
有
效
期
限
屆

滿
者
，
自
動
展
延
一
年

落
實
分
級
醫
療

引
導
病
人
先
至
診
所
就
醫
或
至
藥

局
領
藥

衛
福
部
、
協

(學
)會

、
醫
師

公
會
啟
動

「
基
層
醫
療
支
持
防
疫
及
配
合
相

關
政
策
」
意
見
交
流

調
配
診
所
防
疫
物
資

口
罩
、
隔
離
衣
、
手
套
、
藥
用
酒

精
、
額
溫
槍
等
分
配
發
放

協
助
訂
定
相
關
指
引

「
因
應

C
O

V
ID

-1
9

(武
漢
肺
炎

)基
層
診
所

感
染
管
制
措
施
指
引
」

「
C

O
V

ID
-1

9
(武

漢
肺
炎

)病
人
住

院
分
艙
及
雙
向
轉
診
建
議
」

「
C

O
V

ID
-1

9
(武

漢
肺
炎

)社
區
採

檢
網
絡
轉
診
注
意
事
項
」

5

重
點
項
目
推
動
與
規
劃

–
轉
診
概
況
與
效
益

–
糖
尿
病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成
效

[參
照
書
面
報
告

P
.1

]

0
1

.1

6

轉
診
概
況
與
效
益

基
層
接
受
轉
診
率

從
2

0
.9

2
%
增
加
至

3
0

.1
%

各
區
增
加

3
%
以
上

基
層
接
受
慢
性
病
轉
診
率

從
1

9
.5

%
增
加
至

2
9

.2
%

各
區
增
加

2
%
以
上

2
0

.9
%

3
0

.1
%

1
9

.5
%

2
9

.2
%

7

醫
中

區
域

地
區

基
層

1
0

6
.1

-6
4
8

.0
%

4
1

.6
%

9
.8

%
0
.6

%

1
0

6
.7

-1
2

4
4

.7
%

4
6

.9
%

7
.4

%
1
.1

%

1
0

7
.1

-6
4
4

.9
%

4
4

.5
%

9
.0

%
1
.5

%

1
0

7
.7

-1
2

4
4

.1
%

4
4

.4
%

1
0

.2
%

1
.3

%

1
0

8
.1

-6
3
8

.3
%

3
7

.5
%

1
0

.9
%

1
3

.3
%

1
0

8
.7

-1
2

3
5

.7
%

3
4

.7
%

1
0

.5
%

1
4

.3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基
層
診
所
轉
診
至
各
層
級
比
率

8
5
%

肯
定

基
層
轉
診
滿
意
度

醫
院
案
件
轉
至
基
層
的
比
例
，
在

1
0

7
年
的
下
半
年
因
轉
診
獎
勵
的
誘
因
，
區
域
級
以
上
醫
院
均
達
到

2
0

%
以

上
的
比
例
，

1
0

8
年
成
長
更
高
，
達

3
0

%
。

醫
療
品
質
與
可
近
性
民
意
調
查
，
診
所
病
人
約

1
8

.3
%
有
被
轉
診
之
經
驗
；
近

9
成
民
眾
肯
定
轉
診
服
務
。

8

110



醫
中

區
域

地
區

基
層

1
0

6
.1

-6
0
.4

%
3
.0

%
0
.6

%
0
.6

%

1
0

6
.7

-1
2

0
.5

%
2
.8

%
0
.7

%
1
.1

%

1
0

7
.1

-6
1
.4

%
3
.9

%
1
.2

%
1
.5

%

1
0

7
.7

-1
2

2
5

.8
%

2
6

.4
%

6
.1

%
1
.3

%

1
0

8
.1

-6
3
6

.2
%

2
8

.4
%

6
.1

%
1
3

.3
%

1
0

8
.7

-1
2

3
8

.7
%

3
3

.1
%

7
.0

%
1
4

.3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各
層
級
轉
診
至
基
層
之
案
件
比
率

3
0
%

醫
院
轉
診
至
基
層
占
率

醫
院
案
件
轉
至
基
層
的
比
例
，
在

1
0

7
年
的
下
半
年
因
轉
診
獎
勵
的
誘
因
，
區
域
級
以
上
醫
院
均
達
到

2
0

%
以

上
的
比
例
，

1
0

8
年
成
長
更
高
，
達

3
0

%
。

9

轉
診
占
率

基
層

基
層

+
醫
院

基
層

轉
診

占
率

(B
/C

)

1
0

7
年

基
層

轉
診

占
率

門
診
件
數

A
轉
診
件
數

B
轉
診
件
數

C

1
0
8
年

1
9
8
,2

9
5
,0

7
8

8
7
5
,1

6
4

1
,2

9
4
,4

2
1

6
7
.6

0
%

7
4
.2

5
%

西
醫
基
層

醫
院
部
門

轉
診
件
數

增
減

轉
診
件
數

成
長

轉
診
件
數

增
減

轉
診
件
數

成
長

1
0
8
年

4
8
6
,4

0
7

1
2
5
%

2
8
4
,4

0
2

2
1
1
%

基
層
接
受
轉
診
率

基
層
接
受

轉
診
件
數

(1
0

8
年

1
月

-1
0

9
年

3
月

)

醫
院
轉
至

基
層
件
數

(1
0

8
年

1
月

-1
2
月

)

基
層
接
受

轉
診
率

1
0

7
年
下
半
年

基
層
接
受

轉
診
率

1
0
8
年

7
4
,1

9
6

2
4
6
,5

8
4

3
0
.1

0
%

2
0
.9

0
%

基
層
接
受
慢
性
病
病
人
轉
診
率

基
層
接
受

醫
院
慢
性
病

轉
診
案
件
數

(1
0

8
年

1
月

-1
0

9
年

3
月

)

醫
院
轉
至

基
層
慢
性
病

就
醫
案
件
數

(1
0

8
年

1
月

-1
2
月

)

基
層
接
受

醫
院
慢
性
病

轉
診
案
件
轉
診
率

1
0

7
年
下
半
年

基
層
接
受

醫
院
慢
性
病

轉
診
案
件
轉
診
率

1
0
8
年

2
6
,1

2
9

8
9
,5

1
4

2
9
.2

0
%

1
9
.5

2
%

基
層
接
受
慢
性
病
病
人
轉
診
率

1
0

8
年
西
醫
基
層
轉
診
占
率
為

6
7

.5
%
，
低
於

1
0

7
年

7
4

.2
5

%
，
再
從
件
數
成
長
觀
察
，
占
率
低
於

1
0

7
年
係

因
醫
院
部
門
轉
診
成
長
幅
度
高
於
基
層
，
因
整
體
轉
診
持
續
增
加
，
建
議
持
續
觀
察
醫
院
與
基
層
轉
診
情

形
。

2
9
.2

%

慢
性
病
病
人
轉
診
照
護
情
形

慢
性
病

轉
診
病
人

持
續
就
醫
人
數

(1
0

8
年

1
月

-1
0

9
年

3
月

)

醫
院
轉
至

基
層
慢
性
病

病
人
數

(1
0

8
年

1
月

-1
2
月

)

慢
性
病
病
人

轉
診
照
護
情
形

1
0

7
年
下
半
年

慢
性
病
病
人

轉
診
照
護
情
形

1
0
8
年

7
,9

1
3

8
0
,8

3
3

9
.7

9
%

0
.9

0
%

1
0

基
層
接
受
轉
診
件
數
與
醫
院
轉
至
基
層
件
數
差
異
因
素


民
眾
未
依
轉
診
單
就
醫
、
接
受
轉
診
之
基
層
診
所
未
申
報

0
1
0
3
8
C
醫
令
及
轉
出
醫
令
申
報
錯
誤
等
。


本
會
與
健
保
署
討
論
自
行
就
醫

(未
經
轉
診
逕
行
至
基
層
就

醫
)定

義
，
但
數
據
尚
未
歸
入
轉
診
成
效
。

建
議

1
0

8
年
目
標
值
為
前
一
年
度
指
標
值
增
加

3
~

5
%


除
轉
診
占
率
需
再
觀
察
執
行
成
效
擬
訂
，
其
餘
各
項
指
標
都

達
到
初
步
所
訂
定
的
預
期
值
以
上
。


各
項
指
標
仍
持
續
觀
察

3
~

5
年
，
再
視
各
項
數
據
訂
定
適
切

的
目
標
值
。

1
1

糖
尿
病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成
效

糖
尿
病
方
案

1
0

8
年
西
醫
基
層
醫
療
給
付
改
善
方
案

全
年
經
費
為

4
億
元
，
辦
理

7
項
方
案

(含
糖
尿
病

)，
預
算
執
行
率
為

1
0

0
%
。

主
要
目
的

提
升
病
患
的
控
制
效
果
並
減
緩
併
發

症
的
發
生
，
以
撙
節
社
會
成
本
，
改

善
患
者
及
家
庭
的
生
活
品
質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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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尿
病
歷
年
照
護
情
形

5
.4

%
照
護
率
上
升

4
.8
萬

照
護
人
數
增
加

9
5

9
6

9
7

9
8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照
護
率

1
6

.6
1

9
.7

2
0

.8
2

0
.0

1
9

.7
2

1
.0

2
2

.2
2

3
.1

2
5

.6
2

7
.3

2
9

.0
3

2
.4

3
6

.7
4

2
.1

2
7

.3
0

%
2

9
.0

0
%3
2

.4
0

%

3
6

.7
0

%

4
2

.1
0

%

0
.0

0
%

1
0

.0
0

%

2
0

.0
0

%

3
0

.0
0

%

4
0

.0
0

%

5
0

.0
0

%

9
5

-1
0

8
年
糖
尿
病
照
護
率

9
5

9
6

9
7

9
8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照
護
人
數

(萬
)

5
.4

7
5

.4
4

5
.6

4
6

.1
0

6
.6

9
7

.4
6

8
.3

9
9

.6
5

1
1

.1
1

2
.4

1
3

.7
1

6
.3

1
9

.8
2

4
.6

1
2

.4
0

1
3

.7
91

6
.3

2

1
9

.8
5

2
4

.6
9

0
.0

0

5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2
5

.0
0

3
0

.0
0

9
5
年

-1
0

8
年
照
護
人
數

由
於
分
級
醫
療
推
動
有
成
，
收
案
數
不
斷
增
加
，

1
0

8
年
照
護
率
、
收
案
人
數
為
近
年
成
長
之
最
。

1
3

糖
尿
病
患
者
檢
查
情
形

為
減
少
併
發
症
及
合
併
症
之
發
生
，
改
善
患
者
及
家
庭
的
生
活
品
質
，
參
與

方
案
患
者
會
接
受
醫
師
之
監
測
與
管
理
外
，
還
會
予
以
患
者
執
行
相
關
檢

查
。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未
參
與

1
5

.3
0

%
1

5
.4

0
%

1
4

.9
0

%
1

3
.9

0
%

1
2

.8
0

%

參
與

5
9

.2
0

%
5

9
.6

0
%

6
1

.0
0

%
7

2
.9

0
%

6
2

.8
0

%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眼
底
鏡
檢
檢
查
率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未
參
與

2
7

.6
0

%
2

6
.9

0
%

2
5

.6
0

%
2

4
.5

0
%

2
2

.8
0

%

參
與

6
4

.3
0

%
6

4
.9

0
%

6
6

.8
0

%
6

1
.7

0
%

7
0

.6
0

%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微
量
白
蛋
白
檢
查
率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未
參
與

5
5

.7
0

%
5

3
.3

0
%

5
0

.6
0

%
4

6
.8

0
%

4
3

.2
0

%

參
與

8
1

.0
0

%
8

1
.0

0
%

8
1

.3
0

%
8

1
.3

0
%

8
2

.3
0

%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H
b

A
1

C
檢
查
率 執
行
各
項
檢
查
率
參
與
計
畫
與
未
參
與
計
畫

相
差

2
-3
倍

1
4

重
點
項
目
推
動
與
規
劃

–
醣
化
血
色
素

(H
b

A
lc

)或
糖
化
白
蛋
白

(g
ly

ca
te

d
 a

lb
u

m
in

)執
行
率

–
跨
院
所
門
診
同
藥
理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率

[參
照
書
面
報
告

P
.1

7
]

0
1

.2

1
5

0
.0

%

1
0
.0

%

2
0

.0
%

3
0

.0
%

4
0

.0
%

5
0

.0
%

6
0

.0
%

7
0
.0

%

8
0

.0
%

9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參
與
糖
尿
病
方
案

8
1
.0

%
8

1
.0

%
8

1
.3

%
8

1
.3

%
8

2
.3

%

未
參
與
糖
尿
病
方
案

5
5
.7

%
5

3
.3

%
5

0
.6

%
4

6
.8

%
4

3
.2

%

H
b

A
1

C
檢
查
率

醣
化
血
色
素

(H
b

A
lc

)或
糖
化
白
蛋
白

(g
ly

c
a

te
d

 a
lb

u
m

in
)執

行
率

1
0

7
年
健
保
醫
療
費
用
統
計
，
糖
尿
病
位
居
第
三

名
，
花
費
約

3
1

9
億
點
，
佔
總
額

4
.3

2
%
。

8
3

.7
3

%
8

7
.2

7
%

8
8

.8
7

%
8

9
.5

0
%

9
0

.4
5

%

7
0

.8
4

%

0
.0

0
%

2
0
.0

0
%

4
0
.0

0
%

6
0
.0

0
%

8
0
.0

0
%

1
0
0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糖
尿
病
病
人
醣
化
血
色
素

(H
b

A
1

c
)或

糖
化
白
蛋

白
(g

ly
c

a
te

d
 a

lb
u

m
in

)執
行
率

糖
尿
病
病
人
醣
化
血
色
素

(H
b

A
1

c)
或
糖
化
白
蛋
白

(g
ly

ca
te

d
 a

lb
u

m
in

)執
行
率

參
考
值

有
參
與
西
醫
基
層
糖
尿
病
改
善
方
案
計

畫
者
檢
測

H
b

A
1

c
檢
查
率
明
顯
高
於
未

參
與
計
畫
者
。

執
行
率
」
逐
年
上
升
，
至

1
0

8
年
約

9
0

%
，
高
於
參
考
值

7
0

.8
4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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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院
所
門
診
同
藥
理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率

1
0

4
年
至

1
0

8
年
重
疊
率

逐
年
降
低

1
7

重
復
用
藥

1
0

7
年
第

1
季

1
0

8
年
第

1
季

成
長
率

費
用

6
,6

5
1
萬
元

5
,4

8
3
萬
元

-1
8

%

家
數

2
,6

9
4
家

2
,0

5
1
家

-2
4

%

天
數

5
5

0
萬
元

4
6

5
萬
元

-1
5

%

人
數

1
8
萬
人

1
2
萬
人

-3
2

%

重
複
用
藥
費
用
、
家

數
、
天
數
、
人
數
等

皆
有
明
顯
下
降

1
0
8
年
第

1
季
西
醫
基

層
重
複
用
藥
核
扣

6
0
6
萬
元
，
佔
整
體

約
1
1
%
。

健
保
雲
端
藥
歷
查
詢
系
統
降
低
處
方
重
複

1
8

評
核
意
見
回
應
與
說
明

[參
照
書
面
報
告

P
.2

0
]

0
2

1
9

0
2

0
3

0
1

評
核
意
見
回
應
與
說
明

西
醫
基
層
接
收
醫
院
轉
診
件
數
比
率
為

2
0

.9
%
，
已
較

1
0

6
 年

進
步
，
惟
尚
有

努
力
空
間
，
且
六
分
區
間
接
收
醫
院
轉

診
比
率
差
異
大
，
建
議
進
一
步
了
解
原

因
。 提
升
轉
診
比
率

協
助
民
眾
就
醫

1
0

8
年
接
受
醫
院
轉
診
件
數
比
率
增
加
至

3
0

.1
%
，
各
區
較

1
0

7
年
增
加
。

分
區
定
期
檢
討
轉
診
成
效
，
但
管
理
方
式
、
醫

療
資
源
型
態
不
同
，
區
與
區
之
間
轉
診
成
效
有

差
異
，
因
涉
及
民
眾
就
醫
習
慣
或
轉
診
意
願
等

因
素
，
將
持
續
觀
察
。

【
詳
細
說
明
參
考
書
面
報
告
】

1
0

7
年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調
查
，
民
眾
滿
意

度
中
「
民
眾
自
費
比
例
」
、
「
因
就
醫

費
用
過
高
而
不
就
診
」
的
比
率
為
歷
年

最
高
，
而
「
覺
得
自
費
金
額
便
宜
」
的

比
率
下
降
，
值
得
了
解
原
因
。

宣
導
資
訊
公
開

關
心
民
眾
需
求

「
民
眾
自
費
比
例
」
近
年
微
幅
上
升
，

1
0

8
年

近
五
成
民
眾
自
付

1
0

0
元
以
下
，
近
五
成
民
眾

認
為
自
費
金
額
為
「
便
宜
」
與
「
非
常
便

宜
」
。

無
論
是
否
為
健
保
醫
療
給
付
項
目
，
院
所
都
須

符
合
「
資
訊
公
開
」
、
「
事
先
告
知
」
、
「
開

立
正
式
收
費
單
據
」
等

3
原
則
。

【
詳
細
說
明
參
考
書
面
報
告
】

民
眾
自
付
費
用
原
因
之
一
為
「
健
保
不

給
付
」
，
建
議
醫
師
公
會
加
強
健
保
給

付
規
定
之
會
員
宣
導
，
以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 多
管
道
加
強
院
所
宣
導

本
會
持
續
加
強
宣
導
，
透
過
本
會
網
站
、
臺
灣

醫
界
雜
誌
等
途
徑
，
請
院
所
收
據
明
細
登
載
收

費
項
目
，
主
動
告
知
民
眾
費
用
內
容
，
加
強
溝

通
說
明
。

【
詳
細
說
明
參
考
書
面
報
告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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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0
5

0
4

評
核
意
見
回
應
與
說
明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

部
分
項
目
未
達
標
，
可
再
審
視
指
標
設

定
及
目
標
值
是
否
恰
當

(如
「
門
診
手
術

案
件
成
長
率
參
考
值
≧

1
0

%
」

)，
或
可

參
考
國
際
指
標
進
行
修
正
。

持
續
檢
討
指
標

推
動
品
質
改
善

門
診
手
術
案
件
成
長
率

1
0

7
年

1
.8

6
%
上
升
至

1
0

8
年

4
.4

2
%
，
較
去
年
同
期
成
長
。

1
0

9
年
開
放
「
二
氧
化
碳
雷
射
手
術
」
、
「
虹

膜
成
形
術
」
、
「
眼
坦
部
玻
離
體
切
除
術
」
、

「
光
線
凝
固
治
療
」
、
「
移
位
晶
體
摘
除
合
併

玻
璃
體
切
除
術
」
等
數
項
手
術
項
目
，
鼓
勵
門

診
手
術
項
目
發
展
。

【
詳
細
說
明
參
考
書
面
報
告
】

1
0

6
年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核
發
比
率
為

7
0

.9
%
，
但
核
發
權
重
達

1
0

0
%
之
家
數

占
總
核
發
家
數

5
4

%
，
請
持
續
檢
討
品

保
款
發
放
條
件
，
訂
定
更
具
鑑
別
度
之

標
準
。

兼
顧
平
衡
科
別
差
異
與
鑑
別
度

指
標
項
目
選
擇
需
適
合
多
元
科
別
且
具
共
通

性
，
縮
小
科
別
差
異
。

診
所
需
大
於
權
重
和

8
0

%
，
依
權
重
和
高
至
低

取
前

8
0

%
之
院
所
核
發
。

1
0

4
年
核
發
比
率

8
9

.4
%
，
多
次
修
訂
後
，

1
0

7
年
為

7
2

.6
%
（

1
0

8
年
結
算
中
）
，
已
具
有
鑑

別
度
。

【
詳
細
說
明
參
考
書
面
報
告
】

糖
尿
病
論
質
計
酬
照
護
計
畫
成
效
良

好
，
但
照
護
涵
蓋
率
有
待
提
升
，
建
議

再
深
入
探
討
。

積
極
推
廣
照
護

提
升
涵
蓋
率

近
年
衛
福
部
及
醫
界
推
動
分
級
醫
療
，
基
層
收

案
人
數
提
升
許
多
。

各
縣
市
醫
師
公
會
積
極
推
廣
，
辦
理
相
關
課

程
；

1
0

8
年
照
護
人
數
增
加

4
8
千
人
，
參
與
家

數
增
加

1
5

8
家
，
照
護
率
上
升

5
.6

%
，
為
近
年

成
長
之
最
。

【
詳
細
說
明
參
考
書
面
報
告
】

2
1

維
護
就
醫
權
益

–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結
果

–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
就
醫
可
近
性
與
及
時
性

[參
照
書
面
報
告

P
.2

2
]

0
3

.1

2
2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結
果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整
體
醫
療
結
果
滿
意
度

9
7
.3

9
6
.7

9
8
.9

9
8
.7

9
7
.3

對
醫
師
看
病
及
治
療
過
程
滿
意
度

9
5
.5

9
7
.0

9
7
.6

9
7
.8

9
8
.2

9
4

9
6

9
8

1
0
09

5
%

以
上

民
眾
對
診
所
整
體
醫
療
結
果
及
治
療
過
程
滿
意
度
歷
年
結
果

1
0

8
年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支
付
制
度
實
施
後
醫
療
品
質
與
可
近
性
狀
況

對
象
：
臺
閩
地
區
最
近
三
個
月
於
診
所
就
醫
之
民
眾

樣
本
數
：

1
,0

3
0
份

2
3

0
.0

2
0

.0

4
0

.0

6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每
次
都
有

大
部
分
時
候
有

有
時
候
有

從
來
沒
有

醫
護
人
員
有
無
進
行
衛
教
指
導

0
.0

2
0

.0

4
0

.0

6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每
次
都
有

大
部
分
時
候
有

有
時
候
有

從
來
沒
有

醫
護
人
員
有
無
以
簡
單
易
懂
方
式
解
說
病
情
與
照
護
方
法

0
.0

2
0

.0

4
0

.0

6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每
次
都
有

大
部
分
時
候
有

有
時
候
有

從
來
沒
有

民
眾
就
診
時
是
否
會
跟
醫
師
討
論
照
護
或
治
療
方
式

三
項
調
查
整
體
較
往
年
略
上
升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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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眾
自
費
情
形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自
付
費
用
比
例

1
5

.1
%

「
1

0
0
元
以
下
」
最
高

0
%

5
0
%

1
0
0
%

是
否

沒
考
慮
過

拒
答

是
否
會
因
就
醫
費
用
過
高
而
不
就
診
？

是
否
會
因
就
醫
費
用
過
高
而
不
做
檢
查
、
治
療
或
追
蹤
？

多
數
就
診
、
檢
查
治
療

意
願
，
不
受
費
用
影
響

是
否
被
要
求
自
付
其
他
費
用

(1
,0

3
0
人
回
答

) 8
3
.7

%
N

O

Y
E

S
1
5
.1

%

2
5

9
5
.8

%
9
成
以
上
受
訪
民
眾
認
為
約
診
容
易

對
於
就
醫
院
所
交
通
便
利
性
滿
意
度
達

9
5

.8
%

就
醫
可
近
性
與
及
時
性

2
6

維
護
就
醫
權
益

–
醫
療
資
源
分
布
情
形

–
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參
照
書
面
報
告

P
.2

4
]

0
3

.2

2
7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4
.9

3
3
.7

5
.3

3
5
.0

8
5
.5

7
4
.5

3

醫
療
資
源
分
布
情
形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8
.1

8
6
.0

6
7
.6

4
7
.0

4
7
.9

9
6
.0

2

每
萬
人
口

基
層
診
所
數

每
萬
人
口

基
層
醫
師
數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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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2

多
刷
卡

1
6
9

其
他

8
4

其
他
醫
療
行
政

或
違
規
事
項

1
7

不
開
給
費
用

明
細
及
收
據

1
2

多
收
取
部
分

負
擔
費
用

0

刷
卡
換
物

1
0
6

2
3

8
6

3
6

3
3

額
外
收
費

轉
診
相
關

申
訴

質
疑
醫
師
或

藥
師
資
格

疑
有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服
務
態
度
及

醫
療
品
質

藥
品
及

處
方
箋

2
9

提
供
假
日
開
診
情
形

本
會
定
期
提
供
各
縣
市
醫
師

公
會
週
六
、
日
開
診
情
形

建
置
查
詢
看
診
時
段
資
訊

除
健
保
署
網
站
外
，
本
會
網

站
可
查
詢
看
診
時
段

依
需
求
協
調
開
診

本
會
要
求
各
區
依
實
際
需
求

協
調
院
所
假
日
開
診

提
醒
更
新
節
日
服
務
時
段

本
會
提
醒
會
員
更
新
重
大
節

日
、
連
假
開
診
服
務
時
段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3
0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確
保
與
提
升

–
指
標
監
測
及
改
善
措
施

–
品
保
款
實
施
方
案
結
果

[參
照
書
面
報
告

P
.2

6
]

0
4

3
1

指
標
監
測
及
改
善
措
施 「

每
張
處
方
箋
開
藥
品
項
數
大
於
十
項
之
案
件
比
率
」

約
3
成
屬
家
醫
整
合
照
護
計
畫
多
重
慢
性
病
人
整
合
案
件

基
層
推
動
多
重
慢
性
病
病
人
藥
物
整
合

重
大
傷
病
病
患
用
藥
品
項
數
較
單
一
疾
病
多

建
議
排
除
慢
性
病
及
重
大
傷
病
藥
品
項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指
標

8
項

/共
1

0
項

達
1

0
8
年
參
考
值

「
剖
腹
產
率

-自
行
要
求
」

加
強
宣
導
自
然
產
優
點

請
婦
產
科
醫
學
會
協
助
鼓
勵
孕
婦
選
擇
自
然
產

提
昇
孕
婦
選
擇
自
然
生
產
意
願

利
用
率
指
標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請
參
閱
書
面
報
告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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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保
款
實
施
方
案
結
果

1
0

7
年
方
案
實
施
結
果
（

1
0

8
年
結
算
中
）
，
基
層
特
約

院
所
家
數

1
0

,6
6

9
家
，
不
符
核
發
資
格
院
所

2
,9

2
1
家

(占
率

2
7

.4
%

)，
符
合
院
所
數

7
,7

4
8
家

(占
率

7
2

.6
%

)，
實

際
核
發
金
額

2
1

4
,6

1
2

,2
5

2
元
。

8
9
.4
％

1
0
4
年

7
2
.6

%

項
次

指
標
別

權
重

1
診
所
月
平
均
門
診
申
復
核
減
率

2
0

%

2
診
所
之
每
位
病
人
年
平
均
就
診
次
數

2
0

%

3
個
案
重
複
就
診
率

2
0

%

4
健
保
卡
處
方
登
錄
差
異
率
≦

8
%

2
0

%

5
門
診
病
人
健
保
雲
端
藥
歷
系
統
查
詢
率

>
1

0
%
，

惟
家
醫
科
和
內
科
門
診
病
人
健
保
雲
端
藥
歷
系
統

查
詢
率

>
1

5
%

2
0

%

6
藥
歷
查
詢

-同
院
所
處
方
「
降
血
糖
藥
物
」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率

2
%

7
藥
歷
查
詢

-同
院
所
處
方
「
口
服
降
血
壓
藥
物
」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率

2
%

8
藥
歷
查
詢

-同
院
所
處
方
「
口
服
降
血
脂
藥
物
」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率

2
%

9
糖
尿
病
病
患
醣
化
血
色
素

(H
b

A
1

c)
執
行
率

≧
6

0
%

2
%

1
0

初
期
慢
性
腎
臟
病

e
G

F
R
執
行
率
，
超
過

5
百
分
位
，

即
>

5
百
分
位

2
%

1
1

檢
驗
（
查
）
結
果
上
傳
率
≧

7
0

%
2

%

1
2

提
供
無
障
礙
就
醫
環
境
者

(新
增
項
目

)
3

%

核
發
權
重
和
最
高
以

1
0
0
%
計
算
，
第

1
-1

1
項
權
重
和
，
最

高
以

9
7
%
計
算
。

3
3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
新
醫
療
科
技

–
支
付
標
準
相
關
協
商
因
素

–
醫
療
服
務
密
集
度
改
變

[參
照
書
面
報
告

P
.4

2
]

0
5

3
4

新
醫
療
科
技

收
載

年
度

當
年
度

預
算

5
年

預
算

收
載

項
數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申
報

合
計

5
年
差
值

9
9

9
9

.9
4

9
9

.5
5

5
1

9
5

9
.9

1
2

7
1

9
1

.5
2

3
8

.2
6

3
5

.6
-1

3
6

.1

1
0

0
1

0
1

.5
5

0
7

.5
4

8
1

6
.7

8
6

.3
1

4
4

.7
1

9
9

.2
2

3
3

.5
6

8
0

.4
-1

7
2

.9

1
0

1
3

4
.6

1
7

3
7

0
3

2
.6

1
7

0
.7

2
9

6
.1

3
7

9
.1

4
6

6
.7

1
,3

4
5

.2
-1

1
7

2
.2

1
0

2
3

8
.4

1
9

2
2

9
2

.1
1

3
.6

3
5

.2
4

4
.9

6
3

.7
1

5
9

.5
3

2
.5

1
0

3
1

0
0

.2
5

0
1

4
4

2
.6

1
8

.9
4

3
.6

6
9

9
1

2
2

5
.1

2
7

5
.9

9
9

-1
0

3

小
計

2
7

4
.4

1
,3

7
2

1
9

7
6

.6
2

4
5

.9
5

0
9

7
4

9
.7

6
6

6
.7

5
5

5
.2

1
3

2
.7

9
1

2
,8

2
0

.7
-1

,4
4

8
.7

1
0

4
1

2
0

6
0

0
4

0
2

.4
9

.1
2

1
.9

3
9

.7
5

3
.3

1
2

6
.4

4
7

3
.6

1
0

5
8

3
4

1
5

2
6

3
5

.1
1

7
5

.2
3

2
8

.9
4

6
3

.1
1

0
0

2
.3

-5
8

7
.3

1
0

6
6

2
3

1
0

4
2

5
2

5
5

7
.6

8
7

.6
2

2
2

.4

1
0

7
1

1
6

5
8

0
5

1
4

2
.1

1
6

2
.2

2
0

4
.3

3
7

5
.7

1
0

8
4

2
2

1
0

5
1

5
4

.4
5

4
.4

1
5

5
.6

9
9

-1
0

8

合
計

6
5

5
.4

3
,2

7
7

1
9

7
6

.6
2

4
5

.9
5

0
9

7
4

9
.7

6
6

9
.1

5
9

9
.4

3
3

4
.8

5
2

6
.7

7
9

0
.6

4
,2

9
5

.7
-8

0
8

.7

9
9

-1
0

8
年
收
載
新
藥
之

5
年
累
計
申
報
金
額

（
百
萬
元
）

1
0

5
、

1
0

7
和

1
0

8
年
開
放
之
新
藥
，
多
為
治
療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和
慢
性
病
，
數
據
顯
示
年
度
實

際
申
報
費
用

(紅
字
處

)超
出
年
度
預
算

(綠
字
處

)，
三
年
預
算
皆
明
顯
不
足
支
應
。

建
議
健
保
署
於
前
一
年
公
告
來
年
新
藥
開
放
項
目
，
並
於
總
額
協
商
時
編
列
充
足
之
預
算
。

3
5

支
付
標
準
相
關
協
商
因
素
執
行
情
形

預
算
來
源
及
增
加
金
額

•
醫
療
服
務
成
本
指
數
改
變
率
所
增
加
之
預
算
。

•
增
加
金
額

9
.9

5
7
億
元
。

1
0

8
年
調
整
項
目

•
調
整
外
科

4
8

0
0

1
C

-4
8

0
0

3
C
以
及

4
8

0
1

1
C

-
4

8
0

1
3

C
共

6
項
與
醫
院
支
付
點
數
一
致
。

•
調
升
第
一
階
段

1
-3

0
 人

次
(含

山
地
離
島
及
精
神

科
)門

診
診
察
費

6
 點

。

實
際
增
加
點
數

•
2

.5
3
億
點

(1
0

8
.9
實
施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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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額
管
理
與
執
行
績
效

–
醫
療
利
用
及
費
用
管
控

–
就
醫
人
數
成
長
原
因

–
科
別
件
數
減
少
，
醫
療
費
用
增
加
原
因

[參
照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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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P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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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1

3
7

醫
療
利
用
及
費
用
管
控

檔
案
分
析

依
科
別
、
案
件
分
類
及
疾
病
，

分
析
醫
療
案
件
之
種
類
、
數

量
、
費
用
、
就
診
頻
率
等
數

據
。

異
常
管
理

針
對
高
成
長
，
異
常
問
題
，
極

端
案
件
等
，
分
析
合
理
申
報
範

圍
，
訂
定
抽
審
指
標
及
限
制
。

監
測
追
蹤

定
期
追
蹤
申
報
情
形
，
提
供
分

析
數
據
，
監
測
改
善
狀
況
與
管

理
成
效
。

3
8

檔
案
分
析
目
的

管
控
項
目
追
蹤
現
況

針
對
高
價
藥
品
、
診
療
處
置
或
開
放
基
層
申

報
等
項
目
，
更
新
醫
療
費
用
支
出
及
趨
勢

分
區
費
用
管
控
參
考

協
助
分
析
各
區
醫
療
費
用
分
布
，
藥
品
、
診

療
處
置
申
報
趨
勢
及
異
常
案
件
情
形

西
醫
基
層
概
況
分
析

定
期
分
析
案
件
類
別
、
就
醫
科
別
及
醫
療
費

用
、
件
數
、
成
長
率
等
數
據

新
增
指
標
影
響
評
估

分
析
科
別
、
案
件
及
費
用
影
響
範
圍
，
作
為

增
修
訂
指
標
定
義
參
考

3
9


平
均
就
醫
次
數
無
明
顯
變
化
。


就
醫
人
數
年
齡
層

4
0
歲
以
下
均
為

負
成
長
，

4
0
歲
以
上
均
為
正
成

長
，

6
0

-6
9
歲
淨
增
加
人
數
最
多
。


就
醫
疾
病
則
以
「
眼
睛
及
其
附
屬
器

官
」
淨
增
加
人
數
最
多
。

就
醫
人
數
成
長
原
因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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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4

4
 

-6
8

,6
2

0
 

-7
,4

4
7

 

-5
2

,9
9

6
 

6
4

,5
4

0
 

4
,4

3
0

 

8
9

,0
1

9
 

6
0

,6
9

4
 

2
5

,7
2

8
 

0
-9
歲

1
0

-1
9
歲

2
0

-2
9
歲

3
0

-3
9
歲

4
0

-4
9
歲

5
0

-5
9
歲

6
0

-6
9
歲

7
0

-7
9
歲

8
0
歲
以
上

淨
增
加
人
數

1
0

7
年
、

1
0

8
年
門
診
淨
增
加
就
醫
人
數
約

1
1

5
千
人
及

1
0

4
千
人
；
平
均
就

醫
次
數
約

9
.5
及

9
.7
。

近
兩
年
平
均
就
醫
次
數
與

7
年
平
均
就
醫
次
數

9
.5
相
近
。

4
1

年
齡
層

就
醫
年
齡
層
淨
增
加
人
數
集

中
於

4
0
歲
以
上
，

4
0
歲
以
下

雖
減
少
約

1
4

0
千
人
，

4
0
歲
以

上
淨
增
加
人
數
達

2
4

4
千
人
。

疾
病
別

就
醫
疾
病
類
別
淨
增
加
人

數
，
以
「
眼
睛
及
其
附
屬
器

官
」
、
「
感
染
症
和
寄
生

蟲
」
、
「
內
分
泌
、
營
養
和

代
謝
疾
病
」
及
「
呼
吸
系

統
」
增
加
較
多
。

4
2


件
數
減
少
均
為
平
均
每
件
醫
療
費
用

較
低
之
簡
表
案
件
。


非
簡
表
案
件
增
加
數
相
對
較
少
，
但

其
平
均
每
件
醫
療
費
用
較
高
。


開
放
基
層
表
別
及
增
加
新
藥
新
科
技

項
目
影
響
。

科
別
件
數
減
少
，
醫
療
費
用
增
加
原
因

4
3

總
額
管
理
與
執
行
績
效

–
就
醫
次
數
極
端
病
人
原
因
與
建
議

–
地
區
預
算
分
配
結
果
與
檢
討

–
點
值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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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醫
次
數
極
端
者
未
必
為
高
齡
者
，

也
未
必
都
為
慢
性
病
案
件
。


輔
導
工
作
，
除
醫
師
關
懷
與
衛
教

外
，
健
保
署
應
可
納
入
關
懷
名
單
，

給
予
就
醫
建
議
，
導
引
協
助
。

就
醫
次
數
極
端
病
人
原
因
與
建
議

4
5

C
A

S
E

A

-A
病
人

5
6
歲

-就
醫
次
數

4
0

5
次

-醫
療
費
用
約

2
4
萬
點

-就
醫
資
料

疾
病
：
主
診
斷
「
精
神
與
行
為
疾
患
」

1
3

2
件
最
高
，
「
神
經
系
統
和
感
覺
器
官

的
疾
病
」

9
4
件
次
之
。

科
別
：
小
兒
科

1
6

7
件
最
高
，
家
醫
科

1
1

3
件
、
精
神
科

8
1
件
次
之
。

案
件
：
「
其
他
專
案
」

1
6

4
件
最
高
，
「
慢
性
病
」

1
2

6
件
、
「
簡
表
」

1
1

5
件

次
之
。

-就
醫
習
慣

•
全
年
看
診
天
數

2
8

5
天
，
同
日
就
醫
次
數
最
高

4
次
；
同
日
就
醫
次
數

2
次
占
率

2
9
％
，

1
次
占
率

6
5
％
。

•
就
醫
於
同
區

1
3
家
院
所
，
多
數
集
中
於

3
家
院
所
（
分
別

1
0

4
次
、

6
9
次
、

5
0

次
）
；
多
數
由
相
同

1
名
醫
師
診
治
（

1
0

4
次
）
。

•
同
日
多
次
就
醫
時
，
均
分
散
於
不
同
院
所
診
治
。

•
因
相
同
疾
病
診
斷
，
同
日
就
醫
次
數
最
高

3
次
。

4
6

C
A

S
E

B

-B
病
人

3
8
歲

-就
醫
次
數

4
1

7
次

-醫
療
費
用
約

1
8
萬
點

-就
醫
資
料

疾
病
：
主
診
斷
「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及
結
締
組
織
疾
病
」

1
0

6
件
最
高
，
「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

7
9
件
、
「
眼
睛
及
其
附
屬
器
官
疾
病
」

7
6
件
、
「
皮
膚
及
皮
下

組
織
疾
病
」

6
6
件
次
之
。

科
別
：
家
醫
科

1
8

9
件
最
高
，
內
科

1
3

1
件
次
之
。

案
件
：
「
其
他
專
案
」

2
5

1
件
最
高
，
「
簡
表
」

1
5

7
件
次
之
。

-就
醫
習
慣

•
全
年
看
診
天
數

3
1

3
天
，
同
日
就
醫
次
數
最
高

3
次
；
同
日
就
醫
次
數

2
次
占
率

3
3
％
，

1
次
占
率

6
7
％
。

•
就
醫
於
跨
區

1
2
家
院
所
，
就
醫
院
所
及
診
治
醫
師
分
散
，
最
多

7
2
次
。

•
同
日
多
次
就
醫
時
，
均
分
散
於
不
同
院
所
診
治
。

•
因
相
同
疾
病
診
斷
，
同
日
就
醫
次
數
最
高

2
次
。

4
7

C
A

S
E

C

-C
病
人

4
4
歲

-就
醫
次
數

4
9

5
次

-醫
療
費
用
約

2
4
萬
點

-就
醫
資
料

疾
病
：
主
診
斷
「
皮
膚
及
皮
下
組
織
疾
病
」

1
5

8
件
最
高
，
「
消
化
系
統
疾
病
」

8
0
件
、
「
呼
吸
系
統
疾
病
」

7
1
件
次
之
。

科
別
：
家
醫
科

2
2

6
件
最
高
，
內
科

1
9

2
件
次
之
。

案
件
：
「
簡
表
」

2
4

0
件
最
高
，
「
其
他
專
案
」

2
0

6
件
次
之
。

-就
醫
習
慣

•
全
年
看
診
天
數

2
9

9
天
，
同
日
就
醫
次
數
最
高

4
次
；
同
日
就
醫
次
數

2
次
占
率

3
8
％
，

1
次
占
率

5
0
％
。

•
就
醫
於
同
區

2
1
家
院
所
，
多
數
集
中
於

4
家
院
所
（
分
別

1
0

0
次
、

9
4
次
、

9
3

次
、

7
6
次
）
；
多
數
由

2
名
醫
師
診
治
（
分
別

1
0

0
次
、

9
3
次
）
。

•
同
日
多
次
就
醫
時
，
均
分
散
於
不
同
院
所
診
治
。

•
因
相
同
疾
病
診
斷
，
同
日
就
醫
次
數
最
高

3
次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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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北
區

3
8
,3

9
6
百
萬
元
，
占
率

3
3
.2

%
。

北
區

1
7
,4

5
7
百
萬
元
，
占
率

1
5
.1

%
。

中
區

2
1
,7

3
3
百
萬
元
，
占
率

1
8
.8

%
。

南
區

1
7
,1

1
7
百
萬
元
，
占
率

1
4
.8

%
。

高
屏
區

1
8
,4

0
9
百
萬
元
，
占
率

1
5
.9

%
。

東
區

2
,5

5
2
百
萬
元
，
占
率

2
.2

%
。

地
區
預
算
分
配
結
果
與
檢
討

台
北
區
預
算
數
占
率

3
3

.2
％
最
高
，
平
均
每
人
預
算

數
1

,0
9

7
最
低
。

地
區
預
算
分
配
微
調
前
後

淨
增
加
金
額
，
台
北
區

1
6

2
百
萬
元
最
高
，
東
區

1
0

2
百
萬
元
次
之
。

4
9

微
調
機
制

微
調
機
制
保
障
東
區
及
低
點

值
地
區
，
東
區
浮
動
點
值
穩

定
且
均
在
每
點

1
元
以
上
。

點
值
差
距

點
值
排
序

(不
含
東
區

)第
1
名

與
最
後
一
名
之
差
距
近

1
0

%
，
需
持
續
追
蹤
檢
討
。

5
0

點
值
現
況

第
2
季
各
區
點
值
表
現
最
佳
，
各
季
點
值
以
東
區
（
第

1
季

1
.1

1
4

9
、
第

2
季

1
.1

4
3

9
、
第

3
季

1
.0

5
2

8
、
第

4
季

1
.0

7
4

0
）
點
值
最
高
。

0
.8

5
0

0

0
.9

0
0

0

0
.9

5
0

0

1
.0

0
0

0

1
.0

5
0

0

1
.1

0
0

0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區

5
1

總
額
管
理
與
執
行
績
效

–
審
查
業
務
規
劃
與
管
理

–
審
查
品
質
提
升
與
監
督

–
審
查
業
務
推
展
與
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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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業
務
規
劃
與
管
理

審
查
品
質
高
標
準

召
開
審
查
共
識
會

議
，
教
育
訓
練
會

議
；
力
行
審
查
人
力

評
核
機
制

精
準
分
析
異
常
案
件

依
審
查
異
常
案
件
及
臨
床

經
驗
，
檔
案
分
析
相
關
數

據
，
建
立
追
蹤
機
制

建
立
輔
導
抽
審
指
標

依
統
計
數
據
及
同
儕
建

議
，
研
議
輔
導
流
程
，
建

立
抽
審
管
控
機
制

5
3

遴
聘

依
需
求
估
算
名
額
後
推

薦
名
單
，
查
核
遴
聘
資

格
後
聘
任
。

講
習

分
區
以
合
適
方
式
，
每

年
辦
理
培
訓
教
育
。

監
督

實
施
審
畢
案
件
評
量
，

改
善
審
查
異
常
，
拉
近

審
查
標
準
差
距
。

管
理

依
審
查
品
質
指
標
評
核

審
查
醫
師
作
業
情
形
。

5
4

0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1
2
.0

%

1
4
.0

%

1
6
.0

%

1
8
.0

%

2
0
.0

%

家
醫
科
：

8
2
人

內
科
系

外
科
：

4
2
人

小
兒
科
：

5
6
人

婦
產
科
：

4
2
人

骨
科
：

4
7
人

泌
尿
科
：

1
5
人

耳
鼻
喉
科
：

5
8
人

眼
科
：

5
0
人

皮
膚
科
：

3
7
人

神
經
科
：

2
1
人

精
神
科
：

4
3
人

復
健
科
：

5
8
人

審
查
醫
師
科
別
分
布

5
5

註
1
：
中
區
實
施
分
科
管
理
，
科
別
會
議
次
數
偏
高
。

註
2
：
分
區
出
席
率
偏
低
，
係
因
部
分
資
深
審
查
醫
師
未
能
出
席
，
改
由
提
供
會
議
資
料
及
審
查
共
識
。
新
任
審
查
醫
師
均
全
數
出
席
。

台
北

教
育
訓
練
：

3
次

審
查
會
議
：

4
次

出
席
率
：

8
3
％

北
區

教
育
訓
練
：

1
次

審
查
會
議
：

6
次

出
席
率
：

7
7
％

南
區

教
育
訓
練
：

3
次

審
查
會
議
：

6
次

出
席
率
：

7
2
％

高
屏

教
育
訓
練
：

1
次

審
查
會
議
：

5
次

出
席
率
：

1
0

0
％

8
3

%
7

7
%

1
0

0
%

7
2

%
1

0
0

%
7

9
%

中
區

教
育
訓
練
：

1
次

審
查
會
議
：

8
6
次

出
席
率
：

1
0

0
％

東
區

教
育
訓
練
：

1
次

審
查
會
議
：

5
次

出
席
率
：

7
9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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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公
正
客
觀
角
度
檢
視
審
畢
案
件
，
探
討
審
查

標
準
差
異
原
因
。

訂
定
「
審
畢
案
件
評
量
審
查
合
理
件
數
占
率
」

審
查
品
質
指
標
目
標
值
為

8
5
％
。

按
月
監
測
合
理
件
數
占
率
，
未
達
目
標
值
之
分

區
，
須
研
議
改
善
方
案
。

分
區

平
均
審
查
合
理

件
數
占
率

台
北

9
5

.0
3

%

北
區

9
3

.6
8

%

中
區

9
3

.7
6

%

南
區

9
2

.4
6

%

高
屏

9
5

.3
1

%

東
區

9
4

.6
2

%

審
查
品
質
提
升
與
監
督

審
畢
案
件
評
量
與
審
查
品
質
指
標

5
7

專
案
檢
討

例
行
檢
討

異
常
案
件

醫
療
費
用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
為
審
理
案
件

重
要
依
據
；
精
進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內
容
，

可
提
升
審
查
品
質
及
降
低
爭
議
案
件
。

5
8

每
半
年

1
次
討
論

1
0
8
年
通
過
增
修
訂
內
科

等
7
科

1
2
條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規
範
。

每
年

3
～

5
次
討
論

1
0
8
年
討
論
「
經
直
腸
大

腸
息
肉
切
除
術
」
等

6
項

審
查
共
識
。

不
定
期
討
論

討
論
異
常
案
件
應
對
措

施
，

1
0
8
年
討
論
「
四
肢

超
音
波
檢
查
」
審
查
共

識
。

例
行
檢
討

專
案
檢
討

異
常
案
件

凝
聚
審
查
標
準
共
識

5
9

審
查
業
務
推
展
與
改
進
方
式

審
查
人
力
規
劃

審
查
品
質
提
升

審
查
共
識
、
審
畢
案
件

評
量
及
品
質
指
標

審
查
業
務
推
展

辦
理
專
業
審
查
、
事
前
審
查
、

實
地
審
查
及
跨
區
審
查

爭
議
案
件
處
理

審
查
申
訴
案
件
處
理
及
爭
議

審
議
案
件
檢
討

審
查
醫
師
遴
聘
、
講

習
、
評
核
及
輔
導
管
理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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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區

審
查
案
件
數

初
審

申
復

其
他

合
計

台
北

2
0
3
,8

1
3
 

7
,4

1
6
 

1
0
,8

2
3
 

2
2
2
,0

5
2
 

北
區

1
6
7
,3

0
2
 

6
,5

8
1
 

1
,0

6
4
 

1
7
4
,9

4
7
 

中
區

1
9
2
,7

8
7
 

1
7
,9

3
0
 

2
,0

0
4
 

2
1
2
,7

2
1
 

南
區

1
4
6
,4

0
7
 

2
,5

4
0
 

4
7
,5

4
3
 

1
9
6
,4

9
0
 

高
屏

1
2
2
,5

0
6
 

4
,5

7
5
 

1
,6

5
0
 

1
2
8
,7

3
1
 

東
區

1
9
,0

3
8
 

6
1
7
 

1
0
5
 

1
9
,7

6
0
 

合
計

8
5
1
,8

5
3
 

3
9
,6

5
9
 

6
3
,1

8
9
 

9
5
4
,7

0
1
 

分
區

核
減
率

初
核

申
復

爭
審

台
北

0
.2

9
%

0
.2

7
%

0
.2

7
%

北
區

0
.3

0
%

0
.2

7
%

0
.2

6
%

中
區

0
.4

4
%

0
.4

1
%

0
.4

1
%

南
區

0
.1

3
%

0
.1

1
%

0
.1

1
%

高
屏

0
.2

7
%

0
.2

4
%

0
.2

4
%

東
區

0
.3

5
%

0
.3

2
%

0
.3

2
%

全
區

0
.2

9
%

0
.2

7
%

0
.2

7
%

初
核
與
申
復
後
核
減
率

2
項
差
距
約

0
.0

2
％
，
各
區
介
於

0
.0

2
％
～

0
.0

3
％
。
爭
審
後
與
申
復
後
核
減
率

2
項
核
減
率
差
距

0
.0

0
%
，
各

區
介
於

0
.0

0
％
～

0
.0

1
％
。

6
1

申
訴
處
理
流
程

一
個
月
內
將
審
核
結
果
回

復
申
訴
人
，
案
件
尚
未
結

案
者
，
將
持
續
追
蹤
。

回
復
與
追
蹤

院
所
就
審
查
標
準
、
抽
樣

方
式
或
其
他
審
查
相
關
問

題
，
向
分
會
提
出
申
訴
。

.  

申
訴
與
陳
情

彙
整
每
季
處
理
情
形
，
每
季

結
束
後
一
週
內
提
報
本
會
。

報
告

依
照
其
類
型
分
為
抽
樣
方
式
、
審
查

意
見
、
檔
案
分
析
、
其
他
等
類
別
。

呈
報
主
管
，
依
性
質
分
案
討
論
。

分
案
討
論

4
8
小
時
內
回
覆
申
訴

(陳
情

)

人
收
案
。

收
案

6
2

審
查
業
務
推
展
與
改
進

審
查
醫
師
端

專
業
審
查
是
就
院
所
申
報
項
目
與
病
歷
主
訴

症
狀
、
疾
病
史
的
關
聯
性
、
合
理
性
，
並
非

就
醫
療
技
術
、
治
療
效
果
判
斷
。

宣
導
審
查
醫
師
，
應
儘
量
註
明
核
刪
理
由
。

應
以
健
保
相
關
規
範
為
依
據
，
避
免
以
個
人

經
驗
為
審
查
標
準
。

院
所
端

強
化
宣
導
會
員
，
病
歷
應
清
晰
詳
實
完
整
。

送
審
資
料
應
按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規
定
，
提
供

完
整
且
可
辨
識
之
內
容
或
照
片
、
圖
示
。

病
歷
紀
載
應
足
以
證
明
該
處
置
或
用
藥
之
申

報
合
理
性
及
必
要
性
。

降
低
爭
審
案
件
數
量
對
策

6
3

總
額
管
理
與
執
行
績
效

–
院
所
違
規
概
況

–
違
規
宣
導
與
改
進

[參
照
書
面
報
告

P
.9

9
]

0
6

.4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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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所
違
規
概
況

違
規
家
次
、
金
額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特
約
及
管
理
辦
法
》
第

3
7
－

4
0
條
之
違
規
案
件
類
型
統

計
：

「
總
額
舉
發
」

共
計

5
家
次
；

違
規
總
點
數
為

1
,6

6
4

,8
5

3
點
。

「
非
總
額
舉
發
」

共
計

2
1

8
家
次
；

違
規
總
點
數
為

6
1

,7
8

0
,0

5
2
點
。

6
5

違
規
宣
導
與
改
進

轉
介
輔
導

違
規
解
聘

分
類
態
樣

分
類
態
樣

每
二

~
三
週
分
類
、
彙
整
院
所
違
規
態
樣
。

轉
介
輔
導

轉
知
違
規
會
員
所
屬
縣
市
醫
師
公
會
，
即
時
介
入
關
心
、
輔
導
。

違
規
解
聘

審
查
醫
師
、
委
員
遭
停
約
以
上
處
分
，
即
時
解
除
相
關
職
務
。

6
6

T
H

A
N

K
  

 Y
O

U
  

F
O

R
  

Y
O

U
R

  
 

A
T

T
E

N
T

IO
N

中
華
民
國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T
a

iw
a

n
   

M
e

d
ic

a
l 

  A
ss

o
c

ia
ti

o
n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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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年
度

西
醫
基
層
專
案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報
告

報
告
人
：
羅
浚
晅
副
秘
書
長

中
華
民
國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1
0

9
年

7
月

2
8
日

2

羅
浚
晅
醫
師


台
大
醫
學
士

/台
大
法
學
士


中
華
民
國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副
秘
書
長


新
北
市
醫
師
公
會
理
事


中
華
民
國
基
層
醫
療
協
會
理
事

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區
煤
礦
業
基
金
會
監
察
人


眾
律
國
際
法
律
事
務
所
醫
療
法
顧
問


衛
福
部
食
藥
署
指
示
藥
及
成
藥
諮
議
小
組
委
員

報
告
大
綱

壹
、

1
0

8
年
度
家
庭
醫
師
整
合
性
照
護
計
畫

貳
、

1
0

8
年
度
西
醫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參
、

1
0

8
年
度
強
化
基
層
照
護
能
力
「
開
放
表
別
」

肆
、

1
0

8
年
度
罕
見
疾
病
、
血
友
病
及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及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暨
其
衍
生
費
用

伍
、

1
0

8
年
度
新
增
醫
藥
分
業
地
區
所
增
加
之
藥
品
調
劑
費
用

陸
、
偏
鄉
地
區
基
層
診
所
產
婦
生
產
補
助
試
辦
計
畫

壹
、

1
0

8
年
度

家
庭
醫
師
整
合
性

照
護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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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
國
健
署
進
行
合
作
，

在
長
照

2
.0
扮
演
守
護
者
角
色

面
對

C
O

V
ID

-1
9
疫
情
，

協
助
病
患
回
歸
社
區
醫
療
的
重
要
角
色

「
厝
邊
好
醫
師
」
深
植
民
心
，

疫
情
期
間
，
成
為
民
眾
就
醫
首
選

家
庭
醫
師
將
持
續
攜
手
給
予
會
員

全
人
、
全
程
、
全
家
、
全
社
區
的
關
照
，

維
持
最
佳
醫
療
照
護
品
質
。

6

年
項
目

預
算
數

(百
萬
元

)

預
算
執
行
數

(百
萬
元

)

預
算
執
行
率

執
行
社
區
醫
療
群
數

診
所
數

醫
師
數

收
案
人
數

較
需
照
護
名
單
人
數

參
與
診
所
占
率

參
與
醫
師
占
率

交
付
名
單
收
案
在
較
需
照
護
群
占
率

1
0

4
-1

0
8
年
執
行
情
形

1
0

8
年

收
案
人
數

增
加

7
2

7
,4

0
6
名

(成
長
率

1
3

.3
3

%
)

7

年
度

較
需
照
護

名
單
數

(A
)

收
案
人
數

交
付
名
單
收
案
數
占

較
需
照
護
群
占
率

(B
/A

)

總
預
算
數

(億
)

點
值

交
付
名
單

收
案
數

(B
)

自
行
收
案

數
(C

)
合
計

(B
+

C
)

1
0

4
5

,1
5

8
,0

9
7

1
,9

9
0

,8
8

3
4

9
3

,7
6

3
2

,4
8

4
,6

4
6

3
8

.6
0

%
1

1
.8

0
.9

9

1
0

5
5

,5
1

0
,3

6
3

2
,1

2
7

,6
9

0
4

7
6

,0
6

7
2

,6
0

3
,7

5
7

3
8

.6
1

%
1

1
.8

0
.7

0

1
0

6
6

,1
4

4
,2

4
6

3
,0

5
2

,6
5

2
1

,0
8

1
,5

8
5

4
,1

3
4

,2
3

7
4

9
.6

8
%

1
5

.8
+

4
.5

0
.7

4

1
0

7
6

,1
0

1
,8

8
0

3
,3

5
9

,0
2

5
1

,3
7

1
,7

1
5

4
,7

3
0

,7
4

0
5

5
.0

5
%

2
8

.8
-4

.5
0

.7
9

1
0

8
6

,3
9

1
,9

6
2

4
,0

3
1

,8
6

2
1

,4
2

6
,2

8
4

5
,4

5
8

,1
4

6
6

2
.7

9
%

2
8

.8
0

.7
8

1
0

4
-1

0
8
年
績
效
獎
勵
金
點
值

8

年
度

較
需
照
護

名
單
數

(A
)

收
案
人
數

交
付
名
單
收
案
數
占

較
需
照
護
群
占
率

(B
/A

)

總
預
算
數

(億
)

點
值

交
付
名
單

收
案
數

(B
)

自
行
收
案

數
(C

)
合
計

(B
+

C
)

1
0

4
5

,1
5

8
,0

9
7

1
,9

9
0

,8
8

3
4

9
3

,7
6

3
2

,4
8

4
,6

4
6

3
8

.6
0

%
1

1
.8

0
.9

9

1
0

5
5

,5
1

0
,3

6
3

2
,1

2
7

,6
9

0
4

7
6

,0
6

7
2

,6
0

3
,7

5
7

3
8

.6
1

%
1

1
.8

0
.7

0

1
0

6
6

,1
4

4
,2

4
6

3
,0

5
2

,6
5

2
1

,0
8

1
,5

8
5

4
,1

3
4

,2
3

7
4

9
.6

8
%

1
5

.8
+

4
.5

0
.7

4

1
0

7
6

,1
0

1
,8

8
0

3
,3

5
9

,0
2

5
1

,3
7

1
,7

1
5

4
,7

3
0

,7
4

0
5

5
.0

5
%

2
8

.8
-4

.5
0

.7
9

1
0

8
6

,3
9

1
,9

6
2

4
,0

3
1

,8
6

2
1

,4
2

6
,2

8
4

5
,4

5
8

,1
4

6
6

2
.7

9
%

2
8

.8
0

.7
8

1
0

4
-1

0
8
年
績
效
獎
勵
金
點
值

1
0

8
年
全
區
一
般
服
務
平
均
浮
動
點
值
約

0
.9

6
元
，

而
本
計
畫
之
點
值
已
多
年
低
於

0
.8
元
，

對
於
本
計
畫
中
認
真
付
出
及
提
供
高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之
醫
師
無
疑
是
一
種
打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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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
度

分
區
電
話

抽
測
通
數

施
測
項
目

健
康
諮
詢

及
衛
教

對
會
員
健
康
狀
況

的
了
解
程
度

對
家
庭
醫

師
整
體
性

1
0

4
4

,4
4

0
9

9
.3

%
9

9
.4

%
9

9
.3

%

1
0

5
4

,1
7

2
9

9
.2

%
9

9
.2

%
9

9
.1

%

1
0

6
5

,2
7

2
9

9
.5

%
9

9
.5

%
9

9
.5

%

1
0

7
5

,3
9

8
9

9
.3

%
9

9
.4

%
9

9
.3

%

1
0

8
5

,9
6

4
9

9
.7

%
9

9
.6

%
9

9
.7

%

1
0

4
-1

0
8
年
會
員
滿
意
度
調
查
結
果

持
續
提
供
多
方

醫
療
服
務
，

成
功
扮
演

「
厝
邊
好
醫
師
」

的
角
色

貳
、

1
0

8
年
度

西
醫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1
1

為
醫
不
足
地
區
居
民
帶
來
適
切
的
醫
療
照

護
，
提
高
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方
便
性

巡
迴
醫
療
提
供
民
眾
初
級
醫

療
照
護
所
需

開
業
計
畫
提
供
持
續
性
且
穩
定

的
在
地
醫
療
服
務

西
醫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1
2

執
行
方
式
及
經
費
來
源

執
行

方
式

經
費

來
源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
鼓
勵
西
醫
基
層
醫
師
至
本
方
案
施
行
區
域
提
供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

1
0

8
年
度
以

2
2

5
,0

0
0
總
服
務
人
次
及

1
0

,0
0
0
總
診
次
為
目

標
。

獎
勵
開
業
服
務
計
畫
：
鼓
勵
西
醫
醫
師
至
本
方
案
施
行
區
域
開
業
，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本
方
案
經
費
自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
專
款
項

下
支
應
。

1
0

8
年
度
預
算
為

2
1

7
.1
百
萬
元
，
與
醫
院
總
額
同
項
專
款
相
互
流
用
。

本
年
度
新
增
「
南
迴

2
4
小
時
救
護
中
心
試
辦
計
畫
」

2
0

.1
百
萬
元
，
因
有
其

他
單
位
補
助
相
同
項
目
，
該
計
畫
預
算
不
予
執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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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位
登
記
執
業
醫
師
所
服
務
之
戶
籍
人
數
，
超
過

2
,6

0
0
人
之
鄉
鎮

(市
/區

)。

各
縣
市
衛
生
局
提
供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名
單
。

排
除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醫
療
給
付
效

益
提
昇
計
畫
」
之
鄉
鎮

(市
/區

)。

每
位
登
記
執
業
醫
師
所
服
務
之
戶
籍
人
數

低
於

2
,6

0
0
人
之
鄉
鎮

(市
/區

)，
其
巡
迴
點
僅
限
當
地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或
所
轄
分
區
業
務
組
認
定
者
。

施
行
區
域

分
為
醫
療
資
源
導
入

較
容
易
、
一
般
及
較
困
難

等
三
級
，
每
年
調
整
一
次
。1

3

項
目

\年
別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參
與
醫
師
數

1
5

0
1

3
9

1
3

8
1

5
9

1
6

4

參
與
護
理
人
員
數

2
9
0

3
0
1

2
9
9

2
8
1

3
1
6

參
與
藥
事
人
員
數

6
4

5
7

5
0

5
6

6
0

計
畫
數

(執
行
院
所
數

)
1

2
4

1
1

8
1
1

9
1

2
2

1
2

7

巡
迴
鄉
數

8
6

8
4

8
2

8
3

8
3

巡
迴
點
數

(村
數

)
2

9
5

2
8

1
2

7
3

2
7

4
2

8
2

•
1

0
8
年
巡
迴
鄉
鎮
數
與
近
兩
年
差
異
不
大
。

•
1

0
8
年
執
行
院
所
數
、
巡
迴
點
數
及
參
與
醫
師
數
皆
略
為
增
加

。

歷
年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統
計

1
4

1
0
8
年
各
分
區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統
計

項
目

\分
區
別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參
與
醫
師
數

2
3

7
2

8
8

0
8

1
8

參
與
護
理
人
員

數
2

7
8

5
3

1
6

7
2

4
3

7

參
與
藥
事
人
員

數
0

2
1

3
3

0
4

1
1

巡
迴
鄉
數

1
1

8
1

6
3

5
5

8

執
行
院
所
數

1
5

7
2

1
6

9
6

9

巡
迴
點
數

(村
數

)
3

6
1

6
4

5
1

5
0

1
2

2
3

•
南
區
同
以
往
為
巡
迴
鄉
數
、
執
行
院
所
數
、
巡
迴
點
數

最
多
的
一
區
。

1
5

巡
迴
醫
療
醫
師
科
別
分
布

科 別 \ 年 別

家 醫 科

內 科
外 科

小 兒 科

婦 產 科

急 診 醫 學 科

骨 科
耳 鼻 喉 科

皮 膚 科

神 經 外 科

泌 尿 科

精 神 科

神 經 內 科

復 健 科

放 射 腫 瘤 科

急 診 醫 學 科

消 化 外 科

麻 醉 科

老 人 醫 學 科

不 分 科

新 陳 代 謝 科

總 計

1
0

4
7

1
2

5
2

1
1

6
1

0
8

5
3

2
1

1
1

1
1

0
8

1
1

0
5

0
1

7
3

1
0

5
6

9
2

7
1

8
1

2
1

0
6

5
2

2
1

1
1

2
0

0
6

1
1

0
4

0
1

6
2

1
0

6
7

1
2

5
2

1
1

3
1

1
7

4
2

3
1

1
0

2
0

1
7

1
2

0
5

0
1

7
0

1
0

7
7

0
2

5
2

3
1

3
1

1
9

5
2

3
1

1
0

1
0

1
9

1
2

1
5

0
1

7
4

1
0

8
6

6
2

5
2

1
1

4
1

2
9

5
3

3
1

1
0

1
0

1
9

0
1

1
6

1
1

7
2

˙
部
分
醫
師
具
多
重
專
科
醫
師
資
格

•
近
年
皆
以
家
醫
科
為
最
多
，
內
科
及
外
科
次
之
。

•
1

0
8
年
第
一
次
新
增

1
名
具
新
陳
代
謝
科
資
格
醫
師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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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
迴
醫
療
民
眾
就
醫
年
齡
層
分
布

年
齡
層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人
數

占
率

人
數

占
率

人
數

占
率

人
數

占
率

人
數

占
率

0
-9

3
4

,0
2

7
6

.3
0

%
2

6
,5

2
8
 

5
.4

7
%

2
8

,8
7

6
 

5
.6

0
%

2
8

,3
7

9
 

5
.6

%
2

7
,9

7
3

5
.6

%
 

1
0

-1
9

6
4

,1
8

0
1

1
.9

0
%

5
1

,4
3

1
 

1
0

.6
0

%
5

1
,8

3
4
 

1
0

.1
0

%
4

9
,3

8
9
 

9
.7

%
4

6
,3

0
7
 

9
.2

%
 

2
0

-2
9

3
9

,0
2

1
7

.2
0

%
3

6
,8

1
4
 

7
.5

9
%

3
8

,7
3

3
 

7
.6

0
%

3
9

,3
1

6
 

7
.7

%
3

8
,1

2
6
 

7
.6

%
 

3
0

-3
9

5
2

,1
3

6
9

.7
0

%
4

7
,7

1
0
 

9
.8

3
%

4
9

,5
3

6
 

9
.7

0
%

4
8

,5
3

9
 

9
.5

%
4

6
,6

5
5
 

9
.3

%
 

4
0

-4
9

6
2

,5
9

5
1

1
.6

0
%

5
3

,4
0

5
 

1
1

.0
1

%
5

7
,6

3
2
 

1
1

.3
0

%
5

7
,9

3
2
 

1
1

.4
%

5
7

,6
7

7
 

1
1

.4
%

 

5
0

-5
9

7
4

,8
7

2
1

3
.9

0
%

6
9

,1
3

5
 

1
4

.2
5

%
7

4
,3

0
6
 

1
4

.5
0

%
7

4
,3

2
6
 

1
4

.6
%

7
3

,7
8

4
 

1
4

.6
%

6
0

-6
9

7
7

,8
8
6

1
4

.4
0
%

7
6

,6
7
9
 

1
5

.8
1
%

8
3

,2
9
3
 

1
6

.3
0
%

8
4

,4
0
9
 

1
6

.6
%

8
5

,4
3
2
 

1
7

.0
%

7
0

-7
9

8
7

,7
9
1

1
6

.3
0
%

7
3

,0
7
0
 

1
5

.0
6
%

7
3

,4
6
2
 

1
4

.4
0
%

7
1

,8
9
0
 

1
4

.1
%

7
0

,7
0
0
 

1
4

.0
%

8
0

-8
9

4
2

,7
2

4
7

.9
0

%
4

4
,4

4
1
 

9
.1

6
%

4
7

,4
0

0
 

9
.3

0
%

4
8

,5
6

9
 

9
.5

%
4

9
,4

0
3

9
.8

%

9
0
以
上

4
,8

6
5

0
.9

0
%

5
,9

2
9

 
1

.2
2

%
6

,5
7

7
 

1
.3

0
%

7
,1

7
5

 
1

.4
%

7
,8

2
5

 
1

.6
%

總
計

5
4

0
,0

9
7

1
0

0
%

4
8

5
,1

4
2
 

1
0

0
%

5
1
1

,6
4
9
 

1
0

0
%

 
5

0
9

,9
2
4
 

1
0

0
.0

%
 

5
0

3
,8

8
2

1
0

0
.0

%

2 1 3

•
6

0
歲
至

6
9
歲
就
醫
占
率

1
7

%
最
高
。

1
7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急
性
支
氣
管
炎

年
巡
迴
醫
療
就
醫
疾
病
別
排
名

背
痛

急
性
上
呼
吸
道
多

處
或
未
明
示
感
染

本
態
性

(原
發
性

)
高
血
壓

•
就
醫
疾
病
類
別
以
急
性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為
主
。

•
高
血
壓
、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等
次
之
，
應
與
當
地
民
眾
之
年
齡
層
較
高
有
關
。

占
率

1
3

.5
4

%
占
率

6
.8

9
%

占
率

3
.9

5
%

占
率

3
.7

1
%

占
率

3
.3

1
%

1
8

歷
年
巡
迴
醫
療
民
眾
利
用
統
計

項
目

\年
別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巡
迴
總
診
次

1
2

,6
5

8
1
1

,6
2

1
1
1

,8
7

5
1

2
,2

7
2

1
2

,5
9

8

巡
迴
總
人
次

2
1

4
,6

6
1

1
9

8
,7

6
0

2
1

6
,1

3
1

2
3

2
,1

4
6

2
3

6
,0

3
0

平
均
每
診
次
服
務
人
次

1
7

1
7

1
9

1
9

1
9

1
0
8
年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總
診
次
較

1
0

7
年
增
加

3
2
6
診
次
，
服
務
總
人
次
增
加

3
,8

8
4
人
次
，
表
示
增
加
診
次
同
時
也
帶
給
民
眾
更
多
看
診
便
利
性
，
讓
民
眾
能

有
更
多
機
會
接
受
醫
療
服
務
的
機
會
，
而
平
均
每
診
次
服
務
人
次
與
歷
年
相
較
仍

介
於

1
7
~

1
9
人
之
間
，
顯
示
本
方
案
之
實
施
，
仍
穩
定
提
供
當
地
民
眾
醫
療
需
求

1
9

項
目

\分
區
別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巡
迴
總
診
次

1
,6

2
7

7
4

9
1

,8
9

3
6

,7
6

8
5

5
0

1
,0

1
1

巡
迴
總
人
次

4
3

,7
5

5
1
1

,3
4

1
3

5
,8

3
8

1
1

9
,0

0
8

1
2

,5
1

2
1

3
,5

7
6

平
均
每
診
次
服
務
人
次

2
6

1
9

1
9

1
8

2
3

1
3

統
計

1
0

8
年
巡
迴
總
人
次
，

主
要

集
中

於
南

區
(5

0
%

)

及
台
北
區

(1
9

%
)。

1
9

% 5
%

1
5

%
5

0
%

5
%

6
%

南
區

台
北 中

區

高
屏

北
區

東
區

1
0
8
年
各
分
區
巡
迴
醫
療
民
眾
利
用
統
計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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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年
民
眾
到
達
巡
迴
醫
療
就
醫
地
點
所
花
時
程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區

1
0
分
鐘
以
內

8
8

.3
0

%
8

1
%

9
3

.5
0

%
9

1
.3

0
%

8
2

.4
0

%
8

5
.0

0
%

8
7

.0
0

%

1
1

~
3

0
分
鐘

1
0

.8
0

%
1

7
.0

0
%

6
.3

0
%

8
.6

0
%

1
7

.6
0

%
1

2
.5

0
%

1
2

.1
0

%

3
0
分
鐘

~
1
小
時

1
.0

0
%

1
.2

0
%

0
.2

0
%

0
.0

0
%

0
.0

0
%

2
.5

0
%

0
.8

0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1
0

0
%•

1
0
8
年
民
眾

1
0
分
鐘
內
可
到
達
就
醫
地
點
全
區
達

8
7

%
。

2
1

項
目
別

\分
區

臺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區

問
卷
數

4
0
5
份

1
7
1
份

5
4
5
份

1
,5

9
9
份

8
0
份

1
5
0
份

2
9
5
0
份

候
診
時
間
滿
意
度

1
0

0
.0

%
9

9
.4

%
9

8
.8

%
9

4
.1

%
9

7
.8

%
8

6
.0

%
9

6
.0

2
%

醫
療
效
果
滿
意
度

1
0

0
.0

%
9

7
.7

%
9

8
.4

%
9

2
.6

%
9

7
.3

%
8

1
.0

%
9

4
.5

0
%

醫
療
設
備
滿
意
度

9
9
.5

%
9
6
.5

%
9
7
.0

%
8
1
.7

%
9
6
.8

%
7
0
.0

%
9
0
.2

5
%

醫
師
服
務
態
度
滿
意
度

1
0

0
.0

%
9

8
.2

%
9

9
.4

%
9

6
.1

%
1

0
0

.0
%

9
0

.0
%

9
7

.2
8

%

語
言
溝
通
能
力
滿
意
度

1
0

0
.0

%
9

8
.8

%
9

9
.3

%
9

5
.6

%
9

8
.8

%
9

0
.0

%
9

7
.0

8
%

門
診
時
段
滿
意
度

9
9
.8

%
9
7
.1

%
9
8
.7

%
9
1
.9

%
9
8
.4

%
8
7
.0

%
9
5
.4

8
%

民
眾
看
病
方
便
性

9
9

.6
%

9
9

.4
%

9
9

.0
%

9
3

.6
%

9
9

.4
%

9
0

.0
%

9
6

.8
3

%

•
1

0
8
年
分
區
各
項
目
滿
意
度
皆
達
九
成
。

2
2

歷
年
巡
迴
醫
療
民
眾
滿
意
度
評
估
表

•
1
0
8
年
全
區
各
項
目
滿
意
度
皆
達

9
5

%
。

•
歷
年
全
區
平
均
滿
意
度
皆
達
九
成
。

2
3

歷
年
巡
迴
醫
療
費
用
申
報
統
計
表

項
目

\年
別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醫
療
費
用

(千
點

)
1

0
5

,7
7

5
9

1
,0

3
8

9
9

,0
7

0
1

0
5

,0
7

4
1

0
9

,6
2

8

平
均
每
診
次
點
數

8
,3

5
6

7
,8

3
4

8
,3

4
3

8
,5

6
2

8
,7

0
2

平
均
每
人
次
點
數

4
9

3
4

5
8

4
1

7
4

5
3

4
6

4

論
次
報
酬

(千
點

)
8

1
,9

7
2

7
5

,9
3

2
7

9
,5

6
9

8
2

,7
4

3
8

5
,1

4
5

診
察
費
加
成

(千
點

)
1

4
,3

9
7

1
6

,5
8

9
1

8
,2

8
9

2
0

,1
8

5
2

1
,9

9
9

•
1

0
8
年
度
以

1
0

6
年
全
年
平
均
診
察
費

3
1

3
點
加
計

3
成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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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年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目
標
達
成
統
計

項
目

/年
度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目
標
數

鄉
鎮
數

(個
)

8
8

8
6

8
4

8
5

8
3

巡
迴
總
服
務
人
次

2
2

5
,0

0
0

2
2

5
,0

0
0

2
2

5
,0

0
0

2
2

5
,0

0
0

2
2

5
,0

0
0

巡
迴
總
服
務
時
數

/診
次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執
行
數

鄉
鎮
數

(個
)

8
6

8
4

8
2

8
3

8
3

巡
迴
總
服
務
人
次

2
1

9
,6

2
6

2
0

0
,1

7
3

2
1

6
,1

3
1

2
3

2
,1

4
6

2
3

6
,0

3
0

巡
迴
總
服
務
時
數

/診
次

1
2

,8
3

6
1
1

,6
1

2
1
1

,8
7

5
1

2
,2

7
2

1
2

,5
9

8

目
標
達
成
率

鄉
鎮
數

9
7

.7
3

%
9

8
.0

0
%

9
7

.6
2

%
9

7
.6

4
%

1
0

0
%

巡
迴
總
服
務
人
次

9
7

.6
1

%
8

8
.9

7
%

9
6

.0
6

%
1

0
3

.1
8
%

1
0

4
.9

%

巡
迴
總
服
務
時
數

/診
次

1
2

8
.3

6
%

1
1

6
.1

2
%

1
1

8
.7

5
%

1
2

2
.7

2
%

1
2

5
.9

8
%

•
1

0
8
年
目
標
達
成
率
：
執
行
鄉
鎮
數
為

1
0

0
%
，
巡
迴
總
服
務
人
次
達

1
0

4
.6

%
，
巡
迴
總
服
務
診
次
達

1
2

5
.9

8
%
，
達
成
本
方
案
之
設
定
目

標
。

2
5

歷
年
獎
勵
開
業
服
務
計
畫
申
辦
與
服
務
情
形

暨
醫
療
費
用
申
報
概
況

項
目

\年
別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新
開
業
診
所
數

0
5

7
1

持
續
辦
理
開
業
計
畫
診
所
數

4
2

5
1
2

定
額
給
付

(千
點

)
1
0
,8

3
8

1
7
,0

0
1

3
8
,9

7
3

4
0
,6

0
7

申
報
件
數

(千
件

)
2
2
.4

2
3
.7

4
5
.8

5
3
.5

醫
療
費
用
點
數

(千
點

)
1
0
,8

3
8

1
0
,8

4
6

2
0
,8

0
9

2
4
,8

9
3

平
均
每
件
醫
療
費
用
點
數

4
7
4

4
5
8

4
5
4

4
6
5

•
1
0
5
年
無
參
與
方
案
新
開
業
獎
勵
之
基
層
診
所
。

•
1
0
8
年
申
請
開
業
診
所
為

1
家
，
總
計
共
有

1
3
家
開
業
診
所
。

2
6

醫
缺
地
區
診
所
點
值
保
障

及
例
假
日
診
察
費
加
成
費
用

項
目

\年
度

1
0

7
年

1
0

8
年

醫
缺
地
區
診
所
點
值
保
障

(點
值
補

助
差
額

)(
千
點

)
3

8
,8

8
8

2
5

,4
5

4
 

例
假
日
診
察
費
加
成
點
數

(千
點

)
1

5
,6

7
6

2
6

,8
3

3
 

總
計

5
4

,5
6

4
5

2
,2

8
7

1
0

7
年
起
方
案
新
增
支
用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四
項
所
訂
之

醫
療
資
源
缺
乏
地
區
條
件
施
行
地
區

之
診
所
醫
療
費
用
每
點
支
付
金
額
補

至
1
元
之
費
用
，
及
例
假
日
診
察
費

加
計

2
成
之
費
用
。

2
7

歷
年
方
案
預
算
及
執
行
情
形

項
目

/年
度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預
算
數

(百
萬
元

)
1

5
0

2
4

0
1

8
0

1
8

7
2

1
7

.1

執
行
數

(百
萬
元

)
1

2
3

1
7

5
1

2
7

1
8

7
1

9
7

預
算
執
行
率

8
1

.6
8

%
7

2
.8

3
%

7
0

.0
7

%
1

0
0

%
9

0
.7

%


1
0
8
年
新
增
「
南
迴

2
4
小
時
救
護
中
心
試
辦
計
畫
」

2
0
.1
百
萬
元
，
因
有
其
他
單

位
補
助
相
同
項
目
，
該
計
畫
預
算
不
予
執
行
，
爰

1
0
8
年
實
際
可
執
行
預
算
為

1
9
7
百
萬
元
。


1
0
8
年
西
醫
基
層
超
出
預
算
，
由
醫
院
總
額
同
項
專
款
支
應
約

1
.4
百
萬
元
，
預

算
執
行
率
約

1
0
0

.7
%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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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年
本
會
台
北
區
巡
迴
醫
療
實
地
訪
查
活
動

1
/3

李
政
鴻
醫
師

(王
維
昌
診
所

)

宜
蘭
縣
冬
山
鄉
武
淵
村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吳
柏
晏
醫
師
、
楊
義
江
醫

師
(安

東
診
所

)

新
北
市
雙
溪
區
牡
丹
市
民

活
動
中
心

巡
迴
醫
療

2
9

3
0

1
0

9
年
本
會
台
北
區
巡
迴
醫
療
實
地
訪
查
活
動

2
/3

設
置
明
顯
巡
迴
公
告

李
政
鴻
醫
師
看
診
實
況

王
維
昌
醫
師
分
享
宜
蘭

在
地
醫
療
經
驗

3
1

1
0

9
年
本
會
台
北
區
巡
迴
醫
療
實
地
訪
查
活
動

3
/3

●
李
政
鴻
醫
師
看
診
實
況

設
置
明
顯
巡
迴
公
告

吳
柏
晏
醫
師
看
診
實
況

訪
查
委
員
合
影

參
、

1
0

8
年
度

強
化
基
層
照
護
能
力

「
開
放
表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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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配
合
「
推
動
分
級
醫
療
、
落
實
雙
向
轉
診
」
政
策

擴
大

服
務

範
疇

開
放

原
則


「
可
壯
大
基
層
醫
療
」


「
後
續
可
在
基
層
院
所
繼
續
治

療
」


「
排
除
院
前
診
所
所
為
軍
備
競
賽

施
行
之
項
目
」


壯
大
基
層
照
護
能
力
，
因
應

高
齡
化
社
會
需
求
，
實
現
醫

療
社
區
化

強
化
基
層
照
護
能
力
「
開
放
表
別
」

(1
/8

)
3

4

E
X

1
.
流
行
性
感
冒

A
型
病
毒
抗

原
【

1
4

0
6

5
C
】

2
.
流
行
性
感
冒

B
型
病
毒
抗

原
【

1
4

0
6

6
C
】

3
.
超
音
波
心
臟
圖

(包
括
單

面
、
雙
面

) 

【
1

8
0

0
5

C
】

4
.
耳
石
復
位
術

【
5

4
0

4
4

C
】

E
X

:

1
.
脈
動
式
或
耳
垂
式
血
氧

飽
和
監
視
器
（
每
次
）

【
5

7
0

1
7

C
】

2
.
陰
道
式
超
音
波

【
1

9
0

1
3

C
】

E
X

:
1

.
C
型
肝
炎
病
毒
核
酸
基
因
檢
測
－
即
時

聚
合
酶
連
鎖
反
應
法
【

1
2

2
0

2
C
】

2
.

H
IV
病
毒
負
荷
量
檢
查
【

1
4

0
7

4
C
】

(1
-2
配
合
政
府
政
策
開
放

)

3
.  

 光
化
治
療

一
天
【

5
1

0
1

8
C
】

4
.  

 光
線
治
療

(包
括
太
陽
光
、
紫
外
線
、

紅
外
線

)一
天
【

5
1

0
1

9
C
】

(3
-4
配
合
照
護
罕
見
疾
病
患
者

)

1
0

6
年
開
放

2
5
項

1
0

7
年
開
放

9
項

1
0

8
年
開
放

1
1
項

強
化
基
層
照
護
能
力
「
開
放
表
別
」

(2
/8

)

1
0

6
-1

0
8
開
放
表
別
項
目

(共
4

5
項

) 
詳
細
執
行
情
形
及
項
目

請
見
書
面
報
告

P
.4

7
-P

.4
9

3
5

執
行
點
數

1
3

4
,1

8
7

,1
5

0
 

2
2

8
,1

6
9

,9
4

3
 

3
7

9
,8

6
7

,9
0

1
 

5
9

,4
7

7
,3

5
9

 

1
3

2
,2

8
1

,8
7

5
 

5
6

,5
0

0
,8

6
5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1

0
0

%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6
年
開
放

2
5
項

1
0

7
年
開
放

9
項

1
0

8
年
開
放

1
1
項

1
0

6
年
開
放
表
別
項
目
，
預
算
為

2
.5

億
，
於

1
0

8
年
已
超
出
原
預
算
金
額
。

1
0

6
年
執
行
率

:5
3

.7
%1
0

7
年
執
行
率

:6
3

.9
%

1
0

8
年
執
行
率

:7
9

.0
%

預
算

7
.2
億

預
算

4
.5
億

預
算

2
.5
億

1
0

6
-1

0
8
年
執
行
情
形
及
成
效
評
估

強
化
基
層
照
護
能
力
「
開
放
表
別
」

(3
/8

)
3

6
項
目

診
療
編
號

中
文
項
目
名
稱

醫
院
層
級
申
報
件
數
成
長
率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9
1

2
2

C
IN

T
A

C
T
副
甲
狀
腺
免
疫
分
析

1
1

.0
0

%
-4

4
.5

0
%

2
0

9
1

2
8

C
C

-胜
鏈
胰
島
素
免
疫
分
析

3
0

.7
0

%
-2

0
.4

0
%

3
1

2
0

4
8

C
運
鐵
蛋
白

1
5

.9
0

%
-4

0
.4

0
%

4
1

2
1

5
1

C
同
半
胱
胺
酸

(H
o

m
o

cy
st

e
in

e
)

2
2

.2
0

%
-1

2
.2

0
%

5
1

3
0

1
1

C
細
菌
藥
物
敏
感
性
試
驗
－

3
菌
種
以
上

-0
.5

0
%

-2
.9

0
%

6
1

7
0

0
6

C
支
氣
管
擴
張
劑
試
驗

-2
.1

0
%

1
9

.3
0

%

7
1

8
0

0
6

C
杜
卜
勒
氏
超
音
波
心
臟
圖

-0
.8

0
%

-4
.3

0
%

8
4

7
0

4
3

C
上
消
化
道
內
視
鏡
止
血
法

(任
何
方
法

)
-2

.0
0

%
1

0
.4

0
%

9
5

4
0

4
4

C
耳
石
復
位
術

1
8

.0
0

%
-1

.4
0

%

1
0

6
4

0
8

9
C

腱
、
韌
帶
皮
下
切
斷
手
術

-8
9

.9
0

%
-2

2
.5

0
%

1
1

8
6

4
0

2
C

網
膜
透
熱
或
冷
凍
法
再
附
著
術

4
5

.6
0

%
-1

4
.8

0
%

1
2

8
7

0
3

1
C

下
眼
瞼
攣
縮
併
角
膜
暴
露
矯
正
術

-3
.0

0
%

-1
5

.6
0

%

1
3

1
2

0
8

6
C

人
類
白
血
球
抗
原

－
H

L
A

-B
2

7
-0

.8
0

%
-0

.2
0

%

1
4

6
2

0
4

6
C

局
部
皮
瓣

(1
-2
公
分

)
7

.0
0

%
-1

2
.8

0
%

1
5

6
2

0
4

7
C

局
部
皮
瓣

(2
公
分
以
上

)
-5

.6
0

%
-1

0
.7

0
%

1
6

0
9

1
2

9
C

維
生
素

B
1

2
免
疫
分
析

-3
5

.5
0

%
9

2
.5

0
%

1
7

1
2

0
7

3
C

淋
巴
球
表
面
標
記

-感
染
性
疾
病
檢
驗

-5
4

.9
0

%
1

4
2

.7
0

%

1
8

1
2

2
0

2
C

C
型
肝
炎
病
毒
核
酸
基
因
檢
測
－
即
時
聚
合
酶
連
鎖
反
應
法

-2
7

.8
0

%
1

5
6

.0
0

%

1
9

1
4

0
7

4
C

H
IV
病
毒
負
荷
量
檢
查

-5
5

.6
0

%
1

4
1

.6
0

%

2
0

1
8

0
0

7
C

杜
卜
勒
氏
彩
色
心
臟
血
流
圖

-3
6

.9
0

%
7

6
.4

0
%

2
1

1
8

0
1

9
C

攜
帶
式
心
電
圖
記
錄
檢
查

-3
1

.6
0

%
5

7
.6

0
%

2
2

2
0

0
1

3
C

頸
動
脈
超
音
波
檢
查

-2
7

.9
0

%
5

2
.2

0
%

2
3

2
2

0
1

7
C

平
衡
檢
查

-2
8

.3
0

%
5

8
.0

0
%

2
4

5
1

0
1

8
C

光
化
治
療

一
天

-6
5

.6
0

%
1

8
2

.8
0

%

2
5

5
1

0
1

9
C

光
線
治
療

(包
括
太
陽
光
、
紫
外
線
、
紅
外
線

)一
天

-4
8

.1
0

%
1

2
7

.7
0

%

強
化
基
層
照
護
能
力
「
開
放
表
別
」

(4
/8

)

基
層
開
放
後
，

醫
院
申
報
案
件

數
，

較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

1
0

7
年
有

1
8
項
；

1
0

8
年
有

1
3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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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
同
一
病
患
於
基
層
執
行
後

6
0
天
內
再
至
醫
院
執
行
比
例

●
比
較

1
0

6
-1

0
7
年
，

1
9
個
呈
現
下
降
；
比
較

1
0

7
-1

0
8
年
，

2
5
個
呈
現
下

降
。

項
目

診
療
編
號

中
文
項
目
名
稱

該
年
同
一
病
患
於
基
層
執

行
後

6
0
天
內
再
至
醫
院
執

行
比
例
變
化
趨
勢

1
0

6
-1

0
7
年

1
0

7
-1

0
8
年

1
0

9
1

1
1

C
甲
狀
腺
球
蛋
白

(E
IA

/L
IA

)




2
0

9
1

2
2

C
IN

TA
C

T
副
甲
狀
腺
免
疫
分
析




3
1

2
0

2
0

C
肺
炎
黴
漿
菌
抗
體
試
驗




4
1

2
0

4
8

C
運
鐵
蛋
白




5
1

2
0

7
8

C
C

A
-1

5
3
腫
瘤
標
記

(E
IA

/L
IA
法

)
—



6
1

2
0

7
9

C
C

A
-1

9
9
腫
瘤
標
記

(E
IA

/L
IA
法

)




7
1

2
1

5
1

C
同
半
胱
胺
酸

(H
o

m
o

cy
st

e
in

e
)

—


8
1

3
0

0
8

C

細
菌
培
養
鑑
定
檢
查
（
包
括
一
般
細
菌
、

真
菌
、
原
蟲
等
為
對
象
的
培
養
鑑
定
，
抗

酸
菌
除
外
）
，
對
同
一
檢
體
合
併
實
施
一

般
培
養
及
厭
氧
性
培
養
時
加
算




9
1

3
0

0
9

C
細
菌
藥
物
敏
感
性
試
驗
－

1
菌
種
以
上




1
0

1
3

0
1

0
C

細
菌
藥
物
敏
感
性
試
驗
－

2
菌
種
以
上




1
1

1
4

0
6

5
C

流
行
性
感
冒

A
型
病
毒
抗
原

—


1
2

1
4

0
6

6
C

流
行
性
感
冒

B
型
病
毒
抗
原

—


1
3

1
7

0
0

4
C

標
準
肺
量
測
定

(包
括

F
R

C
測
定

)


—
1

4
1

7
0

0
6

C
支
氣
管
擴
張
劑
試
驗




1
5

1
8

0
0

5
C

超
音
波
心
臟
圖

(包
括
單
面
、
雙
面

)




項
目

診
療
編
號

中
文
項
目
名
稱

該
年
同
一
病
患
於
基
層
執

行
後

6
0
天
內
再
至
醫
院
執

行
比
例
變
化
趨
勢

1
0

6
-1

0
7
年

1
0

7
-1

0
8
年

1
6

1
8

0
0

6
C

杜
卜
勒
氏
超
音
波
心
臟
圖




1
7

6
4

0
8

9
C

腱
、
韌
帶
皮
下
切
斷
手
術


—

1
8

0
9

1
1

3
C

皮
質
素
免
疫
分
析




1
9

1
2

0
8

6
C

人
類
白
血
球
抗
原

－
H

L
A

-B
2

7




2
0

1
2

1
2

1
C

甲
促
素
結
合
體
抗
體


—

2
1

5
7

0
1

7
C

脈
動
式
或
耳
垂
式
血
氧
飽
和
監
視
器

（
每
次
）

—


2
2

0
9

0
9

9
C

心
肌
旋
轉
蛋
白
Ｉ




2
3

1
9

0
1

3
C

陰
道
式
超
音
波




2
4

0
9

1
2

9
C

維
生
素

B
1

2
免
疫
分
析




2
5

1
2

2
0

2
C

C
型
肝
炎
病
毒
核
酸
基
因
檢
測
－
即
時
聚
合
酶

連
鎖
反
應
法




2
6

1
8

0
0

7
C

杜
卜
勒
氏
彩
色
心
臟
血
流
圖




2
7

1
8

0
1

9
C

攜
帶
式
心
電
圖
記
錄
檢
查




2
8

2
0

0
1

3
C

頸
動
脈
超
音
波
檢
查


—

2
9

2
2

0
1

7
C

平
衡
檢
查




3
0

5
1

0
1

9
C

光
線
治
療

(包
括
太
陽
光
、
紫
外
線
、
紅
外
線

)
一
天




該
項
自

1
0

6
-1

0
8
年
重
複
執
行
比
率
逐
年
下
降
，
分
別
為

3
0

%
、

2
4

%
、

1
6

%

強
化
基
層
照
護
能
力
「
開
放
表
別
」

(5
/8

)

該
項
自

1
0

6
-1

0
8
年
重

複
執
行
比
率
逐
年
下

降
，
分
別
為

6
%
、

4
%
、

3
%

3
8

年
度

項
目
數

專
款
費
用

一
般
服
務
費
用

醫
療
費
用

F
=

A
+

B
+

C
+

D
+

E

一
般
服
務
費
用

支
應
費
用

G
=

F
-A

開
放
表
別
項
目
費
用

A
診
察
費

B
診
療
費

C
藥
費 D

藥
事
服
務
費

E

1
0

6
年

2
5
項

1
3

6
,7

3
9

,4
9

8
1

1
3

,1
4

8
,2

8
9

1
4

,6
7

1
,0

4
0

1
5

,2
3

8
,7

3
6

5
,4

9
6

,9
4

0
2

8
5

,2
9

4
,5

0
3

1
4

8
,5

5
5

,0
0

5

1
0

7
年

3
4
項

2
8

8
,3

7
1

,4
3

7
2

2
2

,6
7

9
,9

4
3

6
3

,9
6

8
,8

4
9

2
8

,1
0

4
,0

2
0

1
0

,2
8

8
,3

5
8

6
1

3
,4

1
2

,6
0

7
3

2
5

,0
4

1
,1

7
0

1
0

8
年

4
5
項

5
7

0
,1

5
9

,7
7

5
4

2
2

,8
6

9
,3

0
0

1
1

6
,6

9
3

,3
8

1
5

3
,0

3
0

,1
4

0
1

9
,9

3
4

,7
8

6
1

,1
8

3
,2

5
7

,6
3

8
6

1
3

,0
9

7
,8

6
3

開
放
表
別
項
目
衍
生
之
其
他
費
用
，
如

:1
0

8
年
達

6
1

3
.1
百
萬
點
，

未
編
列
預
算
，
仍
由
一
般
服
務
費
用
支
應
。

強
化
基
層
照
護
能
力
「
開
放
表
別
」

(6
/8

)

3
9

以
民
眾
需
求
為
導
向

優
先
列
入
開
放
項
目


減
少
民
眾
至
醫
院
就
醫
壅
塞
醫
院
急
診

及
門
診
等
候
時
間
：
流
行
性
感
冒

A
型
病

毒
抗
原
、
流
行
性
感
冒

B
型
病
毒
抗
原
、
開
放

超
音
波
心
臟
圖
、
杜
卜
勒
式
超
音
波
心
臟

圖
。


提
升
婦
女
檢
查
品
質
：
陰
道
式
超
音
波
。


照
顧
罕
見
疾
病
之
乾
癬
患
者
：
光
線
治
療

(包
括
太
陽
光
、
紫
外
線
、
紅
外
線

)一
天

、
光
化
治
療

一
天
。

加
強
管
理


定
期
的
監
測

(如
：
每
三
個
月
提
會
報

告
) 
。


滾
動
式
檢
討
增
刪
修
訂
其
內
容
。


訂
有
「
除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外
，
基
層
院
所
限
由

專
任
醫
師
開
立
處
方
及
執
行
始
可
申
報
」
規

定
。


限
制
「
專
科
醫
師
」
、
「
適
應
症
」
等
規
定
。


授
權
由
六
分
區
因
地
制
宜
訂
定
審
查
標
準

加
強
管
控
，
減
少
不
適
當
的
處
置
。

檢 討 與 改 善

強
化
基
層
照
護
能
力
「
開
放
表
別
」

(7
/8

)
4

0
強
化
基
層
照
護
能
力
「
開
放
表
別
」

(8
/8

)

1
.

醫
院
層
級
部
分
「
申
報
案

件
」
項
目
下
降
。

2
.

「
同
一
病
患
於
基
層
執
行
後

6
0
天
內
，
再
至
醫
院
執
行
比

例
」
下
降
。

助
於
疏
緩
醫
院
壅
塞

持
續
配
合
衛
生
福
利
部
推

動
分
級
醫
療
制
度
，

持
供
民
眾
持
續
性
、
週
全

性
的
醫
療
照
護
。

未
來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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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1
0

8
年
度

罕
見
疾
病
、
血
友
病
及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及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暨
其
衍
生
費
用

4
2

1
0

4
年

9
4
年

1
0

6
年

1
0

8
年

配
合
「
人
類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傳
染
防

治
及
感
染
者
權
益
保
障
條
例
」
修
正

推
動
分
級
醫
療
，
擴
大
服
務
量
能

醫
院
專
款


罕
見
疾
病
及
血
友
病

藥
費

(新
增

)

醫
院
專
款


罕
見
疾
病
及
血
友
病

藥
費

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新
增

)

醫
院
專
款


罕
見
疾
病
及
血
友
病

藥
費

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新
增

)

醫
院
專
款

西
醫
基
層
專

款
(新

增
)


罕
見
疾
病
及
血
友
病
藥
費

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計
畫
目
的

罕
見
疾
病
、
血
友
病
及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及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暨
其
衍
生
費
用

(1
/4

)

4
3


新
增
該
項
專
款
費
用

(1
1

0
百
萬
元

)。


得
與
醫
院
總
額
同
項
專

款
相
互
流
用
，
不
足
部

分
由
其
他
預
算
支
應
。

罕
見
疾
病
、
血
友
病
及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及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罕
見
疾
病
、
血
友
病
及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及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及
其
衍
生
費
用

經
費
來
源


新
增
該
項
專
款
費
用

(1
1
百
萬
元

)。


衍
生
費
用
於
預
算
額
度
內
，

依
各
分
區
實
際
執
行
併
入
各

分
區
一
般
服
務
費
用
結
算
。

罕
見
疾
病
、
血
友
病
及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及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暨
其
衍
生
費
用

(2
/4

)
4

4

項
目

藥
費
及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藥
費
及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其
衍
生
費
用

全
年
預
算
數

(百
萬
元

)
1

1
0

.0
1

1
.0

執
行
數

(百
萬
元

)
1

.4
1

.5
6

預
算
執
行
率

(％
)

1
.3

%
1

4
.2

%

1
0

8
年
執
行
情
形
及
成
效
評
估

目
前
西
醫
基
層
照
護
人
數
甚

少
，
或
許
因
其
發
現
及
治
療

大
都
先
由
醫
院
確
診
並
予
以

照
護
，
具
有
相
當
信
任
關

係
。

罕
見
疾
病
、
血
友
病
及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及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暨
其
衍
生
費
用

(3
/4

)

136



4
5

未
來
展
望


建
議
未
來
醫
院
針
對
已
穩
定
民
眾
，
可
由
基
層

醫
師
持
續
照
並
轉
至
西
醫
基
層
，
減
少
民
眾
往

返
醫
院
的
時
間
與
金
錢
，
落
實
社
區
醫
療
服

務
。

罕
見
疾
病
、
血
友
病
及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治

療
藥
費
及
罕
見
疾
病
特
材
暨
其
衍
生
費
用

(4
/4

)

伍
、

1
0

8
年
度

新
增
醫
藥
分
業
地
區
所

增
加
之
藥
品
調
劑
費
用

4
7


計
畫
目
的

•
基
層
總
額

年
月
開
辦
時
，
當
時
衛
生
署
公
告
新
增

醫
藥
分
業
增
刪
頻
繁
。

•
配
合
醫
藥
分
業
政
策
，
費
協
會

年
公
告
規
定
「
協

定
醫
療
給
付
費
用
總
額
後
，
本
保
險
機
關
依
法
公
告
新

增
實
施
醫
藥
分
業
地
區
，
因
處
方
交
付
特
約
藥
局
調
劑

所
增
的
費
用
，
不
包
含
於
本
總
額
範
圍
內
」
辦
理
。

新
增
醫
藥
分
業
地
區
所
增
加
之
藥
品
調
劑
費
用

(1
/3

)
4

8

1
0

6
年
以
前
，
均
由
其
他
預
算

「
其
他
預
期
政
策
及
調
節
非
預
期

風
險
所
需
經
費
」
項
目
支
應

-由
健
保
署
逕
行
動
支
，
依
當
季
各
分
區
實
際
支

用
狀
況
，
併
入
西
醫
基
層
總
額
各
區
一
般
服
務

結
算
。

1
0

7
-1

0
8
年

西
醫
基
層
專
款
項
目
支
應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6
年

經
費
來
源

新
增
醫
藥
分
業
地
區
所
增
加
之
藥
品
調
劑
費
用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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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分
區

/年
度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占
率

台
北

1
,8

4
8

,7
0

8
1

,8
4

8
,7

0
8

1
,8

4
8

,7
0

8
1

,8
4

8
,7

0
8

1
,8

4
8

,7
0

8
 

1
.0

4
%

北
區

1
4

,8
1

3
,5

0
6

1
4

,8
1

3
,5

0
6

1
4

,8
1

3
,5

0
6

1
4

,8
1

3
,5

0
6

1
4

,8
1

3
,5

0
6

 
8

.3
4

%

中
區

8
,3

5
6

,4
3

6
8

,3
5

6
,4

3
6

8
,3

5
6

,4
3

6
8

,3
5

6
,4

3
6

8
,3

5
6

,4
3

6
 

4
.7

1
%

南
區

4
3

,2
5

4
,2

6
0

4
3

,2
5

4
,2

6
0

4
3

,2
5

4
,2

6
0

4
3

,2
5

4
,2

6
0

4
3

,2
5

4
,2

6
0

 
2

4
.3

7
%

高
屏

3
4

,1
7

0
,9

6
2

3
4

,1
7

0
,9

6
2

3
4

,1
7

0
,9

6
2

3
4

,1
7

0
,9

6
2

3
4

,1
7

0
,9

6
2

 
1

9
.2

5
%

東
區

7
5

,0
7

0
,0

1
9

7
5

,0
7

0
,0

1
9

7
5

,0
7

0
,0

1
9

7
5

,0
7

0
,0

1
9

7
5

,0
7

0
,0

1
9

 
4

2
.2

9
%

全
區

1
7

7
,5

1
3

,8
9

1
1

7
7

,5
1

3
,8

9
1

1
7

7
,5

1
3

,8
9

1
1

7
7

,5
1

3
,8

9
1

1
7

7
,5

1
3

,8
9

1
 

總
預
算

1
7

8
,0

0
0

,0
0

0
1

7
8

,0
0

0
,0

0
0

1
7

8
,0

0
0

,0
0

0
1

7
8

,0
0

0
,0

0
0

1
7

8
,0

0
0

,0
0

0

執
行
率

9
9

.7
%

9
9

.7
%

9
9

.7
%

9
9

.7
%

9
9

.7
%

無
新
增
地
區
，
故

1
0

4
-1

0
8
年
各
區

費
用
均
相
同

整
體
執
行
率
為

9
9

.7
%
；
各
區
費

用
執
行
占
率
，

東
區
較
高

4
2

.2
9

%
，

最
低
為
台
北
區

1
.0

4
%
，
顯
見
政

策
推
動
與
地
區

資
源
的
差
異

1 2

1
0

4
-1

0
8
年
執
行
情
形
及
成
效
評
估

新
增
醫
藥
分
業
地
區
所
增
加
之
藥
品
調
劑
費
用

(3
/3

)

陸
、

1
0

9
年
度

偏
鄉
地
區
基
層
診
所
產

婦
生
產
補
助
試
辦
計
畫

5
1

本
計
畫
為

1
0

9
年

度
新
增

1
0

9
年
全
年
預
算

為
5

0
 百

萬
元

西
醫
基
層
醫
療

給
付
費
用
總
額

專
款
項
目

方
案
於

1
0

9
年

5
月

2
7
日
由
健
保
署
正

式
公
告

偏
鄉
地
區
基
層
診
所
產
婦
生
產
補
助
試
辦
計
畫

5
2

•
獎
勵
於
偏
鄉
提
供
生
產
服
務
之
基
層
診
所
婦
產
科
專
科
醫
師
，
持
續

留
在
執
業
診
所
提
供
生
產
服
務
，
提
供
偏
鄉
產
婦
更
完
善
、
安
心
的

生
產
環
境

•
施
行
區
域
分
為
三
級
，
於
各
級
區
域
提
供
每
例
生
產
案
件
補
助

•
施
行
區
域
內
未
有
提
供
生
產
服
務
之
第
一
家
新
開
業
且
提
供
生
產
服

務
之
基
層
診
所
，
提
供
每
例
生
產
補
助
點
數
加
成

5
0

%

•
方
案
於

1
0

9
年

5
月
底
甫
公
告
，
截
至

7
月

3
日
止
，
已
知
有

4
家
診
所

申
請
參
加
，
包
含
北
區

1
家
、
中
區

1
家
及
南
區

2
家
診
所

•
協
請
各
縣
市
醫
師
公
會
協
助
通
知
會
員
踴
躍
參
加
方
案
，
期
許
未
來

能
有
更
多
診
所
申
請
參
加
方
案

計
畫

目
的

補
助

方
式

執
行

情
形

偏
鄉
地
區
基
層
診
所
產
婦
生
產
補
助
試
辦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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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牙醫門診總額(含一般服務、

專案計畫) 

  



 

 

 

 

 

 
  



1
0

8
年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一

般
服

務
執

行
成

果
評
核

報
告

報
告

人
：
吳

廸

中
華

民
國

牙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牙
醫

門
診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執
行
會

副
主

委
、

感
染
管
制

小
組

召
集
人

2
0

2
0

/0
7

/2
9

 -
1

牙
醫

界
最

基
本

的
宗

旨

照
顧

全
民

口
腔

健
康

為
出

發
點

作
為

社
會

服
務

之
價

值
與

初
衷

2
0

2
0

/0
7

/2
9

 -
2

目
標

維
護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與
安

全

保
存

自
然

牙
邁

向
8
02

0政
策

2
0

2
0

/0
7

/2
9

 -
3

大
綱

壹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之
推

動
與

未
來

規
劃

一
、

必
要

項
目

二
、

自
選

項
目

貳
、

一
般

服
務

執
行

績
效

一
、

委
員

評
論

意
見

與
期

許

二
、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三
、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之
確

保
與

提
升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五
、

總
額

之
管

理
與

執
行

績
效

參
、

結
論

2
0

2
0

/0
7

/2
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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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推

動
未

來
規

劃

一
、

必
要

項
目

(
一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之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二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二
、

自
選

項
目

(
一

)
「

1
8
0
天

內
重

複
執

行
全

口
牙

結
石

清
除

( 含
跨

院
) 件

數
比

率
」

下
降

2
0

2
0

/0
7

/2
9

 -
5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1
. 績

效
指

標
現

況

•
績

效
指

標
：

院
所

感
染

管
制
申

報
率

•
定

義
( 分

子
/ 分

母
)

=
申

報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診

察
費
的

院
所

數
/ 申

報
總

院
所

數

=
 9

5
.5

4
%

•
績

效
指

標
目

標
值

：
最

近
3
年

全
國

平
均

值
*

(1
-1

0
%

)

=
8

3
.7

2
%

•
績

效
指

標
>
績

效
指

標
目

標
值
：

9
5

.5
4
%

>
8

3
.7

2
%

必
要

項
目

2
0

2
0

/0
7

/2
9

 -
6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2
. 本

會
近

十
年

努
力

的
方

向

•
9

2
年

S
A

R
S
起

，
為

因
應

日
趨

變
化

的
各

類
高

傳
染

力
病

源
及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安
全

，
訂

定
「

牙
醫

門
診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實
施

方
案

」
，

持
續

以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診

察
費

，
作

為
鼓

勵
院

所
提

升
感

染
管

制
要

求
，

並
藉

由
感

染
管

制
訪

查
確

實
執

行
，

定
期

檢
討

「
感

染
管

制
S

O
P
作

業
細

則
及

考
評

表
」

。

•
1

0
2
年

研
擬

提
高

感
染

管
制

作
業

標
準

，
參

考
美

國
疾

病
管

制

局
之

標
準

，
而

台
灣

疾
病

管
制

署
1

0
4
年

訂
定

感
染

管
制

內
容

則
參

考
本

會
方

案
，

較
衛

生
局

督
導

考
核

項
目

更
為

嚴
謹

周
全

。

2
0

2
0

/0
7

/2
9

 -
7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1

0
3
年

與
健

保
署

各
分

區
業

務
組

辦
理

感
染

管
制

訪
視

共
識

營
，

各
分

區
辦

理
如

何
提

升
感

染
管

制
作

業
程

序
講

習
課

程
；

非
醫

療
機

構
（

包
括

矯
正

機
關

、
巡

迴
點

及
醫

療
站

）
如

依
感

染
管

制
S

O
P
作

業
細

則
臨

床
指

引
執

行
並

符
合

附
表

3
.1

.1
考

評
，

比

照
醫

療
機

構
申

報
感

染
管

制
門

診
診

察
費

。

•
1

0
4
年

將
「

符
合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院
所

」
列

入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核

發
條

件
( 即

未
申

報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診

察
費

院
所

不
予

核
發

品
保

款
) 。

2
0

2
0

/0
7

/2
9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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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1

0
5
年

修
訂

牙
醫

院
所

感
染

管
制

S
O

P
作

業
考

評
，

未
申

報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院
所

抽
查

由
2

%
提

高
為

4
%

，
未

曾
訪

查
院

所
優

先

辦
理

；
訪

查
評

估
不

合
格

( 任
一

項
目

為
D

) 特
約

院
所

，
停

止
給

付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牙

科
門

診
診

察
費

，
申

請
複

查
時

間
三

個
月

縮
短

為
一

個
月

。

編
製

「
牙

科
院

所
感

染
管

制
措

施
指

引
作

業
手

冊
」

9
0

0
0
份

。

•
1

0
7
年

依
疾

病
管

制
署

之
感

染
管
制

內
容

修
訂

，
新

增
：

1
. 遵

守
手

部
衛

生
五

時
機

。

2
. 修

訂
牙

科
器

械
消

毒
及

滅
菌

原
則

。

3
. 要

求
A
級

院
所

應
有

7
0

%
工

作
人

員
，

每
年

參
加

1
小

時
感

管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

2
0

2
0

/0
7

/2
9

 -
9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1

0
8
年

醫
療

院
所

申
報

率

項
目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總
院

所
數

2
7

4
6

8
9

8
1

3
8

1
8

4
6

1
0

6
8

1
4

0
7

0
7

9

感
管

院
所

數
2

5
5

2
8

7
9

1
,3

4
3

8
4

0
1

0
3

6
1

4
0

6
7

6
6

申
報

率
9

2
.9

4
%

9
7

.8
8

%
9

7
.2

5
%

9
9

.2
9

%
9

7
.0

0
%

1
0

0
.0

0
%

9
5

.5
8

%

2
0

2
0

/0
7

/2
9

 -
1

0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有

申
報

感
染

管
制

院
所

項
目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訪
查

院
所

數
9

8
2

7
5

7
3

6
4

9
1

2
2

7
9

合
格

家
數

9
6

2
4

5
2

3
5

4
7

1
1

2
6

5

不
合

格
家

數
2

3
5

1
2

1
1

4

初
評

合
格

率
9

7
.9

6
%

8
8

.8
9

%
9

1
.2

3
%

9
7

.0
2

%
9

5
.9

2
%

9
1

.6
7

%
9

4
.9

8
%

申
請
複
查
通
過

2
3

5
1

1
1

1
3

整
體

合
格

率
1

0
0

.0
0
%

1
0

0
.0

0
%

1
0

0
.0

0
%

1
0

0
.0

0
%

9
7

.9
6

%
1

0
0

.0
0
%

9
9

.6
4

%

註
：

高
屏
區

1家
已
於

10
8.

11
.
28
歇

業
，
故
未

申
請
複
查

。

2
0

2
0

/0
7

/2
9

 -
1
1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未

申
報

感
染

管
制

院
所

項
目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訪
查

院
所

數
9

2
3

1
5

1
5

2
5

5

合
格

家
數

8
2

0
1

5
9

2
4

5

不
合

格
家

數
1

3
0

0
6

0
1

0

初
評

合
格

率
8

8
.8

9
%

8
6

.9
6

%
1

0
0

.0
%

1
0

0
.0

%
6

0
.0

0
%

1
0

0
.0

%
8

1
.8

2
%

申
請
複
查
通
過

1
2

0
0

5
0

8

整
體

合
格

率
1

0
0

.0
%

9
5

.6
5

%
1

0
0

.0
%

1
0

0
.0

%
9

9
.3

3
%

1
0

0
.0

%
9

6
.3

6
%

2
0

2
0

/0
7

/2
9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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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歷

年
感

染
管

制
執

行
情

形

6
0

.4
%

6
5

.0
%

6
8

.3
%

7
1

.1
%

7
2

.4
%

7
3

.4
%

7
6

.0
%

8
6

.4
%

9
0

.4
%

9
1

.5
%

9
2

.0
%

9
5

.6
%

9
6

.1
%

9
2

.6
%

9
5

.8
%

9
7

.6
%

9
4

.9
%

9
6

.2
%

9
6

.1
%

9
4

.1
%

9
3

.4
%

9
5

.7
%

9
6

.1
%

9
9

.6
%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1
2

0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1
0

0
%

9
7

9
8

9
9

1
0
0

1
0
1

1
0
2

1
0
3

1
0
4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申
報

率
查

核
合

格
率

年

2
0

2
0

/0
7

/2
9

 -
1

3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3
. 

1
0

8
、

1
0

9
年

全
面

提
升

感
染

管
制
執

行
情

形
及

管
理

機
制

•
訪

查
評

估
處

理
原

則

「
A

. 硬
體

設
備

方
面

」
之

第
1
、

2
、

4
項

目
及

「
B

. 軟
體

方
面

」
之

第
1
、

2
、

6
、

1
0
項

目
任

一
項

不
合

格
者

，
視

情
節

輔
導

改
善

及
核

扣
該

月
申

報
感

染
管

制
門

診
診

察
費

與
一

般
門

診
診

察
費

之
差

額
。

其
餘

各
項

目
任

一
項

不
合

格
者

，
則

核
扣

該
月

申
報

感
染

管
制

門
診

診
察

費
與

一
般

門
診

診
察

費
之

差
額

，
並

追
扣

至
1

0
9
年

4
月

1
日

。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療
費

用
申

報
與

核
付

及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辦

法
規

定
辦

理
，

最
長

可
追

溯
2
年

。

•
提

高
抽

查
比

例

未
申

報
感

染
管

制
門

診
診

察
費

院
所

全
面

抽
查

。

申
報

感
染

管
制

門
診

診
察

費
之

院
所

，
抽

查
比

例
由

4
%

提
升

為
6

%
～

8
%

，
未

訪
查

之
院

所
優

先
辦

理
。

2
0

2
0

/0
7

/2
9

 -
1

4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訪

查
不

合
格

處
理

加
強

專
業

輔
導

，
並

需
每

年
進

修
至

少
2
個

感
染

管
制

學
分

。

自
發

文
日

次
月

起
不

得
申

報
感

染
管

制
門

診
診

察
費

，
自

發
文

日
一

個
月

後
複

查
，

不
合

格
者

持
續

複
查

至
通

過
，

通
過

後
須

於
次

月
起

二
個

月
後

，
始

得
再

申
報

感
染

管
制

門
診

診
察

費
。

經
通

知
限

期
改

善
而

未
改

善
，

爰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特
約

及
管

理
辦

法
第

3
6
條

第
9
款

規
定

，
予

以
違

約
記

點
一

點
，

並
請

文
到

2
週

內
確

實
改

善
。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特

約
及

管
理

辦
法

第
3

8
條

第
2

款
前

段
規

定
：

「
保

險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特

約
期

間
有

違
反

依
第

3
6
條

規
定

受
約

記
點

三
次

後
，

再
有

違
反

，
保

險
人

予
以

停
約

一
個

月
」

2
0

2
0

/0
7

/2
9

 -
1

5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落

實
外

展
單

位
執

行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訂
定

「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巡

迴
、

身
心

障
礙

者
特

殊
、

矯
正

機
關

之
牙

醫
院

所
感

染
管

制
S

O
P
作

業
細

則
。

訪
查

抽
樣

比
例

為
4

%
，

未
訪

查
之

院
所

優
先

辦
理

，
輔

導
及

核
扣

費
用

同
一

般
院

所
。

•
建

立
一

致
感

染
管

制
審

查
共

識

•
列

入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核
發

條
件

•
會

員
宣

導
教

育

2
0

2
0

/0
7

/2
9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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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
1

7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分
類

定
義

例
子

重
要

醫
療

物
品

cr
it

ic
a

l
it

em

凡
有

進
入

人
體

無
菌

組
織

或
血

管
系

統
(如

口
腔

外
科

手
術

、
拔

牙
、

牙
周

手
術

、
植

牙

手
術

、
根

管
治

療
等

)之
物

品
。

拔
牙

鉗
、

牙
根

挺
、

手
術

刀
、

鑽
針

、
根

管
銼

針
、

注
射

器
…

等
。

次
重

要
醫

療
物

品

se
m

i-
c
ri

ti
c
a
l

it
e
m

使
用

時
須

接
觸

皮
膚

或
黏

膜
組

織
，

而
不

進

入
血

管
系

統
或

人
體

無
菌

組
織

之
物

品
。

銀
汞

填
塞

器
、

銀
汞

輸
送

器
、

矯
正

鉗
、

口
鏡

、
探

針
、

鑷

子
、

手
機

等
。

非
重

要
醫

療
物

品

n
o

n
-c

ri
ti

c
a
l

it
e
m

使
用

時
只

接
觸

完
整

皮
膚

而
不

接
觸

人
體

受

損
的

皮
膚

或
黏

膜
者

。

治
療

椅
、

工
作

檯
面

、
X
光

機

把
手

、
開

關
按

鈕
等

。

2
0

2
0

/0
7

/2
9

 -
1

8

4
. 牙

科
器

械
消
毒

及
滅
菌

原
則
：

醫
療

物
品

依
器
械

/ 用
物
與

人
體
組

織
接
觸
之
感

染
風
險

，
可
分

成
三
大

類
：

註
：

臨
床

使
用

消
毒

劑
分

類
如

下
：

1
)
高

程
度

消
毒

劑
：

可
用

於
殺

滅
非

芽
孢

的
微

生
物

，
即

可
殺

死
細

菌
的

繁
殖

體
、

結
核

菌
、

黴
菌

及
病

毒
。

常
用

的
消

毒
劑

包
括

：
2
%
戊

乙
醛

(
g
l
u
t
a
r
a
l
d
e
h
y
d
e
)
、

6
%
過

氧
化

氫
(
h
y
d
r
o
g
e
n
 
p
e
r
o
x
i
d
e
)
、

過
醋

酸
(
p
e
r
a
c
e
t
i
c

a
c
i
d
)
、

磷
苯

二
甲

醛
(
o
r
t
h
o
-
p
h
t
h
a
l
a
l
d
e
h
y
d
e
,
 
O
P
A
)
、

>
1
0
0
0
p
p
m
的

次
氯

酸
水

溶
液

(
s
o
d
i
u
m
 
h
y
p
o
c
h
l
o
r
i
t
e
)
。

2
)
中

程
度

消
毒

劑
：

通
常

用
在

皮
膚

消
毒

或
水

療
池

消
毒

，
可

殺
死

細
菌

的
繁

殖
體

、
結

核
菌

、
部

分
黴

菌
、

部
分

親
水

性
病

毒
及

親
脂

性
病

毒
。

常
用

的
消

毒
劑

包
括

：
1
0
%
優

碘
或

碘
酒

、
7
0
-
7
5
%
(
w
/
v
)
酒

精
。

3
)
低

程
度

消
毒

劑
：

可
殺

死
細

菌
的

繁
殖

體
、

部
分

黴
菌

及
親

脂
性

病
毒

。
常

用
的

消
毒

劑
包

括
：

酚
化

合
物

(
p
h
e
n
o
l
i
c
s
)
、

四
級

銨
化

合
物

(
q
u
a
t
e
r
n
a
r
y
 
a
m
m
o
n
i
u
m
 
c
o
m
p
o
u
n
d
s
)
、

氯
胍

(
c
h
l
o
r
h
e
x
i
d
i
n
e

g
l
u
c
o
n
a
t
e
)
、

較
低

濃
度

(
一

般
為

1
0
0
p
p
m
)
的

次
氯

酸
水

溶
液

。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5
. 因

應
新

冠
肺

炎
應

變
措

施

•
加

強
看

診
前

詢
問

病
人

詳
細

全
身

病
史

、
傳

染
病

史
及

T
O

C
C

(
旅

遊
史

(T
ra

v
el

)
、

職
業

史
(O

cc
u

p
a

ti
o

n
)
、

接
觸

史
(C

o
n

ta
ct

) 及
群

聚
史

(C
lu

st
er

))
。

•
牙

醫
師

，
護

理
人

員
及

牙
醫

助
理

人
員

需
穿

戴
個

人
防

護
裝

備
，

至
少

包
括

口
罩

、
手

套
與

清
潔

工
作

服
，

視
需

要
穿

戴
隔

離
衣

、
髮

帽
、

面
罩

或
護

目
鏡

。

2
0

2
0

/0
7

/2
9

 -
1

9

(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配

合
疾

管
署

公
告

「
因

應
C

O
V

ID
-1

9
（

武
漢

肺
炎

）
基

層
診

所
感

染
管

制
措

施
指

引
」

，
降

低
牙

科
噴

濺
飛

沫
氣

霧
治

療
( 如

洗
牙

機
頭

或
快

速
磨

牙
機

頭
) 。

•
研

議
於

社
區

感
染

爆
發

時
，

延
後

牙
醫

非
急

迫
性

處
置

及
穿

戴
防

護
裝

備
之

指
引

，
並

全
面

提
升

感
染

管
制

S
O

P
作

業
細

則
標

準
。

•
推

廣
會

員
對

於
常

見
傳

染
性

疾
病

用
藥

的
認

知
。 2

0
2

0
/0

7
/2

9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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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6
. 短

、
中

期
計

畫
：

•
短

期

1
. 杜

絕
密

醫
、

加
強

查
緝

。

2
. 積

極
輔

導
、

加
強

查
核

。

3
. 定

期
檢

討
「

牙
醫

門
診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實
施

方
案

」
，

切
合

民
眾

口
腔

健
康

照
護

需
求

。

•
中

期

達
成

牙
醫

院
所

全
面

執
行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方
案

。

2
0

2
0

/0
7

/2
9

 -
2

1

(
二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1
.1

0
8
年

績
效

指
標

現
況

•
績

效
指
標

( 負
指

標
) ：

有
就
醫
者
平

均
拔

牙
顆
數

•
定

義
( 分

子
/ 分

母
)

=
 拔

牙
總
顆

數
( 簡

單
性
拔

牙
9
2
0

1
3
C

+
複

雜
性
拔
牙

9
2

0
1

4
C

)/
就

醫
人
數

=
 2

,6
9

4
,7

3
4

/ 
11

,8
7

2
,8

5
5
=

 0
.2

2
7

0

•
績

效
指
標

目
標

值
：
最

近
3
年
全
國
平

均
值

*
(1

+
1
0
%

) 

=
 (

0
.2

3
6

5
+

0
.2

3
0
0

+
0
.2

2
7
0
)/

3
*
(1

+
1
0
%

)=
 0

.2
5

4
3

=
 績

效
指
標

<
績

效
指

標
目

標
值
：

0
.2

2
7

0
<

0
.2

5
4
3 2
0

2
0

/0
7

/2
9

 -
2

2

(
二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1
. 績

效
指

標
現

況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平
均

拔
牙
顆

數
0
.2

8
8

8
0
.2

6
8

8
0
.2

6
4

2
0
.2

6
1

3
0
.2

5
6

6
0
.2

5
4

2
0
.2

5
1

0
.2

4
9

7
0
.2

4
8

7
0
.2

4
4

4
0
.2

3
6

9
0
.2

3
6

5
0
.2

3
0

0
0
.2

2
7

0

0
.2

0
.2

2

0
.2

4

0
.2

6

0
.2

8

0
.3

平
均

拔
牙

顆
數

2
0

2
0

/0
7

/2
9

 -
2

3

(
二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1

0
年

期
間

1
8
歲

以
上

自
然

牙
顆

數
平

均
增

加
2
顆

6
5
歲

以
上

自
然

牙
顆

數
平

均
增

加
4
顆

項
目

衛
福
部

1
0

4
-1

0
5
年

度
成

年
與
老
年
人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計

畫

國
健
署

9
2

-9
4
年

台
灣
地
區

成
年
與

老
年

人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樣
本

年
齡
層

1
8
歲

以
上

6
5
歲

以
上

1
8
歲

以
上

6
5
歲

以
上

自
然

牙
顆

數
(m

e
a
n

)
25

.5
18

.6
1

23
.2

3
14

.3
5

2
0

2
0

/0
7

/2
9

 -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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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2
. 各

年
齡

層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
0

-6
歲

兒
童

口
腔

狀
況

國
健
署

及
衛

福
部
心
口

司
「
六
歲

以
下
兒
童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計
畫

」

項
目

d
e
ft

齲
齒

率

1
9

9
7

2
0

0
6

2
0

1
1

2
0

1
7

-8
1

9
9

7
2

0
0

6
2

0
1
1

2
0

1
7

-8

5
-6 歲

男
6

.7
9

5
.5

8
5

.4
4

3
.4

4
8

9
.3

8
7

3
.6

5
7

9
.3

2
6

5
.4

3
女

7
.8

7

4
-5 歲

男
6

.6
3

4
.9

8
5

.0
2

2
.7

3
8

9
.1

3
7

2
.5

9
7

8
.0

5
5

6
.6

6
女

7
.2

9

3
-4 歲

男
4

.6
8

3
.1

8
3

.1
4

1
.8

1
7

5
.0

0
5

8
.1

1
6

1
.5

5
4

2
.7

0
女

4
.1

0

2
-3 歲

男
2

.6
1

1
.3

7
1

.2
4

0
.5

1
6

0
.1

2
4

0
.1

2
3

1
.4

0
1

4
.6

5
女

2
.5

4

1
-2 歲

男
0

.0
9

0
.2

3
0

.2
3

0
.0

6
5

.0
9

7
.2

5
7

.0
9

2
.3

1
%

女
0

.2
0

0
-1 歲

男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0

.0
0

0
.0

0
0

.2
0

1
.1

0
%

女
0

.0
0 W
HO
對
於

5歲
幼
童
20

20
年
齲
齒
率

目
標

低
於
10
%

2
0

2
0

/0
7

/2
9

 -
2

5

(
二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1

2
歲

兒
童

口
腔

狀
況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研
究

計
畫

成
果

- 台
灣

地
區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口
腔

及
衛

生
狀

況
調

查

年
度

1
9

8
1

1
9

9
0

1
9

9
6

2
0

0
0

2
0

0
6

2
0

1
2

恆
齒

齲
齒
指

數
(D

M
F

T
 i

n
d

ex
)

3.
76

4.
95

3.
67

3.
31

2.
58

2.
50

齲
齒

盛
行

率
(%

)
85

.1
92

.0
85

.0
66

.5
37

.3
32

.8
0

W
H
O
對

於
1
2歲

學
童
20
20
年

D
M

F
T

 i
n

d
ex
目

標
<

1
顆

2
0

2
0

/0
7

/2
9

 -
2

6

(
二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0

-1
2
歲

就
醫

率

0
-1

2
歲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成
長

率
/ 增

加
率

就
醫

人
數

1,
72

8,
29

0
1,

73
8,

19
7

1,
78

8,
73

2
1,

81
2,

36
6

1.
32

%

戶
籍

人
數

2,
66

8,
23

2
2,

64
6,

04
2

2,
62

1,
53

7
2,

59
5,

38
4

-1
.0

0%

就
醫

率
64

.7
7%

65
.6

9%
68

.2
3%

69
.8

3%
1.

60
%

2
0

2
0

/0
7

/2
9

 -
2

7

(
二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1
8
歲

以
上

口
腔

狀
況

國
健

署
9

2
-9

4
年

台
灣

地
區

成
年

與
老

年
人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衛
福

部
1

0
4

-1
0

5
年

度
成

年
與

老
年

人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計

畫
報

告

剩
餘
齒
數

全
口

無
牙
率

(%
)

年
齡

9
2

-9
4
年

1
0

4
-1

0
5
年

9
2

-9
4
年

1
0

4
-1

0
5
年

18
-3

4
25

.7
0±

6.
06

28
.5

2±
2.

18
 ↑

0.
00

0.
00

35
-4

4
24

.5
8±

4.
73

27
.5

0±
2.

71
 ↑

0.
20

0.
00

 ↓
45

-4
9

23
.6

5±
6.

05
26

.6
7±

3.
93

 ↑
1.

00
0.

40
 ↓

50
-6

4
21

.0
0±

6.
09

24
.9

3±
5.

50
 ↑

1.
50

0.
70

 ↓
65

-7
4

14
.3

1±
5.

69
20

.8
2±

8.
38

 ↑
11

.5
0

4.
44

 ↓
75

+
14

.4
3±

5.
60

16
.7

2±
9.

27
 ↑

17
.4

0
9.

99
 ↓

W
HO
對
於

65
歲
以

上
全
口
無

牙
率

目
標
低
於

10
%

2
0

2
0

/0
7

/2
9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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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5

0
歲

以
上

口
腔

狀
況

0
.4

6
9

3

0
.4

6
0

6

0
.4

3
9

8

0
.4

4
7

9

0
.4

2
5

9

0
.4

1
7

7

0
.4

1
0

0

0
.4

3
0

0

0
.4

5
0

0

0
.4

7
0

0

0
.4

9
0

0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5
0
以

上
有

就
醫
者

拔
牙

顆
數

2
0

2
0

/0
7

/2
9

 -
2

9

(
二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
提

高
各

年
齡

層
就

醫
率

0
-9

1
0

-1
9

2
0

-2
9

3
0

-3
9

4
0

-4
9

5
0

-5
9

6
0

-6
9

7
0

-7
9

8
0
以

上
合

計

1
0

5
年

6
7

.1
4

%
4
8

.4
9

%
4
9

.6
7

%
4
5

.5
4

%
4
3

.9
1

%
4
5

.6
9

%
4
6

.0
6

%
4
1

.5
5

%
3
0

.3
5

%
4
7

.4
0

%

1
0

6
年

6
7

.4
9

%
5
0

.7
8

%
5
0

.7
6

%
4
6

.6
0

%
4
4

.7
6

%
4
6

.4
2

%
4
6

.8
1

%
4
2

.6
0

%
3
1

.0
0

%
4
8

.3
6

%

1
0

7
年

7
0

.3
8

%
5
1

.6
4

%
5
0

.9
3

%
4
7

.3
1

%
4
6

.0
6

%
4
7

.0
5

%
4
8

.6
8

%
4
4

.4
5

%
3
2

.0
7

%
4
9

.4
5

%

1
0

8
年

7
2

.1
3

%
5
2

.9
7

%
5
1

.8
9

%
4
8

.0
8

%
4
6

.6
0

%
4
7

.5
5

%
4
8

.6
0

%
4
5

.0
4

%
3
2

.4
4

%
5
0

.1
1

%

2
0

.0
0

%

3
0

.0
0

%

4
0

.0
0

%

5
0

.0
0

%

6
0

.0
0

%

7
0

.0
0

%

8
0

.0
0

%

2
0

2
0

/0
7

/2
9

 -
3

0

(
二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與
改

善
情

形
3

. 短
、

中
期

計
畫

：

•
短

期
1

. 高
齲

齒
率

病
患

牙
齒

保
存

改
善

計
畫

。

2
. 高

風
險

疾
病

口
腔

照
顧

。

3
. 高

齡
根

管
治

療
改

善
服

務

4
. 
0

-6
歲

兒
童

口
腔

照
顧

計
畫

5
. 建

置
牙

醫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社
區

醫
療

照
護

網

6
. 設

置
各

縣
市

牙
醫

夜
間

急
診

院
所

•
中

期
1

. 提
升

國
人

就
醫

率
達

到
8
0

%
。

2
. 醫

療
資

源
均

衡
、

提
升

就
醫

可
近

性
。

3
. 配

合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減
少

口
腔

疾
病

負
擔

•
5
歲

幼
童

齲
齒

率
低

於
1

0
%

•
1

2
歲

兒
童

D
M

F
T

<
1

•
6

5
歲

以
上

老
人

全
口

無
牙

率
低

於
1

0
%

2
0

2
0

/0
7

/2
9

 -
3

1

(
一

)
「

1
8

0
天

內
重

複
執

行
全

口
牙

結
石

清
除

( 含
跨

院
) 件

數
比

率
」

下
降

自
選

項
目

2
0

2
0

/0
7

/2
9

 -
3

2

4
.9

6
%

4
.6

5
%

4
.2

7
%

4
.0

3
%

3
.7

1
%

3
.2

1
%

0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半
年

內
自

家
與

他
家

醫
事

機
構

再
洗

牙
(牙

結
石

清
除

)的
比

率

本
會

1
0
7
年

8
月
起

請
各

區
審

查
分

會
宣

導
會

員
善

用
健

保
醫

療
資

訊
雲

端
系

統
查

詢
，

並
輔

導
院

所
應
確

實
執

行
診

療
項

目
及

病
歷

詳
細

記
載

內
容

，
檢

視
申

報
之

正
確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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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一
般

服
務
執

行
績

效

一
、

1
0

8
年

委
員

評
論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二
、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三
、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之

確
保

與
提

升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五
、

總
額

之
管

理
與

執
行
績

效

2
0

2
0

/0
7

/2
9

 -
3

3

一
、

1
0

8
年

評
核

委
員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 一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未
來

規
劃

(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1
. 就

1
0
7
年

評
核

委
員

評
論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2
. 維

謢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3
.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之
確

保
與

提
升

4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5
.
總

額
之

管
理

與
執

行
績
效

(
三

)
專

案
計

畫
：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計

畫

( 於
1
0
8
年

導
入

一
般

服
務

)

2
0

2
0

/0
7

/2
9

 -
3

4

( 一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未
來

規
劃

共
識

建
議

1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之
情

形

(1
) 加

強
院

所
感

染
管

制
攸
關
照

護
品

質
，

1
0
7
年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診
察
費
申
報

率
為

9
1
.9

%
，

建
議

盡
速

輔
導

所
有

院
所

遵
循

感
染

管
制

作
業

規
定

，
以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安
全

。

(2
) 院

所
感

染
管

制
申

報
率

之
目

標
值

採
最
近

3
年

全
國
平

均
值

*
(1

-1
0

%
) ，

建
議
未

來
宜

訂
定
較

具
挑

戰
之

績
效
目
標

。

1
0
8
年

已
提

升
至

9
5
.5

8
%

，
為

落
實

感
染

管
制

，
提

升
醫

療
品

質
，

杜
絕

交
叉

感
染

，
保

障
病
人

就
醫
安

全
，
達

成
1
0
0

%
感

染
管
制

設
定
目

標
與
執

行
，
本

會

(1
) 舉

辦
說

明
會

、
(2

) 加
強

民
眾

認
知

(3
) 落

實
非

醫
療

院
所

之
特

殊
地

區
執

行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

(4
)
未

申
報

感
染
管
制

門
診

診
察
費

院
所

全
面
抽
查

、
有
申

報
抽
查

比
例

由
4

%
提

高
為

6
%

-8
%
、

(5
) 建

立
一

致
感
染

管
制
審

查
共
識

。

因
本

會
短

期
目

標
以

院
所

全
面

達
到

執
行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
近

期
目

標
值

以
最

近
3

年
全

國
平

均
值

*
(1

-1
0

%
) 採

訂
，
未
來

規
劃
訂

定
較
具

挑
戰
之

績
效
目

標
。

2
0

2
0

/0
7

/2
9

 -
3

5

( 一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未
來

規
劃

1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之

情
形

－
其

他
建

議

(1
) 感

染
管

制
是

維
護

病
人

安
全

的
重

要
根

本
，

也
是

院
所

執
業

應
備

的
基

礎
，

不
宜

將
感

染
管

制
列

為
獎

勵
給

予
額

外
支

付
，

或
可

規
劃

差
異

給
付

，
明

定
進

階
感

染
管

制
與

基
礎

感
染

管
制

之
差

異
。

本
會

於
1

0
3
年

開
始

訂
定

「
牙

醫
門

診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實

施
方

案
」

，

其
方

案
於

1
0

4
年

修
訂

時
參

考
美

國
疾

病
管

制
局

之
標

準
，

而
台

灣

疾
病

管
制

署
之

感
染

管
制

內
容

則
參

考
本

會
之

方
案

，
較

衛
生

局
督

導
考

核
項

目
更

為
嚴

謹
周

全
。

支
付

標
準

之
診

察
亦

分
為

「
一

般
診

察
費

」
及

「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診

察
費

」
二

項
，

符
合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實
施

方
案

方
可

申
報

後
者

之
診

察
費

。

2
0

2
0

/0
7

/2
9

 -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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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未

來
規

劃

1
. 牙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之

情
形
－

其
他

建
議

(2
) 建

議
呈

現
結

果
面

指
標

( 如
：

感
染

率
) ，

或
具

體
措

施
( 如

：
感

控
設

備
、

程
序

或
頻

率
等

) 。
以

「
院

所
感

染
管

制
診

察
費

申
報

率
」

作
為

績
效

指
標

，
較

無
法

反
映

實
際
感

控
作

為
。

本
會

近
期

以
全

面
提

升
感

染
管

制
為

目
標

，
爰

以
院

所
申

報
率

為

指
標

，
冀

希
全

面
達

成
，

結
果

面
指

標
的

感
染

率
，

在
檢

核
上

有

困
難

，
爰

未
採

用
。

1
0

9
年

協
定

項
目

「
全

面
提

升
感

染
管

制
品

質
」

，
增

加
一

人
一

機
提

升
品

質
之

具
體

措
施

，
待

全
面

提
升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後

，
本

會
研

議
更

具
體
指

標
。

2
0

2
0

/0
7

/2
9

 -
3

7

( 一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未

來
規

劃

2
.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之

情
形

－
共

識
建
議

(1
)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率

之
績

效
指

標
具

累
退

現
象

，
建

議
參

考
國

際
標

竿
訂

定
正

向
指

標
。

績
效

指
標

採
拔

牙
顆

數
累

退
指

標
，

係
因

主
管

機
關

衛
生

福
利

部

針
對

各
年

齡
層

民
眾

口
腔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分
析

為
定

期
方

式
進

行
，

並
非

每
年

每
個

年
齡

層
均

調
查

，
為

能
呈

現
各

年
齡

層
資

料
以

及

與
歷

年
比

較
僅

能
利

用
健

保
數

據
，

然
而

健
保

數
據

中
能

呈
現

牙

齒
保

存
的

代
表

為
拔

牙
顆

數
，

爰
以
此

為
指

標
值

。

2
0

2
0

/0
7

/2
9

 -
3

8

( 一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未
來

規
劃

2
.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之

情
形

－
共

識
建

議

(2
) 目

標
值

採
近

3
年

全
國

平
均

值
*

(1
+

1
0

%
) ，

建
議

未
來

宜
設

定
較

嚴
格

之
目

標
值

，
以

早
日

達
到

8
0
/2

0
(8

0
歲

保
有

2
0
顆

牙
齒

) 之
政

策
目

標
。

依
據

國
健

署
9

2
-9

4
年

台
灣

地
區

成
年

與
老

年
人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及

衛
福

部
1

0
4
-1

0
5
年

度
成

年
與

老
年

人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計

畫
顯

示
，

1
0
年

之
間

各
年

齡
層

牙
齒

保
存

顆
數

介
於

2
-6
顆

之
間

，
牙

齒
保

存

實
屬

不
易

，
更

需
要

政
府

、
民

眾
與

牙
醫

師
三

方
共

同
努

力
。

2
0

2
0

/0
7

/2
9

 -
3

9

( 一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未
來

規
劃

2
.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之

情
形

－

共
識

建
議

(3
) 牙

醫
部

門
參

考
國

際
訂

定
1

2
歲

兒
童

D
M

F
T

<
1
作

為
長

期
目

標
值

得
肯

定
，

惟
與

國
際

相
較

，
仍

有
努

力
空

間
，

建
議

邀
請

各
相

關
單

位
與

牙
醫

界
共

同
推

動
及

配
合

，
以

提
升

孩
童

牙
齒

健
康

。

其
他

建
議

(1
) 肯

定
牙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 下

稱
牙

全
會

) 提
出

「
8

0
歲

保
有

2
0
顆

自
然

牙
齒

」
、

「
5
歲

幼
童

齲
齒

率
低

於
1

0
%

」
及

「
1

2

歲
兒

童
D

M
F

T
<

1
」

的
努

力
目

標
，

惟
我

國
1

2
歲

以
下

孩
童

口
腔

健
康

與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目

標
相

較
，

仍
有

努
力

空
間

，
對

於
降

低
孩

童
齲

齒
率

，
宜

有
更

積
極

的
作

為
。

2
0

2
0

/0
7

/2
9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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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未

來
規

劃

對
於

1
2
歲

以
下

孩
童

口
腔

健
康

與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目

標
相

較
，

仍
有

努
力

空
間

，
降

低
孩

童
齲

齒
率

，
本

會
1

0
9
年

提
出

新
成

長
項

目

「
0

-6
歲

兒
童

口
腔

照
顧

計
畫

」
，

參
考

美
國

D
en

ta
l

H
o

m
e
的

概

念
，

針
對

0
-6
歲

兒
童

納
入

牙
醫

醫
療

體
系

照
護

，
給

予
持

續
性

、

周
全

性
、

協
調

性
、

整
合

性
及

可
近

性
的

照
護

。
依

不
同

階
段

，
評

估
口

腔
顱

顏
生

長
發

育
情

形
，

提
供

氟
化

物
，

預
防

不
良

口
腔

衛
生

習
慣

，
諮

詢
營

養
、

食
物

的
對

策
，

預
防

口
腔

牙
齒

外
傷

等
，

以
及

定
期

治
療

服
務

。
此

為
論

質
計

畫
，

以
結

果
面

獎
勵

優
先

考
量

，
病

人
照

顧
好

，
有

好
的

成
果

，
給

予
獎

勵
，

未
把

病
人

照
顧

好
，

則
不

予
獎

勵
，

牙
醫

首
次

以
此

全
新

的
概

念
與

做
法

，
希

望
獲

得
評

核
委

員
與

健
保

委
員

的
認

同
。

2
0

2
0

/0
7

/2
9

 -
4

1

( 一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未

來
規

劃

2
.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之

情
形

－
其

他
建
議

(2
) 採

用
「

有
就

醫
者

平
均

拔
牙

顆
數

」
做

為
績

效
指

標
，

不
易

反

映
牙

齒
保

存
現

況
，

建
議

尋
找

正
向
指

標
呈

現
牙

齒
保

存
情

形
。

目
前

主
管

機
關

衛
生

福
利

部
針

對
各

年
齡

層
民

眾
口

腔
健

康
狀

況

調
查

分
析

為
定

期
方

式
進

行
，

並
非

每
年

每
個

年
齡

層
均

調
查

，

為
能

呈
現

各
年

齡
層

資
料

以
及

與
歷

年
比

較
只

能
利

用
健

保
數

據
，

然
而

健
保

數
據

中
能

呈
現

牙
齒

保
存

的
代

表
為

拔
牙

顆
數

，
爰

以

此
為

指
標

值
。

2
0

2
0

/0
7

/2
9

 -
4

2

( 一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未
來

規
劃

2
. 國

人
牙

齒
保

存
之

情
形

－
其

他
建

議

(3
) 現

行
之

拔
牙

顆
數

指
標

，
係

以
就

醫
者

對
象

( 人
) 為

分
母

，
建

議
考

慮
於

保

險
對

象
就

診
時

蒐
集

口
腔

健
康

資
料

，
如

：
執

行
「

0
1

2
7
1

C
環

口
全

景
X
光

初

診
診

察
」

與
「

0
1
2
7
2

C
年

度
初

診
X
光

檢
查

」
時

，
上

傳
牙

齒
顆

數
、

齲
齒

及

牙
周

囊
袋

測
量

等
資

料
，

作
為

評
估

國
人

牙
齒

健
康

與
牙

齒
保

存
之

實
證

數
據

。

以
每

十
萬
顆

的
現

存
牙

齒
中
有
多

少
拔

牙
顆

數
呈

現
改

善
情

形
。

評
核

老
師

建
議

「
0
1
2
7
1

C
環

口
全

景
X
光

初
診

診
察

」
與

「
0

1
2
7

2
C
年

度
初

診

X
光

檢
查

」
時
，

上
傳

牙
齒
顆
數

、
齲

齒
及
牙
周

囊
袋

測
量
等
資

料
，
作

為
評
估

國
人

牙
齒

健
康

與
牙

齒
保

存
之

實
證

數
據

，
因

「
0
1
2
7
1

C
環

口
全

景
X
光

初
診

診
察

」
限

三
年

申
報

一
次

，
「

0
1
2
7

2
C
年

度
初

診
X
光

檢
查

」
限

鄰
接

面
齲

齒

或
疑

似
牙

周
炎

並
限

二
年

申
報

一
次

，
兩

者
均

非
就

醫
患

者
每

年
必

要
執

行
項

目
，

且
牙

醫
就

醫
率
為

5
0

%
左

右
，

以
此

做
為
指

標
值

之
代
表

性
欠
佳

。

2
0

2
0

/0
7

/2
9

 -
4

3

( 一
)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未
來

規
劃

3
. 自

選
項

目
─

1
8
0
天

內
重

複
執

行
全

口
牙

結
石

清
除

件
數

比
率

－
其

他
建

議

(1
) 重

複
執

行
之

件
數

及
比

率
逐

年
下

降
，

呈
現

牙
全

會
努

力
成

果
，

請
持

續
改

善
。

(2
) 若

民
眾

有
特

殊
需

求
，

須
於

6
個

月
內

再
度

執
行

全
口

牙
結

石
清

除
者
，

建
議

牙
全

會
進

行
檔

案
分

析
，

建
立

臨
床

判
斷

及
準

則
，

使
其

符
合

審
查

規
定

，
以

利
牙

醫
師

臨
床

執
行

。

感
謝

評
核

委
員

對
於

重
複

執
行

之
件

數
及

比
率

逐
年

下
降

之
肯

定
，

本
會

持
續

努
力

中
，

1
0

8
年

亦
呈

現
下

降
趨

勢
。

本
會

對
於

重
覆

牙
結

石
清

除
較

高
比

率
之

院
所

加
強

輔
導

外
，

檔
案

分
析

2
0
項

訂
定

「
半

年
內

自
家

與
他

家
醫

事
機

構
再

洗
牙

比
率

」
，

若
臨

床
上

病
人

因
口

腔
清

潔
維

護
不

佳
或

特
殊

疾
病

狀
況

有
實

際
需

要
於

6
個

月
內

執
行

牙
結

石
清

除
，

仍
予

以
同

意
。

2
0

2
0

/0
7

/2
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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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1
. 就

1
0

7
年

評
核

委
員

評
論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 其

他
建

議

對
1

0
6
年

評
核

委
員

評
論

意
見

詳
細

回
應

，
並

提
出

因
應

措
施

予

以
改

善
。

惟
關

於
偏

鄉
地

區
試

辦
論

人
計

酬
之

可
行

性
評

估
部

分
，

則
請

牙
全

會
說

明
其

進
度

或
結

果
。

本
會

致
力

於
全

民
口

腔
健

康
努

力
不

懈
，

認
為

全
民

口
腔

照
護

能

健
全

其
就

醫
率

應
達

八
成

以
上

之
普

遍
性

。
對

於
評

核
委

員
建

議

於
偏

鄉
地

區
，

擇
常

住
人

口
或

兒
童

試
辦

牙
醫

計
酬

方
案

，
因

重

大
議

題
，

本
會

持
續

研
議

，
1

0
9
年

提
出

「
0

-6
歲

兒
童

口
腔

照
顧

計
畫

」
以

H
o

m
e

D
en

ta
l 為

概
念

的
論

質
計

酬
，

冀
希

評
核

委
員

及
健

保
委

員
能

支
持

。

2
0

2
0

/0
7

/2
9

 -
4

5

(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2
.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 其

他
建

議

(1
)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調

查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①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調

查
，

牙
醫

部
門

整
體

滿
意

度
進

步
，

但
南

區
及

東
區

之
「

對
整

體
醫

療
結

果
滿

意
度

」
呈
現

下
降

，
其

中
東

區
下

降
幅

度
最

大
(1

0
6
年

8
5
%

，
1

0
7
年

6
1

.7
%

) ，
請

牙
全

會
深

入
了

解
原

因
與

改
善

。

②
民

眾
對

「
醫

護
人

員
有

無
進

行
衛

生
教

育
指

導
」

持
肯

定
態

度
( 每

次
都

有
、

大
部

分
時

候
有

) 者
，

6
分

區
介

於
4
6

.2
%

～
6

1
.1

%
之

間
，

牙
全

會
說

明
院

所
多

針
對

初
診

患
者

進
行

衛
教
所

致
，

惟
就

初
、

複
診

患
者

照
護

需
求

及
目

標
或

許
不

同
，

請
牙

全
會

再
思

考
其

妥
適

性
。

③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6
2

.8
%

民
眾

表
示

「
每

次
就

診
時

牙
醫

師
共

同
討

論
照

護
或

治
療

方
式

」
，

「
每

次
都

有
獲

得
醫

護
人

員
衛

教
指

導
」

僅
3
4

.4
%

，
「

每
次

醫
護

人
員

都
有

用
簡

單
易

懂
的
方

式
解

說
病

情
與

照
護

方
法

」
僅

5
4

.0
%

，
宜

進
行

改
善

。

2
0

2
0

/0
7

/2
9

 -
4

6

(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牙
醫

部
門

整
體

滿
意

度
進

步
，

其
中

東
區

下
降

幅
度

最
大

(1
0
6
年

8
5

%
，

1
0

7
年

6
1

.7
%

) ，
分

析
可

能
為

預
約

牙
醫

師
的

容
易

度
下

降
(1

0
6
年

9
3

.4
%

，

1
0

7
年

5
4
.5

%
)
、

交
通

便
利

性
滿

意
度

下
降

(1
0
6
年

7
5
.0

%
，

1
0

7
年

5
4

.3
%

) ，
1

0
8
年

花
東

整
體

醫
療

結
果

提
升

為
1

0
0

%
。

加
強

醫
師

處
置

時
應

與
患

者
溝

通
疾

病
症

狀
，

推
廣

牙
醫

助
理

參
與

認
證

課
程

，
提

昇
本

職
學

能
協

助
於

候
診

時
提

供
病

患
口

腔
預

防
保

健
方

法
，

並
請

院
所

張
貼

口
腔

預
防

海
報

，
放

映
D

V
D
於

診
間

隨
時

供
民

眾
觀

賞
；

醫
師

說
明

病
情

時
儘

量
以

白
話

文
或

淺
顯

易
懂

方
式

溝
通

，
如

根
管

治
療

以
抽

神
經

說
明

、
牙

結
石

清
除

則
以

洗
牙

說
明

；
若

是
遇

到
年

長
者

僅
聽

懂
母

語
時

也
儘

量
以

母
語

溝
通

；
讓

患
者

能
了

解
實

際
病

情
狀

況
及

治
療

方
式

。

2
0

2
0

/0
7

/2
9

 -
4

7

(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2
.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 其

他
建

議

(2
) 就

醫
可

近
性

與
及

時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①
牙

醫
部

門
整

體
之

「
約

診
或

就
診

容
易

度
」

已
有

改
善

，
請

持

續
努

力
。

但
分

區
中

，
東

區
約

診
最

為
不

易
(1

0
6
年

9
3

.4
%

、
1

0
7

年
5

4
.5

%
) ，

其
次

為
高

屏
區

(1
0
6
年

6
9

.1
%

、
1

0
7
年

6
4

.6
%

) ，

建
議

宜
深

入
了

解
原

因
及

改
善

。

1
0

7
年

花
東

整
體

滿
意

度
(6

1
.7

%
) 及

約
診

或
就

診
容

易
度

(5
4

.5
%

)

均
下

降
，

推
測

為
連

動
原

因
，

1
0

8
年

花
東

之
整

體
滿

意
度

(1
0

0
.0

%
) 及

約
診

或
就

診
容

易
度

(7
5

.5
%

) 均
已

上
升

。

2
0

2
0

/0
7

/2
9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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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2
.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 其

他
建
議

(3
) 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1
0

7
年

民
眾

申
訴

案
件

，
申

訴
類

別
中

以
「

疑
有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
案

件
比

例
最

高
；

「
額

外
收

費
」

與
「

多
收

取
部

分
負

擔
費

用
」

增
加

件
數

最
多

，
歷

年
趨

勢
雷

同
，

建
議

牙
全

會
可

思
考

採
取

其
他

因
應

措
施

進
行

改
善

。

對
於

「
疑

有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

、
「

額
外

收
費

」
、

「
多

收
取

部
分

負
擔

費
用

」
等

情
事

，
本

會
對

於
虛

浮
報

情
事

零
容

忍
，

杜
絕

虛
浮

報
及

違
約

情
事

，
持

續
加

強
醫

療
院

所
管

理
，

並
研

議
相

關
方

案
。

2
0

2
0

/0
7

/2
9

 -
4

9

(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2
.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 其

他
建

議

(4
)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及

改
善

措
施

1
0

4
～

1
0

7
年

「
最

近
一

次
看

牙
醫

門
診

的
總

支
付

費
用

」
之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5
,8

4
8
、

1
,6

8
7
、

8
8

1
及

4
7

0
元

，
有

明
顯

改
善

，
而

近
年

中
位

數
均

為
1

5
0
元

，
顯

示
極

端
值
費

用
降

低
，

或
受

樣
本

代
表

性
影

響
，

可
考

慮
增

加
7

5
、

9
0
或

9
5
百
分

位
數

值
以

利
資

料
解

讀
。

「
最

近
一

次
看

牙
醫

門
診

的
總

支
付
費

用
」

中
位

數
均

為
1

5
0
元

，
評

核
委

員
建

議
增

加
7

5
、

9
0
或

9
5
百

分
位

數
值

以
利

資
料

解
讀

，
因

此
資

料
為

健
保

署
統

計
，

1
0

8
年
民

意
調

查
中

有
別

與
往

年
，

自
費

部
份

分
析

採
除

掛
號

費
和

部
分

負
擔

外
自

付
費

用
分

析
，

能
更

具
體

呈
現

。

2
0

2
0

/0
7

/2
9

 -
5

0

(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共

識
建

議

2
.1

0
7
年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調
查

，
民

眾
反
映

不
易

看
到
牙

醫
師
之

原
因
為

「
病

人
很

多
不

易
掛

號
」

(1
0
7
年

為
6
8
%

) ，
建

議
應

持
續

關
注

，
並
宜

深
入
了

解
原

因
。

其
他

建
議

2
.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4
) 就

醫
可

近
性

與
及
時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②
「

不
容

易
看

到
牙

醫
師

」
的

前
3
項

原
因

與
1
0
6
年

相
較

，
「

病
人

很
多

不
易

掛
號

」
比

例
增

加
，

「
預

約
掛

號
額

滿
」

比
例

下
降

，
「

配
合

不
到

牙
醫

師
看

診
時

段
」

比
例

增
加

，
顯

示
牙

醫
師

將
就

醫
可

近
性

保
留

予
預

約
患

者
，

致
現

場
掛

號
難
度

上
升

，
建

議
牙
全
會

設
法

改
善

現
場

掛
號

困
難

問
題
。

本
會

加
強

宣
導

民
眾

約
診

，
請

院
所

確
實

登
錄

「
健

保
資

訊
網

路
服

務
系

統
(V

P
N

) 」
門

診
時

間
，

並
保

留
臨

時
預

約
門

診
的

時
間

，
以

減
少

民
眾

等
候

並
提

高
就

診
容

易
度

。

2
0

2
0

/0
7

/2
9

 -
5

1

(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2

.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 其
他
建

議

(4
) 就

醫
可

近
性

與
及
時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③
不

同
地

區
民

眾
就

醫
率

有
顯

著
差

異
，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與
一

般
地

區
差

距
擴

大
(1

0
6

~
1
0
7
年

分
別

為
1
3
.4

1
%

、
1
4

.6
2

%
) ，

「
鄉

鎮
市

區
發

展
程

度
最

高
與

最
低

兩
組

醫
師

之
人

力
比

」
亦

顯
示

醫
療

資
源

分
布

差
距

逐
年

增
加

(1
0
5

~
1
0
7
年

分
別

為
11

.9
1
、

1
3
.3

5
、

1
3
.6

5
) ，

顯
示

新
增

牙
醫

師
仍

往
都

會
區

移
動

，
宜

重
視

此
問
題

及
早
因
應

與
改
善
。

④
東

區
牙

醫
師

人
數
少

，
每
萬

人
口
牙

醫
師
數

亦
最
低

，
建
議

提
高
東

區
牙
醫
師

人
力
，

以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

本
會

多
年

致
力

於
牙
醫

人
力
均

衡
，
自

9
1
年

度
訂

定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來
改
善
無

牙
醫

鄉
，
至
目

前
以

執
業
、
巡

迴
醫
療

、
醫
療

站
等

方
式
，

各
鄉
鎮
均

有
醫
療
進

入
，

建
議
健
保

署
分

析
不
同
都

市
化
地

區
醫
療

資
源

分
布
情

形
時
，
能

將
此
醫
療

注
入

考
量
進
去

，
以

便
更
真
實

的
反
應

。
另
以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弱
勢

鄉
鎮
提
升

醫
療

可
近
性
獎

勵
計
畫

」
鼓
勵

至
勢

鄉
鎮
執

醫
醫
師
，

除
了
納
入

本
會

規
劃
中
，

並
改

善
東
區
牙

醫
人
力

的
問
題

，
也

期
望
政

府
能
訂
定

公
費
生
至

偏
鄉

服
務
規
畫

，
共

同
解
決
人

力
不
均

現
象
。

2
0

2
0

/0
7

/2
9

 -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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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2
.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 其

他
建

議

(5
) 其

他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之

措
施

1
0

7
年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調
查

結
果

，
6

.7
%

民
眾

到
牙

醫
門

診

院
就

診
時

有
被

轉
診

的
經

驗
，

其
中

僅
3

8
.3

%
接

受
轉

診
院

所
有

主
動

聯
絡

及
安

排
掛

號
就

醫
，

建
議

牙
全

會
予

以
改

善
。

牙
醫

醫
療

院
所

轉
診

單
應

填
具

建
議

轉
診

院
所

資
料

供
民

眾
參

考
，

民
眾

可
時

轉
診

單
至

各
醫

院
轉

診
櫃

枱
辦

理
掛

號
，

對
於

主
動

聯

絡
及

安
排

掛
號

乙
事

，
本

會
持

續
宣

導
院

所
。

2
0

2
0

/0
7

/2
9

 -
5

3

(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3
.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之

確
保

與
提
升

其
他

建
議

(1
)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及

檢
討

與
改

善
措

施

①
各

項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符

合
期

待
，

其
中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執

行
率

是
近

5
年

最
低

，
建

議
宜

深
入

了
解

原
因

並
改

善
。

②
各

項
指

標
之

參
考

值
採

近
3
年

全
國

平
均

值
-1

0
%

或
2

0
%

，
較

為
寬

鬆
，

建
議

未
來

宜
考

慮
以

全
國

平
均

值
為

標
準

。

1
0

7
年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執

行
因

受
行

政
干

擾
而

以
致

於
院

所
申

報
受

影
響

，
1

0
7
年

下
半

年
及

1
0

8
年

均
受

到
影

響
。

對
於

各
項

指
標

之
參

考
值

採
近

3
年

全
國

平
均

值
-1

0
%

或
2

0
%

，
建

議
未

來
宜

考
慮

以
全

國
平

均
值

為
標

準
，

本
會

將
納

入
未

來
修

訂
之

參
考

。

2
0

2
0

/0
7

/2
9

 -
5

4

(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3

.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之
確

保
與

提
升

- 其
他

建
議

①
牙

醫
部

門
品

保
款

核
發

家
數

占
率

8
1
.5

%
，

其
中

核
發

前
2

0
%
院

所
金

額
占

品
保

款
比

例
達

5
5
.7

%
，

相
較

於
其

他
部

門
，

牙
醫

部
門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鑑

別
度

最
高

，
肯

定
牙

全
會

的
努

力
。

②
品

保
款

核
發

標
準

中
，

政
策

獎
勵

共
計

7
項

，
占

2
0

%
，

影
響

有
限

。
建

議
可

考
慮

加
重

其
核

發
基

礎
權

重
，

引
導

醫
療

服
務

朝
政

策
獎

勵
方

向
發

展
。

③
核

發
結

果
以

分
區

別
呈

現
符

合
家

數
，

建
議

依
指

標
項

目
呈

現
前

、
後
年

度
之

平
均

值
、

中
位

數
等

數
據

，
以

利
觀

察
執

行
成

效
。

本
會

核
發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一

向
朝

著
提

升
醫

療
品

質
的

精
神

，
分

配
差

距
有

所
不

同
，

1
0

9
年

將
政

府
獎

勵
核

算
基

礎
由

2
0
%

修
訂

為
3
0

%
，

專
業

獎
勵

指
標

方
面

占
比

由
8
0

%
修

訂
為

7
0

%
。

對
於

核
發

結
果

以
依

指
標

項
目

呈
現

前
、

後
年

度
之

平
均

值
、

中
位

數
等

數
據

，
請

健
保

署
提

供
。

2
0

2
0

/0
7

/2
9

 -
5

5

(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4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 其

他
建

議

「
加

強
全

民
口

腔
疾

病
照

護
」

之
「

9
1
0
2

0
C
牙

菌
斑

去
除

照
護

」
部

分
，

建
議

應
落

實
民

眾
衛

教
，

教
育

正
確

刷
牙

改
善

牙
菌

斑
，

建
立

民
眾

健
康

責
任

概
念

，
不

宜
過

度
依

賴
醫

療
。

本
會

深
耕

於
口

腔
預

防
保

健
已

執
行

多
年

，
從

學
齡

前
幼

兒
園

、

國
中

小
餐

後
潔

牙
活

動
等

，
從

小
養

成
良

好
習

慣
，

也
製

作
各

種

口
腔

預
防

保
健

海
報

張
貼

院
所

及
刊

載
本

會
網

站
，

希
望

民
眾

養

成
良

好
的

口
腔

衛
生

習
慣

。

2
0

2
0

/0
7

/2
9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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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一

般
服

務
項
目

執
行

績
效

5
. 總

額
之

管
理
與
執

行
績
效

- 其
他
建

議

(1
) 肯

定
牙

全
會
致

力
於
專

業
審

查
與
管

理
措
施

之
努
力

與
精
進

，
如
：

審
查
標

準
的
一

致
性
、
跨

區
審

查
、

嚴
格
管

控
審
查
作
業

機
制

、
點

值
穩

定
等
。

(2
) 專

業
審

查
部
分

表
現
優

，
從

初
核
核

減
率
、

申
復
核

減
率
以

及
爭
審

核
減
率

相
當
接

近
的
數
值

來
看

，
顯

示
各
層

審
核
的
水
準

一
致

。

(3
) 贊

同
牙

醫
部
門

對
於
隨

機
抽

樣
案
件

之
回
推

倍
數
上

限
值
，

採
不
設

定
回
推

倍
數
上

限
之
方
式

。

(4
)1

0
7
年

度
違

規
家
數

與
違

規
金
額

是
近

5
年

來
最
高
，

宜
探
究

原
因
，

除
藉
由

教
育
宣

導
正
確
申

報
外

，
建

議
從
管

理
制
度
面
加

強
管

理
與

輔
導

。

本
會

自
開

辦
在

總
額

之
管

理
與

執
行

績
效

著
力

，
歷

年
也

深
受

評
核

老
師

及
健

保
委

員
的

肯
定

，
1

0
7
年

度
違
規

家
數

與
違

規
金

額
近

5
年

來
最

高
，

本
會

除
由

教
育

加
強

宣
導

外
，

每
年

均
從

管
理

制
度

面
加

強
管

理
與

輔
導

，
進

行
專

案
檔

案
分

析
，

交
由
分

會
進

行
輔

導
，

未
來

更
著

力
於

此
方

面
的

努
力

，
以

減
少

違
約

情
事
。

2
0

2
0

/0
7

/2
9

 -
5

7

( 三
) 專

案
計

畫
：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計
畫

( 於
1

0
8
年

導
入
一

般
服

務
)

共
識

建
議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計

畫
( 於

1
0

8
年

導
入

一
般

服
務

) ：
1

0
3

~
1

0
6
年

目

標
達

成
率

( 以
第

2
階

段
認

定
) 及

預
算

執
行

率
超

過
1

0
0

%
，

1
0

7
年

目
標

達
成

率
為

8
9

.9
%

、
預

算
執

行
率

為
9

1
.9

%
，

建
議

宜
深

入
了

解
原

因
。

1
0

3
-1

0
6
年

目
標

達
成

率
( 以

第
2
階

段
認

定
) 及

預
算

執
行

率
超

過

1
0

0
%

，
因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顧
計

畫
經

費
均

不
足

以
照

顧
所

需
患

者
，

自
1

0
1

-1
0

6
年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 第

二
、

三
階

段
) 經

費
不

足
1
5
億

均

由
本

會
一

般
服

務
支

應
，

實
際

支
出

高
出

經
費

之
平

均
成

長
率

為

1
5

.3
%
，

預
算

實
不

足
以

照
顧

所
需
之

患
者

。

2
0

2
0

/0
7

/2
9

 -
5

8

二
、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之
具

體
措

施

( 一
) 滿

意
度

調
查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 二
) 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 三
)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及

改
善

措
施

(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 五
) 其

他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之

措
施

2
0

2
0

/0
7

/2
9

 -
5

9

( 一
) 滿

意
度

調
查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1
.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調

查
結

果
(1

)1
0

8
年

調
查

：
整

體
醫

療
結

果
滿

意
度

為
9

4
.0

%
，

調
查

如
下

表
：

2
0

2
0

/0
7

/2
9

 -
6

0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1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整
體
醫

療
結

果
滿
意
度

醫
護

人
員

有
無

進
行
衛

教
指
導

(解

說
病

情
、

預
防

保
健
方

法
)

醫
護
人

員
有

無
以
簡
單

易
懂
的
方

式
解
說

病
情

與
照
護
方

式

會
與
醫

師
討

論
照
護
或

治
療
方
式

的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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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滿

意
度

調
查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2
)1

0
8
年

度
滿

意
度

未
達

8
0

%
項

目
- 檢

討
與

改
善

「
醫

護
人

員
有

無
進

行
衛

教
指

導

( 解
說

病
情

、
預

防
保

健
方

法
) 」

(a
) 編

製
「

牙
科

治
療

注
意

事
項

與
指
導

」

衛
教

手
冊

及
光

碟
，

提
供

民
眾

治
療

時

應
遵

循
事

項
。

(b
) 推

廣
牙

醫
助

理
參

與
認

證
課

程
，

提
昇

本
職

學
能

協
助

於
候

診
時

提
供

病
患

口
腔

預
防

保
健

方
法

。

1
0

7
年

1
0

8
年

5
7

.3
5

1
.3
↓

2
0

2
0

/0
7

/2
9

 -
6

1

( 一
) 滿

意
度

調
查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c
)
配

合
1
0

4
年

新
增

「
懷

孕
婦

女
牙

結
石

清
除

」
健

保
給

付
，

製
作

衛
教

單
張

，
提

供
全

國
醫

療
院

所
推

廣
懷

孕
婦

女
牙

齒
預

防

保
健

方
法

，
早

期
發

現
疾

病
，

早
期

治
療

，
降

低
早

產
或

胎
兒

體
重

過
輕

的
風

險
，

維
護

寶
寶

的
健
康

。

2
0

2
0

/0
7

/2
9

 -
6

2

( 一
) 滿

意
度

調
查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
d
)

持
續

推
廣

並
更

新
第

4
版

「
牙

醫
健

保
門

診
就

診
須

知
」

內
含

貝
氏

刷
牙

法
、

牙
間

刷
及

牙
線

使
用

方
式

，

加
深

口
腔

預
防

保
健

意
識

。

2
0

2
0

/0
7

/2
9

 -
6

3

( 二
)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及

改
善

措
施

1
. 自

費
情

形
(1

) 歷
年
民

眾
自
費

之
情
形

如
下

，
1
0
8
年

有
自
付
費

用
者
占

1
8

.9
%
，

4
5

.1
%
之

原
因

為
健

保
不

給
付

項
目

，
因
非
健
保
給

付
內
容
，
僅
製

表
提
供
參
考
，

不
做
文
字
描
述
。

項
目

\ 年
月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調
查

樣
本

數
2

,0
1
1

2
,0

1
9

1
,0

2
4

1
,0

2
4

1
,0

3
1

有
自

付
費

用

占
率

(%
)

8
.9

9
.1

1
3

.1
1
1

.1
1

8
.9

人
數

1
7

9
1

8
4

1
3

4
1
1

4
1

9
5

理
由

( 單
位

：
%

)

醫
院

建
議

－
3

.5
5

.1
9

.3
6

2
.9

健
保

不
給

付
8

5
.0

7
9

.6
8

1
.5

7
6

.3
4

5
.1

自
己

要
求

－
－

－
－

3
2

.9

同
意

使
用

較
好

的
藥

或
特

材
而

補
付

健
保

差
額

或
自

付
全

額
－

0
.8

1
0

.1
7

.4
3

.6

補
健

保
給

付
差

額
3

.6
2

.3
－

8
.6

1
.7

其
他

2
.1

－
－

－
0

.5

不
知

道
1

5
.9

1
6

.1
1
1

.3
8

.8
2

.3

拒
答

－
－

－
－

－

2
0

2
0

/0
7

/2
9

 -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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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及
改

善
措

施
健

保
不

給
付

項
目

【
單

位
:

%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裝
置

假
牙

4
3

.7
4

0
.7

3
7

.7
4

2
.2

3
9

.0

牙
齒

矯
正

2
3

.6
2

4
.9

1
6

.6
1

4
.0

2
0

.3

植
牙

1
0

.5
9

.3
1

3
.3

1
6

.8
1

9
.2

藥
品

6
.3

1
.5

1
.0

2
.8

6
.9

牙
體

復
形

( 補
牙

)
4

.4
8

.2
8

.2
5

.7
5

.0

根
管

治
療

6
.9

1
.7

4
.8

1
1

.0
3

.5

塗
氟

－
5

.5
3

.8
2

.7
3

.4

口
腔

外
科

手
術

( 含
拔

牙
)

0
.4

0
.4

2
.9

1
.6

2
.1

醫
療

用
之

材
料

或
耗

材
費

用
5

.6
4

.7
3

.6
8

.7
1

.6

牙
周

病
治

療
4

.5
2

.1
1

.6
0

.7
1

.5

鑲
嵌

體
或

美
容

貼
片

0
.9

連
續

拔
牙

－
0

.9
0

.4
1

.5
0

.8

檢
查

或
檢

驗
2

.6
2

.4
3

.1
1

.0
0

.6

打
針

0
.9

－
2

.2
1

.4
0

.5

其
他

－
0

.8
－

8
.3

－
不

知
道

2
.1

3
.4

1
.6

0
.2

3
.6

拒
答

－
－

－
－

－

2
0

2
0

/0
7

/2
9

 -
6

5

( 二
)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及
改

善
措

施
2

. 改
善

措
施

(
1
)
持

續
協

同
內

政
部

規
劃

辦
理

中
低

收
入

戶
老

人
、

身
心

障
礙

者
假

牙
補

助
，

以
降

低
弱
勢
民

眾
自

付
負

擔
。

(
2
)
牙

醫
各

項
治

療
引

進
多

項
新

科
技

，
基

於
民

眾
對

醫
療

品
質

高
度

需
求

，
自

費
項

目
略
有
增

加
。

(
3
)
本

會
針

對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牙
周

抗
生

素
凝

膠
及

消
炎

凝
膠

，
召

開
專

家
會

議
研

議
該

藥
所

具
療

效
、

適
應

症
及

參
考

價
格

區
間

，
以

便
對

民
眾
作
宣

導
。

(
4
)
本

會
於

1
0

5
年

改
版

健
保

門
診

就
醫

須
知

內
容

，
新

增
美

容
項

目
不

為
健

保
給

付
，

寄
發

各
牙

醫
醫

療
院

所
，

以
便

供
民

眾
參

考
。

2
0

2
0

/0
7

/2
9

 -
6

6

( 二
)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及

改
善

措
施

2
. 改

善
措

施

(
4
)
於

健
保

牙
醫

就
診

須
知

中
詳

列
健

保
不

予
支

付
範

圍
，

供

就
診

民
眾

參
閱

，
並

減
少

民
眾

對
就

診
費

用
之

疑
慮

。
以

同
儕

制
約

詢
問

式
約

談
被

投
訴

院
所

，
釐

清
收

費
明

細
，

減
少

模
糊

空
間

，
積

極
約

束
。

(
6
)
本

會
提

出
於

收
據

中
增

列
健

康
存

摺
下

載
網

址
，

以
利

民

眾
查

詢
，

函
至

各
公

會
轉

知
會

員
，

並
編

製
於

本
會

宣
導

書
冊

「
2

0
2

0
牙

醫
師

實
用

手
冊

」
中

，
以

便
使

民
眾

就
醫

時
能

充
份

了
解

每
次

門
診

健
保

就
醫

處
置

明
細

。

2
0

2
0

/0
7

/2
9

 -
6

7
2

0
2

0
/0

7
/2

9
 -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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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有
被

要
求

加
收

額
外

費
用

收
費

理
由

應
詳

細
說

明
，

下
列

項
目

並
不

在
健

保
給
付

範
圍

明 白 揭 示

2
0

2
0

/0
7

/2
9

 -
6

9

( 三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1
. 就

醫
可

近
性

與
及

時
性

情
形

(1
) 調

查
如

下
表

：

2
0

2
0

/0
7

/2
9

 -
7

0

0
.0

%

1
0

.0
%

2
0

.0
%

3
0

.0
%

4
0

.0
%

5
0

.0
%

6
0

.0
%

7
0

.0
%

8
0

.0
%

9
0

.0
%

1
0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約

診
或

就
診

容
易

度

2
A

.病
人

很
多
不

易
掛
號

2
B

.預
約

掛
號

額
滿

2
C

.配
合

不
到

牙
醫
師

看
診
時

段

3
.對

院
所

的
交

通
便

利
性

的
滿

意
度

4
.因

就
醫

交
通

時
間

過
長

而
不

就
診

的
比

率
5

.曾
經

有
緊

急
需
求

需
在

假
日

求
診

的
比

率
5

A
.無

法
在

當
地

找
到
其

他
就
醫

診

所
的

比
率

5
B

.無
法

在
當

地
找
到

其
他
就

醫
診

所
而

感
到
不

便
的
比
率

( 三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2
)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A
.
「

預
約

到
牙

醫
師
的

容
易
度

」

1
0

8
年

較
1

0
7
年

略
呈
上

升
，
本

會
努
力

措
施

1
. 加

強
民

眾
宣

導
。

2
. 製

作
「

民
眾

臨
時

牙
痛

、
假

日
看

診
牙

醫
院

所
查

詢
」

文
宣

3
. 鼓

勵
會

員
進

入
醫

療
需

求
高

區
域

服
務

4
. 訂

定
醫

院
牙

科
「

牙
醫

急
症

處
置

」
及

診
所

「
週

日
及

國
定

假

日
牙

醫
門

診
急

症
處

置
」

支
付

項
目

，
提

升
醫

院
及

診
所

假
日

看
診

之
服

務
。

1
0

7
年

1
0

8
年

6
5

.1
6

7
.2
↑

 

2
0

2
0

/0
7

/2
9

 -
7

1

( 三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5
. 「

V
P

N
登

錄
門

診
時
間

」

納
入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指
標

。

6
. 加

強
院

所
門

診
時

間
及

異
動

狀
況

於
「

健
保

資
訊

網
路

服

務
系

統
(V

P
N

) 」
登

錄
，

以
便

民
眾

能
即

時
查

詢
院

所
看

診
時

段
。

7
.

1
0
8
年

新
增

「
牙

齒
外

傷
急

症
處

理
」

，
建

立
接

受
外

傷

導
致

牙
齒

脫
落

或
脫

位
之

醫
療

院
所

，
處

理
牙

齒
外

傷
急

症
、

緊
急

復
位

、
齒

間
固

定
處

理
，

提
供

民
眾

於
第

一
時

間
可

就
醫

之
院

所
。
」

。

1
0

7
年

1
0

8
年

6
5

.1
6

7
.2
↑

 

2
0

2
0

/0
7

/2
9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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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B
. 「

因
就

醫
交

通
時

間
過

長
而
不

就
醫

比
率

」

1
0

8
年

較
1

0
7
年

全
國

有
下

降
趨

勢
，

除
台

北
上

升
之

外
，

其
他

五

區
皆

呈
現

下
降

。

民
眾

對
院

所
的

交
通

便
利

性
的

滿
意

為
9

2
.6

%
，

但
有

2
1

.1
%

民

眾
因

就
醫

時
間

長
而

不
就

醫
，

對
於

偏
鄉

地
區

解
決

方
案

，
在

醫

療
資

源
缺

乏
地

區
以

巡
迴

或
另

設
醫

療
站

方
式

解
決

當
地

民
眾

就

醫
之

不
便

性
。

1
0
7
年

1
0
8
年

2
2
.
8

2
1
.
1

↓ 2
0

2
0

/0
7

/2
9

 -
7

3

( 三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C
. 「

曾
經

有
緊

急
需

求
需

在
假

日
求

診
的

比
率

」

1
.1

0
8
年

與
1
0

7
年

相
較

，
除

台
北

區
上

升
，

其
他

五
區

皆
有

下
降

趨
勢

。

2
.1

0
4
年

製
作

「
民

眾
臨

時
牙

痛
、

假
日

看
診

牙
醫

院
所

查
詢

」
宣

導
文

宣
，

提
供

全
國

所
有

院
所

張
貼

，
透

過
網

路
查

詢
健

保
行

動
快

易
通

A
P

P
查

詢
方

式
，

快
速

有
效

搜
尋

附
近

假
日

有
看

診

院
所

，
並

提
供

院
所

地
址

及
電

話
，

方
便

民
眾

儘
速

就
醫

。

2
0

2
0

/0
7

/2
9

 -
7

4

1
0
7
年

1
0
8
年

2
2
.
8

2
1
.
1

↓

( 三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3
.1

0
5
年

新
增

醫
院

牙
科

「
牙

醫
急

症
處

置
」

及
診

所
「

週
日

及
國

定
假

日
牙

醫
門

診
急

症
處

置
」

之
支

付
項

目
，

提
升

醫
院

及
診

所
假

日
看

診
之

服
務

，
緩

解
假

日
急

性
牙

痛
醫

療
需

求
並

符
合

民
眾

之
期

待
。

4
. 積

極
推

動
院

所
每

月
登

錄
看

診
時

間
( 含

例
假

日
看

診
資

訊
) ，

於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設

立
「

每
月

完
成

V
P

N
登

錄
且

週
日

或
國

定

假
日

有
提

供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

項
目

，
核

算
基

礎
為

3
%
。 2
0

2
0

/0
7

/2
9

 -
7

5

1
0
7
年

1
0
8
年

2
2
.
8

2
1
.
1

↓

(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2

. 健
保

六
分

區
醫

療
資

源
之
分
布

：
(1

) 醫
療

供
給

A
. 申

報
院

所
成

長
率

B
. 申

報
牙

醫
師

成
長
率

年
度

全
國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花
東

10
4

0.
91

%
0.

72
%

2.
16

%
0.

15
%

1.
47

%
1.

22
%

-1
.4

7%
10

5
0.

28
%

0.
45

%
0.

94
%

-0
.1

5%
0.

36
%

-0
.5

6%
2.

99
%

10
6

1.
08

%
1.

61
%

1.
51

%
0.

22
%

1.
08

%
0.

47
%

1.
45

%
10

7
0.

60
%

0.
44

%
2.

29
%

0.
81

%
0.

00
%

0.
09

%
-1

.4
3%

10
8

0.
61

%
0.

99
%

0.
67

%
0.

95
%

0.
48

%
-0

.8
4%

1.
45

%

年
度

全
國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花
東

10
4

1.
34

%
2.

79
%

3.
44

%
1.

80
%

3.
53

%
2.

16
%

4.
89

%
10

5
2.

82
%

3.
09

%
5.

58
%

1.
92

%
3.

65
%

1.
48

%
0.

42
%

10
6

3.
48

%
4.

50
%

3.
80

%
2.

70
%

2.
50

%
2.

87
%

2.
07

%
10

7
3.

48
%

4.
50

%
3.

80
%

2.
70

%
2.

50
%

2.
87

%
2.

07
%

10
8

2.
50

%
3.

10
%

5.
22

%
2.

20
%

1.
22

%
2.

15
%

6.
48

%

2
0

2
0

/0
7

/2
9

 -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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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C
. 戶

籍
人

口
數

及
成

長
率

D
. 每

萬
人

口
特

約
院

所
數

及
成
長

率

年
度

全
國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花
東

10
4

0.
20

%
0.

02
%

1.
26

%
0.

36
%

-0
.2

7%
-0

.1
1%

-0
.4

8%
10

5
0.

13
%

-0
.0

5%
1.

17
%

0.
24

%
-0

.2
6%

-0
.2

0%
-0

.5
3%

10
6

0.
08

%
-0

.0
8%

1.
00

%
0.

18
%

-0
.3

6%
-0

.2
0%

-0
.3

4%
10

7
0.

08
%

-0
.0

8%
1.

00
%

0.
18

%
-0

.3
6%

-0
.2

0%
-0

.3
4%

10
8

0.
06

%
-0

.0
3%

0.
92

%
0.

07
%

-0
.3

7%
-0

.1
6%

-0
.7

1%

年
度

全
國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花
東

10
4

0.
25

%
0.

10
%

0.
97

%
0.

10
%

0.
91

%
-0

.3
8%

3.
13

%
10

5
0.

88
%

1.
42

%
0.

17
%

0.
52

%
1.

14
%

0.
50

%
1.

39
%

10
6

0.
84

%
1.

13
%

0.
92

%
0.

43
%

1.
49

%
0.

20
%

1.
20

%
10

7
0.

86
%

1.
13

%
0.

92
%

0.
43

%
1.

49
%

0.
20

%
1.

20
%

10
8

0.
15

%
0.

45
%

0.
26

%
0.

00
%

0.
00

%
-0

.2
4%

-0
.1

4%

2
0

2
0

/0
7

/2
9

 -
7

7

(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E
. 每

萬
人

口
執

業
醫

師
數

成
長

率

10
4

2.
50

%
3.

09
%

3.
63

%
0.

92
%

2.
81

%
1.

56
%

1.
14

%
10

5
2.

79
%

2.
72

%
3.

30
%

1.
65

%
4.

78
%

1.
92

%
5.

37
%

10
6

2.
71

%
3.

45
%

1.
40

%
2.

34
%

3.
04

%
2.

07
%

2.
68

%
10

7
2.

64
%

2.
69

%
3.

54
%

2.
11

%
2.

32
%

1.
84

%
3.

66
%

10
8

2.
89

%
7.

99
%

17
.8

7%
8.

09
%

13
.2

0%
9.

40
%

21
.9

1%

2
0

2
0

/0
7

/2
9

 -
7

8

(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2
) 醫

療
供

給
之

改
善

措
施

A
. 在

醫
療

供
給

面
分

析
，

在
醫

療
供

給
面

分
析

，
全

國
申

報
院

所

數
、

申
報

牙
醫

師
數

、
每

萬
人

口
執

業
醫

師
數

均
為

正
成

長
。

B
. 以

牙
醫

相
對

合
理

門
診

點
數

給
付

原
則

進
行

調
控

，
1

0
6
年

修

訂
適

用
鄉

鎮
，

將
A
級

都
會

區
之

鄉
鎮

納
入

本
給

付
原

則
，

該

鄉
鎮

若
有

專
科

醫
師

排
除

本
條

款
，

以
提

高
非

都
會

區
及

專

科
之

醫
療

供
給

。

2
0

2
0

/0
7

/2
9

 -
7

9

(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C
. 持

續
以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

鼓
勵

牙
醫

師
投

入
醫

療
資

源
缺

乏
區

( 無
牙

醫

鄉
、

山
地

離
島

及
交

通
特

殊
困

難
) 服

務
，

並
定

期
檢

討
調

整

級
數

，
目

標
每

投
入

一
個

牙
醫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之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
都

是
為

就
醫

公
平

性
確

保
資

源
不

足
區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

D
. 透

過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且

點
值

低
地

區
獎

勵
方

案
，

維
持

都
會

邊
緣

區
域

的
醫

師
數

量
，

避
免

醫
師

流
失

，

目
前

刻
正

研
議

「
弱

勢
鄉

鎮
（

排
除

醫
缺

地
區

）
醫

療
效

益

獎
勵

提
升

計
畫

」
，

期
待

更
多

牙
醫

師
投

入
偏

鄉
服

務
，

以

達
資

源
均

衡
，

民
眾

就
醫

便
利

。

2
0

2
0

/0
7

/2
9

 -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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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E
. 透

過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特
殊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

的
執

行
，

以
身

心
障

礙
教

養
機

構
巡

迴
醫

療
供

給
增

加
及

到

宅
醫

療
服

務
之

提
供

，
提

升
特
殊

需
求

者
就

醫
可

近
性

，
1

0
4

年
新

增
照

護
無

法
外

出
及

自
行

就
醫

之
失

能
老

人
，

以
維

護

就
醫

之
公

平
性

。

F
.
為

使
患

者
充

份
了

解
每

次
門

診
就

醫
處

置
明

細
，

並
做

好
自

我
健

康
管

理
，

本
會

與
健

保
署

於
研

商
議

事
會

議
中

討
論

，

由
本

會
提

出
於

收
據

中
增

列
健

康
存

摺
下

載
網

址
，

以
利

民

眾
查

詢
，

本
會

並
函

至
各

公
會

轉
知

會
員

，
並

編
製

於
本

會

宣
導

書
冊

「
2

0
2

0
牙

醫
師

實
用
手

冊
」

中
。

2
0

2
0

/0
7

/2
9

 -
8

1

(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3

) 醫
療

利
用

A
. 就

醫
率

( 就
醫

率
=
就

醫
人
數
／

投
保

人
口
數

)

B
. 就

醫
者

平
均

就
醫
次

數

年
度

全
國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花
東

10
4

48
.0

6%
47

.1
9%

47
.8

7%
54

.3
4%

47
.5

9%
51

.7
9%

44
.8

3%
10

5
48

.0
5%

46
.6

7%
48

.2
5%

54
.5

4%
47

.8
9%

51
.9

7%
45

.1
8%

10
6

48
.9

6%
47

.3
9%

49
.3

6%
55

.1
9%

49
.3

1%
52

.8
8%

46
.0

7%
10

7
49

.4
6%

48
.0

8%
49

.8
9%

55
.6

1%
49

.4
9%

53
.1

7%
46

.2
8%

10
8

50
.1

0%
48

.5
0%

50
.6

4%
56

.2
1%

50
.5

0%
54

.0
6%

46
.6

0%

年
度

全
國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花
東

10
4

3.
06

2.
94

2.
79

2.
98

3.
05

3.
21

3.
03

10
5

3.
06

2.
96

2.
80

2.
96

3.
07

3.
17

3.
03

10
6

3.
08

2.
99

2.
86

2.
95

3.
11

3.
18

3.
08

10
7

3.
11

3.
02

2.
88

2.
99

3.
12

3.
21

3.
10

10
8

3.
09

3.
05

2.
91

3.
00

3.
14

3.
19

3.
09

2
0

2
0

/0
7

/2
9

 -
8

2

(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C
. 每

次
平

均
醫

療
點

數

D
. 每

人
平

均
醫

療
點

數

年
度

全
國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花
東

10
4

1,
17

9
1,

17
7

1,
25

2
1,

16
4

1,
18

4
1,

13
6

1,
18

6
10

5
1,

21
0

1,
20

4
1,

27
6

1,
20

0
1,

22
5

1,
16

1
1,

23
0

10
6

1,
24

7
1,

24
6

1,
31

1
1,

23
9

1,
25

0
1,

18
9

1,
27

6
10

7
1,

26
0

1,
25

5
1,

32
7

1,
25

9
1,

26
2

1,
20

0
1,

28
7

10
8

1,
26

4
1,

25
9

1,
33

0
1,

25
8

1,
25

5
1,

22
1

1,
27

2

年
度

全
國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花
東

10
4

3,
60

4
3,

46
3

3,
49

8
3,

46
8

3,
60

8
3,

64
1

3,
59

7
10

5
3,

69
6

3,
56

4
35

69
3,

54
9

3,
75

6
36

82
37

32
10

6
3,

83
9

3,
73

0
3,

74
5

3,
65

9
3,

89
1

3,
78

2
3,

93
5

10
7

3,
91

2
3,

79
6

3,
82

6
3,

76
2

3,
94

2
3,

85
0

3,
98

9
10

8
3,

93
6

3,
84

5
3,

87
6

3,
76

7
3,

94
1

3,
89

2
3,

93
6

2
0

2
0

/0
7

/2
9

 -
8

3

(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3

) 週
六

、
日

開
診

情
形

- 牙
醫

醫
療

院
所

年 度

看
診

家
數

看
診

人
次

平
均

每
家

看
診

人
次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1
0

4
6

,1
4

4
1

,3
2

4
3

,0
5

7
,4

1
4

8
9

,6
0

6
1

2
.9

7
.7

1
0

5
6

,1
6

2
1

,3
0

7
3

,1
5

5
,5

6
1

9
0

,4
7

4
1

3
.7

7
.7

1
0

6
6

,1
6

1
1

,2
9

0
3

,2
4

3
,1

8
4

1
1
1

,3
7
7

1
3

.8
9

.2

1
0

7
6

,0
7

3
1

,2
5

2
3

,2
8

9
,5

7
4

1
2

3
,0

1
0

1
4

.2
1

0
.1

1
0

8
6

,1
2

7
1

,3
0

7
3

,2
9

4
,4

5
7

1
3

6
,6

5
7

1
4

.7
1

0
.9

成
長

率
0

.8
9

%
4

.3
9

%
0

.1
5

%
1
1

.0
9

%
3

.5
2

%
7

.9
2

%

2
0

2
0

/0
7

/2
9

 -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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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3

) 週
六

、
日

開
診

情
形

- 醫
院
牙

科
急

診

年 度

總
日

數
看
診
醫
院
數

牙
科

急
診
件

數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1
0

4
5

2
5

2
2

1
5

2
2

5
5

,9
6

8
9

2
6

0

1
0

5
5

3
5

2
2

0
2

2
2

0
5

,9
0

2
9

,5
3

2

1
0

6
5

2
5

3
2

1
1

2
1

8
7

,4
5

9
1

2
,2

5
4

1
0

7
5

2
5

2
2

1
3

2
1

7
7

,0
3

1
1

0
,7

2
1

1
0

8
5

2
5

2
2

0
5

2
1

4
6

,7
9

1
9

,9
5

8

成
長

率
－

－
-4

.2
1

%
1

.3
8

%
-3

.4
1

%
-7

.1
2

%

2
0

2
0

/0
7

/2
9

 -
8

5

(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5
) 醫

療
利

用
之

改
善

措
施

A
.
在

醫
療

利
用

方
面

，
就

醫
率

呈
正

成
長

。
歷

年
就

醫
率

逐
年

增
加

且

各
分

區
民

眾
就

醫
率

幾
乎

皆
呈

上
升

趨
勢

，
顯

示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利

用
率

提
升

，
在

10
3
年

評
核

委
員

建
議

調
整

全
年

僅
執

行
預

防
保

健

項
目

就
醫

人
數

後
，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
就

醫
率

)
仍

逐
年

增
加

，
下

一

階
段

將
以

減
少

城
鄉

差
距

，
牙

醫
師

人
力

分
布

趨
向

合
理

化
為

目
標

。

B
.
每

人
平

均
醫

療
點

數
自

10
0
年

度
起

因
陸

續
調

整
支

付
標

準
表

點
數

而

緩
步

提
升

，
調

整
的

重
點

為
感

染
管

制
費

用
提

升
民

眾
就

醫
的

安
全

、

積
極

保
留

老
人

的
自

然
齒

、
調

整
根

管
治

療
難

症
、

阻
生

齒
拔

除
及

相
關

口
腔

顎
面

外
科

手
術

等
，

使
給

付
更

趨
合

理
，

進
而

改
善

因
給

付
偏

低
形

成
低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

2
0

2
0

/0
7

/2
9

 -
8

6

(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C
. 本

年
度

加
強

口
腔

健
康

衛
教

之
媒

體
宣

傳
，

結
合

時
事

宣
導

新
增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
將

口
腔

健
康

觀
念

深
植

人
心

，
並

加
強

高
需

求
之

特
定

族
群

（
如

兒
童

、
老

人
、

身
心

障
礙

者
及

口
腔

癌
患

者
等

）
醫

療
及

衛
教

宣
傳

，
提

高
民

眾
及

早
就

醫
意

願
，

以
避

免
病

情
之

延
誤

。

D
.
深

入
分

析
老

人
醫

療
利

用
較

低
之

原
因

是
忽

略
保

存
自

然
牙

及
就

醫

可
近

性
低

所
致

，
近

年
積

極
推

動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計
畫

及
提

出
失

能
老

人
到

機
構

及
到

宅
醫

療
服

務
，

配
合

衛
生

福
利

部
所

屬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安

養
機

構
，

1
0

4
年

設
置

5
家

，
1

0
5
年

設
置

7
家

，
1
0

6
年

設
置

8
家

，
1

0
7
年

設
置

5
家
，

1
0

8
年

設
置

1
家

，
本

會
全

力
配

合
至

所
屬

老
人

之
家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提

供
更

積
極

的
醫

療
照

護
服

務
，

讓
失

能
老

人
及

一
般

老
人

得
到

更
便

利
及

友
善

的
醫

療
環

境
。

2
0

2
0

/0
7

/2
9

 -
8

7

( 四
)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特
殊

需
求

者
醫

療
服

務
示

範
中

心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到
宅

醫
療

服
務

院
所

貼
紙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特
殊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2
0

2
0

/0
7

/2
9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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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1
.

1
0

4
至

1
0
8
年

度
健

保
署

民
眾
申

訴
案

件
及

原
因

統
計

：

申
訴

類
別
/
案

件
數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健
保

非
健

保
健

保
非
健

保
健

保
非

健
保

健
保

非
健

保
健

保
非

健
保

1.
額

外
收

費
(自

費
抱

怨
)

2
1

1
8

3
1

3
4

1
1

3
1

0
2

2.
多

收
取

部
分

負
擔

費
用

3
1

7
0

5
0

1
2

0
3

1

3.
不

開
給

費
用

明
細

表
及

收
據

9
0

6
2

9
0

7
3

1
2

1

4.
多

刷
卡

1
2

0
0

1
0

0
0

0
2

5.
刷

卡
換

物
0

0
0

0
0

0
0

1
0

1

6.
疑

有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6

0
4

5
7

3
4

1
1

4
4

9
1

2
4

9
1

6

7.
藥

品
及

處
方

箋
1

0
0

0
1

0
0

0
1

0

8.
質

疑
醫

師
或

藥
師

資
格

2
1

2
0

4
0

1
1

0
0

9.
服

務
態

度
及

醫
療

品
質

2
7

0
3

3
4

3
0

2
3

4
3

3
1

3

10
.其

他
醫

療
行

政
或

違
規

事
項

2
4

2
5

0
1

5
5

0
7

3
9

5
4

7
5

11
.轉

診
相

關
申

訴
0

1
0

0
0

0
1

1
0

0

12
.其

他
1

0
1

1
4

4
1

4
8

1
7

4
2

2
9

合
計

1
5

8
1

3
1

7
7

3
1

1
6

8
3

5
1

7
1

3
3

1
7

5
4

0

2
0

2
0

/0
7

/2
9

 -
8

9

( 四
) 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2
. 

1
0

8
年

度
本

會
受

理
民

眾
諮

詢
、

申
訴

案
件

共
7

7
件

（
11
件

為
申

訴
案

件
，

6
6
件

為
諮

詢
案

件
）

，
案

件
分

佈
情

形
如

下
圖

：

2
0

2
0

/0
7

/2
9

 -
9

0

( 四
) 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2
. 1
0
8
年

本
會

受
理

民
眾

諮
詢

及
申

訴
關

於
民

眾
諮

詢
與

申
訴

案
件

，
本

會
注

重
時

效
性

與
完

整
性

，
處

理
結

果
如

下
：

(
1
)民

眾
諮

詢
案

件
：

66
件

於
3天

內
回

覆
。

(
2
)民

眾
申

訴
案

件
：

共
1
3件

，
處

理
結

果
如

下
：

申
訴

案
件
處

理
結
果

案
件
數

本
會

協
調
處

理
完

畢
0

經
本

會
說
明

後
結

案
0

與
病

人
溝
通

後
結

案
0

轉
請

縣
市

公
會

進
行
協

調
處
理

1
3

與
病

人
溝
通

後
結
案

1
1

經
縣

市
公
會

說
明
後

結
案

2

衛
生

局
調

解
或

進
入

司
法

程
序

0

總
計

1
3

2
0

2
0

/0
7

/2
9

 -
9

1

( 五
) 其

他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之
措
施

1
.
1
0
9
年

改
版

「
健

保
門

診
就

診
須

知
」

第
4
版

，
依

1
0
9
年

總
額

協

議
提

升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

「
落

實
一

人
一

機
」

增
修

海
報

，
宣

導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

2
.
1
0
9
年

印
製

「
牙

科
治

療
注

意
事

項
與

指
導

—
特

殊
需

求
者

篇
」

手
冊

3
.
1
0
8
年

編
製

「
正

確
洗

手
6
步

驟
」

海
報

。

4
.
編

製
「

牙
科

治
療

注
意

事
項

與
指

導
」

手
冊

。

5
.
牙

周
病

統
合

治
療

衛
教

手
冊

線
上

版
。

6
.
本

會
網

站
刊

載
「

用
藥

安
全

須
知

」
訊

息
，

提
醒

用
藥

安
全

措
施

。

2
0

2
0

/0
7

/2
9

 -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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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其

他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之
措
施

7
.
舉

辦
全

國
暨

各
區

國
小

學
童

潔
牙

比
賽

。

8
. 辦

理
特

殊
需

求
者

口
腔

照
護

指
導
員

課
程

(
基

礎
班

)
。

9
. 舉

辦
特

殊
需

求
者

機
構

潔
牙

觀
摩
活

動
。

1
0

. 兒
童

牙
齒

塗
氟

保
健

服
務

、
國

小
學

童
臼

齒
窩

溝
封

填
、

小

學
學

童
含

氟
漱

口
水

防
齲

計
畫
。

11
. 結

合
口

腔
黏

膜
篩

檢
，

將
戒

菸
戒

檳
榔

作
為

口
腔

健
康

保
健

推
廣

之
重

點
。

1
2

. 成
立

牙
科

急
重

症
任

務
小

組
，

檢
討

目
前

牙
科

急
診

現
況

與

困
境

，
並

執
行

牙
科

急
診

給
付
提

升
方

案
。

1
3
.
協

助
國

健
署

積
極

推
動

戒
菸

及
口

腔
癌

防
治

服
務

。

2
0

2
0

/0
7

/2
9

 -
9

3

( 三
) 其

他
改

善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具
體
措

施

1
4

. 定
期

召
開

記
者

會
，

藉
由
媒

體
宣

導
相

關
衛

教
。

「
兒

童
口

腔
健

康
週

」
記

者
會

2
0

2
0

/0
7

/2
9

 -
9

4

「
到

宅
牙

醫
醫

療
捐

贈
行

動
醫

療
設

備
」

記
者

會

三
、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之

確
保

及
提
升

(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 二
)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執
行
結

果

( 三
) 其

他
改

善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具
體

措
施

2
0

2
0

/0
7

/2
9

 -
9

5

(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1
.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及
未
達

監
測

值
之
檢
討

(1
) 牙

齒
填

補
保
存

率

項
目

指
標

指
標

方
向

指
標

值
監

測
值

監
測

結
果

1
保

險
對

象
牙

齒
填

補
保

存
率

-1
年

正
向

9
8

.0
9

%
＞

8
8
.1

2
%

O

2
保

險
對

象
牙

齒
填

補
保

存
率

-2
年

正
向

9
3

.9
2

%
＞

8
4
.4

0
%

O

3
保

險
對

象
牙

齒
填

補
保

存
率

-恆
牙

2
年

正
向

9
5

.1
7

%
＞

8
5
.5

9
%

O

4
保

險
對

象
牙

齒
填

補
保

存
率

-乳
牙

1
年

半
正

向
9
0

.2
8

%
＞

8
1

.0
0

%
O


執

行
良
好

，
皆
在
監
測

範
圍

內

2
0

2
0

/0
7

/2
9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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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2
-1

) 牙
體

復
形
同

牙
位
再

補
率

項
目

指
標

指
標

方
向

指
標

值
監

測
值

監
測

結
果

1
牙

體
復

形
同

牙
位

再
補

率
-1
年

負
向

0
.0

1
%

＜
2

.5
%

O

2
牙

體
復

形
同

牙
位

再
補

率
-2
年

負
向

0
.2

8
%

＜
4

.6
%

O

3
恆

牙
根

管
治

療
半

年
以

內
保

存
率

正
向

9
8

.6
6

%
＞

8
8

.7
9

%
O

4
同

院
所

9
0
日

以
內

根
管

治
療

完
成

率
正

向
9

2
.1

8
%

＞
8

2
.5

0
%

O

5
1

3
歲

(含
)以

上
全

口
牙

結
石

清
除

率
正

向
7

6
.2

2
%

＞
6

8
.2

7
%

O


執

行
良
好

，
皆

在
監

測
範
圍

內

2
0

2
0

/0
7

/2
9

 -
9

7

(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2
-2

) 牙
體

復
形

同
牙
位
再

補
率

項 目
指

標
指

標
方

向
指

標
值

監
測

值
監

測
結

果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6
6
歲

以
下

兒
童

牙
齒

預
防

保
健

服
務

人
數

比
率

正
向

9
2

.9
7

%
＞

8
2

.2
0

%
O

本
會

積
極

爭
取

，
開

放
辦

理
兒

童
牙

齒
保

健
社

區
巡

迴
服

務
，

大
幅

提
高

執
行

率

7
院

所
感

染
控

制
申

報
率

正
向

9
5

.5
4

%
＞

8
3

.7
2

%
O

執
行

良
好

超
過

監
測

值
，

列
入

1
0

5
年

品
保

款
核

發
條

件
，

執
行

率
大

幅
提

升
。

8
執

行
感

染
控

制
院

所
查

核
合

格
率

正
向

9
5

.3
4

%
＞

7
5

.0
9

%
O

執
行

良
好

合
格

率
已

超
過

9
成

9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計
畫

執
行

率
正

向
6

9
.8

1
%

尚
未

訂
定

－
持

續
監

控

1
0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計
畫

後
之

追
蹤

治
療

率
正

向
5

8
.2

6
%

尚
未

訂
定

－
持

續
監

控

2
0

2
0

/0
7

/2
9

 -
9

8

(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 3
)
半

年
內

自
家

與
他

家
醫

事
機

構
再

洗
牙

( 牙
結

石
清

除
) 的

比
率

依
據

歷
年
的

數
據

結
果

顯
示

，
半
年

內
自
家

與
他

家
醫

事
機
構

再
洗

牙
(牙

結
石
清

除
)的

比
率
呈

現
下

降
趨

勢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5
0
百

分
位

4
.1

0
%

3
.6

6
%

3
.3

2
%

2
.9

3
%

2
.4

2
%

平
均

值
4

.6
5
%

4
.2

7
%

4
.0

3
%

3
.7

1
%

3
.2

1
%

2
.0

0
%

2
.5

0
%

3
.0

0
%

3
.5

0
%

4
.0

0
%

4
.5

0
%

5
.0

0
%

2
0

2
0

/0
7

/2
9

 -
9

9

(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4
)
半

年
內

他
家

醫
事

機
構

根
管

治
療

之
再

治
療

率

依
據
歷
年
的
數
據

結
果
，
半

年
內

他
家
醫
事

機
構

根
管
治
療
之
再

治
療
率
結

果
呈

現
下
降

趨
勢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5
0
百

分
位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0
.0

0
%

平
均

值
0

.3
8
%

0
.3

6
%

0
.3

5
%

0
.3

2
%

0
.3

1
%

-0
.1

0
%

0
.0

0
%

0
.1

0
%

0
.2

0
%

0
.3

0
%

0
.4

0
%

0
.5

0
%

2
0

2
0

/0
7

/2
9

 -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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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2
. 品

質
指

標
及

監
值

之
檢

討
與

增
修

(1
) 刪

除
「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計

畫
執

行
率

」
指

標

(2
)
「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計

畫
後
之

追
蹤

治
療

率
」

修
正

指
標

名
稱

為
「

牙
周

病
統

合
治

療
實

施
方

案
後

之
追

蹤
治

療
率

」
及

計
算

公
式

修
正

為

分
子

：
當

年
( 季

) 度
P

4
0

0
3

C
或

9
1

0
2

3
C
執

行
人

數
往

後
追

蹤
一

年
接

受
牙

周
病

支
持

性
治

療
(9

1
0

1
8

C
) 之

執
行

人
數

。

分
母

：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計
畫

P
4

0
0

3
C
或

9
1

0
2

3
C
執

行
人

數
。

2
0

2
0

/0
7

/2
9

 -
1

0
1

(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3

. 健
康

照
護

成
效

與
檢

討
改

善
情
形

(1
-1

) 歷
年

兒
童

牙
齒

保
健

服
務

情
形

--
0

-6
歲

兒
童

口
腔

狀
況

0
-1

歲
1
-2

歲
2
-3

歲
3
-4

歲
4
-5

歲
5
-6

歲

2
0
0
6

0
0
.2
3

1
.3
7

3
.1
8

4
.9
8

5
.5
8

2
0
1
1

0
0
.2
3

1
.2
4

3
.1
4

5
.0
2

5
.4
4

2
0
1
7
-8

0
.0
6

0
.0
6

0
.5
1

1
.8
1

2
.7
3

3
.4
4

0123456
d
m
ft

顆
數

2
0

2
0

/0
7

/2
9

 -
1

0
2

國
健

署
及

衛
福

部
心

口
司

「
六
歲

以
下

兒
童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計
畫

」

(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1
-2

) 歷
年

兒
童

牙
齒

保
健

服
務

情
形

--
0

-6
歲

兒
童

口
腔

狀
況

2
0

2
0

/0
7

/2
9

 -
1

0
3

0
-1
歲

1
-2
歲

2
-3
歲

3
-4
歲

4
-5
歲

5
-6
歲

2
0

0
6

0
%

7
.2

5
%

4
0

.1
2

%
5

8
.1

1
%

7
2

.5
9

%
7

3
.6

5
%

2
0

1
1

0
.2

0
%

7
.0

9
%

3
1

.4
0

%
6

1
.5

5
%

7
8

.0
5

%
7

9
.3

2
%

2
0

1
7

-8
1

.1
0

%
2

.3
1

%
1

4
.6

5
%

4
2

.7
0

%
5

6
.6

6
%

6
5

.4
3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齲
齒

率

國
健

署
及

衛
福

部
心

口
司

「
六

歲
以

下
兒

童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計

畫
」

(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1
-3

) 歷
年

兒
童

牙
齒

保
健

服
務

情
形

--
0

-6
歲

兒
童

塗
氟

保
健

服
務

情
形

1
.
覆

蓋
率

：
執

行
塗

氟
人

數
/
5
歲

以
下

人
口

數
。

2
.
1
0
6
年

政
府

經
費

不
足

，
中

斷
數

月
服

務
。

9
.1

%
1

2
.9

%
1

5
.9

%
1

8
.2

%2
0

.9
%

2
3

.9
%

2
6

.8
%

3
1

.0
%

4
6

.9
%

5
1

.5
%

4
7

.3
%

5
9

.9
%

5
7

.2
%

6
1

.5
%

6
4

.3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9
4
年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2
0

2
0

/0
7

/2
9

 -
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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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1
-4

) 歷
年

兒
童

牙
齒

保
健

服
務

情
形

--
1

2
 歲

兒
童

D
M

F
T
及

齲
齒

盛
行

率

8
5
.1
%

9
2
.0
%

8
5
.0
%

6
6
.5
%

3
7
.3
%

3
2
.8
%

1
4
.0
%

1
2
.0
%

2
8
.7
%

5
4
.3
%

6
0
.0
%

6
9
.9
%

0
%

2
0
%

4
0
%

6
0
%

8
0
%

1
0
0
%

1
9
8
1

1
9
9
0

1
9
9
6

2
0
0
0

2
0
0
6

2
0
1
2

盛
行

率

治
療

率

2
0

2
0

/0
7

/2
9

 -
1

0
5

國
健

署
及

衛
福

部
心

口
司

「
1
2
歲

兒
童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計
畫

」

(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1
-5

) 歷
年

兒
童

牙
齒

保
健

服
務

情
形

—
6

-1
8
歲

兒
童

D
M

F
T
趨

勢

年
齡

資
料

來
源

:心
口

司
2

0
2

0
/0

7
/2

9
 -

1
0

6

(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2
-1

)
1

8
-6

4
歲

恆
牙

狀
況

年
齡

齲
齒

盛
行
率

(%
)

剩
餘

齒
數
(顆

)

9
2-
9
4年

1
04
-
10
5年

9
2-
9
4年

1
04
-
10
5年

1
8-
3
4

8
3.
6
3

9
6.
5

2
5.
7
0±
6
.0
6

2
8.
5
2±
2
.1
8

3
5-
4
4

9
0.
9
1

9
9.
5

2
4.
5
8±
4
.7
3

2
7.
5
0±
2
.7
1

4
5-
4
9

8
8.
9
4

9
9.
4

2
3.
6
5±
6
.0
5

2
6.
6
7±
3
.9
3

5
0-
6
4

9
2.
4
8

9
9.
2

2
1.
0
0±
6
.0
9

2
4.
9
3±
5
.5
0

2
0

2
0

/0
7

/2
9

 -
1

0
7

衛
福

部
10
4-

10
5年

度
成

年
與
老

年
人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計
畫

國
健

署
92
-9

4年
台

灣
地
區

成
年

與
老

年
人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 一
) 品

質
指

標
監
測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3
)6

5
歲

以
上

口
腔

狀
況

年
齡

齲
齒

盛
行
率

(%
)

剩
餘
齒

數
(顆

)
全
口
無

牙
率

(%
)

9
2-
9
4年

1
04
-
10
5年

9
2-
9
4年

1
04
-
10
5年

9
2-
9
4年

1
04
-
10
5年

65
-7

4
92

.4
1

99
.8

14
.3

1±
5.

69
20

.8
2±

8.
38

11
.5

4.
44

75
+

82
.4

7
10

0
14

.4
3±

5.
60

16
.7

2±
9.

27
17

.4
9.

99

2
0

2
0

/0
7

/2
9

 -
1

0
8

衛
福

部
10
4-
10
5年

度
成
年
與
老
年
人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計
畫

國
健

署
92
-9
4年

台
灣

地
區
成
年
與
老

年
人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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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執
行

結
果

成
長

率
金

額
( 百

萬
)

實
際

金
額

( 百
萬

)
協

定
事

項

0
.3

%
1
1

9
.1

2
3

5
.5

1
.依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支

付
，

預
算

應
於

1
0
6
年

1
2
月

底
前

完
成

相
關

程
序

，
並

於
1
0

7
年

各
部

門
總

額
執

行
成

果
發

表
暨

評
核

會
議

提
報

執
行

成
果

及
成

效
評

估
報

告
。

2
.原

1
0

6
年

度
於

一
般

服
務

之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額
度

(1
1

6
.4
百

萬
元

)，
與

1
0
7
年

度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1
1

9
.1
百

萬
元

)合
併

運
用

(計
2
3

5
.5
百

萬
元

)。

3
.請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與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相
關

團
體

，
持

續
檢

討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之
發

放
條

件
，

訂
定

更
嚴

格
的

標
準

，
及

增
加

能
反

映
健

康
或

品
質

結
果

面
之

指
標

，
使

更
具

鑑
別

度
，

並
達

提
升

品
質

之
效

益
。

1
.1

0
7
預

算
及

協
定

事
項

2
0

2
0

/0
7

/2
9

 -
1

0
9

( 二
)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執
行

結
果

2
.1

0
3

-1
0

7
年

品
保

款
核

發
比

例
院

所
占

率
：

年
度

核
發

比
例

比
例

不
核

發
5-

15
%

20
-3

5%
40

-5
5%

60
-7

5%
80

-9
5%

10
0%

10
3

11
.1

%
1.

1%
13

.0
%

27
.9

%
27

.6
%

18
.1

%
1.

3%

比
例

不
核

發
0%

≦X
<2

0%
20

%
≦X

<4
0%

40
%

≦X
<6

0%
60

%
≦X

<8
0%

80
≦X

<1
00

%
10

0%

10
4

28
.2

%
0.

7%
7.

6%
19

.1
%

22
.4

%
20

.3
%

1.
8%

10
5

21
.2

%
0.

6%
2.

5%
23

.8
%

28
.4

%
19

.7
%

3.
8%

10
6

18
.5

%
1.

9%
12

.2
%

25
.4

%
22

.6
%

15
.0

%
4.

5%

10
7

17
.1

%
1.

6%
11

.7
%

25
.2

%
23

.7
%

19
.0

%
1.

7%

(本
方

案
設

計
有
利
於

醫
療

品
質
進

步
)

2
0

2
0

/0
7

/2
9

 -
1
1

0

( 二
)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執
行

結
果

3
.
1
07

年
層

級
實

施
結

果

核
發 率

層
級

0
%

0%
≦X

<2
0%

20
%

≦X
<4

0%
40

%
≦X

<6
0%

60
%

≦X
<8

0%
80

≦X
<1

00
%

10
0%

醫
院

家
數

2
3

1
1

7
2

4
3

4
4

3
3

2

占
率

1
3

.2
%

0
.6

%
9

.8
%

1
3

.8
%

1
9

.5
%

2
4

.7
%

1
8

.4
%

基
層

診
所

家
數

1
,1

8
1

1
1

2
8

0
3

1
,7

5
2

1
,6

3
7

1
,2

9
1

8
6

占
率

1
7

.2
%

1
.6

%
1
1

.7
%

2
5

.5
%

2
3

.9
%

1
8

.8
%

1
.3

%

總
計

家
數

1
,2

0
4

1
1

3
8

2
0

1
,7

7
6

1
,6

7
1

1
,3

3
4

1
1

8

占
率

1
7

.1
%

1
.6

%
1
1

.7
%

2
5

.2
%

2
3

.7
%

1
9

.0
%

1
.7

%

1
0

7
年

品
保

款
核

發
金

額
為

2
3

5
.4

8
百

萬
醫

院
核

發
金

額
總

計
為

2
7

.7
2
百

萬
（

占
總

預
算

11
.8

%
）

基
層

診
所

核
發

金
額

總
計

為
2

0
7

.7
6
百

萬
（

占
總

預
算

8
8

.2
%

）
領

到
品

保
款

計
5

,8
3

2
家

院
所

（
醫

院
1

5
1
家

、
基

層
5

,6
8

1
家

）

2
0

2
0

/0
7

/2
9

 -
1
1
1

( 二
)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執
行

結
果

4
. 檢

討
及

改
善

方
向

-1
0

7
年

(
1
)專

業
獎

勵
指

標
四

項
未

異
動

。

(
2
)
在

政
策

獎
勵

指
標

共
七

項
。


「

牙
周

顧
本

計
畫

」
指

標
件

數
3
件

增
加

為
1
2
件

，
核

算
基

礎
5

%
修

訂
為

3
%
。

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品
質
第

三
階
段
診
療
項
目
件
數

3
件
新
增
為

6
件

。


新

增
院

所
申
報
「

特
殊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

特
定

治
療
項

目
件
數

2
件

( 含
) 以

上
，

核
定

基
礎

2
%
。


「

口
腔

癌
篩

檢
」

、
「

每
月

完
成

門
診

時
間

網
路

登
錄

、
「

週
日

或
國

定
假

日
有
提

供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
、
「

月
平
均
初
核
核

減
率
」
四
項
未

變
動
。

2
0

2
0

/0
7

/2
9

 -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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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執
行

結
果

5
. 檢

討
及

改
善

方
向

-1
0

8
年

(
1)
專

業
獎

勵
指
標

四
項
未

異
動

。

(
2
)
在

政
策

獎
勵

指
標
共

七
項
。


合

併
「

每
月

完
成

門
診

時
間

網
路

登
錄

且
週

日
或

國
定

假
日

有
提

供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
核

算
基
礎

2
%

。


「

月
平

均
初
核

核
減
率

」
核
算

基
礎

1
%


「

特
殊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
指

標
申

報
特

殊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之

「
院

所
內

特

定
治

療
項

目
」

件
數

在
1
件

( 含
) 以

上
，

核
算

基
礎

2
%

，
基

層
院

所
若

達

1
0
件

( 含
) 以

上
，
核

算
基
礎

再
增
加

2
%

。


「

牙
周

病
顧

本
計

畫
」

、
「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品
質

」
、

「
口

腔
癌

篩
檢

」

三
項

未
變
動

。


配

合
政

府
推
動

無
障
礙

就
醫
環

境
，
基

層
院
所

增
列
核

算
基
礎

5
%
。

2
0

2
0

/0
7

/2
9

 -
1
1

3

( 二
)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執
行

結
果

6
. 檢

討
及

改
善

方
向

-1
0

9
年

(
1
)
專

業
獎

勵
指

標
四

項
未

異
動

，
所

占
比

由
8
0

%
修

訂
為

7
0

%
，

變
動

第
( 四

) 全
口

牙
結

石
清

除
之

核
算

基
礎

，
由

2
0

%
修

改
為

1
0
%

。

(
2
)
在

政
策

獎
勵

指
標

共
六

項
。


牙

周
病

顧
本

計
畫

。


口

腔
癌

篩
檢

。


牙

周
病

統
合

照
護

品
質

，
為

提
升

牙
周

統
合

照
護

執
行

，
第

3
階

段

申
報

件
數

6
件

修
改

為
1

0
件

，
核

算
基

礎
由

5
%

調
升

為
1

5
%

。


每

月
完

成
門

診
時

間
網

路
登

錄
且
週

日
或

國
定

假
日

有
提

供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


月

平
均

初
核

核
減

率
。


特

殊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

2
0

2
0

/0
7

/2
9

 -
1
1

4

( 三
) 其

他
改

善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具
體
措
施

1
. 編

製
「

牙
科

治
療

注
意

事
項

與
指

導
」

衛
教

手
冊

及
光

碟
，

加

強
牙

醫
師

與
民

眾
說

明
治

療
計

畫
、

增
加

醫
病

互
動

溝
通

。

2
. 藉

由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
鼓

勵
院

所
積

極
提

升
醫

療
品

質
。

3
. 透

過
案

例
討

論
及

異
地

審
查

作
業

，
精

進
審

查
品

質
。

4
. 配

合
牙

醫
感

染
管

制
措

施
，

修
訂

提
升

全
國

牙
醫

醫
療

院
所

之

感
染

管
制

品
質

，
以

確
保

全
國

病
患

之
健

康
與

安
全

。

5
. 成

立
醫

學
倫

理
委

員
會

，
維

護
醫

學
倫

理
制

度
，

發
展

醫
學

倫

理
，

促
進

醫
病

關
係

和
諧

。

2
0

2
0

/0
7

/2
9

 -
1
1

5

( 三
) 其

他
改

善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具
體
措
施

6
.
成

立
口

腔
分

科
審

議
委

員
會

，
研

擬
制

定
及

審
核

牙
醫

分
科

醫

師
臨

床
訓

練
計

劃
及

課
程

，
培

養
優

秀
牙

醫
分

科
醫

師
及

發
展

國
內

牙
醫

醫
療

之
學

識
、

技
術

、
設

備
及

研
究

為
目

標
。

7
. 成

立
牙

醫
政

策
規

劃
委

員
會

，
研

究
牙

醫
相

關
政

策
與

密
切

追

蹤
政

府
相

關
醫

療
法

令
、

政
策

，
提

高
牙

科
醫

療
水

準
。

8
. 訂

定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牙
醫

門
診

醫
療

服
務

精
進

審
查

」
試

辦

計
畫

書
辦

法
。

9
. 加

強
國

人
口

腔
健

康
照

護
計

畫
，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周
全

性
、

協

調
性

、
連

續
性

、
完

整
性

的
口

腔
照

護
醫

療
，

使
病

人
更

有
品

質
的

醫
療

照
護

。

2
0

2
0

/0
7

/2
9

 -
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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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診
療

編
號

中
文
項
目
名
稱

服
務

人
數

服
務

人
次

申
報

點
數

9
2

2
3

0
B

顱
顎

關
節

鏡
手

術
7

7
9

0
,0

2
7
 

9
2

0
9

7
C

顱
顎

關
節

障
礙

初
診

特
殊

檢
查

費
1

3
,3

3
7

1
3

,7
0

1
1

3
,7

0
1
,0

0
0
 

9
2

0
9

8
C

顱
顎

關
節

障
礙

複
診

特
殊

檢
查

費
4

,6
4

5
7

,6
3

2
3

,8
1

6
,0

0
0
 

9
2

0
9

9
B

單
側

顱
顎

關
節

障
礙

乾
針

治
療

1
,5

6
2

4
,6

0
7

2
,3

0
3

,5
0
0
 

9
2

1
0

0
B

單
側

顱
顎

關
節

沖
洗

3
8

4
5

5
6

7
7

8
,4

0
0
 

小
計

2
0

,6
8

8
,9

2
7
 

執
行

率
1

7
2

.4
%

( 一
) 新

醫
療

科
技

( 新
增

診
療
項

目
)

1
0

8
年

度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之

新
醫

療
科

技
( 新

增
診

療
項

目
)(

0
.0

3
0

%
，

0
.1

2
億

元
) 用

於
新

增
「

單
側

顱
顎

關
節

鏡
手

術
」

等
5
項

口
腔

外
科

診
療

項
目

。

2
0

2
0

/0
7

/2
9

 -
1
1

7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年
度

支
應

項
目

預
算

數
( 百

萬
)

執
行

數
( 百

萬
)

執
行

率
(%

)

1
0

4
第

1
、

2
階
段

8
5

0
.0

8
5

7
.3

1
0

0
.8

6

第
3
階

段
2

4
4

.6
3

1
7

.4
1

2
9

.7
7

1
0

5
第

1
、

2
階

段
8

8
4

.0
1

,0
5

0
.2

1
1

8
.8

0

第
3
階
段

3
3

0
.9

3
9

4
.3

1
1

9
.1

5

1
0

6
第

1
、

2
階
段

1
,0

8
8

.0
1

,2
6

3
.3

1
1

6
.9

7

第
3
階

段
4

1
5

.6
4

7
9

.2
1
1

5
.2

9

1
0

7
第

1
、

2
階

段
1

,5
6

4
.0

1
.4

1
9

.8
9

0
.7

8

第
3
階
段

5
8

8
.8

5
5

7
.8

9
4

.7
3

1
0

8
第

1
、

2
階
段

2
,0

4
0

.0
1

,4
2

6
.7

6
9

.9
4

第
3
階

段
7

6
8

.0
5

5
3

.8
7

2
.1

1

( 二
) 

1
0

8
年

協
商

項
目

( 預
算

及
協

定
項

目
) 及

執
行

情
形

1
. 牙

周
病

統
合

治
療

方
案

( 第
1
、

2
、

3
階

段
)(

1
0

8
年

由
專

款
導

入
一

般
服

務
)

(1
)1

0
4

-1
0

8
年

預
算

編
列

及
執

行

2
0

2
0

/0
7

/2
9

 -
1
1

8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 二

) 
1

0
8
年

協
商

項
目

( 預
算

及
協

定
項

目
) 及

執
行

情
形

1
. 牙

周
病

統
合

治
療

方
案

( 第
1
、

2
、

3
階

段
)(

1
0

8
年

由
專

款
導

入
一

般
服

務
)

(1
)1

0
4

-1
0

8
年

預
算

編
列

及
執

行
備

註
：

(1
)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提
供

每
月

申
報

資
料

。

(2
)1

0
2
年

度
協

定
之

費
用

僅
支

應
第

1
、

2
階

段
（

P
4
0

0
1
C
及

P
4
0

0
2

C
）

，
另

第
3
階

段
（

P
4

0
0
3

C
）

由
一

般
預

算
支

應
，

故
1
0

2
年

度
預

算
執

行
數

僅
計

算
P

4
0

0
1

C
及

P
4

0
0
2

C
申

報
點

數
加

總
。

(3
)1

0
3
年

度
起

考
量

第
3
階

段
專

款
費

用
不

足
協

定
費

用
分

列
兩

項
，

本
會

與
健

保
署

協
商

由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移
撥

支
應

，
1
0

3
年

移
撥

7
8

.1
百

萬
、

1
0

4
年

移
撥

6
0
.5
百

萬
支

應
、

1
0

5
年

移
撥

7
0

.3
百

萬
支

應
、

1
0

6
年

移
撥

6
5

.0
百

萬
支

應
，

故
第

3
階

段
全

年
經

費
1
0

3
年

2
4

2
.7
百

萬
、

1
0

4
年

3
0
5

.1
百

萬
、

1
0
5
年

3
3

0
.9
百

萬
、

1
0
6
年

4
1

5
.6
百

萬
。

(4
)1

0
6
年

度
評

估
以

第
1
、

2
階

段
執

行
率

推
估

之
費

用
不

足
協

定
之

費
用

分
列

兩
項

，
本

會
與

健
保

署
協

商
由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移
撥

支
應

，
1
0

6
年

移
撥

4
5

.6
百

萬
，

故
第

1
、

2
階

段
全

年
經

費
1
0

6
年

1
,0

8
8

百
萬

元
。

(5
)1

0
7
年

度
協

定
之

費
用

支
應

第
1
、

2
階

段
（

P
4

0
0

1
C
及

P
4

0
0

2
C
）

及
第

3
階

段
（

P
4

0
0

3
C
）

。

(6
)1

0
8
納

入
一

般
服

務
，

第
1
、

2
、

3
階

段
支

付
標

準
代

碼
分

別
為

9
1

0
2

1
C
、

9
1

0
2
2

C
、

9
1

0
2

3
C
。

2
0

2
0

/0
7

/2
9

 -
1
1

9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2
) 

1
0

8
年

協
定

事
項

•
執

行
目

標
：

3
0

0
,0

0
0
人

次
>

2
0
7

,6
2

7
人

次
。

•
預

期
效

益
：

提
升

牙
周

病
照

護
品

質
。

2
0

2
0

/0
7

/2
9

 -
1

2
0

170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2
0

2
0

/0
7

/2
9

 -
1

2
1

(2
) 

1
0

8
年

協
定

事
項

•
評

估
指

標
：

(A
) 服

務
量

0
.0

0
%

2
0
.0

0
%

4
0
.0

0
%

6
0
.0

0
%

8
0
.0

0
%

1
0
0

.0
0
%

1
2
0

.0
0
%

1
4
0

.0
0
%

0

5
0
,0

0
0

1
0
0

,0
0
0

1
5
0

,0
0
0

2
0
0

,0
0
0

2
5
0

,0
0
0

3
0
0

,0
0
0

3
5
0

,0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第
1
、

2
階

執
行

情
形

目
標

執
行

件
數

執
行

率

0
.0

0
%

2
0
.0

0
%

4
0
.0

0
%

6
0
.0

0
%

8
0
.0

0
%

1
0
0

.0
0
%

1
2
0

.0
0
%

1
4
0

.0
0
%

0

5
0
,0

0
0

1
0
0

,0
0
0

1
5
0

,0
0
0

2
0
0

,0
0
0

2
5
0

,0
0
0

3
0
0

,0
0
0

3
5
0

,0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第
3
階

執
行

情
形

目
標

執
行

件
數

執
行

率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2

)
1

0
8
年

協
定

事
項

•
評

估
指

標
：

(B
) 完

成
率

2
0

2
0

/0
7

/2
9

 -
1

2
2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2

)
1

0
8
年

協
定

事
項

•
評

估
指

標
：

(C
) 申

報
第

3
階

段
件

數
核

減
率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1
0

0
%

0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5
,0

0
0

6
,0

0
0

7
,0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抽
審

件
數

核
減

件
數

件
數

核
減

率
2

0
2

0
/0

7
/2

9
 -

1
2

3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年
度

1
~

9
月

申
報

9
1

0
2

1
C

(P
4

0
0

1
C

) 及
9

1
0

2
2

C
(P

4
0

0
2

C
) 件

數

1
~

9
月

申
報

9
1

0
2

1
C

(P
4

0
0

1
C

) 及
9

1
0

2
2

C
(P

4
0

0
2

C
) 之

患
者

，
於

1
8

0
天

內
跨

院
接

受
9

1
0
0

6
C

~
9

1
0

0
7

C
件

數
百

分
比

1
0

4
年

8
9

,7
7

7
3

0
0

0
.3

3
%

1
0

5
年

1
5

2
,8

4
0

1
,0

4
1

0
.6

8
%

1
0

6
年

1
8

0
,9

9
1

9
0

6
0

.5
0

%

1
0

7
年

1
5

7
,0

5
7

7
3

2
0

.4
7

%

1
0

8
年

1
5

0
,0

1
6

2
5

6
0

.1
7

%

(2
)

1
0

8
年

協
定

事
項

•
評

估
指

標
：

(D
) 治

療
對

象
跨

院
所

接
受

9
1

0
0
6

C
-9

1
0

0
7

C
比

率

2
0

2
0

/0
7

/2
9

 -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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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2

)
1

0
8
年

協
定

事
項

•
評

估
指

標
：

(E
) 民

眾
滿

意
度

評
估

非
常

滿
意

5
4

.5
3

%

滿
意

4
1

.1
1

%

普
通

4
.0

8
%

非
常

不
滿

意

0
.0

7
%

未
作

答

0
.2

1
%

抽
樣

調
查

治
療

滿
意

度
達

9
5
.
6
4
%

2
0

2
0

/0
7

/2
9

 -
1

2
5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2

)
1

0
8
年

協
定

事
項

•
評

估
指

標
：

(E
)
牙

周
健

康
狀

況
改
善

情
形

6
6

.9
5

%

2
9

.1
6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1
st

4
th

( 週
)

牙
菌

斑
指

數
改

善
情

形

牙
菌

斑
指

數
(%

)

3
.0

0
 

2
.2

7
 

5
.4

7
 

2
.6

8
 

0123456

1
st

4
th

1
st

4
th

全
口

牙
周

囊
袋

術
前

術
後

平
均

值

術
前
≥

5
m

m
牙

周
囊

袋

術
前

術
後

平
均

值

（
週

）

牙
周

囊
袋

深
度

降
低

情
形

牙
周

囊
袋

深
度

(m
m

)

降
低

0
.
7
3
m
m

改
善

率
為

2
4
.
3
7
%

降
低

2
.
7
9
m
m

改
善

率
為

5
0
.
9
6
%

改
善

率
37
.7

9% 2
0

2
0

/0
7

/2
9

 -
1

2
6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2

. 牙
周

病
支

持
性

治
療

(9
1

0
1

8
C

) 所
增

加
費

用

(1
)

1
0

4
-1

0
8
年

預
算

編
列

及
執

行

年
度

預
算

數
執
行

數
執

行
率

1
0

4
1

3
6

,2
0
0

,0
0
0

4
5

,2
4

1
,7

0
0

3
3

.2
2

%

1
0

5
1

3
6

,2
0
0

,0
0
0

1
3

6
,2

6
8

,4
0
0

1
0

0
.0

5
%

1
0

6
1

3
6

,2
0
0

,0
0
0

2
2

5
,0

0
8

,8
0
0

1
6

5
.2

0
%

1
0

7
1

3
6

,2
0
0

,0
0
0

3
2

6
,0

4
3

,7
3
0

2
3

9
.3

9
%

1
0

8
4

8
6

,2
0
0

,0
0
0

4
1

7
,4

0
8

,6
0
0

8
5

.8
5

%

2
0

2
0

/0
7

/2
9

 -
1

2
7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2

. 牙
周

病
支

持
性

治
療

(9
1

0
1

8
C

) 所
增

加
費

用

(2
) 

1
0

4
-1

0
8
年

執
行

情
形

服
務

人
次

4
1

7
,6

4
9
人

次
>
執

行
目

標
3

5
0

,0
0
0
人

次

年
度

服
務

人
數

服
務
人

次
申
報

費
用

1
0

4
4

5
,2

0
9

3
3

,4
3

7
4

5
,2

4
1
,7

0
0

1
0

5
1

3
6

,1
0
8

8
2

,4
4

4
1

3
6

,2
6
8

,4
0
0

1
0

6
1

2
6

,5
3
0

2
3

0
,1

0
0

2
2

5
,0

0
8

,8
0
0

1
0

7
1

7
6

,3
1
2

3
2

6
,1

4
2

3
2

6
,0

4
3

,7
3
0

1
0

8
2

1
2

,4
3
1

4
1

7
,6

4
9

4
1

7
,4

0
8

,6
0
0

2
0

2
0

/0
7

/2
9

 -
1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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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3

. 提
升

假
日

急
症

處
置

服
務

(1
) 

1
0

5
-1

0
8
年

預
算

編
列

及
執

行

年
度

預
算

數
執

行
數

執
行
率

1
0

5
1

0
,0

0
0
,0

0
0

1
1

,5
5

9
,1

0
0

1
1

5
.5

9
%

1
0

6
1

0
,0

0
0
,0

0
0

5
6

,7
5

6
,8

8
0

5
6

7
.5

7
%

1
0

7
1

0
,0

0
0
,0

0
0

7
8

,3
0

3
,0

6
0

7
8

3
.0

3
%

1
0

8
1

2
5

,3
0
0

,0
0
0

2
8

4
,9

2
9

,8
7
9

2
2

7
.4

0
%

2
0

2
0

/0
7

/2
9

 -
1

2
9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3

. 提
升

假
日

急
症

處
置

服
務

(2
) 

1
0

5
-1

0
8
年

執
行

情
形

執
行

目
標

：
實

際
執

行
2

5
4
,2

7
8
人

次
>

 執
行

目
標

1
0

0
,0

0
0
人

次

年
度

支
付
項
目

服
務
人

數
服

務
人
次

申
報

費
用

1
0

5
牙

醫
急

症
處

置
4

,6
4

5
4

,9
6

2
4

,9
7

5
,5

0
0

週
日

及
國

定
假

日
牙

醫
門

診
急

症
處

置
6

,7
6

2
8

,1
7

6
6

,5
8

3
,6

0
0

1
0

6
牙

醫
急

症
處

置
9

,7
4

9
1

0
,6

7
1

1
0

,3
3

7
,0

0
0

週
日

及
國

定
假

日
牙

醫
門

診
急

症
處

置
5

1
,7

1
0

5
8

,7
3

8
4

6
,4

1
9

,8
8

0

1
0

7
牙

醫
急

症
處

置
1

6
,2

5
0

1
6

,9
2

0
1

7
,0

5
0

,1
0

0

週
日

及
國

定
假

日
牙

醫
門

診
急

症
處

置
6

8
,9

4
8

7
6

,7
1

4
6

1
,2

5
2

,9
6

0

1
0

8

牙
醫

急
症

處
置

1
6

,9
9

7
1

7
,6

7
4

1
7

,7
7

5
,4

0
0

週
日

及
國

定
假

日
牙

醫
門

診
急

症
處

置
2

6
0

,3
2

3
3

2
9

,8
8

0
2

6
5

,3
8

3
,5

2
0

牙
齒

外
傷

急
症

處
理

3
4
3

3
5

8
1

,7
7

0
,9

5
9

較
前

一
年

增
加

總
計

1
9

2
,4

6
5

*
2
5

4
,2

7
8

2
0

6
,6

2
6

,8
1

9

2
0

2
0

/0
7

/2
9

 -
1

3
0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3

. 提
升

假
日

急
症

處
置

服
務

(3
) 協

定
項

目
「

協
調

各
區

院
所

提
升

假
日

開
診

，
增

加
民

眾
假

日
就

醫
可

近
性

」

2
0

2
0

/0
7

/2
9

 -
1

3
1

全
國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花
東

1
0

7
年

六
6
0

7
3

2
3

0
8

7
4

7
1
2

3
4

7
6

1
9
2

7
9
6

1
0

8
年

六
6
1

2
7

2
3

4
3

7
6

5
1
2

4
4

7
5

9
9
1

5
1
0

1

1
0

7
年

日
1
2

5
2

4
4

9
1
6

8
2
5

4
1
5

5
2
0

5
2
1

1
0

8
年

日
1
3

0
7

4
5

1
1
8

6
2
6

9
1
6

6
2
0

4
3
1

0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5
0
0

0

6
0
0

0

7
0
0

0

全
國

及
六

區
假

日
看

診
家

數
皆

增
加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 三

) 
1

0
4

-1
0

7
年
協

商
項

目
涉

及
支

付
標

準
之

預
算

及
執

行
情

形

1
.1

0
7
年

預
算

來
源

醫
療
服

務
成
本
指
數
改

變
率

成
長

率
1

.1
6

%

增
加

金
額

4
.6

3
4
億
元

協
定

用
途

醫
療

服
務
成
本
指

數
改
變
率
所
增
加

之
預
算

，
應
運

用
於
檢
討
支

付
標

準
之
合
理
性

，
適
度
增

減
支

付
點
數
。

預
估

增
加
點

數
4

.5
3
億

點

實
際

增
加
點

數
4

.1
6
億

點

調
整

項
目

1
.調

升
4
項

符
合
加
強
感

染
控
制

之
牙

科
門
診

診
察
費

(含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

「
去
除
釘
柱
」
等

3
項
難
症
處
置
支
付

點
數

。
2

.修
訂

1
項

齒
顎
全
景

X
光
片
攝
影
診
療
項

目
之

支
付
規

範
。

2
0

2
0

/0
7

/2
9

 -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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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 三

) 
1

0
4

-1
0

7
年
協

商
項

目
涉

及
支

付
標

準
之

預
算

及
執

行
情

形

1
.1

0
6
年

預
算

來
源

1
.醫

療
服

務
成

本
及

人
口

因
素

成
長

率
(1

.9
2

2
%
，

7
.4

5
6
億

元
) 

2
.1

2
歲

牙
結

石
清

除
(0

.0
5

4
%

，
0
.2

0
8
億

元
)

3
.加

強
全

民
口

腔
疾

病
照

護
(0

.1
0

0
%

，
0
.3

8
7
億

元
)

4
.顎

顏
面

骨
壞

死
術

後
傷

口
照

護
(0

.0
2

6
%
，

0
.1
億

元
)

成
長

率
2

.1
0

%

增
加

金
額

8
.1

5
1
億

元

協
定

用
途

「
其

他
醫

療
服

務
利

用
及

密
集

度
之

改
變

」
0
.1

8
%

(0
.6

9
5
億

元
，

用
於

1
2
歲

牙
結

石
清

除
、

加
強

全
民

口
腔

疾
病

照
護

、
顎

顏
面

骨
壞

死
術

後
傷

口
照

護
。

預
估

增
加

點
數

7
.9

3
億

點

實
際

增
加

點
數

1
0
億

點

調
整

項
目

1
.新

增
「

懷
孕

婦
女

牙
周

緊
急

處
置

」
1
項

及
調

升
「

複
合

體
充

填
」

等
1

0
項

支
付

標
準

。
2

.修
訂

「
牙

結
石

清
除

-全
口

」
之

適
用

範
圍

。
3

.新
增

「
牙

菌
斑

去
除

照
護

」
1
項

及
修

訂
「

牙
周

暨
齲

齒
控

制
基

本
處

置
」

1
項

支
付

標
準

。
4

.新
增

「
顎

顏
面

骨
壞

死
術

後
傷

口
照

護
」

1
項

支
付

標
準

。

2
0

2
0

/0
7

/2
9

 -
1

3
3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 三

) 
1

0
4

-1
0

7
年
協

商
項

目
涉

及
支

付
標

準
之

預
算

及
執

行
情

形

1
.1

0
5
年

預
算

來
源

1
. 醫

療
服

務
成

本
指

數
改

變
率

(2
.3

6
9

%
，

8
.8

8
2
億

元
)

2
. 「

其
他

醫
療

服
務

利
用

及
密

集
度

之
改

變
」

項
目

(0
.2

9
6

%
，

1
.1

1
億

元
)

成
長

率
2

.6
6

5
%

增
加

金
額

9
.9

9
2
億

元

協
定

用
途

1
.醫

療
服

務
成

本
指

數
改

變
率

所
增

加
之

預
算

，
應

用
於

調
整

支
付

標
準

。
2

.「
其

他
醫

療
服

務
利

用
及

密
集

度
之

改
變

」
用

於
加

強
感

染
控

制
等

其
他

醫
療

服
務

利
用

及
密

集
度

改
變

之
項

目
、

協
調

各
區

院
所

提
供

假
日

看
診

服
務

。

預
估

增
加

點
數

9
.9

9
2
億

點

實
際

增
加

點
數

1
1

.6
億

點

調
整

項
目

1
.新

增
「

牙
醫

急
症

處
置

」
等

8
項

支
付

標
準

。
2

.調
升

及
修

訂
「

加
強

感
染

管
制

之
門

診
診

察
費

」
、

「
牙

科
門

診
診

察
費

(山
地

離
島

地
區

)」
、

「
前

牙
複

合
樹

脂
充

填
」

等
1

9
項

支
付

標
準

。 2
0

2
0

/0
7

/2
9

 -
1

3
4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 三

) 
1

0
4

-1
0

7
年
協

商
項

目
涉

及
支

付
標

準
之

預
算

及
執

行
情

形

1
.1

0
4
年

預
算

來
源

1
. 牙

周
顧

本
計

畫
2

. 調
整

藥
事

服
務

費
3

. 特
殊

口
腔

黏
膜

疾
病

統
合

照
護

計
畫

4
. 懷

孕
婦

女
照

護

成
長

率
0

.6
5

2
%

增
加

金
額

2
.4

0
4
億

元

協
定

用
途

預
估

增
加

點
數

2
.4

1
億

點

實
際

增
加

點
數

0
.6

7
3
億

點

調
整

項
目

1
.新

增
「

特
定

牙
周

保
存

治
療

及
牙

周
支

持
性

治
療

(3
項

)」
、

「
口

腔
黏

膜
難

症
特

別
處

置
(1
項

)」
、

「
懷

孕
婦

女
牙

結
石

清
除

(1
項

)」
等

5
項

支
付

標
準

。
2

.藥
事

服
務

費
調

升
3
點

2
0

2
0

/0
7

/2
9

 -
1

3
5

四
、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 三
) 

1
0

8
年

執
行

未
滿

半
年

及
1
0

9
年

新
增

項
目

之
執

行
現

況
及

未
來

規
劃

•
1

0
8
年

執
行

未
滿

半
年

：
無

•
1

0
9
年

新
增

項
目

之
執

行
現

況
及

未
來

規
劃

1
. 顎

顏
面

外
傷

術
後

整
合

照
護

2
. 全

面
提

升
感

染
管

制
品

質

3
. 醫

院
夜

間
急

診
加

成
服

務

2
0

2
0

/0
7

/2
9

 -
1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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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總
額

之
管

理
與

執
行

績
效

( 一
) 醫

療
利

用
及

費
用
管

控
情
形

( 二
) 地

預
算

分
配

之
執
行

與
管
理

( 三
) 點

值
穩

定
度

( 四
)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 五
) 院

所
違

規
情

形
及
醫

療
機
構

輔
導

2
0

2
0

/0
7

/2
9

 -
1

3
7

( 一
) 醫

療
利

用
及
費

用
管

控
情

形
1

. 全
國

及
各

分
區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項
目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成
長

率

申
報

件
數

3
4

,3
7

7
,8

9
4

3
4

,4
4

7
,1

8
7

3
5

,5
6

4
,6

7
9

3
6

,3
3

4
,5

5
0

3
7

,0
4

7
,3

3
9

1
.9

6
%

申
報

點
數

4
0

,5
3

1
.0

4
1

,6
7

7
.3

4
4

,3
3

6
.3

4
5

,7
6

4
.9

4
6

,8
1

0
.5

2
.2

8
%

就
醫

人
數

1
1

,2
4

6
,6

4
8

1
1

,2
7

7
,3

6
4

1
1

,5
4

8
,0

9
1

1
1

,6
9

8
,5

7
4

1
1

,8
7

5
,4

0
9

1
.5

1
%

就
醫

率
4

8
.0

6
%

4
8

.0
5

%
4

8
.9

9
%

4
9

.4
6

%
5

0
.1

1
%

1
.3

1
%

僅
執

行
預

防
保

健
人

數
3
.0

6
3

.0
5

3
.0

8
3

.1
1

3
.1

2
0

.4
6

%

就
醫

率
3

,6
0

4
3

,6
9

6
3

,8
3

9
3
,9

1
2

3
,9

4
3

0
.7

9
%

平
均

每
就

醫
人

就
醫

次
數

成
長

率
1

,1
7

9
1

,2
1

0
1

,2
4

7
1
,2

6
0

1
,2

6
4

0
.3

2
%

平
均

每
就

醫
人

費
用

點
數

成
長

率
3

4
,3

7
7

,8
9

4
3

4
,4

4
7

,1
8

7
3

5
,5

6
4

,6
7

9
3

6
,3

3
4

,5
5

0
3

7
,0

4
7

,3
3

9
1

.9
6

%

平
均

每
件

費
用

點
數

成
長

率
4

0
,5

3
1

.0
4

1
,6

7
7

.3
4

4
,3

3
6

.3
4

5
,7

6
4

.9
4

6
,8

1
0

.5
2

.2
8

%

就
醫

率
成

長
率

1
1

,2
4

6
,6

4
8

1
1

,2
7

7
,3

6
4

1
1

,5
4

8
,0

9
1

1
1

,6
9

8
,5

7
4

1
1

,8
7

5
,4

0
9

1
.5

1
%

2
0

2
0

/0
7

/2
9

 -
1

3
8

( 一
) 醫

療
利

用
及

費
用

管
控

情
形

2
. 有

就
醫

者
平

均
主

要
處

置
醫

令
較

前
一

年
之

成
長

率

項
目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牙
結

石
清
除

9
1

0
0

4
C

2
.9

4
%

1
.2

8
%

1
.9

7
%

1
.1

0
%

1
.3

1
%

牙
體

復
形

8
9

0
0

1
C

~
8

9
0

0
5
C

+

8
9

0
0

8
C

~
8

9
0

1
5
C

+

8
9

1
0

1
C

~
8

9
1

0
5
C

+

8
9

1
0

8
C

~
8

9
1
1
5
C

-3
.0

9
%

-1
.2

6
%

-1
.6

4
%

-2
.2

4
%

-2
.3

3
%

根
管

開
擴

及
清

創
9
0
0

1
5
C

-3
.1

3
%

-2
.2

7
%

-2
.0

4
%

-4
.2

7
%

-3
.1

2
%

口
腔

顎
面
外

科
簡

單
性

及
複

雜
性

拔
牙

9
2

0
1

3
C

+
9

2
0

1
4
C

-1
.7

3
%

-2
.7

9
%

-0
.1

7
%

-2
.7

5
%

-1
.3

0
%

疾
病

控
制
、

提
高

預
防

保
健

成
效

齲
齒

、
根
管

治
療

、
拔

牙
皆

下
降 2

0
2

0
/0

7
/2

9
 -

1
3

9

( 一
) 醫

療
利

用
及

費
用

管
控

情
形

3
. 有

就
醫

者
難

症
處

置
醫

令
較

前
一

年
之

成
長

率

牙
周

及
難

症
處
置

件
數
逐

年
增
加

項
目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根
管

治
療

難
症

特
別

處
理

9
0

0
9

1
C

-9
0

0
9

8
C

5
.2

7
%

9
.0

0
%

1
4

.4
8

%
8

.5
8

%
9

.5
5

%

牙
周

病
齒

齦
下

刮
除

術
9

1
0

0
6

C
-9

1
0

0
8

C

牙
周

統
合

照
護

(P
4

0
0

1
-P

4
0

0
3

/9
1

0
2

1
-3

C
)

牙
周

顧
本

9
1

0
1

5
C
、

1
6

C
、

1
8

C

1
2

.5
3

%
2

0
.0

0
%

1
8

.5
4

%
1

4
.8

7
%

7
.6

0
%

口
腔

顎
面

外
科

簡
純

齒
及

複
雜

齒
切

除
術

9
2

0
1

5
C

+
9

2
0

1
6

C

6
.8

9
%

3
.0

6
%

6
.3

7
%

3
.3

9
%

3
.7

2
%

2
0

2
0

/0
7

/2
9

 -
1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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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地

區
預

算
分

配
之

執
行

與
管

理

項
目

移
撥

預
算

( 億
)
實

際
執
行

( 億
)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之

論
量

計
酬

費
用

2
0

0
.0

1
8

0
.3

牙
醫
特

殊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5
0

.0
7

.3

弱
勢
鄉

鎮
提

升
醫
療

可
近
性
獎
勵

計
畫

8
0

.0
8

0
.0

該
區
投

保
人

口
就
醫

率
全
國
最
高

二
區

之
保

障
款

1
5

.0
1

5
.0

牙
周
病

統
合

治
療
方

案
2

,5
2

7
.2

2
,5

2
7

.2

小
計

2
,8

7
2

.2
2

,8
0

9
.8

1
.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 不

含
1

0
6
年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 已

達
1

0
0

%
依

各
地

區
校

正
人

口
風

險
後

保
險

對
象

人
數

分
配

。

2
.1

0
8
年

地
區

預
算

分
配

方
式

調
整

，
共

2
,8

7
2

.2
百

萬
元

2
0

2
0

/0
7

/2
9

 -
1

4
1

( 三
) 點

值
穩

定
度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1
0

4
年

0
.9

1
6

6
1

.0
0
6

8
0

.9
6
3

0
0

.9
9
3

2
0

.9
5
9

8
1

.1
1
5

8
0

.9
5
8

4

1
0

5
年

0
.9

3
3

1
1

.0
1
9

8
0

.9
7
5

8
0

.9
9
4

0
0

.9
8
8

0
1

.1
1
7

0
0

.9
7
3

5

1
0

6
年

0
.8

9
7

6
0

.9
7
6

4
0

.9
5
4

3
0

.9
5
9

3
0

.9
6
7

6
1

.0
7
8

9
0

.9
4
0

1

1
0

7
年

0
.8

9
1

8
0

.9
7
3

2
0

.9
5
4

0
0

.9
7
0

2
0

.9
8
8

9
1

.1
1
0

5
0

.9
4
2

6

1
0

8
年

0
.9

0
2

9
0

.9
8
3

6
0

.9
8
1

3
0

.9
9
6

1
0

.9
9
7

4
1

.1
4
9

0
.9

5
7

8

0
.8

5

0
.9

0

0
.9

5

1
.0

0

1
.0

5

1
.1

0

1
.1

5

2
0

2
0

/0
7

/2
9

 -
1

4
2

( 三
) 點

值
穩

定
度

1
. 本

會
歷

年
平

均
每

點
支

付
金

額
( 含

浮
動

及
非

浮
動

點

數
) ，

除
花

東
區

，
其

他
區

之
變

動
均

在
可

容
許

正
負

1
0
%

範
圍

內
，

且
妥

善
照

顧
到

被
保

險
人

的
就

醫
權

益
：

•
每

年
就

醫
人

數
及

就
醫

率
逐

年
增

加
。

•
有

就
醫

者
牙

結
石

清
除

率
亦

逐
年

增
加

。

•
在

牙
體

復
形

、
根

管
開

擴
及

清
創

、
簡

單
性

及
複

雜
性

拔
牙

每
年

均
呈

現
負

成
長

。

•
難

症
及

牙
周

處
置

之
比

例
逐

年
增

加
。

2
0

2
0

/0
7

/2
9

 -
1

4
3

( 三
) 點

值
穩

定
度

2
. 為

維
持

各
區

每
季

預
算

數
合

理
及

點
值

趨
於

更
穩

定
，

本
會

於
1

0
5
年

研
議

並
送

健
保

署
研

商
議

事
第

一
次

會
議

通
過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預
算

四

季
重

分
配

，
各

季
預

算
按

前
三

年
各

季
核

定
點

數
平

均
占

率
重

分
配

。

3
. 修

訂
支

付
標

準
牙

醫
相

對
合

理
門

診
點

數
給

付
原

則
，

分
區

已
結

算
之

最
近

4
季

平
均

點
值

超
過

1
.0

5
，

該
年

度
該

區
之

專
任

醫
師

，
不

適
用

本
原

則
之

折
付

方
式

。
以

鼓
勵

花
東

地
區

院
所

增
加

服
務

天
數

及
時

數
、

加
強

醫
療

利
用

率
。

4
. 本

會
研

議
「

弱
勢

鄉
鎮

（
排

除
醫

缺
地

區
）

醫
療

效
益

獎
勵

提
升

計

畫
」

，
提

升
長

期
資

源
不

足
、

弱
勢

人
口

數
較

少
且

分
布

分
散

之
鄉

鎮

醫
療

服
務

。

2
0

2
0

/0
7

/2
9

 -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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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1

. 審
查

醫
師

管
理

(1
) 審

查
醫

藥
專

家
管

理
辦

法

(2
) 審

查
醫

藥
專

家
申

復
管

道
依

據
審

查
醫

藥
專

家
管

理
要

點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

「
受

記
點

或
解

聘
處

理
之

審
查

醫
藥

專
家

不
服

者
，

得
向

牙
醫

審
查

執
行

會
醫

審
室

聲
明

異
議

；
不

服
異

議
之

結
果

者
，

可
再

向
牙

醫
審

查
執

行
會

聲
請

再
議

」
。

項
目

管
理
辦

法

遴
聘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牙

醫
門
診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醫

藥
專

家
遴

聘
原
則

管
理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牙

醫
門
診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醫

藥
專

家
管

理
要
點

品
質

全
民
健

保
牙
醫
門

診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醫

藥
專

家
審

查
品

質
考
核
辦

法
牙

醫
門

診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品

質
提

升
與

監
測

方
案

審
查

尺
度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審

畢
案
件
評

量
作

業
要

點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牙
醫
門
診

醫
療

服
務

精
進

審
查

」
試

辦
計
畫

2
0

2
0

/0
7

/2
9

 -
1

4
5

( 四
)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3

)
審

查
醫

師
考

核
統

計
之
結

果

年
度

抽
審
移

地
審
查

暫
停

職
務
三

個
月

作
業

疏
忽

或
誤

用
法

規

行
為
模

式
異
常

濫
用
權
力

進
入
行
政

或
司
法
調

查
程

序

專
案
抽

審
比
對

計
畫

單
月
排

行
進
前

1
%

違
反

第
1
1
點

規
定

接
受
行

政
或

司
法
調

查
程
序

者

醫
療

行
為

模
式

異
常

審
查

行
為

模
式

異
常

1
0

4
0

0
0

0
0

0
0

0

1
0

5
0

0
0

0
0

0
0

0

1
0

6
0

0
0

0
0

0
0

0

1
0

7
0

0
0

0
0

0
0

0

1
0

8
0

0
0

0
0

0
0

0

註
：

審
查

醫
藥

專
家

申
報

個
人

醫
療

費
用

進
入

該
分

區
個

人
單

月
排

行
前

1
%
規

定
於

1
0
4
年

1
月

2
5
日

第
1
2
屆

第
3
次

牙
醫

門
診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執
行

會
議

通
過

刪
除

。

2
0

2
0

/0
7

/2
9

 -
1

4
6

( 四
)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2
. 檔

案
分

析
指

標
與
抽

審
指
標

之
訂
定

(1
) 依

委
託

契
約

標
的

研
訂

檔
案

分
析

指
標

2
0
項

指
標

，
於

1
0
2
年

進
行

檢
討

修
訂

，
修

訂
結

果
業

於
1
0

3
年

5
月

2
7
日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研
商

議
事

會
議

1
0
3
年

第
2
次

會
議

通
過

。
由

各
區

定
義

異
常

值
百

分
位

區
間

界
於

9
4
.5

-1
0

0
%
之

間
，

並
由

二
十

項
指

標
中

選
用

七
項

為
共

同
基

本
指

標
作

為
各

區
輔

導
控

管
依

據
，

其
他

指
標

暫
列

為
監

測
性

質
。

(2
) 各

分
區

抽
審

指
標

由
各

分
區

自
主

制
定

內
容

，
統

一
原

則
如

下
：

A
. 審

核
尺

度
依

現
行

相
關

審
查

辦
法

執
行

，
不

宜
有

過
度

延
伸

或
逾
越

超
過

法
規

之
範

圍
。

B
. 抽

審
、

申
復
、

爭
審
均

應
要
求

備
齊
所

有
完
整

文
件
。

2
0

2
0

/0
7

/2
9

 -
1

4
7

( 四
)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3
. 異

常
院

所
分

析
與
建

議
抽
審

比
例

(1
) 依

委
託

契
約

建
立

以
檔

案
分

析
為

主
軸

之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異

常
管

理
作

業

(2
) 依

據
電

腦
檔

案
分

析
指

標
擇

出
A

. 每
項

指
標

取
百

分
位

前
5

%

B
. 異

常
人

數
以

該
區

總
醫

師
數

1
%
為

上
限

C
. 異

常
院

所
名

單
以

該
區

總
家

數
之

1
%
為

上
限

(3
) 依

特
約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異
常

管
理

方
案

，
進

行
加

重
審

查
：

A
. 加

重
審

查
之

指
標

方
式

採
大

同
小

異
原

則
，

全
國

共
同

性

指
標

佔
8

0
%
，

各
分

區
彈

性
指

標
佔

2
0

%
。

B
. 加

重
審

查
院

所
數

以
全

部
抽

審
院

所
數

的
1

0
％

為
上

限
。

C
. 各

分
區

點
值

大
於

1
者

，
則

酌
減

加
重

審
查

案
件

的
比

例
。

2
0

2
0

/0
7

/2
9

 -
1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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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4

. 專
業

審
查

統
計

資
料

(1
) 初

核
核

減
率

、
申
復

核
減
率
、

爭
審

核
減
率

統
計
資

料
點

數
單
位
：

百
萬

點

不
以

核
減
率

做
為

管
理

依
歸

。
以

審
查

品
質

穩
定

、
全

國
審

查
標
準

趨
於
一

致
為

目
標

。

年
度

醫
療

費
用

點
數

(A
)

申
請

點
數

(B
)

核
定

點
數

(C
)

申
復

補
付

點
數

(E
)

爭
審

補
付

點
數

(F
)

初
核

核
減

率
(B

-C
)/

A

申
復

後
核

減
率

(B
-C

-E
)/

A

爭
審

後
核

減
率

(B
-C

-E
-F

)/
A

1
0

4
4

0
,5

2
9

.2
5

 
3

8
,9

9
9

.6
2

 
3

8
,8

4
0

.2
0

 
3

4
.4

3
0

.5
8

0
.3

9
%

0
.3

1
%

0
.3

1
%

1
0

5
4

1
,6

6
3

.6
5

4
0

,1
3

7
.6

3
3

9
,9

9
1

.2
3

3
0

.1
9

0
.3

2
0

.3
5

%
0

.2
8

%
0

.2
8

%

1
0

6
4

4
,3

3
5

.3
5

4
2

,7
5

0
.9

2
4

2
,5

9
3

.7
3

3
8

.0
3

0
.3

8
0

.3
5

%
0

.2
7

%
0

.2
7

%

1
0

7
4

5
,7

4
3

.1
3

4
4

,1
3

3
.4

4
4

4
,0

0
0

.2
7

2
8

.7
9

0
.2

5
0

.2
9

%
0

.2
3

%
0

.2
3

%

1
0

8
4

6
,8

2
6

.2
0

4
5

,1
8

2
.7

8
4

5
,0

2
6

.1
9

3
4

.3
0

0
.4

7
0

.3
3

%
0

.2
6

%
0

.2
6

%

2
0

2
0

/0
7

/2
9

 -
1

4
9

5
. 爭

審
統

計
結

果
1

0
8
年

度
爭
審

駁
回

率
為

4
3
.3

5
%
，

爭
審

件
數

3
1

6
。

( 四
)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7
3

7

4
7

1
4

4
1

3
9

5

3
1

6

7
7

.7
5

%
8

2
.2

2
%

8
5

.7
0

%

7
5

.4
0

%

4
3

.3
5

%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1
0
0

%

0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0
0

6
0
0

7
0
0

8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爭
議

件
數

駁
回

率
2

0
2

0
/0

7
/2

9
 -

1
5

0

5
.
爭

審
統

計
結

果

1
0
8
年

第
3
季

本
會

同
意

撤
銷

2
4
案

、
部

分
撤

銷
4
案

，
撤

銷
理

由
為

(
1
)
原

審
或

申
復

審
查

醫
師

未
依

法
規

作
審

查
簽

注

(
2
)
符

合
專

業
之

醫
療

行
為

/
並

無
違

反
醫

療
常

規

(
3
)
拔

牙
難

易
度

見
解

不
同

(
4
)
X
光

、
照

片
內

容
可

佐
證

(
5
)
處

置
內

容
已

符
合

申
報

規
定

( 四
)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2
0

2
0

/0
7

/2
9

 -
1

5
1

5
.
爭

審
統

計
結

果

1
0
8
年

第
3
季

本
會

不
同

意
撤

銷
而

爭
審

會
同

意
撤

銷
2
1
件

：

(
1
)
初

、
複

審
時

未
附

影
像

或
報

告
、

於
爭

審
時

補
足

(
2
)
未

依
支

付
標

準
或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簽
注

(
3
)
拔

牙
難

易
度

認
定

不
同

(
4
)
病

歷
未

『
完

整
』

記
載

應
記

載
事

項

結
論

：

本
會

函
請

六
區

分
會

爾
後

爭
審

撤
銷

案
件

，
均

應
函

請
業

務
組

協
助

提
供

送
審

相
關

資
料

以
提

會
報

告
研

議
審

查
是

否
合

理
，

請
業

務
組

予
以

協
助

。

( 四
)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2
0

2
0

/0
7

/2
9

 -
1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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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審

畢
案

件
抽

審
統
計

結
果

1
0

8
年

審
查

合
理

件
數
占

率
為

9
8
.9

4
%
，

結
果

如
下
：

分
區

抽
審

醫
藥

專
家

數

抽
審

案
件

數

審
查

合
理

件
數

審
查

合
理

件
數

占
率

審
查

不
合

理
件

數

審
查

不
合

理
件

數
占

率

處
理

方
式

通
知

改
善

醫
師

數
列

入
追

蹤
醫

師
數

台
北

2
8

1
,2

4
0

1
,2

1
5

9
7

.9
8

%
2

5
2

.0
2

%
1
1

5

北
區

1
4

7
4

4
7

3
8

9
9

.1
9

%
6

0
.8

1
%

4
0

中
區

3
8

1
,4

2
6

1
,4

2
3

9
9

.7
9

%
3

0
.2

1
%

2
0

南
區

1
4

6
3

9
6

3
3

9
9

.0
6

%
6

0
.9

4
%

5
0

高
屏

1
2

1
,2

7
3

1
,2

6
0

9
8

.9
8

%
1

3
1

.0
2

%
4

0

東
區

8
6

1
5

6
0

5
9

8
.3

7
%

1
0

1
.6

3
%

5
0

合
計

1
1

4
5

,9
3

7
5

,8
7

4
9

8
.9

4
%

6
3

1
.0

6
%

3
1

5

( 四
)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2
0

2
0

/0
7

/2
9

 -
1

5
3

( 五
) 院

所
違
規

情
形
及

醫
療
機

構
輔
導

1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特
約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查

處
統

計

備
註

：
1

. 資
料

來
源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業

務
執

行
報

告
，

資
料

日
期

：
1
0

9
年

1
月

3
0
日

2
. 處

分
家

數
係

指
經

健
保

署
核

定
予

以
違

約
記

點
、

扣
減

費
用

、
停

止
特

約
及

終
止

特
約

之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家

數
。

3
. 違

規
率

計
算

公
式

：
分

母
為

各
類

別
之

特
約

家
數

；
分

子
為

各
類

別
之

處
分

家
數

。

年
月

類
別

醫
院

西
醫
基

層
牙

醫
門
診

中
醫

門
診

1
0

4
年

處
分

家
數

2
3

1
3

3
5

5
3

9

違
規

率
4

.8
2

%
1

.3
%

0
.8

4
%

1
.1

3
%

1
0

5
年

處
分

家
數

1
2

1
4

1
4

2
3

0

違
規

率
2

.5
2

%
1

.3
7

%
0

.6
4

%
0

.8
5

%

1
0

6
年

處
分

家
數

3
1

1
6

2
3

4
3

2

違
規

率
6

.5
4

%
1

.5
7

%
0

.5
1

%
0

.8
9

%

1
0

7
年

處
分

家
數

2
1

1
4

1
5

9
2

1

違
規

率
4

.4
4

%
1

.3
5

%
0

.8
8

%
0

.5
7

%

1
0

8
年

處
分

家
數

1
5

1
1

4
5

8
2

4

違
規

率
3

.1
8

%
1

.0
9

%
0

.8
6

%
0

.6
5

%

2
0

2
0

/0
7

/2
9

 -
1

5
4

( 五
) 院

所
違
規

情
形
及

醫
療
機

構
輔
導

2
. 
各

部
門

查
處

追
扣
金

額
表

備
註

：
非

總
額

舉
發

包
含

民
眾

檢
舉

與
健

保
署

主
動

查
核

項
目

，
總

額
舉

發
為

總
額

受
託

單
位

或
總

額
相

關
團

體
舉

發
。

年
月

類
別

醫
院

西
醫

基
層

牙
醫

門
診

中
醫

門
診

1
0

4
年

總
額

舉
發

0
0

1
5

,9
4

0
0

非
總

額
舉

發
2

2
,7

4
2
,7

9
9

4
7

,2
2

8
,5

0
5

9
,1

1
6

,4
0
6

4
,3

4
8

,1
8
7

1
0

5
年

總
額

舉
發

0
0

0
0

非
總

額
舉

發
3

3
,0

3
1
,8

1
7

3
9

,9
4

3
,5

2
3

4
,9

6
7

,1
0
7

1
3

,5
5

5
,4

9
3

1
0

6
年

總
額

舉
發

0
1
1

3
,6

6
2

4
0

7
,9

0
9

0

非
總

額
舉

發
2

9
,7

7
0
,7

2
2

4
6

,0
3

5
,6

1
5

1
,9

8
8

,9
3
2

4
,2

4
2

,5
3
4

1
0

7
年

總
額

舉
發

0
0

6
7

,1
4

0
0

非
總

額
舉

發
3

2
,4

7
6
,3

1
8

3
4

,9
7

1
,5

0
0

2
7

,3
1

8
,3

1
5

2
9

,0
6

0
,4

0
5

1
0

8
年

總
額

舉
發

0
1

,6
6

4
,8

5
3

2
0

,0
9

6
,8

0
3

0

非
總

額
舉

發
1

3
,7

1
0
,3

3
0

6
1

,7
8

0
,0

5
2

6
9

,3
9

0
,7

3
9

2
3

,9
7

6
,2

3
6

2
0

2
0

/0
7

/2
9

 -
1

5
5

( 五
) 院

所
違
規

情
形
及

醫
療
機

構
輔
導

3
.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部
門

查
處
追

扣
金
額

表
( 一

)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署

)

備
註

：
1

. 非
總

額
舉

發
包

含
民

眾
檢

舉
與

本
局

主
動

查
核

項
目

；
總

額
舉

發
為

總
額

受
託

單
位

舉
發

2
. 類

型
別

之
定

義
：

扣
減

：
扣

減
1

0
倍

之
本

金
，

即
原

認
列

之
點

數
罰

鍰
：

罰
鍰

之
本

金
，

即
原

認
列

之
虛

報
點

數
其

他
：

其
他

因
查

處
案

件
造

成
可

行
政

追
扣

之
點

數
( 如

: 院
所

坦
承

、
雙

方
協

商
等

可
追

扣
之

金
額

)
3
.
1
06

年
類

型
別

之
家

次
有

重
覆

。

年 度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類 型 別

總
額

舉
發

非
總

額
舉

發
總

額
舉

發
非

總
額

舉
發

總
額

舉
發

非
總

額
舉

發

家 次
點

數
家 次

點
數

家 次
點

數
家 次

點
數

家 次
點

數
家 次

點
數

扣 減
0

0
2

9
6

9
6

,5
7

2
0

0
2

5
2

8
3

,6
7

7
3

1
7

6
,5

0
8

1
4

1
0

3
,5

5
5

罰 鍰
0

0
2

2
8

,4
0

6
,5

7
5

0
0

1
1

2
9

4
,9

1
9

5
7

8
,2

9
4

8
9

7
5
,2

1
2

其 他
1

1
5

,9
4

0
4

1
3

,2
5

9
0

0
2

5
4

,3
8

8
,5

1
1

3
1

4
2

,4
7

1
1
1

9
1

0
,1

6
5

小 計
1

1
5

,9
4

0
5

5
9

,1
1

6
,4

0
6

0
0

4
4

4
,9

6
7
,1

0
7

6
3

9
7

,2
7

3
2

4
1

,9
8

8
,9

3
2

2
0

2
0

/0
7

/2
9

 -
1

5
6

179



( 五
) 院

所
違
規

情
形
及

醫
療
機

構
輔
導

3
.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部
門

查
處
追

扣
金
額

表
( 二

)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署
)

年 度
1

0
7
年

1
0

8
年

類 型 別

總
額

舉
發

民
眾

檢
舉

非
總

額
舉

發
總

額
舉

發
民

眾
檢

舉
非

總
額

舉
發

家 次
點

數
家 次

點
數

家 次
點

數
家 次

點
數

家 次
點

數
家 次

點
數

扣 減
0

0
1

2
3

0
,5

5
2

1
4

2
6

1
,0

3
0

4
6

,0
1

7
1

4
7

5
,7

4
9

6
1

0
,8

6
3

罰 鍰
1

6
5

,4
4

2
3

9
4

,6
4

9
2

4
3

,0
6

7
,5

2
6

1
1

1
4

,0
0

0
6

3
6

9
,3

4
4

2
0

1
2

,5
1

6
,5

8
4

其 他
1

1
,6

9
8

7
1

,6
0

7
,7

6
7

2
6

2
2

,2
5

6
,7

9
1

4
1

9
,9

7
6

,7
8

6
2

1
1

0
,7

4
4

,0
5

4
4

5
4

5
,6

7
4

,1
4

5

小 計
2

6
7

,1
4

0
2

2
1

,7
3

2
,9

6
8

6
4

2
5

,5
8

5
,3

4
7

9
2

0
,0

9
6

,8
0

3
2

5
1
1

,1
8

9
,1

4
7

4
9

5
8

,2
0

1
,5

9
2

備
註

：
1

. 非
總

額
舉

發
包

含
民

眾
檢

舉
與

本
局

主
動

查
核

項
目

；
總

額
舉

發
為

總
額

受
託

單
位

舉
發

2
. 類

型
別

之
定

義
：

扣
減

：
扣

減
1

0
倍

之
本

金
，

即
原

認
列

之
點

數
罰

鍰
：

罰
鍰

之
本

金
，

即
原

認
列

之
虛

報
點

數
其

他
：

其
他

因
查

處
案

件
造

成
可

行
政

追
扣

之
點

數
( 如

: 院
所

坦
承

、
雙

方
協

商
等

可
追

扣
之

金
額

)
3
.
1
08

年
類

型
別

之
家

次
有

重
覆

。
2

0
2

0
/0

7
/2

9
 -

1
5

7

( 五
) 院

所
違
規

情
形
及

醫
療
機

構
輔
導

4
.
歷

年
輔

導
家
數

輔
導

醫
療

院
所

數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花

東
總

計

1
0
4
年

輔
導

家
數

4
8

9
1

5
8

7
1

9
5

2
3

9
0

1
4

5
7

申
報

家
數

2
,6

5
2

8
5

1
1

,3
5

6
8

3
0

1
,0

7
7

1
3

4
6

,9
0

0

1
0
5
年

輔
導

家
數

3
9

4
6

5
6

9
6

9
2

6
1

6
1

,2
0

6

申
報

家
數

2
,6

6
4

8
5

9
1

,3
5

4
8

3
3

1
,0

7
1

1
3

8
6

,9
1

9

1
0
6
年

輔
導

家
數

5
3

0
9

9
6

0
8

1
3

3
3

2
1

,2
8

5

申
報

家
數

2
,7

0
7

8
7

2
1

,3
5

7
8

4
2

1
,0

7
6

1
4

0
6

,9
9

4

1
0
7
年

輔
導

家
數

4
6

3
2

4
7

5
6

8
5

5
5

2
4

1
,3

6
2

申
報

家
數

2
,7

1
9

8
9

2
1

,3
6

8
8

4
2

1
,0

7
7

1
3

8
7

,0
3

6

1
0
8
年

輔
導

家
數

1
3

5
3

1
3

7
3

7
0

2
1

3

申
報

家
數

2
,7

4
6

8
9

8
1

,3
8

1
8

4
6

1
,0

6
8

1
4

0
7

,0
7

9

2
0

2
0

/0
7

/2
9

 -
1

5
8

( 五
) 院

所
違

規
情

形
及

醫
療

機
構

輔
導

5
.
歷

年
六

區
審

查
分
會

輔
導
自

願
繳
回

費
用
統

計

註
：

高
屏

區
因

輔
導

院
所

自
願

繳
回

( 改
核

) 費
用

，
係

由
院

所
主

動
自

承
列

表
與

分
區

業
務

組
聯

繫
相

關
事

宜
，

未
取

得
自

願
繳

回
點

數
資

料
。

分
區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院 所 數

自
願

繳

回
點

數
(千

點
)

院 所 數

自
願

繳

回
點

數
(千

點
)

院 所 數

自
願

繳

回
點

數
(千

點
)

院 所 數

自
願

繳

回
點

數
(千

點
)

院 所 數

自
願

繳

回
點

數
(千

點
)

台
北

6
1

,1
5

9
0

0
0

0
3

7
1

,0
8

6
1

3
0

6
,2

0
7

北
區

1
2

 
5

,0
7

2
 

3
1

 
8

7
2

 
2

6
3

5
8

8
9

3
4

5
1

,1
7

4

中
區

3
4

3
,6

8
9

4
7

3
,8

3
9

 
8

8
1
1

,2
3

4
8

2
1

0
,5

0
2

2
7

1
,4

8
9

南
區

1
0

1
,3

3
8

5
5

4
6

2
1

0
1

5
5

,8
0

9
6

4
2

,4
2

4

高
屏

6
0

2
-

2
5

-
2

－
1

9
－

東
區

0
0

0
0

2
6

8
0

0
2

1
0

3

合
計

6
2

1
1

,2
5

8

(未
含

高
屏

)
8

5
5

,2
5

7
(未

含
高

屏
)

1
4

3
1

1
,6

7
0

(未
含

高
屏

)
1

3
6

1
7

,4
9

0
(未

含
高

屏
)

2
8

7
1
1

,3
9

7
(未

含
高

屏
)

2
0

2
0

/0
7

/2
9

 -
1

5
9

結
論

2
0

2
0

/0
7

/2
9

 -
1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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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年

民
眾

滿
意
度

調
查

備
註

：
肯
定

態
度

為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9
0
%

1
0
0

%

87年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肯
定

態
度

滿
意

度

普
通

不
滿

意
度

2
0

2
0

/0
7

/2
9

 -
1

6
1

就
醫

人
數
增

加

7
,0

0
0

,0
0

0

8
,0

0
0

,0
0

0

9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1
2
,0

0
0

,0
0
0

2
0

2
0

/0
7

/2
9

 -
1

6
2

就
醫

率
提

高

3
0
.0

%

3
5
.0

%

4
0
.0

%

4
5
.0

%

5
0
.0

%

5
5
.0

%

2
0

2
0

/0
7

/2
9

 -
1

6
3

每
就

醫
者

( 根
管

治
療

) 開
擴

顆
數

降
低

0
.1

5

0
.2

0

0
.2

5

0
.3

0

0
.3

5

0
.4

0

2
0

2
0

/0
7

/2
9

 -
1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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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拔
牙

顆
數

降
低

0
.2

2

0
.2

3

0
.2

4

0
.2

5

0
.2

6

0
.2

7

0
.2

8

0
.2

9

0
.3

0

2
0

2
0

/0
7

/2
9

 -
1

6
5

1
0
8
年

平
均

每
人

被
拔

牙
顆

數
減

少
0
.
0
0
3
顆

，
換

算
為

1
0
7
年

就
醫

人
數
，

共
減

少
3
5
,
0
9
6
顆

。

國
人

牙
齒
數

增
加

9
2

-9
4
年

及
1

0
4
-1

0
5
年

度
成

年
與
老

年
人

口
腔

健
康

調
查

計
畫

樣
本

年
齡

層
1
8
歲

以
上

6
5
歲

以
上

調
查

年
度

9
2

-9
4
年

1
0

4
-1

0
5
年

9
2

-9
4
年

1
0

4
-1

0
5
年

自
然

牙
顆

數
(m

e
a
n

)
23

.2
3

25
.5

↑
14

.3
5

18
.6

1
↑

1
0
年

期
間

1
8
歲

以
上

自
然
牙

顆
數

平
均

增
加

2顆

65
歲

以
上

自
然

牙
顆

數
平

均
增

加
4
顆

2
0

2
0

/0
7

/2
9

 -
1

6
6

守 護 您 的 口 腔

1
0
8

年 牙 醫 醫 療 院 所 宣 傳 品

2
0

2
0

/0
7

/2
9

 -
1

6
7

守 護 您 的 健 康

1
0
9

年 牙 醫 醫 療 院 所 宣 傳 書 籍

2
0

2
0

/0
7

/2
9

 -
1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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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1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專

案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報

告

報
告

人
：
簡

志
成

中
華

民
國

牙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特

殊
計

畫
召

集
人

2
0

2
0

/0
7

/2
9

-2

壹
、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貳
、

特
殊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參
、

牙
醫

急
診
醫

療
不
足

區
獎
勵

試
辦
計

畫

肆
、

1
0
8
年

評
核
委

員
評
論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2
0

2
0

/0
7

/2
9

-3
2

0
2

0
/0

7
/2

9
-4

大
綱

一
、

預
算

執
行

數
及

執
行

率

二
、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三
、

執
行

概
況

與
結

果

四
、

成
效

評
估

五
、

檢
討

與
改

善
方

向

六
、

1
0

9
方

案
修

訂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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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5

年
度

預
算

數
(
百

萬
)

執
行

數
(
百

萬
)

預
算

達
成

率

1
0

4
2

8
0

2
4

7
.1

8
8

.0
0

%

1
0

5
2

8
0

2
4

1
.9

8
6

.3
9

%

1
0

6
2

8
0

2
4

8
.0

8
8

.5
7

%

1
0

7
2

8
0

2
5

1
.6

8
9

.8
6

%

1
0

8
2

8
0

2
5

8
.9

9
2

.4
6

%

2
0

2
0

/0
7

/2
9

-6

( 一
) 執

業
計

畫
：

1
. 執

行
鄉
鎮

/ 地
區

數
執

行
醫

缺
鄉

目
標

鄉
數

減
少

數
達

成
率

1
0

4
併

同
9

1
年

度
起

共
以

減
少

3
5
個

醫
缺

乏

地
區

3
3

3
9

1
1

1
.4

3
%

1
0

5
併

同
9

1
年

度
起

共
以

減
少

3
5
個

醫
缺

乏

地
區

3
3

3
9

1
1

1
.4

3
%

1
0

6
併

同
9

1
年

度
起

共
以

減
少

3
5
個

醫
缺

乏

地
區

3
3

3
7

1
0

5
.7

1
%

1
0

7
併

同
9

1
年

度
起

共
以

減
少

3
5
個

醫
缺

乏

地
區

3
1

3
7

1
0

5
.7

1
%

1
0

8
併

同
9

1
年

度
起

共
以

減
少

3
7
個

醫
缺

乏

地
區

2
8

3
8

1
0

2
.7

0
%

年
度

目
標

值

備
註

︰
1

0
8
年

相
較

1
0

7
年

底
新

增
1
位

醫
師

，
另

包
含

未
加

入
計

畫
自

行
於

金
門

縣
金

寧
鄉

、
雲

林
縣

元
長

鄉
、

澎
湖

縣
湖

西
鄉

、
高

雄
市

六
龜

區
開

業
醫

師
共

4
位

。

2
0

2
0

/0
7

/2
9

-7

( 一
) 執

業
計

畫
：

2
. 服

務
總

天
數
及

總
人
次

年 度
目

標
值

服
務

總
天

數

目
標

達
成

率

總
服

務

人
次

目
標

達
成

率

服
務

總
天

數
5

,6
0

0

總
服

務
人

次
服

務
總

天
數

5
,6

0
0

總
服

務
人

次
服

務
總

天
數

5
,6

0
0

總
服

務
人

次
服

務
總

天
數

5
,6

0
0

總
服

務
人

次
服

務
總

天
數

5
,6

0
0

總
服

務
人

次

1
0

4
8

,5
2

1
1

5
2

.1
6

%
5

8
,4

9
7

1
1

6
.9

9
%

1
0

6
7

,5
8

8
1

3
5

.5
0

%
5

3
,3

6
6

1
0

6
.7

3
%

1
0

8
.4

0
%

1
0

5
7

,9
7

0
1

4
2

.3
2

%
5

4
,2

0
2

1
0

8
7

,0
5

4
1

2
5

.9
6

%
5

1
,6

5
9

1
0

3
.3

2
%

1
0

7
6

,8
1

3
1

2
1

.6
6

%
4

8
,7

4
6

9
7

.4
9

%

資
料

來
源

：
依

健
保

署
每

月
提

供
申

報
資

料
統

計
。

2
0

2
0

/0
7

/2
9

-8

( 二
) 巡

迴
計

畫
：

1
. 醫

療
團

執
行
數

年
度

目
標

值
執

行
醫

療
團

數

執
行

鄉

鎮
數

目
標

達
成

率

1
0

4
以

1
8
個

醫
療

團
為

目
標

1
8

1
2

4
1

0
0

.0
0

%

1
0

5
以

1
8
個

醫
療

團
為

目
標

1
8

1
3

4
1

0
0

.0
0

%

1
0

6
以

1
8
個

醫
療

團
為

目
標

1
9

1
3

6
1

0
5

.5
6

%

1
0

7
以

1
8
個

醫
療

團
為

目
標

1
9

1
4

5
1

0
5

.5
6

%

1
0

8
以

1
9
個

醫
療

團
為

目
標

1
9

1
4

9
1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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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9

( 二
) 巡

迴
計

畫
：

2
. 社

區
醫
療

站
執

行
數

分
區

承
辦

單
位

所
屬

醫
療

站
分

區
承

辦
單

位
所

屬
醫

療
站

新
北

市
石

碇
醫

療
站

高
雄

市
甲

仙
醫

療
站

新
北

市
貢

寮
醫

療
站

高
雄

市
六

龜
醫

療
站

台
中

市
谷

關
醫

療
站

高
雄

市
杉

林
醫

療
站

台
中

市
石

岡
區

醫
療

站
澎

湖
縣

七
美

醫
療

站

台
中

市
新

社
區

醫
療

站
佳

冬
牙

科
醫

療
站

台
中

市
仁

愛
鄉

醫
療

站
(屏

南
醫

療
站

)

彰
化

縣
竹

塘
鄉

醫
療

站
屏

東
縣

崁
頂

醫
療

站

彰
化

縣
福

興
鄉

醫
療

站
屏

東
縣

鹽
埔

鄉
醫

療
站

南
投

縣
中

寮
醫

療
站

花
蓮

縣
秀

林
鄉

醫
療

站

南
投

縣
地

利
村

醫
療

站
花

蓮
縣

西
林

社
區

醫
療

站

南
區

嘉
義

縣
東

石
社

區
醫

療
站

花
蓮

縣
卓

溪
醫

療
站

花
蓮

縣
瑞

穗
社

區
醫

療
站

東
區

屏
東

縣

高
屏

台
北

中
區

備
註

：
1

0
8
年

社
區

醫
療

站
共

2
2
個

。
2

0
2

0
/0

7
/2

9
-1

0

( 二
) 巡

迴
計

畫
：

3
. 
服

務
總
天

數
及
總

人
次

服
務

目
標

總
服

務
目

標

總
天

數
達

成
率

人
次

達
成

率

服
務

總
天

數
6

,0
0

0
天

總
服

務
人

次
1

0
0

,0
0

0

服
務

總
天

數
6

,0
0

0
天

總
服

務
人

次
1

0
0

,0
0

0

服
務

總
天

數
6

,0
0

0
天

總
服

務
人

次
1

0
0

,0
0

0

服
務

總
天

數
6

,0
0

0
天

總
服

務
人

次
1

0
0

,0
0

0

服
務

總
天

數
6

,0
0

0
天

總
服

務
人

次
1

0
0

,0
0

0

年
度

目
標

值

1
9

0
.2

3
%

1
0

6
1

1
,6

4
3

1
9

4
.0

5
%

1
0

5
1

1
,3

8
8

1
8

9
.8

0
%

1
0

4

1
2

3
.6

0
%

1
1

8
,7

8
9

1
1

8
.7

9
%

1
1

8
,9

4
1

1
1

6
.7

2
%

1
1

8
.9

4
%

1
1

6
,7

2
2

1
0

8
1

2
,2

4
4

2
0

4
.0

7
%

1
2

7
,6

7
8

1
2

7
.6

8
%

1
1

,4
1

4

1
0

7
1

2
,2

8
9

2
0

4
.8

2
%

1
2

3
,5

9
8

資
料

來
源

：
依

健
保

署
每

月
提

供
申

報
資

料
統

計

2
0

2
0

/0
7

/2
9

-1
1

( 一
) 歷

年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情

形
- 執

業
點

執
行

鄉
鎮

/ 地
區

數

( 二
) 歷

年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情

形
- 巡

迴
執

行
鄉

鎮
/ 地

區
數

3
9

3
9

3
7

3
7

3
8

8
1

8
1

8
1

8
2

8
2

0

2
0

4
0

6
0

8
0

1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減
少

醫
缺

鄉
鎮

數
公

告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鄉

鎮
數

3
9

3
3

3
3

3
1

2
9

1
2

4
1

3
4

1
4

5
1

4
5

1
4

9

2
0

2
1

2
3

2
3

2
2

0

3
0

6
0

9
0

1
2
0

1
5
0

1
8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執
業

巡
迴

醫
療

站

2
0

2
0

/0
7

/2
9

-1
2

( 二
)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1

. 執
業

計
畫

分
區

就
醫

人
次

就
醫

人
數

總
服

務
點

數
執

行

天
數

每
就

醫
人

平
均

點
數

每
案

件

平
均

點
數

台
北

2
,8

6
9

1
,3

9
5

3
,3

0
1

,3
1

0
7

7
5

2
,3

6
7

1
,1

5
1

北
區

1
1

,3
3

4
4

,4
6

7
1

0
,4

3
4

,9
2

6
1

,9
2

9
2

,3
3

6
9

2
1

中
區

1
0

,7
5

5
4

,4
5

8
1

1
,5

8
8

,5
9

1
7

5
1

2
,6

0
0

1
,0

7
8

南
區

8
,2

1
3

3
,0

3
6

1
0

,0
8

2
,2

3
0

7
1

1
3

,3
2

1
1

,2
2

8

高
屏

1
3

,5
6

3
6

,3
1

7
1

6
,1

3
7

,9
7

2
2

,0
6

7
2

,5
5

5
1

,1
9

0

花
東

4
,9

2
5

2
,7

5
1

4
,7

3
0

,0
9

3
8

2
1

1
,7

1
9

9
6

0

合
計

5
1

,6
5

9
2

2
,4

2
4

5
6

,2
7

5
,1

2
2

7
,0

5
4

2
,5

1
0

1
,0

8
9

1
0

8
年

度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依

健
保

署
每

月
提

供
申

報
資

料
統

計
，

不
包

含
保

障
額

度
及

巡
迴

論
次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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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1
3

( 二
)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2

. 巡
迴
計

畫
- 一

般
巡

迴
點

分
區

就
醫

人
次

就
醫

人
數

總
服

務
點

數
執

行

天
數

每
就

醫
人

平
均

點
數

每
案

件

平
均

點
數

台
北

1
1

,4
3

0
6

,4
9

7
2

0
,2

4
6

,4
7

5
1

1
7

5
3

,1
1

6
1

,7
7

1

北
區

7
,7

4
5

3
,8

9
8

1
0

,8
5

0
,1

4
7

6
7

0
2

,7
8

4
1

,4
0

1

中
區

1
2

,7
6

1
8

,1
9

2
1

9
,8

5
0

,7
3

2
1

,4
8

2
2

,4
2

3
1

,5
5

6

南
區

2
0

,4
1

7
1

1
,2

4
4

2
1

,8
6

6
,9

4
0

1
1

4
1

1
,9

4
5

1
,0

7
1

高
屏

1
9

,4
7

3
9

,5
4

8
2

7
,6

8
0

,7
2

4
1

,8
9

0
2

,8
9

9
1

,4
2

1

花
東

1
6

,7
3

1
9

,4
2

5
2

0
,2

7
7

,3
7

1
1

,0
5

3
2

,1
5

1
1

,2
1

2

合
計

8
8

,5
5

7
4

8
,8

0
4

1
2

0
,7

7
2

,3
8

9
7

,4
1

1
2

,4
7

5
1

,3
6

4

1
0

8
年

度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依

健
保

署
每

月
提

供
申

報
資

料
統

計
，

不
包

含
保

障
額

度
及

巡
迴

論
次

費
用

。

2
0

2
0

/0
7

/2
9

-1
4

( 二
)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2

. 巡
迴
計

畫
- 社

區
醫
療

站

分
區

就
醫

人
次

就
醫

人
數

總
服

務
點

數
執

行

天
數

每
就

醫
人

平
均

點
數

每
案

件

平
均

點
數

台
北

2
,5

4
4

9
6

6
2

,5
5

8
,0

7
4

3
4

6
2

,6
4

8
1

,0
0

6

北
區

-
-

-
-

-
-

中
區

1
2

,9
6

9
5

,0
9

8
1

9
,2

3
3

,2
3

7
1

,9
1

4
3

,7
7

3
1

,4
8

3

南
區

1
,1

3
4

6
2

0
1

,2
8

0
,3

8
5

1
5

5
2

,0
6

5
1

,1
2

9

高
屏

1
5

,5
9

3
5

,6
0

2
2

5
,0

9
9

,3
4

7
1

,5
1

7
4

,4
8

0
1

,6
1

0

花
東

6
,8

8
1

2
,8

9
3

9
,0

6
0

,6
1

1
9

0
1

3
,1

3
2

1
,3

1
7

合
計

3
9

,1
2

1
1

5
,1

7
9

5
7

,2
3

1
,6

5
4

4
,8

3
3

3
,7

7
0

1
,4

6
3

1
0
8
年

度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依

健
保

署
每

月
提

供
申

報
資

料
統

計
，

不
包

含
保

障
額

度
及

巡
迴

論
次

費
用

。

2
0

2
0

/0
7

/2
9

-1
5

( 三
) 歷

年
服

務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比

較
圖

1
7

7
,4

3
8

1
7

0
,9

2
4

1
7

2
,1

5
5

1
7

2
,3

4
4

1
7

9
,3

3
7

1
6
5

,0
0

0

1
7
0

,0
0

0

1
7
5

,0
0

0

1
8
0

,0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歷
年

服
務

人
次

資
料

來
源

：
依

健
保

署
每

月
提

供
申

報
資

料
統

計
。

2
0

2
0

/0
7

/2
9

-1
6

( 三
) 歷

年
服

務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比

較
圖

資
料

來
源

：
依

健
保

署
每

月
提

供
申

報
資

料
統

計
。

8
6

,2
7

1

8
4

,4
2

2
8

4
,0

3
0

8
1

,9
4

7

8
3

,6
2

3

7
8

,0
0

0

8
0

,0
0

0

8
2

,0
0

0

8
4

,0
0

0

8
6

,0
0

0

8
8

,0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歷
年
服

務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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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1
7

( 三
) 歷

年
服

務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比

較
圖

資
料

來
源

：
依

健
保

署
每

月
提

供
申

報
資

料
統

計
。

2
2

2
,0

1
9
,9

4
5

2
1

7
,6

0
1
,6

3
5

2
2

7
,5

3
0
,0

3
7

2
2

8
,5

3
1
,5

9
8

2
3

4
,2

7
9
,1

6
5

2
0

8
,0

0
0
,0

0
0

2
1

6
,0

0
0
,0

0
0

2
2

4
,0

0
0
,0

0
0

2
3

2
,0

0
0
,0

0
0

2
4

0
,0

0
0
,0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歷
年

服
務
點

數

2
0

2
0

/0
7

/2
9

-1
8

( 一
) 民

眾
滿

意
度

調
查

1
.
對

該
項

計
畫

感
到

滿
意

的
程
度

備
註

︰
本

項
題

目
回

答
的

樣
本

為
1

,2
1

9
份

。

問
卷

調
查

時
間

：
1
0
9
年

3
-
5
月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
1

,2
3

6
份

( 學
校

4
7
7
份

;
一

般
民

眾
7
5
9
份

)

2
0

2
0

/0
7

/2
9

-1
9

2
. 
該

地
區

進
入

了
執

業
醫

師
及

醫
療

團
後

，
是

否
認

為
就

醫
上

較
以

往
更

便
利

備
註

︰
本

項
題

目
回

答
的

樣
本

為
1

,2
2

8
份

。

問
卷

調
查

時
間

：
1
0
9
年

3
-
5
月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
1

,2
3

6
份

( 學
校

4
7
7
份

;
一

般
民

眾
7
5
9
份

)

2
0

2
0

/0
7

/2
9

-2
0

3
. 由

於
醫

缺
方

案
的

介
入

，
您

是
否

認
同

孩
童

或
民

眾
的

口
腔

健
康

有
明

確
的

改
善

問
卷

調
查

時
間

：
1
0
9
年

3
-
5
月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
1

,2
3

6
份

( 學
校

4
7
7
份

;
一

般
民

眾
7
5
9
份

)

備
註

︰
本

項
題

目
回

答
的

樣
本

為
1

,2
2

2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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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2
1

4
. 就

醫
便

利
性

及
可

近
性

應
該

改
善

的
項

目

問
卷

調
查

時
間

：
1
0
9
年

3
-
5
月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
1

,2
3

6
份

( 學
校

4
7
7
份

;
一

般
民

眾
7
5
9
份

)

備
註

︰
本

項
題

目
僅

統
計

一
般

民
眾

回
答

問
卷
的

樣
本

為
5

6
7
份

。

2
0

2
0

/0
7

/2
9

-2
2

( 二
) 執

業
醫

師
考

核
情

形

•
考

核
對

象
︰

–
執

業
滿

一
年

。

–
異

常
狀

況
：

•
曾

被
民
眾
投

訴
或

申
報
狀
況

異
常
。

•
申

報
過
低
的

醫
療

服
務
量
。

•
由

牙
醫
全
聯

會
審

查
分
會
執

行
會
或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及
其
分
區

業
務
組

提
報
需
考
核

之
醫

師
。

考
核

對
象

執
業

滿
一

年

異
常

狀
況

•
民

眾
投

訴
或

申
報

異
常

•
過

低
的

醫
療

服
務

量

•
分

區
業

務
組

反
應

異
常

者

四
、

成
效

評
估

( 續
)

2
0

2
0

/0
7

/2
9

-2
3

•
考

核
行

程
︰

1
0

8
年

度
考

核
作

業
共

分
3
梯

次
，

時
間

地
點

如
下

：
梯

次
日

期
分

區
縣
市

鄉
鎮

診
所

一
9

/2
4

(二
)

台
北

新
北

市
貢

寮
區

新
文

化
牙
醫
診
所

二
1

0
/7

(一
)

北
區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北
埔

仁
愛
牙

醫
診
所

苗
栗

縣
南

庄
鄉

南
庄

牙
醫
診
所

三
1

0
/8

(二
)

高
屏

屏
東

縣
竹

田
鄉

誼
安

牙
醫
診
所

考
核

結
果

：
考

核
結

果
特 優

優
良

輔 導
合

計

院
所

數
0

0
3

1
4

考
核

結
果
為

輔
導

之
院

所
，
由
分

區
輔

導
一

季
，

要
求
改
善

並
提

出
改

善
計
畫

書
，

擇
日

進
行

覆
核
。

本
會
於

1
2

/2
0
(五

)前
往

院
所
進

行
覆
核

，
覆
核

結
果

未
達

7
0
分

，
即

停
止

該
院
所

執
行
本
計

畫
。

2
0

2
0

/0
7

/2
9

-2
4

確
認

環
境

設
置

明
顯

招
牌

抽
查

病
歷

、
消

毒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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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2
5

( 三
) 當

地
民

眾
就

醫
可

近
性

1
.
執

業
及

巡
迴

計
畫
實

施
地

區
民

眾
與

全
國

民
眾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比
較

︰
依

院
所

每
月

健
保

申
報

資
料

統
計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項
目

執
業

巡
迴

全
國

就
醫

總
人

次
5

1
,6

5
9

 
1

2
7

,6
7

8
 

3
7

,0
4

7
,3

3
9

 

就
醫

總
人

數
2

2
,4

2
0

 
6

3
,8

8
7

 
1
1

,8
7

2
,8

5
5

 

總
服

務
點

數
5

6
,2

7
5

,1
2

2
 

1
7

8
,0

0
4

,0
4

3
 

4
6

,8
1

0
,5

4
1

,4
4

4
 

牙
醫

師
申

報
總

天
數

7
,0

5
4

 
1

2
,2

4
4

 
3

,3
1

2
,8

0
2

 

每
就

醫
者

就
醫

次
數

2
.3

0
 

2
.0

0
 

3
.1

2
 

每
就

醫
人

平
均

點
數

2
,5

1
0

 
2

,7
8

6
 

3
,9

4
3

 

每
案

件
平

均
點

數
1

,0
8

9
 

1
,3

9
4

 
1

,2
6

4
 

2
0

2
0

/0
7

/2
9

-2
6

項
目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全

國

就
醫
總

人
次

3
,2

5
0

,7
0
7

 
3

5
,6

8
7
,6

0
4
 

就
醫
總

人
數

1
,0

5
6

,1
4
9

 
1
1

,5
3

7
,9

1
5

 

總
服
務

點
數

4
,1

2
0

,9
9
7

,2
5
8
 

4
5

,6
1

3
,9

9
7
,2

8
7

 

每
就
醫

者
就

醫
次

數
3

.0
8

 
3

.0
9

 

每
就
醫

人
平

均
點

數
3

,9
0

2
 

3
,9

5
3

 

投
保
人

數
2

,3
9

8
,3

7
3

 
2

3
,7

3
4
,6

3
1
 

就
醫

率
4

4
.0

4
%

4
8

.6
1

%

備
註

：
1

. 資
料

來
源

：
健

保
署

二
代

倉
儲
：

門
診

明
細
檔

（
1
0

9
.3

.2
4
擷

取
）

2
. ◎

資
料

範
圍

：
不
含

本
署

代
辦
案

件
。

3
. ◎

牙
醫

：
取

醫
事
類

別
為

1
3
之
牙

醫
案

件
。

4
. ◎

投
保

人
數

：
取
當

年
最

後
一
筆

投
保

紀
錄
且

在
保

之
通

訊
地

址
郵
遞

區
號
（

Z
IP

_
C

O
D

E
）

歸
類

，
5

. 若
通

訊
地

址
郵

遞
區

號
為

空
值
則

以
戶

籍
地
郵

遞
區

號
取

代
。

6
. 就

醫
人

數
：

以
該
投

保
於

該
鄉
鎮

之
人

口
，
勾

稽
其

當
年

度
牙

醫
就
醫

案
件
，

進
行

歸
戶

。
7

. 就
醫

人
次

：
補

報
、

病
理

中
心
、

轉
代

檢
、
慢

箋
領

藥
、

就
醫

併
同
開

立
B

C
肝
用

藥
及

同
一

療
程

案
件

，
不

計
次

。
8

. 醫
療

費
用

：
申

請
點

數
＋

部
分
負

擔
金

額
。

9
. 牙

醫
師

數
：

以
當
年

度
最

後
一
筆

執
登

紀
錄
之

執
業

院
所

所
在

地
歸
類

。

2
. 病

患
依

投
保

地
點

歸
戶

後
計

算
就

醫
率

2
0

2
0

/0
7

/2
9

-2
7

•
透

過
健

保
署

提
供

病
患

依
投

保
地

點
歸

戶
後

能
計

算
到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民
眾

整
體

的
就

醫
率

，
可

發
現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與
全

國
民

眾
的

每
就

醫
者

就
醫

次
數

與
每

就
醫

人
平

均
點

數
相

當
接

近
。

•
如

金
門

縣
金

寧
鄉

、
澎

湖
縣

湖
西

鄉
等

就
醫

率
足

以
媲

美
全

國
其

他
鄉

鎮
平

均
就

醫
率

，
而

屏
東

縣
瑪

家
鄉

、
台

東
縣

長
濱

鄉
雖

就
醫

率
較

低
，

但
也

達
2

9
%
以

上
。

•
顯

示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民

眾
雖

居
住

於
偏

鄉
，

透
過

實
施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改
善

方
案

後
，

醫
療

利
用

的
情

形
與

一
般

地
區

差
異

已
經

縮
小

。

3
.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民

眾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2
0

2
0

/0
7

/2
9

-2
8

4
.1

0
8
年

學
童

口
腔

健
康

狀
況

及
醫

療
需

求
調

查
分

析

人
數

平
均

每
位
學

童
牙

齒
顆
數

醫
療
需
求

牙
齒
顆
數

縣
市
數

16
d

1.
26

需
填
補
總

顆
數

13
2,

50
3

鄉
鎮
數

92
e

0.
15

未
填
補
顆

數
16

,1
19

學
校
數

58
5

f
1.

07
完
成
填
補

顆
數

11
6,

38
4

人
數

44
,7

42
de

ft
2.

47
平
均
每
人

須
填
補
顆
數

2.
96

14
9

男
23

,3
72

D
1.

05
平
均
每
人

完
成
填
補
顆
數

2.
60

12
25

女
21

,3
70

M
0.

02
治
療
後
學

童
口
腔
內
未
填
補
率

8.
23

%

F
1.

01
治
療
後
學

童
口
腔
內
完
成
填
補
率

91
.7

7%

D
M

FT
2.

07
本
計
畫
執

行
填
補
率

87
.8

3%

合
計

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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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2
9

( 四
)
澎

湖
縣

訪
視

活
動

1

參
觀

澎
湖

縣
望

安
鄉

花
嶼

村
實

際
運

作
情

形
委

員
關

心
就

診
民

眾
情

況

2
0

2
0

/0
7

/2
9

-3
0

( 四
)
澎

湖
縣

訪
視

活
動

2

綜
合

座
談

會
實

際
情

形
委

員
提

供
寶
貴

意
見

2
0

2
0

/0
7

/2
9

-3
1

•
本

會
積

極
鼓

勵
牙

醫
師

進
入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及
離

島
地

區
開

業
，

1
0

8
年

共
減

少
了

3
8
個

無
牙

醫
鄉

鎮
，

其
中

更
有

6
位

醫
師

因
不

再
需

要
保

障
，

結
束

計
畫

仍
留

在
當

地
執

業
，

達
成

本
方

案
實

施
目

的
。

•
現

行
無

牙
醫

鄉
鎮

由
醫

療
團

評
估

設
立

社
區

醫
療

站
可

行
性

後
，

提
供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

•
各

醫
療

團
進

行
跨

區
合

作
，

南
投

縣
仁

愛
鄉

醫
療

站
由

台
中

市
、

南
投

縣
牙

醫
師

公
會

偕
同

設
立

，
澎

湖
縣

七
美

醫
療

站
由

高
雄

市
、

澎
湖

縣
牙

醫
師

公
會

合
作

，
當

地
公

會
更

了
解

在
地

性
，

合
作

公
會

可
提

供
醫

師
人

力
，

一
起

打
造

更
符

合
無

牙
醫

鄉
民

眾
的

社
區

醫
療

站
，

不
只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更
建

立
起

當
地

民
眾

對
政

府
的

信
賴

。


減

少
無

牙
醫

鄉
鎮

數
量

2
0

2
0

/0
7

/2
9

-3
2

•
本

會
已

設
立

社
區

醫
療

站
多

年
，

提
供

每
週

3
至

6
天

的
醫

療
服

務
，

對
於

無
牙

醫
鄉

規
劃

設
立

社
區

醫
療

站
，

維
持

固
定

時
間

的
診

療
，

同
市

區
的

診
所

一
樣

，
民

眾
可

提
前

約
診

，
醫

師
可

提
供

更
專

業
的

醫
療

服
務

。

•
社

區
醫

療
站

均
設

立
固

定
式

診
療

椅
、

X
光

機
，

醫
師

可
提

供
無

牙
醫

鄉
民

眾
更

多
的

口
腔

健
康

醫
療

服
務

。

•
無

牙
醫

鄉
有

其
特

殊
性

，
當

地
民

眾
早

起
農

作
，

晚
上

很
早

就
寢

，
但

避
免

民
眾

臨
時

牙
痛

需
就

醫
，

有
些

醫
療

站
每

週
提

供
至

少
一

次
的

夜
診

服
務

(例
如

：
那

瑪
夏

醫
療

站
每

週
2
診

次
、

鹽
埔

鄉
醫

療
站

每
週

3
診

次
)，

增
加

就
醫

可
近

性
。

因
考

量
醫

師
夜

間
安

全
性

，
將

依
據

當
地

居
民

實
際

就
醫

需
求

審
慎

評
估

設
立

夜
診

適
當

時
段

。


在

無
牙

醫
鄉

設
立

社
區

醫
療

站

190



2
0

2
0

/0
7

/2
9

-3
3

1
0

8
年

設
立

了
2

2
個

社
區

醫
療

站
，

減
少

3
8
個

無
牙

醫
鄉

鎮
，

且
所

有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都

有
設

立
巡

迴
點

(主
要

設
立

在
國

中
、

小
學

)，
本

會
希

望
能

廣
設

醫
療

站
提

供
優

質
的

醫
療

環
境

，
但

是
如

何
改

變
當

地
民

眾
就

醫
習

慣
，

讓
他

們
重

視
口

腔
健

康
對

全
身

疾
病

的
影

響
還

有
一

段
很

長
的

路
要

走
，

如
何

善
用

民
間

社
團

的
力

量
(如

扶
輪

社
、

獅
子

會
…

等
)、

牙
醫

師
的

人
力

資
源

、
政

府
單

位
的

鼓
勵

措
施

，
使

偏
鄉

民
眾

亦
得

到
優

質
的

醫
療

服
務

，
進

而
創

造
四

贏
(民

眾
、

政
府

、
社

團
、

牙
醫

師
)的

局
面

，
這

部
分

一
直

是
本

會
努

力
的

目
標

。


未

來
目

標
與

總
結

2
0

2
0

/0
7

/2
9

-3
4

五
、

施
行

地
區

：
(一

)施
行

地
區

之
分

類
：

4
.四

級
：

(1
)指

極
端

特
殊

困
難

地
區

(以
各

縣
市

三
級

地
區

為
基

準
計

算
，

需
額

外
一

小
時

以
上

車
程

的
地

區
，

僅
適

用
執

業
計

畫
之

巡
迴

服
務

及
巡

迴
計

畫
)。

(2
)四

級
地

區
係

指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

司
馬

庫
斯

」
、

「
玉

峰
村

」
、

「
秀

巒
村

」
、

嘉
義

縣
阿

里
山

鄉
「

豐
山

村
」

、
「

新
美

村
」

、
「

茶
山

村
」

、
高

雄
市

桃
源

區
「

拉
芙

蘭
里

」
、
澎

湖
縣

白
沙

鄉
「

吉
貝

嶼
」

及
望

安
鄉

「
花

嶼
村

」
。

註
:申

請
三

、
四

級
地

區
之

巡
迴

醫
療

點
時

，
須

提
具

體
理

由
(離

島
地

區
須

包
船

、
山

地
地

區
有

特
殊

交
通

困
難

者
)，

並
經

中
華

民
國

牙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以
下

稱
牙

醫
全

聯
會

)評
估

後
送

所
轄

保
險

人
分

區
業

務
組

核
定

。

2
0

2
0

/0
7

/2
9

-3
5

九
、

醫
療

費
用

支
付

原
則

、
申

報
及

審
查

：

(一
)醫

療
費

用
支

付
原

則
：

2
.巡

迴
計

畫
：

(2
)服

務
量

管
控

：

5
成

立
滿

二
年

之
社

區
醫

療
站

及
巡

迴
點

，
一

級
地

區
每

位
醫

師
每

月
平

均
每

診
次

就
醫

人
次

連
續

三
個

月
低

於
3
人

者
、

二
級

地
區

(含
)

以
上

每
位

醫
師

每
月

平
均

每
診

次
就

醫
人

次
連

續
三

個
月

低
於

2
人

者
，

應
提

書
面

說
明

、
改

善
計

畫
或

變
更

巡
迴

服
務

時
段

，
經

分
區

業
務

組
核

定
後

始
得

繼
續

提
供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及
申

報
相

關
費

用
(註

:上
述

每
診

次
係

以
3
小

時
為

原
則

，
如

有
診

次
為

非
3
小

時
者

，
按

比
例

以
平

均
每

小
時

就
醫

人
次

計
算

及
執

行
)。

2
0

2
0

/0
7

/2
9

-3
6

新
增

巡
迴

計
畫

鄉
鎮

：


中

埔
鄉

( 沄
水

村
、

同
仁

村
、

石
硦

村
)


台

南
市

楠
西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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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3
7

2
0

2
0

/0
7

/2
9

-3
8

大
綱

一
、

預
算

執
行

數
及

執
行

率

二
、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三
、

執
行

概
況

及
結

果

四
、

成
效

評
估

五
、

檢
討

與
改

善
方

向

六
、

1
0

9
年

計
畫

修
正

重
點

2
0

2
0

/0
7

/2
9

-3
9

年
度

/項
目

 
預

算
數

 
預
算

執
行

數
 

預
算

執
行

率
 

1
0
4
年

 
4

4
3

,0
0
0

,0
0
0

 
4

1
3

,4
8
0

,7
9
6
 

9
3

.3
4

%
 

1
0
5
年

 
4

7
3

,0
0
0

,0
0
0

 
4

3
0

,0
7
3

,4
6
9
 

9
0

.9
2

%
 

1
0
6
年

 
4

7
3

,0
0
0

,0
0
0

 
4

7
3

,0
0
0

,0
0
0
 

1
0
0

.0
0

%
 

1
0
7
年

 
4

8
4

,0
0
0

,0
0
0

 
5

1
0

,4
5
3

,3
9
6
 

1
0
5

.4
7

%
 

1
0
8
年

 
5

3
4

,0
0
0

,0
0
0

 
5

4
1

,8
4
4

,2
3
2
 

1
0
1

.4
7

%
 

備
註

：
1
.1

0
6
年

實
際

支
用

點
數

為
4
9
2
,0

5
0
,2

8
4
，

由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移

撥
1
2
,6

4
2
,8

3
4
，

且
第

2
季

浮
動
點

值
為

0
.9

5
，

第
3
季

為
0
.9

8
9
7
5
2
7
0
，

第
4
季

為
0
.9

5
。

 

2
.1

0
7、

1
0
8
年
預

算
除

當
年

度
專

款
項

目
外
，
另

由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移
撥

0
.5

億
元
，

故
專

款
預

算
執
行

率
大

於
1
0
0
%
。
 

2
0

2
0

/0
7

/2
9

-4
0

備
註
：
預
算
單
位
為
百

萬
元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預
算

數
4
4

3
.0

4
7

3
.0

4
7

3
.0

4
8

4
.0

5
3

4
.0

預
算
執

行
數

4
1

3
.5

4
3

0
.1

4
7

3
.0

5
1

0
.5

5
4

1
.8

預
算
執

行
率

9
3

.3
4
%

9
0

.9
3
%

1
0

0
.0

0
%

1
0

5
.4

8
%

1
0

1
.4

6
%

0
.0

0
%

2
0
.0

0
%

4
0
.0

0
%

6
0
.0

0
%

8
0
.0

0
%

1
0
0

.0
0

%

0
.0

1
0
0

.0

2
0
0

.0

3
0
0

.0

4
0
0

.0

5
0
0

.0

6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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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4
1

年
度

/項
目

 
年

度
執

行
目

標
 

服
務

人
次

 
目

標
達
成

率
 

1
0

4
年

 
至

少
8
7

,8
5
0
 

1
3

9
,8

7
7
 

1
5

9
.2

2
%

 

1
0

5
年

 
至

少
9
6

,6
5
0
 

1
4

5
,1

3
3
 

1
5

0
.1

6
%

 

1
0

6
年

 
至

少
1
0

6
,3

5
0
 

1
5

9
,2

0
8
 

1
4

9
.7

0
%

 

1
0

7
年

 
至

少
1
1
7

,0
0

0
 

1
6

4
,0

0
5
 

1
4

0
.1

8
%

 

1
0

8
年

 
至

少
1
2

8
,7

0
0
 

1
7

3
,8

9
3
 

1
3

5
.1

1
%

 

 

2
0

2
0

/0
7

/2
9

-4
2

1
. 先

天
性

唇
顎

裂
及

顱
顏

畸
形

症
-

年
度

申
報

院
所

數

與
前

一
年

成
長

率

牙
醫

師

申
報

總
天

數
總

服
務

點
數

就
醫

人
數

就
醫

總
人

次

1
0

4
年

1
3

-2
7

.7
8

%
1

,9
5

9
2

4
,0

3
9

,2
6

7
3

,0
0

6
4

,8
2

8

1
0

5
年

1
1

-1
5

.3
8

%
1

,9
4

4
2

4
,6

0
0

,9
6

1
2

,9
4

0
4

,9
2

6

1
0

6
年

1
1

0
.0

0
%

1
,9

8
2

2
3

,5
6

9
,9

6
4

2
,8

9
1

4
,7

1
7

1
0

7
年

1
1

0
.0

0
%

1
,9

3
3

2
1

,7
5

0
,7

6
6

2
,5

6
7

4
,3

2
6

1
0

8
年

1
5

3
6

.3
6

%
1

,9
5

3
2

2
,1

5
5

,7
5

6
2

,4
6

5
4

,3
8

1

2
0

2
0

/0
7

/2
9

-4
3

2
.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情

形
：

9
8
4

8
6
0

9
2
5

9
7
3

1
2
3
7

5
1

4
8

4
6

4
5

4
5

1
1
5

1
2
3

1
2
9

1
3
8

1
4
5

0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0
0

6
0
0

7
0
0

8
0
0

9
0
0

1
0
0
0

1
1
0
0

1
2
0
0

1
3
0
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初
級

院
所

數
進

階
院

所
數

醫
療

團
數

2
0

2
0

/0
7

/2
9

-4
4

2
.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情

形
：

1
,6
2
1

1
,2
5
8

1
,3
4
3

1
,4
2
9

1
,8
4
2

7
7
4

6
2
4

6
3
9

6
5
5

7
4
6

5
7
8

6
3
9

6
7
4

7
2
6

8
0
6

0

2
00

4
00

6
00

8
00

1
,0

00

1
,2

00

1
,4

00

1
,6

00

1
,8

00

2
,0

00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初
級
醫

師
數

進
階

醫
師

數
醫

療
團

醫
師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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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4
5

2
.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情

形
：

 

年
度

/  

項
目

 

極
重

度
 

重
度

 
中
度

 
輕
度

 

申
報

 

院
所
數

 

申
報

 

總
天
數

 

申
報

 

院
所

數
 

申
報

 

總
天
數

 

申
報

 

院
所
數

 

申
報

 

總
天
數

 

申
報

 

院
所
數

 

申
報

 

總
天

數
 

1
0
4
年

 
3

8
6
 

1
3

,3
9
0
 

6
3
1
 

2
5

,9
9
1
 

5
6
9
 

2
9

,8
6
6
 

4
4
9
 

1
2

,8
6
4
 

1
0
5
年

 
4

6
1
 

1
4

,6
0
4
 

6
1
0
 

2
6

,0
2
9
 

6
1
5
 

2
9

,9
4
5
 

5
0
6
 

1
3

,1
1
8
 

1
0
6
年

 
4

9
0
 

1
6

,9
5
4
 

6
6
0
 

2
9

,3
0
6
 

6
7
1
 

3
2

,4
9
0
 

5
5
9
 

1
5

,2
4
1
 

1
0
7
年

 
5

2
7
 

1
7

,4
0
7
 

6
7
4
 

3
0

,3
2
3
 

7
0
9
 

3
5

,1
6
8
 

5
8
8
 

1
6

,3
6
2
 

1
0
8
年

 
5

6
7
 

1
8

,8
0
1
 

7
8
4
 

3
2

,4
4
7
 

8
0
8
 

3
7

,0
7
3
 

6
6
3
 

1
8

,0
9
1
 

 

2
0

2
0

/0
7

/2
9

-4
6

3
.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民

眾
利

用
情

形
：

備
註

：
9
9
年

計
畫

改
為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適
用

對
象

為
肢

體
障

礙
(限

腦
性

麻
痺

)、
智

能
障

礙
、

自
閉

症
、

染
色

體
異

常
、

中
度

以
上

精
神

障
礙

、
失

智
症

、
多

重
障

礙
及

頑
固

性
(難

治
型

)癲
癇

、
植

物
人

(1
0
0
年

)、
罕

見
疾

病
、

重
度

以
上

視
覺

障
礙

，
肢

障
改

為
限

重
度

以
上

(1
0
1
年

)、
發

展
遲

緩
兒

(1
0
3
年

)、
失

能
老

人
(1

0
4
年

)、
重

度
以

上
重

要
器

官
失

去
功

能
(1

0
5
年

)等
身

心
障

礙
者

，
其

餘
障

礙
類

別
併

入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總

額
，

未
納

入
本

表
統

計
。

年
度

/項
目

 
就

醫
人

數
 

就
醫

總
人

次
 

每
人
就

診
次

數
 

1
0
4
年

 
重

度
 

1
6
,3

5
8

 
4

5
,2

9
0
 

2
.7

7
 

極
重
度

 
8
,8

1
2
 

2
5
,0

9
9
 

2
.8

5
 

1
0
5
年

 
重

度
 

1
6
,5

6
8
 

4
5
,9

1
7
 

2
.7

7
 

極
重
度

 
9
,4

4
2
 

2
6
,7

9
6
 

2
.8

3
 

1
0
6
年

 
重

度
 

1
8
,0

4
5

 
5

0
,7

7
2
 

2
.8

1
 

極
重
度

 
1

0
,1

8
7

 
2

9
,9

7
9
 

2
.9

4
 

1
0
7
年

 
重

度
 

1
9
,2

9
2

 
5

1
,6

9
7
 

2
.6

8
 

極
重
度

 
1

0
,8

2
9

 
2

9
,6

6
5
 

2
.7

4
 

1
0
8
年

 
重

度
 

2
0
,2

3
9
 

5
4
,9

1
9
 

2
.7

1
 

極
重
度

 
1

1
,3

6
7
 

3
1
,7

5
5
 

2
.7

9
 

 

2
0

2
0

/0
7

/2
9

-4
7

3
.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民

眾
利

用
情

形
：

備
註

：
9
9
年
計
畫
改
為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適

用
對
象
為

肢
體

障
礙

(限
腦
性
麻

痺
)、

智
能
障
礙

、
自
閉

症
、

染
色
體
異
常
、
中

度
以
上
精

神
障
礙
、
失

智
症
、
多

重
障

礙
及
頑
固

性
(難

治
型

)癲
癇
、
植

物
人

(1
0

0
年

)、
罕
見

疾
病
、
重

度
以

上
視
覺
障

礙
，
肢

障
改

為
限
重
度

以
上

(1
0
1
年

)、
發
展

遲
緩

兒
(1

0
3
年

)、
失
能
老
人

(1
0

4
年

)、
重
度
以

上
重
要
器

官
失

去
功
能

(1
0
5
年

)等
身
心

障
礙

者
，

其
餘

障
礙
類
別
併
入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總
額
，
未

納
入
本
表

統
計
。

年
度

就
醫
人

數
就

醫
總
人
次

每
人

就
診
次

數

1
0

4
年

1
7

,7
5

8
4

8
,7

6
2

2
.7

5

1
0

5
年

1
8

,1
5

3
5

0
,1

0
7

2
.7

6

1
0

6
年

1
9

,6
7

6
5

2
,8

8
7

2
.6

9

1
0

7
年

2
1

,2
1

3
5

6
,6

6
0

2
.6

7

1
0

8
年

2
2

,3
3

8
5

9
,6

3
6

2
.6

7

2
0

2
0

/0
7

/2
9

-4
8

3
.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民

眾
利

用
情

形
：

備
註

：
9
9
年

計
畫
改
為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適

用
對
象

為
肢
體

障
礙

(限
腦
性
麻

痺
)、

智
能
障
礙

、
自
閉

症
、

染
色

體
異

常
、
中

度
以
上

精
神
障
礙

、
失

智
症
、
多

重
障

礙
及
頑

固
性

(難
治
型

)癲
癇

、
植

物
人

(1
0

0
年

)、
罕

見
疾

病
、
重

度
以
上
視
覺
障

礙
，
肢
障

改
為

限
重
度

以
上

(1
0

1
年

)、
發

展
遲

緩
兒

(1
0

3
年

)、
失

能
老
人

(1
0
4
年

)、
重
度
以

上
重

要
器
官
失

去
功

能
(1

0
5
年

)等
身
心
障

礙
者
，
其

餘
障

礙
類

別
併
入

一
般
服
務

預
算

總
額
，

未
納
入
本

表
統
計
。

年
度

/項
目

就
醫

人
數

就
醫
總
人
次

每
人
就

診
次

數

1
0

4
年

5
,5

5
5

1
5

,2
2

7
2

.7
4

1
0

5
年

5
,8

8
4

1
5

,7
9

6
2

.6
8

1
0

6
年

6
,8

0
4

1
8

,3
1

8
2

.6
9

1
0

7
年

7
,4

5
2

1
9

,8
5

5
2

.6
6

1
0

8
年

8
,3

3
8

2
2

,2
2

3
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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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4
9

3
.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民

眾
利

用
情

形
：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為
健
保

申
報
資
料

年
度

/項
目

就
醫

人
數

就
醫

總
人
次

每
人

就
診
次
數

1
0

4
年

4
0

1
0

0
2

.5
0

1
0

5
年

1
4

2
2

6
8

1
.8

9

1
0

6
年

4
4

1
9

2
5

2
.1

0

1
0

7
年

7
9

6
1

,9
4

1
2

.4
3

1
0

8
年

1
,1

0
2

2
,6

4
1

2
.4

0

2
0

2
0

/0
7

/2
9

-5
0

3
.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民

眾
利

用
情

形
：

 
 
 

 
 

年
度

/ 
項

目
 

院
 

 
 

 
 
 

 
 
所

 
醫
療
團

 
合

計
 

重
度

以
上

 
中
度

 
輕

度
 

1
0
4
年

 

重
度

 
7
3
,2

9
1
,5

8
7
 

6
5
,2

0
4
,9

6
1
 

2
3
,2

1
1
,6

9
8
 

1
8
0
,8

8
6
,2

0
1
 

3
8
6
,9

7
6
,3

2
7
 

極
重

 
4
1
,6

0
1
,5

6
4
 

到
宅

.特
定
需
求
者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2
,6

8
9
,9

5
1
 
 

1
0
5
年

 

重
度

 
7
4
,6

0
6
,4

7
0
 

6
5
,8

3
0
,7

6
6
 

2
5
,0

7
0
,2

3
2
 

1
9
0
,7

8
9
,1

3
6
 

4
0
7
,1

7
1
,8

5
9
 

極
重

 
4
6
,4

4
2
,4

1
9
 

到
宅

.特
定
需
求
者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3
,2

3
3
,7

6
1
 

1
0
6
年

 

重
度

 
9
2
,7

7
1
,1

9
6
 

7
4
,9

8
0
,4

0
8
 

2
9
,8

9
6
,3

6
6
 

2
0
2
,0

7
8
,1

5
8
 

4
6
8
,3

3
3
,5

2
0
 

極
重

 
5
8
,6

1
7
,9

9
0
 

到
宅

.特
定
需
求
者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7
,1

7
9
,8

7
3
 

1
0
7
年

 

重
度

 
9
8
,0

4
8
,3

5
3
 

8
3
,7

6
5
,0

4
7
 

3
2
,0

1
7
,1

9
1
 

2
0
5
,8

1
7
,5

4
0
 

4
9
7
,9

6
8
,0

3
1
 

極
重

 
6
0
,8

5
6
,8

9
9
 

到
宅

.特
定
需
求
者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1
3
,3

8
5
,2

8
4
 

1
0
8
年

 

重
度

 
1
0
8
,9

3
8
,9

1
3
 

8
9
,3

7
6
,9

1
3
 

3
6
,4

4
7
,5

4
1
 

2
1
2
,3

3
5
,3

9
1
 

5
3
3
,0

5
4
,2

8
9
 

極
重

 
 
6
8
,3

6
7
,4

7
7
 

到
宅

.特
定
需
求
者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1
7
,3

6
7
,7

5
4
 

備
註

：
醫

療
費

用
為

實
際

申
報

點
數

含
加

成
費

用
，

醫
療

團
醫

療
費

用
含

論
次

費
用

。
 

2
0

2
0

/0
7

/2
9

-5
1

3
.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民

眾
利

用
情

形
：

1
0

4
-1

0
8
年

醫
療

團
團

數
暨

服
務

人
次

統
計

表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為
健

保
申
報
資
料

2
0

2
0

/0
7

/2
9

-5
2

3
. 特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
民

眾
利

用
情

形
：

年
度

/

項
目

院
所

占
率

醫
療

團
占
率

到
宅

占
率

合
計

1
0

4
年

2
0

5
,1

3
0

,8
9
1
 5

3
.0

%
1

8
1

,5
9
0

,5
1
2
 4

6
.9

%
2

5
,4

9
2
4

0
.1

%
3

8
6

,9
7
6

,3
2
7

1
0

5
年

2
1

3
,6

4
5

,3
5
7
 5

2
.5

%
1

9
2

,3
2
3

,6
6
9
 4

7
.2

%
1

2
0

,2
8
3

3
0

.3
%

4
0

7
,1

7
1

,8
5
9

1
0

6
年

2
5

8
,9

3
6

,0
0
8
 5

5
.3

%
2

0
5

,3
2
1

,4
7
6
 4

3
.8

%
4

,0
7

6
,0

3
6

0
.9

%
4

6
8

,3
3
3

,5
2
0

1
0

7
年

2
7

7
,8

7
2

,8
8
5
 5

6
.9

%
2

1
0

,8
0
9

,7
4
5
 4

3
.1

%
9

,2
8

5
,4

0
1

--
4

8
8

,6
8
2

,6
3
0

1
0

8
年

3
0

6
,3

4
2

,7
1
5

5
8

.9
%

2
1

3
,3

5
5

,6
7
2

4
1

.1
%

1
3

,1
4

5
,5

1
3

--
5

1
9

,9
1
8

,6
8
7

備
註

：
因

1
0

7
年

起
到

宅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改

由
其

他
預

算
支

出
，

費
用

佔
率

僅
計

算
至

1
0

6
年

，
1

0
7
年

合
計

費
用

不
含

到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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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5
3

歷
年

服
務

人
次

重
度

以
上

超
過

5
成

、
中

度
以

上
近

9
成

1
.1

0
4

-1
0

8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醫
療

利
用

情
形

2
0

2
0

/0
7

/2
9

-5
4

2
. 院

所
型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人
數

年
度

/

服
務

人
數

極
重

度
重
度

中
度

輕
度

發
展

遲
緩

兒
童

合
計

與
前
一
年

成
長

率

1
0

4
年

4
,4

0
5

 
9

,6
4

7
 

1
1

,0
4

5
 

4
,8

3
8

 
2

1
2

 
3

0
,1

4
7
 

4
.3

3
%

1
0

5
年

4
,9

6
6

 
9

,7
8

9
 

1
1

,0
5

0
 

5
,1

1
9

 
2

5
6

 
3

1
,1

8
0
 

3
.4

3
%

1
0

6
年

5
,5

7
2

 
1

0
,8

9
8
 

1
2

,4
9

2
 

5
,9

8
6

 
3

5
5

 
3

5
,3

0
3
 

1
3

.2
2

%

1
0

7
年

5
,9

4
9

 
1
1

,7
8

5
 

1
4

,0
6

6
 

6
,5

6
7

 
4

1
3

 
3

8
,7

8
0
 

9
.8

5
%

1
0

8
年

6
,4

5
8

 
1

2
,5

8
9
 

1
4

,8
7

2
 

7
,4

5
4

 
4

0
9

 
4

1
,7

8
2
 

7
.7

4
%

2
0

2
0

/0
7

/2
9

-5
5

3
.1

0
8
年

參
訪

活
動

–
嘉

義
縣

敏
道

家
園

2
0

2
0

/0
7

/2
9

-5
6

3
.1

0
8
年

參
訪

活
動

–
衛

生
福

利
部

澎
湖

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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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5
7

4
. 身

心
障

礙
院

所
宣

傳
貼

紙

牙
醫

門
診

總
額

特
殊

醫
療

服
務

計
畫

2
0

2
0

/0
7

/2
9

-5
8

為
提

升
醫

師
參

與
計

畫
意

願
並

更
了
解

身
心

障
礙

者
，

以
期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更

完
善

的
醫

療
服

務
，

本
會

每
年

於
各

地
舉

辦
課

程
，

1
0

4
年

起
除

本
會

辦
理

課
程

之
外

，
並

與
各

縣
市

牙
公

會
、

醫
院

( 含
示

範
中

心
) 共

同
開

課
。

5
. 身

心
障

礙
課

程
醫

師
專

業
培

訓
：

★
台

北
場

1
0

8
/1

2
/1

5
-進

階
課

程
★

高
雄

場
1

0
8

/1
0

/2
0

-進
階

課
程

2
0

2
0

/0
7

/2
9

-5
9

6
. 衛

生
福

利
部

所
屬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執
行

情
形

：

為
因

應
我

國
高

齡
化

所
導

致
失

能
人

口
增

加
的

長
期

照
顧

需
求

，
本

會
於

1
0

4
年

起
計

畫
對

象
新

增
失

能
老

人
，

將
醫

療
服

務
擴

大
服

務
範

圍
至

「
衛

生
福

利
部

所
屬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 或
經

衛
生

福
利

部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擇

定
設

置
口

腔
診

察
服

務
據

點
之

私
立

財
團

法
人

，
公

立
或

公
設

民
營

之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 」

，
衛

福
部

社
家

署
為

提
昇

老
人

口
腔

健
康

和
照

護
，

於
1

0
4
年

起
編

列
公

益
彩

券
回

饋
金

補
助

機
構

設
置

牙
科

設
備

，
至

1
0

9
年

設
置

完
成

共
2
5
家

機
構

，
涵

蓋
1

4
縣

市
。

2
0

2
0

/0
7

/2
9

-6
0

( 一
) 健

保
IC

卡
完

整
註

記
身

心
障

礙
者

障
別

本
會

持
續

建
議

在
健

保
IC

卡
中

完
整

註
記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障
別

，
使

醫
師

於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前

了
解

病
患

特
殊

需
求

，
除

減
低

醫
病

溝
通

困
難

外
亦

降
低

病
患

在
高

度
風

險
下

接
受

醫
療

，
進

而
讓

身
心

障
礙

者
得

到
更

完
善

之
醫

療
服

務
與

醫
療

環
境

，
這

是
牙

醫
界

的
責

任
，

也
是

大
家

共
同

努
力

的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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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6
1

( 二
) 建

立
身

障
醫

療
分

層
照

護
制

度
推

動
醫

療
服

務
整
合

網
絡
，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整
體

性
、
持

續
性

、
周
全

性
的
全

方
位
醫
療

照
護

服
務
網

，
以
提

昇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

建
置
醫

療
網
絡

2
0

2
0

/0
7

/2
9

-6
2

( 三
) 輔

導
醫

缺
方

案
執

行
院

所
加
入

本
計

畫

為
提

升
醫

缺
計

區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

1
0

7
年

醫
缺

方
案

新
增

巡
迴

計
畫

品
質

獎
勵

指
標

，
社

區
醫

療
站

醫
師

須
參

與
本

計
畫

，
目

前
2
2
個

醫
療

站
中

已
有

9
個

醫
療

站
申

請
通

過
，

通
過

之
院

所
3
5
家

，
醫

師
共

3
6
位

，
本

會
將

持
續

繼
續

輔
導

更
多

醫
師

及
院

所
( 含

醫
缺

方
案

之
執

業
、

巡
迴

計
畫

) 參
與

計
畫
，

投
入
服

務
身
障

者
之
行
列

。

2
0

2
0

/0
7

/2
9

-6
3

( 四
) 未

來
計

畫
執

行
和

改
進

：

1
.
本

計
畫

自
9

9
年

起
適

用
對

象
限

縮
為

特
定

之
特

殊
障

別
，

本
會

建
議

未
來

應
擴

大
服

務
障

別
，

涵
蓋

所
有

障
別

，
以

維
護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醫
權

益
。

2
.
於

1
0
7
年

起
將

院
所

提
供

特
殊

醫
療

服
務

件
數

納
入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方

案
指

標
，

並
將

執
行

本
計

畫
院

所
內

服
務

納
入

1
0
8
年

弱
勢

鄉
鎮

提
升

醫
療

可
近

性
獎

勵
計

畫
核

發
條

件
，

希
望

能
藉

由
多

種
方

式
提

高
院

所
執

行
之

意
願

與
誘

因
。

2
0

2
0

/0
7

/2
9

-6
4

( 四
) 未

來
計

畫
執

行
和

改
進

：

3
.
本

會
持

續
努

力
推

動
到

宅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

自
1

0
0
年

起
至

今
，

醫
療

服
務

內
容

歷
經

多
次

修
改

，
包

含
簡

化
申

請
流

程
、

修
訂

支
付

方
式

、
提

高
計

畫
誘

因
，

並
放

寬
執

行
醫

師
資

格
，

執
行

之
醫

師
與

院
所

持
續

增
加

當
中

，
另

本
會

亦
對

外
募

集
資

金
購

置
到

宅
設

備
，

期
望

未
來

各
縣

市
均

有
醫

師
能

夠
提

供
服

務
。

198



2
0

2
0

/0
7

/2
9

-6
5

( 四
) 未

來
計

畫
執

行
和

改
進

：

4
.
因

應
高

齡
化

社
會

的
來

臨
，
如

何
將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社
區

化
，

以
滿

足
民

眾
之

需
求
，

將
是

牙
醫

界
未

來
重

要
之

課
題

，
本

會
將

持
續

與
政
府

部
門

、
專

家
學

者
進

行
研

議
，

期
能

創
造

民
眾

、
政
府

、
牙

醫
界

三
贏

的
局

面
。

2
0

2
0

/0
7

/2
9

-6
6

1
.

1
0
8
年

原
編

列
於

其
他

預
算

之
居

家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費

用
，

其
1

0
9
年

費
用

由
特

殊
醫

療
計

畫
支

應
。

2
.
新

增
醫

療
團

提
供

護
理

之
家

之
牙

醫
醫

療
服

務
，

一
般

護
理

之
家

由
衛

生
福

利
部

護
理

及
健

康
照

護
司

擇
定

，
1

0
9
年

增
設

2
家

為
限

。

2
0

2
0

/0
7

/2
9

-6
7

2
0

2
0

/0
7

/2
9

-6
8

大
綱

一
、

預
算

執
行

數
及

執
行

率

二
、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三
、

執
行

概
況

及
結

果

四
、

檢
討

與
改

善
方

向
(1

0
9
年

新
增

項
目

之
執

行
現

況
及

未
來

規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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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6
9

•
1

0
9
年

專
款

預
算

數
為

7
.8
百

萬
。

•
健

保
署

於
1

0
9
年

5
月

1
日

發
函
同

意
嘉

義
市

牙
醫

師
公

會
醫

療
團

於
陽

明
醫

院
執

行
本
計

畫
；

雲
林

縣
牙

醫
師

公
會

醫
療

團
於

7
月

1
日

通
過

於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醫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斗
六

分
院

執
行

本
計
畫

。

2
0

2
0

/0
7

/2
9

-7
0

1
. 前

期
規

劃
討

論

本
會

於
1

0
8
年

開
始

規
劃

本
計
畫

，
已

多
次

邀
集

各
縣

市
公

會
理

事
長

及
相

關
幹

部
，
徵

詢
執

行
意

願
及

就
計

畫
執

行
方

式
、

試
辦

地
區

等
召
開

會
議

進
行

討
論

，
並

多
次

至
施

行
地

區
- 雲

林
縣

、
嘉

義
市

與
當

地
牙

醫
界

幹
部

及
醫

院
代

表
們

溝
通

與
討

論
，

另
也

與
政

府
部

門
及

各
界

代
表

於
會

議
溝

通
討

論
修
訂

計
畫

內
容

。

2
0

2
0

/0
7

/2
9

-7
1

2
.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情

形

1
)
嘉

義
市

牙
醫

師
公

會
醫

療
團

於
6
月

1
日

起
於

陽
明

醫
院

提
供

夜
間

牙
醫

急
診

服
務

，
該

醫
療

團
由

2
0
位

醫
師

組
成

。

2
)
雲

林
縣

牙
醫

師
公

會
醫

療
團

於
7
月

3
日

起
於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醫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斗

六
分

院
執

行
本

計
畫

，
該

醫
療

團
由

1
4
位

醫
師

組
成

。

2
0

2
0

/0
7

/2
9

-7
2

•
持

續
推

廣
計

畫
執

行

嘉
義

市
牙

醫
師

醫
療

團
已

於
5
月

通
過

，
因

為
剛

開
始

試
辦

，
仍

需
要

多
宣

傳
，

讓
民

眾
知

道
陽

明
醫

院
已

提
供

牙
醫

急
診

服
務

，
以

滿
足

當
地

民
眾

醫
療

需
求

，
另

雲
林

縣
牙

醫
師

醫
療

團
已

在
審

核
當

中
，

本
會

將
持

續
努

力
執

行
計

畫
，

並
期

能
滿

足
當

地
居

民
夜

間
遇

到
急

性
口

腔
問

題
之

醫
療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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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7
3

嘉
義

市
於

6
月

1
日

起
執

行
，

雲
林

縣
於

7
月

3
日

起
執

行

2
0

2
0

/0
7

/2
9

-7
4

3
2

1

5

1

4

12

0
5

1
0

1
5

2
0

2
5

3
0

3
5

顏
面

及
牙

齒
疼

痛
，

經
藥

物
控

制
不

佳
者

外
傷

導
致

之
牙

齒
斷

裂

拔
牙

、
腫

瘤
、

手
術

後
等

口
腔

出
血

下
顎

關
節

脫
臼

顏
面

與
口

腔
間

隙
蜂

窩
性

組
織

炎

口
腔

及
顏

面
撕

裂
傷

外
傷

導
致

之
牙

齒
脫

落
或

脫
位

適
應

症

2
0

2
0

/0
7

/2
9

-7
5


依

就
診

日
期

：
平

日
( 星

期
一

至
五

) ：
2

3
位

假
日

( 含
端

午
連

假
) ：

2
3
位


依

時
間

分
布

：
2

1
:0

0
-0

1
:0

0
：

2
9
位

0
1

:0
0

-0
5

:0
0
：

1
4
位

0
5

:0
0

-0
9

:0
0
：

3
位


依

居
住

地
：

嘉
義

市
2

7
位

，
嘉

義
縣

1
3
位

，
雲

林
縣

3
位

，
其

他
( 汐

止
、

大
甲

、
新

市
)3
位

2
0

2
0

/0
7

/2
9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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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0
7

/2
9

-7
7


建

議
針

對
醫

療
需

求
尚

未
滿

足
地

區
強

化
醫

療
供

給
，

或
可

思
考

開
發
新

的
醫

療
供

給
模

式
。

回
覆

：
現
行

執
行

方
式

有
三

種
，

一
、

鼓
勵

牙
醫

師
進

入
無

牙

醫
鄉

執
業
，

二
、

牙
醫

師
組

成
醫

療
團

至
當

地
國

小
或

衛
生

所
提
供

巡
迴

醫
療

服
務

，
三

、
由

醫
療

團
成

員
輪

流
排

班
定
點

醫
療

站
。

目
前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均
有

牙
醫

師
進
入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
近

年
衛

生
局

及
地

方
公

會
合

作
設
立

巡
迴

醫
療

車
，

提
供

更
多

有
需

求
的

偏
鄉

優
質

的
醫
療

環
境

。

2
0

2
0

/0
7

/2
9

-7
8


先

天
性

唇
顎

裂
及

顱
顏

畸
形

患
者

服
務

人
數

逐
年

下
降
，

建
議

了
解

原
因

回
覆

：
根

據
統

計
，
約

每
6
0
0
位
新

生
兒
中

就
有
一

位
唇
顎

裂
患

者
，

然
因

近
年
新
生

兒
出

生
數

及
粗

出
生

率
逐

年
下

降
(如

下
表

)，
患

者
人
數

逐
年

減
少
，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逐
年
下

降
實

屬
合
理
。

年
度

出
生

數
粗

出
生

率
1

0
4
年

2
1

3
,0

9
3

9
.0

8

1
0

5
年

2
0

7
,6

0
0

8
.8

3

1
0

6
年

1
9

4
,6

1
6

8
.2

6

1
0

7
年

1
8

0
,6

5
6

7
.6

6

1
0

8
年

1
7

5
,0

7
4

7
.2

4

備
註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按
發

生
日

期
統

計
)

2
0

2
0

/0
7

/2
9

-7
9

有
愛

無
礙

2
0

2
0

/0
7

/2
9

-8
0

感
謝

聆
聽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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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醫門診總額(含一般服務、

專案計畫) 

  



 

 
  



1
 

1
0
8
年
評
核
委
員
評

核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中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報
告

人
：

黃
頌

儼
 召

集
人

 

0
1
 請
分

析
中

醫
就

醫
率

逐
年

下
降

問
題

，
並

設
法

提
高

民
眾

就
診

中
醫
意
願
。

 

3
 

1
0
~

1
9
歲

族
群

就
診

中
醫

人
口

比
率

偏
低

(
僅

2
3
.7

0
%

)，
亦
較

1
0
7
年
度

該
年

齡
層

就
醫

率
減

少
0
.1

5
%

 
，

應
係

較
少

罹
病

或
因

中
小

學
生

忙
於

準
備

升
學

或
補

習
而

較
少

就
診

，
且

需
家

中
核

心
成

員
協

助
就
診
。

 

年
齡
層

 

全
國
各

 
各
年
齡
層
就
醫
人
數

 

年
齡
層

 

男
 

 
 

女
 

小
計

 

人
口
數

 
占
率

 
占
率
 

人
數

 
就
醫
率

 
就
醫
率
變
化

(與
1

0
7
年
相

較
) 

 
 

 
 

加
總

 

0
~

9
 

1
,9

9
5

,1
2

3
 1

2
7

,4
2

2
 5

3
.9

4
%

 1
0

8
,8

1
0

 
4

6
.0

6
%

 2
3

6
,2

3
2

 
1
1

.8
4

%
 

0
.0

5
%

 

1
0

~
1

9
 

2
,2

6
9

,3
6

9
 2

5
9

,9
1

2
 4

8
.3

3
%

 2
7

7
,8

7
3

 
5

1
.6

7
%

 5
3

7
,7

8
5

 
2

3
.7

0
%

 
-0

.1
5

%
 

2
0

~
2

9
 

3
,1

2
3

,5
5

9
 3

5
9

,1
2

6
 4

0
.0

7
%

 5
3

7
,2

1
2

 
5

9
.9

3
%

 8
9

6
,3

3
8

 
2

8
.7

0
%

 
-0

.4
0

%
 

3
0

~
3

9
 

3
,5

5
9

,0
7

7
 4

6
1

,4
4

6
 3

9
.3

7
%

 7
1

0
,7

1
6

 
6

0
.6

3
%

 1
,1

7
2

,1
6

2
 

3
2

.9
3

%
 

0
.1

0
%

 

4
0

~
4

9
 

3
,7

4
9

,6
1

6
 4

3
7

,2
5

3
 3

7
.0

2
%

 7
4

3
,7

2
5

 
6

2
.9

8
%

 1
,1

8
0

,9
7

8
 

3
1

.5
0

%
 

0
.2

9
%

 

5
0

~
5

9
 

3
,6

4
1

,7
3

1
 3

9
4

,3
3

0
 3

6
.6

0
%

 6
8

2
,9

8
8

 
6

3
.4

0
%

 1
,0

7
7

,3
1

8
 

2
9

.5
8

%
 

0
.2

9
%

 

6
0

~
6

9
 

3
,0

3
7

,0
3

6
 3

3
2

,4
6

6
 3

7
.9

6
%

 5
4

3
,3

0
9

 
6

2
.0

4
%

 8
7

5
,7

7
5

 
2

8
.8

4
%

 
0

.4
2

%
 

7
0
~

7
9

 
1
,4

0
9

,8
0
0

 1
5
8

,5
0
2

 3
9

.0
5

%
 2

4
7

,3
7
2

 
6
0
.9

5
%

 4
0
5

,8
7
4

 
2
8
.7

9
%

 
0
.5

4
%

 

8
0

~
8

9
 

6
7

7
,2

7
9

 
5

9
,0

4
3

 
3

9
.6

2
%

 
8

9
,9

7
7

 
6

0
.3

8
%

 1
4

9
,0

2
0

 
2

2
.0

0
%

 
0

.6
3

%
 

9
0

~
9

9
 

1
3

6
,7

2
5

 
8

,8
4

1
 

4
7

.7
2

%
 

9
,6

8
4

 
5

2
.2

8
%

 
1

8
,5

2
5

 
1

3
.5

5
%

 
0

.2
2

%
 

1
0

0
+

 
3

,8
0

6
 

1
6

3
 

5
0

.1
5

%
 

1
6

2
 

4
9

.8
5

%
 

3
2

5
 

8
.5

4
%

 
0

.2
5

%
 

合
計

 
2

3
,6

0
3

,1
2

1
 

2
,5

9
8

,5

0
4

 
3

9
.6

7
%

 
3

,9
5

1
,8

2
8

 
6

0
.3

3
%

 6
,5

5
0

,3
3

2
 

2
7

.7
5

%
 

0
.1

6
%

 

4
 

  
2
0

-2
9
歲

族
群

就
診

中
醫

人

口
比

率
(2

8
.7

0
%

)雖
超

過
全

人
口

平
均

(2
7
.7

5
%

)，
但

因

較
1

0
7
年

度
該

年
齡

層
就

醫

率
減

少
0
.4

0
%
，

初
步

推
測

應
與
此
族
群
對
中
醫
效
能
認

知
不

足
有

關
，

本
會

於
1

0
9

年
3
月

起
已

著
手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收
集
民
眾
不
看
中
醫

之
原
因
。

 

年
齡
層

 

全
國
各

 
各
年
齡
層
就
醫
人
數

 

年
齡
層

 

男
 

 
 

女
 

小
計

 

人
口
數

 
占
率

 
占
率
 

人
數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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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就
醫
率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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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相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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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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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持
續
蒐
集
各
中
醫

相
關
良
效
實
證
，
提
供

民
眾
檢
索
運
用
，
並
可

作
為
宣
揚
中
醫
良
效
之

素
材
。

 

5
 

推
行

新
中

醫
認

知
運

動
，

由
全

聯
會

統
一

構
思

主
旨

及
後

續
活

動
，

以
深

化
中

醫
效
能
之
傳
播
。

 

推
行
新
中
醫
認
知
運
動

 

6
 

0
2
 民

眾
可

能
因

中

醫
費

用
過

高
轉

而
求

診
西

醫
，

宜
思

考
因

應
對

策
。
 

7
 

 期
望

能
藉

由
中

醫
藥

發
展

法
等

相
關

法
案

，
鼓

勵
建

置
本

土
中

藥
產

製
基

地
，

降
低
成
本
。

 

降
低
藥
材
成
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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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望
於
健
保
區
塊
中
能
符
合

實
際
成
本
之
給
付
支
應
相
關

高
價
藥
物
，
以
促
進
民
眾
權

益
。

 

增
列
合
理
健
保
給
付
項
目

 

9
 

增
列
合
理
健
保
給
付
項
目

 

1
0

 

將
既

有
或

新
創

之
中

醫
療

法

如
正

骨
、

整
復

、
整

脊
、

針

刀
、

火
針

…
等

以
合

理
之

給

付
納
入
健
保
範
疇
。
 

0
3

 民
眾

普
遍

存
在

複
向

就
醫

行
為

，
建

議
中

醫
界

積
極

與
西

醫
持

續
對

話
及

溝
通

，
並

建
立

因
地

制
宜

之
治

療
模
式
。
 

1
1

 

本
會

自
1
0
8
年

開
始

與

西
醫
合
作
推
動
中
醫
慢

性
腎
臟
病
門
診
加
強
照

護
計

畫
。

並
於

1
0
9
年

度
四
月
一
日
正
式
生
效

開
始
執
行
。

 

資
料
來
源
：
林
榖
舜
醫
師

 

中
醫
治
療
：

1
1

3
5

1
 人

 /
 一

般
治
療
：

1
3

6
2

0
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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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8
年
開
始
，
中
醫
醫
療

資
源
納
入
居
家
整
合
照
護

計
畫
當
中
，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個
案
有
需
要
中
醫
醫
療

服
務
時
，
可
媒
合
中
醫
師

提
供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服
務
。

 

1
3

 

0
4
 請

中
醫

部
門

強
化

院
所

對
民

眾
之

衛

教
宣

導
，

如
醫

療

專
業

雙
向

溝
通

、

藥
物
認
知
等
。
 

1
4

 

0
1

 

0
3

 

0
2

 

醫
護

人
員

每
次

都
有

對
民

眾
以

簡
單

易
懂

的
方

式
解

說
病

情
與

照
護
方
法
，

1
0
8
年
的

比
例
為

5
6
.1

 
%

 
，
較

去
年
增
加

1
0
.5

 %
。

 

本
會
已
有
持
續
大
力

透
過
文
書
、
海
報
、

網
路
等
方
式
宣
導
院

所
對
於
民
眾
衛
教
的

必
要
性
。

 

就
診
時
每
次
都
會

與
中
醫
師
討
論
照

護
或
治
療
方
式
，

1
0

8
年

的
比

例
為

5
9
.5

%
，

較
去

年

增
加

5
.8

 %
 。

 

每
次

都
有

對
民

眾

做
衛

教
的

比
例

也

較
去

年
增

加
，

1
0
8
年

的
比

例
為

2
8
.3

 %
 ，

較
去
年

增
加

3
.1

 %
 。

 %
 

總
額
支
付
民
意
調
查

 

1
5

 

部
分
民
眾
在
就
醫
過
程
中
是
屬
於
同

一
療
程
診
次
，
因
此
醫
師
在
首
次
療

程
做
特
別
衛
教
，
而
後
續
療
程
並
無

重
複
做
衛
教
。

 

診
所
也
會
印
製
衛
教

單
張
張
貼
在
診
所
內

提
供
看
診
民
眾
參
閱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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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

0
4
年
起
民
眾
「
會
因

就
醫

所
需

交
通

時
間

過
長

而
不

就
診

」
的

比
率

逐
年

提
升

，
請

部
門
了
解
原
因
。

 

1
7

 

•
本
會
歷
年
不
斷
增
加
無
中
醫
鄉
巡

迴
據
點
，
提
供
中
醫
醫
療
服
務
。

 

•
1
0
8
年

6
月
起
中
醫
加
入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居
家
醫
療
整
合
服
務
，
到
宅

提
供
就
醫
不
便
病
人
醫
療
服
務
。

 

•
本
會
將
來
也
會
配
合
居
家
整
合
醫

療
照
護
計
畫
，
造
福
交
通
有
困
難

之
病
人
。

 

1
8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執
行

成
果

報
告

 

報
告

人
：

黃
頌

儼
  
召

集
人

 

中
華
民
國
中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0
1

  年
度
重
點
項
目
之
推
重
與
未
來
規
劃

 

0
2

  一
般
服
務
執
行
績
效

 

0
3

  專
案
執
行
成
果
－
其
他
中
醫
專
案

 

0
4

  專
案
執
行
成
果
－
中
醫
醫
不
足
方
案

 

0
1 

0
2

 

0
3

 
0

4
 

簡
 報

 大
 綱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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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重
點

項
目

 

之
推

動
與

未
來

規
劃

 

0
2
 

0
1
 

符
合

中
醫

針
灸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S

O
P
）
規

範
 

0
1
 

0
2
 

中
醫

假
日

就
診

方
便

性
之

 
整

體
規

劃
 

必 要 項 目
 

自 選 項 目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兒
童

過
敏

性
鼻

炎
照

護
試

辦
計

畫
 

中
醫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獎
勵

開
業

計
畫

 

年
度
重
點

 

2
2

 

符
合
中
醫
針
灸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S

O
P

)
規

範
 

2
3

 

必
要

 0
1

 
符
合
中
醫
針
灸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S

O
P

)
規

範
 

2
4

 

必
要

 0
1

 

分
區
別

 
總
院
所
數

 
訪
查
院
所
數

 
訪
查
率

 
合
格
院
所

 
合
格
率

 
平
均
分
數

 

台
北

 
8

4
7

 
5

4
 

6
.4

%
 

5
4

 
1

0
0

%
 

9
5

.9
 

北
區

 
3

7
2

 
1

9
 

5
.1

%
 

1
9

 
1

0
0

%
 

9
8

.0
 

中
區

 
8

3
3

 
4

1
 

4
.9

%
 

4
1

 
1

0
0

%
 

9
9

.6
 

南
區

 
4

1
0

 
2

4
 

5
.9

%
 

2
4

 
1

0
0

%
 

9
3
.0

 

高
屏

 
4

9
6

 
2

5
 

5
.0

%
 

2
5

 
1

0
0

%
 

9
5
.0

 

東
區

 
6

8
 

3
 

4
.4

%
 

3
 

1
0

0
%

 
9
0

.0
 

合
計

 
3
,0

2
6

 
1

6
6

 
5
.5

%
 

1
6

6
 

1
0

0
%

 
9
6

.4
 

1
0

8
年
「
針
灸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醫
療
品
質
提
升
計
畫
實
施
方
案
」
訪
查
統
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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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中
醫
針
灸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S

O
P

)
規

範
 

2
5

 

必
要

 0
1

 

未
來
檢
討
與
修
訂
方
向
，
面
對
新
型
傳
染
性
疾
病
，
有
必
要
加
強
中
醫
院
所
感
控
防
疫
措
施

 

績
效
指
標

 

分
區
別

 
符
合
中
醫
針
灸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s
o

p
)規

範
合
格
院
所
數

 
申
報
針
灸
處
置
費

 
之
院
所
數

 

台
北
區

 
8

4
7

 
8

8
8

 

北
區

 
3

7
2

 
3

8
9

 

中
區

 
8
3
3
 

8
8
7
 

南
區

 
4

1
0

 
4

3
4

 

高
屏
區

 
4

9
6

 
4

9
5

*
 

東
區

 
6

8
 

6
6

*
 

總
和

 
3

,0
2

6
 

3
,1

5
9

 

1
.符

合
中
醫
針
灸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s
o

p
)規

範
合
格
院
所
比
率

 

符
合
中
醫
針
灸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s
o

p
)規
範
合
格
院
所
數

/申
報
針
灸
處
置
費
之
院
所
數

 

=
3

,0
2

6
/3

,1
5

9
=

9
5

.7
9

%
  

 (
目
標
值

9
0

%
) 

2
.訪

視
合
格
院
所
數
比
率

 

訪
視
合
格
院
所
數

/訪
視
院
所
數

 

=
1

6
6

/1
6

6
=

1
0

0
%

   
(目
標
值

9
5

%
) 

*
註
：
院
所
有
申
請
，
但
未
申
報
。

 

2
6

 

中
醫
假
日
就
診
方
便
性
之

整
體

規
劃

 

2
7

 

必
要

 0
2

 

週
六
看
診
病
人
次

 
週
日
看
診
病
人
次

 
六
日
看
診
病
人
次

 

6
,8

2
9

,3
4

3
 

5
1

3
,6

7
9

 
7

,3
4

3
,0

2
2
 

週
六
醫
師
看
診
次

 
週
日
醫
師
看
診
次

 
六
日
醫
師
看
診
次

 

2
6

5
,2

8
2

 
3

1
,8

3
7

 
2

9
7

,1
1

9
 

1
0

8
年
假
日
看
診
人
次

 

很
不
方
便

 
有
點
不
方

便
 

沒
關
係

 

統
計
結
果

 
4

8
.5

0
%

1
6

.8
0

%
3

4
.6

0
%

0
.0

0
%

2
0

.0
0

%

4
0

.0
0

%

6
0

.0
0

%

8
0

.0
0

%

1
0

0
.0

0
%

是
 

否
 

統
計
結
果

 
6

9
.2

0
%

3
0

.8
0

%

0
.0

0
%

2
0

.0
0

%

4
0

.0
0

%

6
0

.0
0

%

8
0

.0
0

%

1
0

0
.0

0
%

   

  

1
0

8
年
民
眾
在
假
日
能
否
於
當
地
找
到
其
他
就
醫
診
所
比
率

 
1

0
8
年
曾
經
在
假
日
有
看
中
醫
的
需
求
無
法
在
當

地
找
到
其
他
就
醫
診
所
而
感
到
就
醫
不
便
的
比
率

 

績
效
指
標

 

1
.中

醫
假
日
就
診
方
便
性
服
務
人
次
成
長
率

: 

•
(1

0
8
年
就
診
人
次

-1
0
7
年
就
診
人
次

)/
1
0
7
年
就
診
人
次

 

•
(5

1
3
,6

7
9
-4

9
1

,9
8
3
)/

 4
9
1
,9

8
3
=

4
.4

1
%

 (
目
標
值

2
.2

0
%

) 

2
.醫

師
數
成
長
率

: 
 

•
(1

0
8
年
假
日
看
診
醫
師
數

-1
0

7
年
假
日
看
診
醫
師
數

)/
1

0
7
年
假
日
看
診
醫
師
數

 

•
(2

3
,9

8
5
-2

3
,5

8
5

)/
2
3
,5

8
5
=

1
.9

0
%

 (
目
標
值

1
.5

0
%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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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兒
童
過
敏
性
鼻
炎
照

護
試

辦
計

畫
 

2
9

 

自
選

 0
1

 

   

  

項
目

 
1

0
5

 
1

0
6

 
1

0
7

 
1

0
8

 
成
長
率

 

參
與
院
所
數

 
1

0
2

 
9

5
 

1
0

9
 

1
0

1
 

-7
.3

4
%

 

參
與
醫
師
數

 
1

5
4

 
1

4
9

 
2

0
3

 
2

2
9

 
1

2
.8

1
%

 

總
服
務
病
人
數

 
1

,4
1

9
 

1
,5

6
2

 
2

,8
8

8
 

3
,5

1
3

 
2

1
.6

4
%

 

總
服
務
病
人
次

 
1

,8
5

6
 

2
,2

3
9

 
1

0
,2

4
9

 
1

3
,1

1
2

 
2

7
.9

3
%

 

總
醫
療
費
用

 
3

,0
5

8
,8

7
1

 
3

,7
6

6
,0

0
6

 
9

,6
5

1
,3

0
9

 
1

3
,7

3
8

,1
7

0
 

4
2

.3
5

%
 

每
人
就
醫
次
數

 
1

.3
1

 
1

.4
3

 
3

.2
7

 
3

.7
3

 
1

4
.0

7
%

 

每
人
醫
療
費
用

 
2

,1
5

6
 

2
,4

1
1

 
3

,3
4

2
 

3
,9

1
0

 
1

7
.0

0
%

 

每
次
醫
療
費
用

 
1

,6
4

8
 

1
,6

8
2

 
9

4
2

 
1

,0
4

8
 

1
1

.2
5

%
 

預
算
費
用

 
2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5

0
.0

0
%

 

執
行
費
用

 
3

0
5

8
8

7
1

 
3

7
6

6
0

0
6

 
9

6
5

1
3

0
9

 
1

3
,7

3
8

,1
7

0
 

4
2

.3
5

%
 

預
算
執
行
率

 
1

5
,2

9
%

 
1

8
.8

3
%

 
4

8
.2

6
%

 
1

3
7

.3
8

%
 

1
8

4
.6

7
%

 

平
均
點
值

 
1

 
1

 
1

 
0

.7
3

 
1

 

浮
動
點
值

 
1

 
1

 
1

 
0

.5
4

 
1

 

 歷
年
兒
童
過
敏
性
鼻
炎
照
護
試
辦
計
畫
執
行
情
況

 

資
料
來
源
：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申
報
檔
案
資
料

   
   

   
   

   
   

   
   

   
   

   
   

   
   

   
   

   
   

   
   

   
   

   
   

   
   

   
   

   
   

   
   

   
   

  
資
料
日
期
：

1
0

9
年

5
月

3
1
日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兒
童
過
敏
性
鼻
炎
照

護
試

辦
計

畫
 

3
0

 

自
選

 0
1

 

   

  

未
來
努
力
與
改
善
方
向

 

•
執
行
率
高
之
縣
市
大
多
為
都
會

區
，
有
利
於
專
案
推
動

 
 •
偏
鄉
縣
市
意
願
不
高

 
 

未
來
將
與
資
訊
廠
商
協
商
，
能
提

供
會
員
更
直
接
到
位
的
資
訊
服

務
，
減
少
會
員
因
作
業
流
程
繁
瑣

減
低
執
行
意
願
。

 

中
醫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獎
勵

開
業

計
畫

 

3
1

 

自
選

 0
2

 

   

  

年
度

 
8

9
年

 
9

0
年

 
9

1
年

 
9

2
年

 
9

3
年

 
9

4
年

 

無
中
醫

 

鄉
鎮
數

 
1
1

3
 

1
1
1

 
1
1
1

 
1
1

0
 

1
0

9
 

1
0

8
 

無
中
醫
鄉
人
口
數

 
1

,5
5

3
,6

8
0

 
1

,5
5

9
,9

4
8

 
1

,5
4

9
,0

4
3

 
1

,5
1

6
,3

1
2

 
1

,4
6

2
,4

4
8

 
1

,4
2

9
,0

9
3

 

年
度

 
9

5
年

 
9

6
年

 
9

7
年

 
9

8
年

 
9

9
年

 
1

0
0
年

 

無
中
醫

 

鄉
鎮
數

 
1
1
1

 
1
1

2
 

1
0

6
 

1
0

6
 

1
0

5
 

1
0

5
 

無
中
醫
鄉
人
口
數

 
1

,4
8

1
,5

6
1

 
1

,5
2

6
,1

0
3

 
1

,4
1

9
,9

9
8

 
1

,3
6

8
,3

1
0

 
1

,2
0

8
,7

6
8

 
1

,1
8

4
,8

6
8

 

年
度

 
1

0
1
年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無
中
醫

 

鄉
鎮
數

 
1

0
4

 
1

0
3

 
9

8
 

9
4

 
9

1
 

8
7
 

無
中
醫
鄉
人
口
數

 
1

,1
4

8
,7

6
4

 
1

,1
2

0
,9

5
8

 
1

,0
2

5
,8

7
4

 
9

4
9

,2
0

7
 

9
0

9
,2

7
0

 
8

4
9

,6
5

9
 

年
度

 
1

0
7
年

 
1

0
8
年

 
8

9
年

V
S

 1
0

8
年

 

無
中
醫

 

鄉
鎮
數

 
8

4
 

8
4

 
2

9
 

無
中
醫
鄉
人
口
數

 
8

1
8

,0
8

3
 

8
2

3
,6

2
3

 
7

3
0

,0
5

7
 

中
醫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地
區

獎
勵

開
業

計
畫

 

3
2

 

自
選

 0
2

 

   

  

1
1
3

 

1
0

5
 

8
4

 

8
0

9
0

1
0

0

1
1

0

1
2

0

8
9
年

 
9

9
年

 
1

0
8
年

 

8
9
年
至

9
9
年
間
減
少

8
個

 
無
中
醫
鄉
鎮

 

9
9
年
至

1
0

8
年
間
減
少

2
1
個

 
無
中
醫
鄉
鎮

 

210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調
查
結
果

 

及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及

 

改
善
措
施

 

就
醫
可
近
性
及
公
平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醫
療
資
源

 

分
布
情
形

 

其
他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之
措
施

 

維
護
保
險
對
象
就
醫
權
益

 

3
4

 

對
整
體
醫
療
結
果

 

滿
意
度

9
5
.0

%
 

對
醫
師
看
病
及
治
療
過
程

 

滿
意
度

9
5
.2

%
 

 醫
護
人
員
有
無
進
行
衛
教
指
導

 

+
3
.1

%
 

跟
醫
師
討
論
照
護
或
治
療
方
式

 

+
1
0
.5

%
 

 會
跟
醫
師
討
論
照
護
或
治
療
方

式
的
比
例

 

+
5
.8

%
 

 

1
0

8
年
滿
意
度
．
調
查
結
果

 

3
5

 

9
5
%

對
整
體
醫
療
結
果
滿
意
度

(9
5
.0

%
) 

對
醫
師
看
病
及
治
療
過
程
滿
意
度

(9
5
.2

%
)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民
眾
對
中
醫
院
所
整
體
醫
療
結
果
滿
意
度
方
面
，
約

9
5
.0

%
表
示

滿
意
。
本
會
將
繼
續
督
促
會
員
維
持
良
好
療
效
與
成
果
。

 

約
5
9
.5

%
民
眾
表
示
每
次
就
診
時
都
會
跟
中
醫
師
討
論
照
護
或
治

療
方
式
，
相
較
前
一
年

1
0
7
年

5
3
.7

%
，
上
升

5
.8

%
，
明
顯
增
加
。

本
會
將
於
中
醫
會
訊
上
刊
登
相
關
訊
息
，
提
醒
中
醫
醫
療
院
所
注

意
與
確
實
執
行
。

 

醫
療
品
質
滿
意
度
調
查
結
果

 
之
檢
討
及
改
善
措
施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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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a
il

 

F
B
諮
詢

 
Q

R
 C

o
d

e 

投
訴
平
台

 

全
聯
會
檢
舉
申
訴
專
線

 
申
訴
專
線

  0
2

-2
9

5
0

0
8

3
9

 
傳
真

   
   

   
 0

2
-2

9
5

9
2

4
9

9
 

民
眾
諮
詢
及
申
訴
管
道

 

3
7

 

諮
詢
、
申
訴
或
檢
舉
處
理
流
程

 

民
眾
諮
詢
、

申
訴
或
檢
舉

事
項

 

作
成
書
面
記
錄
有
參
考
價
值
者

編
成
案
例
作
為
再
教
育
教
材

 進
行
處
理
並
將

結
果
回
覆
具
名

當
事
人

 
具
名

 

進
行
處
理
並
將

結
果
歸
檔
存
查

 
未
具
名

 

中
醫
師
公
會

 

全
聯
會
中
執
會

 

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3
8

 

0

10
0

20
0

30
0

40
0

50
0

60
0

70
0

80
0

檢
舉

 
申
訴

 
諮
詢

 
意
見
反
映

 
其
他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民
眾
及
會
員
意
見
反
映
統
計
 

檢
舉

 
申
訴

 
諮
詢

 
意
見
反
映

 
其
他

 

1
0

4
年

 
0

 
3

 
4

9
1

 
1
1

 
0
 

1
0

5
年

 
0

 
1

 
2

0
3

 
1

6
 

0
 

1
0

6
年

 
0

 
0

 
4

4
9

 
1

2
 

0
 

1
0

7
年

 
0

 
1

 
5

5
3

 
9

 
4
 

1
0

8
年

 
0

 
1

 
7

5
5

 
2

2
 

0
 

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2
 

民
眾
諮
詢
及
抱
怨
處
理

 

3
9

 

除
掛
號
費
與
部
分
負
擔
，
有
無
自
付
其
他
費
用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有
 

2
5
.4

%
2
9
.8

%
2
9
.1

%
2
3
.3

%
3
6
.9

%

0
.0

%

5
.0

%

1
0
.0

%

1
5
.0

%

2
0
.0

%

2
5
.0

%

3
0
.0

%

3
5
.0

%

4
0
.0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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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次
就
醫
總
費
用

 
 
佔

比
最

大
者

為
1

0
0
元

以

下
，
歷
年
皆
超
過
五
成
。

 


其

次
是

2
0

1
~

5
0

0
元

、

1
0

1
~

2
0

0
元

、
5

0
1

~
1

0
0

0

元
、

1
0

0
1
元
以
上
。

 


5

0
0
元

以
下

，
整

體
比

例

無
太
大
差
異
。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1
0

0
1
元
以
上

 
1

3
.1

%
4

.5
%

5
.3

%
2

.9
%

5
.3

%

5
0

1
~1

0
0

0
元

 
1

0
.5

%
5

.3
%

3
.9

%
9

.3
%

9
.4

%

2
0

1
~5

0
0
元

 
8

.7
%

5
.4

%
1

1
.7

%
1

2
.0

%
1

6
.4

%

1
0

1
~2

0
0
元

 
6

.3
%

7
.2

%
8

.9
%

1
0

.4
%

1
2

.7
%

1
0

0
元
以
下

 
5

6
.6

%
6

9
.3

%
6

6
.1

%
6

1
.2

%
5

5
.8

%

0
%

5
0

%

1
0

0
%

8
3

.6
 %

   
 8

4
.9

%
 

4
1

 

自
付
其
他
費
用
前

3
名
項
目

 

有
自

付
其

他
費

用
的

民
眾

之
中

，
約

4
4

.4
%
民

眾
的

自
付

費
用

項
目

是

「
醫
師
多
配
數
天
的
科
學
中
藥

(藥
粉

)」
，
比
例
最
高
，
其
次
是
「
飲
片

(煎
藥
、
水
藥

)」
占

2
2

.2
%
，
再
其
次
是
「
民
俗
調
理
」
占

8
.2

%
。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8
.2

%
 

2
2

.2
%

 

4
4

.4
%

 

民
俗
調
理

 

飲
片

(
煎
藥
、
水
藥

)
 

醫
師
多
配
數
天
的
科
學
中
藥

(藥
粉

) 

非 健 保 給 付 項 目
 

4
2

 

4
4

.4
%

 

5
7

.5
%

 

1
0

8
年

 

1
0

7
年

 

民
眾
自
費
情
形

 

醫
師
多
配
數
天
的
科
學
中
藥

(藥
粉

) 

4
3

 

5
.3

%
 

非
常
便
宜

 

5
0

.4
%

 
便
宜

 

2
8

.4
%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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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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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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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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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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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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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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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南
：

1
.9

7
 

•5
. 
嘉
義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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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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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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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

3
.6

4
 

2
.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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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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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9

 
4

.2
1

 
3

.8
7

 
3

.9
7

 
3

.8
8

 
3

.8
7

 
3

.7
8

 
3

.7
2

 
3

.5
8

 
-5

6
%

 

每
萬
人
口
中
醫
師
數
各
區
間
變
化

 
(以

1
9

9
9
年
為
基
期

) 

資
料
來
源
：

1
.中

醫
師
數

-衛
生
福
利
部
生
命
統
計
資
訊
網

1
9
9
9
年
至

2
0
1
8
年
衛
生
統
計
系
列

(醫
政

)醫
療
院

  
  

  
  

  
  

  
  

  
  

  

  
  

  
  

  
  

  
  

  
  

  
 所

醫
事
人
員
數

-按
鄉
鎮
別
分
。

 

  
  

  
  

  
  

  
  

  
  

 2
.人

口
數

-內
政
部
統
計
月
報
，
臺
閩
地
區
各
鄉
鎮
市
區
人
口
數

1
9
9
9
至

2
0
1
8
年
。

 

資
料
日
期
：

1
0
8
年

5
月

3
1
日

 

註
：
以

1
9
9
9
年
每
萬
人
口
中
醫
師
數
鄉
鎮
分
布
區
間
為
比
較
基
礎
。

 
5

4
 

5
5

 

註
：
以

1
9
9
9
年
每
萬
人
口
中
醫
師
數
鄉
鎮
分
布
區
間
為
比
較
基
礎
。

 

  
  
  
  
高
低
比
為
每
萬
人
口
中
醫
師
數
＞

3
.0
鄉
鎮
／
每
萬
人
口
中
醫
師
數
≦

1
.0
鄉
鎮

 

每
萬
人
口
中
醫
師
數

 
各
區
間
變
化

 
(以

1
9

9
9
年
為
基
期

) 

台
灣
無
中
醫
鄉
鎮
數

 
變
遷
情
形

 
 (

1
9

9
5

-2
0

1
9
年

) 台
灣

特
約
中

醫
師

人
力

地
理

分
布

 

5
5

 

8
.1

3
 

3
.5

8
 

3456789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高
低
比
值

(X
＞

3
.0
／

X
≦

1
.0

) 

8
0

8
5

9
0

9
5

1
0

0

1
0

5

1
1

0

1
1

5

1
2

0
1
1

6
 

1
1

3
 

1
1

3
 

1
1
1

 
1
1

3
 

1
1

3
 

1
1
1

 

1
0

6
 

1
0

5
 

1
0

5
 

1
0

4
 

1
0

3
 

9
8

 
9

4
 

9
1

 
8

7
 

8
4

 
8

4
 

台
灣
特
約
中
醫
師
人
力
地
理
分
布

 

建
議
規
劃
將
醫
療
資
源

分
布
及
就
醫
權
益
公
平

性
納
入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中
醫
醫
療
資
源
分
布
總
額

後
明
顯
較
為
均
衡
，
就
醫

公
平
性
明
顯
提
升

 

中
醫
醫
療
資
源
充
裕
地
區
中

醫
師
數
雖
仍
有
成
長
，
但
趨

勢
明
顯
趨
緩

 

均
衡

醫
療

資
源

及
就

醫
公

平
性

 
均
衡
醫
療
資
源
及
就
醫
公
平
性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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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導

:於
中
醫
會
訊
上
刊
登
「
開
業
執
業
紅
黃
綠
燈
區
」

 

黃
燈
區

 
每

萬
人

口
中

醫
師

數
2
.0

~
3

.0
，

提
醒
會
員
該
區
已
接
近
飽
和
。

 

綠
燈
區

 
中

醫
師

數
1
.0
以

下
非

無
醫

鄉
地

區
列
為
優
先
鼓
勵
會
員
開
、
執
業
。

 

每
萬

人
口

中
醫

師
數

3
.0
以

上
者

，
公
布
燈
號
區
訊
息
。

 
紅
燈
區

 

其
他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及

可
近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其
他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及

 
可
近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5
7

 

【
辦
理
養
生
保
健
講
座
】

 
 

【
辦
理
小
華
佗
營
活
動
】

 
 

【
辦
理
中
醫
藥
博
覽
會
活
動
】

 
 

【
辦
理
國
際
學
術
大
會
】

 
 

其
他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及
可
近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其
他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改
善
措
施

 

5
8

 

【
推
行
中
醫
穴
位
護
眼
操
、
護
鼻
操
】

 
 

【
製
作
中
醫
養
生
健
保
手
冊
】

 
 

【
製
作
健
保
業
務
相
關
宣
導
海
報
】

 
 

【
榮
獲
內
政
部
績
優
社
團
「
特
優
」
肯
定
】

 
 

其
他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及

可
近

性
之

改
善

措
施
 

其
他
確
保
民
眾
就
醫
權
益

 
改
善
措
施

 

5
9

 

肆
、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之
確

保
與

提
升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之
確
保
與
提
升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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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區
平
均
中
醫
就
醫
次
數

 

0
.0

2

1
.0

2

2
.0

2

3
.0

2

4
.0

2

5
.0

2

6
.0

2

7
.0

2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參
考
值
上
限
 

參
考
值
下
限
 

 5
.6

2
   

   
5

.3
5

   
   

   
6

.5
2

   
   

6
.0

6
   

   
 6

.2
0

   
   

 5
.2

8
   

   
 6

.1
5

 

各
區
同
日
再
次

 
就
診
中
醫
之
比
率

 

0
.0

0
%

0
.0

5
%

0
.1

0
%

0
.1

5
%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參
考
值
上
限
 

參
考
值
下
限
 

僅
小
數
點
第

3位
之
差
異
 

0
.1

1
   

   
0

.0
8

   
   

0
.1

5
   

   
 0

.1
2

   
  0

.1
1

   
   

0
.0

6
7

   
   

0
.1

3
 

各
區
隔
日
再
次

 
就
診
中
醫
之
比
率

 

-0
.0

5
%

0
.0

5
%

0
.1

5
%

0
.2

5
%

0
.3

5
%

0
.4

5
%

0
.5

5
%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參
考
值
上
限
 

參
考

值
下
限

 

僅
小
數
點
第

3位
之
差
異
 

0
.3

6
   

  0
.2

6
   

   
0

.4
5

   
   

0
.3

6
   

   
0

.3
6

   
  0

.4
0

   
   

 0
.3

7
 

中
醫
總
額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指
標

(1
0

8
年

) 

僅
小
數
點
第

3位
之
差
異
 

各
區
使
用
健
保
雲
端
藥
歷
系
統
查
詢

 

各
區
於
同
院
所
針
傷
科
處
置
次
數

 

每
月
大
於

1
5
次
之
比
率

 

0
.0

0
%

0
.0

4
%

0
.0

8
%

0
.1

2
%

0
.1

6
%

0
.2

0
%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僅
小
數
點
第

4位
之
差
異
 參
考
值
上
限
 

參
考
值
下
限
 

   
0

.1
9

0 
   

   
0

.0
2

0 
   

  0
.2

7
0 

   
  0

.1
40

   
   

0
.0

1
0 

   
   

 0
.0

1
0 

   
   

0
.1

5
0

 

3
0

%

4
0

%

5
0

%

6
0

%

7
0

%

8
0

%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參
考
值
上
限
 

參
考
值
下
限
 

 6
1

.6
6

   
  7

3
.7

0
   

  7
1

.7
1

   
  6

7
.9

5
   

 7
9

.7
8

   
6

6
.3

4
   

  7
0

.3
7

 

各
區
處
方
用
藥
日
數

 
重
疊
二
日
以
上
之
比
率

 

0
.0

0
%

0
.2

0
%

0
.4

0
%

0
.6

0
%

0
.8

0
%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參
考
值
上
限
 

參
考
值
下
限
 

僅
小
數
點
第

3位
之
差
異
 

0
.5

0
   

   
  0

.4
1

   
   

 0
.6

7
   

   
 0

.5
8

   
   

  0
.5

8
   

   
0

.4
5

   
   

  0
.5

6
 

中
醫
總
額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指
標

(1
0

8
年

) 

各
區
兩
年
內
初
診
患

者
人
數
比
率

 

0
.0

0
%

2
.0

0
%

4
.0

0
%

6
.0

0
%

8
.0

0
%

1
0

.0
0

%

1
2

.0
0

%

1
4

.0
0

%

1
6

.0
0

%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參
考
值
上
限
 

參
考
值
下
限
 

僅
小
數
點
第

3位
之
差
異
 

1
4

.8
2

   
   

   
   

 1
4

.9
9

   
   

   
 1

1
.9

4
   

   
   

 1
2

.5
9

   
   

   
  1

3
.2

7
   

   
   

 1
5

.4
6

   
   

   
   

1
4

.1
0

 

中
醫
總
額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指
標

(1
0

8
年

) 

6
3

 


加
強
感
染
控
制
執
行
率

(
申
請
率

)
 

=
 中

醫
門
診
特
約
醫
療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控
制
截
至
該
季
合
格
機
構
數

 

中
醫
門
診
特
約
醫
療
院
所
數

 

=
   

3
,6

3
9
 

 3
,9

2
2

 
=

  
 9

2
.7

8
%

 


加
強
感
染
控
制
合
格
率

(抽
審

5
%

) 

=
 中

醫
門
診
特
約
醫
療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控
制
截
至
該
季
實
際
訪
查
合
格
院
所
數

 

中
醫
門
診
特
約
醫
院
所
加
強
感
染
控
制
截
至
該
季
實
際
訪
查
院
所
數

 
 

  
=

  1
9

5
 

1
9

5
 
 
 
=
 
 
1

0
0
%

 

其
他
品
質
監
測
指
標

(1
0

8
年

)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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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部
分
品
質
指
標
經
多
年
的
管
控
後
，
皆
已
呈
現

穩
定
狀
態
。

 

•
1
0
8
年
遵
從
委
員
建
議
，
藉
由
各
項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指
標
相
關
資
訊
的
公
開
，
可
以
讓
就
醫
民
眾
、

醫
事
機
構
及
醫
師
皆
有
取
得
訊
息
的
管
道
，
進
而

提
升
醫
療
品
質
，
建
構
安
全
醫
療
環
境
。
 

•
定
期
檢
討
現
有
指
標
並
持
續
研
議
新
的
指
標
。

 

檢
討
與
改
善

 

未
達
監
測
值

(參
考
值

)之
檢
討

 6
5

 

中
藥
用
藥
安
全
推
動

 

建
立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傷
科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及
品
質
提
升
計
畫

 

健
全
中
醫
師
臨
床
訓
練
制
度

 

--
中
醫
負
責
醫
師
訓
練
計
畫

 

其
他
改
善
專
業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具
體
措
施

 

6
6

 

給
付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修
訂

 
其
他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實
施
方
案

 

協
商
因
素
項
目
之
執
行
情
形

 

6
7

 

(一
)1

0
8
年
協
定
事
項

 

  
  

  
  

  
 優

先
於
提
升
用
藥
品
質

 提
升
用
藥
品
質

 

預
期
效
益

(含
評
估
指
標

) 

1
.增

加
健
保
藥
品
給
付
品
項

1
0
項
。

 

2
.藥

品
申
報
正
確
率
達

1
0

0
%
。

 

3
. 
科
學
中
藥
自
費
金
額
降
低
。

 

4
.辦

理
A

D
R
講
習
會
每
年
兩
場
次
。

 

項 次
 

中
藥
品
項
 

效
能

 

1
 

十
味
敗
毒
湯
 

祛
風
化
濕
，
清
熱
解
毒

 

2
 

平
肝
流
氣
飲
 

疏
肝
理
氣
，
養
血
活
血

 

3
 

香
砂
養
胃
湯
 

益
氣
和
胃
、
消
痰
進
食

 

4
 

歸
耆
建
中
湯
 

補
氣
建
中
，
和
裡
緩
急

 

5
 

折
衝
飲
 

養
血
活
血
、
散
瘀
通
經

 

6
 

膽
南
星
 

燥
濕
化
痰
，
祛
風
解
痙

 

7
 

太
子
參
 

補
氣
養
陰
、
清
火
生
津

 

8
 

血
竭
 

化
血
療
傷
，
止
血
生
肌

 

9
 

黑
荊
芥
 

發
表
散
風
，
透
疹
消
瘡
，

 

炒
炭
止
血

 

1
0
 

地
榆
炭
 

涼
血
止
血
，
解
毒
斂
瘡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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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計

 
無
中
醫
鄉

 
教
研
任
務

 
週
日
看
診

 
雲
端
藥
歷

 
即
時
查
詢
 

假
期
排
班

 

繼
續
教
育
不
足

 
就
診
次
數
偏
高

 
同
日
重
複
就
診

 
重
複
用
藥
日
數

 
慢
性
病
占
率
低

 

高
資
源

 
核
減
高

 
有
違
規

 
無
感
控

 
缺
標
示

 

減
計

 

不
予
核
發

 

10
6年
新
增
「
加
計
」
項
目

 

10
7年
新
增
「
減
計
」
項
目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分
配
方
式
之
精
進

 

6
9

 

 
項

  
  
 目

 
1

0
2
年

 
1

0
3
年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核
發
數

(千
元

) 
1
9

,9
5
0

 
2
0

,9
9
4

 
2
0

,9
9
4

 
2
1

,9
6
5

 
4
4

,7
7
0

 
4
6

,4
0
5

 

總
院
所
數

 
3
,4

7
0

 
3
,6

4
9

 
3
,7

1
5

 
3
,7

8
3

 
3
,8

4
9

 
3
,9

0
2

 

符
合
核
發
院
所
數

 
2
,7

9
7

 
2
,8

1
0

 
3
,0

6
9

 
2
,9

5
9

 
3
,0

6
1

 
3
,1

6
3

 

符
合
核
發
院
所
數

佔
率

 
7
8

.9
2
%

 
7
7

.0
1
%

 
8
2

.6
1
%

 
7
8

.2
2
%

 
7
9

.5
3
%

 
8
1

.1
%

 

品
質
保
證
保
留
款
歷
年
實
施
結
果

 7
0

 

修
訂
複
雜
性
傷
科

 

  
  
申
報
合
理
量

 

•
修
正
通
則

 

•
每
月
申
報
上
限
，
由

3
0
人

次
調
升
為

6
0
人
次

 

•
預
估
年
增
點
數
：

 

  
1

0
8
年

3
月
至

1
2
月

 

  
約
增
加

8
,9

5
9
,3

6
8
點

 

調
升
「
每
日
藥
費
」

 

•
申
報
代
碼
：

A
2
1

 

•
每
日
藥
費
給
付
加

2
點

。
 

•
預
估
年
增
點
數
：

 

  
1

0
8
年

3
月
至

1
2
月

 

  
約
增
加

1
,6

5
9

,1
8

7
,5

6
0
點

 

1
0

8
年
支
付
標
準
之
增
修
情
形

 

7
1

 

複
雜
性
傷
科
適
應
症
之

「
其
他
跗
骨
及
蹠
骨
之
骨

折
，
閉
鎖
性
」

IC
D

-1
0

-

C
M
代
碼
。

 

•
調
整
內
容
：
將

S
9

2
.5
修
改

為
S

9
2

.5
6

 

•
預
估
年
增
點
數
：

 

  
1

0
8
年

3
月
至

1
2
月

 

  
約
減
少

1
,8

9
7
,6

5
3
點

 

1
0

8
年
支
付
標
準
之
增
修
情
形

 

調
升
針
傷
處
置
費

 

•
申
報
代
碼
：
針
灸

B
4

1
~

B
4
6

)、
傷
科

B
5

3
~

B
5
7
、
脫
臼
整
復

B
6

1
~

B
6
3
及
針
灸
合
併
傷
科

B
8

0
~

B
9
4
 

•
調
升

1
2
點
。

 

•
預
估
年
增
點
數
：

 

  
1

0
8
年

3
月
至

1
2
月

 

  
約
增
加

1
,6

5
9

,1
8

7
,5

6
0
點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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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療
利
用

(全
國
、
分
區

)及
費
用
管
控
情
形

 

點
值
穩
定
度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院
所
違
規
情
形
及
醫
療
機
構
輔
導

 

總
額
之
管
理
與
執
行
績
效

 

7
3

 

(1
)人

次
利
用
成
長
率

 

(2
)人

數
利
用
成
長
率

 

7
4

 

台
北
區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區

 
東
區

 
全
國

 

1
0

8
Q

1
4

.7
3

%
5

.3
3

%
4

.9
4

%
2

.4
3

%
2

.1
7

%
1

0
.0

0
%

4
.2

2
%

1
0

8
Q

2
2

.3
4

%
3

.7
3

%
3

.4
8

%
2

.9
6

%
2

.6
2

%
8

.4
3

%
3

.0
6

%

1
0

8
Q

3
3

.6
8

%
5

.9
8

%
6

.1
9

%
4

.9
4

%
5

.0
8

%
8

.6
9

%
5

.1
2

%

1
0

8
Q

4
4

.3
1

%
5

.2
7

%
3

.3
5

%
1

.3
8

%
3

.1
7

%
9

.0
2

%
3

.6
6

%

0
.0

0
%

3
.0

0
%

6
.0

0
%

9
.0

0
%

1
2

.0
0

%

台
北
區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區

 
東
區

 
全
國

 

1
0

8
Q

1
3

.1
7

%
4

.0
7

%
3

.3
4

%
1

.6
7

%
1

.2
5

%
5

.3
2

%
1

.4
2

%

1
0

8
Q

2
0

.8
6

%
2

.5
1

%
1

.7
0

%
1

.3
4

%
1

.5
0

%
1

.8
6

%
0

.0
5

%

1
0

8
Q

3
2

.3
3

%
4

.2
0

%
4

.0
2

%
2

.6
1

%
2

.7
4

%
5

.1
4

%
1

.6
4

%

1
0

8
Q

4
2

.6
1

%
2

.9
1

%
2

.1
4

%
0

.5
4

%
1

.2
7

%
5

.2
8

%
0

.6
8

%

0
.0

0
%

2
.0

0
%

4
.0

0
%

6
.0

0
%

+
1

0
%
變
動
範
圍

 

醫
療
利
用
及
費
用
管
控
情
形

 

+
1

0
%
變
動
範
圍

 

7
4

 

(3
)醫

療
費
用
申
請
點
數
變
化
情
形

 

1
0

8
Q

1
1

0
8

Q
2

1
0

8
Q

3
1

0
8

Q
4

台
北
區

 
1

,8
8

4
,0

9
3

,9
1

9
2

,0
9

5
,5

8
6

,0
5

2
2

,1
6

6
,9

6
6

,4
6

9
2

,1
7

4
,7

0
0

,8
0

7

北
區

 
8

0
1

,7
2

9
,5

7
4

8
8

0
,9

0
3

,6
5

7
9

1
2

,9
1

1
,2

8
9

9
1

8
,8

1
6

,8
0

3

中
區

 
1

,6
7

5
,5

0
6

,1
5

2
1

,8
1

4
,2

9
7

,1
2

3
1

,8
8

0
,9

7
5

,6
5

2
1

,8
8

9
,0

2
9

,1
3

3

南
區

 
9

1
1

,5
1

6
,6

6
7

9
7

7
,8

9
0

,1
8

1
9

9
8

,4
2

4
,5

2
9

1
,0

2
4

,8
0

6
,7

3
6

高
屏
區

 
1

,0
3

9
,3

8
7

,4
2

2
1

,1
1

5
,6

9
7

,6
4

8
1

,1
4

1
,2

8
3

,2
2

4
1

,1
8

6
,8

6
9

,9
7

8

東
區

 
1

2
6

,6
3

1
,8

0
4

1
4

0
,0

5
1

,7
9

1
1

4
4

,7
8

9
,3

2
1

1
4

9
,9

1
2

,2
7

5

0

4
0

0
,0

0
0

,0
0

0

8
0

0
,0

0
0

,0
0

0

1
,2

0
0
,0

0
0
,0

0
0

1
,6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醫
療
利
用
及
費
用
管
控
情
形

 

7
5

 

浮
動
點
值

 

平
均
點
值

 

季
別

 
台
北
區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區

 
東
區

 
全
國

 

1
0

7
Q

1
 

0
.8

8
2

1
 

0
.9

0
5

1
 

0
.8

7
4

8
 

0
.9

4
0

9
 

0
.8

9
2

2
 

1
.2

9
8

8
 

0
.8

9
9

8
 

1
0

7
Q

2
 

0
.8

6
8

9
 

0
.9

1
6

9
 

0
.8

7
1

8
 

0
.9

3
6

9
 

0
.9

2
2

6
 

1
.2

9
4

2
 

0
.9

0
0

2
 

1
0

7
Q

3
 

0
.8

5
3

3
 

0
.9

1
1
5

 
0
.8

5
7

4
 

0
.9

6
1

3
 

0
.9

0
2

1
 

1
.2

5
7

7
 

0
.8

9
0

3
 

1
0

7
Q

4
 

0
.8

5
2

7
 

0
.9

0
0

8
 

0
.8

5
7

2
 

0
.9

2
0

5
 

0
.8

9
2

5
 

1
.2

5
5

9
 

0
.8

8
2

4
 

1
0

8
Q

1
 

0
.8

2
8

5
  

0
.8

3
8

1
  

0
.8

3
3

0
  

0
.9

0
6

4
  

0
.8

6
6

3
  

1
.1

8
8

7
  

0
.8

5
4

2
  

1
0

8
Q

2
 

0
.8

4
1

9
  

0
.8

5
7

5
  

0
.8

4
3

9
  

0
.8

8
1

4
  

0
.8

7
4

7
  

1
.1

8
6

1
  

0
.8

6
1

2
  

1
0

8
Q

3
 

0
.8

1
7

4
  

0
.8

4
1
1

  
0

.8
0

1
7

  
0

.8
3

9
1

  
0

.8
4

3
8

  
1

.1
3

4
4

  
0

.8
2

9
0

  

1
0

8
Q

4
 

0
.7

8
7

4
  

0
.8

1
0

7
  

0
.8

1
5

2
  

0
.8

6
5

6
  

0
.8

2
1

7
  

1
.1

0
3

3
  

0
.8

1
9

6
  

季
別

 
台
北
區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區

 
東
區

 
全
國

 

1
0

7
Q

1
 

0
.9

2
1

5
 

0
.9

4
0

6
 

0
.9

1
6

8
 

0
.9

6
3

0
 

0
.9

3
1
1

 
1

.2
0

0
0

 
0

.9
3

4
8

 

1
0

7
Q

2
 

0
.9

1
1

4
 

0
.9

4
7

3
 

0
.9

1
3

8
 

0
.9

6
0

1
 

0
.9

4
9

9
 

1
.2

0
0

0
 

0
.9

3
4

2
 

1
0

7
Q

3
 

0
.9

0
1

5
 

0
.9

4
4

2
 

0
.9

0
4

5
 

0
.9

7
4

9
 

0
.9

3
7

0
 

1
.1

7
5

3
 

0
.9

2
7

7
 

1
0

7
Q

4
 

0
.9

0
1

9
 

0
.9

3
7

9
 

0
.9

0
4

6
 

0
.9

5
0

1
 

0
.9

3
0

6
 

1
.1

7
3

1
 

0
.9

2
3

2
 

1
0

8
Q

1
 

0
.8

8
8

6
  

0
.9

0
0

8
  

0
.8

9
0

9
  

0
.9

4
2

4
  

0
.9

1
5

6
  

1
.1

2
4

7
  

0
.9

0
6

9
  

1
0

8
Q

2
 

0
.8

9
6

4
  

0
.9

1
2

4
  

0
.8

9
7

8
  

0
.9

2
7

1
  

0
.9

2
0

8
  

1
.1

2
4

1
  

0
.9

1
1

0
  

1
0

8
Q

3
 

0
.8

8
0

7
  

0
.9

0
1

6
  

0
.8

7
0

3
  

0
.9

0
1

4
  

0
.9

0
2

0
  

1
.0

9
0

1
  

0
.8

9
0

6
  

1
0

8
Q

4
 

0
.8

6
1

9
  

0
.8

8
4

2
  

0
.8

7
9

6
  

0
.9

1
7

9
  

0
.8

8
8

1
  

1
.0

6
8

8
  

0
.8

8
5

1
  

1
0

7
年
至

1
0

8
年
各
區
各
季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點
值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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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值
穩
定
度
：

 各
區
每
點
支
付
金
額
改
變
率

 

-2
0
.0

0
%

-1
5
.0

0
%

-1
0
.0

0
%

-5
.0

0
%

0
.0

0
%

5
.0

0
%

1
0
.0

0
%

1
0

8
Q

1

1
0

8
Q

2

1
0

8
Q

3

1
0

8
Q

4

點
值
穩
定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0
.1

1
1

4
  

0
.0

9
9

2
  

0
.1

0
9

1
  

0
.0

5
7

6
  

0
.0

8
4

4
  

-0
.1

2
4

7
  

0
.0

9
3

1
  

0
.1

0
3

6
  

0
.0

8
7

6
  

0
.1

0
2

2
  

0
.0

7
2

9
  

0
.0

7
9

2
  

-0
.1

2
4

1
  

0
.0

8
9

0
  

0
.1

1
9

3
  

0
.0

9
8

4
  

0
.1

2
9

7
  

0
.0

9
8

6
  

0
.0

9
8

0
  

-0
.0

9
0

1
  

0
.1

0
9

4
  

0
.1

3
8
1
  

0
.1

1
5
8
  

0
.1

2
0
4
  

0
.0

8
2
1
  

0
.1

1
1
9
  

-0
.0

6
8
8
  

0
.1

1
4
9
  

醫
療
利
用
及
費
用
管
控
情
形

 

7
7

 

檢
討
與
改
善

 
1

0
8
各

季
全

國
浮

動
點

值
與

平
均

點
值

均
在

±
1

0
%
變
動
範
圍
，
未
超
出
變
動
容
許
範
圍

 


東
區
點
值
超
出

1
.2
部
分
，
依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點
值
保
留
款
機
制
作
業
方
案

」
，

作
為
提
撥
與
調
整
之
用

 

超
出
變
動
容
許
範
圍
之
情
形
與
檢
討

 7
8

 

•
Ⅰ
.訂

定
審
查
醫
藥
專
家
遴
聘
原
則
與
管
理
作
業
要
點

 

•
Ⅴ
.訂

定
專
案
審
查
審
畢
案
件
抽
審
作
業
要
點

 

•
Ⅵ
.訂

定
中
醫
門
診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品
質
提
升
與
監
測
方
案
 

•
Ⅱ
.辦

理
相
關
繼
續
教
育
課
程
，
加
強
專
業
審
查
之
一
致
性

 

•
Ⅲ
.訂

定
中
醫
專
業
審
查
分
案
原
則
 

•
Ⅳ
.訂

定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醫
療
費
用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一
) 

7
9

 

1
.核

減
率
最
低
者
、
最
高
者
異
於
平
均
值

3
倍
以
上
者
且
經
資
深
醫
師
及
召
集
人

複
閱
有
明
顯
異
常
者
。

 

2
.該

醫
師
核
減
件
數
占
總
審
查
件
數
之
占
率
過
於
明
顯
異
常
者
平
均
值

3
倍
以
上

者
且
經
資
深
醫
師
及
召
集
人
複
閱
有
明
顯
異
常
者
。

 

3
.核

減
補
付
率
達

4
0

%
者
屬
需
監
測
者

(9
9

.0
7

.0
4
中
保
會
第

6
4
次
委
員
會
議
修
訂

)。
 

4
.無

故
不
出
席
審
查
會
議
，
不
認
同
共
同
決
議
，
自
我
行
事
者
。

 

5
.審

查
案
件
次
數
低
於
平
均
值

5
0

%
且
審
查
案
件
數
低
於
平
均
值

5
0

%
者
。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二
) 

訂
定
審
查
醫
藥
專
家
審
查
模
式
異
於
常
規
統
計
項
目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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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檔
案
分
析
審
查
異
常
不
予
支
付
指
標

 

中
醫
同
一
院
所
同
一
患
者
同
月
看
診
次
數
過
高

 

中
醫
用
藥
日
數
重
複
率
過
高

 

中
醫
門
診
申
報
同
院
所
同
病
人
當
月
針
傷
處
置
次
數
過
高

 

中
醫
院
所
單
一
醫
師
每
月
申
請
中
醫
師
親
自
調
劑
費

(A
3

2
)次

數
大
於

1
,2

0
0
人
次
以
上

 

中
醫
同
一
院
所
同
一
患
者
每
月
申
報
電
針
處
置
案
件
超
過

2
0
件

 

專
業
審
查
及
其
他
管
理
措
施

(三
) 

8
1

 

六
區
別
 

 
醫
療

 

點
數

 

申
請

 

點
數

 

核
定

 

點
數

 

初
核

 

核
減
率

 

申
復
補

付
點
數

 

申
復
後

 

核
減
率

 

爭
審
補

付
點
數

 

爭
審
後

 

核
減
率

 

台
北

 
8

,4
7

3
 

7
,4

5
2

 
7

,4
4

5
 

0
.0

8
%

 
0

 
0

.0
8

%
 

0
 

0
.0

8
%

 

北
區

 
3

,5
9

8
 

3
,1

2
6

 
3

,1
2

4
 

0
.0

5
%

 
0

 
0

.0
5

%
 

0
 

0
.0

5
%

 

中
區

 
7

,6
3

4
 

6
,6

8
3

 
6

,6
7

6
 

0
.1

0
%

 
0

 
0

.0
9

%
 

0
 

0
.0

9
%

 

南
區

 
4

,0
4

8
 

3
,5

2
9

 
3

,5
2

6
 

0
.0

6
%

 
0

 
0

.0
5

%
 

0
 

0
.0

5
%

 

高
屏

 
4

,5
5

8
 

4
,0

0
3

 
3

,9
9

9
 

0
.1

0
%

 
0

 
0

.0
9

%
 

0
 

0
.0

9
%

 

東
區

 
5

8
4

 
5

2
3

 
5

2
2

 
0

.1
2

%
 

0
 

0
.1

1
%

 
0

 
0

.1
1

%
 

全
國

 
2

8
,8

9
5

 
2

5
,3

1
6

 
2

5
,2

9
2

 
0

.0
8

%
 

0
 

0
.0

8
%

 
0

 
0

.0
8

%
 

註
1：

本
表
含
代
辦
，
不
含
自
墊
核
退
項
目
。
 

註
2：

醫
療
點
數
系
指
已
核
付
家
數
之
醫
療
點
數
，
為
申
請
點
數
加
部
分
負
擔
金
額
。
 

註
3：

申
請
點
數
系
指
已
核
付
家
數
之
申
請
點
數
。
 

註
4：

核
定
點
數
係
指
申
請
點
數
經
初
審
後
已
核
付
之
點
數
。
 

註
5：

初
核
核
減
率

=(
申
請
點
數

-核
定
點
數

)/
醫
療
點
數
。
 

註
6：

申
復
後
核
減
率
=【

申
請
點
數
-(
核
定
點
數
+申

復
補
付
點
數
)】

/醫
療
點
數
。
 

註
7：

爭
審
後
核
減
率

=【
申
請
點
數

-(
核
定
點
數

+申
復
補
付
點
數

+爭
審
補
付
點
數

)】
/醫

療
點
數
。
 

1
0

8
年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醫
療
費
用
核
減
率

   
  
  (
單
位
：
百
萬
點

)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醫
療
費
用
核
減
率

 8
2

 

六
區
別

 
 

爭
審
案
件
數

 
撤
銷
件
數

 
爭
審
撤
銷
率

 
駁
回
件
數

 
爭
審
駁
回
率

 

台
北

 
8

7
1

 
9

 
1

.0
3

%
 

8
6

2
 

9
8

.9
7

%
 

北
區

 
7

2
 

0
 

0
.0

0
%

 
7

2
 

1
0

0
%

 

中
區

 
1

7
6

 
0

 
0

.0
0

%
 

1
7

6
 

1
0

0
%

 

南
區

 
1

0
2

 
1

 
0

.9
8

%
 

1
0

1
 

9
9

.0
2

%
 

高
屏

 
5

4
 

0
 

0
.0

0
%

 
5

4
 

1
0

0
%

 

東
區

 
2

 
1

 
5

0
.0

0
%

 
1

 
5

0
%

 

全
國

 
1

,2
7

9
 

11
 

0
.8

6
%

 
1

,2
6

8
 

9
9

.1
4

%
 

1
0

8
年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醫
療
費
用
案
件
爭
議
審
議
統
計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醫
療
案
件
爭
議
審
議
統
計

 

8
3

 

1
0

8
年
特
約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違
規
類
型
查
處
追
扣
統
計
表

 

註
：

1
.非

總
額
舉
發
包
含
民
眾
檢
舉
與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主
動
查
核
項
目
；
總
額
舉
發
為
總
額
受
託
單
位
舉
發
。

 

2
.扣

減
：
扣
減

1
0
倍
之
本
金
，
即
原
認
列
之
點
數
。

 

3
.罰

鍰
：
罰
鍰
之
本
金
，
即
原
認
列
之
虛
報
點
數
。

 

4
.其

他
：
其
他
因
查
處
案
件
造
成
可
行
政
追
扣
之
點
數

(如
：
院
所
坦
承
、
雙
方
協
商
等
可
追
扣
之
金
額

)。
 

總
額
別

 
類
型
別

 
扣
減

 
罰
鍰

 
其
他

 
小
計

 

中
醫
總
額

 
總
額
舉
發

 
0

 
0

 
0

 
0

 

非
總
額
舉
發

 
2

0
2

,2
0

9
  

1
,0

3
9

,3
2

8
  

2
2

,1
7

8
,5

1
9

  
2

3
,4

2
0

,0
5

6
  

註
：
非
總
額
舉
發
大
部
分
源
自
於
總
額
共
管
機
制
 

年
度

 
違
約
記
點

 
扣
減
費
用

 
停
止
特
約

 
終
止
特
約

 
小
計

 

1
0

4
年

 
3

 
2

6
 

1
2

 
1

 
4

2
 

1
0
5
年

 
3

 
1

0
 

1
7

 
9

 
3

9
 

1
0

6
年

 
1

 
1

6
 

1
1

 
2

 
3

0
 

1
0
7
年

 
2

 
2

2
 

5
 

3
 

3
2

 

1
0

8
年

 
0

 
1

2
 

6
 

3
 

2
1

 

1
0

8
年
院
所
違
規
處
分
家
數

(按
處
分
類
別

) 

院
所
違
規
家
數
及
其
違
規
情
節

-1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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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類
型
別

 
1

0
7
年

 
1

0
8
年

 
家
次

 
點
數

 
家
次

 
點
數

 

0
1
未
依
處
方
箋
、
病
歷
或
其
他
記
錄
之
記
載
提
供
醫
事
服
務

 
1

2
 

3
4

6
,5

1
4

 
1

1
  

2
,7

1
6
,0

5
4
  

0
2
未
經
醫
師
診
斷
逕
行
提
供
醫
事
服
務

 
4

 
4
4

,7
5
5

 
9

  
3
,2

9
6
,3

0
3
  

0
3
處
方
箋
或
醫
療
費
用
申
報
內
容
為
病
歷
或
紀
錄
所
未
記
載

 
0

 
0

 
0

  
0

 

0
4
未
記
載
病
歷
或
未
製
作
紀
錄
，
申
報
醫
療
費
用

 
0

 
0

 
0

  
0

 

0
5
申
報
明
知
病
人
以
他
人
之
保
險
憑
證
就
醫
之
醫
療
費
用

 
0

 
0

 
0

  
0

 

0
6
容
留
非
具
醫
事
人
員
資
格
，
執
行
醫
師
之
外
醫
事
人
員
之
業
務

 
2

 
1

1
4

,6
9

9
 

0
  

0
 

0
7
收
治
非
保
險
對
象
，
而
以
保
險
對
象
之
名
義
，
申
報
醫
療
費
用

 
0

 
0

 
0

  
0

 

0
8
以
提
供
保
險
對
象
非
治
療
需
要
之
藥
品
、
營
養
品
或
其
他
物
品
之
方
式
，
登
錄
就
醫
並
申
報
醫
療
費
用

 
0

 
0

 
0

  
0

 

0
9
未
診
治
保
險
對
象
，
卻
自
創
就
醫
紀
錄
，
虛
報
醫
療
費
用

 
2

 
1
0

1
,2

8
6

 
6

  
1
,0

1
0
,2

8
4
  

1
0
其
他
以
不
正
當
行
為
或
以
虛
偽
之
証
明
、
報
告
或
陳
述
，
申
報
醫
療
費
用

 
1

2
 

2
8,

30
4,

42
5 

1
3

  
4
,0

5
1
,9

1
5
  

1
1
保
險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容
留
未
具
醫
師
資
格
之
人
員
，
為
保
險
對
象
執
行
醫
療
業
務
，
申
報
醫
療
費
用

 
0 

0 
0

  
0

 

1
2
保
險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或
其
負
責
醫
事
人
員
依
前
條
規
定
受
停
止
特
約
，
經
執
行
完
畢
後
五
年
內
再
有
前
條
規

定
情
事
之
一

 
0 

0 
0

  
0

 

1
3
以
不
正
當
行
為
或
以
虛
偽
之
證
明
、
報
告
或
陳
述
，
申
報
醫
療
費
用
，
其
情
節
重
大

 
0 

0 
4

  
5
3

9
,6

0
1
  

1
4
特
約
醫
院
及
診
所
容
留
未
具
醫
師
資
格
之
人
員
為
保
險
對
象
診
療
或
處
方

 
0 

0 
0

  
0

 

1
5
停
約
期
間
，
以
不
實
之
就
診
日
期
申
報
，
對
保
險
對
象
提
供
之
服
務
費
用
，
或
交
由
其
他
保
險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申
報
該
服
務
費
用

 
0

 
0

 
0

 
0

 

1
6
依
第
一
款
至
前
款
規
定
，
受
終
止
特
約
或
停
約
一
年
，
期
滿
再
申
請
特
約
後
，
經
查
於
終
止
特
約
或
停
約
一

年
期
間
，
有
前
款
所
定
情
事

 
0

 
0

 
0

 
0

 

1
7
違
反
醫
事
法
令
，
受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廢
止
開
業
執
照
之
處
分
。

 
- 

- 
0

 
0

 

9
9
其
他
 

5
 

1
4

8
,7

2
6

 
1

0
  

1
1

,8
0

5
,8

9
9

  

合
計
 

3
7

 
2

9
,0

6
0
,4

0
5

 
5

3
  

2
3

,4
2

0
,0

5
6

  

備
註
：
本
表
為
非
總
額
舉
發
之
統
計

 

院
所
違
規
家
數
及
其
違
規
情
節

-2
 

1
0

7
年
及

1
0

8
年
特
約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違
規
類
型
查
處
追
扣
統
計

 

分
區

 

業
務

組
 

實
地
審
查

 
輔
導
作
業

 

審 查
 

家 數
 

審 查
 

次 數
 

審
查
結
果
處

理
(次

數
) 

輔
導
案
源

 

(次
數

) 

輔
導
方
式

 

(次
數

) 

合
計

輔
導

家
數

 

輔
導
結
果
追
蹤

 

(家
數

) 

合 理
 

輔 導
 

移 送 查 核
 

書 面 審 查
 

實
地

審
查

 

檔
案

分
析

 

書 面 輔 導
 

面
談

 

輔
導

 

電
話

 

輔
導

 

實 地 輔 導
 

移 送 查 核
 

加
強

審
查

 

改
善

結
案

 

台
北

 
0

 
0

 
0

 
0

 
0

 
1

6
 

0
 

1
0

4
 

2
3

 
1
1

 
8

6
 

0
 

1
2

0
 

0
 

0
 

1
0

9
 

北
區

 
0

 
0

 
0

 
0

 
0

 
1

0
 

0
 

1
5

 
0

 
8

 
5

 
1

2
 

2
5

 
0

 
0

 
2

5
 

中
區

 
0

 
0

 
0

 
0

 
0

 
9

 
0

 
0

 
0

 
0

 
9

 
8

 
1

7
 

0
 

0
 

1
7

 

南
區

 
8
 

8
 

5
 

3
 

0
 

1
9
 

0
 

0
 

0
 

0
 

1
9
 

0
 

1
9
 

0
 

0
 

1
9
 

高
屏

 
0

 
0

 
0

 
0

 
0

 
9

 
0

 
0

 
4

 
0

 
5

 
0

 
9

 
0

 
0

 
9

 

東
區

 
0

 
0

 
0

 
0

 
0

 
0

 
0

 
2

 
2

 
0

 
0

 
0

 
2

 
0

 
0

 
2

 

合
計

 
8

 
8

 
5

 
3

 
0

 
6

3
 

0
 

1
2

1
 

2
9

 
1

9
 

1
2

4
 

2
0

 
1

9
2

 
0

 
0

 
1

8
1

 

1
0

7
年
醫
療
機
構
輔
導
情
形

 

8
6

 

感
謝

各
位

委
員

  
懇

請
指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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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
報
人
：
黃
頌
儼
醫
師

 

匯
報
單
位
：

 
中
華
民
國
中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評
核
會

 

目
錄

 

1
0

7
年
評
核
委
員
評
論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1
0

8
年
計
畫
目
的
及
重
點

 

1
0

4
年

-
1

0
8
年
執
行
情
形

 

檢
討
與
改
善
方
向

 

西
醫
住
院
病
患
中
醫
特
定
疾
病

 
輔
助
醫
療
試
辦
計
畫

 

2
 

1
0

7
年
評
核
委
員

 
評
論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3

 

請
說
明
腦
中
風
整
合
性
照
護
計
畫
三
階
段
之
照
護
差
異
。

 

處
置
項
目

 
西
醫
住
院
病
患

 
中
醫
輔
助
醫
療

 
門
診
加
強
照
護

 
一
般
門
診

 

治
療
場
所

 
西
醫
住
院
病
房
 

中
醫
門
診
 

中
醫
門
診
 

科
學
中
藥

 

 


 


 

針
灸
治
療

 
針
灸
治
療
/電

針
治
療
擇
一
 

針
灸
治
療
/ 

電
針
治
療

/ 

傷
科
治
療
擇
一
 

電
針
治
療

 

傷
科
治
療

 

 


 

護
理
衛
教

 

 


 

飲
食
指
導

 

 


 

生
理
評
估

 

 


 

輔
助
醫
療
檢
查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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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呈
現
收
案
病
人
及
未
收
案
病
人
之
整
體
醫
療
費
用

(含
西
醫

)，
以
利
檢
視
是
否
有
助
於
降
低
醫
療
費
用
。

 

•
謝
謝
委
員
建
議
。

 

•
因
受
限
於
個
資
法
，
本
會
已
委
請
學
者

進
行
相
關
研
究
，
研
究
呈
現
校
正
疾
病
嚴
重

度
後
，
發
現
醫
療
費
用
有
下
降
。

 

1
.C

h
an

g
 C

C
, 

C
h

en
 T

L
, 

C
h

iu
 H

E
, 

H
u
 C

J,
 Y

eh
 C

C
, 

T
sa

i 
C

C
, 

L
an

e 
H

L
, 

S
u

n
 M

F
, 

S
u
n

g
 F

C
, 

L
ia

o
 C

C
, 

L
in

 J
G

, 
S

h
ih

 C
C

. 
O

u
tc

o
m

es
 a

ft
er

 s
tr

o
k

e 
in

 

p
at

ie
n

ts
 

re
ce

iv
in

g
 

ad
ju

v
an

t 
th

er
ap

y
 

w
it

h
 

tr
ad

it
io

n
al

 
C

h
in

es
e 

m
ed

ic
in

e:
 

A
 

n
at

io
n

w
id

e 
m

at
ch

ed
 

in
te

rv
en

ti
o
n

al
 

co
h

o
rt

 
st

u
d

y.
 

J 

E
th

n
o
p

h
ar

m
ac

o
l.

 2
0

1
6

 J
an

 1
1

;1
7

7
:4

6
-5

2
. d

o
i:

 1
0

.1
0

1
6
/j

.j
ep

.2
0

1
5
.1

1
.0

2
8
. E

p
u

b
 2

0
1

5
 N

o
v
 3

0
. 

2
.S

h
ih

 C
C

, 
L

ee
 H

H
, 

C
h

en
 T

L
, 

T
sa

i 
C

C
, 

L
an

e 
H

L
, 

et
 a

l.
 (

2
0
1

3
) 

R
ed

u
ce

d
 u

se
 o

f 
em

er
g
en

cy
 c

ar
e 

an
d
 h

o
sp

it
al

iz
at

io
n

 i
n

 p
at

ie
n

ts
 w

it
h
 t

ra
u

m
at

ic
 

b
ra

in
 i
n

ju
ry

 r
ec

ei
v
in

g
 a

cu
p

u
n
ct

u
re

 t
re

at
m

en
t.

 E
v
id

 B
as

ed
 C

o
m

p
le

m
en

t 
A

lt
er

n
at

 M
ed

. 
2

0
1

3
:2

6
2
0
3

9
. 

5
 

西
醫
住
院
病
患

 
中
醫
特
定
疾
病

 
輔
助
醫
療
試
辦
計
畫

 
1

0
8
年
計
畫
目
的
及
重
點

 

6
 

請
說
明
腦
中
風
整
合
性
照
護
計
畫
三
階
段
之
照
護
差
異
。

 

針
對
住
院
中
之
腦
血
管
疾
病
、

顱
腦
損
傷
及
脊
髓
損
傷
患
者
，

藉
由
具
文
獻
依
據
之
中
醫
輔
助

醫
療
介
入
措
施
，
期
使
達
到
：
 

1
0

8
年
計
畫
目
的
及
重
點

 

神
經
學
功
能
進
步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改
善

 

生
活
品
質
提
升

 

縮
短
住
院
天
數

 

降
低
醫
療
費
用
支
出

 


預
算
來
源
：

1
0

8
年
全
年
經
費

1
8

2
百
萬
元
。

 


整
體
執
行
數
：

1
7

8
.3
百
萬

 。
 


整
體
執
行
率
：

9
8

.0
%
。

 

7
 

西
醫
住
院
病
患
中
醫

特
定
疾
病

 
輔
助
醫
療
試
辦
計
畫

 
1

0
4

-
1

0
8
年
執
行
情
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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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效
評
估

-腦
血
管
疾
病
、
顱
腦
及
脊
髓
損
傷

 

•
美
國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中
風
量
表

(N
IH

S
S

) 

•
巴
氏
量
表

(B
a
rt

h
el

 I
n

d
ex

) 

•
改
良
式
創
傷
嚴
重
度
指
標

(R
T

S
) 

•
巴
氏
量
表

(B
a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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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9
0

.2
4
%

 

民
眾
滿
意
度

-顱
腦
損
傷

 

2
1

 

中
醫
師
的
服
務
態
度
 

其
他
醫
護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地
點
的
環
境
衛
生
及
舒
適
性
 

會
診
診
次
安
排
及
看
病
流
程
 

醫
療
設
備
 

9
8
.2

5
%

 

9
6
.4

9
%

 

9
6
.4

9
%

 

9
1
.2

3
%

 

8
9
.4

7
%

 

8
7
.7

2
%

 

民
眾
滿
意
度

-脊
髓
損
傷

 

針
灸
改
善
疼
痛
治
療
的
效
果
 

脊
髓
損
傷
病
患
滿
意
度
調
查
問
卷

 

(回
收

1
4
家
院
所

5
8
件

) 

2
2

 

未
來
努
力
方
向
與
檢
討

 
經
費
執
行
情
形

 
今
年
以
腦
中
風
、
顱
腦
損
傷
及
脊
髓
損
傷
現
行
三
項
疾
病
執
行
 

數
達

1
78
.
3百

萬
、
執
行
率
為
97
.
96

%
。
 

資
源
分
布
問
題

 

本
會
加
強
宣
導
及
承
作
院
所
經
驗
分
享
以
提
升
醫
療
服
務
的
普
 

及
率
，
並
放
入
減
審
指
標
及
提
高
每
點
支
付
點
值
。
 

院
所
回
覆
之
相
關
生
、
心
理
問
卷

 
今
年
院
所
回
覆
資
料
因
需
登
録
於
健
保
署

VP
N系

統
及
列
為
退
場

 

機
制
，
故
收
集
較
去
年
完
整
，
也
較
往
年
容
易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未
來
努
力
方
向

 
 本

會
將
提
供
研
究
經
費
補
助
鼓
勵
各
承
作
院
所
自
行
 

進
行
院
內
回
溯
性
配
對
研
究
。
 

2
3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癌
症
患

者
加
強
照
護
整
合
方
案

 

20

匯
報
人
：
黃
頌
儼
醫
師

 

匯
報
單
位
：

 
中
華
民
國
中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評
核
會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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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年
評
核
委
員
評
論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1
0

7
年
計
畫
目
的
及
重
點

 

執
行
情
形

 

檢
討
與
改
善
方
向

 

目
錄

 

2
5

 

委
員
建
議
：

 

長
期
目
標
之
「
發
展
中
醫
特
色

的
癌
症
全
人
醫
療
照
護
模
式
」

是
任
重
而
道
遠
，
期
許
中
醫
一

步
一
腳
印
達
成
目
標
。

 

 

2
6

 

中
醫
目
前
已
有
中
醫
癌
症
醫
學
會
以
及
中
醫
癌
症

 
關
懷
病
友
會
成
立
，

 
提
供
具
有
中
醫
特
色
的
繼
續

 
教
育
還
有
病
友
關
懷
，
刻

 
正
發
展
中
醫
專
科
醫
師

 
制
度
，
將
癌
症
治
療
也
納
入
中
醫
專
科
醫
師
的
臨

 
床
與
研
究
領
域
，
一
步
一
腳
印
的
朝
向
發
展
中
醫

 
特
色
的
癌
症
全
人
醫
療
照
護
模
式
。

 

已
成
立
中
醫
癌
症
醫
學
會

 

已
成
立
中
醫
癌
症
關
懷
病
友
會

 

提
供
臨
床
中
醫
師
癌
症
繼
續
教
育

 

發
展
中
醫
癌
症
專
科
醫
師
制
度

 

發
展
中
醫
特
色
的
癌
症
全
人
醫
療
照
護

 

←
左
圖
為
台
北
市
立
聯
合
醫
院
林
森
院
區
，
為
國
內
中
醫
癌
症
治
療
醫
院
之
一
。
 2

7
 

委
員
建
議
：

 

建
議
以
發
展
中
醫
特
色
之
照
護
模
式
為
主
要
方
向
，
降
低
「
輔
助
」

 

、
「
加
強
」
等
輔
助
性
角
色
。

 
感
謝
委
員
鼓
勵
，
本
會
將
朝
向
修
訂
計
畫
名
稱
為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癌

症
患
者
中
醫
照
護
整
合
方
案
」
。

 

目
前
已
有
多
篇
研
究
指
出
中
醫
介
入
可
改
善
癌
症
患
者
之
存
活
率
，
刻

正
繼
續
發
展
具
有
中
醫
特
色
的
癌
症
全
人
醫
療
照
護
模
式
。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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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建
議
：

 

服
務
量
明
顯
成
長
、
預
算
執
行
率
佳

 

，
肯
定
中
醫
部
門
的
努
力
。
建
議
加
強
與
西

醫
專
業
之
配
合
及
病
患
溝
通

 

，
並
建
立
成
效
評
估
模
式
。

 

☆
感
謝
委
員
建
議
，
中
醫
界
在
多
家
醫
學
中
心
之

癌
症
治
療
中
心
已
有
中
醫
師
團
隊
加
入
，
成
效
評

估
模
式
之
建
立
也
期
盼
主
管
機
關
政
策
支
持
。
 

2
9

 

委
員
建
議
：

 
請
提
供
「
癌
症
患
者
中
醫
門
診
延
長
照
護
計
畫
」
之
實
證
研
究
。

 

☆
本
計
畫
照
護
之
對
象
目
前
已
有
兩
篇
回
溯
性
研
究
，

 

•
中

醫
介

入
之

後
比

起
單

純
使

用
西

醫
治

療
，

乳
癌

患
者

可
減

低
5

0
%
的
死
亡
風
險

(H
az

ar
d

 R
at

io
) 

•
使
用

中
藥
超
過

1
8
0
天
比
起
使
用

中
藥

在
3
0
至

1
8
0
天
內
的
乳
癌
患

者
，
死
亡
風
險
更
可
從

0
.5

5
降
低

至
0

.4
6

 

 (L
ee

, 
Y

u
an
‐W

en
, 

et
 a

l.
 "

A
d
ju

n
ct

iv
e 

tr
ad

it
io

n
al

 C
h

in
es

e
 

m
ed

ic
in

e 
th

er
ap

y
 

im
p

ro
v

es
 

su
rv

iv
al

 
in

 
p

at
ie

n
ts

 
w

it
h

 

ad
v

an
ce

d
 

b
re

as
t 

ca
n

ce
r:

 
A

 
p

o
p

u
la

ti
o

n
‐b

as
ed

 
st

u
d

y.
" 

C
an

ce
r 

1
2

0
.9

 (
2

0
1

4
):

 1
3

3
8

-1
3

4
4

.)
 

1
 

3
0

 

•
比
起
未
使
用
中
藥
的
胃
癌
患
者

 

•
使
用
中
藥
在

3
0
至

1
0

0
天
者
死
亡
風

險
降
為

0
.9

2
 

•
使

用
中

藥
在

1
0

0
至

1
8
0
天

者
死

亡
風
險
降
為

0
.6

3
 

•
使
用
中
藥
在

1
8
0
天
以
上
者
其
死
亡

風
險
更
降
為

0
.3

7
 

以
上
數
據
達
統
計
顯
著
差
異

 
(H

u
n

g
, 
K

u
o
-F

en
g

, 
et

 a
l.

 "
C

o
m

p
le

m
en

ta
ry

 C
h

in
es

e 
h

er
b

al
 m

ed
ic

in
e 

th
er

ap
y

 i
m

p
ro

v
es

 s
u

rv
iv

al
 o

f 
p

at
ie

n
ts

 w
it

h
 g

as
tr

ic
 c

an
ce

r 
in

 T
ai

w
an

: 
a 

n
at

io
n

w
id

e 
re

tr
o

sp
ec

ti
v

e 
m

at
ch

ed
-c

o
h

o
rt

 s
tu

d
y.

" 
Jo

u
rn

al
 o

f 
et

h
n

o
p

h
ar

m
ac

o
lo

g
y

 1
9

9
 (

2
0

1
7

):
 1

6
8

-
1

7
4

.:
 )

 

2
 

3
1

 

委
員
建
議
：

 
「

特
定

癌
症

患
者

中
醫

門
診

加
強

照
護

計
畫

」
申

請
費

用
占

預
算

之
4

8
.6

4
%
，

惟
無

法
確

認
其

效
果

是
否
為
自

然
恢
復

，
請
提
出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及
評
估
指
標
。

 

評
估
指
標
可
參
考
病
例
研
究

(c
as

e 
se

ri
es

)：
 

中
醫
藥
介
入
可
改
善
肺
癌
患
者
使
用
標
靶
藥
物

E
G

F
R

 
in

h
ib

it
o
r的

皮

膚
毒
性
與
生
活
品
質
：

 

1
.

1
0
名
患
者
使
用
後
，

C
T

C
A

E
可
從

g
ra

d
e 

3
降
低
至

g
ra

d
e2

 

2
.

1
0
名
患
者
使
用
後
，
生
活
品
質

sk
in

d
ex

-1
6
分
數
可
從

7
4
.5
降
低

至
1

9
.3

 

 
註

：
其

中
C

T
C

A
E
已

是
本

整
合

計
畫

中
所

使
用

之
評

估
指

標
，

說
明

本
指

標
繼

續
用

來
評

估
療

效
之

適
切

性
。

(H
u

n
g

, 
Y

u
-C

h
ia

n
g

, 
et

 
al

. 
"C

li
n

ic
al

 
ex

p
er

ie
n

ce
 

o
f 

ch
in

es
e 

h
er

b
al

 
m

ed
ic

in
e
 

a
m

el
io

ra
te

s 
d

er
m

at
o

lo
g

ic
 e

v
en

ts
 f

ro
m

 e
p

id
er

m
al

 g
ro

w
th

 f
ac

to
r 

re
ce

p
to

r 
in

h
ib

it
o

rs
 

fo
r 

lu
n

g
 c

an
ce

r:
 A

 c
as

e 
se

ri
es

."
 E

X
P

L
O

R
E

 1
5

.5
 (

2
0

1
9

):
 3

6
3

-3
7

0
.)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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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
過
中
西
醫
結
合
的
治
療
方
式
，
 

  
 
將
腫
瘤
患
者
經
手
術
、
放
化
療
後

 

  
 
常
出
現
的
副
作
用
減
輕
到
最
低
 

2.
讓
患
者
能
順
利
完
成
整
個
西
醫
療

 

  
 
程
，
發
揮
最
大
療
效

 

3.
對
末
期
患
者
所
出
現
的
惡
病
質
，
透

過
中
醫
的
治
療
照
護
，
提
升
患
者
的

生
活
品
質
 


預
算
來
源
：

1
0

8
年
全
年
經
費

1
6
6
百
萬
元
。

 


整
體
執
行
數
：

1
5

6
.3
百
萬

 。
 


整
體
執
行
率
：

9
4
%
。

 

1
0

8
年
計
畫
目
的
及
重
點

 

3
3
 

1
0

8
年

-執
行
概
況

 

院
所
層
級
別

 
院
所
家
數

 
照
護
人
數

 
照
護
人
次

 
(千

人
) 

醫
療
點
數

 
(百

萬
點

) 

   
   

   
   

   
   

   
   

 基
層
院
所

 
5

7
 

1
,0

6
9

 
1
3
.6

 
1
7
.7

2
 

   
   

   
   

   
   

   
   

   
  
地
區
醫
院

 
2

2
 

8
6
5

 
8
.1

 
1
1
.1

6
 

   
   

   
   

   
   

   
   

   
  
區
域
醫
院

 
3

0
 

3
,2

6
8

 
3
7
.5

 
6
5
.8

5
 

   
   

   
   

   
   

   
   
醫
學
中
心

 
1

2
 

4
,3

3
3

 
4
3
.3

 
6
1
.5

3
 

   
   

   
   

   
   

   
   

 全
國

 
1

2
1
 

9
,3

9
6

 
1
0
2
.5

 
1
5
6
.2

6
 


以
院
所
層
級
別
分
類
，
以
醫
學
中
心
提
供
之
照
護
人
次
最
多

 
3

4
 

癌
症
住
院
病
患

 
•
一
般
性
量
表

(F
A

C
T

-G
)(

4
th
版

) 

•
生
活
品
質
評
估
量
表

(E
C

O
G

) 

特
定
癌
症
患
者
中
醫
門
診
加
強

照
護

 
•
一
般
性
量
表

(F
A

C
T

-G
)(
第
四
版

) 

•
生
活
品
質
評
估
量
表

(E
C

O
G

) 

癌
症
患
者
中
醫
門
診
延
長
照
護

 
•

C
T

C
A

E
評
估
表

 

•
台
灣
版
簡
明
疲
憊
量
表

(B
F

I-
T

) 

•
台
灣
簡
明
版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生

活
品
質
問
卷

(W
H

O
Q

O
L

-

B
R

E
F

) 

成
效
評
估

-中
醫
癌
症
患
者
加
強
照
護
整
合
方
案

 
1

0
8
年

-執
行
概
況

 

2
0
.0

0
%

2
5
.0

0
%

3
0
.0

0
%

3
5
.0

0
%

4
0
.0

0
%

4
5
.0

0
%

5
0
.0

0
%

1
0

4
年

 
1

0
5
年

 
1

0
6
年

 
1

0
7
年

 
1

0
8
年

 

2
1

.9
5

%
 

3
3

.1
5

%
 

3
9

.8
9

%
 

1
1

2
.1

4
%

 
9

4
.1

6
%

 

執
行
率

 

癌
症
患
者
加
強
照
護
整
合
方
案
預
算
執
行
情
形
 

實
證
研
究

 3
5

 

成
效
評
估

-癌
症
住
院
病
患

 

6
4

.2
0

6
4

.5
0

6
4

.8
0

前
測

 
後
測

 

6
4

.2
8

 

6
4

.6
2

 

F
AC
T
-G
整
體
狀
況
 

1
.3

5

1
.4

1
.4

5

1
.5

前
測
 

後
測
 

1
.4

0
  

1
.4

9
  

E
C

O
G
前
後
測
比
較

 

  
  

  
  

  
  

  
  

  
  

癌
症
病
患
在

FA
C

T
-G
整
體
之
前
後
測
分
數
差
異

 

  
  

  
  

  
  

  
  

  
  

癌
症
住
院
病
患
參
與
計
畫

E
C

O
G

 
生
活
品
質
評
估
其
前
後
測
分
析

 

*
 

* 
P

 <
 0

.0
0

0
1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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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症
患
者
在

C
T

C
A

E
、

B
F

I-
T
與

W
H

O
Q

O
L

-B
R

E
F
量
表
之
前
後
測
分
數
差
異

 

8
1

.58
2

8
2

.58
3

8
3

.5

前
測

 
後
測

 

8
2

.2
6

 

8
3

.1
3

 

W
H

O
Q

O
L

-B
R

E
F

 

1
0

.5

1
1

.5

1
2

.5

1
3

.5

前
測

 
後
測

 

1
2

.9
1

 

1
2

.0
4

 

C
T

C
A

E
 

4
5

4
6

.54
8

4
9

.5

前
測

 
後
測

 

4
8

.2
8

 

4
6

.0
4

 

B
F

I-
T

 

成
效
評
估

-癌
症

/特
定
癌
症
患
者
中
醫
門
診
延
長
照
護

 

  
  

  
  

  
  

  
  

  
  

門
診
加
強
照
護
計
畫
病
患
在

FA
C

T
-G
整
體
之
前
後
測
分
數
差
異

 

6
6

.0
0

6
8

.0
0

7
0

.0
0

7
2

.0
0

前
測

 
後
測

 

6
8

.0
3

 

7
1

.7
9

 

F
A

C
T

-G
整
體
狀
況

 

0

0
.2

0
.4

0
.6

前
測
 

後
測
 

0
.6

4
 

0
.5

7
 

E
C

O
G
前
後
測
比
較

 

  
  

  
  

  
  

  
  

  
  

門
診
加
強
照
護
計
畫
病
患
參
與
計
畫

E
C

O
G

 
生
活
品
質
評
估
其
前
後
測
分
析

 

* 
* 

* 
* * 
P

 <
 0

.0
0

0
1

 
3

7
 

民
眾
滿
意
度

-癌
症
住
院
病
患

 
中
醫
師
的
服
務
態
度

 

整
體
醫
療
品
質

 

中
醫
師
的
診
斷
、
治
療
等
醫
術
方
面

 

地
點
的
環
境
衛
生
及
舒
適
性

 

針
灸
改
善
疼
痛
治
療
的
效
果

 

醫
療
設
備

 

9
7

.9
8
%

 

9
6

.9
7
%

 

9
6

.9
7
%

 

8
6

.8
7

%
 

8
4

.9
5

%
 

8
4

.8
5
%

 
癌
症
住
院
病
患
滿
意
度
調
查
問
卷

 

(回
收

2
5
家
院
所

11
9
件

) 
3

8
 

 發
展
中
醫
特
色
的
癌
症
全
人
照
護

模
式
。
 

長
期
目
標

 

1
.
舉
辦
活
動
，
宣
導
正
確
就
醫
觀
念
 

2
.
與

西
醫

方
面

進
行

溝
通

，
以

增
加

互
信
 

3
.
舉
辦
相
關
課
程
及
學
術
研
討
會
 

4
.
爭

取
健

保
署

及
委

員
的

支
持

，
擴

大
服
務
至
所
有
癌
症
患
者
 

未
來
努
力
方
向

 

1
0

8
年
執
行
率

9
4
%

 

經
費
執
行
情
形

 

•
醫
學
中
心
，
占
全
部
費
用
的

7
0
%
以
上

 

•
六
區
試
辦
計
畫
偏
重
在
中
南
部

 

•
台
北
區
與
北
區
院
所
執
行
率
較
低

 

說
明
：

 

都
會
區
教
學
醫
院
業
務
量
大
，
附
設
中
醫
部

門
較
少
，
導
致
台
北
區
與
北
區
服
務
量
偏

低
。

 

資
源
分
布
問
題

 
0
1
 

0
2
 

0
3
 

0
4
 

未
來
努
力
方
向
與
檢
討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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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1
0

8
年
計
畫
目
的
及
重
點

 

執
行
情
形

 

檢
討
與
改
善
方
向

 

1
 

2
 

3
 

4
1

 

1
0

8
年
計
畫
目
的
及
重
點

 

 

針
對
急
診
常
見
病
症
，
藉
由
中
醫

介
入
處
置
，
減
輕
急
診
壅
塞
，
減

少
病
人
反
覆
進
出
急
診
或
滯
留
於

急
診
觀
察
區
。

 


預
算
來
源
：

1
0
8
年
全
年
經
費

2
0
百
萬
元
。

 


整
體
執
行
數
：

0
.8

1
百
萬

 。
 


整
體
執
行
率
：

 4
.0

2
%
。

 
4

2
 

1
0

8
年
執
行
情
形

 

0

5
0
,0

0
0

1
0
0

,0
0
0

1
5
0

,0
0
0

2
0
0

,0
0
0

2
5
0

,0
0
0

3
0
0

,0
0
0

3
5
0

,0
0
0

4
0
0

,0
0
0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台
北

, 
1

5
5

,7
4

0
  

北
區

, 
7

8
,3

7
1

  

中
區

, 
1

8
8

,2
2

3
  

南
區

, 
9

,1
8

8
  

高
屏

, 
1

9
,8

1
3

  

東
區

, 
3

6
0

,2
5

8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醫
療
費
用

 
1

5
5

,7
4
0

7
8
,3

7
1

1
8
8

,2
2
3

9
,1

8
8

1
9
,8

1
3

3
6
0

,2
5
8

1
0

8
年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急
症
處
置
計
畫

 
六
區
費
用
執
行
占
率

 

1
0

8
年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急
症
處
置
計
畫

 
六
區
使
用
費
用

 

台
北

 

1
9

.1
9

%
 北

區
 

9
.6

6
%

 

中
區

 

2
3

.1
9

%
 

南
區

 

1
.1

3
%

 
高
屏

 

2
.4

4
%

 

東
區

 

4
4

.3
9

%
 

4
3

 

2
0

~
2

9
3

0
~

3
9

4
0

~
4

9
5

0
~

5
9

6
0

~
6

9
≧

7
0

 

費
用

 
6
3
,3

4
9

6
8
,6

7
7

8
7
,8

9
7

1
5
8
,6

1
7

1
6
4
,6

5
3

2
6
5
,7

9
6

6
3

,3
4

9
  

6
8

,6
7

7
  

8
7

,8
9

7
  

1
5

8
,6

1
7

  
1

6
4

,6
5

3
  

2
6

5
,7

9
6

  

0

5
0

,0
0

0

1
0

0
,0

0
0

1
5

0
,0

0
0

2
0

0
,0

0
0

2
5

0
,0

0
0

3
0

0
,0

0
0

1
0

8
年
執
行
情
形

 

2
0

~
2

9
 

6
.1

7
%

 
3

0
~

3
9

 

9
.9

4
%

 

4
0

~
4

9
 

1
2

.7
5

%
 

5
0

~
5

9
 

1
9

.8
2

%
 

6
0

~
6

9
 

2
1

.2
1

%
 

≧
7

0
 

3
0

.1
2

%
 

2
0
~

2
9

3
0
~

3
9

4
0
~

4
9

5
0
~

5
9

6
0
~

6
9

≧
7

0
 

1
0

8
年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急
症

處
置
計
畫
年
齡

層
費
用
及
占
率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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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急
症
處
置
計
畫
疾
病
類
別
費
用
占
率

 

1
0

8
年
執
行
情
形

 IC
D

-1
0

 
疾
病
名
稱

 
申
請
件
數

 
申
請
金
額

 

R
4
2

 
頭
暈
及
目
眩
 

1
6
7

 
 1

9
6
,2

7
9
  

H
8
1
3
9

 
其
他
末
梢
性
眩
暈
 

8
7

 
 9

8
,0

2
6
  

M
6
0
8

0
 

其
他
肌
炎
，
未
指

定
部
位
 

3
9

 
 6

6
,1

7
3
  

M
5
4
5

 
下
背
痛
 

3
9

 
 4

7
,7

2
8
  

K
5

6
7

 
腸
阻
塞
，
未
特
定
 

3
0

 
 3

6
,5

6
9
  

I6
3
9

 
腦
梗
塞
 

1
8

 
 2

5
,1

2
3
  

R
0

7
9

 
胸
痛
，
未
特
定
 

2
1

 
 2

4
,5

5
4
  

M
6
0
9

 
肌
炎
，
未
特
定
 

1
4

 
 1

9
,5

7
5
  

K
5

6
6

0
 

不
明
原
因
腸
阻
塞
 

9
 

 1
4

,7
5

1
  

K
5
6
0

 
麻
痺
性
腸
阻
塞
 

6
 

 1
0
,6

2
6
  

4
5

 

  
  

  
  

  
  

  
  

  
  

成
效
評
估

-V
A

S
量
表

 

前
測
 

後
測
 

6
.4

2
 

2
.9

2
 

偏
頭
痛

 

前
測
 

後
測
 

5
.0

3
 

3
.1

0
 

急
腹
痛

 

急
診
眩
暈
、
急
腹
症
、
偏
頭
痛
、
癌
症
疼
痛
病
患
在

VA
S量

表
之
前
後
測

分
數
差
異

 

前
測
 

後
測
 

5
.4

2
 

3
.2

9
 

眩
暈

 

前
測
 

後
測
 

5
.3

3
 

3
.4

5
 

癌
症
疼
痛

 

註
：

V
A

S
分
數
低
者
為
佳

 
*P
值

<
0

.0
0

0
1

 

* 

* 

* 

* 

4
6

 

  
  

  
  

  
  

  
  

  
  

成
效
評
估

-急
診
胸
悶
、
胸
痛
、
心
悸
病
患
病
患

 

急
診
胸
悶
、
胸
痛
、
心
悸
病
患
病
患
N
R
S分

數
之
前
後
測
分
數
差
異
 

前
測

 
後
測

 

5
.6

0
 

3
.3

5
 

N
R

S
分
數

 

4
7
 

* 

4
7

 

  
  

  
  

  
  

  
  

  
  

成
效
評
估

-急
診
軟
組
織
疼
痛

 

急
診
軟
組
織
疼
痛
病
患
在

P
R

I_
A
、

P
R

I_
B
、

V
A

S
、

P
P

I之
前
後
測
分
數
差
異

 

P
R

I_
A

P
R

I_
B

V
A

S
P

P
I

6
.8

7
 

3
.4

6
 

6
.5

3
 

2
.7

7
 

4
.2

1
 

1
.7

5
 

3
.4

1
 

1
.5

5
 

前
測
 

後
測
 

* 

* 

*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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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效
評
估

-急
診
骨
骼
、
關
節
相
關
痛
症

 

急
診
骨
骼
、
關
節
相
關
痛
症
病
患
在
量
表

V
A

S
、

R
O

M
之
前
後
測
分
數
差
異

 

前
測
 

後
測
 

5
3
.7

5
 

8
4
.4

3
 

R
O

M
分
數

 

前
測
 

後
測
 

6
.9

4
 

3
.9

4
 

V
A

S
分
數

 

* 

* 

4
9

 

成
效
評
估

-急
診
腦
血
管
疾
病
病
患

 

0
.0

0

1
.0

0

2
.0

0

3
.0

0

4
.0

0

5
.0

0

6
.0

0

7
.0

0
6
.0

6
 

5
.4

9
 

治
療
前
 

治
療
後
 

  
  

  
  

  
  

  
  

  
  

N
IH

S
S
前
後
測
分
數
差
異

 

註
：
分
數
越
高
表
示
神
經
功
能
缺
損
愈
嚴
重
; 

P
 <

 0
.0

0
0

1
 

0
.0

0

5
.0

0

1
0

.0
0

1
5
.0

0
1

4
.8

1
 

1
4
.9

1
 

治
療
前
 

治
療
後
 

  
  

  
  

  
  

  
  

  
  

G
C

S
量
表
前
後
測
分
數
差
異

 

M
P
量
表
前
後
測
分
數
差
異

 

0
.0

0

5
.0

0

1
0

.0
0

1
5

.0
0

2
0

.0
0

1
5
.8

9
 

1
6
.0

6
 

治
療
前
 

治
療
後
 

* 

* 

5
0

 

檢
討
與
改
善
方
向

 
 

5
1

 

就
西
醫
師
端

 

加
強
與
急
診
醫
師
溝
通
，
提
升
西
醫
師
了

解
中
醫
急
症
適
應
症

 
，
提
高
會
診
中
醫
的

頻
率
。

 

經
費
執
行

 

•
各
醫
院
成
立
中
醫
急
症
治
療
團
隊

及
急
症
處
置
流
程
。

 

•
今
年
將
支
付
標
準
中
針
灸
傷
科
處

置
次
數
由
二
次
提
高
到
三
次
提
升

服
務
品
質
。

 
 資
源
分
布

 

1
0

8
年
主
要
分
布
在
東
區
中
區

 

台
北
區
，
透
過
宣
導
及
急
症
處

置
流
程
的
推
廣
，
希
望
能
普
及

六
區
民
眾
。

 

就
民
眾
端

 
對
民
眾
加
強
宣
導
中
醫
急
症
適
應
症
。

 

就
中
醫
師
端

 
•
派
中
醫
師
駐
診
急
診
。

 
•
加
強
中
醫
急
症
醫
療
訓
練
。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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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年
計
畫
目
的
及
重
點

 
 

早
期
中
醫
介
入
腎
病
病
人
，
減
緩
腎

病
惡
化
，
延
緩
洗
腎
時
程
，
提
升
病

人
生
活
品
質
，
發
展
中
西
醫
結
合
治

療
之
醫
療
照
護
模
式
。

 

預
算
來
源
：

1
0

9
年
全
年
經
費

5
0
百
萬
元
。

 
5

4
 

1
0

9
年
執
行
內
容

 

 慢
性
腎
臟
疾
病

(以
下
稱

C
K

D
) 

•
S

ta
g

e
 2

~
5
期
之
病
人

 
•
主
診
斷
為

IC
D

-1
0

-C
M
為

N
1

8
2

-
N

1
8

6
(慢
性
腎
病

)之
病
人
。

 


C

K
D

 S
ta

g
e 

2
 


C

K
D

 S
ta

g
e 

3
~

5
 

5
5

 

1
0

9
年
評
核
指
標
及

退
場
機
制

 


生
活
品
質
量
表

(E
Q

-5
D

)之
回
收

率
低
於

6
0

%
 


C

K
D

 S
ta

g
e

 3
~

5
病
人
之
檢
查
數

據
上
傳
率
低
於

6
0

%
者

 


次
年
不
得
承
作
本
計
畫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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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年
執
行
情
形

 


3
月

1
日
起
開
始
辦
理
繼
續
教
育
課
程

(為

配
合
疫
情
，
大
多
採
視
訊
課
程

) 


至
今
辦
理

3
0
場
次
的
課
程

 


9

0
0
多
位
中
醫
完
成
繼
續
教
育
課
程

 


申
請
家
數
承
作
家
數
為

1
8

8
家

4
6

5
醫
師

 


1

0
9
年

0
4
月
中
旬
開
始
收
案

 

5
7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提
升
孕
產

 

照
護
品
質
計
畫

 

評
核
委
員
評
核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1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2

 

歷
年
計
畫
執
行
情
形

 
及
成
效
評
估

 
3

 

檢
討
與
改
善
方
向

 
4

 

目
錄

 

5
9

 

評
核
委
員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評
核
委
員
意
見
與
期
許

 

「
中
醫
孕
產
照
護
品
質
計
畫

」
服

務
人
數
逐
年
增
加
，
但
「
助
孕
成

功
率
」
、
「
保
胎
成
功
率
」
卻
逐

年
下
降
，
請
進
一
步
分
析
原
因
。
 

中
醫
部
門
回
應
：

 


1

0
7
年

服
務

人
數

成
長

率
為

5
.1

7
%
，

稀
釋

了
母

數
，

因

此
助
孕
成
功
率
相
對
降
低
。

 


整

體
保

胎
成

功
率

雖
降

低
，

但
保

胎
成

功
人

數
為

3
8
8
人

較
1

0
6
年
增
加
。

 

6
0

 

孕
產
照
護

 
品
質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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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核
委
員
意
見
與
期
許

 

建
議
進
一
步
分
析
診
斷
別
及
病
患

特
性
，
並
精
進
計
畫
指
標
。
 

中
醫
部
門
回
應
：

 


除
了
年
齡
層
較
大
外
，
合
併
其

他
婦
科
或
內
科
疾
病
的
人
數
較

多
，
疾
病
嚴
重
度
相
對
增
加
，

使
得
孕
產
成
功
率
下
降
。
 

孕
產
照
護

 
品
質
計
畫

 

6
1

 

評
核
委
員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評
核
委
員
意
見
與
期
許

 

建
議
「
保
胎
成
功
率
」
比
照
「
助

孕
成
功
率
」
，
呈
現
「
僅
利
用
中

醫
治
療
」
、
「
同
時
利
用
西
醫
治

療
」
、
「
僅
利
用
西
醫
治
療
」
之

資
料
。

 

中
醫
部
門
回
應
：

 


依
委
員
建
議
，
「
保
胎
成
功
率
」
比

照
「
助
孕
成
功
率
」
呈
現
資
料
，
承

辦
院

所
協

助
回

饋
量

表
內

容
增

設

「
同
時
利
用
西
醫
治
療
」
欄
位
。

 


擬
向
健
保
署
提
出
相
關
需
求
，
以
符

合
委
員
的
期
待
。

 

孕
產
照
護

 
品
質
計
畫

 

6
2

 

評
核
委
員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中
醫
提
升
孕
產
照
護
品
質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鼓
勵
生
育
為
國
家
當
前
重
要
政

策
，
針
對
特
定
病
理
因
素
所
致

之
原
發
性
或
繼
發
性
不
孕
、
有

先
兆
流
產
傾
向
及
有
流
產
病
歷

者
，
由
中
醫
給
予
適
當
照
護
，

以
提
升
受
孕
率
及
保
胎
率

 

計
畫
目
的

 

以
計
畫
前
三
年
平
均
值

為
預
設
目
標
：

 

1
.參
與
院
所
數

1
0

0
家

 

2
.服
務
人
數

5
,5

0
0
人

 

執
行
目
標

 
經
費
來
源

 
&

 
協
定
事
項

 

•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之
計
畫
專
款

項
目
支
應

 

•
屬
延
續
型
計
畫
，
於
各
部
門

總
額
執
行
成
果
發
表
暨
評
核

會
議
提
報
執
行
成
果
及
成
效

評
估
報
告

 

6
3

 

中
醫
提
升
孕
產
照
護
品
質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評
核
指
標

 
&

 
退
場
機
制

 

•
違
規
：
特
約
管
理
辦
法
第

3
8
條

至
第

4
0
條
所
列
違
規
情
事
之
一

 

•
執
行
成
效
不
佳
者
、
未
依
本
計

畫
規
定
事
項
執
行
，
未
依
規
定

繳
交
相
關
資
料
及
評
量
報
表

 

•
助
孕
：
己
懷
孕
者

 

•
保
胎
：
己
照
護
超
過

2
0
週
或
流

產
者

 

費
用
支
付

 

•
本
計
畫
給
付
因
不
同
於
一
般
，

其
項
目
及
支
付
標
準
表
另
訂
定

 

•
預
算
按
季
均
分
及
結
算
，
採
浮

動
點
值
支
付
；
當
季
預
算
若
有

結
餘
，
則
流
用
至
下
季
；
若
全

年
預
算
尚
有
結
餘
，
則
進
行
全

年
結
算
，
惟
每
點
支
付
金
額
均

不
高
於

1
元

 

執
行
內
容

 

•
包
括
中
醫
四
診
診
察
、
口
服
藥

(至
少
七
天

)、
針
灸
治
療
處
置

費
、
衛
教
、
營
養
飲
食
指
導

(針
灸
處
置
非
必
要

) 

•
助
孕
診
察
另
含
排
卵
期
評
估
，

女
性
須
含
基
礎
體
溫

(B
B

T
)、

體
質
證
型
、
濾
泡
期
、
排
卵
期
、

黃
體
期
月
經
週
期
療
法
之
診
療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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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0
／

2
4
.7
／

7
7
.2

%
 

孕
產
照
護
計
畫
預
算
執
行
數
及
執
行
率

 

1
0
4
年

 
預
算
數
／
執
行
數
／
執
行
率

 

本
計
畫
於

1
0

4
年
開
辦
執
行
，
至

今
執
行
五
年
多
，

1
0

5
年
執
行
率

較
高
，
於

1
0

6
年
、

1
0

7
年
獲
得

健
保
會
委
員
增
編
預
算
，
其
成
長

情
況
逐
漸
緩
和
。

 

服
務
人
次

1
0

8
年
較

1
0

7
年
服
務
人

數
增
加

9
0

%
以
上
，
可
見
民
眾
利

用
需
求
明
顯
的
提
高
。

 

3
2
.0
／

5
4
.6
／

1
7
0
.6

%
 

4
7
.7
／

6
2
.7
／

1
3
1
.5

%
 

6
0
.0
／

6
8
.0
／

1
1
3
.3

%
 

1
0
5
年

 
預
算
數
／
執
行
數
／
執
行
率

 

1
0
7
年

 
預
算
數
／
執
行
數
／
執
行
率

 

1
0
6
年

 
預
算
數
／
執
行
數
／
執
行
率

 

6
5

 

6
5
.0
／

7
1
.2
／

1
0
9
.6

%
 

1
0
8
年

 
預
算
數
／
執
行
數
／
執
行
率

 

孕
產
照
護
計
畫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及
民
眾
利
用
情
形

 

年
度

 
承
辦

 
院
所
數

 
參
與

 
醫
師
數

 
服
務
人
次

 
服
務
人
數

 
醫
療
費
用

 
點
數

(百
萬

) 

1
0

4
年

 
8

9
 

1
5

7
 

2
3

,2
6

7
 

3
,1

2
8

 
2

4
.7

0
 

1
0

5
年

 
1

0
8

 
1

8
4

 
4

9
,8

4
8

 
5

,6
3

0
 

5
4

.5
8

 

1
0

6
年

 
1

0
4

 
1

7
9

 
5

6
,6

0
2

 
5

,9
0

3
 

6
2

.7
4

 

1
0

7
年

 
1

0
4

 
1

9
5

 
6

0
,8

6
9

 
6

,2
0

8
 

6
8

.0
0

 

1
0

8
年

 
1

1
3

 
2

0
5

 
6

3
,6

4
8

 
1

1
,8

1
2

 
7

1
.2

3
 

相
較
前
一
年

 
成
長
率

 
8

.6
5

%
 

5
.1

3
%

 
4

.5
7

%
 

9
0

.2
7

%
 

4
.7

5
%

 

6
6

 


服
務
人
數

 

1
0

8
年
較

1
0

7
年

服
務
人
數
增
加

9
0

%
以
上
，
可

見
民
眾
利
用
需

求
明
顯
的
提
高

 

孕
產
照
護
計
畫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及
民
眾
利
用
情
形

 

年
度

 
平
均
每
人
就
醫
次
數

 
平
均
每
次
就
醫
費
用

 

1
0

4
年

 
7

.4
4

 
1

,0
6

2
 

1
0

5
年

 
8

.8
5

 
1

,0
9

5
 

1
0

6
年

 
9

.5
9

 
1

,1
0

9
 

1
0

7
年

 
9

.8
0

 
1

,1
1

7
 

1
0

8
年

 
5

.3
9

 
1

,1
1

9
 

有
無
收
案

 
比
較

 
服
務
人
次

 
服
務
人
數

 
醫
療
費
用

 
點
數

 
平
均
每
人

 
醫
療
費
用

 

有
收
案

 
6

3
,6

4
8

 
1

1
,8

1
2

 
7

1
,2

2
7

,8
7

5
 

 6
,0

3
0

  

無
收
案

 
1

,4
0

2
,9

7
1

 
4

0
2

,3
3

0
 

1
,0

5
6

,5
6

7
,1

5
2

 
 2

,6
2

6
 

6
7

 

助
孕
實
施
效
益
統
計

 

僅
利
用
中
醫
治
療

 

同
時
利
用
西
醫
治
療

 

項
目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成
功
受
孕
個

案
數

 
5

6
 

2
1

 
1

4
3

 
4

8
 

2
7
 

6
 

3
0

1
 

助
孕
看
診
個

案
數

 
4

1
3

 
1

0
3

 
6

5
4

 
3

2
0

 
1

2
3
 

3
9

 
1

,6
5

1
 

助
孕

 

成
功
率

 
1

3
.6

%
 

2
0

.4
%

 
2

1
.9

%
 

1
5

.0
%

 
2

2
.0

%
 

1
5

.4
%

 
1

8
.2

%
 

項
目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成
功
受
孕

 

個
案
數

 
1
1

3
 

6
4

 
3

3
9

 
1

5
2

 
5

7
 

2
0

 
7

2
4

 

助
孕
看
診

 

個
案
數

 
1

,2
6

3
 

4
5

8
 

2
,0

6
2

 
1

,7
7

5
 

3
7

6
 

1
6

0
 

6
,0

7
7

 

助
孕

 

成
功
率

 
8

.9
%

 
1

4
.0

%
 

1
6

.4
%

 
8

.6
%

 
1

5
.2

%
 

1
2

.5
%

 
1
1

.9
%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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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胎
實
施
效
益
統
計

 

項
目

 
台
北

 
北
區

 
中
區

 
南
區

 
高
屏

 
東
區

 
全
國

 

成
功
受
孕
個

案
數

 
1

0
5

 
3

4
 

1
5

9
 

6
8

 
2

5
 

1
8

 
4

4
6

 

助
孕
看
診
個

案
數

 
1

9
2

 
5

2
 

2
3

3
 

1
2

3
 

3
4

 
2

6
 

6
6

2
 

助
孕

 
成
功
率

 
5

4
.7

%
 

6
5

.4
%

 
6

8
.2

%
 

5
5

.3
%

 
7

3
.5

%
 

6
9

.2
%

 
6

7
.4

%
 

6
9

 

0
%

5
%

1
0

%

1
5

%

2
0

%

2
5

%

平
和
質
 
氣
虛
質
 
陽
虛
質
 
陰
虛
質

 
痰
濕
質
 
濕
熱
質
 
血
瘀
質
 
氣
鬱
質
 
特
稟
質
 

9
%

 

2
5

%
 

2
1

%
 

1
9

%
 

1
9

%
 

9
%

 

1
7

%
 

2
1

%
 

5
%

 

9
%

 

2
4

%
 

2
0

%
 

1
9

%
 

2
0

%
 

8
%

 

1
7

%
 

2
0

%
 5

%
 

0
%

5
%

1
0

%

1
5

%

2
0

%

2
5

%

3
0

%

3
5

%

4
0

%

4
5

%

憂
鬱
 

心
悸
 

頭
痛
 

眩
暈
 

微
熱
 

便
秘
 

1
6

%
 

3
4

%
 

2
8

%
 

4
3

%
 

3
6

%
 

4
4

%
 

1
6

%
 

3
1

%
 

2
6

%
 

4
2

%
 

3
4

%
 

4
4

%
 

中
醫
體
質
量
表
（
前
後
測
比
較
）

 
懷
孕
初
期
症
狀
及
心
理
評
估
量
表
（
前
後
測
比
較
）

 

感
謝
健
保
會

 
增
編
預
算

 

自
1

0
6
年
起
逐
年
調
整
計

畫
預
算
數
，
點
值
改
善

後
，
促
使
更
多
醫
師
、

有
受
孕
需
求
的
民
眾
參

與
本
計
畫
。

  

檢
討
與
改
善
方
向

 

資
源
分
布

 
問
題

 

供
給
面
：
參
與
醫
師
數
、
就
醫
次
數
、

就
醫
人
數
、
醫
療
費
用
都
由
台
北
區
、

中
區
、
南
區
分
列
前
三
名
。

 

需
求
面
：
助
孕
療
程
以
女
性
患
者
利
用

率
最
高
，
年
齡
以

3
5
～

3
9
歲
最
多
、
其

次
是

3
0
～

3
4
歲
。

 

持
續
檢
討

 
修
正
問
題

 

雖
然
每
年
增
編
預
算
，
目
前
預

算
仍
有
短
絀
，
為
撙
節
支
出
，

除
落
實
退
場
機
制
外
，
本
會
正

研
議
是
否
限
縮
收
案
年
齡
，
將

預
算
用
在
刀
口
上
。

 

 
7

0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中
醫
門
診
總
額

 

兒
童
過
敏
性
鼻
炎

 

照
護
試
辦
計
畫

 

評
核
委
員
評
核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1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2

 

歷
年
計
畫
執
行
情
形

 
及
成
效
評
估

 
3

 

檢
討
與
改
善
方
向

 
4

 

目
錄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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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核
委
員
評
核
意
見
與
期
許
之
回
應
說
明

 


評
核
委
員
評
論
意
見
與
期
許
：

 

•
「
兒
童
過
敏
性
鼻
炎
照
護
試
辦
計
畫
」
預
算
執
行
率
僅

4
8

.3
%
，
且
接
受

完
整
照
護
比
率
很
低
，
請
進
一
步
分
析
原
因
。

 


中
醫
部
門
回
應
：

 

•
針
對
計
畫
申
報
方
式
過
於
繁
瑣
，
造
成
執
行
困
難
，
此
問
題
於

1
07
年
修
正

計
畫
條
文
時
，
已
經
改
善
。

 

•
1

0
8
年
執
行
率
為

1
3

7
.4

%
。

 

兒
童
過
敏
性

鼻
炎
計
畫

 7
3

 

中
醫
兒
童
過
敏
性
鼻
炎
照
護
試
辦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針
對
兒
童
患
有
過
敏
性

鼻
炎
者
，
藉
由
中
醫
介

入
治
療
，
期
使
過
敏
症

狀
改
善
且
減
少
併
發
症
、

改
善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計
畫
目
的

 

以
計
畫
前
二
年
平
均
值

為
預
設
目
標
：

 

1
.參
與
院
所
數

1
0

0
家

 

2
.服
務
人
數

2
,5

0
0
人

 

執
行
目
標

 
經
費
來
源

 
&

 
協
定
事
項

 

•
專
款
項
目
支
應

 

•
延
續
型
計
畫
，
於
各
部
門

總
額
執
行
成
果
發
表
暨
評

核
會
議
提
報
執
行
成
果
及

成
效
評
估
報
告

 

7
4

 

中
醫
兒
童
過
敏
性
鼻
炎
照
護
試
辦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評
核
指
標

 
&

 
退
場
機
制

 

•
違
規
：
特
約
管
理
辦
法
第

3
8
條

至
第

4
0
條
所
列
違
規
情
事
之
一

 

•
執
行
成
效
不
佳
者
、
未
依
本
計

畫
規
定
事
項
執
行
，
未
依
規
定

繳
交
相
關
資
料
及
評
量
報
表

 

•
個
案
照
護
滿
三
個
月

 

•
未
連
續
照
護

 

•
第
二
次
或
第
三
次

R
C

A
T
評
估

量
表
分
數
進
步
未
達
規
定

 

費
用
支
付

 

•
同
一
般
支
付
，
另
增
訂
管
理
照

護
費

 

•
預
算
按
季
均
分
及
結
算
，
採
浮

動
點
值
支
付
；
當
季
預
算
若
有

結
餘
，
則
流
用
至
下
季
；
若
全

年
預
算
尚
有
結
餘
，
則
進
行
全

年
結
算
，
惟
每
點
支
付
金
額
均

不
高
於

1
元

 

執
行
內
容

 

•
包
括
中
醫
四
診
診
察
、
口

服
藥
、
經
穴
按
摩
指
導
費

(含
針
灸
、
推
拿
、
穴
位

按
摩
或
穴
位
按
壓
教
導

)、

管
理
照
護

(中
醫
護
理
衛

教
、
營
養
飲
食
指
導

)、

R
C

A
T
估
量
表

 

7
5

 

2
0
.0
／

3
.1
／

1
5
.3

%
 

1
0
5
年

 
預
算
數
／
執
行
數
／
執
行
率

 

本
計
畫
於

1
0

5
年
開
辦
執
行
，

至
今
執
行
四
年
多
，
執
行
率
偏

低
，
於
協
商

1
0

8
年
預
算
時
，

減
編
預
算
，
年
度
預
算
修
訂
為

1
0
百
萬
。

 

2
0
.0
／

3
.8
／

1
8
.9

%
 

2
0
.0
／

9
.7
／

4
8
.3

%
 

1
0
6
年

 
預
算
數
／
執
行
數
／
執
行
率

 

1
0
7
年

 
預
算
數
／
執
行
數
／
執
行
率

 

兒
童
過
敏
性
鼻
炎
試
辦
計
畫
預
算
執
行
數
／
執
行
率

 

7
6

 

1
0
.0
／

1
3
.7
／

1
3
7
.4

%
 

1
0
8
年

 
預
算
數
／
執
行
數
／
執
行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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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鼻
炎
計
畫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及
民
眾
利
用
情
形

 

年
度

 
承
辦

 
院
所
數

 
參
與

 
醫
師
數

 
服
務
人
次

 
服
務
人
數

 
醫
療
費
用

 
點
數

(百
萬

) 

1
0

5
年

 
1

0
2

 
1

5
4

 
1

,8
5

6
 

1
,4

1
9

 
3

.1
0

 

1
0

6
年

 
9

5
 

1
4

9
 

2
,2

3
9

 
1

,5
6

2
 

3
.7

7
 

1
0

7
年

 
1

0
9

 
2

0
3

 
1

0
,2

4
9

 
2

,8
8

8
 

9
.6

5
 

1
0

8
年

 
1

0
1

 
2

2
9

 
1

3
,1

1
2

 
3

,5
1

3
 

1
3

.7
4

 

相
較
前
一
年

 
成
長
率

 
-7

.3
4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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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規則 

  



 

  



 

會議規則 

一、會議報告及發言時間之響鈴提醒如下： 

(一)議程各項報告： 

時間屆滿前 2 分鐘，響短鈴 2 聲；時間屆
滿時響長鈴 1 聲。 

(二)評核委員評論： 

1.主評委員評論 10 分鐘，協評委員評論 5
分鐘。 

2.時間屆滿前 2 分鐘，響短鈴 2 聲；時間
屆滿時響長鈴 1 聲。 

(三)意見交流： 

1.健保署場次預定 25 分鐘，四部門總額場
次預定 12 分鐘。 

2.每位發言時間 2 分鐘，時間屆滿時，響長
鈴 1 聲。 

(四)受評部門回應提問意見： 

1.健保署場次預定 15 分鐘，四部門總額場
次預定 8 分鐘。 

2.時間屆滿前 2 分鐘，響短鈴 2 聲；時間屆
滿時響長鈴 1 聲。 

*為利會議進行，於現場未及回應之部分，
請於 7月 29 日中午前提供書面回應說明，
以供評核委員參考。 

二、會議進行時，手機請改為震動或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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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     錄 

 
  



 

  



 

 

 

 

 

 

 

 

 

 

 

一、108 年度各部門總額及其分

配方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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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108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校正後107年度牙醫門診一

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08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108年度專

款項目經費 
註：校正後107年度牙醫門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會

107年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及加回前1年

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二、總額協定結果：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8.276%。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0.187%，協商因素成長率 8.089%。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1,069.1百萬元。 

(三)前述二項額度經換算，108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較

107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3.433%；而於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差值及加回前 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

管理辦法之扣款後，成長率估計值為 3.192%。各細項成長率及金

額，如表 1。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依協定事項辦理，

並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則包含前1年成效評

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新醫療科技(新增診療項目)(0.030%)： 

(1)本項用於新增口腔外科診療項目。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額度內，妥為管理運用。並於107年12月

委員會議說明規劃之新增項目與作業時程，若未依時程導入，

則扣減該額度；另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新增項

目及申報費用/點數。 

2.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第1、2、3階段)(6.918%)：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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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目標：30萬人次。 

預期效益：提升牙周病照護品質。 

評估指標：A.服務量B.完成率C.申報第3階段件數核減率D.治療

對象跨院所接受91006C~91007C比率E.民眾抽樣調

查治療之滿意度。 

(2)請加強管理及監督機制，持續監測醫療利用情形，並請中央健

康保險署於108年6月底前提出專案報告(含管控措施及監測指

標)。 

3.牙周病支持性治療(91018C)所增加之費用(0.862%)： 

執行目標：增加350,000人次。 

預期效益：維護牙周健康，降低牙周病復發。 

4.提升假日急症處置服務(0.284%)： 

(1)執行目標：100,000人次。 

預期效益：增進民眾假日就醫可近性。 

(2)請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協調各區院所提升假日開診率，增加

民眾假日就醫可近性。 

5.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0.005%)：本項不列入109年度總額協商之基期費用。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1,069.1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

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康

保險會備查。前述方案，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7年 11月底前完

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7年 12月底前完成，且均應於 108年 7月

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 1 年成效評估報告(包含健康改善狀況之量

化指標；新增計畫僅需提供初步執行結果)；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

度總額協商考量。 

1.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全年經費280百萬元，辦理牙醫師

至無牙醫鄉執業及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2.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1)全年經費534百萬元，辦理先天性唇顎裂與顱顏畸形患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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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障別之身心障礙者及老人長期照顧暨安養機構牙醫醫療服

務。 

(2)新增預算(50百萬元)優先用於提升院所型牙醫醫療服務之人

數。 

3.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第1、2、3階段)：108年導入一般服務，經

費移列至一般服務項下。 

4.品質保證保留款： 

(1)全年經費119.1百萬元，依「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

方案」支付，請於108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

議前提報執行成果。 

(2)原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證保留款額度(116.4百萬元)，

與108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119.1百萬元)合併運用(計235.5百

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品質保證

保留款之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之標準，核發予表現較佳的

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之效益。 

5.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136百萬元。 

(2)本項預算由其他預算移列，用於補助牙醫院所提升網路頻寬之

「固接網路及行動網路月租費」。 

(3)執行目標：108年度參與院所數達100%。 

預期效益：鼓勵醫療院所提升網路頻寬，以利推動雲端醫療資

訊共享，降低不必要檢驗(查)及用藥。 

評估指標：醫療院所參與率。 
  

259



4 
 

表表表表 1  108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 

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0.187% 75.9 
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1+人口結構改變
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
變率 )�(1+投保人口預估
成長率)]-1。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0.359%  

人口結構改變率 0.282%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0.453%  

協商因素成長率協商因素成長率協商因素成長率協商因素成長率 8.089% 3,283.3 

請於 108年 7月底前提報各協
商項目之執行情形，延續性項
目則包含前 1 年成效評估；實
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
考量。 

  
 保險
給付
項目
及支
付標
準之
改變 

新醫療科技(新
增診療項目) 

0.030% 12.0 

1.本項用於新增口腔外科診療
項目。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額度內
，妥為管理運用。並於107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規劃之新
增項目與作業時程，若未依時
程導入，則扣減該額度；另於
108年 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
，請含新增項目及申報費用/
點數。 

  

其他
醫療
服務
利用
及密
集度
之改
變 

牙周病統合照護
計畫(第 1、2、3
階段) 

6.918% 2,808.0 

1.執行目標：30萬人次。 
預期效益：提升牙周病照護品

質。 
評估指標：(1)服務量(2)完成率

(3)申報第 3階段件
數核減率(4)治療對
象 跨 院 所 接 受
91006C~ 91007C比
率(5)民眾抽樣調查
治療之滿意度。 

2.請加強管理及監督機制，持續
監測醫療利用情形，並請中央
健康保險署於108年6月底前
提出專案報告(含管控措施及
監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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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其他
醫療
服務
利用
及密
集度
之改
變 

牙周病支持性治
療(91018C)所增
加之費用 

0.862% 350.0 
執行目標：增加350,000人次。 
預期效益：維護牙周健康，降

低牙周病復發。 
  

提升假日急症處
置服務 

0.284% 115.3 

1.執行目標：100,000人次。 
預期效益：增進民眾假日就

醫可近性。 
2.請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協調
各區院所提升假日開診率，增
加民眾假日就醫可近性。 

 
 
 

 其他
議定
項目 

違反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
特約及管理辦法
之扣款 

-0.005% -2.0 

本項不列入 109年度總額協商
之基期費用。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 
8.276% 

3,359.2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43,947.6 

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 

各專款項目之具體實施方案，
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107年11
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7年12月底前完成，且均應
於 108年 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
形及前1年成效評估報告。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
方案 

280.0 0.0 
辦理牙醫師至無牙醫鄉執業及
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534.0 50.0 

1.辦理先天性唇顎裂與顱顏畸形
患者、特定障別之身心障礙者
及老人長期照顧暨安養機構牙
醫醫療服務。 

2.新增預算優先用於提升院所型
牙醫醫療服務之人數。 

 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 
(第1、2階段) 

0.0 -1,564.0 
108 年導入一般服務，經費移
列至一般服務項下。 

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 
(第3階段) 

0.0 -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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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品質保證保留款 119.1 0.0 

1.依「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
留款實施方案」支付，請於108
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
表暨評核會議前提報執行成
果。 

2.原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
保證保留款額度(116.4百萬元)
，與108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
(119.1 百萬元)合併運用(計
235.5百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牙醫門
診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品
質保證保留款之發放條件，訂
定更具鑑別度之標準，核發予
表現較佳的醫療院所，以達到
提升品質之效益。 

 

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36.0 136.0 

1.本項預算由其他預算移列，用
於補助牙醫院所提升網路頻寬
之「固接網路及行動網路月租
費」。 

2.執行目標：108 年度參與院
所數達 100%。 

預期效益：鼓勵醫療院所提
升網路頻寬，以
利推動雲端醫
療資訊共享，
降低不必要檢
驗(查)及用藥。 

評估指標：醫療院所參與率。 

 專款金額專款金額專款金額專款金額 1,069.1 -1,966.8  

總成長率總成長率總成長率總成長率(註註註註1)
 

(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專款專款專款專款)  
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 

3.192% 
1,392.4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45,016.7  
較較較較107年度核定總額年度核定總額年度核定總額年度核定總額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註註註註2) 

3.433% －－－－  

註：1.計算「總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43,624.4百萬元，其中一般服務為40,588.5百萬元(含
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96.9百萬元及加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5.0百萬元)，專款為3,035.9百萬元。 

2.計算「較 107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 43,522.5百萬元，其中一般
服務為 40,486.6百萬元(不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96.9百萬元及未加回前 1年
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5.0百萬元)，專款
為 3,035.9百萬元。 

3.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最終以健保署結算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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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108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校正後107年度中醫門診一

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08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108年度專

款項目經費 
註：校正後107年度中醫門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會

107年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及加回前1年

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二、總額協定結果：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3.457%。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1.365%，協商因素成長率 2.092%。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676.2百萬元。 

(三)前述二項額度經換算，108 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較

107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4.429%；而於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差值及加回前 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

管理辦法之扣款後，成長率估計值為 4.128%。各細項成長率及金

額，如表 2。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依協定事項辦理，

並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則包含前1年成效評

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100.5百萬元)，其中50百

萬元併入「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項目使用。 

2.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2.109%)： 

(1)優先用於提升用藥品質。 

(2)附帶建議：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研

議將科學中藥納入「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核實申報之可行性。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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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0.017%)：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加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109年度總額協商之基期費用。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676.2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

同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

康保險會備查。前述方案，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7年 11 月底

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7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且均應於 108

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1年成效評估報告(包含健康改善狀

況之量化指標；新增計畫僅需提供初步執行結果)；實施成效並納

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全年經費135.6百萬元，辦理中醫師

至無中醫鄉執業及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2.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全年經費182百萬元，

包含腦血管疾病、顱腦損傷、脊髓損傷等3項。 

3.中醫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畫： 

(1)全年經費65百萬元。 

(2)請精準化適應症，以提高計畫成效，並提出嚴謹療效評估報

告。 

4.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計畫：全年經費10百萬元。 

5.中醫癌症患者加強照護整合方案： 

(1)全年經費166百萬元。 

(2)包含癌症患者西醫住院中醫輔助醫療計畫、癌症患者中醫門診

延長照護計畫、特定癌症患者中醫門診加強照護計畫。 

(3)請落實全人照護，加強3項癌症照護計畫之實質整合，並訂定

統一照護規範及提供證明成效之實證資料，於108年7月底前提

報執行情形，請含前開具體作法及成效資料。 

6.中醫急症處置： 

(1)全年經費2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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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依實證醫學，訂定有效之醫療指標，並加強計畫之推動，於

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前開具體作法及相關規劃。 

7.品質保證保留款： 

(1)全年經費23.6百萬元，依「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

方案」支付，請於108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

議前提報執行成果。 

(2)原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證保留款額度(22.8百萬元)，與

108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23.6百萬元)合併運用(計46.4百萬

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品質保

證保留款之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之標準，核發予表現較

佳的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之效益。 

8.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74百萬元。 

(2)本項預算由其他預算移列，用於補助中醫院所提升網路頻寬之

「固接網路及行動網路月租費」。 

(3)執行目標：108年度參與院所數達100%。 

預期效益：鼓勵醫療院所提升網路頻寬，以利推動雲端醫療資

訊共享，降低不必要檢驗(查)及用藥。 

評估指標：醫療院所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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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108 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協定協定協定協定項目表項目表項目表項目表 

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1.365% 333.0 
1.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1+人口結構改變
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
率 )�(1+投保人口預估成
長率)]-1。 

2.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所增加之預算(100.5 百萬
元)，其中 50百萬元併入「
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
度之改變」項目使用。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0.359% 

 人口結構改變率 0.590%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0.412% 

協商協商協商協商因素成長率因素成長率因素成長率因素成長率 2.092% 510.4 

請於 108年 7 月底前提報各
協商項目之執行情形，延續
性項目則包含前 1 年成效評
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
總額協商考量。 

 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
度之改變 2.109% 514.6 

優先用於提升用藥品質。 

 
 其他議定
項目 

違反全民健康
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特約及管
理辦法之扣款 

-0.017% -4.2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
加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 109 年度總額
協商之基期費用。   

 
 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 
3.457% 

843.4  

 總總總總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25,241.5 

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 

各專款項目之具體實施方案，
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7年 11
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7年12月底前完成，且均應
於 108年 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
形及前1年成效評估報告。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
案 135.6 0.0 辦理中醫師至無中醫鄉執業

及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
病輔助醫療計畫 
1.腦血管疾病 
2.顱腦損傷 
3.脊髓損傷 

182.0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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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中醫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
畫 65.0 5.0 

請精準化適應症，以提高計
畫成效，並提出嚴謹療效評
估報告。 

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
計畫 10.0 -10.0  

中醫癌症患者加強照護整
合方案 166.0 63.0 

1.包含癌症患者西醫住院中
醫輔助醫療計畫、癌症患者
中醫門診延長照護計畫、特
定癌症患者中醫門診加強
照護計畫。 

2.請落實全人照護，加強 3
項癌症照護計畫之實質整
合，並訂定統一照護規範及
提供證明成效之實證資料
，於 108年 7月底前提報執
行情形，請含前開具體作法
及成效資料。 

中醫急症處置 20.0 0.0 

請依實證醫學，訂定有效之
醫療指標，並加強計畫之推
動，於 108年 7 月底前提報
執行情形，請含前開具體作
法及相關規劃。 

 
 

品質保證保留款 23.6 0.0 

1.依「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
保留款實施方案」支付，請
於 108 年度各部門總額執
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前
提報執行成果。 

2.原 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
質保證保留款額度(22.8 百
萬元)，與 108年度品質保證
保留款(23.6 百萬元)合併運
用(計 46.4百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中醫
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
討品質保證保留款之發放
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之標
準，核發予表現較佳的醫療
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之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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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74.0 74.0 

1.本項預算由其他預算移列
，用於補助中醫院所提升網
路頻寬之「固接網路及行動
網路月租費」。 

2.執行目標：108年度參與院
所數達 100%。 

預期效益：鼓勵醫療院所提
升網路頻寬，以
利推動雲端醫
療資訊共享，降
低不必要檢驗
(查)及用藥。 

評估指標：醫療院所參與率。 

專款金額專款金額專款金額專款金額 676.2 184.0  

總成長率總成長率總成長率總成長率(註註註註 1) 
(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專款專款專款專款)  

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 
4.128% 

1,027.4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25,917.7 

較較較較 107 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
(註註註註 2) 

4.429% －－－－  

註：1.計算「總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 24,890.3百萬元，其中一般服務為 24,398.1百
萬元(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58.2百萬元及加回前 1 年度總額違反全民
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13.6百萬元)，專款為 492.2百萬
元。 

2.計算「較107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24,818.6百萬元，其中一般服
務為24,326.4百萬元(不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58.2百萬元及未加回前1
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13.6百萬元)，專
款為492.2百萬元。 

3.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最終以健保署結算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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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 108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校正後107年度西醫基層

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08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108年

度專款項目經費＋108年度西醫基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 

� 108年度西醫基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107年度西醫基層門診透

析服務費用×(1+成長率) 

註：校正後107年度西醫基層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保

險會107年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及加

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

扣款。 

二、總額協定結果：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2.901%。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2.549%，協商因素成長率 0.352 %。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5,719.2百萬元。 

(三)門診透析服務成長率 4.683%。 

(四)前述三項額度經換算，108 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較

107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4.067%；而於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差值及加回前 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

管理辦法之扣款後，成長率估計值為 3.830%。各細項成長率及金

額，如表 3。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依協定事項辦理，

並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則包含前1年成效評

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0.037%)： 

(1)對擬納入健保給付之新醫療科技項目，應進行醫療需求整體評

估，並於額度內妥為管理運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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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7年12月委員會議說明規劃之新增項目

與作業時程，若未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該額度；另於108年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新增項目及申報費用/點數。 

(3)附帶建議：中央健康保險署之新醫療科技預算推估公式，應考

量預算超支之處理是否能反映其合理成長。 

2.藥品給付規定範圍改變及相關醫療服務密集度之增加(0.356%)： 

包含「反映藥品節流措施所節省金額用於支用『107及 108年藥

品給付規定範圍改變』」之不足費用、因應開放表別所增加之醫

療費用及居家醫療衍生之醫療費用。 

3.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0.041%)：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加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109年度總額協商之基期費用。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5,719.2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

同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

康保險會備查。前述方案，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7年 11 月底

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7年 12 月底前完成，且均應於 108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 1 年成效評估報告(包含健康改善

狀況之量化指標；新增計畫僅需提供初步執行結果)；實施成效

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C型肝炎藥費： 

(1)全年經費406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項專款相互流

用，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額度內，

妥為管理運用。 

(2)本執行計畫及治療適應症，宜選擇對病人最有效益之治療方

式。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實施成效，如具替代效益或長期健

康改善效果(如延緩肝硬化、肝癌發生等情形)，可考量列入總

額協商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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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基層照護能力及「開放表別」項目： 

(1)全年經費720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7年12月委員會議說明擬調整之項目與

作業時程。 

(3)請於108年6月底前提出以下專案報告： 

○1 中央健康保險署提報「各項開放表別項目之民眾利用情形及

改善方向」。 

○2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提報「開放表別項目之中長程

規劃(含具體目標及開放期程)」。 

(4)本項依實際執行扣除原基期之件數、點數，併入一般服務費用

結算。 

3.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1)全年經費2,880百萬元。 

(2)其中450百萬元用於新增多重慢性病患收案及其照護獎勵費

用。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參考評核委員建議，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照

護，提出監測指標及具體執行成效，並加強執行面監督，於108

年6月底前提出專案報告。 

4.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 

(1)全年經費258百萬元，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基層總額轉診型

態調整費用」支應。 

(2)本項預算不支付平轉之獎勵費用。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監測病人流向及執行效益，於108年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上開監測結果。 

5.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1)全年經費400百萬元。 

(2)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思覺失調症、B型肝炎帶原者及C

型肝炎感染者個案追蹤、早期療育、孕產婦、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等7項方案，並新增糖尿病人胰島素注射獎勵措施。 

(3)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提升照護率及執行成效，於108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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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健康狀況改善之量化指標。 

(4)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評估「整合氣喘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方案」，

及「整合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方案(Pre-ESRD、Early-CKD)」

之可行性及支付效益，並納入109年度總額協商擬案考量。 

6.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罕見疾病特材

(108年新增)： 

(1)全年經費110百萬元，得與醫院總額同項專款相互流用，不足

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 

(2)為檢視本項費用成長之合理性，請中央健康保險署研析醫療利

用及費用成長原因，並提出因應管理作法，於108年6月底前提

出專案報告。 

7.因應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照護衍生費用(108

年新增)： 

(1)全年經費11百萬元。 

(2)本項依實際執行併入一般服務費用結算。 

8.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全年經費217.1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項專款相互

流用。 

(2)新增「南迴24小時救護中心試辦計畫」： 

○1 經費 20.1百萬元。 

○2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關注，若有其他單位補助相同項目，

則該計畫預算不予執行。 

○3 109年若持續辦理，需提出計畫執行目標、預期效益及評估

指標。 

9.新增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藥品調劑費用： 

(1)全年經費178百萬元。 

(2)本項預算依六區執行醫藥分業後所增預算額度分配，併入西醫

基層總額各區一般服務結算。 

10.品質保證保留款： 

(1)全年經費328.1百萬元，依「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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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支付，請於108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

會議前提報執行成果。 

(2)原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證保留款額度(105.2百萬元)，

與108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328.1百萬元)合併運用(計433.3百

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品質保

證保留款之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之標準，核發予表現較

佳的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之效益。 

11.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211百萬元。 

(2)本項預算由其他預算移列，用於補助西醫基層診所提升網路頻

寬之「固接網路及行動網路月租費」。 

(3)執行目標：108年度參與院所數達100%。 

預期效益：鼓勵醫療院所提升網路頻寬，以利推動雲端醫療資

訊共享，降低不必要檢驗(查)及用藥。 

評估指標：醫療院所參與率。 

(三)門診透析服務： 

1.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用，並

統為運用。 

2.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 

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當年第1季醫

院及西醫基層之門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得新年度醫

院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費用及其成長率。 

3.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率為3.1%，依上述分攤基礎，西醫基層

部門本項服務費用成長率為4.683%。 

4.請加強慢性腎臟病管理，進行照護整合，並應持續推動腎臟移植，

以減少透析病人數。 

5.請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1年成效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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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10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 

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2.549% 2,867.8 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1+人口結構改變
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
率)�(1+投保人口預估成長
率)]-1。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0.359% 

  人口結構改變率 1.297%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0.885% 

 協商因素成長率協商因素成長率協商因素成長率協商因素成長率 0.352% 396.0 

請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各協
商項目之執行情形，延續性項
目則包含前 1年成效評估；實
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
商考量。 

 

保險給
付項目
及支付
標準之
改變 

新醫療科技 (包括
新增診療項目、新
藥及新特材等) 

0.037% 42.0 

1.對擬納入健保給付之新醫
療科技項目，應進行醫療需
求整體評估，並於額度內妥
為管理運用。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7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規劃之
新增項目與作業時程，若未
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該額
度；另於 108年 7月底前提
報執行情形，請含新增項目
及申報費用/點數。 

 

其他醫
療服務
利用及
密集度
之改變 

藥品給付規定範圍
改變及相關醫療服
務密集度之增加 

0.356% 400.0 

包含「反映藥品節流措施所節
省金額用於支用『107及 108
年藥品給付規定範圍改變』」
之不足費用、因應開放表別所
增加之醫療費用及居家醫療
衍生之醫療費用。 

 
其他議
定項目 

違反全民健康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特約
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0.041% -46.0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加
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 109年度總額協
商之基期費用。 

 
 

一般服一般服一般服一般服
務成長務成長務成長務成長
率率率率 

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 
2.901% 

3,263.8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115,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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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 

各專款項目之具體實施方案，屬
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7年 11月
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107
年12月底前完成，且均應於108
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1
年成效評估報告。 

 C型肝炎藥費 406.0 -2.0 

1.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
項專款相互流用，不足部分
由其他預算支應。請中央健
康保險署於額度內，妥為管
理運用。 

2.本執行計畫及治療適應
症，宜選擇對病人最有效益
之治療方式。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
討實施成效，如具替代效益
或長期健康改善效果(如延
緩肝硬化、肝癌發生等情
形)，可考量列入總額協商
減項。 

 強化基層照護能力及「開放表
別」項目 720.0 270.0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7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擬調整
之項目與作業時程。 

2.請於 108年 6月底前提出以
下專案報告： 

(1)中央健康保險署提報「各
項開放表別項目之民眾
利用情形及改善方向」。 

(2)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提報「開放表別項
目之中長程規劃(含具體
目標及開放期程)」。 

3.本項依實際執行扣除原基
期之件數、點數，併入一般
服務費用結算。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2,880.0 0.0 

1.其中 450百萬元用於新增多
重慢性病患收案及其照護
獎勵費用。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參考評
核委員建議，落實以病人為
中心的照護，提出監測指標
及具體執行成效，並加強執
行面監督，於 108年 6月底
前提出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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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
制 

258.0 129.0 

1.預算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
「基層總額轉診型態調整
費用」支應。 

2.本項預算不支付平轉之獎勵
費用。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監
測病人流向及執行效益，於
108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
形，請含上開監測結果。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400.0 100.0 

1.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
思覺失調症、B 型肝炎帶原
者及 C 型肝炎感染者個案
追蹤、早期療育、孕產婦、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7項方
案，並新增糖尿病人胰島素
注射獎勵措施。 

2.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提升
照護率及執行成效，於108年
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
健康狀況改善之量化指標。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評估「整
合氣喘與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方案」，及「整合糖尿病
與 慢 性 腎 臟 病 方 案
(Pre-ESRD、Early-CKD)」
之可行性及支付效益，並納
入109年度總額協商擬案考
量。 

 
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
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罕見疾
病特材(108年新增) 

110.0 110.0 

1.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
項專款相互流用，不足部分
由其他預算支應。 

2.為檢視本項費用成長之合理
性，請中央健康保險署研析醫
療利用及費用成長原因，並提
出因應管理作法，於108年6
月底前提出專案報告。 

 
因應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
免疫缺乏症候群照護衍生費
用(108年新增) 

11.0 11.0 
本項依實際執行併入一般服
務費用結算。 

 
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
方案 

217.1 30.1 

1.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
項專款相互流用。 

2.新增「南迴 24 小時救護中
心試辦計畫」(20.1百萬元)：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關注，
若有其他單位補助相同項
目，則該計畫預算不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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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2)109年若持續辦理，需提出

計畫執行目標、預期效益及
評估指標。 

 
新增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
藥品調劑費用 

178.0 0.0 

本項預算依六區執行醫藥分
業後所增預算額度分配，併入
西醫基層總額各區一般服務
結算。 

 品質保證保留款 328.1 218.7 

1.依「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
保留款實施方案」支付，請
於108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
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前提
報執行成果。 

2.原 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
質保證保留款額度(105.2百
萬元)，與 108 年度品質保
證保留款(328.1 百萬元)合
併運用(計 433.3百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西醫
基層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
討品質保證保留款之發放
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之標
準，核發予表現較佳的醫療
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之效
益。 

 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211.0 211.0 

1.本項預算由其他預算移
列，用於補助西醫基層診所
提升網路頻寬之「固接網路
及行動網路月租費」。 

2.執行目標：108 年度參與院
所數達 100%。 

預期效益：鼓勵醫療院所提
升網路頻寬，以
利推動雲端醫療
資訊共享，降低
不必要檢驗(查)
及用藥。 

評估指標：醫療院所參與
率。  

 專款金額專款金額專款金額專款金額 5,719.2 1,077.8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專款專款專款專款) 

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 
3.706% 

4,341.6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121,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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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門診透析服務
成長率 

增加金額 

4.683% 

793.3 

1.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
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
服務費用，並統為運用。 

2.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
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
式：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
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
當年第1季醫院及西醫基層
之門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
分配預算，而得新年度醫院
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費用
及其成長率。 

3.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
率為 3.1%，依上述分攤基
礎，西醫基層部門本項服務
費用成長率為 4.683%。 

4.請加強慢性腎臟病管理，進行
照護整合，並應持續推動腎臟
移植，以減少透析病人數。 

5.請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
情形及前1年成效評估報告。 

總金額 17,734.1 

總成長率總成長率總成長率總成長率(註註註註1) 
(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專專專專
款款款款+門診透析門診透析門診透析門診透析) 

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 
3.830% 

5,134.9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139,223.7  

較較較較 107 年年年年度核定總額成長度核定總額成長度核定總額成長度核定總額成長
率率率率(註註註註2) 4.067% －－－－  

註：1.計算「總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134,088.8百萬元，其中一般服務為112,506.6百
萬元(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266.6百萬元及加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
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39.9百萬元)，專款為4,641.4百萬元，
門診透析為16,940.8百萬元。 

2.計算「較107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133,782.2百萬元，其中一般服
務為112,200.0百萬元(不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266.6百萬元及未加回前1
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39.9百萬元)，專
款為4,641.4百萬元，門診透析為16,940.8百萬元。 

3.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最終以健保署結算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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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 108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校正後107年度醫院一般服務

醫療給付費用×(1＋108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108年度專款項

目經費＋108年度醫院門診透析服務費用 

� 108年度醫院門診透析服務費用＝107年度醫院門診透析服務費

用×(1+成長率) 

註：校正後107年度醫院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會107

年第5次委員會議決議，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及加回前1年

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二、總額協定結果：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4.080%。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3.292%，協商因素成長率 0.788%。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29,161.7百萬元。 

(三)門診透析服務成長率 1.839%。 

(四)前述三項額度經換算，108 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較 107

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4.428%；而於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及加回前 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

辦法之扣款後，成長率估計值為 4.200%。各細項成長率及金額，

如表 4。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醫院總額相關團體，依協定事項辦理，並於

108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則包含前 1 年成效評

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 

(1)12億元用於調升急重難症等相關支付標準。 

(2)附帶建議：請加強急性一般病床或加護病房護理費支付之合理

性。 

附件四 

279



24 
 

2.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0.714%)： 

(1)包含新藥預算19.34億元、新特材5.85億元、新診療項目4億元

及支付標準未列項目1億元。 

(2)對擬納入健保給付之新醫療科技項目，應進行醫療需求整體評

估，並於額度內妥為管理運用。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7年12月委員會議說明規劃之新增項目

與作業時程，若未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該額度；另於108年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新增項目及申報費用/點數。 

(4)附帶建議：中央健康保險署之新醫療科技預算推估公式，應考

量預算超支之處理是否能反映其合理成長。 

3.藥品給付規定範圍改變(0.071%)： 

反映「藥品節流措施所節省金額用於支用『107及108年藥品給付

規定範圍改變』」之不足費用。 

4.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集度之改變(0.010%)： 

(1)本項於107年未支用之2.32億元，不自108年一般服務預算基期

中扣除，並與本項預算合併運用。 

(2)前開預算用於「斗六慈濟診所」併入醫院總額，及「台中榮民

總醫院嘉義分院附設門診部」回歸原醫院，預算分配於所在分

區一般服務結算。如未回歸，則予扣除。 

5.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0.007%)：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加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109年度總額協商之基期費用。 

6.為落實分級醫療與轉診制度，持續推動區域級(含)以上醫院門診

減量措施，自107年起以五年降低10%為目標值(以106年為基期)，

並定期檢討。108年醫學中心、區域醫院門診件數持續降低2%，

即不得超過106年之96.04%(98%×98%)，超過部分，按該院門診

每人次平均點數，不予分配。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29,161.7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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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總額相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康保險會

備查。前述方案，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107年11月底前完成，新增計

畫原則於107年12月底前完成，且均應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

及前1年成效評估報告(包含健康改善狀況之量化指標；新增計畫僅需

提供初步執行結果)；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C型肝炎藥費： 

(1)全年經費4,760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款

相互流用，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額

度內，妥為管理運用。 

(2)本執行計畫及治療適應症，宜選擇對病人最有效益之治療方

式。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實施成效，如具替代效益或長期健

康改善效果(如延緩肝硬化、肝癌發生等情形)，可考量列入總

額協商減項。 

2.罕見疾病、血友病、後天免疫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罕見疾病特

材： 

(1)全年經費15,234.4百萬元，得與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款相互流

用，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 

(2)為檢視本項費用成長之合理性，請中央健康保險署研析醫療利

用及費用成長原因，並提出因應管理作法，於108年6月底前提

出專案報告。 

3.鼓勵器官移植並確保術後追蹤照護品質：全年經費4,712.8百萬元，

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 

4.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1)全年經費1,187百萬元。 

(2)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乳癌、思覺失調症、B型肝炎帶原

者及C型肝炎感染者個案追蹤、早期療育、孕產婦、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提升醫院用藥安全與品質等9項方案，並新增糖尿

病人胰島素注射獎勵措施。 

(3)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提升照護率及執行成效，於108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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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包含健康狀況改善之量化指標。 

(4)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評估「整合氣喘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方案」

及「整合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方案(Pre-ESRD、Early-CKD)」

之可行性及支付效益，納入109年總額協商擬案考量。 

5.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1)全年經費160百萬元。 

(2)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紓解醫學中心急診壅塞情形。 

6.鼓勵繼續推動住院診斷關聯群(DRGs)： 

(1)全年經費868百萬元，導入第3~5階段DRGs項目。 

(2)本項經費應依實際導入施行之項目與季別，併醫院總額一般服

務費用結算。 

7.醫院支援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全年經費80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款相互

流用。 

(2)配合支援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所需，提供專科巡迴醫療等服

務。 

8.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療服務提升計畫：全年經費

950百萬元。 

9.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 

(1)全年經費689百萬元，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基層總額轉診型

態調整費用」支應。 

(2)本項預算不支付平轉之獎勵費用。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監測病人流向及執行效益，於108年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上開監測結果。 

10.品質保證保留款： 

(1)全年經費406.5百萬元，依「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

案」支付，請於108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

前提報執行成果。 

(2)原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證保留款額度(388.7百萬元)，

與108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406.5百萬元)合併運用(計795.2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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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醫院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品質保證保

留款之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之標準，核發予表現較佳的

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之效益。 

11.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114百萬元。 

(2)本項預算由其他預算移列，用於補助醫院提升網路頻寬之「固

接網路及行動網路月租費」。 

(3)執行目標：108年度參與院所數達100%。 

預期效益：鼓勵醫療院所提升網路頻寬，以利推動雲端醫療資

訊共享，降低不必要檢驗(查)及用藥。 

評估指標：醫療院所參與率。 

(三)門診透析服務： 

1.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用，並

統為運用。 

2.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先協定新

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當年第1季醫院及西醫

基層之門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得新年度醫院及西醫

基層門診透析費用及其成長率。 

3.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率為3.1%。依上述分攤基礎，醫院部門

本項服務費用成長率為1.839%。 

4.請加強慢性腎臟病管理，進行照護整合，並應持續推動腎臟移植，

以減少透析病人數。 

5.請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1年成效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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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108 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 

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金 
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3.292% 13,922.6 1.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1+人口結構改
變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
改變率)�(1+投保人口預
估成長率)]-1。 

2.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所增加之預算，12億元用
於調升急重難症等相關支
付標準。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0.359%  

  人口結構改變率 1.884%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
率 1.039%  

 協商因素成長率協商因素成長率協商因素成長率協商因素成長率 0.788% 3,331.2 

請於 108年 7 月底前提報各
協商項目之執行情形，延續
性項目則包含前 1 年成效評
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
總額協商考量。 

  

保險給 
付項目 
及支付 
標準之 
改變 

新醫療科技(包
括新增診療項
目、新藥及新特
材等) 

0.714% 3,019.0 

1.包含新藥預算 19.34 億
元、新特材 5.85億元、新
診療項目 4 億元及支付標
準未列項目 1億元。 

2.對擬納入健保給付之新醫
療科技項目，應進行醫療
需求整體評估，並於額度
內妥為管理運用。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7
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規
劃之新增項目與作業時
程，若未於時程內導入，
則扣減該額度；另於 108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
形，請含新增項目及申報
費用/點數。 

 
 

 其他醫
療服務
利用及
密集度
之改變 

藥品給付規定
範圍改變 0.071% 300.0 

反映「藥品節流措施所節省
金額用於支用『107 及 108
年藥品給付規定範圍改變』」
之不足費用。 

 
其他醫療服務利用及密
集度之改變 0.010% 42.0 

1.本項於 107年未支用之 2.32
億元，不自 108年一般服務
預算基期中扣除，並與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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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金 
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預算合併運用。 
2.前開預算用於「斗六慈濟診
所」併入醫院總額，及「台
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附設
門診部」回歸原醫院，預算
分配於所在分區一般服務結
算。如未回歸，則予扣除。 

 
 

其他議 
定項目 

違反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
特約及管理辦法
之扣款 

-0.007% -29.8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
加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 109 年度總額
協商之基期費用。 

一 般 服一 般 服一 般 服一 般 服
務 成 長務 成 長務 成 長務 成 長
率率率率 

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 

4.080% 

17,253.8 

為落實分級醫療與轉診制度，持
續推動區域級(含)以上醫院門診
減量措施，自107年起以五年降
低 10%為目標值(以 106年為基
期)，並定期檢討。108年醫學中
心、區域醫院門診件數持續降低
2%，即不得超過 106 年之
96.04%(98%×98%)，超過部分，
按該院門診每人次平均點數，不
予分配。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440,178.9 

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 

  各專款項目之具體實施方案，
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107年11
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7年12月底前完成，且均應
於 108年 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
形及前1年成效評估報告。 

 C型肝炎藥費 4,760.0 232.0 

1.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
同項專款相互流用，不足部
分由其他預算支應。請中央
健康保險署於額度內，妥為
管理運用。 

2.本執行計畫及治療適應症，
宜選擇對病人最有效益之治
療方式。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
實施成效，如具替代效益或長
期健康改善效果(如延緩肝硬
化、肝癌發生等情形)，可考
量列入總額協商減項。 

 
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
免疫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
罕見疾病特材 

15,234.4 1,273.9 
1.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
同項專款相互流用，不足部
分由其他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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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金 
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2.為檢視本項費用成長之合理
性，請中央健康保險署研析
醫療利用及費用成長原因，
並提出因應管理作法，於108
年6月底前提出專案報告。 

 鼓勵器官移植並確保術後
追蹤照護品質 4,712.8 313.1 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支應。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1,187.0 0.0 

1.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
乳癌、思覺失調症、B 型肝
炎帶原者及 C型肝炎感染者
個案追蹤、早期療育、孕產
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提
升醫院用藥安全與品質等 9
項方案，並新增糖尿病人胰
島素注射獎勵措施。 

2.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提
升照護率及執行成效，於108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
請包含健康狀況改善之量化
指標。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評估「整
合氣喘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方案」及「整合糖尿病與慢
性腎臟病方案(Pre-ESRD、
Early-CKD)」之可行性及支
付效益，納入 109年總額協
商擬案考量。 

 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160.0 0.0 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紓解
醫學中心急診壅塞情形。 

 鼓勵繼續推動住院診斷關
聯群(DRGs) 868.0 -220.0 

1.導入第3~5階段DRGs項目。 
2.本項經費應依實際導入施行
之項目與季別，併醫院總額
一般服務費用結算。 

 醫院支援西醫醫療資源不
足地區改善方案 80.0 0.0 

1.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
同項專款相互流用。 

2.配合支援西醫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所需，提供專科巡迴醫
療等服務。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
足地區醫療服務提升計畫 950.0 0.0  

 
 

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
機制 689.0 431.0 

1.預算不足部分由其他預算
「基層總額轉診型態調整費
用」支應。 

2.本項預算不支付平轉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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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金 
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勵費用。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監測
病人流向及執行效益，於
108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
形，請含上開監測結果。 

 品質保證保留款 406.5 0.0 

1.依「醫院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
實施方案」支付，請於 108
年度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
表暨評核會議前提報執行成
果。 

2.原 106 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
質保證保留款額度(388.7 百
萬元)，與 108年度品質保證
保留款(406.5百萬元)合併運
用(計795.2百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醫院總
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品質保
證保留款之發放條件，訂定更
具鑑別度之標準，核發予表現
較佳的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
品質之效益。  

 
 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14.0 114.0 

1.本項預算由其他預算移列，用
於補助醫院提升網路頻寬之
「固接網路及行動網路月租
費」。 

2.執行目標：108年度參與院所
數達100%。 

預期效益：鼓勵醫療院所提
升網路頻寬，以利
推動雲端醫療資
訊共享，降低不必
要檢驗(查)及用
藥。 

評估指標：醫療院所參與率。 

  專款金額專款金額專款金額專款金額 29,161.7 2,144.0  

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成長率 
(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專款專款專款專款) 

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 
4.312% 

19,397.8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469,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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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金 
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門診透析服務 
成長率 

增加金額 

1.839% 

391.1 

1.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
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
用，並統為運用。 

2.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
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 
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服務。 

3.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率為
3.1%。依上述分攤基礎，醫院
部門本項服務費用成長率為
1.839%。 

4.請加強慢性腎臟病管理，進行
照護整合，並應持續推動腎臟
移植，以減少透析病人數。 

5.請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
情形及前1年成效評估報告。 

總金額 21,658.5 

總成長率總成長率總成長率總成長率(註註註註 1) 
(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一般服務+專專專專

款款款款+門診透析門診透析門診透析門診透析) 

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增加金額 

4.200% 

19,788.9 
 

 
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總金額 490,999.1 

較較較較107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註註註註2) 4.428% －－－－  

註：1.計算「總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471,208.7百萬元，其中一般服務為422,923.6
百萬元(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994.0百萬元及加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
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33.0百萬元)，專款為27,017.7百
萬元、門診透析為21,267.4百萬元。 

2.計算「較 107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 470,181.7百萬元，其中一
般服務為 421,896.6百萬元(不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994.0萬元及未
加回前 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33.0
百萬元)，專款為 27,017.7百萬元、門診透析為 21,267.4百萬元。 

3.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最終以健保署結算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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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其他預算及其分配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其他預算及其分配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其他預算及其分配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其他預算及其分配 

一、總額協定結果： 

(一)108年度其他預算增加 1,410.0百萬元，預算總額度為 14,191.2

百萬元，由中央健康保險署管控，各細項分配，如表 5。 

(二)請中央健康保險署依協定事項辦理以下事宜： 

1.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應包含前1年成效評

估資料；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2.屬計畫型項目，應提出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

標)，其中延續型計畫應於107年11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

於107年12月底前完成，請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康保險

會備查。 

二、預算分配相關事項： 

(一)基層總額轉診型態調整費用： 

1.全年經費1,346百萬元。 

2.優先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

專款項目之不足。 

3.請持續檢討醫院與西醫基層病人流動之監測指標及經費動支條

件，訂定合理的動支標準，當病人流動達一定門檻，方能相對

動支一定比率預算。本項經費為全年經費，未實施月份，應扣

減支應上開專款項目不足經費後之預算。 

4.本項動支方案原則於107年11月底前完成相關程序，方案(含經

費動支條件及相關規劃)應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 

(二)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1.全年經費655.4百萬元。 

2.本項納入「山地鄉論人計酬試辦計畫」，但不支應屬於公共衛

生預防保健項目。計畫原則於107年12月底前完成相關程序，並

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 

(三)居家醫療照護、助產所、精神疾病社區復健及轉銜長照 2.0 之

服務： 

1.全年經費6,020百萬元。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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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預算(500百萬元)用於居家醫療照護服務。 

3.醫療點數以每點1元支付為原則，費用若有超支，依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62條規定採浮動點值處理。 

(四)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罕見疾病、血友病、後天免疫缺乏病毒

治療藥費、罕見疾病特材、器官移植專款不足之經費，及狂犬病

治療藥費： 

1.全年經費290百萬元。 

2.請加強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款項目之費用管控，避免發

生預算不足之情形。 

(五)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 C型肝炎藥費專款不足之經費：全年經

費 1,370百萬元。 

(六)推動促進醫療體系整合計畫： 

1.全年經費500百萬元，用於「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

畫」、「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及「跨層級醫院合作計畫」。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

在分級醫療政策下之定位及各種整合模式之成效，並修訂計畫

內容。 

(七)調節非預期風險及其他非預期政策改變所需經費： 

1.全年經費822百萬元。 

2.經費之支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會所議定之適用範圍與動支程序

辦理。 

(八)獎勵上傳資料及院所外其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800百萬元。 

2.請提出全面實施本方案期程規劃，並增訂實施鼓勵院所上傳資

料之獎勵期限。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實施成效，將節流執行效益，適度

納入109年各部門總額協商減項。 

4.本項預算不用於回補107年度不足款。 

(九)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1.全年經費1,653.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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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本計畫之執行及提出醫療利用合理性評

析，於108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前開分析結果。 

(十)慢性腎臟病照護及病人衛教計畫： 

1.全年經費404百萬元。 

2.用於繼續推動末期腎臟病前期(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

畫、初期慢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Early-CKD)，及慢性腎

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3.請加強個案管理機制，並評估整合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方案

(Pre-ESRD、Early-CKD)之可行性及支付效益，並納入109年總

額協商擬案參考。 

(十一)提升保險服務成效： 

1.全年經費300百萬元。 

2.為提升保險服務成效，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8年7月底前提出

各總額部門前1年一般服務各協商項目之執行情形(含成效)檢

討，實施結果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參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總額預算挹注重要政策「推動分級醫療」

之執行成效，並規劃中長期目標與策略，於108年7月底前提出

專案報告。 

4.附帶建議：未來由公務預算編列購置相關硬體設備，不應由本

項預算支應。 

(十二)特殊族群藥事照護計畫： 

1.全年經費30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研訂本計

畫照護對象。 

3.附帶建議：請加強藥物浪費之查核與輔導。 

  

291



36 

表表表表 5  108 年度其他預算協定項目表年度其他預算協定項目表年度其他預算協定項目表年度其他預算協定項目表(決定版決定版決定版決定版) 

項目 
金額 

(百萬元) 
增加金額
(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其他預算其他預算其他預算其他預算(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全年計畫經費) 

1.請於 108年 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
續性項目應包含前 1年成效評估資料；
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2.屬計畫型項目，應提出具體實施方案
(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其中延
續型計畫應於 107年 11月底前完成，
新增計畫原則於 107 年 12 月底前完
成，請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
康保險會備查。 

基層總額轉診型

態調整費用 
1,346.0 0.0 

1.優先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鼓勵
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專款項目
之不足。 

2.請持續檢討醫院與西醫基層病人流動
之監測指標及經費動支條件，訂定合
理的動支標準，當病人流動達一定門
檻，方能相對動支一定比率預算。本
項經費為全年經費，未實施月份，應
扣減支應上開專款項目不足經費後
之預算。 

3.本項動支方案原則於107年11月底前
完成相關程序，方案(含經費動支條件
及相關規劃)應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
查。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

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655.4 50.0 

本項納入「山地鄉論人計酬試辦計
畫」，但不支應屬於公共衛生預防保健
項目。計畫原則於 107年 12 月底前完
成相關程序，並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
查。 

居家醫療照護、助

產所、精神疾病社

區復健及轉銜長

照 2.0之服務 

6,020.0 500.0 

1.新增預算(500 百萬元)用於居家醫療
照護服務。 

2.醫療點數以每點 1 元支付為原則，費
用若有超支，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2
條規定採浮動點值處理。 

支應醫院及西醫基

層總額罕見疾病、血

友病、後天免疫缺乏

病毒治療藥費、罕見

疾病特材、器官移植

專 款 不 足 之 經

費，及狂犬病治療藥

費 

290.0 0.0 

請加強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款
項目之費用管控，避免發生預算不足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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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百萬元) 
增加金額
(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支應醫院及西醫基

層總額 C 型肝炎藥

費專款不足之經費 
1,370.0 1,370.0 

 

推動促進醫療體系
整合計畫 500.0 -200.0 

1.用於「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
畫」、「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及「跨
層級醫院合作計畫」。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醫院以病人
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在分級醫
療政策下之定位及各種整合模式之成
效，並修訂計畫內容。 

調節非預期風險
及其他非預期政
策改變所需經費 

822.0 0.0 
經費之支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會所議定
之適用範圍與動支程序辦理。 

獎勵上傳資料及
院所外其他醫事
機構之網路頻寬
補助費用 

800.0 -300.0 

1.請提出全面實施本方案期程規劃，並增
訂實施鼓勵院所上傳資料之獎勵期限。 

2.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實施成
效，將節流執行效益，適度納入 109
年各部門總額協商減項。 

3.本項預算不用於回補 107年度不足款。 
提供保險對象收容
於矯正機關者醫療
服務計畫 

1,653.8 0.0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本計畫之執行及
提出醫療利用合理性評析，於 108年 7月
底前提報執行情形，請含前開分析結果。 

慢性腎臟病照護
及病人衛教計畫 404.0 0.0 

1.用於繼續推動末期腎臟病前期
(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畫、
初期慢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Early-CKD)，及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
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2.請加強個案管理機制，並評估整合糖
尿病與慢性腎臟病方案(Pre-ESRD、
Early-CKD)之可行性及支付效益，並
納入 109年總額協商擬案參考。 

提升保險服務成效 300.0 0.0 

1.為提升保險服務成效，請中央健康保
險署於 108年 7 月底前提出各總額部
門前 1 年一般服務各協商項目之執行
情形(含成效)檢討，實施結果納入下
年度總額協商參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總額預算挹注
重要政策「推動分級醫療」之執行成
效，並規劃中長期目標與策略，於 108
年 7月底前提出專案報告。 

特殊族群藥事照
護計畫 30.0 -10.0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華民國藥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研訂本計畫照護對象。 

總總總總    計計計計 14,191.2 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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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109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校正後 108 年度牙醫門

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09 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109

年度專款項目經費 

註：校正後108年度牙醫門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保

險會108年第3次委員會議決議，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及

加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

法之扣款。 

二、總額協定結果：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3.559%。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 2.430%，協商因素成長率 1.129%。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1,172.1 百萬元。 

(三)前述二項額度經換算，109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較 108 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3.876%。各細項成長率及金額，

如表 1。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依協定事項

辦理，並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則包

含前 1 年成效評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747.5 百萬元)： 

(1)預算優先併入「全面提升感染管制品質」項目使用。 

(2)其餘預算用於藥事服務費、牙醫診所設立無障礙設施、離

島假日開診之相關獎勵措施等支付標準之調整。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整體評估醫療服務之支付標準，朝成

本結構相對合理之方向調整，並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

執行結果(含調整項目及申報增加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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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牙周病統合治療方案〔107 年(含)之前名稱為牙周病統合照

護計畫〕(0%)： 

(1)本項於 108 年導入一般服務；109 年度預算執行率若未

達 8 成，將按比例扣款。 

執行目標：30 萬人次。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1 服務量。○2 完成率。○3 申報第

三階段件數核減率。○4 治療對象跨院所接受

91006C 至 91007C 比率。○5 民眾抽樣調查治

療之滿意度。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持續監測

醫療利用情形，並加強管理與監督機制。 

3.顎顏面外傷術後整合照護(0.032%)： 

(1)本項預算新增給付項目不得與醫院總額現行支付標準

重複申報。 

(2)執行目標：936 人次。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照護人次。 

4.全面提升感染管制品質(1.136%)： 

(1)本項預算併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使

用。 

(2)用於全面提升感染管制品質，所有申請門診診察費者，均

應符合加強感染管制標準，並提高訪查抽樣的有效性，另

請加強落實院所加強感染管制作業之管理與輔導。 

執行目標：牙醫院所執行進階感染管制達 100%。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109 年度牙醫院所抽查感染管制

隨機抽樣和立意抽樣整體合格率(含複查合

格率)。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於 108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具體提升感染管制品質規劃(含確保全面符

合感染管制之管理機制)，並提報全民健康保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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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執行全面提升感染管制品質院所未達 100%之目標，將

按比例扣款。 

5.醫院夜間急診加成服務(0.023%)： 

執行目標：申報案件達 20,300 件。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以下指標較前 1 年改善。 

(1)申報案件數。(2)申報點數。(3)就醫人數。 

(4)平均每就醫人費用點數。(5)平均每件費用點

數。 

6.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0.062%)：本項不列入 110 年度總額協商之基期費用。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1,172.1 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

會同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

民健康保險會備查。前述方案之訂定，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8 年 11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8年 12月底前完成，

且均應於 109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 1年成效評估報告

(包含健康改善狀況之量化指標；新增計畫僅需提供初步執行

結果)；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全年經費 280 百萬元，辦理

牙醫師至無牙醫鄉執業及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2.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1)全年經費 647.13 百萬元。 

(2)辦理先天性唇顎裂與顱顏畸形患者、特定障別之身心障礙

者、老人長期照顧暨安養機構牙醫醫療服務。 

(3)108 年原編列於其他預算之居家牙醫醫療服務費用，其

109 年費用由本項支應。 

(4)新增醫療團提供護理之家之牙醫醫療服務。 

3.牙醫急診醫療不足區獎勵試辦計畫： 

(1)全年經費 7.8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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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妥為規劃

本計畫執行方式(含 2個試辦點、適應症與支付方式等)。 

(3)執行目標：達成 2 個試辦點。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試辦計畫滿 1 年後以下指標較前

1 年改善。 

○1 申報案件數。○2 申報點數。○3 就醫人數。

○4 平均每就醫人費用點數。○5 平均每件費用 

  點數。 

4.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 136 百萬元，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獎勵

上傳資料及院所外其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寬補助費用」支

應。 

(2)請檢討並加強牙醫院所參與率，109 年度應達成參與院所

數 100%之目標。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資料上傳獎勵金與網路費之運作，

於 109 年 6 月提出未來規劃與期程(含退場)，並評估將檢

驗資料上傳與申報資料結合之可行性。 

5.品質保證保留款： 

(1)全年經費 101.2 百萬元。 

(2)原 106 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證保留款額度(116.4百萬

元)，與 109 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101.2 百萬元)合併運用

(計 217.6 百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牙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

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之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

之標準，核發予表現較佳的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之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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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9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 

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一般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2.430% 1,069.7 1.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1+人口結構改變
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
變率)(1+投保人口預估
成長率)]-1。 

2.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
增加之預算(747.5 百萬元)： 

(1)預算優先併入「全面提
升感染管制品質」項目
使用。 

(2)其餘預算用於藥事服務
費、牙醫診所設立無障礙
設施、離島假日開診之相
關獎勵措施等支付標準
之調整。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整體
評估醫療服務之支付標
準，朝成本結構相對合
理之方向調整，並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結
果(含調整項目及申報
增加點數)。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0.346%  

人口結構改變率 0.379%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
改變率 

1.698%  

 

協商因素成長率 1.129% 496.9 

請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各
協商項目之執行情形，延續
性項目則包含前 1年成效評
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
總額協商考量。 

 

 

鼓勵
醫療
品質
及促
進保
險對
象健
康 

牙周病統合治療
方案 

〔107年(含)之
前名稱為牙周
病統合照護計
畫〕 

0.000% 0.0 

1.本項於108年導入一般服務
；109 年度預算執行率若未
達 8 成，將按比例扣款。 

執行目標：30 萬人次。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1)
服務量。(2)完
成率。(3)申報
第三階段件數
核減率。(4)治
療對象跨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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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接受 91006C 至
91007C 比率。(5)
民眾抽樣調查治
療之滿意度。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牙醫
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持續監
測醫療利用情形，並加強管
理與監督機制。 

  

 

顎顏面外傷術後
整合照護 

0.032% 14.0 

1.本項預算新增給付項目不
得與醫院總額現行支付標
準重複申報。 

2.執行目標：936 人次。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照
護人次。 

  鼓勵
醫療
品質
及促
進保
險對
象健
康 

 

全面提升感染管
制品質 

 

1.136% 500.0 

1.本項預算併醫療服務成本
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
使用。 

2.用於全面提升感染管制品質
，所有申請門診診察費者，均
應符合加強感染管制標準，
並提高訪查抽樣的有效性，
另請加強落實院所加強感染
管制作業之管理與輔導。 

執行目標：牙醫院所執行
進階感染管制
達 100%。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109
年度牙醫院所
抽查感染管制
隨機抽樣和立
意抽樣整體合
格率(含複查合
格率)。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牙
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於 108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具體提升
感染管制品質規劃(含確保
全面符合感染管制之管理
機制)，並提報全民健康保險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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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4.若執行全面提升感染管制品
質院所未達 100%之目標，將
按比例扣款。 

  

其他
醫療
服務
利用
及密
集度
之改
變 

醫院夜間急診加
成服務 

0.023% 10.2 

執行目標：申報案件達20,300
件。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以下
指標較前1年改
善。 

1.申報案件數。
2.申報點數。3.

就醫人數。4.平
均每就醫人費
用點數。5.平均
每件費用點數。 

 

 

 

 
其他
議定
項目 

違反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
特約及管理辦法
之扣款 

-0.062% -27.3 

本項不列入 110年度總額協
商之基期費用。 

 

 

一般服務 

成長率(註1) 

增加金額 
3.559% 

1,566.6 
 

總金額 45,589.2 

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 

各專款項目之具體實施方
案，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8 年 11 月底前完成，新
增計畫原則於 108 年 12 月
底前完成，且均應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
1 年成效評估報告。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
善方案 

280.0 0.0 
辦理牙醫師至無牙醫鄉執
業及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
畫 

647.13 113.13 

1.辦理先天性唇顎裂與顱顏
畸形患者、特定障別之身心
障礙者、老人長期照顧暨安
養機構牙醫醫療服務。 

2.108 年原編列於其他預算
之居家牙醫醫療服務費用
，其 109 年費用由本項支
應。 

3.新增醫療團提供護理之家
之牙醫醫療服務。 

30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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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牙醫急診醫療不足區
獎勵試辦計畫(109 年
新增計畫) 

7.8 7.8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牙醫
門診總額相關團體妥為規
劃本計畫執行方式(含 2 個
試辦點、適應症與支付方
式等)。 

2.執行目標：達成2個試辦點。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試辦
計畫滿 1 年後
以下指標較前
1 年改善。 

(1)申報案件數。
(2)申報點數。
(3)就醫人數。
(4)平均每就醫
人費用點數。(5)

平均每件費用
點數。 

 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36.0 0.0 

1.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
算「獎勵上傳資料及院所
外其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
寬補助費用」支應。 

2.請檢討並加強牙醫院所參
與率，109 年度應達成參與
院所數 100%之目標。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資
料上傳獎勵金與網路費之
運作，於 109 年 6 月提出
未來規劃與期程(含退場)，
並評估將檢驗資料上傳與
申報資料結合之可行性。 

 品質保證保留款 101.2 -17.9 

1.原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
質保證保留款額度(116.4 百
萬元)，與 109 年度品質保證
保留款(101.2 百萬元)合併
運用(計 217.6 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牙醫
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持續
檢討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
方案之發放條件，訂定更
具鑑別度之標準，核發予
表現較佳的醫療院所，以
達到提升品質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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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專款金額 1,172.1 103.0  

較 108 年度核定
總額成長率(一般
服務+專款)(註2) 

增加金額 
3.876% 

1,669.7 
 

總金額 46,761.3 

註：1.計算「一般服務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 44,022.4 百萬元(含 108 年一般服務預
算 43,947.6 百萬元，及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72.9 百萬元與加回前 1 年
度總額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2.0 百萬元)。 

2.計算「較 108 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 45,016.7 百萬元，其中一
般服務預算 43,947.6 百萬元(不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72.9 百萬元及未
加回前 1 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2.0 百萬
元)，專款為 1,069.1 百萬元。 

3.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最終以中央健康保險署結算資
料為準。 

  

3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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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9 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109 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校正後 108 年度中醫門

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09 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109

年度專款項目經費 

註：校正後108年度中醫門診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保

險會108年第3次委員會議決議，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及

加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

法之扣款。 

二、總額協定結果：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4.696%。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 3.092%，協商因素成長率 1.604%。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840.4 百萬元。 

(三)前述二項額度經換算，109 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較 108 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5.393%。各細項成長率及金額，

如表 2。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依協定事項

辦理，並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則包

含前 1 年成效評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523.7 百萬元)： 

(1)其中 200 百萬元併入「提升用藥品質」項目使用。 

(2)其餘預算優先用於中醫診所設立無障礙設施等支付標準

之調整。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整體評估醫療服務之支付標準，朝成

本結構相對合理之方向調整，並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

執行結果(含調整項目及申報增加點數)。 

2.提升用藥品質(1.719%)： 

31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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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目標：提升健保中醫用藥品質。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1 檢討改善目前有中藥藥品許可

證但本保險尚未收載之中藥品項。○2 新增收

載健保中藥品給付品項至少 5 項。 

(2)本項應以新增收載健保中藥品給付品項為優先考量，請

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於 108 年

12 月底前提出擬新增藥品給付之品項及提升用藥品質

規劃，並提報全民健康保險會核備。 

3.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0.115%)：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加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 110 年度總額協商之基期費用。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840.4 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

會同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

民健康保險會備查。前述方案之訂定，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8年 11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8年 12 月底前完成，

且均應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 1 年成效評估報

告(包含健康改善狀況之量化指標；新增計畫僅需提供初步執

行結果)；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全年經費 135.6 百萬元，辦

理中醫師至無中醫鄉執業及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2.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全年經費 204 百

萬元，包含腦血管疾病、顱腦損傷、脊髓損傷等 3 項。 

3.中醫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畫：全年經費 90 百萬元。 

4.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計畫：  

(1)全年經費 22 百萬元。 

(2)請依據臨床證據評估實施成效，檢討退場或回歸一般服

務。 

31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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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醫癌症患者加強照護整合方案： 

(1)全年經費 194 百萬元。 

(2)包含癌症患者西醫住院中醫輔助醫療計畫、癌症患者中

醫門診延長照護計畫、特定癌症患者中醫門診加強照護

計畫。 

(3)請整合 3 項癌症患者照護計畫，落實全人照護，並依據

實證醫學，訂定有效醫療指標與獎勵誘因。 

6.中醫急症處置： 

(1)全年經費 10 百萬元。 

(2)請依據實證醫學，訂定有效醫療指標與獎勵誘因。 

7.中醫慢性腎臟病門診加強照護計畫： 

(1)全年經費 50 百萬元。 

(2)執行目標：使慢性腎臟病患者延緩血液透析之期程。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1 慢性腎臟病(CKD)分期較新收

案時每年改善 0.1 分期。○2 腎絲球過濾速率

(eGFR)較新收案時每年改善 3ml/min/1.73m2。 

8.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 74 百萬元，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獎

勵上傳資料及院所外其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寬補助費

用」支應。 

(2)請檢討並加強中醫院所參與率，109 年度應達成參與院

所數 100%之目標。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資料上傳獎勵金與網路費之運

作，於 109 年 6 月提出未來規劃與期程(含退場)，並評

估將檢驗資料上傳與申報資料結合之可行性。 

9.品質保證保留款： 

(1)全年經費 60.8 百萬元。 

(2)原 106 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證保留款額度(22.8 百

萬元)，與 109 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60.8 百萬元)合併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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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計 83.6 百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

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之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

之標準，核發予表現較佳的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

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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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9 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 

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一般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3.092% 781.9 1.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1+人口結構改變
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
率)(1+投保人口預估成
長率)]-1。 

2.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
增加之預算(523.7 百萬元)： 

(1)其中 200 百萬元併入
「提升用藥品質」項目
使用。 

(2)其餘預算優先用於中醫
診所設立無障礙設施
等支付標準之調整。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整體
評估醫療服務之支付
標準，朝成本結構相對
合理之方向調整，並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
行結果(含調整項目及
申報增加點數)。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0.346% 

 

人口結構改變率 0.666%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2.071% 

協商因素成長率 1.604% 405.5 

請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各
協商項目之執行情形，延續
性項目則包含前 1 年成效評
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
總額協商考量。 

 

保險給付

項目及支

付標準之

改變 

提升用藥品質 1.719% 434.6 

1.執行目標：提升健保中醫用
藥品質。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1)

檢討改善目前
有中藥藥品許
可證但本保險
尚未收載之中
藥品項。(2)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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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增收載健保中

藥品給付品項

至少 5 項。 

2.本項應以新增收載健保中

藥品給付品項為優先考

量，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

同中醫門診總額相關團

體，於 108 年 12 月底前提

出擬新增藥品給付之品項

及提升用藥品質規劃，並

提報全民健康保險會核

備。 

 

 

 
 其他議定

項目 

違反全民健康

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特約及管

理辦法之扣款 

-0.115% -29.1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

加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 110 年度總額

協商之基期費用。 
  

 

 一般服務

成長率(註1) 

增加金額 
4.696% 

1,187.4 
 

 總金額 26,475.1 

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 

各專款項目之具體實施方案，

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8 年 11

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8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且均應

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

形及前 1 年成效評估報告。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

案 
135.6 0.0 

辦理中醫師至無中醫鄉執業

及巡迴醫療服務計畫。 

 

 

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

病輔助醫療計畫 

1.腦血管疾病 

2.顱腦損傷 

3.脊髓損傷 

204.0 22.0 

 

 

  

中醫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

畫 
90.0 25.0  

 

 

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

計畫 
22.0 12.0 

請依據臨床證據評估實施成

效，檢討退場或回歸一般服務。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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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中醫癌症患者加強照護整

合方案 
194.0 28.0 

1.包含癌症患者西醫住院中

醫輔助醫療計畫、癌症患

者中醫門診延長照護計

畫、特定癌症患者中醫門

診加強照護計畫。 

2.請整合 3 項癌症患者照護

計畫，落實全人照護，並依

據實證醫學，訂定有效醫

療指標與獎勵誘因。 

中醫急症處置 10.0 -10.0 
請依據實證醫學，訂定有效

醫療指標與獎勵誘因。 

 

中醫慢性腎臟病門診加強

照護計畫(109 年新增計

畫) 

50.0 50.0 

執行目標：使慢性腎臟病患

者延緩血液透析

之期程。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1.慢性

腎臟病(CKD)分

期較新收案時每

年改善 0.1 分期。

2.腎絲球過濾速

率(eGFR)較新收

案時每年改善 3ml/

min/1.73m2。 

 

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74.0 0.0 

1.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

「獎勵上傳資料及院所外其

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寬補助

費用」支應。 

2.請檢討並加強中醫院所參與

率，109 年度應達成參與院

所數 100%之目標。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資料

上傳獎勵金與網路費之運

作，於 109 年 6 月提出未來

規劃與期程(含退場)，並評

估將檢驗資料上傳與申報資

料結合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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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品質保證保留款 60.8 37.2 

1.原 106 年度於一般服務之

品質保證保留款額度(22.8

百萬元)，與 109 年度品質

保證保留款(60.8 百萬元)

合併運用(計 83.6 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中醫門

診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

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之

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

之標準，核發予表現較佳的

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

之效益。 

 專款金額 840.4 164.2  

較 108 年度核定

總額成長(一般服

務+專款)(註 2) 

增加金額 
5.393% 

1,351.6 
 

總金額 27,315.5 

註：1.計算「一般服務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 25,287.6 百萬元(含 108 年一般服務預

算 25,241.5 百萬元，及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41.8 百萬元與加回前 1 年

度總額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4.2 百萬元)。 

2.計算「較108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25,917.7百萬元，其中一般服

務預算為25,241.5百萬元(不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41.8百萬元及未加

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4.2百萬元)，

專款為676.2百萬元。 

3.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最終以中央健康保險署結算資料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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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109 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 109 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校正後 108 年度西

醫基層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1＋109年度一般服務成長

率)＋109 年度專款項目經費＋109 年度西醫基層門診透析

服務費用 

 109 年度西醫基層門診透析服務費用＝108 年度西醫基層

門診透析服務費用×(1+成長率) 

註：校正後108年度西醫基層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

康保險會108年第3次委員會議決議，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差值及加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

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二、總額決定結果： 

經西醫基層代表與付費者代表協商，未能達成共識，爰依全民

健康保險會組成及議事辦法第 10 條規定，分別就付費者代表

及西醫基層代表之委員建議方案當中各提一案，報請主管機

關決定，結果如下：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3.685%。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 3.465%，協商因素成長率 0.220%。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6,600.6 百萬元。 

(三)門診透析服務成長率 4.126%。 

(四)前述三項額度經換算，109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較 108 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4.401%。各細項成長率及金額，

如表 3。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依決定事項

辦理，並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則包

含前 1 年成效評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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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2,024.4 百萬元)： 

(1)優先用於急重難症、內科門診診察費加成、藥事服務費、

基層診所設立無障礙設施、離島假日開診之相關獎勵措

施等支付標準之調整。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整體評估各科別之支付標準，朝成本

結構相對合理之方向調整，並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

行結果(含調整項目及申報增加點數)。 

2.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0.086%)：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額度內，妥為管理運用。並依全民

健康保險會 108 年第 3 次委員會議決議，未來於總額協

商前，應提出年度新醫療科技預算規劃與預估內容，俾

落實新醫療科技之引進與管控。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8 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規劃之

新增項目與作業時程，若未於時程內導入者，則扣減該

額度；另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含新增項目

及申報費用/點數)。 

3.藥品給付規定範圍改變及其他醫療服務密集度增加(含擴

大 C 型肝炎治療衍生之醫療服務費用)(0.164%)：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提出定期監測報告。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含

修訂項目及申報費用)。 

4.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0.030%)：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加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 110 年度總額協商之基期費用。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6,600.6 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

會同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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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保險會備查。前述方案之訂定，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8 年 11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8年 12月底前完成，

且均應於 109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及前 1年成效評估報告

(包含健康改善狀況之量化指標；新增計畫僅需提供初步執行

結果)；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全年經費 317.1 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項專

款相互流用。 

(2)放寬該方案醫療資源缺乏地區診所之適用鄉鎮，提升偏

遠地區就醫可近性。 

2.偏鄉地區基層診所產婦生產補助試辦計畫(109 年新增計

畫)：  

(1)全年經費 50 百萬元。 

(2)執行目標：提升偏鄉地區產婦的醫療照護可近性。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計畫執行地區提供生產服務之基

層診所至少維持 108 年家數，及基層生產服

務量較 108 年增加。 

3.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1)全年經費 3,500 百萬元。 

(2)較 108 年經費增加 620 百萬元，其中 400 百萬元，用於

提升照護品質及獎勵偏遠地區醫療群，惟須俟完成研修

該計畫有關提升照護品質之相關指標及獎勵機制後，始

得動支。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強化收案管理機制並加強效益評估。 

(4)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9 年 6 月底前提出「分級醫療各

項策略之執行成效(含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之專

案報告。 

4.強化基層照護能力及「開放表別」項目： 

(1)全年經費 820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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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8 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擬調整

之項目與作業時程。 

(3)請檢視各開放表別項目的適當性及建立適應症規範，並

加強監督查核機制，以避免與醫院部門重複執行。 

(4)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9 年 6 月底前提出「分級醫療各

項策略之執行成效(含強化基層照護能力及「開放表別」

項目)」之專案報告。 

(5)本項依實際執行扣除原基期點數併入一般服務結算。 

5.C 型肝炎藥費： 

(1)全年經費 406 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項專款

相互流用，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相關項目支應。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額度內，妥為管理運用。 

(2)本執行計畫及治療適應症，宜選擇對病人最有效益之治

療方式。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實施成效，如具替代效益或

長期健康改善效果(如延緩肝硬化、肝癌發生等情形)。 

6.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1)全年經費 459 百萬元。 

(2)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思覺失調症、B 型肝炎帶原

者及 C 型肝炎感染者個案追蹤、早期療育、孕產婦、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等 7 項方案。 

(3)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提升照護率及執行成效。 

(4)請持續推動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照護方案整合，落實全

人照護。 

7.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 

(1)全年經費 258 百萬元，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基

層總額轉診型態調整費用」支應。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監測病人流向及執行效益，於

109 年 6 月底前提出「分級醫療各項策略之執行成效(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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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之專案報告。 

8.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 211 百萬元，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獎

勵上傳資料及院所外其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寬補助費

用」支應。 

(2)請檢討並加強西醫基層院所參與率，109 年度應達成參

與院所數 100%之目標。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資料上傳獎勵金與網路費之運

作，於 109 年 6 月提出未來規劃與期程(含退場)，並評

估將檢驗資料上傳與申報資料結合之可行性。 

9.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罕見疾

病特材： 

(1)全年經費 110 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項專款

相互流用，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相關項目支應。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視本項費用成長之合理性及加強

管控。提報之執行情形，應含醫療利用及成長原因分析。 

(3)附帶建議：因致病途徑不同，建議未來將「罕見疾病、

血友病藥費與罕見疾病特材」及「後天免疫缺乏病毒治

療藥費」分別編列，以利管控，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參考。 

10.因應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照護衍生費

用：全年經費 11 百萬元。本項依實際執行扣除原基期點

數，併入一般服務結算。 

11.新增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藥品調劑費用： 

(1)全年經費 178 百萬元。 

(2)本項預算依六區執行醫藥分業後所增預算額度分配，併

入西醫基層總額各區一般服務結算。 

12.品質保證保留款： 

(1)全年經費 280.5 百萬元。 

(2)原 106 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證保留款額度(105.2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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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與 109 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280.5 百萬元)合併

運用(計 385.7 百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

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之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

之標準，核發予表現較佳的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

之效益。 

(三)門診透析服務： 

1.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

費用，並統為運用。 

2.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 

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當年第 1

季醫院及西醫基層之門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得

新年度醫院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費用及其成長率。 

3.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率為 3.25%，依上述分攤基礎，西醫

基層部門本項服務費用成長率為 4.126%。 

4.請持續推動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照護方案整合，落實全人

照護。 

5.請持續推動腎臟移植，提升腹膜透析使用比率，並研議利

用雲端藥歷進行用藥管理，審慎開立止痛類藥物。 

6.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慢性腎衰竭病人進入透析治療之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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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9 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決定版) 

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決 定 事 項 

一般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3.465% 4,019.8 
1.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1+人口結構改變
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
率)(1+投保人口預估成長
率)]-1。 

2.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所增加之預算(2,024.4 百萬
元)： 
(1)優先用於急重難症、內

科門診診察費加成、藥
事服務費、基層診所設
立無障礙設施、離島假
日開診之相關獎勵措施
等支付標準之調整。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整體
評估各科別之支付標
準，朝成本結構相對合
理之方向調整，並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結
果 (含調整項目及申報
增加點數)。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0.346% 

 

 人口結構改變率 1.363%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1.745% 

 協商因素成長率 0.220% 255.0 

請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各
協商項目之執行情形，延續性
項目則包含前 1 年成效評估；
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
協商考量。 

  

保險給付
項目及支
付標準之
改變 

新醫療科技(包
括新增診療項
目、新藥及新特
材等) 

0.086% 100.0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額度
內，妥為管理運用。並依全
民健康保險會 108 年第 3 次
委員會議決議，未來於總額
協商前，應提出年度新醫療
科技預算規劃與預估內容，
俾落實新醫療科技之引進
與管控。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8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規劃之
新增項目與作業時程，若未
於時程內導入者，則扣減該
額度；另於 109 年 7 月底前
提報執行情形(含新增項目
及申報費用/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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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決 定 事 項 

  

其他醫療
服務利用
及密集度
之改變 

藥品給付規定範
圍改變及其他醫
療服務密集度增
加(含擴大 C 型
肝炎治療衍生之
醫療服務費用) 

0.164% 190.0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提出定
期監測報告。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9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含
修訂項目及申報費用)。 

  
其他議定
項目 

違反全民健康
保險醫事服務
機構特約及管
理辦法之扣款 

-0.030% -35.0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加
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 110年度總額協
商之基期費用。 

 

 

一 般 服 務

成長率(註 1) 

增加金額 
3.685% 

4,274.8 
  

總金額 120,285.1 

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 

各專款項目之具體實施方案，屬
延續型計畫者應於 108 年 11 月
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8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且均應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
及前 1年成效評估報告。 

 
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
方案 

317.1 100.0 

1.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
項專款相互流用。 

2.放寬該方案醫療資源缺乏
地區診所之適用鄉鎮，提升
偏遠地區就醫可近性。 

 
偏鄉地區基層診所產婦生產
補助試辦計畫(109 年新增計
畫) 

50.0 50.0 

執行目標：提升偏鄉地區產婦的
醫療照護可近性。 

預期效益之評估指標：計畫執
行地區提供生產
服務之基層診所
至少維持 108 年
家數，及基層生產
服務量較 108 年
增加。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3,500 620.0 

1.較 108 年經費增加 620 百萬
元，其中 400 百萬元用於提升
照護品質及獎勵偏遠地區醫
療群，惟須俟完成研修該計
畫有關提升照護品質之相關
指標及獎勵機制後，始得動
支。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強化收案
管理機制並加強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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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決 定 事 項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9年
6 月底前提出「分級醫療各
項策略之執行成效(含家庭
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之
專案報告。 

 
強化基層照護能力及「開放表

別」項目 
820.0 100.0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8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擬調整
之項目與作業時程。 

2.請檢視各開放表別項目的
適當性及建立適應症規範，
並加強監督查核機制，以避
免與醫院部門重複執行。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9年
6 月底前提出「分級醫療各
項策略之執行成效(含強化
基層照護能力及「開放表
別」項目)」之專案報告。 

4.本項依實際執行扣除原基
期點數併入一般服務結算。 

 C 型肝炎藥費 406.0 0.0 

1.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
項專款相互流用，預算如有
不足，由其他預算相關項目
支應。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額度內，妥為管理運用。 

2.本執行計畫及治療適應症，
宜選擇對病人最有效益之
治療方式。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
討實施成效，如具替代效益
或長期健康改善效果(如延
緩肝硬化、肝癌發生等情
形)。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459.0 59.0 

1.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思
覺失調症、B 型肝炎帶原者
及 C 型肝炎感染者個案追
蹤、早期療育、孕產婦、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等 7 項方案。 

2.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提
升照護率及執行成效。 

3.請持續推動糖尿病與慢性
腎臟病照護方案整合，落實
全人照護。 

 
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
制 

258.0 0.0 

1.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
「基層總額轉診型態調整
費用」支應。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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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決 定 事 項 

    

  測病人流向及執行效益，於
109 年 6 月底前提出「分級
醫療各項策略之執行成效
(含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
作機制)」之專案報告。 

 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211.0 0.0 

1.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
「獎勵上傳資料及院所外
其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寬
補助費用」支應。 

2.請檢討並加強西醫基層院
所參與率，109 年度應達成
參與院所數 100%之目標。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資
料上傳獎勵金與網路費之
運作，於 109 年 6 月提出未
來規劃與期程(含退場)，並
評估將檢驗資料上傳與申
報資料結合之可行性。 

 

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免疫
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罕見疾
病特材 

110.0 0.0 

1.本項經費得與醫院總額同
項專款相互流用，預算如有
不足，由其他預算相關項目
支應。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視本
項費用成長之合理性及加
強管控。提報之執行情形，
應含醫療利用及成長原因
分析。 

 
因應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
免疫缺乏症候群照護衍生費用 

11.0 0.0 
本項依實際執行扣除原基期
點數，併入一般服務結算。 

 
新增醫藥分業地區所增加之
藥品調劑費用 

178.0 0.0 

本項預算依六區執行醫藥分業
後所增預算額度分配，併入西醫
基層總額各區一般服務結算。 

 品質保證保留款 280.5 -47.6 

1.原 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
質保證保留款額度(105.2 百
萬元)，與 109 年度品質保證
保留款(280.5 百萬元)合併
運用(計 385.7 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西醫
基層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
討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之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別
度之標準，核發予表現較佳
的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品
質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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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 

金額(百萬元) 
決 定 事 項 

 專款金額 6,600.6 881.4  

較 108 年度核定
總額成長率(一般
服務+專款)(註 2) 

增加金額 
4.442% 

5,156.2  

總金額 126,885.7  

門診透析服務
成長率 

增加金額 

4.126% 

731.7 

1.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
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
服務費用，並統為運用。 

2.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
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
式：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
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
當年第 1季醫院及西醫基層
之門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
分配預算，而得新年度醫院
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費用
及其成長率。 

3.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
率為 3.25%，依上述分攤基
礎，西醫基層部門本項服務
費用成長率為 4.126%。 

4.請持續推動糖尿病與慢性
腎臟病照護方案整合，落實
全人照護。 

5.請持續推動腎臟移植，提升
腹膜透析使用比率，並研議
利用雲端藥歷進行用藥管
理，審慎開立止痛類藥物。 

6.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慢
性腎衰竭病人進入透析治
療之條件。 

總金額 18,465.8 

較 108 年度核定
總額成長率(一般
服務+專款+門診
透析)(註 3) 

增加金額 
4.401% 

5,887.9 
 

總金額 145,351.5 

註：1.計算「一般服務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 116,010.1 百萬元(含 108 年一般服務預
算 115,770.4 百萬元，及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193.7 百萬元與加回前 1 年
度總額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46 百萬元)。 

2.計算「較108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一般服務+專款)」所採基期費用為121,489.6百
萬元，其中一般服務預算為115,770.4百萬元(不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193.7百萬元及未加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
扣款46百萬元)，專款為5,719.2百萬元。 

3.計算「較108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一般服務+專款+門診透析)」所採基期費用為
139,223.7百萬元，其中一般服務預算為115,770.4百萬元(不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
成長率差值193.7百萬元及未加回前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
管理辦法之扣款46百萬元)，專款為5,719.2百萬元，門診透析為17,734.1百萬元。 

4.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最終以中央健康保險署結算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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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9 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 

一、總額設定公式： 

 109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校正後108年度醫院一般服

務醫療給付費用×(1＋109年度一般服務成長率)＋109年度專款

項目經費＋109年度醫院門診透析服務費用 

 109年度醫院門診透析服務費用＝108年度醫院門診透析服務

費用×(1+成長率) 

註：校正後108年度醫院一般服務醫療給付費用，係依全民健康保險會

108年第3次委員會議決議，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及加回前

1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二、總額決定結果： 

經醫院代表與付費者代表協商，未能達成共識，爰依全民健康保險

會組成及議事辦法第 10 條規定，分別就付費者代表及醫院代表之

委員建議方案當中各提一案，報請主管機關決定，結果如下： 

(一)一般服務成長率為 5.471%。其中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

率 4.687%，協商因素成長率 0.784%。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30,435.4 百萬元。 

(三)門診透析服務成長率 2.533%。 

(四)前述三項額度經換算，109 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較 108

年度所核定總額成長 5.438%。各細項成長率及金額如表 4。 

三、總額分配相關事項：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醫院總額相關團體，依決定事項辦理，並

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則包含前 1 年成效

評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一)一般服務(上限制)： 

1.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所增加之預算(10,384.6百萬元)： 

(1)優先用於急重難症、藥事服務費、急重症護理費、因應住院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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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納入勞動基準法以及門診減量配套措施等支付標準之調整。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整體評估醫療服務之支付標準，朝成本結構

相對合理之方向調整，並於109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結果(含調

整項目及申報增加點數)。 

2.新醫療科技(包括新增診療項目、新藥及新特材等)(0.723%)：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額度內，妥為管理運用。並依全民健康

保險會108年第3次委員會議決議，未來於總額協商前，應提

出年度新醫療科技預算規劃與預估內容，俾落實新醫療科技

之引進與管控。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8年12月委員會議說明規劃之新增項

目與作業時程，若未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該額度；另於109

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含新增項目及申報費用/點數)。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免疫療法藥品給付規定，如：檢討癌

症提早期別適用之可行性，以利及早治療增進病人治療效益，

並於109年5月底前提報檢討結果。 

(4)附帶建議：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劃免疫療法藥品還款計畫返

還金額使用於新醫療科技項目。 

3.藥品及特材給付規定範圍改變(0.068%)：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提出定期監測報告。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9年7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含修訂項

目及申報費用)。 

4.違反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0.007%)：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加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110年度總額協商之基期費用。 

5.區域級(含)以上醫院門診減量措施： 

(1)為落實分級醫療與轉診制度，持續推動區域級(含)以上醫院門

診減量措施，自107年起以五年降低10%為目標值(以106年為

基期)，並定期檢討。109年醫學中心、區域醫院門診件數持續

降低2%，即不得超過106年之94.12%(98%×98%×98%)，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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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按該院門診每人次平均點數，不予分配；並自109年4

月1日起施行。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定期檢討門診減量措施執行情形及成效，

並於109年6月底前提出「分級醫療各項策略之執行成效(含醫

學中心及區域醫院門診減量措施)」之專案報告。 

(二)專款項目：全年經費為 30,435.4 百萬元。 

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

醫院總額相關團體訂定後，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康保險會

備查。前述方案之訂定，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108年11月底前完成，

新增計畫原則於108年12月底前完成，且均應於109年7月底前提報執

行情形及前1年成效評估報告(包含健康改善狀況之量化指標；新增

計畫僅需提供初步執行結果)；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1.C型肝炎藥費： 

(1)全年經費4,760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款

相互流用，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相關項目支應。請中

央健康保險署於額度內，妥為管理運用。 

(2)本執行計畫及治療適應症，宜選擇對病人最有效益之治療方

式。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實施成效，如具替代效益或長期

健康改善效果(如延緩肝硬化、肝癌發生等情形)。 

2.罕見疾病、血友病、後天免疫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罕見疾病特材： 

(1)全年經費15,545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

款相互流用，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相關項目支應。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視本項費用成長之合理性及加強管控。

提報之執行情形，應含醫療利用及成長原因分析。 

(3)附帶建議：因致病途徑不同，建議未來將「罕見疾病、血友病

藥費與罕見疾病特材」及「後天免疫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分

別編列，以利管控，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參考。 

3.鼓勵器官移植並確保術後追蹤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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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年經費5,027百萬元，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相關項目

支應。 

(2)提報之執行情形，應含醫療利用及成長原因分析。 

4.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1)全年經費1,187百萬元。 

(2)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乳癌、思覺失調症、B型肝炎帶原

者及C型肝炎感染者個案追蹤、早期療育、孕產婦、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提升醫院用藥安全與品質等9項方案。 

(3)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提升照護率及執行成效。 

(4)請持續推動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照護方案整合，落實全人照

護。 

5.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1)全年經費160百萬元。 

(2)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紓解醫學中心急診壅塞情形。 

6.鼓勵繼續推動住院診斷關聯群(DRGs)： 

(1)全年經費868百萬元，導入第3~5階段DRGs項目。 

(2)本項經費應依實際導入施行之項目與季別，併醫院總額一般

服務費用結算。 

(3)請加速落實第3~5階段DRGs項目的執行。 

7.醫院支援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全年經費80百萬元，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同項專款相互

流用。 

8.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療服務提升計畫：全年經費

950百萬元。 

9.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 

(1)全年經費689百萬元，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基層總額

轉診型態調整費用」支應。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建立管控機制，持續監測病人流向及執行

效益，於109年6月底前提出「分級醫療各項策略之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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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之專案報告。 

10.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114百萬元，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獎勵上傳

資料及院所外其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寬補助費用」支應。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資料上傳獎勵金與網路費之運作，於

109年6月提出未來規劃與期程(含退場)，並評估將檢驗資料上

傳與申報資料結合之可行性。 

11.品質保證保留款： 

(1)全年經費1,055.4百萬元。 

(2)原106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證保留款額度(388.7百萬元)，

與109年度品質保證保留款 (1,055.4百萬元 )合併運用 (計

1,444.1百萬元)。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醫院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品質保證

保留款實施方案之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別度之標準，核發

予表現較佳的醫療院所，以達到提升品質之效益。 

(三)門診透析服務： 

1.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用，

並統為運用。 

2.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 

先協定新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長率，再依協商當年第1季醫

院及西醫基層之門診透析費用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得新年度

醫院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費用及其成長率。 

3.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率為3.25%。依上述分攤基礎，醫院部

門本項服務費用成長率為2.533%。 

4.請持續推動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照護方案整合，落實全人照護。 

5.請持續推動腎臟移植，提升腹膜透析使用比率，並研議利用雲端

藥歷進行用藥管理，審慎開立止痛類藥物。 

6.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慢性腎衰竭病人進入透析治療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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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9 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協定項目表(決定版) 

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金 
額(百萬元) 

決 定 事 項 

一般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成長率 4.687% 20,658.9 1.計算公式：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成長率=[(1+人口結構改
變率+醫療服務成本指數
改變率)(1+投保人口預
估成長率)]-1。 

2.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
所增加之預算(10,384.6 百
萬元)： 

(1)優先用於急重難症、藥
事服務費、急重症護理
費、因應住院醫師納入
勞動基準法以及門診減
量配套措施等支付標準
之調整。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整體
評估醫療服務之支付標
準，朝成本結構相對合
理之方向調整，並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結
果(含調整項目及申報
增加點數)。 

  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 0.346%  

  人口結構改變率 1.970%  

  
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
率 

2.356%  

 協商因素成長率 0.784% 3,453.5 

請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各
協商項目之執行情形，延續
性項目則包含前 1 年成效評
估；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
總額協商考量。 

  

保險給 
付項目 
及支付 
標準之 
改變 

新醫療科技(包
括新增診療項
目、新藥及新特
材等) 

0.723% 3,186.0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額度
內，妥為管理運用。並依全
民健康保險會 108 年第 3

次委員會議決議，未來於
總額協商前，應提出年度
新醫療科技預算規劃與預
估內容，俾落實新醫療科
技之引進與管控。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8

年 12 月委員會議說明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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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金 
額(百萬元) 

決 定 事 項 

  

    

劃之新增項目與作業時程，
若未於時程內導入，則扣減
該額度；另於 109 年 7 月底
前提報執行情形(含新增項
目及申報費用/點數)。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免
疫療法藥品給付規定，如：
檢討癌症提早期別適用之
可行性，以利及早治療增
進病人治療效益，並於 109

年 5月底前提報檢討結果。 
 
 

 其他醫
療服務
利用及
密集度
之改變 

藥品及特材給
付規定範圍改
變 

0.068% 300.0 

1.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提出定
期監測報告。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
(含修訂項目及申報費用)。 

 
 

其他議 
定項目 

違反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
特約及管理辦法
之扣款 

-0.007% -32.5 

1.為提升同儕制約精神，請
加強內部稽核機制。 

2.本項不列入 110 年度總額
協商之基期費用。 

一 般 服
務 成 長
率(註 1) 

增加金額 

5.471% 

24,112.5 

1.為落實分級醫療與轉診制
度，持續推動區域級(含)以
上醫院門診減量措施，自
107 年起以五年降低 10%

為目標值(以 106 年為基
期)，並定期檢討。109 年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門診
件數持續降低 2%，即不得
超過 106年之 94.12%(98%

×98%×98%)，超過部分，按
該院門診每人次平均點
數，不予分配；並自 109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定期檢
討門診減量措施執行情形
及成效，並於 109 年 6 月
底前提出「分級醫療各項
策略之執行成效 (含醫學
中心及區域醫院門診減量
措施)」之專案報告。 

總金額 464,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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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金 
額(百萬元) 

決 定 事 項 

專款項目(全年計畫經費) 

  各專款項目之具體實施方案，
屬延續型計畫者應於108年 11

月底前完成，新增計畫原則於
108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且均應
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
形及前 1 年成效評估報告。 

 C 型肝炎藥費 4,760.0 0.0 

1.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
同項專款相互流用，預算如
有不足，由其他預算相關項
目支應。請中央健康保險署
於額度內，妥為管理運用。 

2.本執行計畫及治療適應症，
宜選擇對病人最有效益之治
療方式。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
實施成效，如具替代效益或
長期健康改善效果(如延緩
肝硬化、肝癌發生等情形)。 

 
罕見疾病、血友病及後天
免疫缺乏病毒治療藥費及
罕見疾病特材 

15,545.0 310.6 

1.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
同項專款相互流用，預算如
有不足，由其他預算相關項
目支應。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視本項
費用成長之合理性及加強管
控。提報之執行情形，應含醫
療利用及成長原因分析。 

 
鼓勵器官移植並確保術後
追蹤照護品質 

5,027.0 314.2 

1.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算
相關項目支應。 

2.提報之執行情形，應含醫療
利用及成長原因分析。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1,187.0 0.0 

1.辦理原有之糖尿病、氣喘、乳
癌、思覺失調症、B 型肝炎帶
原者及 C 型肝炎感染者個案
追蹤、早期療育、孕產婦、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提升醫院
用藥安全與品質等9項方案。 

2.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提
升照護率及執行成效。 

3.請持續推動糖尿病與慢性腎
臟病照護方案整合，落實全
人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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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金 
額(百萬元) 

決 定 事 項 

 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160.0 0.0 
請精進方案執行內容，以紓解
醫學中心急診壅塞情形。 

 
鼓勵繼續推動住院診斷關
聯群(DRGs) 

868.0 0.0 

1.導入第3~5階段DRGs項目。 
2.本項經費應依實際導入施行
之項目與季別，併醫院總額
一般服務費用結算。 

3.請加速落實第 3~5 階段
DRGs 項目的執行。 

 
醫院支援西醫醫療資源不
足地區改善方案 

80.0 0.0 
本項經費得與西醫基層總額同
項專款相互流用。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
足地區醫療服務提升計畫 

950.0 0.0  

 
 

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
機制 

689.0 0.0 

1.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
算「基層總額轉診型態調
整費用」支應。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建立管
控機制，持續監測病人流
向及執行效益，於 109 年 6
月底前提出「分級醫療各
項策略之執行成效(含鼓勵
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
制)」之專案報告。 

 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14.0 0.0 

1.預算如有不足，由其他預
算「獎勵上傳資料及院所
外其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
寬補助費用」支應。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資
料上傳獎勵金與網路費之
運作，於 109 年 6 月提出
未來規劃與期程(含退場)，
並評估將檢驗資料上傳與
申報資料結合之可行性。 

 品質保證保留款 1,055.4 648.9 

1.原 106 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
質保證保留款額度(388.7 百
萬元)，與 109年度品質保證
保留款(1,055.4 百萬元)合併
運用(計 1,444.1 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與醫院
總額相關團體，持續檢討
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之發放條件，訂定更具鑑
別度之標準，核發予表現
較佳的醫療院所，以達到
提升品質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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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成長率(%)或 
金額(百萬元) 

預估增加金 
額(百萬元) 

決 定 事 項 

  專款金額 30,435.4 1,273.7  

較 108 年度核定
總額成長率 (一
般服務+專款 )  

(註 2) 

增加金額 

5.572% 

25,386.2 

 
總金額 495,321.1 

門診透析服務 

成長率 

增加金額 

2.533% 

548.6 

1.合併西醫基層及醫院兩總額部
門所協定之年度透析服務費
用，並統為運用。 

2.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於醫院及西
醫基層總額之計算方式：先協
定新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費用成
長率，再依協商當年第 1 季醫
院及西醫基層之門診透析費用
點數占率分配預算，而得新年
度醫院及西醫基層門診透析費
用及其成長率。 

3.門診透析服務總費用成長率為
3.25%。依上述分攤基礎，醫院
部門本項服務費用成長率為
2.533%。 

4.請持續推動糖尿病與慢性腎臟
病照護方案整合，落實全人照
護。 

5.請持續推動腎臟移植，提升腹
膜透析使用比率，並研議利用
雲端藥歷進行用藥管理，審慎
開立止痛類藥物。 

6.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慢性腎
衰竭病人進入透析治療之條
件。 

總金額 22,207.1 

較 108年度核定

總額成長率(一

般服務+專款+

門診透析) 

(註 3) 

增加金額 

5.438% 

25,934.8 
 

 
總金額 517,528.2 

註：1.計算「一般服務成長率」所採基期費用為 440,771.1 百萬元(含 108 年一般服務預算

440,017.6 百萬元，及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723.7 百萬元與加回前 1 年度總額

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29.8 百萬元)。 

2.計算「較 108 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一般服務+專款)」所採基期費用為 469,179.3 百萬

元，其中一般服務預算為 440,017.6 百萬元(不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率差值 723.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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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未加回前 1 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之扣款 29.8 百萬

元)，專款為 29,161.7 百萬元。 

3.計算「較 108 年度核定總額成長率(一般服務+專款+門診透析)」所採基期費用為

490,837.8 百萬元，其中一般服務預算為 440,017.6 百萬元(不含校正投保人口預估成長

率差值 723.7 萬元及未加回前 1 年度總額違反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

之扣款 29.8 百萬元)，專款為 29,161.7 百萬元，門診透析為 21,658.5 百萬元。 

4.本表除專款項目金額外，餘各項金額為預估值。最終以中央健康保險署結算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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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9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其他預算及其分配 

一、總額協定結果： 

(一)109 年度其他預算增加 1,493 百萬元，預算總額度為 15,684.2

百萬元，由中央健康保險署管控，各細項分配，如表 5。 

(二)請中央健康保險署依協定事項辦理以下事宜： 

1.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續性項目應包含前 1

年成效評估資料；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2.屬計畫型項目，應提出具體實施方案(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

估指標)，其中延續型計畫應於 108 年 11 月底前完成，新增

計畫原則於 108 年 12 月底前完成，請依相關程序辦理，並

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 

二、預算分配相關事項： 

(一)基層總額轉診型態調整費用： 

1.全年經費 1,000 百萬元。 

2.優先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

機制」專款項目之不足。 

3.請持續檢討醫院與西醫基層病人流動之監測指標及經費

動支條件，訂定合理的動支標準，當病人流動達一定門檻，

方能相對動支一定比率預算。 

4.本項動支方案應於 108 年 11 月底前完成相關程序，方案

(含經費動支條件及相關規劃)應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 

(二)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全年經費 655.4 百萬

元。 

(三)居家醫療照護、助產所、精神疾病社區復健及轉銜長照 2.0

之服務： 

1.全年經費 6,170 百萬元。 

2.本項預算不含移至牙醫門診總額「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342



41 

 

項下之居家牙醫醫療服務(20.13 百萬元)。 

3.本項醫療點數以每點 1 元支付為原則，費用若有超支，依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2 條規定採浮動點值處理。 

(四)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罕見疾病、血友病、後天免疫缺乏病

毒治療藥費、罕見疾病特材、器官移植專款不足之經費，及狂

犬病治療藥費：全年經費 290 百萬元。 

(五)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 C 型肝炎藥費專款不足之經費：全

年經費 3,000 百萬元。 

(六)推動促進醫療體系整合計畫： 

1.全年經費 400 百萬元，用於「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

照護計畫」、「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跨層級醫院合作

計畫」，及新增「遠距醫療會診費」。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三項計畫在分級醫療政策下之定

位及成效，並配合修訂計畫內容。 

(七)調節非預期風險及其他非預期政策改變所需經費： 

1.全年經費 822 百萬元。 

2.經費之支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會所議定之適用範圍與動支

程序辦理。 

(八)獎勵上傳資料及院所外其他醫事機構之網路頻寬補助費用： 

1.全年經費 936 百萬元。 

2.四部門總額「網路頻寬補助費用」預算如不足時，由本項

預算剩餘款支應。 

3.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資料上傳獎勵金與網路費之運作，於

109 年 6 月提出未來規劃與期程(含退場)，並評估將檢驗

資料上傳與申報資料結合之可行性。 

4.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實施成效，將節流執行效益，

適度納入 110 年各部門總額協商減項。 

(九)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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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年經費 1,653.8 百萬元。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本計畫醫療利用之適當性。 

(十)慢性腎臟病照護及病人衛教計畫： 

1.全年經費 427 百萬元。 

2.用於繼續推動末期腎臟病前期(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

教計畫、初期慢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Early-CKD)，

及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3.請持續推動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照護方案整合，落實全人

照護。 

(十一)提升保險服務成效： 

1.全年經費 300 百萬元。 

2.請建立本項提升保險服務成效之評估指標。 

(十二)提升用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畫：全年經費 30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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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09 年度其他預算協定項目表 

項目 
金額 

(百萬元) 

增加金額
(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其他預算(全年計畫經費) 

1.請於 109 年 7 月底前提報執行情形，延
續性項目應包含前 1 年成效評估資料；
實施成效並納入下年度總額協商考量。 

2.屬計畫型項目，應提出具體實施方案
(含預定達成目標及評估指標)，其中延
續型計畫應於 108 年 11 月底前完成，
新增計畫原則於 108 年 12 月底前完
成，請依相關程序辦理，並送全民健康
保險會備查。 

基層總額轉診型

態調整費用 
1,000.0 -346.0 

1.優先支應醫院及西醫基層總額「鼓勵
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專款項目
之不足。 

2.請持續檢討醫院與西醫基層病人流動
之監測指標及經費動支條件，訂定合
理的動支標準，當病人流動達一定門
檻，方能相對動支一定比率預算。 

3.本項動支方案應於 108 年 11 月底前
完成相關程序，方案(含經費動支條件
及相關規劃)應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
查。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

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655.4 0.0  

居家醫療照護、助

產所、精神疾病社

區復健及轉銜長

照 2.0 之服務 

6,170.0 150.0 

1.本項預算不含移至牙醫門診總額「牙
醫特殊醫療服務計畫」項下之居家牙
醫醫療服務(20.13 百萬元)。 

2.本項醫療點數以每點 1 元支付為原
則，費用若有超支，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 62 條規定採浮動點值處理。 

支應醫院及西醫基

層總額罕見疾病、血

友病、後天免疫缺乏

病毒治療藥費、罕見

疾病特材、器官移植

專款不足之經費，

及狂犬病治療藥費 

290.0 0.0 

 

支應醫院及西醫基

層總額 C 型肝炎藥

費專款不足之經費 

3,000.0 1,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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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百萬元) 

增加金額
(百萬元) 

協 定 事 項 

推動促進醫療體系
整合計畫 

400.0 -100.0 

1.用於「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
畫」、「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跨層
級醫院合作計畫」，及新增「遠距醫療會
診費」。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三項計畫在分
級醫療政策下之定位及成效，並配合
修訂計畫內容。 

調節非預期風險
及其他非預期政
策改變所需經費 

822.0 0.0 

經費之支用，依全民健康保險會所議定
之適用範圍與動支程序辦理。 

獎勵上傳資料及
院所外其他醫事
機構之網路頻寬
補助費用 

936.0 136.0 

1.四部門總額「網路頻寬補助費用」預
算如不足時，由本項預算剩餘款支應。 

2.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對於資料上傳獎勵
金與網路費之運作，於 109 年 6 月提出
未來規劃與期程(含退場)，並評估將檢
驗資料上傳與申報資料結合之可行性。 

3.請於協商次年度總額前檢討實施成
效，將節流執行效益，適度納入 110
年各部門總額協商減項。 

提供保險對象收容
於矯正機關者醫療
服務計畫 

1,653.8 0.0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檢討本計畫醫療利用
之適當性。 

慢性腎臟病照護
及病人衛教計畫 

427.0 23.0 

1.用於繼續推動末期腎臟病前期(Pre-
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畫、初期
慢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Early-
CKD)，及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
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2.請持續推動糖尿病與慢性腎臟病照護
方案整合，落實全人照護。 

提升保險服務成效 300.0 0.0 
請建立本項提升保險服務成效之評估
指標。 

提升用藥品質之
藥事照護計畫 

30.0 0.0 
 

總 計 15,684.2 1,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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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9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一般服務

費用之地區預算分配方式 

一、地區範圍：以中央健康保險署六分區業務組所轄範圍區分為六個

地區。 

二、分配方式： 

(一)自一般服務費用(不含 106 年度於一般服務之品質保證保留款額

度 1.052億元)移撥 6億元，作為風險調整基金，用於保障東區浮

動點值每點 1元及撥補點值落後地區。 

(二)扣除上開移撥費用後，預算 68%依各地區校正「人口風險因子及

轉診型態」後保險對象人數，32%依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制度開辦

前一年(89年)各地區實際發生醫療費用比率分配。  

(三)所涉執行面及計算(含風險調整基金)等相關細節，授權中央健康

保險署會同西醫基層總額相關團體議定之，其中風險調整基金執

行方式請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備查。 

三、需保障或鼓勵之醫療服務，以回歸支付標準處理為原則。如仍有

部分服務需採點值保障，由中央健康保險署會同西醫基層總額相

關團體議定後，送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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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案計畫相關資訊 



 

  



 

若您需要參閱 108 年度各項專案計畫內容，請至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網站擷取(位置：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服務>健保醫療費用>醫療費用申
報與給付>醫療費用支付>醫療費用給付規定>全民健保總額支付制度 

108 年度) 

一、 醫院總額 

(一)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醫療服務提升計畫 

(二)全民健康保險急診品質提升方案 

二、 西醫基層總額 

(一)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二)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制度計畫 

三、 牙醫門診總額 

(一)牙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二)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計畫 

(三)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弱勢鄉鎮提升醫療可近性獎勵計畫 

四、 中醫門診總額 

(一)中醫門診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二)中醫門診總額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計畫 

(三)中醫癌症患者加強照護整合方案 

(四)中醫提升孕產照護品質計畫 

(五)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 

(六)全民健康保險中醫急症處置計畫 

五、 門診透析服務 

慢性腎衰竭病人門診透析服務品質提升獎勵計畫 

六、 跨部門及其他預算 

(一)全民健康保險末期腎臟病前期(Pre-ESRD)之病人照護與衛教計畫 

(二)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 

(三)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四)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整合照護整合計畫 

(五)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 

(六)全民健康保險跨層級醫院合作計畫 

(七)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八)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 

(九)全民健康保險初期慢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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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各總額部門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發言條  

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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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各總額部門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發言條  

發言人:                                   

  

全民健康保險各部門總額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發言條  

356



 

 

全民健康保險各總額部門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發言條  

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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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各總額部門執行成果發表暨評核會議發言條  

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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